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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是十多年工作的结晶。很多人参加了这项工

作，他们来自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组织。他们的工作横亘从毒理学到消防等广泛

的专业领域，而且最终还需要各方面的诚意和妥协意愿，才建立起这套制度。 

2. 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各种现行制度进行协调，以便建立一套单一的、全球统一的制度，

处理化学品的分类、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等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运输部门

已经对物理危险和急性毒性的分类和标签制度实行统一，它是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

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为基础的。但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尚未实现统一，而且各国在运输上的要求与

该国对其他部门的要求往往也不一致。 

3. 推动完成这项工作的国际授权，是 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上通过的，反映

在《21 世纪议程》第 19.27 段。 

“可行的话，应于 2000 年之前建立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配套的标签制度，包括物质的安全数据单

和易懂的符号”。 

4. 这项工作的协调和管理，由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

小组负责。完成这项工作的技术联络中心，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 

5. 化学品方案的工作于 2001 年完成，随后将之移交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新成立的全球化学

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是根据经社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 26 日第 1999/65 号决议设立的，作为前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该委

员会同时改组并更名为“危险货物运输问题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委员会”(下称

“委员会”)。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以两年为期开展工作。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可持

续运输司提供秘书处服务。 

6. 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负责维持全球统一制度，促进这套制度的实施，并根据新的需要提供

补充指导，同时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以鼓励各方予以采用。小组委员会定期主持对文件的修订和更新，

以反映各国、区域和国际上将制度要求落实到国内法、区域法和国际法过程中取得的实践经验，以及从

事分类和标签工作的人员的经验。 

7. 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让全球统一制度能够供全球各地使用和采用。本文件

的第一版经专家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核准(2002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 2003 年以 ST/SG/AC.10/30 号文

件出版，旨在为这一制度的全球实施打下初步基础。之后，秘书处根据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每两年对全

球统一制度进行一次更新，汇总编写一本修订版。 

8. 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2020 年 12 月 11 日)上通过了对全球统一制度第八修订版的一套修正，主

要有：修订了第 2.1 章(爆炸物)，以更好地述及爆炸物不在运输配置时的爆炸危险；修订了判定逻辑，以

及附件 1 所载的分类和标签汇总表；修订了防范说明并使之更加合理，并在附件 9 和附件 10 中更新了涉

及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的参考文献。这些修正已作为 ST/SG/AC.10/48/Add.3 号文件分发，现统一收

入全球统一制度第九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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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员会在第十届会议上还通过了对《试验和标准手册》的一套修正(ST/SG/AC.10/48/Add.2)。委

员会通过的修正将反映在《手册》第七修订版修正 1 (ST/SG/AC.10/11/Rev.7/Amend.1)中。 

10. 全球统一制度主要为各国政府、区域机构和国际组织编写，但也为业界人士提供了充分的背景

知识和指导意见，因为最终要由他们来执行各国所通过的要求。提供关于化学品本身、化学品的危险性

和防护方法的信息，将为安全管理化学品的国家方案提供基础。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对化学品管理，将为

全世界人民和全球环境创造更安全的条件，同时保证继续受益于使用化学品的好处。此外，制度的统一

还有益于便利国际贸易，提高各国对化学品危险分类和公示规定的一致性，要求从事国际贸易的公司必

须遵守。 

11.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于 2002 年 9 月 4 日在约翰内斯堡通过了一项《执行计划》，其中

第 23 段(c)鼓励各国尽快采用全球统一制度，以便在 2008 年全面实行这一制度。之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请尚未采用这套制度的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通过适当的国家程序和/或立法，按照可持续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中的建议，实施全球统一制度1。理事会还重申，请各区域委员会、联合

国各方案/署、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推动全球统一制度的实施，并酌情对他们在运输安全、工作场所

安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国际法律文书作出相应修订，使全球统一制度通过这些文书得到

实施。有关执行情况的资料，可在欧洲经委会可持续运输司的网站上查阅。2 

12. 有关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更多资料，以及本文件出版后可能印发的更正，可查看

欧洲经委会可持续运输司的网站。3 

 
1 2003 年 7 月 25 日第 2003/64 号决议、2005 年 7 月 27 日第 2005/53 号决议、2007 年 7 月 23 日第 2007/6 号决议、2009

年 7 月 29 日第 2009/19 号决议、2011 年 7 月 27 日第 2011/25 号决议、2013 年 7 月 25 日第 2013/25 号决议、2015 年
6 月 8 日第 2015/7 号决议、2017 年 6 月 8 日第 2017/13 号决议和 2019 年 6 月 6 日第 2019/7 号决议。 

2 https://unece.org/es/node/9225。 
3 https://unece.org/transport/dangerous-goods 和 https://unece.org/about-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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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全球统一制度)的目的、范围和适用 

1.1.1 目的 

1.1.1.1 使用化学品，提高和改善生活，已在世界范围内通行。但是在这些产品带来好处的同时，也

可能给人类或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多年来很多国家或组织制定了各种法律或规定，要求编制有

关信息，通过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传达给使用化学品的人。鉴于现有的化学品数目庞大，任何实体根本不

可能独当一面地管理所有这些化学品。向使用化学品的人提供信息，使他们了解这些化学品的特性和危

险，便可在当地的使用环境下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1.1.1.2 现行的这类法律或规章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但它们的差别也很大，足以造成同一化学品在

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标签或安全数据单。由于危险定义的差异，可能造成某种化学品在一国被认为是易

燃品，而在另一国被认为是非易燃品；还有可能在一国被认为致癌，而在另一国被认为不致癌。因此，

对于何时或如何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公示危险，世界各地可作出不同的决定，于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公

司必须配备大批专家，随时了解这些法律和规章的变化，编制不同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此外，由于建

立和维持一套完整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制度是一项十分庞杂的工作，许多国家根本没有这种制度。 

1.1.1.3 鉴于化学品全球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必须制定国家方案，确保化学品的安全使用、运输和

处置。各国普遍认为，采用国际统一的做法进行分类和标签，可作为此类方案的基础。一旦各国对它们

进口或在本国自产的化学品掌握了一致和适当的信息，便可建立综合的基础构架，控制与化学品的接

触，保护人员和环境。 

1.1.1.4 因此，确定统一制度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按照设想，执行全球统一制度后，它将： 

 (a) 提供一种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理解的危险公示制度，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b) 为尚未建立制度的那些国家提供一个公认的框架； 

 (c) 减少试验和评估化学品的需要；和 

 (d) 对危险性已在国际上得到充分评估和认定的化学品，促进相关的国际贸易。 

1.1.1.5 这项工作首先从研究一些现有的制度开始，确定工作的范围。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规定了一些

要求，但下列制度被认为是“主要的”现行制度，并被用作拟订全球统一制度的基础： 

 (a) 美利坚合众国有关工作场所、消费者和杀虫剂的制度要求； 

 (b) 加拿大有关工作场所、消费者和杀虫剂的要求； 

 (c) 欧洲联盟有关物质和制剂分类和标签的指令； 

 (d) 《联合国规章范本》。 

1.1.1.6 随着工作的开展，也对其他国家的要求进行了审议，但是主要的任务是寻找办法采纳这些现

行制度的最佳方面，采取统一的方针。开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在此项工作初期通过的制定统一制度的

一些议定原则： 

 (a) 对工人、消费者、一般公众和环境的保护水平，不得由于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而有所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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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危险分类过程主要依据物质和混合物的内在特性引起的危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合成

的 1； 

 (c) 统一意味着为化学品危险的分类和公示建立一个共同和一致的基础，可从中选择与运

输工具、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相关的适当要素； 

 (d) 统一的范围，包括危险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办法，例如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特别是要

考虑到劳工组织报告 2 中提到的四套现行制度； 

 (e) 所有这些制度都需作变动，才能提出一套单一的全球统一制度；在向新制度过渡阶

段。应采取临时性措施； 

 (f) 应当确保有关的国际雇主组织、工人和消费者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参与统一制度

的工作； 

 (g) 应保证对象群体，如工人、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理解有关化学品的危险信息； 

 (h) 现行制度中为化学品的分类经过验证获得的数据，在统一制度中对这些化学品进行重

新分类时应予接受； 

 (i) 新的统一分类制度可能要求修改原先使用的化学品试验方法； 

 (j) 关于化学品的危险公示，应按主管部门的规定，既要确保工人、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的

安全和健康，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又要保护商业信息的机密。 

1.1.2 范围 

1.1.2.1 全球统一制度包括下列要素： 

 (a) 按健康危害、环境危害和物理危险，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的统一标准；和 

 (b) 统一危险公示要素，包括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要求。 

1.1.2.2 本文件按危险类型(例如急性毒性，易燃性等)，介绍了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要素。此外，还

制定了每种危险的判定逻辑。正文和附件 8中化学品分类的部分举例，说明如何应用这些标准。在制定统

一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认为有必要对执行本制度提供补充指导，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探

讨。 

1.1.2.3 全球统一制度的范围，以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的授权为基础，《21 世纪

议程》第 19 章，方案领域 B 的第 26 和 27 段提出建立这样一套制度，现转载如下： 

“26. 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尚未制定，该套制度可促进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特别

是在工作场所和家中的安全使用。化学品的分类可用于各种目的，但对于制定标签制度是一

种特别重要的工具。必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 

27. 可行的话，应于 2000 年之前建立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配套的标签制度，包括物质的

安全数据单和易懂的符号在内。” 

1.1.2.4 之后，在对制度进行统一的过程中又分析和完善这项授权，以确定全球统一制度的范围。因

此，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化学品方案)协调小组通过了以下说明，以确保参与者了解本项工作的范

围： 

 
1 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特性引起的危险，例如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状态(例如，压力和温度)，或通过某些

化学反应产生的物质特性(例如与水接触产生的气体的易燃性)。 
2 1992 年劳工组织关于统一危险化学品现行分类和标签制度的任务规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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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危险分类和标签的工作重点，是制定所有化学品和化学品混合物的统一制度。对这套

制度各组成部分的适用，因产品类型或生命周期的阶段而可能不同。一旦对某种化学品作了

分类，便应考虑到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决定对该产品或其使用条件提供哪些信息或采取

何种其他步骤。药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和食品中的杀虫剂残留物等，在有意摄入时，不

包括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覆盖范围之内。但如果工人有可能接触到，或在运输过程中有潜

在接触的可能，必要时此类化学品仍将列入全球统一制度的覆盖范围。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

协调小组认为，部分产品的使用需要专门知识，需要进一步讨论解决这类产品使用类别的具

体适用问题。”3 

1.1.2.5 在编写这一说明时，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认真考虑了如果适用全球统一制度，各方

面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某些部门或产品是否应当免除在外，或者是否应将这套制度适用

于化学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讨论中商定了三个参数，对这套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适用至关紧

要。逐一说明如下： 

(a) 参数 1： 全球统一制度涵盖所有危险化学品。适用全球统一制度危险公示要素(如标签、安全

数据单)的方式，可能因产品的类别或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全球统一制度的

对象群体，包括消费者、工人、运输工人和应急反应人员。 

 (一) 现行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处理所有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化学品在各种类型的使用情

况下可能发生接触的问题，包括生产、存储、运输、工作场所使用、消费使用和环境

中的存在等等。其目的是保护人员、设施和环境。对于所涵盖的化学品，应用最广泛

的要求，一般是现行制度中对工作场所或运输适用的要求。应当指出，“化学品”一词

在环发会议的各项协定和随后的文件中，泛指物质、产品、混合物、制剂，或现行制

度中可能用来表示涵盖范围的任何其他术语。 

 (二) 由于所有商业出售的化学产品都是在工作场所制造的(包括消费产品)，装货和运输期

间都由工人来搬运，而且经常由工人使用，因此任何特定类型的化学品或产品都没有

完全被排除在全球统一制度之外。例如，目前在有些国家，药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在

制造、存储和运输的各个阶段都必须满足工作场所和运输的要求。工作场所的要求也

可适用于从事某些药物的服用、溢出物的清除和医疗环境下可能发生的其他类型接触

的雇员。有些制度要求必须向这类雇员提供安全数据单及为他们开展培训。预计全球

统一制度也将对药品采用类似的方式。 

 (三) 而同样是这些化学品，在其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可能根本不需要适用全球统一制

度。例如，在人类有意摄入或服用时，或在有意用于动物时，诸如医治人类或牲畜的

药品等产品，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一般不需要贴危险标签。此类要求一般并不会由

于全球统一制度而适用于这些产品。(应当指出，与人类药品或牲畜药品的医用相关联

的对服用者的风险，一般在包装附页中说明，不是本统一制度工作的组成部分)。同

样，对于有些产品，如内含微量食品添加剂或农药的食品，目前也不用标签表明存在

这些物质或表明这些物质的危险。预计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也不会要求给它们贴这样

的标签。 

  

 
3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计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G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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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危险分类过程主要依据物质和混合物的内在特性引起的危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合成

的 1； 

 (c) 统一意味着为化学品危险的分类和公示建立一个共同和一致的基础，可从中选择与运

输工具、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相关的适当要素； 

 (d) 统一的范围，包括危险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办法，例如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特别是要

考虑到劳工组织报告 2 中提到的四套现行制度； 

 (e) 所有这些制度都需作变动，才能提出一套单一的全球统一制度；在向新制度过渡阶

段。应采取临时性措施； 

 (f) 应当确保有关的国际雇主组织、工人和消费者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参与统一制度

的工作； 

 (g) 应保证对象群体，如工人、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理解有关化学品的危险信息； 

 (h) 现行制度中为化学品的分类经过验证获得的数据，在统一制度中对这些化学品进行重

新分类时应予接受； 

 (i) 新的统一分类制度可能要求修改原先使用的化学品试验方法； 

 (j) 关于化学品的危险公示，应按主管部门的规定，既要确保工人、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的

安全和健康，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又要保护商业信息的机密。 

1.1.2 范围 

1.1.2.1 全球统一制度包括下列要素： 

 (a) 按健康危害、环境危害和物理危险，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的统一标准；和 

 (b) 统一危险公示要素，包括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要求。 

1.1.2.2 本文件按危险类型(例如急性毒性，易燃性等)，介绍了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要素。此外，还

制定了每种危险的判定逻辑。正文和附件 8中化学品分类的部分举例，说明如何应用这些标准。在制定统

一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认为有必要对执行本制度提供补充指导，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探

讨。 

1.1.2.3 全球统一制度的范围，以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的授权为基础，《21 世纪

议程》第 19 章，方案领域 B 的第 26 和 27 段提出建立这样一套制度，现转载如下： 

“26. 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尚未制定，该套制度可促进化学品的安全使用，特别

是在工作场所和家中的安全使用。化学品的分类可用于各种目的，但对于制定标签制度是一

种特别重要的工具。必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 

27. 可行的话，应于 2000 年之前建立全球统一的危险分类和配套的标签制度，包括物质的

安全数据单和易懂的符号在内。” 

1.1.2.4 之后，在对制度进行统一的过程中又分析和完善这项授权，以确定全球统一制度的范围。因

此，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化学品方案)协调小组通过了以下说明，以确保参与者了解本项工作的范

围： 

 
1 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特性引起的危险，例如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状态(例如，压力和温度)，或通过某些

化学反应产生的物质特性(例如与水接触产生的气体的易燃性)。 
2 1992 年劳工组织关于统一危险化学品现行分类和标签制度的任务规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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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危险分类和标签的工作重点，是制定所有化学品和化学品混合物的统一制度。对这套

制度各组成部分的适用，因产品类型或生命周期的阶段而可能不同。一旦对某种化学品作了

分类，便应考虑到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决定对该产品或其使用条件提供哪些信息或采取

何种其他步骤。药品、食品添加剂、化妆品和食品中的杀虫剂残留物等，在有意摄入时，不

包括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覆盖范围之内。但如果工人有可能接触到，或在运输过程中有潜

在接触的可能，必要时此类化学品仍将列入全球统一制度的覆盖范围。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

协调小组认为，部分产品的使用需要专门知识，需要进一步讨论解决这类产品使用类别的具

体适用问题。”3 

1.1.2.5 在编写这一说明时，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认真考虑了如果适用全球统一制度，各方

面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某些部门或产品是否应当免除在外，或者是否应将这套制度适用

于化学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讨论中商定了三个参数，对这套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适用至关紧

要。逐一说明如下： 

(a) 参数 1： 全球统一制度涵盖所有危险化学品。适用全球统一制度危险公示要素(如标签、安全

数据单)的方式，可能因产品的类别或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全球统一制度的

对象群体，包括消费者、工人、运输工人和应急反应人员。 

 (一) 现行的危险分类和标签制度，处理所有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化学品在各种类型的使用情

况下可能发生接触的问题，包括生产、存储、运输、工作场所使用、消费使用和环境

中的存在等等。其目的是保护人员、设施和环境。对于所涵盖的化学品，应用最广泛

的要求，一般是现行制度中对工作场所或运输适用的要求。应当指出，“化学品”一词

在环发会议的各项协定和随后的文件中，泛指物质、产品、混合物、制剂，或现行制

度中可能用来表示涵盖范围的任何其他术语。 

 (二) 由于所有商业出售的化学产品都是在工作场所制造的(包括消费产品)，装货和运输期

间都由工人来搬运，而且经常由工人使用，因此任何特定类型的化学品或产品都没有

完全被排除在全球统一制度之外。例如，目前在有些国家，药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在

制造、存储和运输的各个阶段都必须满足工作场所和运输的要求。工作场所的要求也

可适用于从事某些药物的服用、溢出物的清除和医疗环境下可能发生的其他类型接触

的雇员。有些制度要求必须向这类雇员提供安全数据单及为他们开展培训。预计全球

统一制度也将对药品采用类似的方式。 

 (三) 而同样是这些化学品，在其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可能根本不需要适用全球统一制

度。例如，在人类有意摄入或服用时，或在有意用于动物时，诸如医治人类或牲畜的

药品等产品，根据现行制度的规定，一般不需要贴危险标签。此类要求一般并不会由

于全球统一制度而适用于这些产品。(应当指出，与人类药品或牲畜药品的医用相关联

的对服用者的风险，一般在包装附页中说明，不是本统一制度工作的组成部分)。同

样，对于有些产品，如内含微量食品添加剂或农药的食品，目前也不用标签表明存在

这些物质或表明这些物质的危险。预计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也不会要求给它们贴这样

的标签。 

  

 
3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计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G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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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数 2： 制定全球统一制度的任务，不包括确定统一的试验方法，或对解决有损健康的后果

提倡做进一步的试验。 

 (一) 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进行的确定危险属性的试验，可用于确定对健康和环境的危

害。全球统一制度确定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的标准，对试验方法没有特殊要求，允许

使用不同的方法，只要它们在科学上是可靠的，并按照现行制度中提到的有关危险种

类的国际程序和标准进行验证，产生数据彼此可以接受。经合组织是制定统一健康危

害标准的牵头组织，但全球统一制度并不与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方案捆绑在一起。例

如，药物的试验，按照在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主持下制定的议定标准进行。按照

这些试验产生的数据，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将是可以接受的。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

组委员会规定的物理危险标准，则与诸如易燃性和爆炸性等危险种类的具体试验方法

相挂钩。 

 (二) 全球统一制度依据的是目前可获得的数据。由于统一分类标准是根据现有数据制定

的，因此，如果符合这些标准，将不要求重新试验已有公认试验数据的化学品。 

(c) 参数 3： 除了动物数据和有效的体外试验外，人类经验、流行病学数据和临床试验等也提供在

适用全球统一制度时应加以考虑的重要信息。 

 (一) 大多数现有制度都承认并使用合乎伦理取得的人类数据或现有的人类经验。全球统一

制度的适用不应当阻止此类数据的使用，而且全球统一制度明确承认有关危险或有害

效应可能性(即风险)的所有适当和相关信息的存在和使用。 

1.1.2.6 其其他他的的范范围围限限制制 

1.1.2.6.1 全球统一制度不打算统一风险评估程序或风险管理决策(如为雇员的接触制定一个可允许的接

触极限)，那些程序和决策在危险分类之外一般还要求进行某种风险评估。不过，全球统一制度有时会出

于指导目的，就个案提供关于风险管理的信息。主管部门才是最有能力在规章或标准中确定适当风险评

估程序和风险管理措施的机构。此外，各国的化学品目录要求也与全球统一制度没有联系。3 

1.1.2.6.2 危险与风险 

1.1.2.6.2.1 每种危险分类和公示制度(工作场所、消费者、运输)，一开始都是先评估有关化学品构成的

危险。化学品的伤害力程度取决于它内在的特性，即它干扰正常生物过程的能力和它的燃烧、爆炸、腐

蚀等能力。这种制度依据的主要是对现有科学研究的审查。在将接触与有关潜在危险的数据结合起来一

并考虑时，使用伤害发生的风险或可能性及随后公示此种信息的概念。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以简单的公

式描述为： 

危险 × 接触 = 风险 

1.1.2.6.2.2 这样，如果能将危险或接触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的风险或可能性也就随之最大限度地减

少。成功的危险公示提醒用户注意存在危险性，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接触和随之而来的风险。 

1.1.2.6.2.3 传达信息的所有制度(工作场所、消费者、运输)，都包括某种形式的危险和风险。它们的不

同在于何地和如何提供信息，和它们关于潜在接触的详尽程度。例如，消费者与药品的接触，包括医生

为治疗某种特定病症所规定的具体剂量。这种接触是有意为之。因此，药物管理机构断定，对于消费者

而言，提供的特定剂量伴有某种可接受程度的风险。向用药人提供的信息，传达药物管理机构评估的风

险，而不是说明药品或其成分的内在危险。 

 
3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计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C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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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 

1.1.3.1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的的统统一一适适用用 

1.1.3.1.1 全球统一制度的目的，是确定在物质和混合物中发现的内在危险，并传达关于这些危险的危

险信息。危险分类的标准已经统一。危险说明、符号和信号词也已标准化和统一，形成综合危险公示制

度。全球统一制度允许将现行制度的危险公示要素融合起来。如何根据主管部门和目标群体的需要，适

用全球统一制度的各项要素，将由主管部门决定。(另见第 1.4 章“危险公示：标签”(第 1.4.10.5.4.2 段)，
和附件 5，“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1.1.3.1.2 就运输而言，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预计将类似于现行运输要求的适用。危险货物的货箱上将

标上象形图，表示急性毒性、物理危险和环境危害等。像其他部门的工人一样，运输部门的工人也需接

受培训。预计运输部门将不会采用全球统一制度中关于信号词和危险说明等情况的要素。 

1.1.3.1.3 在工作场所，希望将采用全球统一制度的所有各项要素，包括具有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统一

核心信息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预计还将在此之外开展雇员培训，以帮助确保有效的公示。 

1.1.3.1.4 在消费部门，预料标签将是适用全球统一制度的主要重点。这些标签将包含全球统一制度的

核心要素，但要服从某些制度中具有部门针对性的一些考虑因素。(另见第 1.4 章“危险公示：标签”(第
1.4.10.5.4.2 段)，和附件 5“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1.1.3.1.5 搭积木法 

1.1.3.1.5.1 依照搭积木法，各国可自行确定哪些积木适用于其制度的不同部分。不过，如果一个制度所

覆盖的一些内容属于全球统一制度的范围，并且执行全球统一制度，那么这种覆盖就应当一致。例如，

如果某种制度覆盖某一化学品的致癌性，它应当遵循统一的分类办法和统一的标签要素。 

1.1.3.1.5.2 在审查现行制度的要求时注意到，危险的覆盖范围可能因设想目标群体对信息的需要不同而

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运输部门重视急性健康影响和物理危险，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覆盖在运输环境下可

能遇到的各种接触所引起的慢性影响。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选择不在每一种使用条

件下都包含全球统一制度述及的所有影响。 

1.1.3.1.5.3 因此，可将全球统一制度的各种统一要素视为一堆积木，可用它们搭建管理做法。虽然人人

都可利用全套积木，并且如果一个国家或组织在采用全球统一制度时选择包括某种影响，就应当加以采

用，但并不一定采用全套积木。物理危险在工作场所和运输部门是重要的因素，但消费者在使用某种产

品时可能不一定需要了解某些具体的物理危险。只要某个部门或系统所覆盖的危险已全面符合全球统一

制度的标准和要求，就将被认为适当执行了全球统一制度。虽然出口商只需要遵守进口国对于执行全球

统一制度的要求，但希望全球统一制度在全球范围的适用，将最终形成一种完全统一的局面。 

1.1.3.1.5.4 搭积木法解释指导 

 (a) 众多的危险种类可视为一块块积木： 

主管部门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本着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以及各项国际公约，可自行决

定适用哪些危险种类； 

 (b) 一个危险种类内的每个危险类别可视为一块积木： 

对于一个给定的危险种类，主管部门可不适用所有类别。但是，为了保持一致，对这

一原则应有某些限定，具体如下： 

 (一) 有些分类标准，如危险类别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等，不得改动。然而，相邻的子

类别(如：致癌性类别 1A 和 1B)可合并为一个类别。但是，如相邻的危险类别合

并会造成需重排其余危险类别的编号，则不应合并。此外，如子类别合并，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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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数 2： 制定全球统一制度的任务，不包括确定统一的试验方法，或对解决有损健康的后果

提倡做进一步的试验。 

 (一) 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进行的确定危险属性的试验，可用于确定对健康和环境的危

害。全球统一制度确定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的标准，对试验方法没有特殊要求，允许

使用不同的方法，只要它们在科学上是可靠的，并按照现行制度中提到的有关危险种

类的国际程序和标准进行验证，产生数据彼此可以接受。经合组织是制定统一健康危

害标准的牵头组织，但全球统一制度并不与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方案捆绑在一起。例

如，药物的试验，按照在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主持下制定的议定标准进行。按照

这些试验产生的数据，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将是可以接受的。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

组委员会规定的物理危险标准，则与诸如易燃性和爆炸性等危险种类的具体试验方法

相挂钩。 

 (二) 全球统一制度依据的是目前可获得的数据。由于统一分类标准是根据现有数据制定

的，因此，如果符合这些标准，将不要求重新试验已有公认试验数据的化学品。 

(c) 参数 3： 除了动物数据和有效的体外试验外，人类经验、流行病学数据和临床试验等也提供在

适用全球统一制度时应加以考虑的重要信息。 

 (一) 大多数现有制度都承认并使用合乎伦理取得的人类数据或现有的人类经验。全球统一

制度的适用不应当阻止此类数据的使用，而且全球统一制度明确承认有关危险或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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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计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C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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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 

1.1.3.1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的的统统一一适适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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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统一制度的各项要素，将由主管部门决定。(另见第 1.4 章“危险公示：标签”(第 1.4.10.5.4.2 段)，
和附件 5，“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1.1.3.1.2 就运输而言，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预计将类似于现行运输要求的适用。危险货物的货箱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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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5.4.2 段)，和附件 5“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1.1.3.1.5 搭积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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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众多的危险种类可视为一块块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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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一个危险种类内的每个危险类别可视为一块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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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如：致癌性类别 1A 和 1B)可合并为一个类别。但是，如相邻的危险类别合

并会造成需重排其余危险类别的编号，则不应合并。此外，如子类别合并，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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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原全球统一制度的子类别名称或编号(如：致癌性类别 1 或 1A/B)，以方便危

险公示； 

 (二) 如果主管部门采用一项危险类别，则也应采用所属种类内危险级别较高的所有类

别。因此，如果主管部门采用一项危险种类，也必须至少采用最高一级的危险类

别(类别 1)，并且，如采用一项以上的危险类别，则这些危险类别应构成一个连续

的序列。 

注注 1：某些危险种类含有可单独考虑的额外类别，如危险种类“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第 3.8
章)的类别 3“暂时性靶器官效应”和危险种类“生殖毒性”(第 3.7 章)的类别“影响哺乳或通

过哺乳产生影响”。 

注注 2：然而，应当指出，全球统一制度的目标是实现全世界统一(见 1.1.2.3)。因此，部门间的

差异可能继续存在，但应鼓励全世界在每个部门内使用一套相同的类别。 

1.1.3.2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的的执执行行和和管管理理 

1.1.3.2.1 为了执行全球统一制度，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按照 1999 年 10 月 26 日第

1999/65 号决议，重组了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新的危险货物运输问题和全球化学品统一

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委员会(危险货物运输/全球统一制度专家委员会)保留了其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

家小组委员会(危险货物运输小组委员会)，又设立了一个新的附属机构――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具有下列职能： 

 (a) 作为全球统一制度的监管机构，管理统一制度的工作并提供指导； 

 (b) 随时对全球统一制度做必要的更新，考虑到必须作出的变动，确保统一制度始终具有

相关性和实用性，并酌情与现有机构合作，确定更新技术标准的必要和时机； 

 (c) 促进人们对全球统一制度的了解和使用，鼓励人们提供反馈信息； 

 (d) 将全球统一制度提供给全球使用和适用； 

 (e) 就全球统一制度的适用问题和技术标准的解释及使用问题提供指导，实现适用的统

一；和 

 (f) 制定工作方案和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1.1.3.2.2 危险货物运输小组委员会和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都在上级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负责这两个领域。委员会负责战略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根据设想，它将不审查、变更或修订小组委员

会的技术建议。因此，它的主要职能是： 

 (a) 根据现有的资源核准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b) 协调共同关心和重叠领域的战略和政策方向； 

 (c) 正式核可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送交经社理事会；和 

 (d) 为小组委员会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进行协调。 

1.1.4 全球统一制度的文件 

1.1.4.1 本文件对全球统一制度作了介绍。它包括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危险公示要素。此外，文件中还

载有指导意见，以协助各国和各个组织制定执行全球统一制度的工具。全球统一制度的设计允许自我分

类。关于执行全球统一制度的规定，允许统一制定国家政策，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照顾可能必须

 

- 9 - 

满足的任何特殊要求。此外，全球统一制度还旨在创造方便用户的做法，以促进执行机构的工作和减轻

行政负担。 

1.1.4.2 本文件是介绍全球统一制度的主要文件，预计还将制定一些技术辅助工具，以协助和促进执

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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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定义和缩略语 

本章提供了全球统一制度中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定义和缩略语。其他关于各单独危险种类的定义载于相

关章节。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 

ADN，，指经修正的“欧洲国际内河运输危险货物协定”； 

ADR，，指经修正的“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 

合合金金，，指一种金属材料，宏观上同质，由两种或多种元素组合而成，但机械手段不能将它们轻易分开。

对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而言，合金被认为是混合物； 

吸吸入入，，指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下呼吸系统； 

ASTM，，指“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BCF，，指“生物富集系数”； 

BOD/COD，指“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致致癌癌物物，，指会诱发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生率的物质或混合物； 

CAS，指“美国化学文摘社”； 

化化学学名名称称，，指专用于标识一种化学品的名称。这一名称可以是符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国际化联)
或化学文摘社的命名制度的名称，也可以是一种技术名称； 

主主管管部部门门，，指被指定或以其他方式认定负责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的任何国家机

构或机关； 

临临界界温温度度，，指一特定温度，在高于该温度时一纯净气体不管压缩程度如何均不可能液化； 

粉粉尘尘，，指悬浮在气体中(通常是空气)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 

EC50，，指引起 50%最大反应的有效物质浓度； 

EC 编编号号或或(ECN)，是欧洲共同体用来识别危险物质的基准号，特别是在《欧洲现存商业化学物质清单》

下登记的基准号； 

经经社社理理事事会会，，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x，指产生 x%反应的浓度； 

EGC 规规则则，，指散装运输液化气体现有船舶规则； 

EINECS，指“欧洲现有商业化学物质目录”； 

ErC50，指用生长速率下降表示的 EC50； 

欧欧盟盟，，指“欧洲联盟”； 

闪闪点点，，指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施加点火源会造成液体蒸气着火的最低温度(校正到标准压力 101.3 kPa)； 

粮粮农农组组织织，，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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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统一制度中： 

ADN，，指经修正的“欧洲国际内河运输危险货物协定”； 

ADR，，指经修正的“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 

合合金金，，指一种金属材料，宏观上同质，由两种或多种元素组合而成，但机械手段不能将它们轻易分开。

对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而言，合金被认为是混合物； 

吸吸入入，，指液态或固态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下呼吸系统； 

ASTM，，指“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 

BCF，，指“生物富集系数”； 

BOD/COD，指“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致致癌癌物物，，指会诱发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生率的物质或混合物； 

CAS，指“美国化学文摘社”； 

化化学学名名称称，，指专用于标识一种化学品的名称。这一名称可以是符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国际化联)
或化学文摘社的命名制度的名称，也可以是一种技术名称； 

主主管管部部门门，，指被指定或以其他方式认定负责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的任何国家机

构或机关； 

临临界界温温度度，，指一特定温度，在高于该温度时一纯净气体不管压缩程度如何均不可能液化； 

粉粉尘尘，，指悬浮在气体中(通常是空气)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 

EC50，，指引起 50%最大反应的有效物质浓度； 

EC 编编号号或或(ECN)，是欧洲共同体用来识别危险物质的基准号，特别是在《欧洲现存商业化学物质清单》

下登记的基准号； 

经经社社理理事事会会，，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x，指产生 x%反应的浓度； 

EGC 规规则则，，指散装运输液化气体现有船舶规则； 

EINECS，指“欧洲现有商业化学物质目录”； 

ErC50，指用生长速率下降表示的 EC50； 

欧欧盟盟，，指“欧洲联盟”； 

闪闪点点，，指在规定试验条件下施加点火源会造成液体蒸气着火的最低温度(校正到标准压力 101.3 kPa)； 

粮粮农农组组织织，，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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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体体，，指(1)：在 50℃时蒸气压大于 300 kPa(绝对压力)；或(2)：在 20℃和标准压力 101.3 kPa 下，完全是

气态的物质； 

GC 规规则则，，指“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气体运输船规则)； 

海海洋洋环环境境保保护护科科学学方方面面联联合合专专家家组组，，指“海事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卫生组织/原子能机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指“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危危险险类类别别，，指每个危险种类中的标准划分，如经口急性毒性包括五个危险类别，易燃液体包括四个危险

类别。这些类别所比较的是同一危险种类内的危险严重程度，不应将之视为对一般危险类别的比较； 

危危险险种种类类，，指物理危险、健康危害或环境危害的性质，例如易燃固体、致癌物、经口急性毒性等； 

危危险险说说明明，，指对某个危险种类或类别的说明，说明危险品的危险性质，可酌情包括危险程度； 

原原子子能能机机构构，，指“国际原子能机构”； 

癌癌症症机机构构，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BC 规规则则，，指“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IGC 规规则则，，指“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包括对核准船舶适用的修正案； 

劳劳工工组组织织，，指“国际劳工组织”； 

IMDG 规规则则，，指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海海事事组组织织，，指“国际海事组织”； 

IMSBC 规规则则，，指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 

初初始始沸沸点点，，指在液体的蒸气压等于标准压力(101.3 kPa)时液体的温度，即第一个气泡出现时的温度； 

化化学学品品方方案案，，指“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 

IPCS，，指“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 

标标准准化化组组织织，指“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国际际化化联联，，指“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标标签签，，指关于危险品的一组相应的书面、印刷或图形信息要素，因与目标部门相关而选定，标签固定、

印刷或附着在危险品的直接容器上或外包装上； 

标标签签要要素素，，指标签上统一使用的一类信息，例如象形图、信号词等； 

LC50 (50%致致死死浓浓度度)，，指化学品在空气中或水中造成一组试验动物 50%(一半)死亡的浓度； 

LD50，，指一次全部施用后造成一组试验动物 50%(一半)死亡的化学品数量； 

L(E)C50，，指 LC50或 EC50； 

液液体体，，指在 50℃时蒸气压不超过 300 kPa (3 bar)、在 20℃和标准压力 101.3 kPa 条件下不完全是气体，而

且在标准压力 101.3 kPa 下熔点或初始熔点为 20℃或更低的物质或混合物。对于不能确定比熔点的黏性物

质或混合物，应进行 ASTM D 4359-90 试验；或进行《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ADR)附件 A 第 2.3.4
节规定的确定流度的试验(透度计试验)； 

试试验验和和标标准准手手册册，，指带有该书名的联合国出版物的最新修订版及对之作出的任何已发布的修正； 

防防污污公公约约，，指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经其已修正的 1978 年议定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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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雾雾，，指悬浮在气体(通常是空气)中的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 

混混合合物物，，指两种或更多种物质组成但不起反应的混合物或溶液； 

蒙蒙特特利利尔尔议议定定书书，，指经议定书缔约方修订和/或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致致突突变变原原，，指引起大量细胞和/或有机体发生突变的物剂； 

突突变变，，指细胞中遗传物质数量或结构的永久变化； 

NGO，，指“非政府组织”； 

NOEC((无无显显见见效效果果浓浓度度))：指试验浓度刚好低于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效的有害影响的最低测得浓度。NOEC
不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效的应受管制的有害影响； 

经经合合组组织织，，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臭臭氧氧消消耗耗潜潜能能值值(ODP)，，指一个有别于单一种类卤化碳排放源的综合总量，反映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

(CFC-11)相比，卤化碳可能对平流层造成的臭氧消耗程度。正式的臭氧消耗潜能值定义，是某种化合物的

差量排放相对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而言，对整个臭氧层的综合扰动的比值； 

象象形形图图，，指一种图形结构，可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图形要素，例如边线、背景图案或颜色，用以传达

具体信息；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危险品，

或因不正确地存储或搬运危险品而造成有害影响； 

产产品品标标识识符符，，指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用于危险品的名称或编号。它以唯一的方式，使产品使用者在特定

的使用条件下，例如在运输、消费或在工作场所，能够识别该物质或混合物； 

联联合合国国规规章章范范本本，，指联合国出版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最新修订本所附的《规章范本》； 

QSAR，指“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物物，，指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吸入该物质或混合物后可引起呼吸道过敏； 

国国际际铁铁路路运运输输危危险险货货物物条条例例，，指经修正的《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条例》[《国际铁路运输公约》附录

B(《关于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统一规则》)附件 1)； 

鹿鹿特特丹丹公公约约，，指“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SAR，，指“结构活动关系”； 

SDS，，指“安全数据单”； 

自自加加速速分分解解温温度度(SADT)，，指包装物质可能发生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温度； 

信信号号词词，，指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全球统一制度使用

“危险”和“警告”作为信号词； 

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指皮肤接触后诱发过敏反应的物质或混合物； 

SOLAS，，指经修正的“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固固体体，，指不符合液体或气体定义的物质或混合物； 

斯斯德德哥哥尔尔摩摩公公约约，，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物物质质，，指自然状态或通过生产过程得到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维持产品稳定所需的任何添加剂和

派生于所用过程的杂质，但不包括可以分离而不影响物质稳定性或改变其组成的任何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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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体体，，指(1)：在 50℃时蒸气压大于 300 kPa(绝对压力)；或(2)：在 20℃和标准压力 101.3 kPa 下，完全是

气态的物质； 

GC 规规则则，，指“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气体运输船规则)； 

海海洋洋环环境境保保护护科科学学方方面面联联合合专专家家组组，，指“海事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气象组织/卫生组织/原子能机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指“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危危险险类类别别，，指每个危险种类中的标准划分，如经口急性毒性包括五个危险类别，易燃液体包括四个危险

类别。这些类别所比较的是同一危险种类内的危险严重程度，不应将之视为对一般危险类别的比较； 

危危险险种种类类，，指物理危险、健康危害或环境危害的性质，例如易燃固体、致癌物、经口急性毒性等； 

危危险险说说明明，，指对某个危险种类或类别的说明，说明危险品的危险性质，可酌情包括危险程度； 

原原子子能能机机构构，，指“国际原子能机构”； 

癌癌症症机机构构，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BC 规规则则，，指“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国际散装化学品规则)； 

IGC 规规则则，，指“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包括对核准船舶适用的修正案； 

劳劳工工组组织织，，指“国际劳工组织”； 

IMDG 规规则则，，指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海海事事组组织织，，指“国际海事组织”； 

IMSBC 规规则则，，指经修正的“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 

初初始始沸沸点点，，指在液体的蒸气压等于标准压力(101.3 kPa)时液体的温度，即第一个气泡出现时的温度； 

化化学学品品方方案案，，指“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 

IPCS，，指“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 

标标准准化化组组织织，指“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国际际化化联联，，指“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标标签签，，指关于危险品的一组相应的书面、印刷或图形信息要素，因与目标部门相关而选定，标签固定、

印刷或附着在危险品的直接容器上或外包装上； 

标标签签要要素素，，指标签上统一使用的一类信息，例如象形图、信号词等； 

LC50 (50%致致死死浓浓度度)，，指化学品在空气中或水中造成一组试验动物 50%(一半)死亡的浓度； 

LD50，，指一次全部施用后造成一组试验动物 50%(一半)死亡的化学品数量； 

L(E)C50，，指 LC50或 EC50； 

液液体体，，指在 50℃时蒸气压不超过 300 kPa (3 bar)、在 20℃和标准压力 101.3 kPa 条件下不完全是气体，而

且在标准压力 101.3 kPa 下熔点或初始熔点为 20℃或更低的物质或混合物。对于不能确定比熔点的黏性物

质或混合物，应进行 ASTM D 4359-90 试验；或进行《国际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协定》(ADR)附件 A 第 2.3.4
节规定的确定流度的试验(透度计试验)； 

试试验验和和标标准准手手册册，，指带有该书名的联合国出版物的最新修订版及对之作出的任何已发布的修正； 

防防污污公公约约，，指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经其已修正的 1978 年议定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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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雾雾，，指悬浮在气体(通常是空气)中的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 

混混合合物物，，指两种或更多种物质组成但不起反应的混合物或溶液； 

蒙蒙特特利利尔尔议议定定书书，，指经议定书缔约方修订和/或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致致突突变变原原，，指引起大量细胞和/或有机体发生突变的物剂； 

突突变变，，指细胞中遗传物质数量或结构的永久变化； 

NGO，，指“非政府组织”； 

NOEC((无无显显见见效效果果浓浓度度))：指试验浓度刚好低于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效的有害影响的最低测得浓度。NOEC
不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效的应受管制的有害影响； 

经经合合组组织织，，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臭臭氧氧消消耗耗潜潜能能值值(ODP)，，指一个有别于单一种类卤化碳排放源的综合总量，反映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

(CFC-11)相比，卤化碳可能对平流层造成的臭氧消耗程度。正式的臭氧消耗潜能值定义，是某种化合物的

差量排放相对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而言，对整个臭氧层的综合扰动的比值； 

象象形形图图，，指一种图形结构，可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图形要素，例如边线、背景图案或颜色，用以传达

具体信息；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危险品，

或因不正确地存储或搬运危险品而造成有害影响； 

产产品品标标识识符符，，指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用于危险品的名称或编号。它以唯一的方式，使产品使用者在特定

的使用条件下，例如在运输、消费或在工作场所，能够识别该物质或混合物； 

联联合合国国规规章章范范本本，，指联合国出版的《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最新修订本所附的《规章范本》； 

QSAR，指“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物物，，指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吸入该物质或混合物后可引起呼吸道过敏； 

国国际际铁铁路路运运输输危危险险货货物物条条例例，，指经修正的《国际铁路运输危险货物条例》[《国际铁路运输公约》附录

B(《关于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统一规则》)附件 1)； 

鹿鹿特特丹丹公公约约，，指“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SAR，，指“结构活动关系”； 

SDS，，指“安全数据单”； 

自自加加速速分分解解温温度度(SADT)，，指包装物质可能发生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温度； 

信信号号词词，，指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全球统一制度使用

“危险”和“警告”作为信号词； 

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指皮肤接触后诱发过敏反应的物质或混合物； 

SOLAS，，指经修正的“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固固体体，，指不符合液体或气体定义的物质或混合物； 

斯斯德德哥哥尔尔摩摩公公约约，，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物物质质，，指自然状态或通过生产过程得到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维持产品稳定所需的任何添加剂和

派生于所用过程的杂质，但不包括可以分离而不影响物质稳定性或改变其组成的任何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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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补充充标标签签要要素素，，指在危险品容器上提供但非全球统一制度要求或规定的任何补充性非统一类信息。在有

些情况下，这种信息可能是其他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也可能是制造商/经销商自行决定提供的补充信

息； 

符符号号，，指用于简明地传达信息的图形要素； 

技技术术名名称称，，指商业、条例和法规中通常用来标识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名称，虽非国际化联或化学文摘社

的名称，但也为科学界所承认。用于复杂混合物(例如石油馏分或天然产品)、农药(例如标准化组织或美

国国家标准学会系统)、染料(彩色指数系统)和矿物的名称，都是技术名称； 

环环发发会会议议，指“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危危险险货货物物运运输输/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专专家家委委员员会会，，指“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问题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

度问题专家委员会”； 

UN，，指“联合国”； 

环环境境规规划划署署，，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教教科科文文组组织织，，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训训研研所所，指“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 

全全球球统统一一制制度度小小组组委委员员会会，，指“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 

危危险险货货物物运运输输小小组组委委员员会会，，指“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 

蒸蒸气气，，指物质或混合物从其液体或固体状态释放出来的气体形态； 

VDI，，指“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卫卫生生组组织织，，指“世界卫生组织”； 

气气象象组组织织，，指“世界气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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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1.3.1 导言 

 制定全球统一制度的工作，始于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对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分类标

准，和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劳工组织工作组对物理危险制定分类标准的工作。 

1.3.1.1 健健康康和和环环境境危危害害的的种种类类：：经经合合组组织织统统一一分分类类和和标标签签工工作作队队 

1.3.1.1.1 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的工作一般为三个相关类型： 

 (a) 比较各主要分类制度，确定相近或完全相同的要素，对于有差异的内容，则就妥协方

案建立共识； 

 (b) 用以界定相关危险种类(例如急性毒性、致癌性)的标准，审查其科学依据，就试验方

法、数据解释和关注程度取得专家共识，然后在标准上求得共识。有些危险种类现行

制度尚未制定标准，则由工作队制定相关标准； 

 (c) 如果采取的是主干、分支的办法(例如刺激)，或分类制度有附属标准(急性水生毒性)，
则就使用标准的程序或制度建立共识。 

1.3.1.1.2 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分步开展工作，制定统一分类标准。每个危险种类都遵循以

下步骤进行： 

 (a) 第 1 步：全面分析现行分类制度，包括制度及其标准的科学依据、理由及使用说明。

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就下列危险种类编写第 1 步文件并在讨论后根据需要

作出修改：眼刺激/严重眼损伤、皮肤刺激/腐蚀、致敏物质、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生殖

毒性、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和化学混合物； 

 (b) 第 2 步：就统一分类制度和每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标准提出建议。经合组织统一分类

和标签工作队编写一份第 2 步文件并在讨论后根据需要做出修改； 

 (c) 第 3 步： 

 (一) 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就修改的第 2 步建议达成共识；或 

 (二) 如果不能达成共识，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会查明具体的“未达成共

识”项目，作为修订的第 2 步建议中的备选方案，供进一步讨论和解决； 

 (d) 第 4 步：将最后建议提交经合组织化学品委员会和化学品、农药和生物技术工作队联

席会议核准，随后再提交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将之纳入全球统

一制度。 

1.3.1.2 危危险险货货物物运运输输专专家家委委员员会会/劳劳工工组组织织物物理理危危险险工工作作组组 

 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劳工组织物理危险工作组采用的程序，与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

工作队的程序相类似。其工作包括：比较主要的分类制度，确定类似或相同的要素，对于有差异的要

素，则就妥协方案达成共识。但对于物理危险，工作组将运输的定义、试验方法和分类标准作为其工作

的基础，因为它们在实质上已经统一。下一步工作是审查标准的科学依据，就试验方法、数据解释和标

准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多数危险种类而言，现有制度已经建立，而且正为运输部门所使用。在这个基础

上，部分工作的重点是适当解决确保工作场所、环境和消费者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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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关于全球统一制度的一般考虑 

1.3.2.1 制制度度的的范范围围 

1.3.2.1.1 全球统一制度适用于纯物质、其稀释溶液和混合物。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危险公示标

准”(29 CFR 1910.1200)或类似定义界定的“物品”，不属于这一制度的范围。 

1.3.2.1.2 全球统一制度的一个目标是简单、透明，明确区分不同的种类和类别，以便能够尽可能“自

行分类”。对许多危险种类而言，标准是半定量或半定性的，还需要依靠专家的判断为分类作出数据的解

读。此外，对一些危险种类(如眼刺激、爆炸物或自反应物质)，还提出了“判定树”方法，以提高使用的

方便程度。 

1.3.2.2 ““分分类类””的的概概念念 

1.3.2.2.1 全球统一制度使用“危险分类”这一术语来表明，它只考虑物质或混合物的内在危险属性。 

1.3.2.2.2 危险分类只有三步，即： 

 (a) 确定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有关的数据； 

 (b) 然后审查这些数据，弄清与该物质或混合物有关的危险；和 

 (c) 将数据与议定的危险分类标准进行比较，决定是否将该物质或混合物分类为危险物质

或混合物，并视情况决定危险的程度。 

1.3.2.2.3 “目的、范围和适用”(第 1.1 章第 1.1.2.4 段)中提到“化学品方案的说明和关于全球统一制度

预计适用的进一步澄清”，普遍认为，一旦对某种化学品作了分类，便应考虑到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决定对该产品或其使用条件提供哪些信息或采取何种其他步骤。 

1.3.2.3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 

1.3.2.3.1 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准在本文件第 2、第 3 和第 4部分介绍，其中每个标准针对一个特定的

危险种类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危险种类。对大多数危险类别而言，建议的混合物分类程序基于下列顺序； 

 (a) 如果整个混合物有试验数据，混合物的分类将始终依据该数据进行； 

 (b) 如果混合物本身没有试验数据，那么就应考虑每个具体章节中所载并说明的架桥原

则，看那些原则是否可用于对混合物分类。如果试验数据确定地表明无需分类，则也

可适用架桥原则； 

 此外，对于健康和环境危害而言， 

 (c) 如果(1) 混合物本身没有试验数据，和(2) 现有信息不足以适用上述架桥原则，就只能

采用每章所述的议定方法，根据已知信息估计其危险，再对混合物做出分类。 

1.3.2.3.2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指望对所有混合物都能掌握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和生殖毒性等

危险种类的数据。因此，对这些危险种类而言，一般根据已经掌握的混合物中各单项成分的资料对混合

物进行分类，采用各章中的临界值/浓度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掌握完整混合物实验数据的基础上，

对分类进行修改，条件是按各章中的要求，有关数据是确定无疑的。 

1.3.2.4 现现有有数数据据、、试试验验方方法法和和试试验验数数据据质质量量 

1.3.2.4.1 全球统一制度本身并不包含对物质或混合物的试验要求。因此，全球统一制度不要求为任何

危险种类产生试验数据。诚然，部分管理制度的确要求产生数据(例如农药)，但是这些要求与全球统一制

度没有具体联系。为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而制定的标准，将允许使用现有的混合物本身的数据，和/或类似

混合物的数据，或混合物成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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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2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既取决于标准，又取决于作为标准基础的试验方法的可靠性。在有些

情况下，分类以特定试验(例如物质或混合物成分的生物降解试验)通过与否来决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

则根据剂量/反应曲线和试验期间的观察结果作出解释。在所有情况下，必须使试验条件标准化，以便试

验结果能再现于给定的物质，而且标准化的试验能为界定相关危险种类产生“有效”数据。在这种情况

下，验证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证实一个程序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过程。 

1.3.2.4.3 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进行的确定危险属性的试验，可用于确定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危险

性。全球统一制度确定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的标准对试验方法没有特殊要求，允许使用不同的方法，只

要它们在科学上是可靠的，是按照现行制度中提到的有关危险的国际程序和标准进行验证的，产生的数

据彼此可以接受。确定物理危险的试验方法一般较为明确，而且在全球统一制度中作了规定。 

1.3.2.4.4 之前已经分类的化学品 

 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确立的一项总原则是，在原有制度下为化学品分类

已经产生的试验数据，在根据统一制度对这些化学品进行分类时应予以接受，以避免重复试验和无必要

地使用试验动物。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不同于原有制度标准的情况下，这项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在有

些情况下，可能难以确定来自较早研究的现有数据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由专家做出判断。 

1.3.2.4.5 造成特殊问题的物质/混合物 

1.3.2.4.5.1 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对生物或环境系统的效应，除其他因素，受物质或混合物和/或混合物成分

的物理化学特性的影响，以及成分物质可被生物利用的方式。在这方面，有些族的物质可能引起特殊问

题，例如某些聚合物和金属。如果国际上可接受的试验方法得到的结论性实验数据能够证明，物质或混

合物不能被生物利用，就不必对之进行分类。同样，在对混合物进行分类时，应视情况将关于混合物成

分的生物利用率数据与统一分类标准结合起来使用。 

1.3.2.4.5.2 某些物理危险(如爆炸或氧化属性所致的危险)可通过稀释而改变，退敏爆炸物就是如此，也

可通过混入某一混合物或物品、包装或其他因素而改变。具体部门(如仓储)的分类程序应顾及经验和专门

知识。 

1.3.2.4.6 不虐待动物 

 实验动物是否受到虐待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个伦理问题不仅包括减轻实验动物的紧张

和痛苦，而且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实验动物的使用和消费。在可能和适宜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不要求使

用活体动物的测试和试验，选择有感觉的活体实验动物次之。为此，对于某些危险，非动物观察/测量被

列为分类制度的组成部分。此外，减少使用动物数量或减轻所造成痛苦的替代动物试验，如已得到国际

承认，应作为优先选择。 

1.3.2.4.7 来自人类的证据 

 为了分类，在评价一种化学品对人的健康危害时，应考虑与化学品对人的影响有关的可靠的

流行病学数据和经验(如职业数据、事故数据库的数据)。仅仅为识别危险而对人进行试验一般是不能接受

的。 

1.3.2.4.8 专家判断 

 混合物分类方法也包括在若干领域采用专家判断，以便确保现有信息能够被用于尽量多的混

合物，从而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在为了对物质进行危险分类而解释数据时，也可能需要专家判断，特

别是在需要确定证据权重的情况下。 

1.3.2.4.9 证据权重 

1.3.2.4.9.1 对于某些危险种类，当数据符合标准时，分类直接产生。对于其他种类，物质或混合物的

分类是依据证据的总权重做出的。这就是说，综合考虑影响毒性确定的所有可用信息，包括有效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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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关于全球统一制度的一般考虑 

1.3.2.1 制制度度的的范范围围 

1.3.2.1.1 全球统一制度适用于纯物质、其稀释溶液和混合物。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署“危险公示标

准”(29 CFR 1910.1200)或类似定义界定的“物品”，不属于这一制度的范围。 

1.3.2.1.2 全球统一制度的一个目标是简单、透明，明确区分不同的种类和类别，以便能够尽可能“自

行分类”。对许多危险种类而言，标准是半定量或半定性的，还需要依靠专家的判断为分类作出数据的解

读。此外，对一些危险种类(如眼刺激、爆炸物或自反应物质)，还提出了“判定树”方法，以提高使用的

方便程度。 

1.3.2.2 ““分分类类””的的概概念念 

1.3.2.2.1 全球统一制度使用“危险分类”这一术语来表明，它只考虑物质或混合物的内在危险属性。 

1.3.2.2.2 危险分类只有三步，即： 

 (a) 确定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有关的数据； 

 (b) 然后审查这些数据，弄清与该物质或混合物有关的危险；和 

 (c) 将数据与议定的危险分类标准进行比较，决定是否将该物质或混合物分类为危险物质

或混合物，并视情况决定危险的程度。 

1.3.2.2.3 “目的、范围和适用”(第 1.1 章第 1.1.2.4 段)中提到“化学品方案的说明和关于全球统一制度

预计适用的进一步澄清”，普遍认为，一旦对某种化学品作了分类，便应考虑到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决定对该产品或其使用条件提供哪些信息或采取何种其他步骤。 

1.3.2.3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 

1.3.2.3.1 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准在本文件第 2、第 3 和第 4部分介绍，其中每个标准针对一个特定的

危险种类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危险种类。对大多数危险类别而言，建议的混合物分类程序基于下列顺序； 

 (a) 如果整个混合物有试验数据，混合物的分类将始终依据该数据进行； 

 (b) 如果混合物本身没有试验数据，那么就应考虑每个具体章节中所载并说明的架桥原

则，看那些原则是否可用于对混合物分类。如果试验数据确定地表明无需分类，则也

可适用架桥原则； 

 此外，对于健康和环境危害而言， 

 (c) 如果(1) 混合物本身没有试验数据，和(2) 现有信息不足以适用上述架桥原则，就只能

采用每章所述的议定方法，根据已知信息估计其危险，再对混合物做出分类。 

1.3.2.3.2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指望对所有混合物都能掌握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和生殖毒性等

危险种类的数据。因此，对这些危险种类而言，一般根据已经掌握的混合物中各单项成分的资料对混合

物进行分类，采用各章中的临界值/浓度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掌握完整混合物实验数据的基础上，

对分类进行修改，条件是按各章中的要求，有关数据是确定无疑的。 

1.3.2.4 现现有有数数据据、、试试验验方方法法和和试试验验数数据据质质量量 

1.3.2.4.1 全球统一制度本身并不包含对物质或混合物的试验要求。因此，全球统一制度不要求为任何

危险种类产生试验数据。诚然，部分管理制度的确要求产生数据(例如农药)，但是这些要求与全球统一制

度没有具体联系。为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而制定的标准，将允许使用现有的混合物本身的数据，和/或类似

混合物的数据，或混合物成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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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2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既取决于标准，又取决于作为标准基础的试验方法的可靠性。在有些

情况下，分类以特定试验(例如物质或混合物成分的生物降解试验)通过与否来决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

则根据剂量/反应曲线和试验期间的观察结果作出解释。在所有情况下，必须使试验条件标准化，以便试

验结果能再现于给定的物质，而且标准化的试验能为界定相关危险种类产生“有效”数据。在这种情况

下，验证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证实一个程序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过程。 

1.3.2.4.3 按照国际公认的科学原则进行的确定危险属性的试验，可用于确定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危险

性。全球统一制度确定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的标准对试验方法没有特殊要求，允许使用不同的方法，只

要它们在科学上是可靠的，是按照现行制度中提到的有关危险的国际程序和标准进行验证的，产生的数

据彼此可以接受。确定物理危险的试验方法一般较为明确，而且在全球统一制度中作了规定。 

1.3.2.4.4 之前已经分类的化学品 

 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小组确立的一项总原则是，在原有制度下为化学品分类

已经产生的试验数据，在根据统一制度对这些化学品进行分类时应予以接受，以避免重复试验和无必要

地使用试验动物。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不同于原有制度标准的情况下，这项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在有

些情况下，可能难以确定来自较早研究的现有数据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由专家做出判断。 

1.3.2.4.5 造成特殊问题的物质/混合物 

1.3.2.4.5.1 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对生物或环境系统的效应，除其他因素，受物质或混合物和/或混合物成分

的物理化学特性的影响，以及成分物质可被生物利用的方式。在这方面，有些族的物质可能引起特殊问

题，例如某些聚合物和金属。如果国际上可接受的试验方法得到的结论性实验数据能够证明，物质或混

合物不能被生物利用，就不必对之进行分类。同样，在对混合物进行分类时，应视情况将关于混合物成

分的生物利用率数据与统一分类标准结合起来使用。 

1.3.2.4.5.2 某些物理危险(如爆炸或氧化属性所致的危险)可通过稀释而改变，退敏爆炸物就是如此，也

可通过混入某一混合物或物品、包装或其他因素而改变。具体部门(如仓储)的分类程序应顾及经验和专门

知识。 

1.3.2.4.6 不虐待动物 

 实验动物是否受到虐待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个伦理问题不仅包括减轻实验动物的紧张

和痛苦，而且在一些国家还包括实验动物的使用和消费。在可能和适宜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不要求使

用活体动物的测试和试验，选择有感觉的活体实验动物次之。为此，对于某些危险，非动物观察/测量被

列为分类制度的组成部分。此外，减少使用动物数量或减轻所造成痛苦的替代动物试验，如已得到国际

承认，应作为优先选择。 

1.3.2.4.7 来自人类的证据 

 为了分类，在评价一种化学品对人的健康危害时，应考虑与化学品对人的影响有关的可靠的

流行病学数据和经验(如职业数据、事故数据库的数据)。仅仅为识别危险而对人进行试验一般是不能接受

的。 

1.3.2.4.8 专家判断 

 混合物分类方法也包括在若干领域采用专家判断，以便确保现有信息能够被用于尽量多的混

合物，从而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在为了对物质进行危险分类而解释数据时，也可能需要专家判断，特

别是在需要确定证据权重的情况下。 

1.3.2.4.9 证据权重 

1.3.2.4.9.1 对于某些危险种类，当数据符合标准时，分类直接产生。对于其他种类，物质或混合物的

分类是依据证据的总权重做出的。这就是说，综合考虑影响毒性确定的所有可用信息，包括有效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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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试验结果、有关的动物数据和人类经验，如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和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案例报告及观

察结果。 

1.3.2.4.9.2 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很重要。应包括与被分类材料有关的物质或混合物的评价，也应包括作

用部位和作用机制或方式研究的成果。在每一个证据权重确定过程中，都应将正负两方面的结果结合起

来。 

1.3.2.4.9.3 与每章中的分类标准相一致的阳性效应，不论是见于人类还是动物，通常都可证明分类的合

理性。如果证据既来自人类也来自动物，但研究结果却存在矛盾时，就必须评估来自这两个来源的证据

的质量和可靠性，以解决分类问题。一般来说，质量和可靠性高的人体数据应优先于其他数据。不过，

即使精心设计和精心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仍可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试验对象，发现较为罕见但仍很重

要的效应，或评估潜在的混淆因素。精心进行的动物研究获得的阳性结果，不一定因为缺乏阳性人类经

验而予以否定，而是需要比照预期的效应发生频率和潜在混淆因素的影响，评估人类和动物这两方面数

据的可靠性和质量。 

1.3.2.4.9.4 接触途径、机械信息和新陈代谢研究，都适宜用来确定某种效应与人的相关性。在此类信息

对与人的相关性提出疑问时，可能需要降低划分的类别。在作用的机理或方式显然与人不相关时，就不

应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分类。 

1.3.2.4.9.5 在确定证据权重的过程中，应将阳性和阴性两种结果结合起来。不过，按照可靠的科学原则

进行的取得单一阳性结果的研究，以及在统计学和生物学上具有意义的阳性结果，也可作为分类的依

据。 

1.3.3 混合物分类的具体考虑 

1.3.3.1 定定义义 

1.3.3.1.1 为了确保充分了解对混合物分类的规定，需要对某些用语进行定义。这些定义的目的是为了

评估或确定一种产品的危险性，以便进行分类和标签，而不是为了用于其他情况，如存货报告。所作定

义的目的在于确保： 

 (a) 全球统一制度范围内的所有产品均经过评估，确定它们的危险性，然后视情况按照全

球统一制度的标准进行分类；和 

 (b) 评估是基于所涉的实际产品，即一种稳定的产品。如果在制造期间发生反应并产生一

种新产品，就必须进行新的评估和分类，对新产品适用全球统一制度。 

1.3.3.1.2 现已接受下列用语的工作定义：物质、混合物、合金(关于全球统一制度所用的其他定义和缩

略语，见第 1.2 章)。 

物质：自然状态或通过任何生产过程得到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维持产品稳定所需的

任何添加剂和派生于所用过程的任何杂质，但不包括可以分离而不影响物质稳定性或改变其

组成的任何溶剂； 

混合物：由两种或更多种物质组成但不起反应的混合物或溶液； 

合金：合金是一种金属材料，宏观上同质，由两种或多种元素组合而成，但机械手段不能将

它们轻易分开。在全球统一制度下，为分类目的，合金被认为是混合物； 

1.3.3.1.3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时，应当使用这些定义以保持一致。还请注意，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杂质、添加剂或个别成分已被确定，而且其本身已被分类，如果它们超过了特

定危险种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话，则在分类时应把它们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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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4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人们认识到有些物质可能与大气气体，如氧气、二氧化碳、水蒸气等缓

慢起反应，而形成不同的物质；它们也可能与混合物的其他成分非常缓慢地发生反应而形成不同的物

质；还可能自行聚合而形成齐聚物或聚合物。不过，此类反应产生的不同物质一般被认为浓度很低，不

足以影响混合物的危险分类。 

1.3.3.2 临临界界值值/浓浓度度极极限限值值的的使使用用 

1.3.3.2.1 对于未经试验的混合物，在根据其成分的危险性进行分类时，全球统一制度的一些危险类别

使用该混合物已分类成分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对混合物进行分类1。采用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足以确

定大多数混合物的危险性，但有些混合物也可能含有浓度低于统一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危险性成分，而

这些成分仍会造成某种可识别的危险。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根据已确定的某一成分的非危险性水

平，统一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大大低于预期的程度。 

1.3.3.2.2 通常，全球统一制度中采用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应统一适用于所有管辖区域和所有部

门。不过，如果分类者掌握的信息表明，一种成分的危险性在低于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会显现出

来，那么应对含有此种成分的混合物进行相应分类。 

1.3.3.2.3 有的时候，结论性的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危险性在高于全球统一制度的类属临界值/浓
度极限值时不会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可按这些数据分类。数据应当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成分

在混合物中作用的方式会使危险性高于纯物质的危险性。此外，混合物不应含有可能影响这种分类决定

的成分。 

1.3.3.2.4 使用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以外的任何其他数值，均须保留完整的支持文件，在索要时提供

审查。 

1.3.3.3 协协同同效效应应或或抵抵消消效效应应 

 在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要求进行评估时，评估员必须考虑到关于混合物成分中可能发生协同

效应的所有可用信息。只有在分类决定得到足够数据支持时，才能根据抵消效应将混合物的分类降低到

较低一级的危险类别。 

 
1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临界值”和“浓度极限值”同义，可替换使用。主管部门可选择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规定进

行分类的起点。 

- 18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18 - 

外试验结果、有关的动物数据和人类经验，如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和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案例报告及观

察结果。 

1.3.2.4.9.2 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很重要。应包括与被分类材料有关的物质或混合物的评价，也应包括作

用部位和作用机制或方式研究的成果。在每一个证据权重确定过程中，都应将正负两方面的结果结合起

来。 

1.3.2.4.9.3 与每章中的分类标准相一致的阳性效应，不论是见于人类还是动物，通常都可证明分类的合

理性。如果证据既来自人类也来自动物，但研究结果却存在矛盾时，就必须评估来自这两个来源的证据

的质量和可靠性，以解决分类问题。一般来说，质量和可靠性高的人体数据应优先于其他数据。不过，

即使精心设计和精心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仍可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试验对象，发现较为罕见但仍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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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1 为了确保充分了解对混合物分类的规定，需要对某些用语进行定义。这些定义的目的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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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评估是基于所涉的实际产品，即一种稳定的产品。如果在制造期间发生反应并产生一

种新产品，就必须进行新的评估和分类，对新产品适用全球统一制度。 

1.3.3.1.2 现已接受下列用语的工作定义：物质、混合物、合金(关于全球统一制度所用的其他定义和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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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自然状态或通过任何生产过程得到的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包括维持产品稳定所需的

任何添加剂和派生于所用过程的任何杂质，但不包括可以分离而不影响物质稳定性或改变其

组成的任何溶剂； 

混合物：由两种或更多种物质组成但不起反应的混合物或溶液； 

合金：合金是一种金属材料，宏观上同质，由两种或多种元素组合而成，但机械手段不能将

它们轻易分开。在全球统一制度下，为分类目的，合金被认为是混合物； 

1.3.3.1.3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时，应当使用这些定义以保持一致。还请注意，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杂质、添加剂或个别成分已被确定，而且其本身已被分类，如果它们超过了特

定危险种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话，则在分类时应把它们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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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4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人们认识到有些物质可能与大气气体，如氧气、二氧化碳、水蒸气等缓

慢起反应，而形成不同的物质；它们也可能与混合物的其他成分非常缓慢地发生反应而形成不同的物

质；还可能自行聚合而形成齐聚物或聚合物。不过，此类反应产生的不同物质一般被认为浓度很低，不

足以影响混合物的危险分类。 

1.3.3.2 临临界界值值/浓浓度度极极限限值值的的使使用用 

1.3.3.2.1 对于未经试验的混合物，在根据其成分的危险性进行分类时，全球统一制度的一些危险类别

使用该混合物已分类成分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对混合物进行分类1。采用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足以确

定大多数混合物的危险性，但有些混合物也可能含有浓度低于统一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危险性成分，而

这些成分仍会造成某种可识别的危险。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根据已确定的某一成分的非危险性水

平，统一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大大低于预期的程度。 

1.3.3.2.2 通常，全球统一制度中采用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应统一适用于所有管辖区域和所有部

门。不过，如果分类者掌握的信息表明，一种成分的危险性在低于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会显现出

来，那么应对含有此种成分的混合物进行相应分类。 

1.3.3.2.3 有的时候，结论性的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危险性在高于全球统一制度的类属临界值/浓
度极限值时不会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可按这些数据分类。数据应当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成分

在混合物中作用的方式会使危险性高于纯物质的危险性。此外，混合物不应含有可能影响这种分类决定

的成分。 

1.3.3.2.4 使用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以外的任何其他数值，均须保留完整的支持文件，在索要时提供

审查。 

1.3.3.3 协协同同效效应应或或抵抵消消效效应应 

 在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要求进行评估时，评估员必须考虑到关于混合物成分中可能发生协同

效应的所有可用信息。只有在分类决定得到足够数据支持时，才能根据抵消效应将混合物的分类降低到

较低一级的危险类别。 

 
1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临界值”和“浓度极限值”同义，可替换使用。主管部门可选择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规定进

行分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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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危险公示：标签 

1.4.1 目标、范围和适用 

1.4.1.1 制定全球统一制度工作的目标之一，是根据为全球统一制度建立的分类标准，制定统一的危

险公示制度，其中包括标签、安全数据单和易懂符号。这项工作是在劳工组织的主持下，由劳工组织危

险公示工作组进行的，工作组使用了“危险物质和混合物分类”(第 1.3 章，第 1.3.1.1.2 段)中为统一分类

提出的 3 步程序。 

1.4.1.2 统一的危险公示制度包括适当的标签工具，以便传达有关全球统一制度每个危险种类和类别

的信息。使用非全球统一制度为每个危险种类和类别分配的符号、信号词或危险说明，是有悖于统一的

做法。 

1.4.1.3 劳工组织工作组审议了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分类制度协调小组职权范围 1 所述一般原则适用

于危险公示的情况，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对于某些目标群体，在决定是否列入某些危险种类和类别时，

各制度的要求和理论依据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1.4.1.4 例如，《联合国规章范本》的范围只包括急性毒性这一危险种类中最严重的危险类别。这项

制度将不对属于较轻危险类别范围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属于经口毒性范围 > 300 mg/kg 的那些物质或混

合物)使用标签。不过，如果对该项制度的范围进行修订，列入属于这些较轻危险类别的物质和混合物，

那就应用适当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工具来贴标签。使用不同的临界值决定哪些产品贴某一危险类别的标

签，有悖于统一的做法。 

1.4.1.5 普遍承认，由于目标对象的需要，《联合国规章范本》主要以图形方式提供标签信息。因

此，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可选择不将信号词和危险说明列为《规章范本》规定作为

标签必须提供的信息的一部分。 

1.4.2 术语 

1.4.2.1 有关危险公示的通用语和定义说明，载于第 1.2 章中的“定义和缩略语”部分。 

1.4.3 目标群体 

1.4.3.1 使用统一危险公示制度的主要实际用户，即它的目标群体，现已确定这一群体的需要。重点

论述了目标群体如何接收和使用所传达的有关危险化学品信息的问题。讨论的要点包括产品可能的用

途、标签以外的其他信息和提供培训的问题等。 

1.4.3.2 无疑，不同目标群体的需要很难做到完全分开。例如，工人和急救人员都在存储设施中使用

标签，而诸如油漆和溶剂等产品既为消费者使用，也在工作场所使用。此外，农药既可用于消费者环境

(例如草坪和园艺产品)，也可用于工作场所(例如，种子处理厂用农药处理种子)。尽管如此，仍有某些特

性对不同目标群体都很重要。本节以下各段讨论了不同的目标群体和他们所需的信息类型。 

1.4.3.3 工作场所：雇主和工人需要了解在工作场所使用或搬运的化学品特有的危险性，以及关于为

避免这些危险性可能造成的不利效应所需的具体保护措施的信息。就化学品存储而言，化学品的封装(包
装)可将潜在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出现事故的情况下，工人和急救人员需要知道他们适合采取哪些

 
1 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组，修订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IOMC/HCS/95 – 199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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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品方案，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组，修订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IOMC/HCS/95 – 199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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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措施。在此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在一定距离外看清的信息。不过，标签并不是这种信息的唯

一来源，通过安全数据单和工作场所风险管理制度也能获得。后者还应提供危险识别和预防方面的培

训。提供何种性质的培训，安全数据单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完整性，可能有所不同。不过，

与消费者相比，工人可以更深层地了解符号和其他类型的信息。 

1.4.3.4 消费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标签可能是消费者容易获得的唯一信息源。因此，标签需要足够

详尽并与产品的使用相关。在如何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理念分歧。在这方面，一

些消费品标签制度认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是，标签应以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为依据 (即风险公示)，而另一

些制度的考虑则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知情权”原则，要求完全基于产品的危险性。与其他对象群体

相比，消费者教育的难度较大而效果较差。使用最简单和最明了的语言向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信息，是一

项很大的挑战。简单易懂，对于这一目标群体特别重要，因为消费者可能只依靠标签信息。 

1.4.3.5 急救人员：急救人员需要不同层次的完整信息。为便于立即做出反应，他们需要准确、详尽

和足够明确的信息。这一点适用于运输过程中、存储设施或工作场所发生事故的情况。例如，消防人员

和首先到达事故现场的人员需要能够在一定距离外分辨和解释信息。此类人员在使用图形和编码信息方

面受过较高层次的培训。不过，急救人员也需要关于危险和应对技术的较为详尽的信息，他们可从一系

列来源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负责治疗事故或紧急情况受害者的医务人员，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可能不同于

消防人员。 

1.4.3.6 运输：《联合国规章范本》适合各种各样的目标群体，虽然它针对的主要是运输工人和急救

人员。其他对象群体还有雇主、提供或接受运输危险货物的人、从运输车辆或散货箱上装卸危险货物的

人员等。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适用于所有运输情况的一般安全做法方面的信息。例如，司机需要了解发生

事故时应当怎么做，而不管运输的是什么物质(例如，向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将货运单证保存在特定地点

等)。司机可能只需要关于具体危险的有限的信息，除非他们也负责装卸包装件或充装灌体等。可能直接

接触危险货物的工人，例如在货船上的工人，则需要更详尽的信息。 

1.4.4 易于理解 

1.4.4.1 提供的信息必须易于理解，一直是制定公示制度过程中涉及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见关于可理解

性测试方法的附件 6)。统一制度的目标，是以预定对象易懂的方式提供信息。全球统一制度确定了有助

于这项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a) 信息应以不止一个途径传达； 

 (b) 制度各部分必须易于理解，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到现有的研究和文献，以及通过试验取

得的一切证据； 

 (c) 用来表明危险程度(严重性)的用语，在不同的危险类型之间应当一致。 

1.4.4.2 最后一项原则，在长期效应(如致癌性)与物理危险(如易燃性)之间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上，经

过了一些辩论。物理危险与健康危害也许无法直接相比，但是，可以向目标群体提供一种方法，将危险

程度与情境联系起来，从而就有关危险表示相同程度的关切。 

1.4.4.3 易易理理解解性性测测试试方方法法 

 马里兰大学对文献所作的初步研究表明，制定统一危险公示制度，可采用关于易理解性的一

些共同原则。开普敦大学已将这些发展为一种综合测试方法，用来评估危险公示制度的易理解性(见附件

6)。除了测试个别标签要素外，这一方法还考虑到标签要素组合后的易理解性。这一点被认为尤其重要，

可用来判断消费者对警告信息的理解程度，因为不能指望他们受过提高理解力的培训。这一测试方法还

包括评估安全数据单可理解性的方法。该方法的简要介绍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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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翻译 

 使用文字信息的选择方案，给易于理解的问题提出了另一项挑战。显然，词语在翻译后必须

既传达相同的含义，又保留其可理解性。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的化学安全卡方案，已在多种语言翻译标

准用语方面取得经验。欧盟也有翻译各种术语的经验，确保以多种语言传达同一信息，例如危险、风险

等。北美也积累了类似经验，《北美洲应急反应手册》中的一些关键用语已翻成多种文字。 

1.4.6 标准化 

1.4.6.1 为实现让尽可能多的国家采用这套制度的目标，全球统一制度的很多内容都采用了标准方

法，以便于公司遵守和各国执行。标准化既可适用于一些标签要素(符号、信号词、危险说明、防范说明

等)，也可适用于标签格式和颜色，以及安全数据单的格式。 

1.4.6.2 在在统统一一制制度度中中实实行行标标准准化化 

 标签，危险符号、信号词和危险说明都已标准化，配置到每个危险类别。这些标准化的元素

不应加以改变，而且应按本文件中各危险种类章节的要求印制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关于安全数据

单，(第 1.5 章)“危险公示：安全数据单”提供了标准的信息呈现格式。虽然防范说明在全球统一制度中

尚未完全统一，但附件 3为协助选择适当的说明提供了指导。在各国执行本制度取得经验之后，将在这一

领域开展进一步工作，实现更大程度的标准化。 

1.4.6.3 非非标标准准化化信信息息或或补补充充信信息息的的使使用用 

1.4.6.3.1 标签上可能出现很多其他标签要素，在统一制度中尚未实现标准化。其中有些显然需要包括

在标签上，例如防范说明。主管部门可能还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供应商也可能主动选择增加补充信

息。为确保非标准化信息的使用不导致过大的信息差异或损害全球统一制度的信息，补充信息的使用应

限于下列情况： 

 (a) 补充信息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而且不与标准化危险信息的有效性相矛盾，或使人对其

产生疑问；或 

 (b) 补充信息所提供的信息尚未纳入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 

 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补充信息都不应降低保护标准。 

1.4.6.3.2 标签制作者应有权选择在危险说明中而不是在标签的补充信息部分提供有关危险的补充信

息，如物理状态或接触途径，另见 1.4.10.5.4.1。 

1.4.7 更新信息 

1.4.7.1 所有制度都应规定具体办法，以便适当和及时地对新信息做出反应，并相应更新标签和安全

数据单的信息。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1.4.7.2 更更新新信信息息的的一一般般指指导导 

1.4.7.2.1 供应商应对他们收到的关于某种化学品危险性的“新的重大”信息做出反应，更新该化学品

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新的重大”信息，指会改变物质或混合物在全球统一制度中的分类、并因此导致

标签上所提供信息改变的任何信息，或可能影响安全数据单有关该化学品和相关控制措施的任何信息。

例如，这种信息可能包括由于最新公布的文献或试验结果获得的有关接触可能对健康产生慢性不利影响

的新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尚未引起分类的变化。 

1.4.7.2.2 更新应在收到必须做出修订的信息后立即进行。主管部门可规定修订信息的期限。这只适用

于不受任何核准机制限制的产品(如农药等)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在农药标签制度中，标签是产品核准机

- 22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2 - 

缓解措施。在此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在一定距离外看清的信息。不过，标签并不是这种信息的唯

一来源，通过安全数据单和工作场所风险管理制度也能获得。后者还应提供危险识别和预防方面的培

训。提供何种性质的培训，安全数据单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完整性，可能有所不同。不过，

与消费者相比，工人可以更深层地了解符号和其他类型的信息。 

1.4.3.4 消费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标签可能是消费者容易获得的唯一信息源。因此，标签需要足够

详尽并与产品的使用相关。在如何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理念分歧。在这方面，一

些消费品标签制度认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是，标签应以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为依据 (即风险公示)，而另一

些制度的考虑则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知情权”原则，要求完全基于产品的危险性。与其他对象群体

相比，消费者教育的难度较大而效果较差。使用最简单和最明了的语言向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信息，是一

项很大的挑战。简单易懂，对于这一目标群体特别重要，因为消费者可能只依靠标签信息。 

1.4.3.5 急救人员：急救人员需要不同层次的完整信息。为便于立即做出反应，他们需要准确、详尽

和足够明确的信息。这一点适用于运输过程中、存储设施或工作场所发生事故的情况。例如，消防人员

和首先到达事故现场的人员需要能够在一定距离外分辨和解释信息。此类人员在使用图形和编码信息方

面受过较高层次的培训。不过，急救人员也需要关于危险和应对技术的较为详尽的信息，他们可从一系

列来源获得这方面的信息。负责治疗事故或紧急情况受害者的医务人员，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可能不同于

消防人员。 

1.4.3.6 运输：《联合国规章范本》适合各种各样的目标群体，虽然它针对的主要是运输工人和急救

人员。其他对象群体还有雇主、提供或接受运输危险货物的人、从运输车辆或散货箱上装卸危险货物的

人员等。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适用于所有运输情况的一般安全做法方面的信息。例如，司机需要了解发生

事故时应当怎么做，而不管运输的是什么物质(例如，向主管部门报告事故，将货运单证保存在特定地点

等)。司机可能只需要关于具体危险的有限的信息，除非他们也负责装卸包装件或充装灌体等。可能直接

接触危险货物的工人，例如在货船上的工人，则需要更详尽的信息。 

1.4.4 易于理解 

1.4.4.1 提供的信息必须易于理解，一直是制定公示制度过程中涉及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见关于可理解

性测试方法的附件 6)。统一制度的目标，是以预定对象易懂的方式提供信息。全球统一制度确定了有助

于这项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a) 信息应以不止一个途径传达； 

 (b) 制度各部分必须易于理解，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到现有的研究和文献，以及通过试验取

得的一切证据； 

 (c) 用来表明危险程度(严重性)的用语，在不同的危险类型之间应当一致。 

1.4.4.2 最后一项原则，在长期效应(如致癌性)与物理危险(如易燃性)之间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上，经

过了一些辩论。物理危险与健康危害也许无法直接相比，但是，可以向目标群体提供一种方法，将危险

程度与情境联系起来，从而就有关危险表示相同程度的关切。 

1.4.4.3 易易理理解解性性测测试试方方法法 

 马里兰大学对文献所作的初步研究表明，制定统一危险公示制度，可采用关于易理解性的一

些共同原则。开普敦大学已将这些发展为一种综合测试方法，用来评估危险公示制度的易理解性(见附件

6)。除了测试个别标签要素外，这一方法还考虑到标签要素组合后的易理解性。这一点被认为尤其重要，

可用来判断消费者对警告信息的理解程度，因为不能指望他们受过提高理解力的培训。这一测试方法还

包括评估安全数据单可理解性的方法。该方法的简要介绍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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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翻译 

 使用文字信息的选择方案，给易于理解的问题提出了另一项挑战。显然，词语在翻译后必须

既传达相同的含义，又保留其可理解性。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的化学安全卡方案，已在多种语言翻译标

准用语方面取得经验。欧盟也有翻译各种术语的经验，确保以多种语言传达同一信息，例如危险、风险

等。北美也积累了类似经验，《北美洲应急反应手册》中的一些关键用语已翻成多种文字。 

1.4.6 标准化 

1.4.6.1 为实现让尽可能多的国家采用这套制度的目标，全球统一制度的很多内容都采用了标准方

法，以便于公司遵守和各国执行。标准化既可适用于一些标签要素(符号、信号词、危险说明、防范说明

等)，也可适用于标签格式和颜色，以及安全数据单的格式。 

1.4.6.2 在在统统一一制制度度中中实实行行标标准准化化 

 标签，危险符号、信号词和危险说明都已标准化，配置到每个危险类别。这些标准化的元素

不应加以改变，而且应按本文件中各危险种类章节的要求印制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关于安全数据

单，(第 1.5 章)“危险公示：安全数据单”提供了标准的信息呈现格式。虽然防范说明在全球统一制度中

尚未完全统一，但附件 3为协助选择适当的说明提供了指导。在各国执行本制度取得经验之后，将在这一

领域开展进一步工作，实现更大程度的标准化。 

1.4.6.3 非非标标准准化化信信息息或或补补充充信信息息的的使使用用 

1.4.6.3.1 标签上可能出现很多其他标签要素，在统一制度中尚未实现标准化。其中有些显然需要包括

在标签上，例如防范说明。主管部门可能还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供应商也可能主动选择增加补充信

息。为确保非标准化信息的使用不导致过大的信息差异或损害全球统一制度的信息，补充信息的使用应

限于下列情况： 

 (a) 补充信息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而且不与标准化危险信息的有效性相矛盾，或使人对其

产生疑问；或 

 (b) 补充信息所提供的信息尚未纳入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 

 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补充信息都不应降低保护标准。 

1.4.6.3.2 标签制作者应有权选择在危险说明中而不是在标签的补充信息部分提供有关危险的补充信

息，如物理状态或接触途径，另见 1.4.10.5.4.1。 

1.4.7 更新信息 

1.4.7.1 所有制度都应规定具体办法，以便适当和及时地对新信息做出反应，并相应更新标签和安全

数据单的信息。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1.4.7.2 更更新新信信息息的的一一般般指指导导 

1.4.7.2.1 供应商应对他们收到的关于某种化学品危险性的“新的重大”信息做出反应，更新该化学品

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新的重大”信息，指会改变物质或混合物在全球统一制度中的分类、并因此导致

标签上所提供信息改变的任何信息，或可能影响安全数据单有关该化学品和相关控制措施的任何信息。

例如，这种信息可能包括由于最新公布的文献或试验结果获得的有关接触可能对健康产生慢性不利影响

的新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尚未引起分类的变化。 

1.4.7.2.2 更新应在收到必须做出修订的信息后立即进行。主管部门可规定修订信息的期限。这只适用

于不受任何核准机制限制的产品(如农药等)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在农药标签制度中，标签是产品核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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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部分，供应商不能自行更新供货标签。不过，在产品需服从危险货物运输要求时，使用的标签应

如上所述，在收到新信息后更新。 

1.4.7.2.3 供应商还应定期审查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或安全数据单所依据的信息，即使他们尚未得到关

于该物质或混合物的新的重大信息。这要求他们――举例而言――检索化学品危险数据库，以了解新信

息。主管部门可规定一个自原始编制日期起计算的时限(一般为三至五年)，在此期间，供应商应审查标签

和安全数据单的信息。 

1.4.8 机密商业信息 

1.4.8.1 采用全球统一制度的制度，应考虑需要做出哪些适当规定，保护机密商业信息。此类规定不

应损害工人或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或环境保护。与全球统一制度的其他部分一样，进口国的规则应当

适用于进口物质和混合物的机密商业信息要求。 

1.4.8.2 如果某项制度规定保护机密商业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惯例，建立适当的机制

并考虑： 

 (a) 将某些化学品或化学品种类列入安排是否符合制度的需要； 

 (b) 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机密商业信息”定义，其中要考虑竞争对手获得信息的问题、知

识产权，和披露机密将给雇主或供应商的经营造成的潜在损害等因素；和 

 (c) 在需要保护工人或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或需要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披露机密商业信

息的适当程序，以及防止过度披露机密的措施。 

1.4.8.3 按照各国的法律和惯例，不同制度之间有关保护机密商业信息的具体规定可能不同。不过，

它们都应当符合以下一般原则： 

 (a) 对于按要求本应写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的信息，机密商业信息要求应限于物质的名

称和它们在混合物中的浓度。所有其他的信息也应按要求披露在标签和/或安全数据单

上； 

 (b) 如果保留了机密商业信息，标签或安全数据单应如是说明； 

 (c) 如主管部门提出要求，应向之披露机密商业信息。主管部门应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惯例

保护信息的机密性； 

 (d) 如果医疗专业人员断定，由于接触某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而存在医疗紧急情况，应建

立机制，确保供应商、雇主或主管部门及时披露治疗所需的任何具体机密信息。医疗

专业人员应当保守信息秘密； 

 (e) 对于非紧急情况，供应商或雇主应确保向为接触危险物质的工人或消费者提供医疗或

其他安全和健康服务的安全或卫生专业人员披露机密信息，以及向工人或工人代表披

露机密信息。索要信息的人应当说明要求披露的具体理由，并应同意只将信息用于消

费者或工人保护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均需保守秘密； 

 (f) 如果不披露机密商业信息的做法受到质疑，主管部门应当解决有关质疑，或作出替代

安排。供应商或雇主应负责证明保留的信息是受到机密商业信息保护的信息。 

1.4.9 培训 

 对危险信息的使用人进行培训，是危险公示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制度应为全球统一制度的目

标群体确定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因为他们需要解读标签和/或安全数据单的信息，以及对化学品危险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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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行动。培训要求应当适合工作或接触的性质并与之相称。培训的关键目标群体，包括工人、急救人

员和参加制定作为风险管理系统组成部分的标签、安全数据单和危险公示战略的人员。参与危险化学品

运输和供应的其他人员，也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培训。此外，各制度还应考虑制定战略，教育消费者如

何解读他们所使用的产品上的标签信息。 

1.4.10 标签程序 

1.4.10.1 范范围围 

 以下各节介绍了全球统一制度标签的编制程序，包括： 

 (a) 分配标签要素； 

 (b) 印制符号； 

 (c) 印制危险象形图； 

 (d) 信号词； 

 (e) 危险说明； 

 (f)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g) 产品和供应商识别信息； 

 (h) 多种危险和信息的先后顺序； 

 (i) 表示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的安排； 

 (j) 特殊的标签安排。 

1.4.10.2 标标签签要要素素 

 关于每个危险种类的各个章节，均用表格详细列述了已分配给全球统一制度每个危险类别的

标签要素(符号、信号词、危险说明)。危险类别反映统一分类的标准。标签要素分配汇总表载于附件 1。
考虑到不同目标群体的信息需要而应做出的特殊安排，1.4.10.5.4 段作了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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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部分，供应商不能自行更新供货标签。不过，在产品需服从危险货物运输要求时，使用的标签应

如上所述，在收到新信息后更新。 

1.4.7.2.3 供应商还应定期审查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或安全数据单所依据的信息，即使他们尚未得到关

于该物质或混合物的新的重大信息。这要求他们――举例而言――检索化学品危险数据库，以了解新信

息。主管部门可规定一个自原始编制日期起计算的时限(一般为三至五年)，在此期间，供应商应审查标签

和安全数据单的信息。 

1.4.8 机密商业信息 

1.4.8.1 采用全球统一制度的制度，应考虑需要做出哪些适当规定，保护机密商业信息。此类规定不

应损害工人或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或环境保护。与全球统一制度的其他部分一样，进口国的规则应当

适用于进口物质和混合物的机密商业信息要求。 

1.4.8.2 如果某项制度规定保护机密商业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惯例，建立适当的机制

并考虑： 

 (a) 将某些化学品或化学品种类列入安排是否符合制度的需要； 

 (b) 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机密商业信息”定义，其中要考虑竞争对手获得信息的问题、知

识产权，和披露机密将给雇主或供应商的经营造成的潜在损害等因素；和 

 (c) 在需要保护工人或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或需要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披露机密商业信

息的适当程序，以及防止过度披露机密的措施。 

1.4.8.3 按照各国的法律和惯例，不同制度之间有关保护机密商业信息的具体规定可能不同。不过，

它们都应当符合以下一般原则： 

 (a) 对于按要求本应写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的信息，机密商业信息要求应限于物质的名

称和它们在混合物中的浓度。所有其他的信息也应按要求披露在标签和/或安全数据单

上； 

 (b) 如果保留了机密商业信息，标签或安全数据单应如是说明； 

 (c) 如主管部门提出要求，应向之披露机密商业信息。主管部门应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惯例

保护信息的机密性； 

 (d) 如果医疗专业人员断定，由于接触某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而存在医疗紧急情况，应建

立机制，确保供应商、雇主或主管部门及时披露治疗所需的任何具体机密信息。医疗

专业人员应当保守信息秘密； 

 (e) 对于非紧急情况，供应商或雇主应确保向为接触危险物质的工人或消费者提供医疗或

其他安全和健康服务的安全或卫生专业人员披露机密信息，以及向工人或工人代表披

露机密信息。索要信息的人应当说明要求披露的具体理由，并应同意只将信息用于消

费者或工人保护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均需保守秘密； 

 (f) 如果不披露机密商业信息的做法受到质疑，主管部门应当解决有关质疑，或作出替代

安排。供应商或雇主应负责证明保留的信息是受到机密商业信息保护的信息。 

1.4.9 培训 

 对危险信息的使用人进行培训，是危险公示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制度应为全球统一制度的目

标群体确定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因为他们需要解读标签和/或安全数据单的信息，以及对化学品危险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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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行动。培训要求应当适合工作或接触的性质并与之相称。培训的关键目标群体，包括工人、急救人

员和参加制定作为风险管理系统组成部分的标签、安全数据单和危险公示战略的人员。参与危险化学品

运输和供应的其他人员，也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培训。此外，各制度还应考虑制定战略，教育消费者如

何解读他们所使用的产品上的标签信息。 

1.4.10 标签程序 

1.4.10.1 范范围围 

 以下各节介绍了全球统一制度标签的编制程序，包括： 

 (a) 分配标签要素； 

 (b) 印制符号； 

 (c) 印制危险象形图； 

 (d) 信号词； 

 (e) 危险说明； 

 (f)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g) 产品和供应商识别信息； 

 (h) 多种危险和信息的先后顺序； 

 (i) 表示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的安排； 

 (j) 特殊的标签安排。 

1.4.10.2 标标签签要要素素 

 关于每个危险种类的各个章节，均用表格详细列述了已分配给全球统一制度每个危险类别的

标签要素(符号、信号词、危险说明)。危险类别反映统一分类的标准。标签要素分配汇总表载于附件 1。
考虑到不同目标群体的信息需要而应做出的特殊安排，1.4.10.5.4 段作了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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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

下列危险符号是全球统一制度中应当使用的标准符号。除了将用于某些健康危害的新符号和

惊叹号之外，这些符号都是《联合国规章范本》使用的一套标准符号的组成部分。

火焰 火圈 爆炸的炸弹

腐蚀 气瓶 骷髅和交叉骨

惊叹号 环境 健康危害

1.4.10.4

1.4.10.4.1 象形图指一种图形构成，可包括一个符号加上其他图形要素，如边线、背景图样或颜色，用

于传达具体信息。

1.4.10.4.2 形状和颜色

1.4.10.4.2.1 全球统一制度使用的所有危险象形图，都应是设定在某一点的方块形状。

1.4.10.4.2.2 对于运输，应当使用《联合国规章范本》规定的象形图(在运输条例中通常称为标签)。《联合

国规章范本》规定了运输象形图的规格，包括颜色、符号、尺寸、反差底色、补充安全信息(如危险种类)
和一般格式等。运输象形图的规定尺寸至少为 100 mm × 100 mm，但非常小的容器和气瓶可以例外，使用

较小的象形图。运输使用的象形图，包括标签上半部的符号。《联合国规章范本》要求将运输象形图印刷

在有色差的背景上或附在容器上。以下例子是按照《联合国规章范本》制作的典型标签，用来标识易燃

液体危险：

《联合国规章范本》中易燃液体的象形图(符号：火焰：黑色或白色；底色：红色；

下角为数字 3；最小尺寸 100 mm × 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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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4.2.3 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象形图，不同于《联合国规章范本》的象形图，使用黑色符号和白色反

差底色，红色边框要足够宽，以便醒目。不过，如果此种象形图用在不出口的包装件的标签上，主管部

门也可给予供应商或雇主酌处权，让其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黑边。此外，对不属于《联合国规章范本》规

定范围内的包装件，主管部门也可允许在其他使用环境下使用《规章范本》的象形图。以下是全球统一

制度的一个象形图示例，用来标识皮肤刺激物。

皮肤刺激物象形图

1.4.10.4.3 编码

全球统一制度为运输以外的其他部门编制的象形图，以及识别每个象形图的唯一代码，载于

附件 3 第四节。象形图的代码仅供参照、索引使用。代码不是象形图的一部分，不应出现在标签上或第 2
节的安全数据单中。

1.4.10.4.4 在运输中使用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

在运输中，《联合国规章范本》未要求使用的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只能作为全球统一制度完整标签

(见 1.4.10.5.4.1)的一部分显示，而不得独立显示。

1.4.10.5

1.4.10.5.1 《联合国规章范本》所覆盖的包装件要求的信息

在出现《联合国规章范本》象形图的标签上，不应出现全球统一制度适用于同一危险的象形

图。危险货物运输不要求使用的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不应出现在货物集装箱、公路车辆或铁路货车/罐
车上。

1.4.10.5.2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要求的信息

(a) 信号词

信号词，指标签上用来表明危险的相对严重程度和提醒读者注意潜在危险的单词。全

球统一制度使用的信号词是“危险”和“警告”。“危险”主要用于较为严重的危险类

别(即主要用于危险类别 1 和 2)，而“警告”主要用于较轻的类别。在每个危险种类的

各章节中均有图表，详细列出已分配给全球统一制度每个危险类别的信号词。

(b) 危险说明

(一) 危险说明，指分配给一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短语，用来描述危险品的危险性质，

酌情包括危险程度。每个危险种类所在各章中的标签要素表，详细列出了已分配

给全球统一制度每个危险类别的危险说明；

(二) 危险说明和专用于识别每项说明的代码，列于附件 3 第 1 节。危险说明代码仅用

作参考。此种代码并非危险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于取代危险说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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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一) 防范说明，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用于说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

危险品或因对它存放或搬运不当而产生的不利效应建议采取的措施。全球统一制

度的标签应当包括适当的防备信息，但应由标签制作者或主管部门来选择提供哪

些防备信息。附件 3 载有可以使用的防范说明的例子，和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使用的防范象形图的例子； 

 (二) 防范说明和专用于识别每项说明的代码，列于附件 3 第 2 节。防范说明代码仅用

作参考。此种代码并非防范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于取代防范说明的文字。 

 (d) 产品标识符 

 (一) 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应使用产品标识符，而且标识符应与安全数据单上使用的

产品标识符一致。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属于《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规定

的范围，包装件上还应使用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二) 物质的标签应当包括物质的化学名称。对于混合物或合金，在急性毒性、皮肤腐

蚀或严重眼损伤、生殖细胞诱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皮肤或呼吸道致敏或特

异性靶器官毒性出现在标签上时，标签上应当包括可能引起这些危险的所有成分

或合金元素的化学名称。主管部门也可要求在标签上列出可能导致该混合物或合

金具备危险的所有成分或合金元素； 

 (三)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专供工作场所使用，主管部门可选择将酌处权交给供应

商，让其决定是将化学名称列入安全数据单，还是列在标签上； 

 (四) 主管部门有关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有关产品标识的规则。这就是说，在某

种成分通常被列在标签上的情况下，如果它符合主管部门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标

准，那就不必将它的名称列在标签上。 

 (e) 供应商识别信息 

  标签上应当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1.4.10.5.3 多种危险和危险信息的先后顺序 

 在物质或混合物具有不止一种全球统一制度所列的危险时，可适用以下安排。这并不妨碍适

用“目的、范围和适用”一章(第 1.1 章)所述积木原则。因此，如一种制度没有规定在标签上提供有关特

定危险的信息，这些安排的适用应作相应修改。 

1.4.10.5.3.1 符号安排的先后顺序 

 属于《联合国规章范本》规定范围的物质和混合物，物理危险符号的先后顺序应遵循《联合

国规章范本》的规则。在工作场所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可要求使用物理危险的所有符号。对于健康危

害，适用以下先后顺序原则： 

 (a) 如果有骷髅和交叉骨，则不应出现感叹号； 

 (b) 如果有腐蚀符号，则不应出现用以表示皮肤刺激或眼刺激的感叹号； 

 (c) 如果出现呼吸道致敏的健康危害符号，则不应出现用以表示皮肤过敏，或表示皮肤刺

激或眼刺激的感叹号。 

1.4.10.5.3.2 信号词分配的先后顺序 

 如果适用信号词“危险”，则不应出现信号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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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5.3.3 危险说明编排的先后顺序 

 所有选定的危险说明都应出现在标签上，除非本小节另有规定。主管部门可规定它们的出

现顺序。 

 然而，为了避免危险说明所传达信息明显重复或多余，可采用以下顺序规则： 

 (a)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410“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可省去说明

H400“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b)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411“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可省去说明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c)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412“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可省去说明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d)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314“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省去说明 H318“造成严重

眼损伤”。 

 主管部门可决定是要求采用以上顺序规则，还是由制造商/供货商自行决定。 

 附件 3 中的表 A3.1.2 包括了具体的危险说明组合。在标明组合危险说明的情况下，主管部门

可具体规定，标签上应出现组合的危险说明，还是相应的单独说明，或由制造商/供应商自行决定。 

1.4.10.5.4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的安排 

1.4.10.5.4.1 全球统一制度信息在标签上的位置 

 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象形图、信号词和危险说明在标签上应放在一起。主管部门可规定这些

信息的具体排列方式以及防备信息的展示布局，也可让供应商酌情处理。具体的指导和示例，载于具体

危险种类所在的各章节。 

 有人表示关注，应如何在不同的容器上显示各项标签要素。具体示例见附件 7。 

1.4.10.5.4.2 补充信息 

 主管部门对是否允许使用不违反 1.4.6.3 所述参数的补充信息拥有酌处权。主管部门可规定这

种信息在标签上的位置，也可让供应商酌定。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补充信息的放置不应妨碍全球统一制

度信息的识别。 

1.4.10.5.4.3 象形图外部的颜色使用 

 除了在象形图中使用外，颜色还可用于标签的其他区域，以达到标签的特殊要求，如将《粮农

组织标签指南》中的农药色带用于信号词和危险说明或用作它们的背景，或执行主管部门的其他规定。 

1.4.10.5.4.4 小型容器的标签 

 小型容器标签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 

 (a) 所有适用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内容均应尽可能显示在直接盛装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容

器上； 

 (b) 如果不可能将所有适用的标签内容都放在直接容器上，可根据全球统一制度中“标

签”的定义，采用其他办法，提供完整的危险信息。影响这一做法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 直接容器的形状或大小； 

 (二) 应当包含的标签要素数量，特别是当物质或混合物符合多个危险类别的分类标准时； 

 (三) 以一种以上正式语文显示标签要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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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防范说明和象形图 

 (一) 防范说明，指一个短语(和/或)象形图，用于说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因接触

危险品或因对它存放或搬运不当而产生的不利效应建议采取的措施。全球统一制

度的标签应当包括适当的防备信息，但应由标签制作者或主管部门来选择提供哪

些防备信息。附件 3 载有可以使用的防范说明的例子，和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使用的防范象形图的例子； 

 (二) 防范说明和专用于识别每项说明的代码，列于附件 3 第 2 节。防范说明代码仅用

作参考。此种代码并非防范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于取代防范说明的文字。 

 (d) 产品标识符 

 (一) 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应使用产品标识符，而且标识符应与安全数据单上使用的

产品标识符一致。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属于《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规定

的范围，包装件上还应使用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二) 物质的标签应当包括物质的化学名称。对于混合物或合金，在急性毒性、皮肤腐

蚀或严重眼损伤、生殖细胞诱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皮肤或呼吸道致敏或特

异性靶器官毒性出现在标签上时，标签上应当包括可能引起这些危险的所有成分

或合金元素的化学名称。主管部门也可要求在标签上列出可能导致该混合物或合

金具备危险的所有成分或合金元素； 

 (三)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专供工作场所使用，主管部门可选择将酌处权交给供应

商，让其决定是将化学名称列入安全数据单，还是列在标签上； 

 (四) 主管部门有关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有关产品标识的规则。这就是说，在某

种成分通常被列在标签上的情况下，如果它符合主管部门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标

准，那就不必将它的名称列在标签上。 

 (e) 供应商识别信息 

  标签上应当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1.4.10.5.3 多种危险和危险信息的先后顺序 

 在物质或混合物具有不止一种全球统一制度所列的危险时，可适用以下安排。这并不妨碍适

用“目的、范围和适用”一章(第 1.1 章)所述积木原则。因此，如一种制度没有规定在标签上提供有关特

定危险的信息，这些安排的适用应作相应修改。 

1.4.10.5.3.1 符号安排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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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5.3.3 危险说明编排的先后顺序 

 所有选定的危险说明都应出现在标签上，除非本小节另有规定。主管部门可规定它们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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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411“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可省去说明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c)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412“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可省去说明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d) 如果选定的说明是 H314“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可省去说明 H318“造成严重

眼损伤”。 

 主管部门可决定是要求采用以上顺序规则，还是由制造商/供货商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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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具体排列方式以及防备信息的展示布局，也可让供应商酌情处理。具体的指导和示例，载于具体

危险种类所在的各章节。 

 有人表示关注，应如何在不同的容器上显示各项标签要素。具体示例见附件 7。 

1.4.10.5.4.2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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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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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应当包含的标签要素数量，特别是当物质或混合物符合多个危险类别的分类标准时； 

 (三) 以一种以上正式语文显示标签要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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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危险物质或货物的数量很少，供应商有数据表明，主管部门也确定，不存在危害

人类健康和/或环境的可能性，则标签内容可以从直接容器上省去； 

 (d)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的数量低于某一数额，主管部门对某些危险类别或分类可允许在直

接容器上省略某些标签内容； 

 (e) 直接容器上的一些标签内容，可能需要在产品寿命的整个周期保留，例如为便于工人

或消费者继续使用。 

1.4.10.5.5 特殊标签安排 

 主管部门可允许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或只通过安全数据单公示有关致癌物、生殖毒性和

反复接触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某些危险信息(有关这些种类的相关临界值的详细情况，见具体各章)。 

 同样，对于金属和合金，在它们以块状、不能分散的形式供货时，主管部门可允许只通过安

全数据单公示危险信息。 

 当物质或混合物按对金属具有腐蚀性但对皮肤和/或眼无腐蚀性进行分类时，主管部门可做出

选择，将供消费者使用、包装完好的最终产品，允许在这类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上省略有关“金属腐蚀

性”的危险象形图。 

1.4.10.5.5.1 工作场所的标签 

 属于全球统一制度范围内的产品，在提供给工作场所的地点须贴有全球统一制度标签。在工

作场所，标签应一直保留在提供的容器上。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或标签要素，也应用在工作场所使用的

容器上。不过，主管部门可允许雇主使用替代手段，以不同的书面或展示格式向工人提供同样的信息，

如果此种格式更适合于工作场所而且与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能同样有效地公示信息。例如，标签信息可展

示在工作区而不是在单个容器上。 

 如果危险化学品从供应商的原装容器转入工作场所使用的容器或系统，或化学品在工作场所

生产但不用预定用于销售或供应的容器包装，通常需要使用替代手段向工人提供全球统一制度标签所载

信息。在工作场所生产的化学品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盛载或存储，例如，为进行试验或分析而收集的

小样品、带有阀门的管道系统、加工容器或反应容器、矿车、传送带系统，或独立的固体散装存储。采

用成批制造工艺过程时，可以使用一个混合容器盛载若干不同的混合物。 

 在许多情况下，例如由于容器尺寸的限制或不能接近加工容器，制作完整的全球统一制度标

签并将它附着在容器上是不切实际的。在工作场所的一些情况下，化学品可能需要从供货容器中移出，

这方面的例子有：用于实验室试验或分析的容器、存储容器、管道或工艺过程反应系统，或只是一位工

人需要在短时间内使用该化学品用的临时容器。倒出来准备马上使用的化学品，可标上产品标识符，并

请使用者直接参阅供应商的标签信息和安全数据单。 

 所有此类制度都应确保危险公示清楚明确。工人必须经过培训，了解工作场所使用的具体公

示方法。替代方法的例子包括：将产品标识符与全球统一制度符号和用于说明防备措施的其他象形图结

合使用；对于复杂系统，将工艺流程图与适当的安全数据单结合使用，以标明管道和容器中所装的化学

品；对于管道系统和加工设备，展示全球统一制度的符号、颜色和信号词；对于固定管道，使用永久性

布告；对于批料混合容器，将批料单或处方贴在它们上面；以及使用印上危险符号和产品标识符的管道

环箍。 

1.4.10.5.5.2 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产品标签 

 所有制度都应使用基于危险的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然而主管部门可批准使用提供基于伤

害可能性信息的消费品标签制度(基于风险的标签)。在后者情况下，主管部门应制定确定产品使用潜在接

触及风险的程序。基于这种方法的标签提供有关已确认风险的有针对性的信息，但可能不包括有关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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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效应的某些信息(例如反复接触后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些信息将出现在只基

于危险的标签上。对基于风险的标签办法，附件 5 载有总原则的一般性说明。 

1.4.10.5.5.3 触觉警告 

 如果使用触觉警告，技术规范应符合标准化组织标准 ISO 11683:1997“危险的触觉警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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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危险公示：安全数据单 

1.5.1 安全数据单在统一制度中的作用 

1.5.1.1 安全数据单应提供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信息，用于工作场所的化学品控制管理框架。雇

主和工人都将它作为有关危险的各种信息的来源，包括环境危害，并从中获得有关安全防备措施的建

议。这些信息是管理工作场所危险化学品的参考源。安全数据单同产品相联系，通常不能提供同产品可

能最终使用的任何特定工作场所相关的具体信息，但如果产品有专门的最终用途，安全数据单的信息也

可能有更大的工作场所针对性。因此，这些信息使雇主能够：(a) 针对具体的工作场所制定积极的工人保

护措施方案，包括培训；和(b) 考虑采取一切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 

1.5.1.2 此外，安全数据单也为全球统一制度中其他目标群体提供重要的信息源。所以某些信息要素

可供下述人员使用：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人员、急救人员(包括中毒急救中心)、从事专业使用农药的人员

和消费者。不过，这些对象还从各种其他来源获得另外的信息，如《联合国规章范本》和针对消费者的

包装插页，而且将继续这样做。因此，采用统一标签制度，不应影响针对工作场所用户的安全数据单的

主要用途。 

1.5.2 决定是否应当制作安全数据单的标准 

 凡以下物质和混合物，均应制作安全数据单：符合全球统一制度下物理危险、健康危害或环

境危害统一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所含成分达到致癌性、生殖毒性或靶器官毒性标准、浓度超过混

合物标准规定的安全数据单临界极限值(见 1.5.3.1)的所有混合物。未达到危险类别标准但含有一定浓度危

险成分的混合物(见 1.5.3.1)，主管部门也可要求提出安全数据单。 

1.5.3 关于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一般指导 

1.5.3.1 临临界界值值/浓浓度度极极限限值值 

1.5.3.1.1 应根据表 1.5.1 所示通用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提供安全数据单。 

表 1.5.1：每个健康和环境危害种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危险种类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急性毒性 ≥ 1.0% 
皮肤腐蚀/刺激 ≥ 1.0%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 1.0% 
呼吸道/皮肤致敏 ≥ 0.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1) ≥ 0.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2) ≥ 1.0% 
致癌性 ≥ 0.1% 
生殖毒性 ≥ 0.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 1.0%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 1.0% 
吸入危害(类别 1) ≥ 1.0% 
吸入危害(类别 2) ≥ 1.0% 
危害水生环境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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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危害统一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所含成分达到致癌性、生殖毒性或靶器官毒性标准、浓度超过混

合物标准规定的安全数据单临界极限值(见 1.5.3.1)的所有混合物。未达到危险类别标准但含有一定浓度危

险成分的混合物(见 1.5.3.1)，主管部门也可要求提出安全数据单。 

1.5.3 关于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一般指导 

1.5.3.1 临临界界值值/浓浓度度极极限限值值 

1.5.3.1.1 应根据表 1.5.1 所示通用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提供安全数据单。 

表 1.5.1：每个健康和环境危害种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危险种类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急性毒性 ≥ 1.0% 
皮肤腐蚀/刺激 ≥ 1.0%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 1.0% 
呼吸道/皮肤致敏 ≥ 0.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1) ≥ 0.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类别 2) ≥ 1.0% 
致癌性 ≥ 0.1% 
生殖毒性 ≥ 0.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 1.0%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 1.0% 
吸入危害(类别 1) ≥ 1.0% 
吸入危害(类别 2) ≥ 1.0% 
危害水生环境 ≥ 1.0% 

- 33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34 - 

1.5.3.1.2 在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见第 1.3 章)中指出，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掌握的危险数据可

能证明，基于其他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分类，比基于关于健康和环境危害种类的各章(第 3.2 章至第

3.10 章和第 4.1 章)所规定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分类更合理。在此种使用具体临界值分类时，也应

履行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义务。 

1.5.3.1.3 对混合物适用加和公式后可能无需作急性毒性或水生毒性分类，但其所含急性毒性或水生环

境毒性成分的浓度等于或大于 1%，有些主管部门可能要求为此种混合物编制安全数据单。1 

1.5.3.1.4 按照搭积木法，有些主管部门可能决定不对一个危险种类内的某些类别实行管理。在此种情

况下，没有义务编制安全数据单。 

1.5.3.1.5 一旦明确物质或混合物需要安全数据单，那么需要列入安全数据单的信息在所有情况下都应

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要求提供。 

1.5.3.2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格格式式 

1.5.3.2.1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使用下列 16 个标题按如下顺序提供： 

1. 标识 

2. 危险标识 

3. 组成/成分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7. 搬运和存储 

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考虑 

14. 运输信息 

15. 管理信息 

16. 其他信息 

1.5.3.3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内内容容 

1.5.3.3.1 安全数据单应清楚地说明用于识别危险的数据。在适用和可获得的情况下，表 1.5.2 中的最低

限度信息必须列在安全数据单的相关标题下。2 如果在某一小标题下没有适用的信息或不掌握具体信息，

须在安全数据单上明确说明。主管部门还可要求提供补充信息。编制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安全数据单，

指导意见见附件 4。 

 
1 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通常由按成分百分比(%)表示的浓度确定。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急性毒性(人类健康)，临界值以

急性毒性值表示。混合物的分类由根据成分的急性毒性值(见第 3.1 章)和浓度的相加计算确定。同样，急性水生毒性
分类可根据急性水生毒性值(见第 4.1 章)和在情况适合时腐蚀/刺激值将各种成分的浓度相加(见第 3.2 和第 3.3 章)来计
算。当浓度等于或大于 1%时，要考虑成分是否适用于公式。有些主管部门可能将这一临界值作为编制安全数据单的
义务的基础。 

2 “适用”是指信息适用于安全数据单所述的具体产品，而“可获得”是指供应商或编制安全数据单的其他实体所掌握
的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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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2 有些小标题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性或区域性信息，如“欧洲联盟委员会编号”和“职业接触极

限”。供应商或雇主应将适当的、与安全数据单所针对和产品所供应的国家或区域有关的信息，收列在此

类小标题下。 

1.5.3.3.3 根据海事组织或国家规定从事危险货物远洋或内陆散装货船或罐柜船只散货运输的海员和其

他运输工人，还需要进一步的安全和环境信息，解决他们的需要。附件四第 A4.3.14.7 段建议，当这类货

物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文书散装运输时，应列入基本的分类资料。此外，载运散装石油或燃油的船只，

根据《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的规定，装货前必须按照海事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关于

《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石油和燃油的材料安全数据单(MSDS)的建议(MSC.286(86))”，提供一份材

料安全数据单。因此，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安全数据单供海运和非海运使用，可酌情将 MSC.286(86)号决议

的补充规定收入统一标签制度的安全数据单中，用于海运《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所指的货物和海

运燃油。 

表 1.5.2：安全数据单的最低限度信息 

1. 物质或混合物和 
供应商的标识 

(a) 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 
(b) 其他标识手段； 
(c)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d)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包括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 
(e) 紧急电话号码。 

2. 危险标识 (a) 物质/混合物的全球统一制度分类和任何国家或区域信息； 
(b)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

符号图形或符号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 
(c) 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例如“粉尘爆炸危险”)，或全球统一制度

未涵盖的其他危险。 

3. 组成/成分信息 物质 
(a) 化学名称； 
(b) 普通名称、同物异名等； 
(c)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和其他特有标识符； 
(d) 本身已经分类并可导致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 
混合物 
在全球统一制度含义范围内具有危险性并且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

成分的化学名称和浓度或浓度范围。 
注注： 对于成分信息，主管部门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关于产品

标识的规则。 

4. 急救措施 (a) 说明必要的措施，按不同的接触途径细分，即吸入、皮肤和眼接触

及摄入； 
(b)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c) 必要时注明要立即就医及所需特殊治疗。 

5. 消防措施 (a) 适当(和不适当)的灭火介质； 
(b) 化学品引起的具体危险(如任何危险性燃烧产物的性质)； 
(c) 消防人员的特殊保护设备和防备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a) 人身防护、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b) 环境防备措施； 
(c) 抑制和清洁的方法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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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2 在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见第 1.3 章)中指出，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掌握的危险数据可

能证明，基于其他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分类，比基于关于健康和环境危害种类的各章(第 3.2 章至第

3.10 章和第 4.1 章)所规定的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分类更合理。在此种使用具体临界值分类时，也应

履行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义务。 

1.5.3.1.3 对混合物适用加和公式后可能无需作急性毒性或水生毒性分类，但其所含急性毒性或水生环

境毒性成分的浓度等于或大于 1%，有些主管部门可能要求为此种混合物编制安全数据单。1 

1.5.3.1.4 按照搭积木法，有些主管部门可能决定不对一个危险种类内的某些类别实行管理。在此种情

况下，没有义务编制安全数据单。 

1.5.3.1.5 一旦明确物质或混合物需要安全数据单，那么需要列入安全数据单的信息在所有情况下都应

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要求提供。 

1.5.3.2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格格式式 

1.5.3.2.1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使用下列 16 个标题按如下顺序提供： 

1. 标识 

2. 危险标识 

3. 组成/成分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7. 搬运和存储 

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考虑 

14. 运输信息 

15. 管理信息 

16. 其他信息 

1.5.3.3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内内容容 

1.5.3.3.1 安全数据单应清楚地说明用于识别危险的数据。在适用和可获得的情况下，表 1.5.2 中的最低

限度信息必须列在安全数据单的相关标题下。2 如果在某一小标题下没有适用的信息或不掌握具体信息，

须在安全数据单上明确说明。主管部门还可要求提供补充信息。编制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安全数据单，

指导意见见附件 4。 

 
1 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通常由按成分百分比(%)表示的浓度确定。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急性毒性(人类健康)，临界值以

急性毒性值表示。混合物的分类由根据成分的急性毒性值(见第 3.1 章)和浓度的相加计算确定。同样，急性水生毒性
分类可根据急性水生毒性值(见第 4.1 章)和在情况适合时腐蚀/刺激值将各种成分的浓度相加(见第 3.2 和第 3.3 章)来计
算。当浓度等于或大于 1%时，要考虑成分是否适用于公式。有些主管部门可能将这一临界值作为编制安全数据单的
义务的基础。 

2 “适用”是指信息适用于安全数据单所述的具体产品，而“可获得”是指供应商或编制安全数据单的其他实体所掌握
的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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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2 有些小标题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性或区域性信息，如“欧洲联盟委员会编号”和“职业接触极

限”。供应商或雇主应将适当的、与安全数据单所针对和产品所供应的国家或区域有关的信息，收列在此

类小标题下。 

1.5.3.3.3 根据海事组织或国家规定从事危险货物远洋或内陆散装货船或罐柜船只散货运输的海员和其

他运输工人，还需要进一步的安全和环境信息，解决他们的需要。附件四第 A4.3.14.7 段建议，当这类货

物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文书散装运输时，应列入基本的分类资料。此外，载运散装石油或燃油的船只，

根据《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的规定，装货前必须按照海事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关于

《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石油和燃油的材料安全数据单(MSDS)的建议(MSC.286(86))”，提供一份材

料安全数据单。因此，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安全数据单供海运和非海运使用，可酌情将 MSC.286(86)号决议

的补充规定收入统一标签制度的安全数据单中，用于海运《防止船舶污染公约》附件一所指的货物和海

运燃油。 

表 1.5.2：安全数据单的最低限度信息 

1. 物质或混合物和 
供应商的标识 

(a) 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 
(b) 其他标识手段； 
(c)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d)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包括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 
(e) 紧急电话号码。 

2. 危险标识 (a) 物质/混合物的全球统一制度分类和任何国家或区域信息； 
(b)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

符号图形或符号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 
(c) 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例如“粉尘爆炸危险”)，或全球统一制度

未涵盖的其他危险。 

3. 组成/成分信息 物质 
(a) 化学名称； 
(b) 普通名称、同物异名等； 
(c)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和其他特有标识符； 
(d) 本身已经分类并可导致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 
混合物 
在全球统一制度含义范围内具有危险性并且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

成分的化学名称和浓度或浓度范围。 
注注： 对于成分信息，主管部门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关于产品

标识的规则。 

4. 急救措施 (a) 说明必要的措施，按不同的接触途径细分，即吸入、皮肤和眼接触

及摄入； 
(b)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c) 必要时注明要立即就医及所需特殊治疗。 

5. 消防措施 (a) 适当(和不适当)的灭火介质； 
(b) 化学品引起的具体危险(如任何危险性燃烧产物的性质)； 
(c) 消防人员的特殊保护设备和防备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a) 人身防护、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b) 环境防备措施； 
(c) 抑制和清洁的方法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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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搬运和存放 (a) 安全搬运的防备措施； 
(b) 安全存储的条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8. 接触控制/ 
人身保护 

(a) 控制参数，如职业接触极限值或生物极限值； 
(b) 适当的工程控制； 
(c) 个人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物理状态； 
颜色； 
气味； 
熔点/凝固点； 
沸点或初始沸点及沸腾范围； 
易燃性； 
上下爆炸极限/易燃极限； 
闪点； 
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pH 值； 
运动黏度； 
可溶性； 
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值)； 
蒸气压； 
密度和/或相对密度； 
相对蒸气密度； 
颗粒特征。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a) 反应性； 
(b) 化学稳定性； 
(c)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d) 应避免的条件(如静电放电、冲击或振动)； 
(e) 不相容材料； 
(f) 危险的分解产物。 

11. 毒理学信息 简洁但完整、易懂地说明各种毒理学(健康)效应和可用来确定这些效应的

现有数据，其中包括： 
(a) 关于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吸入、摄入、皮肤和眼接触)； 
(b) 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点有关的症状； 
(c) 延迟和即时效应以及长期和短期接触引起的慢性效应； 
(d) 毒性的数值度量(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12. 生态信息 (a) 生态毒性(水生和陆生，如果有)； 
(b) 持久性和降解性； 
(c) 生物蓄积潜力； 
(d)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e) 其他有害效应。 

13. 处置考虑 废物残留的说明和残留物安全搬运和处置方法的信息，包括任何污染容器

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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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运输信息 (a) 联合国编号； 
(b)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c) 运输危险种类； 
(d) 包装类别(如果适用)； 
(e) 环境危害(例如：海洋污染物(是/否))； 
(f)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文书散装运输； 
(g) 在设施场地内或以外进行运输或传送时，用户需要了解或需要遵守

的特殊防备措施。 

15. 管理信息 具体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条例。 

16. 其他信息，包括关

于安全数据单编制

和修订的信息 

 

注注：安全数据单第 9 节所载的物理和化学特性，顺序可沿袭本表，但并非强制。主管部门可决定将安全数

据单第 9 节按某种方式排序，也可由安全数据单的编写人员视情况将各项特性重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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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搬运和存放 (a) 安全搬运的防备措施； 
(b) 安全存储的条件，包括任何不相容性。 

8. 接触控制/ 
人身保护 

(a) 控制参数，如职业接触极限值或生物极限值； 
(b) 适当的工程控制； 
(c) 个人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物理状态； 
颜色； 
气味； 
熔点/凝固点； 
沸点或初始沸点及沸腾范围； 
易燃性； 
上下爆炸极限/易燃极限； 
闪点； 
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pH 值； 
运动黏度； 
可溶性； 
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值)； 
蒸气压； 
密度和/或相对密度； 
相对蒸气密度； 
颗粒特征。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a) 反应性； 
(b) 化学稳定性； 
(c)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d) 应避免的条件(如静电放电、冲击或振动)； 
(e) 不相容材料； 
(f) 危险的分解产物。 

11. 毒理学信息 简洁但完整、易懂地说明各种毒理学(健康)效应和可用来确定这些效应的

现有数据，其中包括： 
(a) 关于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吸入、摄入、皮肤和眼接触)； 
(b) 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点有关的症状； 
(c) 延迟和即时效应以及长期和短期接触引起的慢性效应； 
(d) 毒性的数值度量(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12. 生态信息 (a) 生态毒性(水生和陆生，如果有)； 
(b) 持久性和降解性； 
(c) 生物蓄积潜力； 
(d)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e) 其他有害效应。 

13. 处置考虑 废物残留的说明和残留物安全搬运和处置方法的信息，包括任何污染容器

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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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运输信息 (a) 联合国编号； 
(b)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c) 运输危险种类； 
(d) 包装类别(如果适用)； 
(e) 环境危害(例如：海洋污染物(是/否))； 
(f)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文书散装运输； 
(g) 在设施场地内或以外进行运输或传送时，用户需要了解或需要遵守

的特殊防备措施。 

15. 管理信息 具体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境条例。 

16. 其他信息，包括关

于安全数据单编制

和修订的信息 

 

注注：安全数据单第 9 节所载的物理和化学特性，顺序可沿袭本表，但并非强制。主管部门可决定将安全数

据单第 9 节按某种方式排序，也可由安全数据单的编写人员视情况将各项特性重新排序。 

- 37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第 2 部分 

物理危险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第 2 部分 

物理危险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41 - 

第 2.1 章 

爆炸物 

2.1.1 定义和一般考虑 

2.1.1.1 定定义义 

 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是一种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本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而产生气体的温度、压力和速度之大，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烟火物质和混合物也属爆炸性物质或混

合物，即使它们不放出气体。 

 烟火物质或烟火混合物，是通过非爆炸、自持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的热、光、声、气体、烟

等效应或这些效应之组合的物质或混合物。 

 爆炸性物品，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项别，指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对某一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进行分类的结

果，涉及在特定配置下的该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 

 初级包装，指划给某一项别的配置的、用于在使用有关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之前予以

保存的最低包装水平。 

注注： 项别一般是为运输目的而划定的，可能须符合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制定的进一步包装规

格才能生效。 

2.1.1.2 范范围围 

2.1.1.2.1 除 2.1.1.2.2 的规定外，爆炸物类包括： 

 (a) 爆炸性物质和混合物； 

 (b) 爆炸性物品，但不包括下述装置：其中所含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由于其数量或特性，

在意外或偶然点燃或引爆后，不会由于迸射、发火、冒烟、发热或巨响而在装置之外

产生任何效应； 

 (c) 在上文(a)和(b)中未提及的为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2.1.1.2.2 下列物质和混合物被排除在爆炸物类之外： 

 (a) 硝酸铵乳胶、悬浮体或凝胶(ANEs)，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8 中将 ANEs
划为类别 2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或类别 2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的标准； 

 (b) 根据第 2.17 章所述标准，符合划为退敏爆炸物分类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 

 (c) 不是为了本身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并且符合以下条件的物质和混合物： 

  (一) 根据第 2.8 章所述标准是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或 

  (二) 根据第 2.15 章所述标准是有机过氧化物；或 

  (三)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所述筛选程序，被认为不具有爆炸性；或 

  (四)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太不敏感而不能列入本危险种类；或 

  (五)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6 的结果，被排除在《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1
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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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爆炸物 

2.1.1 定义和一般考虑 

2.1.1.1 定定义义 

 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是一种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本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而产生气体的温度、压力和速度之大，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烟火物质和混合物也属爆炸性物质或混

合物，即使它们不放出气体。 

 烟火物质或烟火混合物，是通过非爆炸、自持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的热、光、声、气体、烟

等效应或这些效应之组合的物质或混合物。 

 爆炸性物品，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项别，指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对某一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进行分类的结

果，涉及在特定配置下的该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 

 初级包装，指划给某一项别的配置的、用于在使用有关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之前予以

保存的最低包装水平。 

注注： 项别一般是为运输目的而划定的，可能须符合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制定的进一步包装规

格才能生效。 

2.1.1.2 范范围围 

2.1.1.2.1 除 2.1.1.2.2 的规定外，爆炸物类包括： 

 (a) 爆炸性物质和混合物； 

 (b) 爆炸性物品，但不包括下述装置：其中所含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由于其数量或特性，

在意外或偶然点燃或引爆后，不会由于迸射、发火、冒烟、发热或巨响而在装置之外

产生任何效应； 

 (c) 在上文(a)和(b)中未提及的为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2.1.1.2.2 下列物质和混合物被排除在爆炸物类之外： 

 (a) 硝酸铵乳胶、悬浮体或凝胶(ANEs)，应符合《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8 中将 ANEs
划为类别 2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或类别 2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的标准； 

 (b) 根据第 2.17 章所述标准，符合划为退敏爆炸物分类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 

 (c) 不是为了本身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并且符合以下条件的物质和混合物： 

  (一) 根据第 2.8 章所述标准是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或 

  (二) 根据第 2.15 章所述标准是有机过氧化物；或 

  (三)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所述筛选程序，被认为不具有爆炸性；或 

  (四)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太不敏感而不能列入本危险种类；或 

  (五)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6 的结果，被排除在《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1
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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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进行试验系列 2 需要大量材料，而这些材料在研发的初始阶段可能无法获得。对于研发阶

段的物质和混合物，如没有足够材料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为了进一步说明其

科学特性，可将之视为 C 型自反应性物质和混合物(见第 2.8 章)，前提是： 

(a) 该物质或混合物不是为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并且 

(b) 该物质或混合物的分解能小于 2000 J/g；并且 

(c) 《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3(a)和试验 3(b)的结果为“-”；并且 

(d) 《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2(b)的结果是在孔径为 6 毫米时“无爆炸”；并且 

(e)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F.3 中，每 10 g 物质或混合物造成的铅块膨胀小于 100 ml。 

2.1.1.2.3 对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危险货物一览表获得第 1 类以外的某类中的特定联合国编号的

爆炸性物品，适用以下规定。 

2.1.1.2.3.1 对于获得第 2、第 3、第 4 或第 5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划入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类别，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划入与运输分类相对应的类别，并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类之外，前提

是： 

(a) 它们在运输配置下；或 

(b) 运输分类不取决于特定配置；或 

(c) 它们正在使用中，见 2.1.1.3.4。 

2.1.1.2.3.2 对于获得第 9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划为子类别 2C 的爆炸物，前提是： 

(a) 它们在运输配置下；或 

(b) 运输分类不取决于特定配置；或 

(c) 它们正在使用中，见 2.1.1.3.4。 

注注 1：： 经主管部门批准，对于获得第 6 类 6.1 项或第 8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可划

入全球统一制度危险种类，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划入与运输分类相对应的类别，并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

类之外，前提是满足 2.1.1.2.3.1 所列条件(a)至(c)。 

注注 2：：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通常不会给物品划定包装类别，因此无法始终以此为依据，在相

应的全球统一制度危险种类中划定类别。在这些情况下，应考虑到全球统一制度对所含物质或混合物的

分类，采用专家判断来划定适当的类别。 

2.1.1.3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2.1.1.3.1 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进行分类的关系 

 全球统一制度将物质、混合物和物品划为爆炸物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根据《联合国规

章范本》作出的用于运输的分类。因此，关于其运输项别以及(如果有)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

得出的一些潜在试验结果的信息，都对全球统一制度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可根据先前试验和定性获

得的信息，依靠专家判断进行分类，则不需要试验数据。在适当的情况下，可采用从试验过的爆炸物类

推的办法，同时考虑到与试验过的配置相比，配置上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构成的危险。虽然运输项别是为

安全运输爆炸物而设计的，但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借鉴了这一分类，以确保在其他部门，特别是在供应

和使用环节作出适当的危险公示。在此过程中，会评价运输配置(比如特定的包装)对爆炸表现造成的任何

缓解效应，因为在运输以外的部门可能不会发生这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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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2 项别取决于配置 

 将物质和混合物划入爆炸物危险种类，依据是的该物质和混合物所固有的爆炸性。不过，划

入某个项别也取决于使用包装的配置，以及将此类物质和混合物形成物品的方式。当爆炸物在已划定项

别的配置下，比如在运输或储存状态中，该项别即是相关的分类等级，并可构成发放爆炸物许可证和采

取安全措施(如距离要求)的依据。另一方面，危险类别在安全搬运的问题上是相关的分类等级。 

2.1.1.3.3 类别的层级 

 类别 2 仅包含已划入某个项别的爆炸物，与《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1 类相对应。类别 2 内的

子类别根据爆炸物在初级包装中的危险表现或在适用情况下仅根据有关爆炸性物品的危险表现对爆炸物

进行分类。对于没有划定项别的爆炸物，则将之划入爆炸物危险种类的类别 1。这种分类可能是因为认为

该爆炸物太过危险而无法划入某个项别，也可能是因为该爆炸物(尚)未处于合适的配置中而无法将之划入

某个项别。因此，类别 1 中的爆炸物不一定比类别 2 中的爆炸物更具危险性。 

2.1.1.3.4 生命周期中的分类变化 

 划入哪一个项别取决于配置，因此爆炸物的分类可能会因重新配置而在其生命周期中发生变

化。在特定配置中被划定某个项别并因此被划入类别 2 中某一子类别的爆炸物，在脱离该配置后可能不再

保留原有的项别。如果在新的配置中被划定另一个项别，则可能需要将其划入类别 2中的另一个子类别，

如果未划定项别，则应将其划入类别 1。不过，使用爆炸物，即准备和有意使其发挥作用，包括从初级包

装中取出以使其发挥作用，或为准备发挥作用进行安装或部署，无需进行这种重新分类。 

2.1.1.3.5 排除在危险种类之外 

 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类之外，因为它们被认为不够

敏感，或者因为它们在特定配置下不构成重大爆炸危险。安全数据单是传达此类物质和混合物的爆炸性

以及此类物品的爆炸危险信息的适当手段 (见第 1.4 章)。 

2.1.2 分类标准 

2.1.2.1 根据下表，这一类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划为两个类别之一，对于类别 2，划入三个子类

别之一： 

表 2.1.1：爆炸物标准 

类别 子类别 标准 

1 

 以下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未划定项别，并且 

(一) 是为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或 
(二) 是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 的试验中显示结果为“+”的物质或混合

物 
或 
(b) 不在已划定项别的配置的初级包装内，a 除非它们是已划定项别的以下爆炸性物

品： 
(一) 没有初级包装；或 
(二) 在不减弱爆炸效应的初级包装中，同时还应考虑到中间包装材料、间距或临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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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进行试验系列 2 需要大量材料，而这些材料在研发的初始阶段可能无法获得。对于研发阶

段的物质和混合物，如没有足够材料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为了进一步说明其

科学特性，可将之视为 C 型自反应性物质和混合物(见第 2.8 章)，前提是： 

(a) 该物质或混合物不是为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并且 

(b) 该物质或混合物的分解能小于 2000 J/g；并且 

(c) 《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3(a)和试验 3(b)的结果为“-”；并且 

(d) 《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2(b)的结果是在孔径为 6 毫米时“无爆炸”；并且 

(e)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F.3 中，每 10 g 物质或混合物造成的铅块膨胀小于 100 ml。 

2.1.1.2.3 对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危险货物一览表获得第 1 类以外的某类中的特定联合国编号的

爆炸性物品，适用以下规定。 

2.1.1.2.3.1 对于获得第 2、第 3、第 4 或第 5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划入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类别，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划入与运输分类相对应的类别，并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类之外，前提

是： 

(a) 它们在运输配置下；或 

(b) 运输分类不取决于特定配置；或 

(c) 它们正在使用中，见 2.1.1.3.4。 

2.1.1.2.3.2 对于获得第 9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划为子类别 2C 的爆炸物，前提是： 

(a) 它们在运输配置下；或 

(b) 运输分类不取决于特定配置；或 

(c) 它们正在使用中，见 2.1.1.3.4。 

注注 1：： 经主管部门批准，对于获得第 6 类 6.1 项或第 8 类中某个特定联合国编号的爆炸性物品，可划

入全球统一制度危险种类，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划入与运输分类相对应的类别，并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

类之外，前提是满足 2.1.1.2.3.1 所列条件(a)至(c)。 

注注 2：：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通常不会给物品划定包装类别，因此无法始终以此为依据，在相

应的全球统一制度危险种类中划定类别。在这些情况下，应考虑到全球统一制度对所含物质或混合物的

分类，采用专家判断来划定适当的类别。 

2.1.1.3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2.1.1.3.1 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进行分类的关系 

 全球统一制度将物质、混合物和物品划为爆炸物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根据《联合国规

章范本》作出的用于运输的分类。因此，关于其运输项别以及(如果有)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

得出的一些潜在试验结果的信息，都对全球统一制度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可根据先前试验和定性获

得的信息，依靠专家判断进行分类，则不需要试验数据。在适当的情况下，可采用从试验过的爆炸物类

推的办法，同时考虑到与试验过的配置相比，配置上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构成的危险。虽然运输项别是为

安全运输爆炸物而设计的，但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借鉴了这一分类，以确保在其他部门，特别是在供应

和使用环节作出适当的危险公示。在此过程中，会评价运输配置(比如特定的包装)对爆炸表现造成的任何

缓解效应，因为在运输以外的部门可能不会发生这些效应。 

 

- 43 - 

2.1.1.3.2 项别取决于配置 

 将物质和混合物划入爆炸物危险种类，依据是的该物质和混合物所固有的爆炸性。不过，划

入某个项别也取决于使用包装的配置，以及将此类物质和混合物形成物品的方式。当爆炸物在已划定项

别的配置下，比如在运输或储存状态中，该项别即是相关的分类等级，并可构成发放爆炸物许可证和采

取安全措施(如距离要求)的依据。另一方面，危险类别在安全搬运的问题上是相关的分类等级。 

2.1.1.3.3 类别的层级 

 类别 2 仅包含已划入某个项别的爆炸物，与《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1 类相对应。类别 2 内的

子类别根据爆炸物在初级包装中的危险表现或在适用情况下仅根据有关爆炸性物品的危险表现对爆炸物

进行分类。对于没有划定项别的爆炸物，则将之划入爆炸物危险种类的类别 1。这种分类可能是因为认为

该爆炸物太过危险而无法划入某个项别，也可能是因为该爆炸物(尚)未处于合适的配置中而无法将之划入

某个项别。因此，类别 1 中的爆炸物不一定比类别 2 中的爆炸物更具危险性。 

2.1.1.3.4 生命周期中的分类变化 

 划入哪一个项别取决于配置，因此爆炸物的分类可能会因重新配置而在其生命周期中发生变

化。在特定配置中被划定某个项别并因此被划入类别 2 中某一子类别的爆炸物，在脱离该配置后可能不再

保留原有的项别。如果在新的配置中被划定另一个项别，则可能需要将其划入类别 2中的另一个子类别，

如果未划定项别，则应将其划入类别 1。不过，使用爆炸物，即准备和有意使其发挥作用，包括从初级包

装中取出以使其发挥作用，或为准备发挥作用进行安装或部署，无需进行这种重新分类。 

2.1.1.3.5 排除在危险种类之外 

 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被排除在爆炸物危险种类之外，因为它们被认为不够

敏感，或者因为它们在特定配置下不构成重大爆炸危险。安全数据单是传达此类物质和混合物的爆炸性

以及此类物品的爆炸危险信息的适当手段 (见第 1.4 章)。 

2.1.2 分类标准 

2.1.2.1 根据下表，这一类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划为两个类别之一，对于类别 2，划入三个子类

别之一： 

表 2.1.1：爆炸物标准 

类别 子类别 标准 

1 

 以下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未划定项别，并且 

(一) 是为产生爆炸或烟火效应而制造的；或 
(二) 是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 的试验中显示结果为“+”的物质或混合

物 
或 
(b) 不在已划定项别的配置的初级包装内，a 除非它们是已划定项别的以下爆炸性物

品： 
(一) 没有初级包装；或 
(二) 在不减弱爆炸效应的初级包装中，同时还应考虑到中间包装材料、间距或临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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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A 
已划入以下项别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1.1、1.2、1.3、1.5 或 1.6 项；或 
(b) 1.4 项，并且不符合子类别 2B 或 2C 的标准。b 

2B 

已划入 1.4 项和 S 以外的其他配装组、并且符合以下条件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

品： 
(a) 正常发挥作用时不引爆、不碎裂；并且 
(b)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实验 6(a)或 6(b)中未显示高度危险事件 c；并且 
(c) 除了初级包装可能提供的减爆设计外，不需要减爆设计来减轻高度危险事件。c 

2C 

已划入 1.4 项配装组 S、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正常发挥作用时不起爆、不碎裂；并且 
(b)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6(a)或 6(b)中未显示高度危险事件，c 或者在未取得这

些试验结果的情况下，未显示试验 6(d)的类似结果；并且 
(c) 除了初级包装可能提供的减爆设计外，不需要减爆设计以减轻高度危险事件 c。 

a 从初级包装中取出以供使用的类别 2 爆炸物仍划为类别 2，见 2.1.1.3.4。 
b 1.4 项的爆炸物即使符合子类别 2B 或 2C 的技术标准，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数据或其他考虑因素将

其划为子类别 2A。 
c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在进行试验 6(a)或 6(b)时，高度危险事件通过以下方式显示： 

(一) 验证板形状发生重大变化，如穿孔、凿痕、明显凹损或弯曲；或 
(二) 大部分封闭材料瞬间四散。 

2.1.2.2 各项别如下所示： 

(a) 1.1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整体爆炸是指几乎瞬间影响到几

乎全部存在数量的爆炸)； 

(b) 1.2 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c) 1.3 项：有起火危险以及轻微爆炸危险或轻微迸射危险，或同时兼有这两种危险，

但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一) 这些物质、混合物和物品的燃烧产生相当大的辐射热；或 

(二) 它们相继燃烧，产生轻微爆炸或迸射效应或两种效应兼而有之； 

(d) 1.4 项：不具备重大危险性的物质和物品：在点燃或引爆时仅具有较小危险的物

质、混合物和物品。其效应主要限于包装件的范围，预计不会射出的体积较大或

射程较远的碎片。外部火烧不会引起包装件几乎全部内装物的瞬间爆炸； 

(e) 1.4 项配装组 S：物质、混合物和物品的包装或设计使得因意外发挥作用引起的任

何危险效应限制在包装件内，除非包装件因火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爆炸效

应或迸射效应都局限在不会显著妨碍在包装件附近进行救火或其他急救工作的程

度内。 

(f) 1.5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的物质或混合物：这些物质和混合物有整体

爆炸危险，但非常不敏感以致在正常情况下引爆或由燃烧转为爆轰的可能性非常

小。如果数量很大，由燃烧转为爆轰的可能性加大。 

(g) 1.6 项：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极其不敏感的物品：这些物品主要含极其不敏感的物

质或混合物，而且意外引爆或传播的概率微乎其微。1.6 项物品的危险仅限于单

一物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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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1：： 出于一些监管目的，还可将这些项别进一步细分为配装组，指明视为与之相容的爆炸物的类型 
(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1 章，2.1.2 节)。 

注注 2：： 虽然 1.4 项配装组 S 本身不是一个项别，但根据其他标准，此分类对应于一个单独的项别。 

注注 3：： 对于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试验应该使用所提供形态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

为了供应或运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形态将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态，而且据认为这种形

态很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表现，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态进行试验。 

2.1.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 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2：爆炸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2 

子类别 不适用 2A 2B 2C 

符号 a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惊叹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爆炸物 爆炸物 起火或迸射危险 起火或迸射危险 

补充危险说明 非常敏感 b 

或或 
可能敏感 c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对于 1.4、1.5 和 1.6 项，运输标签上不会出现任何符号。 

b 另行用于经《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3 或 4 确定对引爆敏感的爆炸物。也可用于对其他刺激(比如静电放电)敏感的

爆炸物。 

c 另行用于没有足够信息说明对引爆敏感程度的爆炸物。 

注注：： 2.1.1.2.2 (c) (五) 所排除的物质和混合物仍具有爆炸性。应将这些自身具有爆炸性的特性告知用

户，因在搬运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性，特别是如果将该物质或混合物从容器中取出，或进行重新包装，以

及在储存等情况下。因此，物质或混合物的爆炸性应根据表 1.5.2，在安全数据单的第 2.3 小节(不导致分类的

其他危险)和第 9 节(物理和化学特性)或第 10 节(稳定性和反应性)中，并根据情况在安全数据单的其他部分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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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A 
已划入以下项别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1.1、1.2、1.3、1.5 或 1.6 项；或 
(b) 1.4 项，并且不符合子类别 2B 或 2C 的标准。b 

2B 

已划入 1.4 项和 S 以外的其他配装组、并且符合以下条件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

品： 
(a) 正常发挥作用时不引爆、不碎裂；并且 
(b)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实验 6(a)或 6(b)中未显示高度危险事件 c；并且 
(c) 除了初级包装可能提供的减爆设计外，不需要减爆设计来减轻高度危险事件。c 

2C 

已划入 1.4 项配装组 S、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爆炸性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a) 正常发挥作用时不起爆、不碎裂；并且 
(b) 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 6(a)或 6(b)中未显示高度危险事件，c 或者在未取得这

些试验结果的情况下，未显示试验 6(d)的类似结果；并且 
(c) 除了初级包装可能提供的减爆设计外，不需要减爆设计以减轻高度危险事件 c。 

a 从初级包装中取出以供使用的类别 2 爆炸物仍划为类别 2，见 2.1.1.3.4。 
b 1.4 项的爆炸物即使符合子类别 2B 或 2C 的技术标准，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数据或其他考虑因素将

其划为子类别 2A。 
c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在进行试验 6(a)或 6(b)时，高度危险事件通过以下方式显示： 

(一) 验证板形状发生重大变化，如穿孔、凿痕、明显凹损或弯曲；或 
(二) 大部分封闭材料瞬间四散。 

2.1.2.2 各项别如下所示： 

(a) 1.1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整体爆炸是指几乎瞬间影响到几

乎全部存在数量的爆炸)； 

(b) 1.2 项：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c) 1.3 项：有起火危险以及轻微爆炸危险或轻微迸射危险，或同时兼有这两种危险，

但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混合物和物品： 

(一) 这些物质、混合物和物品的燃烧产生相当大的辐射热；或 

(二) 它们相继燃烧，产生轻微爆炸或迸射效应或两种效应兼而有之； 

(d) 1.4 项：不具备重大危险性的物质和物品：在点燃或引爆时仅具有较小危险的物

质、混合物和物品。其效应主要限于包装件的范围，预计不会射出的体积较大或

射程较远的碎片。外部火烧不会引起包装件几乎全部内装物的瞬间爆炸； 

(e) 1.4 项配装组 S：物质、混合物和物品的包装或设计使得因意外发挥作用引起的任

何危险效应限制在包装件内，除非包装件因火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爆炸效

应或迸射效应都局限在不会显著妨碍在包装件附近进行救火或其他急救工作的程

度内。 

(f) 1.5 项：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的物质或混合物：这些物质和混合物有整体

爆炸危险，但非常不敏感以致在正常情况下引爆或由燃烧转为爆轰的可能性非常

小。如果数量很大，由燃烧转为爆轰的可能性加大。 

(g) 1.6 项：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极其不敏感的物品：这些物品主要含极其不敏感的物

质或混合物，而且意外引爆或传播的概率微乎其微。1.6 项物品的危险仅限于单

一物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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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1：： 出于一些监管目的，还可将这些项别进一步细分为配装组，指明视为与之相容的爆炸物的类型 
(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1 章，2.1.2 节)。 

注注 2：： 虽然 1.4 项配装组 S 本身不是一个项别，但根据其他标准，此分类对应于一个单独的项别。 

注注 3：： 对于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试验应该使用所提供形态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

为了供应或运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形态将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态，而且据认为这种形

态很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表现，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态进行试验。 

2.1.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 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2：爆炸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2 

子类别 不适用 2A 2B 2C 

符号 a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惊叹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爆炸物 爆炸物 起火或迸射危险 起火或迸射危险 

补充危险说明 非常敏感 b 

或或 
可能敏感 c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对于 1.4、1.5 和 1.6 项，运输标签上不会出现任何符号。 

b 另行用于经《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3 或 4 确定对引爆敏感的爆炸物。也可用于对其他刺激(比如静电放电)敏感的

爆炸物。 

c 另行用于没有足够信息说明对引爆敏感程度的爆炸物。 

注注：： 2.1.1.2.2 (c) (五) 所排除的物质和混合物仍具有爆炸性。应将这些自身具有爆炸性的特性告知用

户，因在搬运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性，特别是如果将该物质或混合物从容器中取出，或进行重新包装，以

及在储存等情况下。因此，物质或混合物的爆炸性应根据表 1.5.2，在安全数据单的第 2.3 小节(不导致分类的

其他危险)和第 9 节(物理和化学特性)或第 10 节(稳定性和反应性)中，并根据情况在安全数据单的其他部分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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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

议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关关于于爆爆炸炸物物类类别别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a)123 

不属于爆炸物危害种类

爆炸性物质、混合物或物品1

它是否已根据《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一部分划入某个项别？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它是否在已划定项别

的初级包装中？2

它是否是被定义排除在外的

爆炸性物品？(见2.1.1.2.1(b))

它是否是已划定项别、
且符合以下条件的爆炸性物品：

(一) 其初级包装不减弱爆炸效应，

或(二) 没有初级包装？

它是为产生爆炸或烟火

效应而制造的吗？

它是在试验系列2中显示结果为

   的物质或混合物吗？3
它是根据试验系列6 的
结果被排除在外吗？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类别2
爆炸物

接判定

逻辑2.1(b)

是

类别1

危险

  

 
1 ANEs、退敏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和自反应物质及混合物被划入其他危险种类，见 2.1.1.2.2。 
2 除非是供使用，见 2.1.1.3.4。 
3 可采用筛选程序来避免试验，见 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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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于于爆爆炸炸物物子子类类别别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b)4 

类别2爆炸物

它是否已划入1.4项？

是

否

否

它在正常发挥作用时是否起爆或碎裂？

它在试验6(a)或6(b)中是否

会显示高度危险事件？4

(见2.1.2.1， 表2.1.1注c)

除初级包装提供的减爆设计外，是否有

其他减爆设计减轻高度危险事件？

它是否划入配装组S？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子类别2A

危险

子类别2B

警告

子类别2C

警告

 

  

 
4 在试验 6(a)或 6(b)无结果的情况下，试验 6(d)的结果可用于评估是否存在高度危险事件，见 2.1.2.1。如果配置包括可

能减轻高度危险事件的减爆设计，比如爆炸性物品的间距或特定方向，则可划入子类别 2A，无需评估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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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判定逻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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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试验 6(a)或 6(b)无结果的情况下，试验 6(d)的结果可用于评估是否存在高度危险事件，见 2.1.2.1。如果配置包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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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爆爆炸炸危危险险等等级级说说明明 

子类别 爆炸危险等级 

2A 
子类别 2A 代表高度爆炸危险。这一子类别的爆炸物有可能造成物体完

全被毁，并对人员造成致命或非常严重的伤害。 

2B 
子类别 2B 代表中等爆炸危险。这一子类别的爆炸物有可能对物体造成

严重破坏，并对人员造成严重伤害。伤害可能会导致永久损伤。 

2C 
子类别 2C 代表低度爆炸危险。这一子类别的爆炸物有可能对物体造成

轻度破坏，并对人员造成中度伤害。伤害通常而言不会导致永久损伤。 

2.1.4.3 爆爆炸炸物物分分类类原原则则 

2.1.4.3.1 通过试验将爆炸物划入项别 

2.1.4.3.1.1 根据对特定配置的试验，爆炸物被划入不同的项别，试验量化了爆炸、迸射和起火级别。

形成某一配置能针对外界刺激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使敏感度和危险大小固定下来，从而使爆炸物能

够被划入某个项别。因此，项别描述了特定配置下的爆炸表现。此类描述反映了包装和物品的减爆设计，

这些设计可包括保持间距或将爆炸性物品朝特定方向放置，以减轻爆炸效应。配置还要遵守《联合国规

章范本》规定的设计和包装要求。 

2.1.4.3.1.2 尽管项别在已划定项别的配置之外无效，但在这些配置被改变后仍可根据项别在存储和搬

运方面采取监管措施。这么做的前提通常是采取额外安全措施，比如总量限制和保护性建筑设计，以便

对改变后的配置负责。 

2.1.4.3.2 根据类推法将爆炸物划入项别 

 虽然划定项别或子类别的依据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进行的试验，但在适当的

情况下，根据对试验过的爆炸物的类推，可在不进行试验的情况下对类似的爆炸物配置进行分类。类推法

的使用应考虑到与试验过的配置相比，配置上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构成的危险，并根据爆炸物的数量、包装

和设计严格受限。 

2.1.4.3.3 将爆炸物划入子类别 

2.1.4.3.3.1 划入类别 2中各子类别以有关项别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以更好地反映初级包装中爆炸物的危

险，初级包装在使用前应一直保留。初级包装是原始试验配置的全部或部分。它通常指直接的容器或最

里面的包装层，可能包括减轻危险效应的减爆设计。不过，只有柔软的内包装，如薄壁塑料袋或其他减

弱爆炸效应的作用可忽略不计的不结实材料，不应被视为初级包装。爆炸物从其初级包装中取出时，可

能会有更大的敏感性或爆炸、迸射或起火危险。因此，一般来说，在搬运爆炸物时，在使用前保留初级

包装并限制已拆掉包装的爆炸物的数量是重要的安全措施。在安装或部署爆炸物、之后在未引爆的情况

下将其移除不用时，应将其重新置入初级包装中或相同的初级包装中。 

2.1.4.3.3.2 供应的多个爆炸性物品有时可能直接相互接触，没有任何中间包装材料、间距或临界方向。

如果所有适用的分类评估都是在这一配置中进行的，则可以丢弃这些爆炸物的初级包装，而不会影响分

类。 

2.1.4.3.3.3 有时，供应的爆炸性物品较大，没有任何包装，比如装在托架等搬运装备中。在这些情况

下，可能没有初级包装，也就是说，分类是就物品本身而论的。不影响分类的搬运设备可以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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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4 无法划入某个项别的情况下的爆炸物分类 

2.1.4.3.4.1 处于制造加工和其他未完成阶段的爆炸物在为运输进行配置之前不能划入某个项别，因此

划入类别 1。同样，在为了使用以外的其他目的将划入类别 2 的爆炸物从其初级包装中取出后，将其重新

划入类别 1 (除非其初级包装可以丢弃，见 2.1.4.3.3)。 

2.1.4.3.4.2 无包装爆炸物的敏感度和危险严重程度取决于与所用方法有关的非固有参数，包括数量、

深度、封闭、引爆刺激、组成、物理状态(如颗粒大小)等。因此，类别 1 爆炸物构成的危险差别很大，在

它们经过某一过程时也可能发生动态变化。由于这些原因，类别 1 的危险公示无法就爆炸表现提供任何细

节。在这些情况下，应采用过程危险分析和风险管理原则，以根据最佳实践和适用规章识别和管理各种

过程的风险。 

2.1.4.3.5 与未通过试验系列 3 或 4 的爆炸物有关的安全 

 类别 1 还包括在其相应配置下未通过试验系列 3 或试验系列 4 的爆炸物，对运输过程中遇到

的刺激具有不可接受的敏感度。这些试验的阈值可能并不代表爆炸物加工和制造过程中遇到的能量级。

此外，这些试验不包括可能遇到的所有类型的刺激，比如静电释放。因此，为了安全加工和搬运，可能

需要对手头爆炸物的特性进行额外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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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爆爆炸炸危危险险等等级级说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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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有更大的敏感性或爆炸、迸射或起火危险。因此，一般来说，在搬运爆炸物时，在使用前保留初级

包装并限制已拆掉包装的爆炸物的数量是重要的安全措施。在安装或部署爆炸物、之后在未引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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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4 无法划入某个项别的情况下的爆炸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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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易燃气体 

2.2.1 定义 

2.2.1.1 易燃气体，是在 20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有易燃范围的气体。 

2.2.1.2 发火气体，是在等于或低于 54ºC 时在空气中可能自燃的易燃气体。 

2.2.1.3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是在即使没有空气或氧气的条件下也能起爆炸反应的易燃气体。 

2.2.2 分类标准 

2.2.2.1 易燃气体可根据下表划为类别 1A、类别 1B 或类别 2。发火和/或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

一律划为类别 1A： 

表 2.2.1：易燃气体分类标准 

类别 标准 

1A 

易燃气体 

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 13%时可点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后可燃范围至少为 12 个百分点 

除非数据表明气体符合类别 1B 的标准。 

发火气体 在温度低于等于 54 °C 时会在空气中自燃的易燃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

的气体 

A 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 

B 在温度高于 20°C 和/或压力大于 101.3 kPa 时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

体 

1B 易燃气体 

符合类别 1A 的易燃性标准，但既非发火亦非化学性质不稳定且至少具

下列情形之一的气体： 

(a) 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 6%；或 

(b) 基本燃烧速率小于 10 cm/s； 

2 易燃气体 
类别 1A 或类别 1B 以外，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混合

时有某个易燃范围的气体 

注注 1： 有些管理制度将氨气和甲基溴视为特例。 

注注 2： 气雾剂不应被分类为易燃气体。见第 2.3 章。 

注注 3： 在没有数据可确定应划为类别 1B 时，符合类别 1A 标准的易燃气体默认划为类别 1A。 

注注 4：： 发火气体自燃不一定立即发生，有可能延时发生。 

注注 5：： 在不掌握易燃气体混合物发火性数据的情况下，如所含发火性成分(按体积)超过 1%，则应将

其划为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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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易燃气体 

2.2.1 定义 

2.2.1.1 易燃气体，是在 20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有易燃范围的气体。 

2.2.1.2 发火气体，是在等于或低于 54ºC 时在空气中可能自燃的易燃气体。 

2.2.1.3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是在即使没有空气或氧气的条件下也能起爆炸反应的易燃气体。 

2.2.2 分类标准 

2.2.2.1 易燃气体可根据下表划为类别 1A、类别 1B 或类别 2。发火和/或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

一律划为类别 1A： 

表 2.2.1：易燃气体分类标准 

类别 标准 

1A 

易燃气体 

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 13%时可点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后可燃范围至少为 12 个百分点 

除非数据表明气体符合类别 1B 的标准。 

发火气体 在温度低于等于 54 °C 时会在空气中自燃的易燃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

的气体 

A 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体 

B 在温度高于 20°C 和/或压力大于 101.3 kPa 时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易燃气

体 

1B 易燃气体 

符合类别 1A 的易燃性标准，但既非发火亦非化学性质不稳定且至少具

下列情形之一的气体： 

(a) 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 6%；或 

(b) 基本燃烧速率小于 10 cm/s； 

2 易燃气体 
类别 1A 或类别 1B 以外，在 20°C 和 101.3 kPa 标准压力下与空气混合

时有某个易燃范围的气体 

注注 1： 有些管理制度将氨气和甲基溴视为特例。 

注注 2： 气雾剂不应被分类为易燃气体。见第 2.3 章。 

注注 3： 在没有数据可确定应划为类别 1B 时，符合类别 1A 标准的易燃气体默认划为类别 1A。 

注注 4：： 发火气体自燃不一定立即发生，有可能延时发生。 

注注 5：： 在不掌握易燃气体混合物发火性数据的情况下，如所含发火性成分(按体积)超过 1%，则应将

其划为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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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危险公示 

2.2.3.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和

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2.2：易燃气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A 符合发火气体或不稳定气体 A/B 标准 

划为类别 1A 的气体 

类别 1B 类别 2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类别 A 类别 B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极易燃气体 极易燃气体。 

曝露在空气 
中可自燃 

极易燃气体。 

即使在没有空气

的条件下仍可能

发生爆炸反应 

极易燃气体。 

在高压和/或高温

条件下，即使没

有空气仍可能发

生爆炸反应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 

2.2.3.2 如某易燃气体或气体混合物被划为发火气体和/或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则应按照附件 4 的规

定将所有相关分类情况示于安全数据单，并将相关危险公示要素加入标签。 

2.2.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2.4.1 易易燃燃气气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划定易燃气体的类别，需要相关气体在空气中的燃烧性能和化学不稳定性的数据。如划为类

别 1B，还需要关于其易燃性下限或基本燃烧速率的数据。分类根据判定逻辑 2.2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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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2 
1 

不划为易燃气体

物质/混合物是气体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具有某个易燃范围？

是

低于等于54°C时是否自燃？1

是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否

是

否

在温度高于20°C和/或压力大于101.3 kPa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是

类别1A
发火气体 

危险

否

在20°C和101.3 kPa 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是

类别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A

危险否

否

类别1A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A

危险

类别1A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B

危险

 
(接下页) 

  

 
1 在不掌握易燃气体混合物发火性数据的情况下，如所含发火性成分(按体积)超过 1%，则应将其划为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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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危险公示 

2.2.3.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和

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2.2：易燃气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A 符合发火气体或不稳定气体 A/B 标准 

划为类别 1A 的气体 

类别 1B 类别 2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类别 A 类别 B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极易燃气体 极易燃气体。 

曝露在空气 
中可自燃 

极易燃气体。 

即使在没有空气

的条件下仍可能

发生爆炸反应 

极易燃气体。 

在高压和/或高温

条件下，即使没

有空气仍可能发

生爆炸反应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 

2.2.3.2 如某易燃气体或气体混合物被划为发火气体和/或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则应按照附件 4 的规

定将所有相关分类情况示于安全数据单，并将相关危险公示要素加入标签。 

2.2.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2.4.1 易易燃燃气气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划定易燃气体的类别，需要相关气体在空气中的燃烧性能和化学不稳定性的数据。如划为类

别 1B，还需要关于其易燃性下限或基本燃烧速率的数据。分类根据判定逻辑 2.2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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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2 
1 

不划为易燃气体

物质/混合物是气体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具有某个易燃范围？

是

低于等于54°C时是否自燃？1

是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否

是

否

在温度高于20°C和/或压力大于101.3 kPa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是

类别1A
发火气体 

危险

否

在20°C和101.3 kPa 标准压力下，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是

类别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A

危险否

否

类别1A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A

危险

类别1A
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

不稳定气体B

危险

 
(接下页) 

  

 
1 在不掌握易燃气体混合物发火性数据的情况下，如所含发火性成分(按体积)超过 1%，则应将其划为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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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2
无符号

警告

否

在温度高于20°C和/或压力大于101.3 kPa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否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该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13%时 
是否可点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可燃范围是否 
至少为12个百分点？

是

该气体是否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6%
和/或基本燃烧速率小于10 cm/s?

否或不明

是

是

类别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B

危险

否

类别1B

危险

类别1A

危险

 

 
2.2.4.2 指指导导 

2.2.4.2.1 应根据标准化组织采用的方法(见 ISO 10156:2017“气体和气体混合物－通过测定潜在燃烧性

和氧化能力选择汽缸阀口”，如果对类别 1B 使用基本燃烧速率，见 ISO 817:2014“制冷剂，名称和安全性

分类，附件 C：易燃气体燃烧速率试验方法”)，通过试验或计算确定易燃性。如使用这些方法掌握的数

据不够，也可使用主管部门认可的类似方法进行试验。 

2.2.4.2.2 应根据 IEC 60079-20-1 ed1.0 (2010-01)“爆炸性环境－第 20-1 部分：气体和蒸气分类的材料

特性－试验方法和数据”，或根据 DIN 51794“确定石油产品的自燃温度”，在 54°C 下确定发火性。 

2.2.4.2.3 如生产或装卸经验显示，某物质在 54°C 或更低温度下与空气接触不会自燃，则无需适用发火

气体的分类程序。未经发火性试验且发火性成分含量超过百分之一的易燃气体混合物，应划为发火气

体。在评估是否有必要将发火性成分含量为百分之一或低于百分之一的易燃气体划入此类时，应使用专

家对发火性气体及其混合物特性以及对物理危险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仅在专家判断显示需要额外数

据以支持分类程序时，才需要考虑进行试验。 

2.2.4.2.4 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所述方法确定化学不稳定性。。如根据 ISO 10156:2017 所

作的计算显示气体混合物不易燃，则无需为分类目的作确定化学不稳定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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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实例：根据 ISO 10156:2017, 通过计算对易燃气体混合物进行分类 

公式 


n

i ci

i

T
%V  

式中： 
Vi %  = 当量易燃气体含量 
Tci  = 易燃气体在氮气中可保持混合气体在空气中仍不可燃的最大浓度 
i  = 混合气体中的第一种气体 
n  = 混合气体中的第 n 种气体 
Ki  = 惰性气体对氮气的当量因子 

 当气体混合物含有氮气之外的惰性稀释气体时，使用惰性气体的当量因子(Ki)将该惰性稀释

气体体积调整为氮气的当量体积。 

判据： 

1
T

%Vn

i ci

i   

 
气体混合物 

在本例中，下面是所使用的气体混合物 

2% (H2) + 6%(CH4) + 27%(Ar) + 65%(He) 

计算 

1. 确定惰性气体对氮气的当量因子(Ki)： 

Ki (Ar) = 0.55 
Ki (He) = 0.9 

2. 用惰性气体的 Ki 值计算以氮气作为平衡气体的当量混合气体： 

2%(H2) + 6%(CH4) + [27%×0.55 + 65%×0.9](N2) = 2%(H2) + 6%(CH4) + 73.35%(N2) = 81.35% 

3. 将总含量调整到 100%： 

35.81
100 × [2%(H2)  + 6%(CH4) + 73.35%(N2)] = 2.46%(H2)  + 7.37%(CH4) + 90.17%(N2) 

4. 确定易燃气体的 Tci系数： 

Tci H2 = 5.5% 

Tci CH4 = 8.7% 

5. 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当量混合气体的易燃性： 

29.1
7.8
37.7

5.5
46.2

T
%Vn

i ci

i
=+=  1.29 > 1 

 因此，该混合气体在空气中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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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2
无符号

警告

否

在温度高于20°C和/或压力大于101.3 kPa时，

该气体是否化学性质不稳定？

否

在20°C和101.3 kPa标准压力下，该气体：

(a) 的混合物在空气中所占比例按体积小于等于13%时 
是否可点燃；或

(b) 不论易燃性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可燃范围是否 
至少为12个百分点？

是

该气体是否在空气中按体积易燃性下限大于6%
和/或基本燃烧速率小于10 cm/s?

否或不明

是

是

类别1A
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B

危险

否

类别1B

危险

类别1A

危险

 

 
2.2.4.2 指指导导 

2.2.4.2.1 应根据标准化组织采用的方法(见 ISO 10156:2017“气体和气体混合物－通过测定潜在燃烧性

和氧化能力选择汽缸阀口”，如果对类别 1B 使用基本燃烧速率，见 ISO 817:2014“制冷剂，名称和安全性

分类，附件 C：易燃气体燃烧速率试验方法”)，通过试验或计算确定易燃性。如使用这些方法掌握的数

据不够，也可使用主管部门认可的类似方法进行试验。 

2.2.4.2.2 应根据 IEC 60079-20-1 ed1.0 (2010-01)“爆炸性环境－第 20-1 部分：气体和蒸气分类的材料

特性－试验方法和数据”，或根据 DIN 51794“确定石油产品的自燃温度”，在 54°C 下确定发火性。 

2.2.4.2.3 如生产或装卸经验显示，某物质在 54°C 或更低温度下与空气接触不会自燃，则无需适用发火

气体的分类程序。未经发火性试验且发火性成分含量超过百分之一的易燃气体混合物，应划为发火气

体。在评估是否有必要将发火性成分含量为百分之一或低于百分之一的易燃气体划入此类时，应使用专

家对发火性气体及其混合物特性以及对物理危险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仅在专家判断显示需要额外数

据以支持分类程序时，才需要考虑进行试验。 

2.2.4.2.4 应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所述方法确定化学不稳定性。。如根据 ISO 10156:2017 所

作的计算显示气体混合物不易燃，则无需为分类目的作确定化学不稳定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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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实例：根据 ISO 10156:2017, 通过计算对易燃气体混合物进行分类 

公式 


n

i ci

i

T
%V  

式中： 
Vi %  = 当量易燃气体含量 
Tci  = 易燃气体在氮气中可保持混合气体在空气中仍不可燃的最大浓度 
i  = 混合气体中的第一种气体 
n  = 混合气体中的第 n 种气体 
Ki  = 惰性气体对氮气的当量因子 

 当气体混合物含有氮气之外的惰性稀释气体时，使用惰性气体的当量因子(Ki)将该惰性稀释

气体体积调整为氮气的当量体积。 

判据： 

1
T

%Vn

i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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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混合物 

在本例中，下面是所使用的气体混合物 

2% (H2) + 6%(CH4) + 27%(Ar) + 65%(He) 

计算 

1. 确定惰性气体对氮气的当量因子(Ki)： 

Ki (Ar) = 0.55 
Ki (He) = 0.9 

2. 用惰性气体的 Ki 值计算以氮气作为平衡气体的当量混合气体： 

2%(H2) + 6%(CH4) + [27%×0.55 + 65%×0.9](N2) = 2%(H2) + 6%(CH4) + 73.35%(N2) = 81.35% 

3. 将总含量调整到 100%： 

35.81
100 × [2%(H2)  + 6%(CH4) + 73.35%(N2)] = 2.46%(H2)  + 7.37%(CH4) + 90.17%(N2) 

4. 确定易燃气体的 Tci系数： 

Tci H2 = 5.5% 

Tci CH4 = 8.7% 

5. 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当量混合气体的易燃性： 

29.1
7.8
37.7

5.5
46.2

T
%Vn

i ci

i
=+=  1.29 > 1 

 因此，该混合气体在空气中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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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章 

气雾剂和加压化学品 

2.3.0 导言 

 本章载有气雾剂和加压化学品的定义、分类标准、危险公示要素、判定逻辑和指导。虽然气

雾剂和加压化学品具备相似的危险，但分属不同的危险种类和章节。二者虽然危险相似并且其分类是依

据易燃特性和燃烧热，但由于两种贮器的容许压力、容量和构造而列入两个不同章节。一种物质或混合

物符合 2.3.1 者化为气雾剂，符合 2.3.2 者化为加压化学品。 

2.3.1 气雾剂 

2.3.1.1 定定义义 

 气雾剂，也即喷雾器，是任何不可再充装的贮器，用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内装压缩、液

化或加压溶解气体，包含或不包含液体、膏剂或粉末，配有释放装置，可使内装物喷射出来，形成在气

体中悬浮的固态或液态微粒或形成泡沫、膏剂或粉末，或处于液态或气态。 

2.3.1.2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 

2.3.1.2.1 气雾剂根据表 2.3.1 划为本危险种类的三个类别之一，取决于： 

 – 易燃特性； 

 – 燃烧热；以及 

 – 如适用，还包括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1.4、31.5 和 31.6 小节进行的点火距离试

验、封闭空间点火试验和泡沫气雾剂易燃性试验的结果。 

 如果气雾剂满足以下条件，则应考虑将之划入类别 1 或类别 2：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

气雾剂所含成分的 1%以上(按质量)被划为下列易燃成分： 

 – 易燃气体(见第 2.2 章)； 

 – 易燃液体(见第 2.6 章)； 

 – 易燃固体(见第 2.7 章)； 

 或如果其燃烧热至少为 20 k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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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气雾剂标准 

类别 标准 

1 (a) 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 85%并且燃烧热 ≥ 30 kJ/g的任何气雾剂； 

(b) 点火距离试验中测得点火距离 ≥ 75 cm、可喷出气雾的任何气雾剂；或  

(c) 泡沫易燃性试验中测得下列数值的、可喷出泡沫的任何气雾剂： 

(一) 火焰高度 ≥ 20 cm且火焰持续时间 ≥ 2 s；或 

(二) 火焰高度 ≥ 4 cm且火焰持续时间 ≥ 7 s。 

2 (a) 点火距离试验表明不符合类别1的标准且测得下列数值的可喷出气雾的任何气雾

剂： 

(一) 火焰高度 ≥ 20 kJ/g； 

(二) 燃烧热 < 20 kJ/g，且点火距离 ≥ 15 cm；或 

(三) 燃烧热 < 20 kJ/g，点火距离 < 15 cm，且在封闭空间点火试验中测得以下数

值之一： 

− 时间当量 ≤ 300 s/m3；或  

− 爆燃密度 ≤ 300 g/m3；或 

(b) 气雾剂泡沫易燃性试验结果表明不符合类别1的标准、火焰高度 ≥ 4 cm和火焰持续

时间 ≥ 2 s的、可喷出泡沫的任何气雾剂。 

3 (a) 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 1%并且燃烧热 < 20 kJ/g的任何气雾剂；或 

(b) 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 1%或燃烧热 ≥ 20 kJ/g、但点火距离试验、封闭空间试验

或气雾剂泡沫易燃性试验结果表明不符合类别1或类别2标准的任何气雾剂。 

注注 1： 易燃成分不包括发火、自热或遇水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因为这类成分从不用作为喷雾器内装物。 

注注 2：： 未经过本章易燃性分类程序但所含易燃成分超过 1%或燃烧热至少达 20 kJ/g 的气雾剂，应划

为类别 1 气雾剂。 

注注 3： 气雾剂不再另属第 2.2 章(易燃气体)、第 2.3.2 节(加压化学品)、第 2.5 章(加压气体)、第 2.6 章

(易燃液体)和第 2.7 章(易燃固体)的范畴。但气雾剂可能由于所含物质而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范畴，包括

其标签要素。 

2.3.1.3 危危险险公公示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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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气雾剂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焰 火焰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极易燃气雾剂 

压力容器受热后可爆裂 
易燃气雾剂 

压力容器受热后可爆裂 
压力容器受热后可爆裂 

 
 
2.3.1.4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4.1 下面的判定逻辑在此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

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3.1.4.2 对气雾剂进行分类，需要掌握其易燃成分和化学燃烧热，适用时还需掌握其点火距离试验和

封闭空间试验(用于喷雾气雾剂)的结果，以及泡沫试验(用于泡沫气雾剂)的结果。分类应按照判定逻辑

2.3.1 (a)至 2.3.1 (c)进行。 

 
 气气雾雾剂剂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 (a)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是

是

气雾剂

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1% 并且

燃烧热 < 20 kJ/g吗?

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并且

燃烧热      kJ/g?吗?

类别1

危险

否

否

 
对于喷雾气雾剂，下接判定逻辑 2.3.1 (b)； 
对于泡沫气雾剂，下接判定逻辑 2.3.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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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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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易燃成分(按质量)  1%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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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喷喷雾雾气气雾雾剂剂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 (b) 

 

喷雾气雾剂

在点火距离试验中，发生点火的

距离      cm吗?

其燃烧热 < 20 kJ/g吗?

在点火距离试验中，发生点火的

距离      cm吗?

 在封闭空间点火试验中，

   (a)   时间当量       s/m3；或

   (b)   爆燃密度       g/m3吗?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类别1

危险

是

类别2

警告

否

否

是

类别2

警告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否

否

 
 
 关关于于泡泡沫沫气气雾雾剂剂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 (c) 

 

泡沫气雾剂

在泡沫试验中，

   (a)   火焰高度  20 cm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2 s；或

   (b)   火焰高度   4 cm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7 s吗?
是

否

在泡沫试验中，火焰高度  4 cm
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2 s吗?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1

危险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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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加压化学品 

2.3.2.1 定定义义 

 加压化学品是指装在除气雾剂喷罐之外的其他压力贮器内、20℃条件下用某种气体加压到等

于或高于 200 kPa (表压)的液体或固体(例如糊状物或粉末)。 

注注：： 加压化学品通常含有 50%或更多(按质量)液体或固体，而气体含量超过 50%的液体或固体则

通常视为加压气体。 

2.3.2.2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 

2.3.2.2.1 按照表 2.3.2，根据加压化学品的易燃成分含量和燃烧热，将其划为本危险种类的三个类别之

一(见 2.3.2.4.1)。 

2.3.2.2.2 易燃成分是指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被划为易燃的成分，即： 

 − 易燃气体(见第 2.2 章)； 

 − 易燃液体(见第 2.6 章)； 

 − 易燃固体(见第 2.7 章)。 

表 2.3.3：：加压化学品的标准 

类别 标准 

1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85%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2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1%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或： 

(a) 含有 < 85%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3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1%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注注 1： 加压化学品的易燃成分不包括发火物质、自热物质或遇水反应物质，因为按照《联合国规章

范本》，加压化学品不允许含有这些成分。 

注注 2： 加压化学品不再另属第 2.3.1 节(气雾剂)、第 2.2 章(易燃气体)、第 2.5 章(加压气体)、第 2.6 章

(易燃液体)和第 2.7 章(易燃固体)的范畴。但加压化学品可能由于所含物质而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范畴，

包括其标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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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喷喷雾雾气气雾雾剂剂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 (b) 

 

喷雾气雾剂

在点火距离试验中，发生点火的

距离      cm吗?

其燃烧热 < 20 kJ/g吗?

在点火距离试验中，发生点火的

距离      cm吗?

 在封闭空间点火试验中，

   (a)   时间当量       s/m3；或

   (b)   爆燃密度       g/m3吗?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类别1

危险

是

类别2

警告

否

否

是

类别2

警告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否

否

 
 
 关关于于泡泡沫沫气气雾雾剂剂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1 (c) 

 

泡沫气雾剂

在泡沫试验中，

   (a)   火焰高度  20 cm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2 s；或

   (b)   火焰高度   4 cm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7 s吗?
是

否

在泡沫试验中，火焰高度  4 cm
而且火焰持续时间  2 s吗?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1

危险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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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加压化学品 

2.3.2.1 定定义义 

 加压化学品是指装在除气雾剂喷罐之外的其他压力贮器内、20℃条件下用某种气体加压到等

于或高于 200 kPa (表压)的液体或固体(例如糊状物或粉末)。 

注注：： 加压化学品通常含有 50%或更多(按质量)液体或固体，而气体含量超过 50%的液体或固体则

通常视为加压气体。 

2.3.2.2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 

2.3.2.2.1 按照表 2.3.2，根据加压化学品的易燃成分含量和燃烧热，将其划为本危险种类的三个类别之

一(见 2.3.2.4.1)。 

2.3.2.2.2 易燃成分是指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被划为易燃的成分，即： 

 − 易燃气体(见第 2.2 章)； 

 − 易燃液体(见第 2.6 章)； 

 − 易燃固体(见第 2.7 章)。 

表 2.3.3：：加压化学品的标准 

类别 标准 

1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85%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2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1%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或： 

(a) 含有 < 85%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3 符合下列数值的任何加压化学品： 

(a) 含有 ≤ 1%易燃成分(按质量)；并且 

(b) 燃烧热 < 20 kJ/g。 

注注 1： 加压化学品的易燃成分不包括发火物质、自热物质或遇水反应物质，因为按照《联合国规章

范本》，加压化学品不允许含有这些成分。 

注注 2： 加压化学品不再另属第 2.3.1 节(气雾剂)、第 2.2 章(易燃气体)、第 2.5 章(加压气体)、第 2.6 章

(易燃液体)和第 2.7 章(易燃固体)的范畴。但加压化学品可能由于所含物质而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范畴，

包括其标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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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危危险险公公示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3.4：加压化学品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焰 
气瓶 

火焰 
气瓶 

气瓶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 

受热可能爆炸 
易燃加压化学品： 
受热可能爆炸 

加压化学品： 
受热可能爆炸 

 
2.3.2.4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判定逻辑 2.3.2 是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

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相关标准。 

2.3.2.4.1 判定逻辑 

 将某种混合物分类为加压化学品，需要掌握有关压力、易燃成分以及燃烧比热的数据。应根

据判定逻辑 2.3.2 作出分类。 

 关关于于加加压压化化学学品品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3.21 

 
 

1 应当考虑酌情划入其他物理危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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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关于燃烧比热的指导 

2.3.3.1 对于复合配方，复合产物燃烧比热是各个成分的加权燃烧比热之和，如下所示： 

Hc(product) = 
n

i
 [ w(i) × Hc(i)] 

式中： 

Hc(product) = 复合产物燃烧比热 (kJ/g)； 
Hc(i) = 复合产物成分 i 的燃烧比热 (kJ/g)； 
w(i) = 复合产物成分 i 的质量分数； 
n = 复合产物品各种成分的数目。 

 燃烧比热，单位为千焦耳每克(kJ/g)，可在文献中找到、计算得出或根据试验(见 ASTM D 240
和 NFPA 30B)测定。注意，实验测定的燃烧热往往不同于对应的理论燃烧热，因为燃烧效率一般小于

100% (典型的燃烧效率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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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关于燃烧比热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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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章 

氧化性气体 

2.4.1 定义 

 氧化性气体，指一般通过提供氧气，比空气更易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任何气体。 

注注：： “比空气更易引起或促使其他材料燃烧的气体”，是指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0156:2017规
定的方法，确定氧化能力大于 23.5%的纯净气体或气体混合物。 

2.4.2 分类原则 

 氧化性气体根据下表归类为本类的单一类别： 

表 2.4.1：氧化性气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一般通过提供氧气，比空气更易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任何气体。 

2.4.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4.2：氧化性气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火圈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可能引起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2.4.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4.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氧化性气体进行分类，应遵循 ISO 10156:2017“气体和气体混合物――为选择气瓶阀口测定

气体的潜在燃烧性和氧化能力”所述的试验或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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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氧氧化化性性气气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4 

气态物质或气体混合物

该气体比空气更易导致

其他物质燃烧吗？

非此类

类别 1

危险

否

是

 
 
 
2.4.4.2 指指导导 

 根据 ISO 10156:2017，通过计算对氧化性气体混合物进行分类举例。 

 ISO 10156 中所述的分类方法，采用的标准是，若气体混合物的氧化力高于 0.235 (23.5%)，即

认为该气体混合物的氧化力大于空气。 

 氧化力(OP)的计算方法如下： 

 



= =

=

+
=

n

1i

p

1k
kki

n

1i
ii

BKx

Cx
OP  

  式中： 

  xi = 混合物中 i:th 氧化性气体的摩尔分数； 

  Ci = 混合物中 i:th 氧化性气体的氧等值系数； 

  Kk = 惰性气体 k 与氮相比的等值系数； 

  Bk = 混合物中 k:th 惰性气体的摩尔分数； 

   = 混合物中氧化性气体的总数； 

   = 混合物中惰性气体的总数； 

例如混合物：    9% (O2) + 16% (N2O) + 75% (He)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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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步骤： 

第 1 步： 

找出混合物中氧化性气体的氧等值系数(Ci)，和不易燃、非氧化性气体的氮等值系数(Kk)。 

 Ci (N2O) = 0.6 (一氧化二氮) 

 Ci (O2)  = 1 (氧) 

 Kk (He) = 0.9 (氦) 

第 2 步： 

计算气体混合物的氧化能力 

201.0
9.075.016.009.0

6.016.0109.0

BKx

Cx
OP

n

1i

p

1k
kki

n

1i
ii

=
++

+
=

+

=

 



= =

=

  

20.1 < 23.5 

  
 因此，该混合物不划为氧化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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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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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 23.5 

  
 因此，该混合物不划为氧化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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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章 

加压气体 

2.5.1 定义 

 加压气体，是指在 20℃条件下，以 200 kPa(表压)或更大压力装入贮器的气体、液化气体或冷

冻液化气体。 

 加压气体包括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和溶解气体和冷冻液化气等。 

2.5.2 分类标准 

2.5.2.1 根据包装时的物理状态，加压气体分为下表中的四个组别： 

表 2.5.1：加压气体标准 

组别 标准 

压缩气体 在-50℃加压封装时完全是气态的气体；包括所有临界温度   -50℃的气

体。 

液化气体 在高于-50℃的温度下加压封装时部分是液体的气体。它又分为： 

(a) 高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在-50℃和+65℃之间的气体； 

(b) 低压液化气体：临界温度高于+65℃的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 封装时由于其温度低而部分是液体的气体。 

溶解气体 加压封装时溶解于液相溶剂中的气体。 

 临界温度是在高于该温度时，无论压缩程度如何，纯气体都不能被液化的温度。 

注注： 气雾剂和加压化学品不应被分类为加压气体。见第 2.3 章。 

2.5.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5.2：加压气体的标签要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符号 气瓶 气瓶 气瓶 气瓶 

信号词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内装冷冻气体；可能 
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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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气瓶 气瓶 气瓶 气瓶 

信号词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内装冷冻气体；可能 
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内装加压气体； 
遇热可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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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5.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可根据判定逻辑 2.5 进行分类。 

 关关于于加加压压气气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5 

 

物质/混合物是气体

贮器中的气体在20 时压力是否达到

200 kPa(表压)或以上，

或是否为液化气体或冷冻液化气体？

不划为加压气体

气体是否溶解在液相溶剂中？

溶解气体

警告

是

是

否

冷冻液化气

警告
气体是否由于低温而部分液化？

否

是

气体在高于-50 时是否部分液化？

否

是

临界温度是否高于+65 ？

(低压)
液化气体

警告

是

否

临界温度是否介于-50 与+65 之间？

(高压)
液化气体

警告

是

压缩气体

警告

气体在-50 时是否完全气态?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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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 指指导导 

 对于这类气体，需要了解下列信息： 

 (a) 50℃时的蒸气压； 

 (b) 在 20℃和标准环境压力下的物理状态； 

 (c) 临界温度。 

 为对一种气体进行分类，需要上述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计算得出或通过试验

确定。《联合国规章范本》已经对大部分纯气体进行分类。对于大部分混合物，需要进行附加计算，这些

计算可能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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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章 

易燃液体 

2.6.1 定义 

 易燃液体，是指闪点不高于 93℃的液体。 

2.6.2 分类标准 

 根据下表，易燃液体分类为本类的四个类别之一： 

表 2.6.1：易燃液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闪点 < 23℃，初始沸点 ≤ 35℃ 

2 闪点 < 23℃，初始沸点 > 35℃ 

3 闪点 ≥ 23℃但 ≤ 60℃ 

4 闪点 > 60℃但 ≤ 93℃ 

注注 1： 在有些规章中，闪点范围在 55℃到 75℃之间的瓦斯油、柴油和轻质取暖油可视为特殊组别。 

注注 2：： 如果《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2 节中的持续燃烧试验 L.2 得出否定结果，那么对一些

管理目的(例如运输)而言，可将闪点高于 35℃但不超过 60℃的液体视为非易燃液体。 

注注 3： 在有些规章中(例如运输)，某些粘性易燃液体，如油漆、搪瓷、喷漆、清漆、粘合剂和抛光

剂等，可视为特殊组别。这类液体的分类或考虑将之划为非易燃液体的决定，可根据相关规定或由主管

部门作出。 

注注 4： 气雾剂不应被分类为易燃液体。见第 2.3 章。 

2.6.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6.2：易燃液体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极易燃液体和 
蒸气 

高度易燃液体和 
蒸气 

易燃液体和 
蒸气 

可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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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判定逻辑和指导12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6.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如果已知闪点和初始沸点，可以根据判定逻辑 2.6 获得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以及有关的统一

标签信息。 

 关关于于易易燃燃液液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6 

 

物质/混合物是液体

闪点   93°C吗?

闪点 > 60 吗?

非此类

类别4
无符号
警告

是
1, 2

否

闪点   23°C吗?

类别3
   

警告

是
1, 2

初始沸点 > 35 吗?

类别2

危险

是

否

类别1

危险

否

否

是

 
 

  

 
1 对于闪点范围在 55℃到 75℃的瓦斯油、柴油和轻质取暖油，为某些管理目的，可以将它们视为特殊组别，因为这些

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在该温度范围内有不同的闪点。因此，可根据有关规定或由主管部门将这些产品划入类别 3 或类
别 4。 

2 如果《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2 节的持续燃烧试验 L.2 得出否定结果，那么为某些管理目的(例如运输)，可将
闪点高于 35℃但不超过 60℃的液体视为非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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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 指指导导 

2.6.4.2.1 为了对易燃液体进行分类，需要掌握该易燃液体闪点和初始沸点的数据。可以通过试验或计

算确定数据，也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这些数据。 

2.6.4.2.2 如果混合物 3 中含有规定浓度的已知易燃液体，尽管它们可能含有不挥发成分，例如聚合

物、添加剂等，如果用以下 2.6.4.2.3 中给出的方法计算得出的混合物闪点至少比有关分类标准高 5℃4，

则无需通过实验确定其闪点，条件是： 

 (a) 已准确知道混合物的组成(如果该物质有明确的组成范围，那么应选用计算得到的闪点

最低的成分进行评估)； 

 (b) 已知每一种成分的爆炸下限(在将这些数据外推至试验条件以外的温度时，须采用适当

的关联公式)，以及计算混合物爆炸下限的方法； 

 (c) 已知混合物中每种成分的饱和蒸气压和活性系数的温度相关性； 

 (d) 液相是均质的。 

2.6.4.2.3 Gmehling 和 Rasmussen(工业工程化学基础，21,186, (1982))中介绍了一种适当方法。对于含有

不挥发成分的混合物，例如聚合物或添加剂，其闪点用挥发性成分计算。考虑到不挥发成分只是略微降

低溶剂的分压，因此计算的闪点只是稍微低于测量的数值。 

2.6.4.2.4 如果没有数据，那么应通过试验确定闪点和初始沸点。闪点应用闭杯试验方法确定。开杯试

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接受。 

2.6.4.2.5 应采用以下方法确定易燃液体的闪点： 

国际标准： 

ISO 1516 

ISO 1523 

ISO 2719 

ISO 13736 

ISO 3679 

ISO 3680 

国家标准： 

美国试验材料学会国际部，100 Barr Harbor Drive, PO Box C 700, West Conshohocken, Pennsylvania, USA 
19428-2959： 

ASTM D3828-07a,  “用小规模闭杯试验器进行的闪点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56-05,  “用塔格闭杯试验器进行的闪点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3278-96(2004)el, “用小规模闭杯仪器进行的液体闪点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93-08,  “用彭斯基-马顿闭杯试验器进行的闪点标准试验方法” 

 

 
3 到目前为止，这一计算方法对最多含有六种挥发性成分的混合物有效。这些成分可以是易燃液体，如液态烃类、乙

醚、酒精、酯类(丙烯酸脂除外)和水。然而，它对含有卤化物、硫磺和/或磷化合物的混合物，尚未确认有效。 
4 如果计算得出的闪点比有关的分类标准高出不到 5℃，则不能使用计算法，闪点应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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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目前为止，这一计算方法对最多含有六种挥发性成分的混合物有效。这些成分可以是易燃液体，如液态烃类、乙

醚、酒精、酯类(丙烯酸脂除外)和水。然而，它对含有卤化物、硫磺和/或磷化合物的混合物，尚未确认有效。 
4 如果计算得出的闪点比有关的分类标准高出不到 5℃，则不能使用计算法，闪点应通过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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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11, rue de Pressensé. 93571 La Plaine Saint-Denis Cedex： 

法国标准 NF M 07 - 019 

法国标准 NF M 07 - 011 / NF T 30 - 050 / NF T 66 - 009 

法国标准 NF M 07 - 036 

德国标准化协会，Burggrafenstr. 6, D-10787 Berlin： 

标准 DIN 51755 (闪点低于 65℃) 

部长会议标准化国务委员会，113813, GSP, Moscow, M-49 Leninsky Prospect, 9： 

GOST 12.1.044-84 

2.6.4.2.6 应采用以下方法确定易燃液体的初始沸点(初馏点)： 

国际标准： 

ISO 3924 

ISO 4626 

ISO 3405 

国家标准：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国际，100 Barr Harbor Drive, PO Box C700, West Conshohocken, Pennsylvania, USA 19428-
2959： 

 ASTM D86-07a  “在常压下蒸馏石油产品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1078-05 “挥发性有机液体馏程的标准试验方法” 

其他可接受的方法： 

 欧洲联盟委员会条例 No 440/20085 附件 A 部分所述方法 A.2。 

 
5 2008 年 5 月 30 日欧洲联盟委员会第(EC)No 440/2008 号条例，规定了根据关于化学品登记、评估、批准和限制的第

(EC) No 1907/2006 条例进行试验的方法(REACH)(《欧洲联盟公报》，2008 年 5 月 31 日第 L142 期 1-739 页和 2008 年
6 月 3 日第 L143 期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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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易燃固体 

2.7.1 定义 

 易燃固体，指易于燃烧或通过摩擦可能引起燃烧或助燃的固体。 

 易于燃烧的固体为粉末状、颗粒状或糊状物质，与点火源(如燃烧的火柴)短暂接触即可燃

烧，如果火势迅速蔓延，可造成危险。 

2.7.2 分类标准 

2.7.2.1 粉末状、颗粒状或糊状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2 小节

所述试验方法进行的试验中，一次或一次以上的燃烧时间不到 45 s 或燃烧速率大于 2.2 mm/s，应被划为易

燃固体。 

2.7.2.2 金属或金属合金粉末如能点燃，并且反应可在 10 分钟内蔓延到试样的整个长度(100 mm)，应

被划为易燃固体。 

2.7.2.3 在明确的标准制定之前，摩擦可能起火的固体应根据现有条目(如火柴)以类推法划为本类。 

2.7.2.4 根据下表，易燃固体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2 小节所述方法 N.1 划入本类中的

两个类别之一： 

表 2.7.1：易燃固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燃烧速率试验： 

除金属粉末之外的物质或混合物： 

(a) 潮湿部分不能阻燃，而且 

(b) 燃烧时间 < 45 s 或燃烧速率 > 2.2 mm/s 

金属粉末：燃烧时间  5 min 

2 燃烧速率试验： 

除金属粉末之外的物质或混合物： 

(a) 潮湿部分可以阻燃至少 4 min；而且 

(b) 燃烧时间 < 45 s 或燃烧速率 > 2.2 mm/s 

金属粉末：燃烧时间 > 5 min 而且  10 min 

注注 1： 对于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试验应该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

为供货或运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将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据认为这种形状

很可能实质性改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注注 2： 气雾剂不应被分类为易燃固体。见第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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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11, rue de Pressensé. 93571 La Plaine Saint-Denis Cedex： 

法国标准 NF M 07 - 019 

法国标准 NF M 07 - 011 / NF T 30 - 050 / NF T 66 - 009 

法国标准 NF M 07 - 036 

德国标准化协会，Burggrafenstr. 6, D-10787 Berlin： 

标准 DIN 51755 (闪点低于 65℃) 

部长会议标准化国务委员会，113813, GSP, Moscow, M-49 Leninsky Prospect, 9： 

GOST 12.1.044-84 

2.6.4.2.6 应采用以下方法确定易燃液体的初始沸点(初馏点)： 

国际标准： 

ISO 3924 

ISO 4626 

ISO 3405 

国家标准： 

美国材料试验学会国际，100 Barr Harbor Drive, PO Box C700, West Conshohocken, Pennsylvania, USA 19428-
2959： 

 ASTM D86-07a  “在常压下蒸馏石油产品的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1078-05 “挥发性有机液体馏程的标准试验方法” 

其他可接受的方法： 

 欧洲联盟委员会条例 No 440/20085 附件 A 部分所述方法 A.2。 

 
5 2008 年 5 月 30 日欧洲联盟委员会第(EC)No 440/2008 号条例，规定了根据关于化学品登记、评估、批准和限制的第

(EC) No 1907/2006 条例进行试验的方法(REACH)(《欧洲联盟公报》，2008 年 5 月 31 日第 L142 期 1-739 页和 2008 年
6 月 3 日第 L143 期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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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7.2：易燃固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 

2.7.4 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对易燃固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2 小节所述的试验方法

N.1。该程序由两个试验组成：初步甄别试验和燃烧速率试验。根据判定逻辑 2.7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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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于于易易燃燃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7 

 

否定

是

非此类

否

类别1
  

危险

类别2

  
警告

非此类

是

否

物质/混合物是固体

甄别试验

燃烧速率试验：

   (a)  金属粉末以外的其他物质或混合物： 
       燃烧时间 < 45 s或燃烧速率 > 2.2 mm/s？

   (b)  金属粉末：燃烧时间      min?

肯定

  (a) 金属粉末以外的其他物质或混合物： 
 湿润段阻止火焰的传播吗?

  (b) 金属粉末：燃烧时间 >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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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于于易易燃燃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7 

 

否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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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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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章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2.8.1 定义 

2.8.1.1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是热不稳定液态或固态物质或者混合物，即使在没有氧(气)参与的条

件下也能进行强烈的放热分解。本定义不包括统一分类制度分类中被分类为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或氧

化性物质的物质和混合物。 

2.8.1.2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容易起爆、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

示剧烈效应，应视为具有爆炸性。 

2.8.2 分类标准 

2.8.2.1 所有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均应考虑划入本类，除非： 

 (a) 根据第 2.1 章的统一分类制度标准，它们是爆炸物； 

 (b) 根据第 2.13 章或第 2.14 章的标准，它们是氧化性液体或固体，但氧化性物质的混合物

如含有 5%或更多的可燃有机物质，必须按照下文注中规定的程序划为自反应物质； 

 (c) 根据第 2.15 章的全球统一分类制度标准，它们是有机过氧化物； 

 (d) 其分解热小于 300 J/g；或 

 (e) 其 50 kg 包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大于 75℃。 

注注： 符合划为氧化性物质标准的氧化性物质混合物，如含有 5.0%或更多的可燃有机物质并且不符

合上文(a)、(c)、(d)或(e)所述标准，应进行自反应物质分类程序； 

 这种混合物如显示 B 型至 F 型自反应物质特性(见 2.8.2.2)，应划为自反应物质。 

2.8.2.2 根据下列原则，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划入本类中的七个类别“A 型到 G 型”之一： 

 (a)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将定为 A 型自反应物

质； 

 (b) 具有爆炸性质的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不会起爆或迅速爆燃，但在

包装件中可能发生热爆炸，将定为 B 型自反应物质； 

 (c) 具有爆炸性质的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不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或

发生热爆炸，将定为 C 型自反应物质； 

 (d)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在实验室试验中： 

 (一) 部分起爆，不迅速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二) 根本不起爆，缓慢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 

 (三) 根本不起爆和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呈现中等效应； 

  将定为 D 型自反应物质； 

 (e)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在实验室试验中，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在封闭条件下

加热时呈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将定为 E 型自反应物质；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81 - 

第 2.8 章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2.8.1 定义 

2.8.1.1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是热不稳定液态或固态物质或者混合物，即使在没有氧(气)参与的条

件下也能进行强烈的放热分解。本定义不包括统一分类制度分类中被分类为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或氧

化性物质的物质和混合物。 

2.8.1.2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容易起爆、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

示剧烈效应，应视为具有爆炸性。 

2.8.2 分类标准 

2.8.2.1 所有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均应考虑划入本类，除非： 

 (a) 根据第 2.1 章的统一分类制度标准，它们是爆炸物； 

 (b) 根据第 2.13 章或第 2.14 章的标准，它们是氧化性液体或固体，但氧化性物质的混合物

如含有 5%或更多的可燃有机物质，必须按照下文注中规定的程序划为自反应物质； 

 (c) 根据第 2.15 章的全球统一分类制度标准，它们是有机过氧化物； 

 (d) 其分解热小于 300 J/g；或 

 (e) 其 50 kg 包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大于 75℃。 

注注： 符合划为氧化性物质标准的氧化性物质混合物，如含有 5.0%或更多的可燃有机物质并且不符

合上文(a)、(c)、(d)或(e)所述标准，应进行自反应物质分类程序； 

 这种混合物如显示 B 型至 F 型自反应物质特性(见 2.8.2.2)，应划为自反应物质。 

2.8.2.2 根据下列原则，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划入本类中的七个类别“A 型到 G 型”之一： 

 (a)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将定为 A 型自反应物

质； 

 (b) 具有爆炸性质的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不会起爆或迅速爆燃，但在

包装件中可能发生热爆炸，将定为 B 型自反应物质； 

 (c) 具有爆炸性质的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在包装件中不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或

发生热爆炸，将定为 C 型自反应物质； 

 (d)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在实验室试验中： 

 (一) 部分起爆，不迅速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二) 根本不起爆，缓慢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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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

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只呈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而且爆炸力弱或无爆炸力，将定为 F
型自反应物质； 

 (g) 任何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

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无效应，而且无任何爆炸力，将定为 G 型自反应物质，但该

物质或混合物必须是热稳定的(50 kg 包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为 60℃到 75℃)，对于液

体混合物，所用脱敏稀释剂的沸点大于等于 150℃。如果混合物不是热稳定的，或者所

用脱敏稀释剂的沸点低于 150℃，则该混合物应定为 F 型自反应物质。 

注注 1: G 型不附带任何危险公示要素，但应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注注 2: 并非所有制度都必须做 A 型到 G 型分类。 

2.8.2.3 温温度度控控制制标标准准 

 自反应物质如果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低于或等于 55℃，需要进行温度控制。确定自加速分

解温度的试验方法以及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的推算，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8 节。所选择试

验的进行方式应在包装件的尺寸和材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2.8.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8.1：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A 型 B 型 C 和 D 型 E 和 F 型 G 型 a 

符号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火焰 火焰 

本危险类别

无标签要素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加热可能 
爆炸 

加热可能起火或 
爆炸 

加热可能 
起火 

加热可能 
起火 

a G 型不附带任何危险公示要素，但应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2.8.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8.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的试验系列 A 到试验

系列 H。分类依照判定逻辑 2.8 进行。 

 对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性质，必须通过试验确定。《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二部分(试验系列 A 到试验系列 H)提供了与评估标准相适应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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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自自反反应应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8 

 

 

 

 

 

 

 

 

 

 

 

 

 

 

 

 

 

 

 

 

 

 

 

 

 

 

 

 

 

物质/混合物 

是否传导爆炸? 

框 1 
试验 A 

框 2 
试验 B 

框 6 
试验 D 

框 10 
试验 G 

框 7 
试验 E 

框 3 
试验 C 

框 4 
试验 C 

框 5 
试验 C 

框 8 
试验 E 

框 9 
试验 E 

框 11 

框 12 
试验 F 

框 13 
试验 E 

框 14 
试验 H 

框 15 

框 16 

1.1 是 

2.1 是 

1.3 否 

1.2 部分 2.2 否 在包装件中 
能否起爆?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6.1 是 

3.1 
是, 迅速 3.2 

3.3 
是，缓慢 
否 
4.1 是 
迅速 4.2 

4.3 
是，缓慢 
否 

5.1 是 
迅速 

5.2 是，缓慢 

5.3 否 

A 型 B 型 C 型 D 型 E 型 F 型 G 型 

在包装件中能否 
迅速爆燃? 

在包装状态下 
能否爆炸? 

6.2 否 

7.1 
剧烈 

10.1 是 

7.2 中等 
7.3 微弱 
7.4 无 

10.2 否 
8.2 中等 
8.3 微弱 
8.4 无 

8.1 
剧烈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50 kg的包 
装件中, 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60℃？ 

其爆炸力如何? 

是否装在大于400 kg 
或450 l的包装件中, 
或考虑予以豁免 

是否使用了 
沸点＜150℃的稀释剂？ 

物质是固体吗？ 

16.1 是 
16.2 否 

15.2 否 

14.2 否 

13.2 无 

14.1 是 

13.1 低 

12.1 
不低 

12.2 低 

11.2 否 

9.1 
剧烈 

9.2 中等 

9.3 低 
9.4 无 

11.1 是 

12.3 无 

15.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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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物质/混合物

是否传导爆炸?

框 1
试验 A

框 2
试验 B

框 6
试验 D

框 10
试验 G

框 7
试验 E

框 3
试验 C

框 4
试验 C

框 5
试验 C

框 8
试验 E

框 9
试验 E

框 11

框 12
试验 F

框 13
试验 E

框 14
试验 H

框 15

框 16

1.1 是

2.1 是

1.3 否

1.2 部分2.2 否在包装件中
能否起爆?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6.1 是

3.1
是, 迅速 3.2

3.3
是，缓慢
否

4.1 是
迅速 4.2

4.3
是，缓慢
否

5.1 是
迅速

5.2 是，缓慢

5.3 否

A 型 B 型 C 型 D 型 E 型 F 型 G 型

在包装件中能否
迅速爆燃?

在包装状态下
能否爆炸?

6.2 否

7.1
剧烈

10.1 是

7.2 中等
7.3 微弱
7.4 无

10.2 否

8.2 中等
8.3 微弱
8.4 无

8.1
剧烈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50kg的包
装件中, 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60℃？

其爆炸力如何?

是否装在大于400 kg
或450 l的包装件中,
或考虑予以豁免

是否使用了
沸点＜150℃的稀释剂？

物质是固体吗？

16.1 是

16.2 否

15.2 否

14.2 否

13.2 无

14.1 是

13.1 低

12.1
不低

12.2 低

11.2 否

9.1
剧烈

9.2 中等

9.3 低
9.4 无

11.1 是

12.3 无

15.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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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 指指导导 

 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适用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程序： 

 (a) 分子中没有与爆炸性或自反应性质相关的原子团；《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表 A6.1 和

A6.2 中给出了这些原子团的例子；或 

 (b) 单一有机物质或有机物质的均匀混合物，估计自加速分解温度大于 75℃或分解热低于

300 J/g。可以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测定起始温度和分解热(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

部分第 20.3.3.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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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章 

发火液体 

2.9.1 定义 

 发火液体，是即使数量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五分钟之内引燃的液体。 

2.9.2 分类标准 

 发火液体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5 小节中的试验 N.3，根据下表划入本

类中的单一类别： 

表 2.9.1：发火液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在加到惰性载体上并暴露在空气中 5 分钟内便燃烧，或与空气接触 5 分钟内便燃

烧或使滤纸碳化的液体。 

2.9.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9.2：发火液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2.9.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9.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发火液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5小节所述试验方法N.3。
该程序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判定逻辑 2.9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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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 指指导导 

 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适用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程序： 

 (a) 分子中没有与爆炸性或自反应性质相关的原子团；《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表 A6.1 和

A6.2 中给出了这些原子团的例子；或 

 (b) 单一有机物质或有机物质的均匀混合物，估计自加速分解温度大于 75℃或分解热低于

300 J/g。可以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测定起始温度和分解热(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

部分第 20.3.3.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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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章 

发火液体 

2.9.1 定义 

 发火液体，是即使数量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五分钟之内引燃的液体。 

2.9.2 分类标准 

 发火液体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5 小节中的试验 N.3，根据下表划入本

类中的单一类别： 

表 2.9.1：发火液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在加到惰性载体上并暴露在空气中 5 分钟内便燃烧，或与空气接触 5 分钟内便燃

烧或使滤纸碳化的液体。 

2.9.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9.2：发火液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2.9.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9.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发火液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5小节所述试验方法N.3。
该程序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判定逻辑 2.9 作出分类。 

- 85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86 - 

关关于于发发火火液液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9 

 

该物质/混合物是液体

否

接触空气后5分钟内便燃烧或碳化滤纸吗？

是

是

非此类否

类别1

 

危险

类别1

 

危险

在倒入装有硅藻土或硅胶的瓷杯中并暴露在空气中后，

不到5分钟便燃烧吗？

 
 
2.9.4.2 指指导导 

 如果生产或搬运的经验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在常温下接触空气时不会自发引燃(即已知物质在

室温下长时间(数日)内很稳定)，则不需要经过发火液体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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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0 章 

发火固体 

2.10.1 定义 

 发火固体，是即使数量小也可能在与空气接触五分钟内引燃的固体。 

2.10.2 分类标准 

 发火固体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4小节中的试验N.2，根据下表划入本类中

的单一类别： 

表 2.10.1：发火固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与空气接触五分钟内便燃烧的固体。 

 
注注：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如果为了供应或运输等

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变

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种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0.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0.2：发火固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2.10.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0.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为对发火固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4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

N.2。该程序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判定逻辑 2.10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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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发发火火液液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9 

 

该物质/混合物是液体

否

接触空气后5分钟内便燃烧或碳化滤纸吗？

是

是

非此类否

类别1

 

危险

类别1

 

危险

在倒入装有硅藻土或硅胶的瓷杯中并暴露在空气中后，

不到5分钟便燃烧吗？

 
 
2.9.4.2 指指导导 

 如果生产或搬运的经验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在常温下接触空气时不会自发引燃(即已知物质在

室温下长时间(数日)内很稳定)，则不需要经过发火液体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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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0 章 

发火固体 

2.10.1 定义 

 发火固体，是即使数量小也可能在与空气接触五分钟内引燃的固体。 

2.10.2 分类标准 

 发火固体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4小节中的试验N.2，根据下表划入本类中

的单一类别： 

表 2.10.1：发火固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与空气接触五分钟内便燃烧的固体。 

 
注注：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如果为了供应或运输等

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变

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种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0.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0.2：发火固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说明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发燃烧 

2.10.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0.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为对发火固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4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

N.2。该程序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判定逻辑 2.10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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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发发火火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0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体

暴露在空气中5分钟内便燃烧吗?

非此类否

是

类别1

  

危险

 
 
2.10.4.2 指指导导 

 如果生产或装卸经验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在常温下接触空气时不会自发引燃(即已知物质在室

温下长时间(数日)内很稳定)，则不需要适用发火固体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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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 章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2.11.1 定义 

 自热物质或混合物，是发火液体或固体以外通过与空气发生反应，无需外来能源即可自行发

热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这类物质或混合物不同于发火液体或固体，只能在数量较大(以千克计)并
经过较长时间(几小时或几天)后才会点火。 

注注: 物质或混合物的自热是一个过程，其中物质或混合物与(空气中的)氧气逐渐发生反应，产生

热量。如果热产生的速度超过热损耗的速度，该物质或混合物的温度便会上升。经过一段诱导时间，可

能导致自发点火和燃烧。 

2.11.2 分类标准 

2.11.2.1 如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进行的试验取得下列结果，

则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本种类的自热物质： 

 (a) 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 

 (b)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2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3 m3的

包装件内； 

 (c)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0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450 升

的包装件内； 

 (d)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肯定结果，并且用边长 100 mm 立方

体试样在 100℃下做试验取得肯定结果。 

2.11.2.2 如果在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 小节试验方法 N.4 进行的试验中，结果满

足表 2.11.1 所示标准，则自热物质或混合物划入本种类的两个类别之一。 

表 2.11.1：自热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 

2 (a)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3 m3

的包装件内；或 

(b)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20℃下做试验取

得肯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450 升的包装件内；或 

(c)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00℃下做试

验取得肯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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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发发火火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0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体

暴露在空气中5分钟内便燃烧吗?

非此类否

是

类别1

  

危险

 
 
2.10.4.2 指指导导 

 如果生产或装卸经验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在常温下接触空气时不会自发引燃(即已知物质在室

温下长时间(数日)内很稳定)，则不需要适用发火固体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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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 章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2.11.1 定义 

 自热物质或混合物，是发火液体或固体以外通过与空气发生反应，无需外来能源即可自行发

热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这类物质或混合物不同于发火液体或固体，只能在数量较大(以千克计)并
经过较长时间(几小时或几天)后才会点火。 

注注: 物质或混合物的自热是一个过程，其中物质或混合物与(空气中的)氧气逐渐发生反应，产生

热量。如果热产生的速度超过热损耗的速度，该物质或混合物的温度便会上升。经过一段诱导时间，可

能导致自发点火和燃烧。 

2.11.2 分类标准 

2.11.2.1 如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进行的试验取得下列结果，

则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本种类的自热物质： 

 (a) 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 

 (b)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2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3 m3的

包装件内； 

 (c)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0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450 升

的包装件内； 

 (d)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肯定结果，并且用边长 100 mm 立方

体试样在 100℃下做试验取得肯定结果。 

2.11.2.2 如果在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 小节试验方法 N.4 进行的试验中，结果满

足表 2.11.1 所示标准，则自热物质或混合物划入本种类的两个类别之一。 

表 2.11.1：自热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 

2 (a)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3 m3

的包装件内；或 

(b)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20℃下做试验取

得肯定结果，并且该物质或混合物将被包装在体积大于 450 升的包装件内；或 

(c) 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时取得肯定结果，用边长 25 mm 立方体

试样在 140℃下做试验取得否定结果，并且用边长 100 mm 立方体试样在 100℃下做试

验取得肯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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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1: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供货或运

输目的，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变

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注注 2: 这项标准基于木炭的自燃温度，即 27 m3的试样立方体，自燃温度 50℃。体积 27 m3、自燃温

度高于 50℃的物质和混合物，不应划入本危险种类。体积 450 升、自燃温度高于 50℃的物质和混合物，

不应划入本危险种类的类别 1。 

2.11.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1.2：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自热；可能起火 数量大时自热；可能起火 

2.11.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1.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自热物质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小节所述试验方法N.4。
根据判定逻辑 2.11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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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于于自自热热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1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4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否

是

是

边长25 mm立方体试样在14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非此类

否

包装后体积超过3 m3 吗？ 是

否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2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否

是

包装后体积超过450升吗？ 是

否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0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是

非此类否

类别1

  

危险

类别2

 
警告

非此类

类别2

  

警告

类别2

  

警告

物质/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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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1: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供货或运

输目的，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变

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注注 2: 这项标准基于木炭的自燃温度，即 27 m3的试样立方体，自燃温度 50℃。体积 27 m3、自燃温

度高于 50℃的物质和混合物，不应划入本危险种类。体积 450 升、自燃温度高于 50℃的物质和混合物，

不应划入本危险种类的类别 1。 

2.11.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1.2：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自热；可能起火 数量大时自热；可能起火 

2.11.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1.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自热物质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4.6小节所述试验方法N.4。
根据判定逻辑 2.11 作出分类。 

 

 

- 91 - 

 关关于于自自热热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1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4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否

是

是

边长25 mm立方体试样在14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非此类

否

包装后体积超过3 m3 吗？ 是

否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2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否

是

包装后体积超过450升吗？ 是

否

边长100 mm立方体试样在100 下试验时，

会发生危险的自热吗? 是

非此类否

类别1

  

危险

类别2

 
警告

非此类

类别2

  

警告

类别2

  

警告

物质/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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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2 指指导导 

 如筛检试验结果能够与分类试验结果有充分的相关关系，而且采用了适当的安全限度，便无

需再适用自热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程序。筛检试验实例如下： 

 (a) 体积为 1 升，起始温度高于参考温度 80 K 的气流热安定性测试(Grewer Oven)(《VDI 准
则 2263》第 1 部分，1990 年：确定粉末安全特性的试验方法)； 

 (b) 体积为 1 升，起始温度高于参考温度 60 K 的大量粉末筛检试验(吉普森，N. 哈柏，D. 
J. 罗杰，干粉的燃烧和爆炸风险评估，《工厂操作进展》，4 (3)，181-18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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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 章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2.12.1 定义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是指与水相互作用后，可能自燃或释放危险数量的易燃

气体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 

2.12.2 分类标准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5.4 小节中的试验

N.5，根据下表划入本种类的三个类别之一： 

表 2.12.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起剧烈反应，并且所产生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

倾向，或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速度等于或大于每千克物质

在任何一分钟内释放 10 升。 

2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等于或

大于每千克物质每小时 20 升，并且不符合类别 1 的标准。 

3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每

千克物质每小时 1 升，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注注 1： 如果自燃发生在试验程序的任何一个步骤，那么物质或混合物即划为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 

注注 2：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供货或运

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

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2.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2.2：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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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2 指指导导 

 如筛检试验结果能够与分类试验结果有充分的相关关系，而且采用了适当的安全限度，便无

需再适用自热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程序。筛检试验实例如下： 

 (a) 体积为 1 升，起始温度高于参考温度 80 K 的气流热安定性测试(Grewer Oven)(《VDI 准
则 2263》第 1 部分，1990 年：确定粉末安全特性的试验方法)； 

 (b) 体积为 1 升，起始温度高于参考温度 60 K 的大量粉末筛检试验(吉普森，N. 哈柏，D. 
J. 罗杰，干粉的燃烧和爆炸风险评估，《工厂操作进展》，4 (3)，181-18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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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 章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2.12.1 定义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是指与水相互作用后，可能自燃或释放危险数量的易燃

气体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 

2.12.2 分类标准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5.4 小节中的试验

N.5，根据下表划入本种类的三个类别之一： 

表 2.12.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起剧烈反应，并且所产生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

倾向，或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速度等于或大于每千克物质

在任何一分钟内释放 10 升。 

2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等于或

大于每千克物质每小时 20 升，并且不符合类别 1 的标准。 

3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每

千克物质每小时 1 升，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注注 1： 如果自燃发生在试验程序的任何一个步骤，那么物质或混合物即划为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 

注注 2：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供货或运

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改

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也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2.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2.2：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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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2.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3.5.4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 N.5。根据判定逻辑 2.12 作出分类。 

 关关于于遇遇水水放放出出易易燃燃气气体体的的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2 

 

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发生缓慢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每千克物质

每小时释放1升吗？

物质/混合物

否

是

类别1

 

危险

非此类

是

否

否

在环境温度下遇水起剧烈反应并且产生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倾向，或在环境

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速度大于等于每千克物质在任何1分
钟内释放10升吗？

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容易起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等于每千克物质

每小时释放20升吗？
是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2.12.4.2 指指导导 

 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a) 物质或混合物的化学结构中不含金属或类金属； 

 (b) 生产或搬运经验表明，物质或混合物不与水反应，例如物质是用水生产或用水冲洗；

或者 

 (c) 已知物质或混合物可溶于水并形成稳定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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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3 章 

氧化性液体 

2.13.1 定定义义 

 氧化性液体，是本身未必可燃，但通常会产生氧气，引起或有助于其他物质燃烧的液体。 

2.13.2 分类标准 

 氧化性液体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2小节中的试验O.2，根据下表划入本种

类的三个类别之一： 

表 2.13.1：氧化性液体标准 

类别 标准 

1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

验，可自发着火；或物质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平均压力上升时间

小于 50%的高氯酸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 

2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

验，显示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小于或等于 40% 氯酸钠水溶液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并且不符合类别 1 的标准； 

3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

验，显示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小于或等于 65%硝酸水溶液与纤维素按质量 1:1 的

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2.13.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3.2：氧化性液体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圈 火圈 火圈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

炸；强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2.13.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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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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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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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于于遇遇水水放放出出易易燃燃气气体体的的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2 

 

在环境温度下遇水发生缓慢反应，释放易燃气体的最大速度大于每千克物质

每小时释放1升吗？

物质/混合物

否

是

类别1

 

危险

非此类

是

否

否

在环境温度下遇水起剧烈反应并且产生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倾向，或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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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2.12.4.2 指指导导 

 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a) 物质或混合物的化学结构中不含金属或类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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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氧化性液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2 小节所述试验方法

O.2。根据判定逻辑 2.13 作出分类。 

 关关于于氧氧化化性性液液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3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压
力升高   2070 kPa 表压吗？

该物质/混合物是液体

否

是

否

是

是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压
力上升时间小于或等于65%硝酸水溶液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
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

压力上升时间小于或等于40%氯酸钠水溶液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
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否

是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可自发着火，或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小于
50%高氯酸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非此类

非此类

否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类别1

  

危险

 
 

 

- 97 - 

2.13.4.2 指指导导 

2.13.4.2.1 搬运和使用物质和混合物的经验表明，该物质或混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考虑本类的分类时是

一个重要的附加因素。如果试验结果和已知经验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基于已知经验的判断应优先于试验

结果。 

2.13.4.2.2 有时物质或混合物可能由于化学反应而造成压力升高(太高或太低)，但并不代表该物质或混

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硅藻土之类的惰性物质代替纤维素，重复进行《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2 小节所载试验，以澄清反应的性质。 

2.13.4.2.3 有机物质或混合物，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使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a) 物质或混合物不含氧、氟或氯；或者 

 (b) 物质或混合物含有氧、氟或氯，但这些元素只化学键连在碳或氢上。 

2.13.4.2.4 无机物质或混合物，如果不含氧或卤原子，则无需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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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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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压
力升高   2070 kPa 表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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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否

是

是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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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显示的平均

压力上升时间小于或等于40%氯酸钠水溶液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
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否

是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可自发着火，或

该物质(或混合物)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小于
50%高氯酸与纤维素之比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压力上升时间吗？

非此类

非此类

否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类别1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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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2 指指导导 

2.13.4.2.1 搬运和使用物质和混合物的经验表明，该物质或混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考虑本类的分类时是

一个重要的附加因素。如果试验结果和已知经验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基于已知经验的判断应优先于试验

结果。 

2.13.4.2.2 有时物质或混合物可能由于化学反应而造成压力升高(太高或太低)，但并不代表该物质或混

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硅藻土之类的惰性物质代替纤维素，重复进行《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2 小节所载试验，以澄清反应的性质。 

2.13.4.2.3 有机物质或混合物，在下列情况下，不需要使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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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4 章 

氧化性固体 

2.14.1 定义 

 氧化性固体，是本身未必可燃，但通常会释放氧气，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固体。 

2.14.2 分类标准 

 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1 小节中的试验 O.1 或第三部分 34.4.3 小节的试验

O.3，根据下表将氧化性固体划入本种类的三个类别之一： 

表 2.14.1：氧化性固体标准 

类别 使用试验 O.1 的标准 使用试验 O.3 的标准 

1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

按(质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

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间小于溴酸钾与

纤维素按(质量) 3:2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

均燃烧时间。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按(质
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验，显示的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
量) 3:1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 

2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

按(质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

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间等于或小于溴

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 2:3 的比例混合

后的平均燃烧时间，并且不符合类别 1
的标准。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按(质
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验，显示的

平均燃烧速度等于或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

按(质量) 1:1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

并且不符合类别 1 的标准。 

3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

按(质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

验，显示的平均燃烧时间等于或小于溴

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 3:7 的比例混合

后的平均燃烧时间，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以其样品与纤维素按(质
量) 4:1 或 1:1 的比例混合进行试验，显示的

平均燃烧速度等于或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

按(质量) 1:2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

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注注 1： 一些氧化性固体在某些条件下(如大量储存时)也可能具备爆炸危险。例如，某些类型的硝酸

铵在极端条件下可引起爆炸危险，可用“耐爆试验”(IMSBC 规则，附录 2 第 5 节)评估这种危险。应在安

全数据单上适当注明。 

注注 2：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了供货或

运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

改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还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4.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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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质量) 1:2 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速度，

并且不符合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标准。 

注注 1： 一些氧化性固体在某些条件下(如大量储存时)也可能具备爆炸危险。例如，某些类型的硝酸

铵在极端条件下可引起爆炸危险，可用“耐爆试验”(IMSBC 规则，附录 2 第 5 节)评估这种危险。应在安

全数据单上适当注明。 

注注 2： 固态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试验，应使用所提供形状的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如果为了供货或

运输目的，所提供的同一化学品的物理形状不同于试验时的物理形状，而且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实质性

改变它在分类试验中的性能，那么对该物质或混合物还必须以新的形状进行试验。 

2.14.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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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2：氧化性固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圈 火圈 火圈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强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2.14.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4.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氧化性固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1 小节中所述试验方法

O.1，或第三部分第 34.4.3 小节所述的试验方法 O.3。根据判定逻辑 2.14 作出分类。 

 

- 101 - 

关关于于氧氧化化性性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4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引燃或燃烧吗？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体

否

是

否

是

是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3:7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等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1:2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

燃烧速度吗？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2:3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等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

燃烧速度吗？

否

是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3:2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3: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

速度吗？

非此类

非此类

否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类别1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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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2：氧化性固体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火圈 火圈 火圈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 
强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可能加剧燃烧； 
氧化剂 

2.14.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4.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氧化性固体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4.4.1 小节中所述试验方法

O.1，或第三部分第 34.4.3 小节所述的试验方法 O.3。根据判定逻辑 2.14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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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氧氧化化性性固固体体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4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引燃或燃烧吗？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体

否

是

否

是

是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3:7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等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1:2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

燃烧速度吗？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等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2:3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等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1: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

燃烧速度吗？

否

是

其试样与纤维素按质量4:1或1:1的比例混合后进行试验时，显示的平均燃

烧时间小于溴酸钾与纤维素按质量3:2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时间，

或

平均燃烧速度大于过氧化钙与纤维素按质量3:1的比例混合后的平均燃烧

速度吗？

非此类

非此类

否

类别3

警告

类别2

危险

类别1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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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2 指指导导 

2.14.4.2.1 搬运和使用物质和混合物的经验表明，物质和混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考虑本类的分类时是一

个重要的附加因素。如果试验结果和已知经验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基于已知经验的判断应优先于试验结

果。 

2.14.4.2.2 有机物质或混合物，在下列情况下，无需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a) 物质或混合物不含氧、氟或氯；或者 

 (b) 物质或混合物含有氧、氟或氯，但这些元素只化学键连在碳或氢上。 

2.14.4.2.3 无机物质或混合物，如果不含氧或卤原子，则不需要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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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5 章 

有机过氧化物 

2.15.1 定义 

2.15.1.1 有机过氧化物，是含有二价-O-O-结构的液态或固态有机物质，可以看作是一个或两个氢原子

被有机基替代的过氧化氢衍生物。本术语也包括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混合物)。有机过氧化物是热不稳定

物质或混合物，容易放热自加速分解。另外，它们可能具有下列一种或几种性质： 

 (a) 易于爆炸分解； 

 (b) 迅速燃烧； 

 (c) 对撞击或摩擦敏感； 

 (d) 与其他物质发生危险反应。 

2.15.1.2 如果其配制品在实验室试验中容易爆炸、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剧烈效应，

则有机过氧化物被视为具有爆炸性。 

2.15.2 分类标准 

2.15.2.1 所有有机过氧化物都应考虑划入本类，除非： 

 (a) 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1.0%，而过氧化氢含量不超过 1.0%；或者 

 (b) 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0.5%，而过氧化氢含量超过 1.0%但不超过 7.0%。 

  注注：：有机过氧化物混合物的有效氧含量(%)由下列公式得出： 

 

式中： 

ni = 有机过氧化物 i 每个分子的过氧基数目； 

ci = 有机过氧化物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mi = 有机过氧化物 i 的分子量。 

2.15.2.2 有机过氧化物根据以下原则，划入本种类的七个类别之一“A 型到 G 型”： 

 (a)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可起爆或迅速爆燃，定为 A 型有机过氧化物； 

 (b)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既不起爆也不迅速爆燃，但在包装件

中可能发生热爆炸，定为 B 型有机过氧化物； 

 (c)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不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也不会发生

热爆炸，定为 C 型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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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2 指指导导 

2.14.4.2.1 搬运和使用物质和混合物的经验表明，物质和混合物具有氧化性，在考虑本类的分类时是一

个重要的附加因素。如果试验结果和已知经验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基于已知经验的判断应优先于试验结

果。 

2.14.4.2.2 有机物质或混合物，在下列情况下，无需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a) 物质或混合物不含氧、氟或氯；或者 

 (b) 物质或混合物含有氧、氟或氯，但这些元素只化学键连在碳或氢上。 

2.14.4.2.3 无机物质或混合物，如果不含氧或卤原子，则不需要适用本类的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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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5 章 

有机过氧化物 

2.15.1 定义 

2.15.1.1 有机过氧化物，是含有二价-O-O-结构的液态或固态有机物质，可以看作是一个或两个氢原子

被有机基替代的过氧化氢衍生物。本术语也包括有机过氧化物配制品(混合物)。有机过氧化物是热不稳定

物质或混合物，容易放热自加速分解。另外，它们可能具有下列一种或几种性质： 

 (a) 易于爆炸分解； 

 (b) 迅速燃烧； 

 (c) 对撞击或摩擦敏感； 

 (d) 与其他物质发生危险反应。 

2.15.1.2 如果其配制品在实验室试验中容易爆炸、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剧烈效应，

则有机过氧化物被视为具有爆炸性。 

2.15.2 分类标准 

2.15.2.1 所有有机过氧化物都应考虑划入本类，除非： 

 (a) 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1.0%，而过氧化氢含量不超过 1.0%；或者 

 (b) 有机过氧化物的有效氧含量不超过 0.5%，而过氧化氢含量超过 1.0%但不超过 7.0%。 

  注注：：有机过氧化物混合物的有效氧含量(%)由下列公式得出： 

 

式中： 

ni = 有机过氧化物 i 每个分子的过氧基数目； 

ci = 有机过氧化物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mi = 有机过氧化物 i 的分子量。 

2.15.2.2 有机过氧化物根据以下原则，划入本种类的七个类别之一“A 型到 G 型”： 

 (a)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可起爆或迅速爆燃，定为 A 型有机过氧化物； 

 (b)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既不起爆也不迅速爆燃，但在包装件

中可能发生热爆炸，定为 B 型有机过氧化物； 

 (c)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机过氧化物，如在包装件中不可能起爆或迅速爆燃，也不会发生

热爆炸，定为 C 型有机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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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 

 (一) 部分起爆，不迅速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二) 根本不起爆，缓慢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三) 根本不起爆或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呈现中等效应； 

  定为 D 型有机过化氧物； 

 (e)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绝不会起爆或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只呈

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定为 E 型有机过氧化物； 

 (f)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在封闭

条件下加热时只呈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而且爆炸力弱或无爆炸力，定为 F 型有机过

氧化物； 

 (g)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在封闭

条件下加热时显示无效应，而且无任何爆炸力，定为 G 型有机过氧化物，但该物质或

混合物必须是热稳定的(50kg 包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为 60℃或更高)，对于液体混合

物，所用脱敏稀释剂的沸点不低于 150℃。如果有机过氧化物不是热稳定的，或者所用

脱敏稀释剂的沸点低于 150℃，定为 F 型有机过氧化物。 

注注 1： G 型过氧化物不附带危险公示要素，但必须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注注 2： 并非所有制度都必须做 A 型到 G 型分类 

2.15.2.3 温温度度控控制制标标准准 

 下列有机过氧化物需要进行温度控制： 

 (a) 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 ≤ 50℃的 B 型和 C 型有机过氧化物； 

 (b) D型有机过氧化物，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中等效应1，SADT ≤ 50℃；或者在封闭条

件下加热时显示微弱或无效应，SADT ≤ 45℃；和 

 (c) SADT ≤ 45℃的 E 型和 F 型有机过氧化物。 

 确定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的试验方法以及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的推算，见《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二部分第 28 节。所选择试验的进行方式应在包装件的尺寸和材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2.15.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和

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1 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规定的试验系列 E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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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1：有机过氧化物的标签要素 

 A 型 B 型 C 和 D 型 E 和 F 型 G 型 a 

符号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和火焰 

火焰 火焰 

本危险类别
无标签要素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加热可能 
爆炸 

加热可能起

火或爆炸 
加热可能 
起火 

加热可能 
起火 

a G 型过氧化物不附带危险公示要素，但必须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2.15.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5.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有机过氧化物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所述试验系列 A 到 H。根据

判定逻辑 2.15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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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 

 (一) 部分起爆，不迅速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二) 根本不起爆，缓慢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不呈现任何剧烈效应；或者 

 (三) 根本不起爆或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呈现中等效应； 

  定为 D 型有机过化氧物； 

 (e)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绝不会起爆或爆燃，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只呈

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定为 E 型有机过氧化物； 

 (f)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在封闭

条件下加热时只呈现微弱效应或无效应，而且爆炸力弱或无爆炸力，定为 F 型有机过

氧化物； 

 (g) 任何有机过氧化物，在实验室试验中，在空化状态下根本不起爆也绝不爆燃，在封闭

条件下加热时显示无效应，而且无任何爆炸力，定为 G 型有机过氧化物，但该物质或

混合物必须是热稳定的(50kg 包装件的自加速分解温度为 60℃或更高)，对于液体混合

物，所用脱敏稀释剂的沸点不低于 150℃。如果有机过氧化物不是热稳定的，或者所用

脱敏稀释剂的沸点低于 150℃，定为 F 型有机过氧化物。 

注注 1： G 型过氧化物不附带危险公示要素，但必须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注注 2： 并非所有制度都必须做 A 型到 G 型分类 

2.15.2.3 温温度度控控制制标标准准 

 下列有机过氧化物需要进行温度控制： 

 (a) 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 ≤ 50℃的 B 型和 C 型有机过氧化物； 

 (b) D型有机过氧化物，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中等效应1，SADT ≤ 50℃；或者在封闭条

件下加热时显示微弱或无效应，SADT ≤ 45℃；和 

 (c) SADT ≤ 45℃的 E 型和 F 型有机过氧化物。 

 确定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的试验方法以及控制温度和危急温度的推算，见《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二部分第 28 节。所选择试验的进行方式应在包装件的尺寸和材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2.15.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和

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1 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规定的试验系列 E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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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1：有机过氧化物的标签要素 

 A 型 B 型 C 和 D 型 E 和 F 型 G 型 a 

符号 爆炸的炸弹 爆炸的炸弹 
和火焰 

火焰 火焰 

本危险类别
无标签要素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加热可能 
爆炸 

加热可能起

火或爆炸 
加热可能 
起火 

加热可能 
起火 

a G 型过氧化物不附带危险公示要素，但必须考虑属于其他危险类别的性质。 

2.15.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2.15.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有机过氧化物进行分类，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所述试验系列 A 到 H。根据

判定逻辑 2.15 作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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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有机过氧化物

是否传导爆炸?

框 1
试验 A

框 2
试验 B

框 6
试验 D

框 10
试验 G

框 7
试验 E

框 3
试验 C

框 4
试验 C

框 5
试验 C

框 8
试验 E

框 9
试验 E

框 11

框 12
试验 F

框 13
试验 E

框 14
试验 H

框 15

框 16

1.1 是

2.1 是

1.3 否

1.2 部分2.2 否在包装件中
能否起爆?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6.1 是

3.1
是, 迅速 3.2

3.3
是，缓慢
否

4.1 是
迅速 4.2

4.3
是，缓慢
否

5.1 是
迅速

5.2 是，缓慢

5.3 否

A 型 B 型 C 型 D 型 E 型 F 型 G 型

在包装件中能否
迅速爆燃?

在包装状态下
能否爆炸?

6.2 否

7.1
剧烈

10.1 是

7.2 中等
7.3 微弱
7.4 无

10.2 否

8.2 中等
8.3 微弱
8.4 无

8.1
剧烈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50kg的包
装件中, 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60℃,？

其爆炸力如何?

是否装在大于400 kg
或450 l的包装件中,或

考虑予以豁免

是否使用了
沸点＜ 150℃的

稀释剂？

物质是固体吗？

16.1 是

16.2 否

15.2 否

14.2 否

13.2 无

14.1 是

13.1 低

12.1
不低

12.2 低

11.2 否

9.1
剧烈

9.2 中等

9.3 低
9.4 无

11.1 是

12.3 无

15.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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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机机过过氧氧化化物物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5 

 

 

 

 

 

 

 

 

 

 

 

 

 

 

 

 

 

 

 

 

 

 

 

 

 

 

 

 

 

有机过氧化物 

是否传导爆炸? 

框 1 
试验 A 

框 2 
试验 B 

框 6 
试验 D 

框 10 
试验 G 

框 7 
试验 E 

框 3 
试验 C 

框 4 
试验 C 

框 5 
试验 C 

框 8 
试验 E 

框 9 
试验 E 

框 11 

框 12 
试验 F 

框 13 
试验 E 

框 14 
试验 H 

框 15 

框 16 

1.1 是 

2.1 是 

1.3 否 

1.2 部分 2.2 否 在包装件中 
能否起爆?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能否传导爆燃? 

6.1 是 

3.1 
是, 迅速 3.2 

3.3 
是，缓慢 
否 
4.1 是 
迅速 4.2 

4.3 
是，缓慢 
否 

5.1 是 
迅速 

5.2 是，缓慢 

5.3 否 

A 型 B 型 C 型 D 型 E 型 F 型 G 型 

在包装件中能否 
迅速爆燃? 

在包装状态下 
能否爆炸? 

6.2 否 

7.1 
剧烈 

10.1 是 

7.2 中等 
7.3 微弱 
7.4 无 

10.2 否 
8.2 中等 
8.3 微弱 
8.4 无 

8.1 
剧烈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限定的封闭条件下 
加热的效应如何? 

在50 kg的包 
装件中, 自加速分解温度 

是否＜60℃,？ 

其爆炸力如何? 

是否装在大于400 kg 
或450 l的包装件中,或 

考虑予以豁免 

是否使用了 
沸点＜ 150℃的 

稀释剂？ 

物质是固体吗？ 

16.1 是 
16.2 否 

15.2 否 

14.2 否 

13.2 无 

14.1 是 

13.1 低 

12.1 
不低 

12.2 低 

11.2 否 

9.1 
剧烈 

9.2 中等 

9.3 低 
9.4 无 

11.1 是 

12.3 无 

15.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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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4.2 指指导导 

2.15.4.2.1 按照定义，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根据它们的化学结构以及混合物中有效氧的含量和过氧化氢

的含量作出 (见 2.15.2.1)。 

2.15.4.2.2 对分类起决定性作用的有机过氧化物的性质，应通过试验确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

分(试验系列 A 至 H)给出了具有相关评估标准的试验方法。 

2.15.4.2.3 有机过氧化物的混合物可划为与最危险成分相同类型的有机过氧化物。但由于两种稳定的成

分可能形成热稳定性较低的混合物，因此应确定混合物的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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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6 章 

金属腐蚀物 

2.16.1 定义 

 金属腐蚀性物质或混合物，是通过化学反应会显著损伤甚至毁坏金属的物质或混合物。 

2.16.2 分类标准 

 金属腐蚀性物质或混合物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7.4 小节中的试验，根据下表

划入本种类的唯一一个类别。 

表 2.16.1：腐蚀金属的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在 55℃试验温度下对钢和铝进行试验，对其中任何一种材料表面的腐蚀率超过每年

6.25mm。 

注注： 如对钢或铝的初步试验表明，进行试验的物质或混合物具有腐蚀性，则无须再对另一种金属进行

试验。 

2.16.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6.2：腐蚀金属的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腐蚀 

信号词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腐蚀金属 

注注： 若物质或混合物按金属腐蚀性分类，但对皮肤和/或眼没有腐蚀性，一些主管部门可允许使用

1.4.10.5.5 所述标签规定。 

2.16.4 判定逻辑和标准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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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6 章 

金属腐蚀物 

2.16.1 定义 

 金属腐蚀性物质或混合物，是通过化学反应会显著损伤甚至毁坏金属的物质或混合物。 

2.16.2 分类标准 

 金属腐蚀性物质或混合物采用《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7.4 小节中的试验，根据下表

划入本种类的唯一一个类别。 

表 2.16.1：腐蚀金属的物质和混合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在 55℃试验温度下对钢和铝进行试验，对其中任何一种材料表面的腐蚀率超过每年

6.25mm。 

注注： 如对钢或铝的初步试验表明，进行试验的物质或混合物具有腐蚀性，则无须再对另一种金属进行

试验。 

2.16.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6.2：腐蚀金属的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腐蚀 

信号词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腐蚀金属 

注注： 若物质或混合物按金属腐蚀性分类，但对皮肤和/或眼没有腐蚀性，一些主管部门可允许使用

1.4.10.5.5 所述标签规定。 

2.16.4 判定逻辑和标准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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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关关于于腐腐蚀蚀金金属属的的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6 

 

在试验温度55 下对钢和铝进行试验，对两种

材料之一的腐蚀率是否超过6.25 mm/年？

物质/混合物

是

否 非此类

类别1

警告

 
 
2.16.4.2 指指导导 

 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7.4 小节中的试验方法测定腐蚀率。试验使用的样品

应由下列材料制成： 

 (a) 试验用钢，钢的类型 S235JR+CR(1.0037 resp.St 37-2)，S275J2G3+CR(1.0144 resp.St 44-
3)，ISO 3574, 统一数字代号体系(UNS) G 10200, 或 SAE 1020； 

 (b) 试验用铝：非包覆类型 7075-T6 或 AZ5GU-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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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7 章 

退敏爆炸物 

2.17.1 定义和一般考虑 

2.17.1.1 退敏爆炸物，指固态或液态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经过退敏处理以抑制其爆炸性，使之不会

整体爆炸，也不会迅速燃烧，因此可不划入“爆炸物”危险类别 (第 2.1 章；也见第 2.1.2.2 段注 2)。1  

2.17.1.2 退敏爆炸物的分类包括： 

 (a) 固态退敏爆炸物：经水或酒精湿润或用其他物质稀释，形成匀质固态混合物，使爆炸

性得到抑制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注注：包括使有关物质形成水合物实现的退敏处理。 

 (b) 液态退敏爆炸物：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态物质中，形成匀质液态混合物，使爆炸

性得到抑制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2.17.2 分类标准 

2.17.2.1 任何退敏状态的爆炸物都应考虑划入这一种类，除非在这种状态下： 

 (a) 是为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果； 

 (b)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6(a)或 6(b)具有整体爆炸危险，或根据第五部分第

51.4 小节的燃烧速率试验，校正燃烧速率大于 1200 kg/min；或 

 (c) 放热分解能低于 300 J/g。 

注注 1： 符合标准(a)或(b)的退敏状态物质或混合物，应分类为爆炸物(见第 2.1 章)。符合标准(c)的物

质或混合物，可划入其他物理危险种类。 

注注 2： 可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估测放热分解能(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0 节第 20.3.3.3 小

节)。 

2.17.2.2 退敏爆炸物按供货和使用要求包装后，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部分第 51.4 小节所述

“燃烧速率试验(外部火焰)”的试验，求出校正燃烧速率(Ac)，根据表 2.17.1 划入以下四个类别之一： 

  

 
1 第 2.1 章界定的不稳定爆炸物也可用退敏处理达到稳定，从而划为退敏爆炸物，但必须满足第 2.17 章的所有标准。在

这种情况下，应按试验系列 3(《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对该退敏爆炸物进行试验，因为该爆炸物对机械刺激敏
感度的有关信息，对于确定搬运和使用的安全条件可能非常重要。试验结果应列入安全数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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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关关于于腐腐蚀蚀金金属属的的物物质质和和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6 

 

在试验温度55 下对钢和铝进行试验，对两种

材料之一的腐蚀率是否超过6.25 mm/年？

物质/混合物

是

否 非此类

类别1

警告

 
 
2.16.4.2 指指导导 

 可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三部分第 37.4 小节中的试验方法测定腐蚀率。试验使用的样品

应由下列材料制成： 

 (a) 试验用钢，钢的类型 S235JR+CR(1.0037 resp.St 37-2)，S275J2G3+CR(1.0144 resp.St 44-
3)，ISO 3574, 统一数字代号体系(UNS) G 10200, 或 SAE 1020； 

 (b) 试验用铝：非包覆类型 7075-T6 或 AZ5GU-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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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7 章 

退敏爆炸物 

2.17.1 定义和一般考虑 

2.17.1.1 退敏爆炸物，指固态或液态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经过退敏处理以抑制其爆炸性，使之不会

整体爆炸，也不会迅速燃烧，因此可不划入“爆炸物”危险类别 (第 2.1 章；也见第 2.1.2.2 段注 2)。1  

2.17.1.2 退敏爆炸物的分类包括： 

 (a) 固态退敏爆炸物：经水或酒精湿润或用其他物质稀释，形成匀质固态混合物，使爆炸

性得到抑制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注注：包括使有关物质形成水合物实现的退敏处理。 

 (b) 液态退敏爆炸物：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态物质中，形成匀质液态混合物，使爆炸

性得到抑制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2.17.2 分类标准 

2.17.2.1 任何退敏状态的爆炸物都应考虑划入这一种类，除非在这种状态下： 

 (a) 是为产生实际爆炸或烟火效果； 

 (b)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6(a)或 6(b)具有整体爆炸危险，或根据第五部分第

51.4 小节的燃烧速率试验，校正燃烧速率大于 1200 kg/min；或 

 (c) 放热分解能低于 300 J/g。 

注注 1： 符合标准(a)或(b)的退敏状态物质或混合物，应分类为爆炸物(见第 2.1 章)。符合标准(c)的物

质或混合物，可划入其他物理危险种类。 

注注 2： 可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估测放热分解能(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0 节第 20.3.3.3 小

节)。 

2.17.2.2 退敏爆炸物按供货和使用要求包装后，进行《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部分第 51.4 小节所述

“燃烧速率试验(外部火焰)”的试验，求出校正燃烧速率(Ac)，根据表 2.17.1 划入以下四个类别之一： 

  

 
1 第 2.1 章界定的不稳定爆炸物也可用退敏处理达到稳定，从而划为退敏爆炸物，但必须满足第 2.17 章的所有标准。在

这种情况下，应按试验系列 3(《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一部分)对该退敏爆炸物进行试验，因为该爆炸物对机械刺激敏
感度的有关信息，对于确定搬运和使用的安全条件可能非常重要。试验结果应列入安全数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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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1：退敏爆炸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300 kg/min 但不超过 120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2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140 kg/min 但小于 30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3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60 kg/min 但小于 14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4 校正燃烧速率(AC)小于 6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注注 1： 对退敏爆炸物应进行处理，使其能在正常存放和搬运中保持匀质而不会松散析出，尤其是经

湿润退敏处理的爆炸物。制造商/供应商应在安全数据单中说明存放期以及退敏情况核验指南。有些情况

下，退敏剂(即减敏剂、湿润剂或处理剂)含量在供应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减少，退敏爆炸物的潜在危险可

能因此上升。此外，安全数据单中应载有提示，说明在该物质或混合物退敏不足时应如何避免增加起

火、爆炸或迸射危险。 

注注 2：： 在某些规章方面(例如运输)，对退敏爆炸物可作不同处理。固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分类方法

载于《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4 章第 2.4.2.4 节。液态退敏爆炸物的分类方法载于《规章范本》第 2.3 章第

2.3.1.4 节。 

注注 3：： 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 确定退敏爆炸物的爆炸性，并写在安全数据单上。液

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试验，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2 节第 32.3.2 小节。固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试验载

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 节第 33.2.3 小节。 

注注 4：： 在存放、供应和使用方面，退敏爆炸物不属于第 2.1(爆炸物)、2.6(易燃液体)和 2.7(易燃固体)
章的范畴。 

2.17.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样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7.2：退敏爆炸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

险；退敏剂减少时爆

炸风险增加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

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

增加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

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

增加 

起火危险；退敏剂

减少时爆炸风险增

加 

2.17.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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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退敏爆炸物进行分类，应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部分的要求，确定爆炸潜力和校正

燃烧速率的数据。根据判定逻辑 2.17.1 作出分类。 

 关关于于退退敏敏爆爆炸炸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7.1 

是否含有经过退敏处理以抑制爆炸性

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态或液态

否

是

放热分解能是否小于300 J/g？

不划为

退敏爆炸物

可能属于

其他物理危险种类

否

试验6(a)、6(b)：结果是整体爆炸么？

燃烧速率试验(第五部分，第51.4小节)：
结果是整体爆炸么？

是

否

是

否

AC > 1200 kg/min吗？ 是

否

AC       kg/min 但       kg/min? 是

否

AC       kg/min 但< 300 kg/min? 是

否

AC      kg/min 但< 140 kg/min? 是

否

AC < 60 kg/min? 是

危险种类 爆炸物 

(见第2.1章的标准)

爆炸物

1.1项

危险

爆炸物

1.1项

危险

类别1

危险

类别2

危险

类别3

警告

类别4

警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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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1：退敏爆炸物标准 

类别 标准 

1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300 kg/min 但不超过 120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2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140 kg/min 但小于 30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3 校正燃烧速率(AC)等于或大于 60 kg/min 但小于 14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4 校正燃烧速率(AC)小于 60 kg/min 的退敏爆炸物 

 
注注 1： 对退敏爆炸物应进行处理，使其能在正常存放和搬运中保持匀质而不会松散析出，尤其是经

湿润退敏处理的爆炸物。制造商/供应商应在安全数据单中说明存放期以及退敏情况核验指南。有些情况

下，退敏剂(即减敏剂、湿润剂或处理剂)含量在供应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减少，退敏爆炸物的潜在危险可

能因此上升。此外，安全数据单中应载有提示，说明在该物质或混合物退敏不足时应如何避免增加起

火、爆炸或迸射危险。 

注注 2：： 在某些规章方面(例如运输)，对退敏爆炸物可作不同处理。固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分类方法

载于《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4 章第 2.4.2.4 节。液态退敏爆炸物的分类方法载于《规章范本》第 2.3 章第

2.3.1.4 节。 

注注 3：： 应使用《试验和标准手册》试验系列 2 确定退敏爆炸物的爆炸性，并写在安全数据单上。液

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试验，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2 节第 32.3.2 小节。固态退敏爆炸物的运输试验载

于《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 节第 33.2.3 小节。 

注注 4：： 在存放、供应和使用方面，退敏爆炸物不属于第 2.1(爆炸物)、2.6(易燃液体)和 2.7(易燃固体)
章的范畴。 

2.17.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样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2.17.2：退敏爆炸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符号 火焰 火焰 火焰 火焰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

险；退敏剂减少时爆

炸风险增加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

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

增加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

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

增加 

起火危险；退敏剂

减少时爆炸风险增

加 

2.17.4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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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对退敏爆炸物进行分类，应按照《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五部分的要求，确定爆炸潜力和校正

燃烧速率的数据。根据判定逻辑 2.17.1 作出分类。 

 关关于于退退敏敏爆爆炸炸物物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17.1 

是否含有经过退敏处理以抑制爆炸性

的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

该物质/混合物是固态或液态

否

是

放热分解能是否小于300 J/g？

不划为

退敏爆炸物

可能属于

其他物理危险种类

否

试验6(a)、6(b)：结果是整体爆炸么？

燃烧速率试验(第五部分，第51.4小节)：
结果是整体爆炸么？

是

否

是

否

AC > 1200 kg/min吗？ 是

否

AC       kg/min 但       kg/min? 是

否

AC       kg/min 但< 300 kg/min? 是

否

AC      kg/min 但< 140 kg/min? 是

否

AC < 60 kg/min? 是

危险种类 爆炸物 

(见第2.1章的标准)

爆炸物

1.1项

危险

爆炸物

1.1项

危险

类别1

危险

类别2

危险

类别3

警告

类别4

警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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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2 指指导导 

2.17.4.2.1 在下列情况下，不适用退敏爆炸物的分类程序： 

 (a) 根据第 2.1 章的标准，有关物质或混合物不含有爆炸物；或 

 (b) 放热分解能小于 300 J/g。 

2.17.4.2.2 确定放热分解能应使用经过退敏处理的爆炸物(即爆炸物与用于抑制其爆炸性的物质形成的匀

质固态或液态混合物)。可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估测放热分解能(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0 节

第 20.3.3.3 小节)。 

 

 

 
 

 
 
 
 
 
 
 
 
 
 
 
 

第 3 部分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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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2 指指导导 

2.17.4.2.1 在下列情况下，不适用退敏爆炸物的分类程序： 

 (a) 根据第 2.1 章的标准，有关物质或混合物不含有爆炸物；或 

 (b) 放热分解能小于 300 J/g。 

2.17.4.2.2 确定放热分解能应使用经过退敏处理的爆炸物(即爆炸物与用于抑制其爆炸性的物质形成的匀

质固态或液态混合物)。可使用适当的量热方法估测放热分解能(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二部分第 20 节

第 20.3.3.3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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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章 

急性毒性 

3.1.1 定义 

 急性毒性，指一次或短时间经口、经皮或吸入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出现严重损害健康

的效应(即：致死)。 

3.1.2 物质分类标准 

3.1.2.1 根据下表所列的数值极限标准，物质可按经口、经皮或吸入途径的急性毒性被划入五种危险

类别之一。急性毒性值用(近似)LD50值(经口、经皮)，或LC50值(吸入)表示，或用急性毒性估计值(ATE)表
示。虽然一些体内方法可直接确定 LD50/LC50 的值，但另一些较新的体内方法(例如，使用较少动物)还考

虑到急性毒性的其他指标，诸如明显的临床毒性表征等，将之作为划定危险类别的参考。解释性说明见

表 3.1.1 下的注。 

表 3.1.1：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和急性毒性危险类别标准 

接触途径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经口(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 5 < ATE ≤ 50 50 <ATE ≤ 300 300 < ATE ≤ 2000 2000 < ATE ≤ 
5000 

具体标准 
见注(g) 

经皮(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0 50 < ATE ≤ 200 200 < ATE ≤ 1000 1000 < ATE ≤ 
2000 

气体(ppmV) 
见注(a)、(b)和(c) 

ATE ≤ 100 100 < ATE ≤ 500 500 < ATE ≤ 2500 2500 < ATE ≤ 
20000 

具体标准 
见注(g) 

蒸气(mg/l) 
见注(a)、(b)、
(c)、(d)和(e) 

ATE ≤ 0.5 0.5 <ATE ≤ 2.0 2.0 < ATE ≤ 10.0 10.0 < ATE ≤ 20.0 

粉尘和烟雾(mg/l) 
见注(a)、(b)、(c)
和(f) 

ATE ≤ 0.05 0.05 < ATE ≤ 0.5 0.5 < ATE ≤ 1.0 1.0 < ATE ≤ 5.0 

注注： 气体浓度以体积百万分率表示(ppmV)。 

表 3.1.1 注： 

 (a) 对物质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可根据已知的 LD50/LC50值推算； 

 (b) 混合物中的某物质，其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可根据下列数值推算： 

 (一) 可得到的 LD50/LC50值；否则 

 (二) 表 3.1.2 中与一个范围试验结果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或 

 (三) 表 3.1.2 中与一个分类类别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 

 (c) 表中的吸入临界值以 4 小时试验接触为基础。根据 1 小时接触产生的现有吸入毒性数据

的换算，对于气体和蒸气，应除以因子 2，对于粉尘和气雾，应除以因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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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章 

急性毒性 

3.1.1 定义 

 急性毒性，指一次或短时间经口、经皮或吸入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出现严重损害健康

的效应(即：致死)。 

3.1.2 物质分类标准 

3.1.2.1 根据下表所列的数值极限标准，物质可按经口、经皮或吸入途径的急性毒性被划入五种危险

类别之一。急性毒性值用(近似)LD50值(经口、经皮)，或LC50值(吸入)表示，或用急性毒性估计值(ATE)表
示。虽然一些体内方法可直接确定 LD50/LC50 的值，但另一些较新的体内方法(例如，使用较少动物)还考

虑到急性毒性的其他指标，诸如明显的临床毒性表征等，将之作为划定危险类别的参考。解释性说明见

表 3.1.1 下的注。 

表 3.1.1：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和急性毒性危险类别标准 

接触途径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经口(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 5 < ATE ≤ 50 50 <ATE ≤ 300 300 < ATE ≤ 2000 2000 < ATE ≤ 
5000 

具体标准 
见注(g) 

经皮(mg/kg 体重) 
见注(a)和(b) 

ATE ≤ 50 50 < ATE ≤ 200 200 < ATE ≤ 1000 1000 < ATE ≤ 
2000 

气体(ppmV) 
见注(a)、(b)和(c) 

ATE ≤ 100 100 < ATE ≤ 500 500 < ATE ≤ 2500 2500 < ATE ≤ 
20000 

具体标准 
见注(g) 

蒸气(mg/l) 
见注(a)、(b)、
(c)、(d)和(e) 

ATE ≤ 0.5 0.5 <ATE ≤ 2.0 2.0 < ATE ≤ 10.0 10.0 < ATE ≤ 20.0 

粉尘和烟雾(mg/l) 
见注(a)、(b)、(c)
和(f) 

ATE ≤ 0.05 0.05 < ATE ≤ 0.5 0.5 < ATE ≤ 1.0 1.0 < ATE ≤ 5.0 

注注： 气体浓度以体积百万分率表示(ppmV)。 

表 3.1.1 注： 

 (a) 对物质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可根据已知的 LD50/LC50值推算； 

 (b) 混合物中的某物质，其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可根据下列数值推算： 

 (一) 可得到的 LD50/LC50值；否则 

 (二) 表 3.1.2 中与一个范围试验结果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或 

 (三) 表 3.1.2 中与一个分类类别有关的适当换算数值； 

 (c) 表中的吸入临界值以 4 小时试验接触为基础。根据 1 小时接触产生的现有吸入毒性数据

的换算，对于气体和蒸气，应除以因子 2，对于粉尘和气雾，应除以因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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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业已承认，一些管理制度可能使用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以提供特定的健康和

安全保护。(例如《联合国规章范本》)； 

 (e) 一些物质的试验环境不仅仅是蒸气，而是由液相和气相混合组成。其他物质的试验环

境可能由接近气相的蒸气组成。在后一种情况下，分类应以 ppmV为基础，如下所示：

类别 1 (100 ppmV)、类别 2 (500 ppmV)、类别 3 (2500 ppmV)、类别 4 (20000 ppmV)。 

 “粉尘”、“气雾”和“蒸气”等术语的定义如下： 

 (一) 粉尘，指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二) 气雾，指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三) 蒸气，指物质或混合物从其液体或固体状态释放出来的气体形态。 

  粉尘通常是通过机械工序形成的。气雾通常是由过饱和蒸气凝结或通过液体的物理剪

切作用形成的。粉尘和气雾的大小通常从小于 1 μm到约 100 μm。 

 (f) 应审查粉尘和气雾的各项值，使之适应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将来有关呼吸性粉尘和气雾

浓度在产生、维护和测量技术限制方面的任何变化； 

 (g) 类别 5 的标准旨在识别急性毒性危害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下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

成危险的物质。这些物质的经口或经皮 LD50 的范围预计为 2,000-5,000 mg/kg 体重，吸

入途径为当量剂量。类别 5 的具体标准为： 

 (一) 如果现有的可靠证据表明 LD50(或 LC50)在类别 5 的数值范围内，或者其他动物研

究或人类毒性效应表明对人类健康有急性影响，那么物质划入此类别。 

 (二) 通过外推、评估或测量数据，将物质划入此类别，但前提是没有充分理由将物质

划入危险性更高的类别，并且： 

 - 现有的可靠信息表明对人类有显著的毒性效应；或者 

 - 当以经口、吸入或经皮途径进行试验，剂量达到类别 4 的值时，观察到任

何致命性；或者 

 - 当进行试验剂量达到类别 4 的值时，专家判断证实有显著的毒性临床征

象，腹泻、毛发竖立或外表污秽除外；或者 

 - 专家判断证实，在其他动物研究中，有可靠信息表明可能出现显著急性效

应。 

  为保护动物，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

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3.1.2.2 制定统一的急性毒性分类制度所采用的方式，是力求兼容现有各种制度的需要。化学品方案

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组制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统一是指为化学品危险分类和公示建立一个共同和

一致的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运输方式、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适当要素。”为此目的，

急性毒性方案包括了五个类别。 

3.1.2.3 评估经口和吸入途径急性毒性的首选试验物种是大鼠，而评估急性经皮毒性的首选试验物种

是大鼠或兔子。在根据统一制度对化学品进行重新分类时，应接受现有制度下为分类化学品而已经产生

的试验数据。如果掌握多个动物物种的急性毒性试验数据，则应运用科学判断，在有效、正确完成的试

验中选择最适当的 LD50 值。如果还有源自人类经验的数据(即职业数据、来自事故数据库的数据、流行病

学研究、临床报告方面的数据等)，也应按第 1.3.2.4.9 段所述原则，采用证据权重法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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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类别 1 是最高一级的危险类别，其临界值(见表 3.1.1)目前主要由运输部门用于包装类别的分

类。 

3.1.2.5 类别 5 适用于急性毒性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下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成危险的物质。在表

3.1.1 以外，也提供了类别 5 物质的识别标准。这些物质的经口或经皮 LD50 值的范围预计为 2,000- 
5,000 mg/kg 体重，吸入接触途径为当量剂量1。出于保护动物的考虑，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

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3.1.2.6 吸吸入入毒毒性性的的具具体体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3.1.2.6.1 吸入毒性数值，以对实验室动物进行 4 小时试验为基础。如试验数值为 1 小时接触试验的结

果，可将 1 小时试验值除以一个因子将之换算成 4 小时的等效值，对气体和蒸气来说，因子为 2，对粉尘

和气雾来说，因子为 4。 

3.1.2.6.2 吸入毒性的单位是吸入物质形状的函数。粉尘和气雾的数值用  mg/l 表示。气体的数值用

ppmV 表示。由于认识到对蒸气进行试验很困难(一些蒸气由液相和气相混合组成)，表中提供的数值单位

为mg/l。但是，对于接近气相的蒸气，分类应以 ppmV 为基础。随着吸入试验方法的更新，经合组织和其

他试验准则方案将需要比照气雾，对蒸气进行界定，提高明确程度。 

3.1.2.6.3 蒸气吸入数值旨在用于所有部门的急性毒性分类。运输部门还将化学品的饱和蒸气浓度作为

划定化学品包装类别的附加要素。 

3.1.2.6.4 特别重要的是，对于粉尘和气雾的最高危险类别，应使用一目了然的数值。平均质量气动直

径(MMAD)为 1 到 4 μm 的吸入颗粒，将在大鼠呼吸道的所有区域沉积。这种颗粒尺寸范围对应于大约 2 
mg/l 的最大剂量。为使动物试验能适用于人类接触的情况，大鼠试验中使用的粉尘和气雾最好处于该范

围内。表中粉尘和气雾的临界值，可用于明确区分具有在不同试验条件下测量的毒性范围广泛的物质。

今后应审查粉尘和气雾的各项值，使之适应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将来有关呼吸性粉尘和气雾浓度在产生、

维护和测量技术限制方面的任何变化。 

3.1.2.6.5 除了吸入毒性的分类外，如果有数据表明，毒性的作用原理是物质或混合物的腐蚀性，一些

管理部门也可能选择把它归类为“呼吸道腐蚀”。呼吸道腐蚀性的确定方法与皮肤腐蚀性一样：在一次、

限定时间内接触后，测量呼吸道组织的损坏情况，包括粘膜的损坏情况。腐蚀性的评估可以根据专家利

用下述证据所作的判断：人类和动物经验、现有(体外)数据、pH 值、从类似物质得到的资料，或任何其

他有关数据。 

3.1.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1.3.1 物质分类标准使用致命剂量数据(试验或推算)对急性毒性进行分类。对于混合物，应获得或

推算出使这些标准能够应用于混合物分类的信息。急性毒性的分类方法是分层的，而且取决于混合物本

身及其成分的现有信息数量。下图 3.1.1 的流程图概括了分类过程： 

  

 
1 类别 5 的吸入数值指导：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并没有纳入上述表 3.1.1 中的急性吸入毒性类别 5 的数值，

而是规定了经口或皮肤途径 2,000-5,000 mg/kg 体重范围的“当量”剂量(见表 3.1.1 注(g))。在一些制度中，主管部门
可以规定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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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业已承认，一些管理制度可能使用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以提供特定的健康和

安全保护。(例如《联合国规章范本》)； 

 (e) 一些物质的试验环境不仅仅是蒸气，而是由液相和气相混合组成。其他物质的试验环

境可能由接近气相的蒸气组成。在后一种情况下，分类应以 ppmV为基础，如下所示：

类别 1 (100 ppmV)、类别 2 (500 ppmV)、类别 3 (2500 ppmV)、类别 4 (20000 ppmV)。 

 “粉尘”、“气雾”和“蒸气”等术语的定义如下： 

 (一) 粉尘，指物质或混合物的固态粒子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二) 气雾，指物质或混合物的液滴悬浮在一种气体中(通常是空气)； 

 (三) 蒸气，指物质或混合物从其液体或固体状态释放出来的气体形态。 

  粉尘通常是通过机械工序形成的。气雾通常是由过饱和蒸气凝结或通过液体的物理剪

切作用形成的。粉尘和气雾的大小通常从小于 1 μm到约 100 μm。 

 (f) 应审查粉尘和气雾的各项值，使之适应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将来有关呼吸性粉尘和气雾

浓度在产生、维护和测量技术限制方面的任何变化； 

 (g) 类别 5 的标准旨在识别急性毒性危害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下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

成危险的物质。这些物质的经口或经皮 LD50 的范围预计为 2,000-5,000 mg/kg 体重，吸

入途径为当量剂量。类别 5 的具体标准为： 

 (一) 如果现有的可靠证据表明 LD50(或 LC50)在类别 5 的数值范围内，或者其他动物研

究或人类毒性效应表明对人类健康有急性影响，那么物质划入此类别。 

 (二) 通过外推、评估或测量数据，将物质划入此类别，但前提是没有充分理由将物质

划入危险性更高的类别，并且： 

 - 现有的可靠信息表明对人类有显著的毒性效应；或者 

 - 当以经口、吸入或经皮途径进行试验，剂量达到类别 4 的值时，观察到任

何致命性；或者 

 - 当进行试验剂量达到类别 4 的值时，专家判断证实有显著的毒性临床征

象，腹泻、毛发竖立或外表污秽除外；或者 

 - 专家判断证实，在其他动物研究中，有可靠信息表明可能出现显著急性效

应。 

  为保护动物，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

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3.1.2.2 制定统一的急性毒性分类制度所采用的方式，是力求兼容现有各种制度的需要。化学品方案

统一化学品分类制度协调组制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统一是指为化学品危险分类和公示建立一个共同和

一致的基础，以便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运输方式、消费者、工人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适当要素。”为此目的，

急性毒性方案包括了五个类别。 

3.1.2.3 评估经口和吸入途径急性毒性的首选试验物种是大鼠，而评估急性经皮毒性的首选试验物种

是大鼠或兔子。在根据统一制度对化学品进行重新分类时，应接受现有制度下为分类化学品而已经产生

的试验数据。如果掌握多个动物物种的急性毒性试验数据，则应运用科学判断，在有效、正确完成的试

验中选择最适当的 LD50 值。如果还有源自人类经验的数据(即职业数据、来自事故数据库的数据、流行病

学研究、临床报告方面的数据等)，也应按第 1.3.2.4.9 段所述原则，采用证据权重法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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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类别 1 是最高一级的危险类别，其临界值(见表 3.1.1)目前主要由运输部门用于包装类别的分

类。 

3.1.2.5 类别 5 适用于急性毒性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下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成危险的物质。在表

3.1.1 以外，也提供了类别 5 物质的识别标准。这些物质的经口或经皮 LD50 值的范围预计为 2,000- 
5,000 mg/kg 体重，吸入接触途径为当量剂量1。出于保护动物的考虑，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

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3.1.2.6 吸吸入入毒毒性性的的具具体体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3.1.2.6.1 吸入毒性数值，以对实验室动物进行 4 小时试验为基础。如试验数值为 1 小时接触试验的结

果，可将 1 小时试验值除以一个因子将之换算成 4 小时的等效值，对气体和蒸气来说，因子为 2，对粉尘

和气雾来说，因子为 4。 

3.1.2.6.2 吸入毒性的单位是吸入物质形状的函数。粉尘和气雾的数值用  mg/l 表示。气体的数值用

ppmV 表示。由于认识到对蒸气进行试验很困难(一些蒸气由液相和气相混合组成)，表中提供的数值单位

为mg/l。但是，对于接近气相的蒸气，分类应以 ppmV 为基础。随着吸入试验方法的更新，经合组织和其

他试验准则方案将需要比照气雾，对蒸气进行界定，提高明确程度。 

3.1.2.6.3 蒸气吸入数值旨在用于所有部门的急性毒性分类。运输部门还将化学品的饱和蒸气浓度作为

划定化学品包装类别的附加要素。 

3.1.2.6.4 特别重要的是，对于粉尘和气雾的最高危险类别，应使用一目了然的数值。平均质量气动直

径(MMAD)为 1 到 4 μm 的吸入颗粒，将在大鼠呼吸道的所有区域沉积。这种颗粒尺寸范围对应于大约 2 
mg/l 的最大剂量。为使动物试验能适用于人类接触的情况，大鼠试验中使用的粉尘和气雾最好处于该范

围内。表中粉尘和气雾的临界值，可用于明确区分具有在不同试验条件下测量的毒性范围广泛的物质。

今后应审查粉尘和气雾的各项值，使之适应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将来有关呼吸性粉尘和气雾浓度在产生、

维护和测量技术限制方面的任何变化。 

3.1.2.6.5 除了吸入毒性的分类外，如果有数据表明，毒性的作用原理是物质或混合物的腐蚀性，一些

管理部门也可能选择把它归类为“呼吸道腐蚀”。呼吸道腐蚀性的确定方法与皮肤腐蚀性一样：在一次、

限定时间内接触后，测量呼吸道组织的损坏情况，包括粘膜的损坏情况。腐蚀性的评估可以根据专家利

用下述证据所作的判断：人类和动物经验、现有(体外)数据、pH 值、从类似物质得到的资料，或任何其

他有关数据。 

3.1.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1.3.1 物质分类标准使用致命剂量数据(试验或推算)对急性毒性进行分类。对于混合物，应获得或

推算出使这些标准能够应用于混合物分类的信息。急性毒性的分类方法是分层的，而且取决于混合物本

身及其成分的现有信息数量。下图 3.1.1 的流程图概括了分类过程： 

  

 
1 类别 5 的吸入数值指导：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并没有纳入上述表 3.1.1 中的急性吸入毒性类别 5 的数值，

而是规定了经口或皮肤途径 2,000-5,000 mg/kg 体重范围的“当量”剂量(见表 3.1.1 注(g))。在一些制度中，主管部门
可以规定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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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混合物急性毒性分层分类方法 

 

3.1.3.2 混合物急性毒性的分类，可以对每一种接触途径进行，但如果所有成分都循经一种接触途径

(估计或试验确定)，且没有相关证据表明急性毒性循经多种途径，那么只需对该接触途径进行分类即可。

如果有相关证据表明毒性有多个接触途径，必须对所有相关的接触途径进行分类。所有现有信息均应考

虑在内。图标和信号词应反映最严重的危险类别，并应使用所有相关的危险说明。 

3.1.3.3 为利用所有已知的信息对混合物的危险进行分类，作了一些假设，可酌情应用于分层方法： 

 (a)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指浓度 ≥ 1%的成分(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

重量百分比，气体为体积百分比)，除非有理由怀疑浓度 < 1%的成分仍然与混合物的急

性毒性分类具有相关性。当未经过试验的混合物含有划入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成分时，这

一点在分类时尤其重要； 

 (b) 如果一种已分类混合物被用作另一种混合物的成分，在使用 3.1.3.6.1 和 3.1.3.6.2.3 中的

公式计算新混合物的分类时，可使用该混合物实际或推算的急性毒性估计值(ATE)； 

 (c) 如果对混合物的所有成分换算得到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均属同一类别，那么混合物应

被划入该类别； 

 (d) 如果只有混合物各成分的范围估计数据(或急性毒性危险类别资料)，在使用 3.1.3.6.1 和

3.1.3.6.2.3 中的公式计算新混合物的分类时，可根据表 3.1.2 将其换算成点估计值。 

  

 

否 是 

有足够的类似混合

物的数据可估计危

害分类 

否 

所有成分都有数据 

否 

有其他数据可用来

估计用于分类的换

算值 

 
使用 3.1.3.5 中的架桥原则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未
知成分  10%)，或者 

使用 3.1.3.6.2.3 中的公式

(未知成分  10%) 

 

否 

是 
分类 

是 

是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传达已知成分的危害 分类 

分类 

分类 

混合物整体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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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试验获得的急性毒性范围数值(或急性毒性危险类别) 
换算成混合物分类公式使用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 

接触途径 分类类别或试验获得的急性毒性范围估计值 
(见注 1) 

换算得到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 

(见注 2) 

经口 
(mg/kg 体重) 

0 
5 

50 
300 

20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 类别 5  

5 
50 
300 
2000 
5000 

0.5 
5 

100 
500 

2500 

经皮 
(mg/kg 体重) 

0 
50 

200 
1000 
20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 类别 5  

50 
200 
1000 
2000 
5000 

5 
50 
300 

1100 
2500 

气体 
(ppmV) 

0 
100 
500 

25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100 
500 
2500 
20000 

10 
100 
700 

4500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蒸气 
(mg/l) 

0 
0.5 
2.0 

1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0.5 
2.0 
10.0 
20.0 

0.05 
0.5 
3 
11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粉尘/气雾 
(mg/l) 

0 
0.05 
0.5 
1.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0.05 
0.5 
1.0 
5.0 

0.005 
0.05 
0.5 
1.5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注注： 气体浓度以体积百万分率表示(ppmV)。 

注注 1： 类别 5 适用于急性毒性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中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成危险的混合物。这

些混合物的经口或经皮 LD50 值的范围预计为 2,000-5,000 mg/kg 体重，其他接触途径为当量剂量。出于保

护动物的考虑，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

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注注 2： 这些数值旨在用于计算根据其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并不代表试验结

果。这些数值保守地设定在类别 1 和类别 2 范围的低端和距离类别 3 至类别 5 范围低端大约 1/10 点处。 

3.1.3.4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急急性性毒毒性性试试验验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已对混合物本身做过确定其急性毒性的试验，可用表 3.1.1 中对物质使用的同样标准对混

合物进行分类。如果混合物没有可用的试验数据，则应遵循以下所述程序。 

3.1.3.5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急急性性毒毒性性试试验验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1.3.5.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其急性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试验过的

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可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

可确保分类过程尽可能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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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混合物急性毒性分层分类方法 

 

3.1.3.2 混合物急性毒性的分类，可以对每一种接触途径进行，但如果所有成分都循经一种接触途径

(估计或试验确定)，且没有相关证据表明急性毒性循经多种途径，那么只需对该接触途径进行分类即可。

如果有相关证据表明毒性有多个接触途径，必须对所有相关的接触途径进行分类。所有现有信息均应考

虑在内。图标和信号词应反映最严重的危险类别，并应使用所有相关的危险说明。 

3.1.3.3 为利用所有已知的信息对混合物的危险进行分类，作了一些假设，可酌情应用于分层方法： 

 (a)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指浓度 ≥ 1%的成分(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

重量百分比，气体为体积百分比)，除非有理由怀疑浓度 < 1%的成分仍然与混合物的急

性毒性分类具有相关性。当未经过试验的混合物含有划入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成分时，这

一点在分类时尤其重要； 

 (b) 如果一种已分类混合物被用作另一种混合物的成分，在使用 3.1.3.6.1 和 3.1.3.6.2.3 中的

公式计算新混合物的分类时，可使用该混合物实际或推算的急性毒性估计值(ATE)； 

 (c) 如果对混合物的所有成分换算得到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均属同一类别，那么混合物应

被划入该类别； 

 (d) 如果只有混合物各成分的范围估计数据(或急性毒性危险类别资料)，在使用 3.1.3.6.1 和

3.1.3.6.2.3 中的公式计算新混合物的分类时，可根据表 3.1.2 将其换算成点估计值。 

  

 

否 是 

有足够的类似混合

物的数据可估计危

害分类 

否 

所有成分都有数据 

否 

有其他数据可用来

估计用于分类的换

算值 

 
使用 3.1.3.5 中的架桥原则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未
知成分  10%)，或者 

使用 3.1.3.6.2.3 中的公式

(未知成分  10%) 

 

否 

是 
分类 

是 

是 

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传达已知成分的危害 分类 

分类 

分类 

混合物整体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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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试验获得的急性毒性范围数值(或急性毒性危险类别) 
换算成混合物分类公式使用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 

接触途径 分类类别或试验获得的急性毒性范围估计值 
(见注 1) 

换算得到的急性毒性点估计值 

(见注 2) 

经口 
(mg/kg 体重) 

0 
5 

50 
300 

20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 类别 5  

5 
50 
300 
2000 
5000 

0.5 
5 

100 
500 

2500 

经皮 
(mg/kg 体重) 

0 
50 

200 
1000 
20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 类别 5  

50 
200 
1000 
2000 
5000 

5 
50 
300 

1100 
2500 

气体 
(ppmV) 

0 
100 
500 

25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100 
500 
2500 
20000 

10 
100 
700 

4500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蒸气 
(mg/l) 

0 
0.5 
2.0 

10.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0.5 
2.0 
10.0 
20.0 

0.05 
0.5 
3 

11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粉尘/气雾 
(mg/l) 

0 
0.05 
0.5 
1.0 

< 类别 1  
< 类别 2  
< 类别 3  
< 类别 4  

0.05 
0.5 
1.0 
5.0 

0.005 
0.05 
0.5 
1.5 

 类别 5－见 3.1.2.5 脚注  

注注： 气体浓度以体积百万分率表示(ppmV)。 

注注 1： 类别 5 适用于急性毒性相对较低，但在某些环境中可能对易受害人群造成危险的混合物。这

些混合物的经口或经皮 LD50 值的范围预计为 2,000-5,000 mg/kg 体重，其他接触途径为当量剂量。出于保

护动物的考虑，不应在类别 5 范围内对动物进行试验，只有在这样的试验结果极有可能与保护人类健康直

接相关时，才应考虑进行这样的试验。 

注注 2： 这些数值旨在用于计算根据其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的急性毒性估计值，并不代表试验结

果。这些数值保守地设定在类别 1 和类别 2 范围的低端和距离类别 3 至类别 5 范围低端大约 1/10 点处。 

3.1.3.4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急急性性毒毒性性试试验验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已对混合物本身做过确定其急性毒性的试验，可用表 3.1.1 中对物质使用的同样标准对混

合物进行分类。如果混合物没有可用的试验数据，则应遵循以下所述程序。 

3.1.3.5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急急性性毒毒性性试试验验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1.3.5.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其急性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试验过的

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可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

可确保分类过程尽可能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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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进行稀释，稀释剂的毒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

低的成分，并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

物相等的类别。也可使用 3.1.3.6.1 所述公式。 

3.1.3.5.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作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试验产品批次的

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1.3.5.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已作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划入类别 1，如果该混合物中属于类别 1 的成分浓度增加，则产生的

未经试验的混合物仍划入类别 1，无需另作试验。 

3.1.3.5.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浓度介于

混合物 A 与混合物 B 之间，可以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1.3.5.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1.3.5.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并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这种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

业已经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应

单独考虑。 

3.1.3.6 根根据据混混合合物物的的成成分分对对混混合合物物进进行行分分类类(加加和和公公式式) 

3.1.3.6.1 已知所有成分的数据 

 为确保混合物分类准确，并且所有制度、部门和类别只需进行一次计算，各成分的急性毒性

估计值(ATE) 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 包括所有已知具有急性毒性、属于统一分类制度中任何一个急性毒性危险类别的成

分； 

 (b) 忽略所有假定不具有急性毒性的成分(例如水、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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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现有数据来自极限剂量试验(对于表 3.1.1中的相应接触途径，处于类别4的上限)，
并且不显示急性毒性，可不考虑该成分。 

 属于本段范围的成分，可认为是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已知的成分。如何在以下等式中正确

应用已知数据，见表 3.1.1 的注(b)和第 3.1.3.3 段，以及第 3.1.3.6.2.3 段。 

 根据下面公式，从所有相关成分的ATE值通过计算来确定混合物的经口、经皮或吸入毒性ATE：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 

n 个成分，并且 i 从 1 到 n； 

ATEi =  成分 i 的急性毒性估计值； 

3.1.3.6.2 混合物的一种或多种成分无可用数据 

3.1.3.6.2.1 如混合物的某一个成分没有 ATE 值，但从下列已知信息可以推算出换算值，便可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这可包括对以下各项的评估： 

 (a) 在经口、经皮和吸入急性毒性估计值之间使用外推法。2  这样的评估可能需要适当的

药效学数据和药物动力学数据； 

 (b) 人类接触证据表明有毒性效应，但没有提供致命剂量数据； 

 (c) 任何其他已知有关该物质的毒性试验/分析证据表明，确有毒性急性效应，但不一定提

供致命剂量数据；或者 

 (d) 用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极其类似物质的数据。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补充技术信息，也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经验丰富的专家，

才能可靠地评估急性毒性。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应进而适用 3.1.3.6.2.3 的规定。 

3.1.3.6.2.2 如果混合物中的某一成分浓度 ≥ 1%，但没有任何对分类有用的信息，则可推断该混合物没有

确定的急性毒性估计值。在这种情况下，应只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附加说明，混合物含

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

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2 如果没有混合物所含成分每种接触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急性毒性估计值可从已知的数据外推得到，并应用于相关的

途径(见 3.1.3.2)。然而主管部门可要求对具体途径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对该接触途径
进行分类。 

i 
ATE

Ci
nATEmix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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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进行稀释，稀释剂的毒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

低的成分，并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

物相等的类别。也可使用 3.1.3.6.1 所述公式。 

3.1.3.5.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作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试验产品批次的

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1.3.5.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已作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划入类别 1，如果该混合物中属于类别 1 的成分浓度增加，则产生的

未经试验的混合物仍划入类别 1，无需另作试验。 

3.1.3.5.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浓度介于

混合物 A 与混合物 B 之间，可以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1.3.5.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1.3.5.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并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这种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

业已经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应

单独考虑。 

3.1.3.6 根根据据混混合合物物的的成成分分对对混混合合物物进进行行分分类类(加加和和公公式式) 

3.1.3.6.1 已知所有成分的数据 

 为确保混合物分类准确，并且所有制度、部门和类别只需进行一次计算，各成分的急性毒性

估计值(ATE) 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 包括所有已知具有急性毒性、属于统一分类制度中任何一个急性毒性危险类别的成

分； 

 (b) 忽略所有假定不具有急性毒性的成分(例如水、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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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现有数据来自极限剂量试验(对于表 3.1.1中的相应接触途径，处于类别4的上限)，
并且不显示急性毒性，可不考虑该成分。 

 属于本段范围的成分，可认为是急性毒性估计值(ATE)已知的成分。如何在以下等式中正确

应用已知数据，见表 3.1.1 的注(b)和第 3.1.3.3 段，以及第 3.1.3.6.2.3 段。 

 根据下面公式，从所有相关成分的ATE值通过计算来确定混合物的经口、经皮或吸入毒性ATE：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 

n 个成分，并且 i 从 1 到 n； 

ATEi =  成分 i 的急性毒性估计值； 

3.1.3.6.2 混合物的一种或多种成分无可用数据 

3.1.3.6.2.1 如混合物的某一个成分没有 ATE 值，但从下列已知信息可以推算出换算值，便可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 

 这可包括对以下各项的评估： 

 (a) 在经口、经皮和吸入急性毒性估计值之间使用外推法。2  这样的评估可能需要适当的

药效学数据和药物动力学数据； 

 (b) 人类接触证据表明有毒性效应，但没有提供致命剂量数据； 

 (c) 任何其他已知有关该物质的毒性试验/分析证据表明，确有毒性急性效应，但不一定提

供致命剂量数据；或者 

 (d) 用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极其类似物质的数据。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补充技术信息，也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经验丰富的专家，

才能可靠地评估急性毒性。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应进而适用 3.1.3.6.2.3 的规定。 

3.1.3.6.2.2 如果混合物中的某一成分浓度 ≥ 1%，但没有任何对分类有用的信息，则可推断该混合物没有

确定的急性毒性估计值。在这种情况下，应只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附加说明，混合物含

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

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2 如果没有混合物所含成分每种接触途径的急性毒性数据，急性毒性估计值可从已知的数据外推得到，并应用于相关的

途径(见 3.1.3.2)。然而主管部门可要求对具体途径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对该接触途径
进行分类。 

i 
ATE

Ci
nATEmix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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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2.3 如果未知的相关急性毒性成分总浓度10%，那么应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如果未知的相关

毒性成分总浓度10%，则应对 3.1.3.6.1 中的公式按未知成分的百分比作如下修正： 

( )
=

−

n ATE
C

mixATE
%10if unknownC100

i

i  

3.1.4 危险公示 

3.1.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中的标准，划入急性毒性危险类别 1 至类别 5 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1.3：急性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骷髅和交叉骨 骷髅和交叉骨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 经口 吞咽致命 吞咽致命 吞咽会中毒 吞咽有害 吞咽可能有害 

- 经皮 皮肤接触致命 皮肤接触致命 
皮肤接触会 

中毒 皮肤接触有害 
皮肤接触可能

有害 

- 吸入 
  见注 

吸入致命 吸入致命 吸入会中毒 吸入有害 吸入可能有害 

注注： 如果还确定物质/混合物具有腐蚀性(根据例如皮肤或眼部数据)，一些管理部门可要求以符号

和/或危险说明公示腐蚀性危险。也就是说除了适当的急性毒性符号外，还可加上腐蚀性符号(用于皮肤和

眼腐蚀性)，连同腐蚀性危险说明，例如“腐蚀物”或“呼吸道腐蚀物”。 

3.1.4.2 急性毒性按接触途径区分危险。急性毒性分类说明也应反映这一区分。例如，急性经口毒性

类别 1、急性经皮毒性类别 1 和急性吸入毒性类别 1 等。如果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有一种以上的接触途

径，则所有分类都应按附件四的规定写入安全数据单，相关的危险说明要素，按 3.1.3.2 的要求列入标

签。如果按 3.1.3.6.2.2的要求，增加说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则也可

按接触途径做出区分。例如，“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毒性成分”，和“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

性经皮毒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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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1.5.1 关关于于急急性性毒毒性性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1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急性毒性的

数据/信息吗？

物质：有评估急性毒性的数据和/或信息吗？ 否

是

是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急性毒性的数据/信息吗？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 LD50     mg/kg 体重；或

(b) 经皮 LD50   50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100 ppm；或

(d) 吸入(蒸气)LC50   0.5 mg/l ；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mg/l吗?

是

否

见判定逻辑3.1.2，从各个

成分计算ATE。
否

是

从判定逻辑3.1.2得到ATE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5但      mg/kg体重；或

(b) 经皮LD50 >50但       mg/kg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100但 < 500 ppm；或

(d) 吸入(蒸气)LC50 > 0.5但 < 2.0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 0.05但       mg/l吗?

是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50但   300 mg/kg 体重；或

(b) 经皮 LD50 > 200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500但        ppm；或

(d) 吸入(蒸气) LC50 > 2.0但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0.5但       mg/l吗?

是

类别1

危险

类别2

危险

类别3

危险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300但        mg/kg 体重；或

(b) 经皮LD50 >1000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 LC50 >2500但         ppm；或

(d) 吸入(蒸气) LC50 >10但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1.0 但     mg/l吗?

是

类别4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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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2.3 如果未知的相关急性毒性成分总浓度10%，那么应使用 3.1.3.6.1 中的公式。如果未知的相关

毒性成分总浓度10%，则应对 3.1.3.6.1 中的公式按未知成分的百分比作如下修正： 

( )
=

−

n ATE
C

mixATE
%10if unknownC100

i

i  

3.1.4 危险公示 

3.1.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中的标准，划入急性毒性危险类别 1 至类别 5 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1.3：急性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符号 骷髅和交叉骨 骷髅和交叉骨 骷髅和交叉骨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 经口 吞咽致命 吞咽致命 吞咽会中毒 吞咽有害 吞咽可能有害 

- 经皮 皮肤接触致命 皮肤接触致命 
皮肤接触会 

中毒 皮肤接触有害 
皮肤接触可能

有害 

- 吸入 
  见注 

吸入致命 吸入致命 吸入会中毒 吸入有害 吸入可能有害 

注注： 如果还确定物质/混合物具有腐蚀性(根据例如皮肤或眼部数据)，一些管理部门可要求以符号

和/或危险说明公示腐蚀性危险。也就是说除了适当的急性毒性符号外，还可加上腐蚀性符号(用于皮肤和

眼腐蚀性)，连同腐蚀性危险说明，例如“腐蚀物”或“呼吸道腐蚀物”。 

3.1.4.2 急性毒性按接触途径区分危险。急性毒性分类说明也应反映这一区分。例如，急性经口毒性

类别 1、急性经皮毒性类别 1 和急性吸入毒性类别 1 等。如果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有一种以上的接触途

径，则所有分类都应按附件四的规定写入安全数据单，相关的危险说明要素，按 3.1.3.2 的要求列入标

签。如果按 3.1.3.6.2.2的要求，增加说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则也可

按接触途径做出区分。例如，“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毒性成分”，和“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

性经皮毒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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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1.5.1 关关于于急急性性毒毒性性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1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急性毒性的

数据/信息吗？

物质：有评估急性毒性的数据和/或信息吗？ 否

是

是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急性毒性的数据/信息吗？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 LD50     mg/kg 体重；或

(b) 经皮 LD50   50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100 ppm；或

(d) 吸入(蒸气)LC50   0.5 mg/l ；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mg/l吗?

是

否

见判定逻辑3.1.2，从各个

成分计算ATE。
否

是

从判定逻辑3.1.2得到ATE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5但      mg/kg体重；或

(b) 经皮LD50 >50但       mg/kg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100但 < 500 ppm；或

(d) 吸入(蒸气)LC50 > 0.5但 < 2.0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 0.05但       mg/l吗?

是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50但   300 mg/kg 体重；或

(b) 经皮 LD50 > 200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LC50 >500但        ppm；或

(d) 吸入(蒸气) LC50 > 2.0但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0.5但       mg/l吗?

是

类别1

危险

类别2

危险

类别3

危险

否

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300但        mg/kg 体重；或

(b) 经皮LD50 >1000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 LC50 >2500但         ppm；或

(d) 吸入(蒸气) LC50 >10但      mg/l；或

(e) 吸入(粉尘气雾)LC50 >1.0 但     mg/l吗?

是

类别4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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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2000 但        mg/kg 体重；或

(b) 经皮LD50 >2000 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蒸气和/或粉尘/气雾) LC50 与经口和经皮LD50

的范围相同 (即2000-5000 mg/kg体重)吗？

是

否

(a) 有可靠信息表明对人类有显著毒性效应吗？或

(b)  以经口、吸入或经皮接触试验到类别4数值时观察到任何致命性吗？或

(c) 当试验到类别4数值时，专家判断证实有显著的毒性临床征象(腹泻、

毛发竖立或外表污秽除外)吗？或

(d) 专家判断证实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其他动物可能出现显著急性效应吗？

是

如果不应归入更高

危害种类，则划入

类别5

无符号

(警告)

非此类
否

类别5

无符号

警告

否

 
 

3.1.5.2 关关于于急急性性毒毒性性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2 (见 3.1.3.5 和 3.1.3.6 的标准)3 

 

能使用架桥原则吗？ 是 划入适当类别

否

混合物的所有成分是否都有

急性毒性数据？
是 使用急性毒性估计值计算确定混合

物的ATE 

式中：

Ci     = 成分i的浓度

n个成分，i从1到n        
ATEi  = 成分i的急性毒性估计值

 =
n i

i

mix ATE
C

ATE
100否

有可能估计未知成分的ATE吗，

即有可能推算出换算值吗？

否

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总浓度

是否> 10%?

是

否
3

使用急性毒性估计值计算(即当急性毒性未知的
成分总浓度>10%时) 

 
 =

−

nmix

unknown

ATEi
Ci

ATE
)  10%  if  C(100

是3

 
 

 
3 如果混合物中使用的一种成分浓度 ≥ 1%，但无任何有用的信息，应当只根据已知的急性毒性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

类，并附加说明指出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
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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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皮肤腐蚀/刺激 

3.2.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2.1.1 皮肤腐蚀，指对皮肤造成不可逆损伤，即在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可观察到的表皮

和真皮坏死。 

 皮肤刺激，指在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的情况。 

3.2.1.2 为进行分类，要收集关于皮肤腐蚀/刺激的所有现有和相关的信息，并从充分性和可靠性的角

度评估其质量。凡有可能，分类都应依据利用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方法(如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或与之相

当的方法)产生的数据。第 3.2.2.1 至 3.2.2.6 节提供可能具备的各种类型信息的分类标准。 

3.2.1.3 分层法(见 3.2.2.7)将现有信息分成级别/层级并规定按某种条理和顺序作出判定的办法。当信

息都一致地符合标准时，分类就直接产生。然而，如果现有信息在一个层级内给出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

的结果，就要根据证据在层级内的权重进行分类。有些情况下，来自不同层级的信息给出不一致和/或相

互矛盾的结果(见 3.2.2.7.3)，或单一数据不足以就分类得出定论，就要采用某种总体证据权重方法(见
1.3.2.4.9 和 3.2.5.3.1)。 

3.2.1.4 关于标准解读的指导和相关指导文件的参考出处见 3.2.5.3。 

3.2.2 物质的分类标准 

 在本危险种类中，物质可划入以下三个类别之一： 

 (a) 类别 1 (皮肤腐蚀) 

  这一类别又可进一步分为三个子类别 (1A、1B 和 1C)，可供要求对腐蚀性划分一个以

上子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 

  如果主管部门不要求划分子类别或数据不足以划分子类别，腐蚀性物质应被划入类别 1。 

  如果数据充分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物质可划入 1A、1B 或 1C 三个子类别之一。 

 (b) 类别 2 (皮肤刺激) 

 (c) 类别 3 (轻度皮肤刺激)  

  这个类别供希望制定一种以上皮肤刺激物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例如用于对农药进行分

类)。 

3.2.2.1 根根据据人人类类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在与分类相关时，对关于皮肤腐蚀/刺激的现有可靠和高质量数据应给予高权重(见 3.2.5.3.2) 
并应作为评估的第一手资料，因为这可以给出与皮肤反应直接相关的信息。现有人类数据可能源于一次

或反复接触，例如源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以及记录完备的病例报告和观察的流行病学

和临床研究(见 1.1.2.5 (c)、1.3.2.4.7 和 1.3.2.4.9)。虽然从事故或中毒救治中心数据得到的人类数据可为分

类提供证据，但是，未发生过事故本身不能够作为不作分类的证据，因为接触通常是不知道或不确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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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1.2至3.1.3.4中的标准，物质/混合物：

(a) 经口LD50 >2000 但        mg/kg 体重；或

(b) 经皮LD50 >2000 但        mg/kg 体重；或

(c) 吸入(气体、蒸气和/或粉尘/气雾) LC50 与经口和经皮LD50

的范围相同 (即2000-5000 mg/kg体重)吗？

是

否

(a) 有可靠信息表明对人类有显著毒性效应吗？或

(b)  以经口、吸入或经皮接触试验到类别4数值时观察到任何致命性吗？或

(c) 当试验到类别4数值时，专家判断证实有显著的毒性临床征象(腹泻、

毛发竖立或外表污秽除外)吗？或

(d) 专家判断证实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其他动物可能出现显著急性效应吗？

是

如果不应归入更高

危害种类，则划入

类别5

无符号

(警告)

非此类
否

类别5

无符号

警告

否

 
 

3.1.5.2 关关于于急急性性毒毒性性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2 (见 3.1.3.5 和 3.1.3.6 的标准)3 

 

能使用架桥原则吗？ 是 划入适当类别

否

混合物的所有成分是否都有

急性毒性数据？
是 使用急性毒性估计值计算确定混合

物的ATE 

式中：

Ci     = 成分i的浓度

n个成分，i从1到n        
ATEi  = 成分i的急性毒性估计值

 =
n i

i

mix ATE
C

ATE
100否

有可能估计未知成分的ATE吗，

即有可能推算出换算值吗？

否

未知急性毒性的成分总浓度

是否> 10%?

是

否
3

使用急性毒性估计值计算(即当急性毒性未知的
成分总浓度>10%时) 

 
 =

−

nmix

unknown

ATEi
Ci

ATE
)  10%  if  C(100

是3

 
 

 
3 如果混合物中使用的一种成分浓度 ≥ 1%，但无任何有用的信息，应当只根据已知的急性毒性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

类，并附加说明指出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急性(经口/经皮/吸入)毒性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
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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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皮肤腐蚀/刺激 

3.2.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2.1.1 皮肤腐蚀，指对皮肤造成不可逆损伤，即在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可观察到的表皮

和真皮坏死。 

 皮肤刺激，指在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的情况。 

3.2.1.2 为进行分类，要收集关于皮肤腐蚀/刺激的所有现有和相关的信息，并从充分性和可靠性的角

度评估其质量。凡有可能，分类都应依据利用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方法(如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或与之相

当的方法)产生的数据。第 3.2.2.1 至 3.2.2.6 节提供可能具备的各种类型信息的分类标准。 

3.2.1.3 分层法(见 3.2.2.7)将现有信息分成级别/层级并规定按某种条理和顺序作出判定的办法。当信

息都一致地符合标准时，分类就直接产生。然而，如果现有信息在一个层级内给出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

的结果，就要根据证据在层级内的权重进行分类。有些情况下，来自不同层级的信息给出不一致和/或相

互矛盾的结果(见 3.2.2.7.3)，或单一数据不足以就分类得出定论，就要采用某种总体证据权重方法(见
1.3.2.4.9 和 3.2.5.3.1)。 

3.2.1.4 关于标准解读的指导和相关指导文件的参考出处见 3.2.5.3。 

3.2.2 物质的分类标准 

 在本危险种类中，物质可划入以下三个类别之一： 

 (a) 类别 1 (皮肤腐蚀) 

  这一类别又可进一步分为三个子类别 (1A、1B 和 1C)，可供要求对腐蚀性划分一个以

上子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 

  如果主管部门不要求划分子类别或数据不足以划分子类别，腐蚀性物质应被划入类别 1。 

  如果数据充分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物质可划入 1A、1B 或 1C 三个子类别之一。 

 (b) 类别 2 (皮肤刺激) 

 (c) 类别 3 (轻度皮肤刺激)  

  这个类别供希望制定一种以上皮肤刺激物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例如用于对农药进行分

类)。 

3.2.2.1 根根据据人人类类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在与分类相关时，对关于皮肤腐蚀/刺激的现有可靠和高质量数据应给予高权重(见 3.2.5.3.2) 
并应作为评估的第一手资料，因为这可以给出与皮肤反应直接相关的信息。现有人类数据可能源于一次

或反复接触，例如源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以及记录完备的病例报告和观察的流行病学

和临床研究(见 1.1.2.5 (c)、1.3.2.4.7 和 1.3.2.4.9)。虽然从事故或中毒救治中心数据得到的人类数据可为分

类提供证据，但是，未发生过事故本身不能够作为不作分类的证据，因为接触通常是不知道或不确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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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根根据据标标准准动动物物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是当前具备的皮肤腐蚀或皮肤刺激分类的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动物试

验(分别见表 3.2.1和表 3.2.2)，是标准的动物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的现行版本最多使用 3只动物。

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先前版本下进行的使用 3 只以上动物的研究结果，在按照 3.2.5.3.3 解读时也被视

为标准动物试验。 

3.2.2.2.1 皮肤腐蚀 

3.2.2.2.1.1 一种物质，在与皮肤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对一只试验动物造成皮肤损坏，即出现可见的

表皮和真皮坏死现象，该物质即为对皮肤具有腐蚀性。 

3.2.2.2.1.2 对于希望为皮肤腐蚀划分一种以上类别的主管部门，在腐蚀类别内提供了三个子类别(类别

1，见表 3.2.1)：子类别 1A――在接触最多 3 分钟和观察最多 1 小时之后，发现有腐蚀反应；子类别 1B――
在接触 3 分钟以上但不超过 1 小时，并观察最多 14 天之后，有腐蚀反应的描述；子类别 1C――在接触 1
小时以上但不超过 4 小时，并观察最多 14 天之后，出现腐蚀性反应。 

表 3.2.1：皮肤腐蚀的类别和子类别 
 标准 

类别 1 在接触 ≤ 4 小时之后，至少一只试验动物的皮肤组织受到损坏，即出现可见的表皮

和真皮坏死 
子类别 1A 在接触 ≤ 3 分钟之后，经过 ≤ 1 小时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子类别 1B 在接触 > 3 分钟但 ≤ 1 小时之后，经过 ≤ 14 天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子类别 1C 在接触 > 1 小时但 ≤ 4 小时之后，经过 ≤ 14 天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3.2.2.2.2 皮肤刺激 

3.2.2.2.2.1 在施用最多 4 小时后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的物质，即为皮肤刺激性物质。 

3.2.2.2.2.2 刺激物类别(类别 2)的条件是： 

 (a) 确认部分试验物质可能产生持续整个试验时间的效应；而且 

 (b) 承认在一项试验中动物的反应可能有变化。 

 还设有一个轻微刺激类别(类别 3)，供那些希望制定一个以上皮肤刺激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 

3.2.2.2.2.3 皮肤病变的可逆性是评估刺激反应的另一个考量。如两只或两只以上试验动物出现发炎并一

直持续到观察期结束，结合脱发(有限区域)、过度角化、过度增生和脱皮等考虑，物质应划为刺激物。 

3.2.2.2.2.4 在一次试验中，动物受刺激的反应可能有变化，就像在腐蚀性试验中那样。另有一个刺激标

准适用于出现显著刺激反应，但低于阳性试验结果的平均分标准的情况。例如，如果在 3只试验动物中至

少有 1 只在整个研究中出现非常高的平均分，包括病变持续到正常 14 天的观察期结束，那么试验物质可

以被划为刺激物。其他反应也可能符合该标准。但是，应确保出现的反应是化学品接触的结果。增加这

一标准会提高分类制度的灵敏度。 

3.2.2.2.2.5 表 3.2.2 载有使用动物试验结果得出的一个刺激类别(类别 2)。主管部门(例如在对农药进行分

类时)也可以使用严重性较低的轻微刺激类别(类别 3)。区分这两个类别有几项标准(表 3.2.2)，二者的主要

区别在于皮肤反应的严重程度。刺激这一类别的主要标准，是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的平均分 2.3
且  4.0。对于轻微刺激这一类别，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的平均分临界值  1.5 且 < 2.3。刺激类别

中的试验物质将被排除在轻微刺激类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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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皮肤刺激的类别 a,b 

类别 标  准 

刺激 

(类别 2) 

(适用于所有 
主管部门) 

(a)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斑片除掉后 24、48 和 72 小时(如
果反应延迟，则为皮肤反应开始后连续 3 天)的红斑/焦痂或水肿评分的平

均分 ≥ 2.3 且  4.0；或者 

(b) 炎症在至少两只动物中持续到正常 14 天观察期结束，特别考虑到脱发(有
限区域)、过度角化、过度增生和脱皮的情况；或者 

(c) 在一些情况下，不同动物的反应有明显的不同，单有一只动物有非常明

确的与化学品接触有关的阳性效应，但低于上述标准。 

轻微刺激 

(类别 3) 
(只适用于部分主

管部门)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 24、48 和 72 小时之后(如果反应延

迟，则为皮肤反应开始后连续 3 天)的红斑/焦痂或水肿评分的平均分 ≥ 1.5 且

< 2.3 (若未列入上一栏的刺激类别)。 

a 评分标准采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所述标准。 
b  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定，应采用 3.2.5.3.3 中的标准。 

3.2.2.3 根根据据试试管管/体体外外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3.2.2.3.1 当前具备的单项试管/体外试验方法观察皮肤刺激或皮肤腐蚀，但不能做到一次试验同时观察

这两个结果。因此，完全基于试管/体外试验结果进行分类，可能需要一种以上的方法的结果。采用类别

3 的主管部门必须注意，当前具备并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试管/体外试验方法无以识别划为类别 3 的物质。 

3.2.2.3.2 凡有可能，分类都应依据利用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试管/体外试验方法产生的数据，需要适用

这些试验方法中提供的分类方法。只有当被试验物质在所用试验方法的使用范畴内，才能将试管/体外数

据用于分类。还应考虑到所发表的文献中述及的其他局限性。 

3.2.2.3.3 皮肤腐蚀 

3.2.2.3.3.1 如试验是按照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0、431 或 435 进行，则根据表 3.2.6 中的标准将某物质划

为皮肤腐蚀类别 1(并在可能和有要求时划入子类别 1A、1B 或 1C)。 

3.2.2.3.3.2 某些试管/体外方法无以区分子类别 1B 和 1C (见表 3.2.6)。在主管部门要求划分子类别而现有

试管/体外数据无法区分各子类别时，必须考虑补充信息以区分这两个子类别。如补充信息不足或不具

备，则适用类别 1。 

3.2.2.3.3.3 如某种物质经认定为无腐蚀性，应考虑划为皮肤刺激物。 

3.2.2.3.4 皮肤刺激 

3.2.2.3.4.1 如对某种物质可以排除腐蚀性分类并且试验是按照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9 进行，应根据表

3.2.7 内的标准考虑将该物质作为皮肤刺激物划入类别 2。 

3.2.2.3.4.2 采用类别 3的主管部门必须注意，当前可用的试管/体外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9)
无以用作对类别 3 物质的分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物质不符合类别 1 或类别 2 的分类标准，则需要

获得补充信息，以判断该物质是应划入类别 3 还是不属于这一种类。 

3.2.2.3.4.3 对于不采用类别 3 的主管部门，可利用某种经国际公认和确证的试管/体外皮肤刺激试验方法

(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9)的阴性结果确定有关物质不属于皮肤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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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根根据据标标准准动动物物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是当前具备的皮肤腐蚀或皮肤刺激分类的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动物试

验(分别见表 3.2.1和表 3.2.2)，是标准的动物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的现行版本最多使用 3只动物。

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先前版本下进行的使用 3 只以上动物的研究结果，在按照 3.2.5.3.3 解读时也被视

为标准动物试验。 

3.2.2.2.1 皮肤腐蚀 

3.2.2.2.1.1 一种物质，在与皮肤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对一只试验动物造成皮肤损坏，即出现可见的

表皮和真皮坏死现象，该物质即为对皮肤具有腐蚀性。 

3.2.2.2.1.2 对于希望为皮肤腐蚀划分一种以上类别的主管部门，在腐蚀类别内提供了三个子类别(类别

1，见表 3.2.1)：子类别 1A――在接触最多 3 分钟和观察最多 1 小时之后，发现有腐蚀反应；子类别 1B――
在接触 3 分钟以上但不超过 1 小时，并观察最多 14 天之后，有腐蚀反应的描述；子类别 1C――在接触 1
小时以上但不超过 4 小时，并观察最多 14 天之后，出现腐蚀性反应。 

表 3.2.1：皮肤腐蚀的类别和子类别 
 标准 

类别 1 在接触 ≤ 4 小时之后，至少一只试验动物的皮肤组织受到损坏，即出现可见的表皮

和真皮坏死 
子类别 1A 在接触 ≤ 3 分钟之后，经过 ≤ 1 小时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子类别 1B 在接触 > 3 分钟但 ≤ 1 小时之后，经过 ≤ 14 天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子类别 1C 在接触 > 1 小时但 ≤ 4 小时之后，经过 ≤ 14 天的观察，至少一只动物出现腐蚀反应 

3.2.2.2.2 皮肤刺激 

3.2.2.2.2.1 在施用最多 4 小时后对皮肤造成可逆损伤的物质，即为皮肤刺激性物质。 

3.2.2.2.2.2 刺激物类别(类别 2)的条件是： 

 (a) 确认部分试验物质可能产生持续整个试验时间的效应；而且 

 (b) 承认在一项试验中动物的反应可能有变化。 

 还设有一个轻微刺激类别(类别 3)，供那些希望制定一个以上皮肤刺激类别的主管部门使用。 

3.2.2.2.2.3 皮肤病变的可逆性是评估刺激反应的另一个考量。如两只或两只以上试验动物出现发炎并一

直持续到观察期结束，结合脱发(有限区域)、过度角化、过度增生和脱皮等考虑，物质应划为刺激物。 

3.2.2.2.2.4 在一次试验中，动物受刺激的反应可能有变化，就像在腐蚀性试验中那样。另有一个刺激标

准适用于出现显著刺激反应，但低于阳性试验结果的平均分标准的情况。例如，如果在 3只试验动物中至

少有 1 只在整个研究中出现非常高的平均分，包括病变持续到正常 14 天的观察期结束，那么试验物质可

以被划为刺激物。其他反应也可能符合该标准。但是，应确保出现的反应是化学品接触的结果。增加这

一标准会提高分类制度的灵敏度。 

3.2.2.2.2.5 表 3.2.2 载有使用动物试验结果得出的一个刺激类别(类别 2)。主管部门(例如在对农药进行分

类时)也可以使用严重性较低的轻微刺激类别(类别 3)。区分这两个类别有几项标准(表 3.2.2)，二者的主要

区别在于皮肤反应的严重程度。刺激这一类别的主要标准，是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的平均分 2.3
且  4.0。对于轻微刺激这一类别，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的平均分临界值  1.5 且 < 2.3。刺激类别

中的试验物质将被排除在轻微刺激类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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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皮肤刺激的类别 a,b 

类别 标  准 

刺激 

(类别 2) 

(适用于所有 
主管部门) 

(a)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斑片除掉后 24、48 和 72 小时(如
果反应延迟，则为皮肤反应开始后连续 3 天)的红斑/焦痂或水肿评分的平

均分 ≥ 2.3 且  4.0；或者 

(b) 炎症在至少两只动物中持续到正常 14 天观察期结束，特别考虑到脱发(有
限区域)、过度角化、过度增生和脱皮的情况；或者 

(c) 在一些情况下，不同动物的反应有明显的不同，单有一只动物有非常明

确的与化学品接触有关的阳性效应，但低于上述标准。 

轻微刺激 

(类别 3) 
(只适用于部分主

管部门) 

三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两只试验动物在 24、48 和 72 小时之后(如果反应延

迟，则为皮肤反应开始后连续 3 天)的红斑/焦痂或水肿评分的平均分 ≥ 1.5 且

< 2.3 (若未列入上一栏的刺激类别)。 

a 评分标准采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所述标准。 
b  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定，应采用 3.2.5.3.3 中的标准。 

3.2.2.3 根根据据试试管管/体体外外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3.2.2.3.1 当前具备的单项试管/体外试验方法观察皮肤刺激或皮肤腐蚀，但不能做到一次试验同时观察

这两个结果。因此，完全基于试管/体外试验结果进行分类，可能需要一种以上的方法的结果。采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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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2 凡有可能，分类都应依据利用经国际验证和公认的试管/体外试验方法产生的数据，需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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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3 皮肤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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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4 皮肤刺激 

3.2.2.3.4.1 如对某种物质可以排除腐蚀性分类并且试验是按照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9 进行，应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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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4.2 采用类别 3的主管部门必须注意，当前可用的试管/体外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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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根根据据其其他他现现有有动动物物皮皮肤肤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其他现有动物皮肤试验数据可用于分类，但在可得出的结论方面存在局限性(见 3.2.5.3.5)。如

果一种物质通过皮肤接触途径显示很高的毒性，那么皮肤腐蚀/刺激研究可能不可行，因为要施用的试验

物质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中毒剂量，并因此而导致动物死亡。如果在急性毒性研究中观察皮肤刺激/腐蚀

效应，那么有关数据可以用于分类，条件是所使用的稀释物和试验物种是相关的。固态物质(粉末)变湿时

或与湿皮肤或粘膜接触时，可能变成腐蚀物或刺激物。标准试验方法一般会写明这一点。3.2.5.3.5 中提供

关于使用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的指导，包括急性和反复剂量毒性试验以及其他试验。 

3.2.2.5 根根据据化化学学特特性性分分类类 

 pH 极端值，如 ≤ 2 和 ≥ 11.5 的情况，可能表明有皮肤效应，特别是在有大量酸/碱储备(缓冲

能力)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这类物质会对皮肤产生显著效应。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如果物质

的 pH 值 ≤ 2 或 ≥ 11.5，该物质应被视为具有腐蚀性(皮肤－类别 1)。然而，如果考虑到酸/碱储备，表明尽

管 pH 值很低或很高，物质可能并不具有腐蚀性，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其他数据的确认，最好是得到试管/体
外试验充分证实的数据。缓冲能力和 pH 值可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2 等实验方法确定。 

3.2.2.6 根根据据非非试试验验方方法法分分类类 

3.2.2.6.1 可以根据非试验方法进行分类，包括得出非此类的结论，为此需视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可靠性

和适用性。这些方法包括计算机模型，用以预测定性结构－活性关系(结构可疑警示，即 SAR)、定量结构

－活性关系(QSARs)、计算机专家系统，以及使用类似物和类别方法的交叉比对。 

3.2.2.6.2 使用类似物或类别方法的交叉比照要求具备关于类似物质的足够可靠的试验数据，并且试验

物质与待分类物质的相似性应有确切根据。在交叉比对法能提供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其权重一般高于

(Q)SARs。 

3.2.2.6.3 根据(Q)SARs 进行分类要求充分的数据和对模型的验证。应当使用国际公认的(Q)SARs 验证

原则评估计算机模型和预测的有效性。关于可靠性，SAR 或专家系统没有警示并不足以证明非此类。 

3.2.2.7 采采用用分分层层法法分分类类 

3.2.2.7.1 鉴于并非所有要素都是相关的，在评估原始资料时应酌情考虑采用分层法(图 3.2.1)。然而，

需要分析所有质量足够高的可用和相关信息对于分类结果而言的一致性。 

3.2.2.7.2 在分层法(图 3.2.1)中，现有的人类和动物数据构成最高层级，其次为试管/体外数据、其他现

有动物皮肤数据，然后是其他信息来源。如果源于同一层级内数据的信息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则该层

级的结论则由总体证据权重方法确定。 

3.2.2.7.3 如果源于多个层级的信息对于分类结果而言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则一般对高一层级的充分

高质量信息给予的权重大于下一层级。然而，如源于下一层级的信息能比源于上一层级的信息形成更严

格的分类，而且存在分类错误的担忧时，分类则由总体证据权重方法确定。例如，在酌情参阅了 3.2.5.3
内的指导之后，鉴于现有其他动物皮肤数据的皮肤腐蚀性都呈阳性结果，分类人员对试管/体外研究的皮

肤腐蚀阴性结果存在疑虑，就要运用总体证据权重方法。这也适用于人类数据显示为刺激性但试管/体外

腐蚀性试验呈阳性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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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分层法在皮肤腐蚀和刺激方面的应用
a 

 
a 在运用这个方法之前，应先参阅 3.2.5.3 中的解释性文字和 3.2.2.7 中的指导。应用分层法时，只应包

括充足和可靠的高质量数据。 
b 信息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以定论，例如： 
 - 对于分类目的而言，现有数据可能质量不够高，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足够/不充分，例如与实验

设计和/或报告有关的质量问题； 

 - 现有数据可能不足以做分类定论，例如数据可能足以表明刺激性，但不足以表明不存在腐蚀

性； 

 - 在主管部门采用轻微刺激性类别 3 时，现有数据可能无以区分类别 3 和类别 2，或区分类别 3 和

非此类； 

 - 用于产生现有数据的方法可能不适于确定非此类(详见 3.2.2 和 3.2.5.3)。具体而言，为此可能需

明确验证试管/体外方法和非试验方法。 

层级1
根据人类数据(见3.2.2.1)或

标准动物数据分类(见3.2.2.2)

层级2
根据试管/体外数据分类(见3.2.2.3)

层级3
根据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分类(见3.2.2.4)

层级4
根据pH极端值(pH     或        
和酸/碱储备分类(见3.2.2.5)

层级5
根据非试验方法分类(见3.2.2.6)

层级6
根据总体证据权重评估分类(见3.2.2.7.3)

无法分类

评估与较低层级的

一致性 
(见3.2.2.7.3)：

(a) 
如果较低层级的
数据显示应予以
更严格的分类，而
且存在对分类错误

的担心，进入层级6

(b) 
否则根据最高定论

层级确定分类

结果(b)

分类定论

分类为腐蚀性物质或刺激物

(酌情划入适当类别或子类别)或非此类

结果(a)

无数据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定论

定论

定论

无数据、无 pH极端值并且数据显示

酸/碱储备低/无，或无定论b

无数据、定论不划类，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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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根根据据其其他他现现有有动动物物皮皮肤肤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其他现有动物皮肤试验数据可用于分类，但在可得出的结论方面存在局限性(见 3.2.5.3.5)。如

果一种物质通过皮肤接触途径显示很高的毒性，那么皮肤腐蚀/刺激研究可能不可行，因为要施用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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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那么有关数据可以用于分类，条件是所使用的稀释物和试验物种是相关的。固态物质(粉末)变湿时

或与湿皮肤或粘膜接触时，可能变成腐蚀物或刺激物。标准试验方法一般会写明这一点。3.2.5.3.5 中提供

关于使用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的指导，包括急性和反复剂量毒性试验以及其他试验。 

3.2.2.5 根根据据化化学学特特性性分分类类 

 pH 极端值，如 ≤ 2 和 ≥ 11.5 的情况，可能表明有皮肤效应，特别是在有大量酸/碱储备(缓冲

能力)的情况下。一般来说，这类物质会对皮肤产生显著效应。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如果物质

的 pH 值 ≤ 2 或 ≥ 11.5，该物质应被视为具有腐蚀性(皮肤－类别 1)。然而，如果考虑到酸/碱储备，表明尽

管 pH 值很低或很高，物质可能并不具有腐蚀性，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其他数据的确认，最好是得到试管/体
外试验充分证实的数据。缓冲能力和 pH 值可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2 等实验方法确定。 

3.2.2.6 根根据据非非试试验验方方法法分分类类 

3.2.2.6.1 可以根据非试验方法进行分类，包括得出非此类的结论，为此需视具体情况适当考虑可靠性

和适用性。这些方法包括计算机模型，用以预测定性结构－活性关系(结构可疑警示，即 SAR)、定量结构

－活性关系(QSARs)、计算机专家系统，以及使用类似物和类别方法的交叉比对。 

3.2.2.6.2 使用类似物或类别方法的交叉比照要求具备关于类似物质的足够可靠的试验数据，并且试验

物质与待分类物质的相似性应有确切根据。在交叉比对法能提供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其权重一般高于

(Q)SARs。 

3.2.2.6.3 根据(Q)SARs 进行分类要求充分的数据和对模型的验证。应当使用国际公认的(Q)SARs 验证

原则评估计算机模型和预测的有效性。关于可靠性，SAR 或专家系统没有警示并不足以证明非此类。 

3.2.2.7 采采用用分分层层法法分分类类 

3.2.2.7.1 鉴于并非所有要素都是相关的，在评估原始资料时应酌情考虑采用分层法(图 3.2.1)。然而，

需要分析所有质量足够高的可用和相关信息对于分类结果而言的一致性。 

3.2.2.7.2 在分层法(图 3.2.1)中，现有的人类和动物数据构成最高层级，其次为试管/体外数据、其他现

有动物皮肤数据，然后是其他信息来源。如果源于同一层级内数据的信息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则该层

级的结论则由总体证据权重方法确定。 

3.2.2.7.3 如果源于多个层级的信息对于分类结果而言不一致和/或相互矛盾，则一般对高一层级的充分

高质量信息给予的权重大于下一层级。然而，如源于下一层级的信息能比源于上一层级的信息形成更严

格的分类，而且存在分类错误的担忧时，分类则由总体证据权重方法确定。例如，在酌情参阅了 3.2.5.3
内的指导之后，鉴于现有其他动物皮肤数据的皮肤腐蚀性都呈阳性结果，分类人员对试管/体外研究的皮

肤腐蚀阴性结果存在疑虑，就要运用总体证据权重方法。这也适用于人类数据显示为刺激性但试管/体外

腐蚀性试验呈阳性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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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分层法在皮肤腐蚀和刺激方面的应用
a 

 
a 在运用这个方法之前，应先参阅 3.2.5.3 中的解释性文字和 3.2.2.7 中的指导。应用分层法时，只应包

括充足和可靠的高质量数据。 
b 信息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以定论，例如： 
 - 对于分类目的而言，现有数据可能质量不够高，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足够/不充分，例如与实验

设计和/或报告有关的质量问题； 

 - 现有数据可能不足以做分类定论，例如数据可能足以表明刺激性，但不足以表明不存在腐蚀

性； 

 - 在主管部门采用轻微刺激性类别 3 时，现有数据可能无以区分类别 3 和类别 2，或区分类别 3 和

非此类； 

 - 用于产生现有数据的方法可能不适于确定非此类(详见 3.2.2 和 3.2.5.3)。具体而言，为此可能需

明确验证试管/体外方法和非试验方法。 

层级1
根据人类数据(见3.2.2.1)或

标准动物数据分类(见3.2.2.2)

层级2
根据试管/体外数据分类(见3.2.2.3)

层级3
根据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分类(见3.2.2.4)

层级4
根据pH极端值(pH     或        
和酸/碱储备分类(见3.2.2.5)

层级5
根据非试验方法分类(见3.2.2.6)

层级6
根据总体证据权重评估分类(见3.2.2.7.3)

无法分类

评估与较低层级的

一致性 
(见3.2.2.7.3)：

(a) 
如果较低层级的
数据显示应予以
更严格的分类，而
且存在对分类错误

的担心，进入层级6

(b) 
否则根据最高定论

层级确定分类

结果(b)

分类定论

分类为腐蚀性物质或刺激物

(酌情划入适当类别或子类别)或非此类

结果(a)

无数据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定论

定论

定论

无数据、无 pH极端值并且数据显示

酸/碱储备低/无，或无定论b

无数据、定论不划类，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无数据或无定论b

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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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2.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2.3.1.1 一般而言，混合物的分类应采用物质分类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对这一危险类别的数据进行评

估的分层法(如图 3.2.1 所示)以及下文 3.2.3.1.2 和 3.2.3.1.3。如果无法使用分层法进行分类，则应遵循

3.2.3.2 (架桥原则)所述方法，而如该方法不适用，则应遵循 3.2.3.3 (计算法)。 

3.2.3.1.2 经验证的实验方法产生的试管/体外数据可能未曾用混合物进行过验证；虽然这些方法被认为

大致适用于混合物，但只有在混合物的所有成分都在所用试验方法的适用范畴内时，才可将这些方法用

于混合物的分类。各种试验方法中会说明适用范畴方面的具体局限性，应将其纳入考虑，而源于所发表

的文献的任何关于此类局限性的进一步信息也应纳入考虑。如果有理由假定或有证据表明某项特定试验

方法的适用范畴存在局限，则应审慎进行数据解读，否则结果应被视为不适用。 

3.2.3.1.3 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时，如果某混合物的 pH 值 ≤ 2 或 ≥ 11.5，该混合物即被视为腐蚀物(皮肤

－类别 1)。然而，如果对酸/碱储备考查表明，尽管该混合物有很低或很高的 pH 值，但可能并没有腐蚀

性，那么必须有进一步的数据证实这一点，最好使用适当的被证明有效的试管/体外试验。 

3.2.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2.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皮肤腐蚀/刺激可能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2.3.2.2 稀释 

 如果一种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稀释，而稀释剂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

始成分中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最小的成分，并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那么新

的经过稀释的混合物可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划为相同的类别。另外，也可使用 3.2.3.3 所述方法。 

3.2.3.2.3 产品批次 

 做过试验的同一生产批次的混合物，可以假定其皮肤刺激性/腐蚀性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

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做试验的产品批次的刺激性/腐蚀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

为，未经试验产品批次的皮肤刺激性/腐蚀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进行重新分类。 

3.2.3.2.4 腐蚀/刺激最高类别的混合物浓度 

 如果经试验划入腐蚀最高子类别的混合物经过浓缩，那么浓度更高的未经试验的该混合物也

应划入腐蚀的最高子类别，无需另做试验。如果经试验划为皮肤刺激物(类别 2)的混合物经过浓缩，但不

含皮肤腐蚀性成分，那么浓度更高的未经试验的该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物(类别 2)，无需另做试验。 

3.2.3.2.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皮肤腐蚀/刺
激危险类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

成分的浓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皮肤腐蚀/刺激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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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在实质上是相当的，即它们属于

同一危险类别，而且估计不会影响 B 潜在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混合物(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做了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

同的危险类别。 

3.2.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做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条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3.2.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2.3.3.1 为利用所有已知数据对混合物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危险进行分类，特作以下假设，并酌情在

分层法中采用：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 1% (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质量百分比，气

体为体积百分比)的成分，除非认为(例如在腐蚀性成分的情况下)，尽管成分的浓度 < 1%，仍可影响混合

物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分类。 

3.2.3.3.2 通常，当有成分数据但没有混合物整体数据时，将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的分类方

法，是根据加和法理论，即每一种皮肤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都对混合物的整体刺激或腐蚀性质起作用，

其程度与该成分的效力和浓度成比例。如腐蚀性成分的浓度低于划为类别 1的浓度极限值、但仍可促成混

合物划为刺激物时，对该腐蚀性成分使用加权系数 10。当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超过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时，该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 

3.2.3.3.3 下表 3.2.3 提供了用来确定是否将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3.2.3.3.4 在对某些类型的化学品(例如酸类与碱类、无机盐类、醛类、酚类和表面活性剂)进行分类

时，必须特别谨慎。鉴于许多这类物质在浓度 < 1%时仍具有腐蚀性或刺激性，3.2.3.3.1 和 3.2.3.3.2 所述

方法可能不适用。对于含有强酸或强碱的混合物，应使用pH值作为分类标准(见3.2.3.1.2)，因为与表3.2.3
中的浓度极限值相比，pH 值是更好的腐蚀性指标。一种混合物，如所含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由于其化学

特点而不能按表 3.2.3 所示加和法进行分类，则在该混合物含有的腐蚀性成分  1%的情况下划为皮肤腐蚀

类别 1，在含有的刺激性成分  3%的情况下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或 3。对所含成分不适用于表 3.2.3 方法

的混合物，下表 3.2.4 对其分类做了归纳。 

3.2.3.3.5 有时，可靠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在浓度高于表 3.2.3 和 3.2.4 所示类

属浓度极限/临界值时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混合物分类(另见“危险物质和混合

物分类－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1.3.3.2))。有时，如果预计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在类属浓

度高于表 3.2.3 和 3.2.4 所示一般浓度临界值时不会明显，则可以考虑对混合物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

应使用 3.2.3 所述和图 3.2.1 所示的分层证据权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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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2.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2.3.1.1 一般而言，混合物的分类应采用物质分类的标准，同时考虑到对这一危险类别的数据进行评

估的分层法(如图 3.2.1 所示)以及下文 3.2.3.1.2 和 3.2.3.1.3。如果无法使用分层法进行分类，则应遵循

3.2.3.2 (架桥原则)所述方法，而如该方法不适用，则应遵循 3.2.3.3 (计算法)。 

3.2.3.1.2 经验证的实验方法产生的试管/体外数据可能未曾用混合物进行过验证；虽然这些方法被认为

大致适用于混合物，但只有在混合物的所有成分都在所用试验方法的适用范畴内时，才可将这些方法用

于混合物的分类。各种试验方法中会说明适用范畴方面的具体局限性，应将其纳入考虑，而源于所发表

的文献的任何关于此类局限性的进一步信息也应纳入考虑。如果有理由假定或有证据表明某项特定试验

方法的适用范畴存在局限，则应审慎进行数据解读，否则结果应被视为不适用。 

3.2.3.1.3 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时，如果某混合物的 pH 值 ≤ 2 或 ≥ 11.5，该混合物即被视为腐蚀物(皮肤

－类别 1)。然而，如果对酸/碱储备考查表明，尽管该混合物有很低或很高的 pH 值，但可能并没有腐蚀

性，那么必须有进一步的数据证实这一点，最好使用适当的被证明有效的试管/体外试验。 

3.2.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2.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皮肤腐蚀/刺激可能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2.3.2.2 稀释 

 如果一种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稀释，而稀释剂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

始成分中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最小的成分，并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那么新

的经过稀释的混合物可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划为相同的类别。另外，也可使用 3.2.3.3 所述方法。 

3.2.3.2.3 产品批次 

 做过试验的同一生产批次的混合物，可以假定其皮肤刺激性/腐蚀性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

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做试验的产品批次的刺激性/腐蚀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

为，未经试验产品批次的皮肤刺激性/腐蚀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进行重新分类。 

3.2.3.2.4 腐蚀/刺激最高类别的混合物浓度 

 如果经试验划入腐蚀最高子类别的混合物经过浓缩，那么浓度更高的未经试验的该混合物也

应划入腐蚀的最高子类别，无需另做试验。如果经试验划为皮肤刺激物(类别 2)的混合物经过浓缩，但不

含皮肤腐蚀性成分，那么浓度更高的未经试验的该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物(类别 2)，无需另做试验。 

3.2.3.2.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皮肤腐蚀/刺
激危险类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

成分的浓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皮肤腐蚀/刺激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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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在实质上是相当的，即它们属于

同一危险类别，而且估计不会影响 B 潜在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混合物(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做了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

同的危险类别。 

3.2.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做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条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3.2.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2.3.3.1 为利用所有已知数据对混合物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危险进行分类，特作以下假设，并酌情在

分层法中采用：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 1% (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质量百分比，气

体为体积百分比)的成分，除非认为(例如在腐蚀性成分的情况下)，尽管成分的浓度 < 1%，仍可影响混合

物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分类。 

3.2.3.3.2 通常，当有成分数据但没有混合物整体数据时，将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的分类方

法，是根据加和法理论，即每一种皮肤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都对混合物的整体刺激或腐蚀性质起作用，

其程度与该成分的效力和浓度成比例。如腐蚀性成分的浓度低于划为类别 1的浓度极限值、但仍可促成混

合物划为刺激物时，对该腐蚀性成分使用加权系数 10。当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超过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时，该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 

3.2.3.3.3 下表 3.2.3 提供了用来确定是否将混合物划为皮肤腐蚀物或刺激物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3.2.3.3.4 在对某些类型的化学品(例如酸类与碱类、无机盐类、醛类、酚类和表面活性剂)进行分类

时，必须特别谨慎。鉴于许多这类物质在浓度 < 1%时仍具有腐蚀性或刺激性，3.2.3.3.1 和 3.2.3.3.2 所述

方法可能不适用。对于含有强酸或强碱的混合物，应使用pH值作为分类标准(见3.2.3.1.2)，因为与表3.2.3
中的浓度极限值相比，pH 值是更好的腐蚀性指标。一种混合物，如所含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由于其化学

特点而不能按表 3.2.3 所示加和法进行分类，则在该混合物含有的腐蚀性成分  1%的情况下划为皮肤腐蚀

类别 1，在含有的刺激性成分  3%的情况下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或 3。对所含成分不适用于表 3.2.3 方法

的混合物，下表 3.2.4 对其分类做了归纳。 

3.2.3.3.5 有时，可靠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在浓度高于表 3.2.3 和 3.2.4 所示类

属浓度极限/临界值时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混合物分类(另见“危险物质和混合

物分类－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1.3.3.2))。有时，如果预计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在类属浓

度高于表 3.2.3 和 3.2.4 所示一般浓度临界值时不会明显，则可以考虑对混合物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

应使用 3.2.3 所述和图 3.2.1 所示的分层证据权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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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6 如果有数据显示一种成分在浓度1%(腐蚀物)或3%(刺激物)时可能具有皮肤腐蚀性或刺激

性，则应对混合物进行相应分类 (另见“危险物质和混合物分类――临界值 /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1.3.3.2))。 

表 3.2.3：根据混合物内含的属于类别 1、2 或 3 的成分的浓度 
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皮肤有危害的物质(类别 1、2 或 3) 

划为以下类别的 
成分的总和 

导致混合物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浓度： 

皮肤腐蚀 皮肤刺激 

类别 1 
(见表下的注) 

类别 2 类别 3 

皮肤－类别 1  5%  1%但 < 5%  

皮肤－类别 2   10%  1%但 < 10% 

皮肤－类别 3    10% 

(10×皮肤类别 1) + 皮肤类别 2   10%  1%但  10% 

(10×皮肤类别 1)+ 
皮肤类别 2 + 皮肤类别 3 

   10% 

注注： 在采用皮肤类别 1(腐蚀物)的子类别时，混合物中所有划为皮肤子类别1A、1B或 1C的成分，

其各自的加和都应  5%，才能将混合物划为皮肤子类别 1A、1B 或 1C。如属于子类别 1A的成分的总和  
5%，但 1A＋1B 成分的总和  5%，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应划为子类别 1B。同样，如果 1A＋1B 成

分之和  5%，但 1A+1B+1C 成分的总和  5%，则混合物应划为子类别 1C。在混合物中至少有一个重要

成分划为类别 1 而不带子类别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皮肤腐蚀性成分之和  5%，混合物应划为类别 1 并不

作子类划分。 

表 3.2.4：加和法不适用时，根据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皮肤有危害的物质 

成分 浓度 
混合物划为： 

皮肤 

pH 值  2 的酸  1% 类别 1 

pH 值  11.5 的碱  1% 类别 1 

其他腐蚀性成分(类别 1)  1% 类别 1 

其他刺激性成分 
(类别 2/3)，包括酸和碱 

 3% 类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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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所列标准，划为皮肤刺激物或腐蚀物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2.5：皮肤腐蚀/刺激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1 A 1 B 1 C 

符号 腐蚀 腐蚀 腐蚀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皮肤刺激 造成轻微 

皮肤刺激 

3.2.5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而只是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过程中认真研究这些标准。 

3.2.5.1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腐腐蚀蚀/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2.1 
 

物质：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的数据/信息吗？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的数据/信息吗？

否

否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的数据/信息吗？

是
使用做过试验的类似

混合物和成分，

见判定逻辑3.2.2
否

按照分层法(见3.2.2.7和图3.2.1)，该物质或混合物是否有腐蚀性

(见3.2.2和3.2.3.1)、是否具有刺激性(见3.2.2和3.2.3.1)或轻度刺激性

(见3.2.2和3.2.3.1)?

是，腐蚀性
是

是，刺激性

是

是，轻度刺激性

否

物质：无法分类

混合物：根据使用做过试验的类
似混合物和/或成分，运用判定逻

辑3.2.2进行分类

无定论

类别1

危险

类别2

警告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非此类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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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6 如果有数据显示一种成分在浓度1%(腐蚀物)或3%(刺激物)时可能具有皮肤腐蚀性或刺激

性，则应对混合物进行相应分类 (另见“危险物质和混合物分类――临界值 /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1.3.3.2))。 

表 3.2.3：根据混合物内含的属于类别 1、2 或 3 的成分的浓度 
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皮肤有危害的物质(类别 1、2 或 3) 

划为以下类别的 
成分的总和 

导致混合物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浓度： 

皮肤腐蚀 皮肤刺激 

类别 1 
(见表下的注) 

类别 2 类别 3 

皮肤－类别 1  5%  1%但 < 5%  

皮肤－类别 2   10%  1%但 < 10% 

皮肤－类别 3    10% 

(10×皮肤类别 1) + 皮肤类别 2   10%  1%但  10% 

(10×皮肤类别 1)+ 
皮肤类别 2 + 皮肤类别 3 

   10% 

注注： 在采用皮肤类别 1(腐蚀物)的子类别时，混合物中所有划为皮肤子类别1A、1B或 1C的成分，

其各自的加和都应  5%，才能将混合物划为皮肤子类别 1A、1B 或 1C。如属于子类别 1A的成分的总和  
5%，但 1A＋1B 成分的总和  5%，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应划为子类别 1B。同样，如果 1A＋1B 成

分之和  5%，但 1A+1B+1C 成分的总和  5%，则混合物应划为子类别 1C。在混合物中至少有一个重要

成分划为类别 1 而不带子类别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皮肤腐蚀性成分之和  5%，混合物应划为类别 1 并不

作子类划分。 

表 3.2.4：加和法不适用时，根据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皮肤有危害的物质 

成分 浓度 
混合物划为： 

皮肤 

pH 值  2 的酸  1% 类别 1 

pH 值  11.5 的碱  1% 类别 1 

其他腐蚀性成分(类别 1)  1% 类别 1 

其他刺激性成分 
(类别 2/3)，包括酸和碱 

 3% 类别 2/3 

 

  

 

- 135 - 

3.2.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所列标准，划为皮肤刺激物或腐蚀物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2.5：皮肤腐蚀/刺激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1 A 1 B 1 C 

符号 腐蚀 腐蚀 腐蚀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造成皮肤刺激 造成轻微 

皮肤刺激 

3.2.5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而只是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过程中认真研究这些标准。 

3.2.5.1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腐腐蚀蚀/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2.1 
 

物质：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的数据/信息吗？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

的数据/信息吗？

否

否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皮肤腐蚀性/刺激性的数据/信息吗？

是
使用做过试验的类似

混合物和成分，

见判定逻辑3.2.2
否

按照分层法(见3.2.2.7和图3.2.1)，该物质或混合物是否有腐蚀性

(见3.2.2和3.2.3.1)、是否具有刺激性(见3.2.2和3.2.3.1)或轻度刺激性

(见3.2.2和3.2.3.1)?

是，腐蚀性
是

是，刺激性

是

是，轻度刺激性

否

物质：无法分类

混合物：根据使用做过试验的类
似混合物和/或成分，运用判定逻

辑3.2.2进行分类

无定论

类别1

危险

类别2

警告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非此类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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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腐腐蚀蚀物物/刺刺激激物物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2.221 2 3 

 根据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和/或成分的信息/数据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混合物：有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数据评估对皮肤的腐蚀性/刺激性吗?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见3.2.3.2)?

 在加和法可能不适用的情况下(见3.2.3.3.4)，混合物所含的一种腐蚀性

 成分   1% 1, 2 (见3.2.1.1、3.2.2.1.1 和 3.2.2.2)吗？

 混合物含有适用加和法的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成分1(见3.2.3.3.2和
 表3.2.3)，而且划为皮肤类别1成分的浓度总和   5%吗? 2

混合物所含的一种刺激性成分   3%1, 2(见3.2.1.1、3.2.2.1.2和3.2.2.2)，
而且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2.3.3.4)吗?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类别1

危险

是

类别1 3

危险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划入

适当类别是

 在适用加和法时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1

  (见3.2.3.3.2和表3.2.3)，并且这些成分的浓度总和划为：2

  (a) 皮肤类别1 ≥ 1% 但 < 5%，或

  (b) 皮肤类别2 ≥ 10%，或

  (c)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10%?

类别2

警告

是

 在适用加和法时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1

   (见3.2.3.3.2和表3.2.3)，并且这些成分的浓度总和划为：2

   (a) 皮肤类别2 ≥ 1% 但 < 10%，或

   (b) 皮肤类别3 ≥ 10%，或

   (c)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1% 但 < 10%，或

   (d)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皮肤类别3 ≥ 10%?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是

否

否

非此类

 
 

  

 
1  含量 < 1% 的相关情况，见 3.2.3.3.1。 
2  关于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 3.2.3.3.6。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另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 
3  关于类别 1 各子类别的详细使用办法，见表 3.2.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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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2.5.3.1 相关指导文件 

 关于一种皮肤腐蚀和刺激的试验和评估综合方法(IATA)的经合组织指导文件 203 提供了关于

不同试验方法和非试验方法的优缺点的有用信息，并提供关于如何运用证据法权重的有用的指导。 

3.2.5.3.2 关于人类数据用于皮肤腐蚀性或皮肤刺激性分类的指导 

3.2.5.3.2.1 人类数据一般指两种类型的数据：前人的经验(如：源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

的已发表的病例研究、流行病学研究)，或源于人类试验(如：临床试验、皮肤斑贴试验)。相关、可靠和

高质量的人类数据一般在分类中得到高权重。然而，人类数据可能有局限性。关于皮肤刺激/腐蚀的人类

数据优点和局限的进一步详情可参看经合组织指导文件 203 (section III.A, Part 1, Module 1)。 

3.2.5.3.2.2 一般通过人体斑贴试验(HPT)区分刺激性物质和非刺激性物质。通常避免将腐蚀性物质施用

在人类皮肤上。因此，通常提前进行另一种试验以排除腐蚀性。单靠 HPT 一般不足以区分刺激性物质和

腐蚀性物质。在较少的情况下，或许会有可用于腐蚀性分类的 HPT 数据(例如：在试管试验呈假阴性结果

后，施用 HPT)。然而，将 HPT 与其他有关皮肤腐蚀的足够信息相结合可在一项证据权重评估中用于分

类。 

3.2.5.3.2.3 有些主管部门不允许仅以识别危险性为目的使用 HPT (见 1.3.2.4.7)，而一些主管部门认可将

HPT 用于皮肤刺激物分类。 

3.2.5.3.2.4 在划定类别 2(皮肤刺激)、类别 3(轻度刺激)或决定非此类方面，国际一级尚未确立使用 HPT
结果的具体标准。因此，HPT 结果一般用在证据权重评估中。然而，有些主管部门也可能会提供具体的

指导。如果有足够的志愿者在 HPT 试验中接触未稀释物质 4 小时后呈明确阴性结果，可以表明有理由认

定非此类。 

3.2.5.3.2.5 如观察到皮肤不可逆损害，则人类病例报告或许可用于作腐蚀性分类。不存在国际公认的刺

激性分类标准。因此，在主管部门没有为此提供具体指导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专家判断，以评估接触持

续时间和任何现有长期后续信息是否足以得出分类结论。结果显示有刺激性或显示无反应的病例本身或

许不足以定论，但可用在证据权重评估中。 

3.2.5.3.3 根据超过 3 只受试动物的标准动物试验分类 

3.2.5.3.3.1 全球统一制度以 3 只动物的试验形式详细说明了皮肤和眼部的危险类别分类标准。现已确

定，一些较早的试验方法可能会使用多达 6 只动物。然而，统一制度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根据对 3 只

以上动物的试验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有关任何根据对 4 只或更多动物研究的现有数据进行分类的问题，

以下几段提供了指导。 

3.2.5.3.3.2 3.2.2.2 段详述了根据对 3 只动物的试验结果进行分类的标准。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结

果的评估，应根据试验动物的数量，按以下几段中的标准进行。应在接触之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

时记录红斑/焦痂或水肿的评分，或者如果反应延迟，在皮肤出现反应后连续 3 天进行评分。 

3.2.5.3.3.3 在研究对象为 6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如果在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有一只动物出现皮肤组织破坏(即可观察到表皮和真皮坏

死)，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腐蚀类别 1； 

 (b) 如果在 6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2.3但 ≤ 4.0，
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c) 如果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1.5 但 < 2.3，
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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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2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腐腐蚀蚀物物/刺刺激激物物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2.221 2 3 

 根据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和/或成分的信息/数据对混合物进行分类 

 

混合物：有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数据评估对皮肤的腐蚀性/刺激性吗?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见3.2.3.2)?

 在加和法可能不适用的情况下(见3.2.3.3.4)，混合物所含的一种腐蚀性

 成分   1% 1, 2 (见3.2.1.1、3.2.2.1.1 和 3.2.2.2)吗？

 混合物含有适用加和法的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成分1(见3.2.3.3.2和
 表3.2.3)，而且划为皮肤类别1成分的浓度总和   5%吗? 2

混合物所含的一种刺激性成分   3%1, 2(见3.2.1.1、3.2.2.1.2和3.2.2.2)，
而且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2.3.3.4)吗?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类别1

危险

是

类别1 3

危险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划入

适当类别是

 在适用加和法时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1

  (见3.2.3.3.2和表3.2.3)，并且这些成分的浓度总和划为：2

  (a) 皮肤类别1 ≥ 1% 但 < 5%，或

  (b) 皮肤类别2 ≥ 10%，或

  (c)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10%?

类别2

警告

是

 在适用加和法时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刺激性成分1

   (见3.2.3.3.2和表3.2.3)，并且这些成分的浓度总和划为：2

   (a) 皮肤类别2 ≥ 1% 但 < 10%，或

   (b) 皮肤类别3 ≥ 10%，或

   (c)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1% 但 < 10%，或

   (d) (10 × 皮肤类别1) + 皮肤类别2 + 皮肤类别3 ≥ 10%?

类别3

无符号

警告

是

否

否

非此类

 
 

  

 
1  含量 < 1% 的相关情况，见 3.2.3.3.1。 
2  关于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 3.2.3.3.6。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另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 
3  关于类别 1 各子类别的详细使用办法，见表 3.2.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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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2.5.3.1 相关指导文件 

 关于一种皮肤腐蚀和刺激的试验和评估综合方法(IATA)的经合组织指导文件 203 提供了关于

不同试验方法和非试验方法的优缺点的有用信息，并提供关于如何运用证据法权重的有用的指导。 

3.2.5.3.2 关于人类数据用于皮肤腐蚀性或皮肤刺激性分类的指导 

3.2.5.3.2.1 人类数据一般指两种类型的数据：前人的经验(如：源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

的已发表的病例研究、流行病学研究)，或源于人类试验(如：临床试验、皮肤斑贴试验)。相关、可靠和

高质量的人类数据一般在分类中得到高权重。然而，人类数据可能有局限性。关于皮肤刺激/腐蚀的人类

数据优点和局限的进一步详情可参看经合组织指导文件 203 (section III.A, Part 1, Module 1)。 

3.2.5.3.2.2 一般通过人体斑贴试验(HPT)区分刺激性物质和非刺激性物质。通常避免将腐蚀性物质施用

在人类皮肤上。因此，通常提前进行另一种试验以排除腐蚀性。单靠 HPT 一般不足以区分刺激性物质和

腐蚀性物质。在较少的情况下，或许会有可用于腐蚀性分类的 HPT 数据(例如：在试管试验呈假阴性结果

后，施用 HPT)。然而，将 HPT 与其他有关皮肤腐蚀的足够信息相结合可在一项证据权重评估中用于分

类。 

3.2.5.3.2.3 有些主管部门不允许仅以识别危险性为目的使用 HPT (见 1.3.2.4.7)，而一些主管部门认可将

HPT 用于皮肤刺激物分类。 

3.2.5.3.2.4 在划定类别 2(皮肤刺激)、类别 3(轻度刺激)或决定非此类方面，国际一级尚未确立使用 HPT
结果的具体标准。因此，HPT 结果一般用在证据权重评估中。然而，有些主管部门也可能会提供具体的

指导。如果有足够的志愿者在 HPT 试验中接触未稀释物质 4 小时后呈明确阴性结果，可以表明有理由认

定非此类。 

3.2.5.3.2.5 如观察到皮肤不可逆损害，则人类病例报告或许可用于作腐蚀性分类。不存在国际公认的刺

激性分类标准。因此，在主管部门没有为此提供具体指导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专家判断，以评估接触持

续时间和任何现有长期后续信息是否足以得出分类结论。结果显示有刺激性或显示无反应的病例本身或

许不足以定论，但可用在证据权重评估中。 

3.2.5.3.3 根据超过 3 只受试动物的标准动物试验分类 

3.2.5.3.3.1 全球统一制度以 3 只动物的试验形式详细说明了皮肤和眼部的危险类别分类标准。现已确

定，一些较早的试验方法可能会使用多达 6 只动物。然而，统一制度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根据对 3 只

以上动物的试验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有关任何根据对 4 只或更多动物研究的现有数据进行分类的问题，

以下几段提供了指导。 

3.2.5.3.3.2 3.2.2.2 段详述了根据对 3 只动物的试验结果进行分类的标准。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结

果的评估，应根据试验动物的数量，按以下几段中的标准进行。应在接触之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

时记录红斑/焦痂或水肿的评分，或者如果反应延迟，在皮肤出现反应后连续 3 天进行评分。 

3.2.5.3.3.3 在研究对象为 6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如果在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有一只动物出现皮肤组织破坏(即可观察到表皮和真皮坏

死)，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腐蚀类别 1； 

 (b) 如果在 6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2.3但 ≤ 4.0，
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c) 如果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1.5 但 < 2.3，
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3。  

- 137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138 - 

3.2.5.3.3.4 在研究对象为 5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有一只动物出现皮肤组织破坏(即可观察

到表皮和真皮坏死)，应划为皮肤腐蚀类别 1； 

 (b)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

值 ≥ 2.3 但 ≤ 4.0，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c)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

值 ≥ 1.5 但 < 2.3，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3。 

3.2.5.3.3.5 在研究对象为 4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接触最多 4 小时后至少有一只动物出现皮肤组织破坏(即可观察

到表皮和真皮坏死)，应划为皮肤腐蚀类别 1； 

 (b)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

值 ≥ 2.3 但 ≤ 4.0，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2； 

 (c) 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红斑/焦痂或水肿，每只动物的平均

值 ≥ 1.5 但 < 2.3，应划为皮肤刺激类别 3。 

3.2.5.3.4 根据试管/体外数据的分类标准 

 对于已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30、431、435 或 439 进行了试管/体外试验的情况，表 3.2.6 和

3.2.7 列出了皮肤腐蚀类别 1(以及在可能和要求时划入子类别 1A、1B 或 1C)和皮肤刺激类别 2 的分类标

准。 

 

 

- 139 - 

表
3.

2.
6：

试
管

/体
外
方
法
的
皮
肤
腐
蚀
标
准

 

类
别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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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经
皮
电
阻
试
验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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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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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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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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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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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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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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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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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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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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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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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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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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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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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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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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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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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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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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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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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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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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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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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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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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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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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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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将
被

试
化

学
品

局
部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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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的
原

理
是

，
腐

蚀
性

化
学

品
可

通
过

扩
散

或

侵
蚀

穿
透

角
质

层
，

对
皮

下
层

具
有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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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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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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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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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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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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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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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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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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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3.4 
在
研
究
对
象
为

5
只
动
物
的
情
况
下
，
适
用
以
下
原
则
：

 

 
(a) 

物
质
或
混
合
物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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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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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
小
时
后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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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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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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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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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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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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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为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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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3.5 
在
研
究
对
象
为

4
只
动
物
的
情
况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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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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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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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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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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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
分
类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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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 

表 3.2.6：试管/体外方法的皮肤腐蚀标准 

类别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430 
(经皮电阻试验方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431 
建议的皮肤实验方法：经合组织试验准则431附件2编号列出的方法1、、2、、3、、4和5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435 
皮肤屏障功能试验方法 

使用大鼠皮切片识别腐蚀性化学品，即观察化学品

造成正常角质层减损的能力。通过记录离子穿透皮

肤的通路，评估皮肤的屏障功能。用经皮电阻

(TER)测量皮肤的电阻抗。如在没有明显损伤的情

况下TER减小(小于或约为5 kΩ)，要使用吸染检验

步骤进行阳性结果的确证试验，以评估离子渗透率

的上升是否由于角质层物理损坏所致。 

标准的依据是kΩ为单位的TER平均值，有时也依据

染料含量。 

4种相似方法，多是将被试化学品局部施于三维重组人类表皮(RhE)，该表皮的特

性十分近似于人皮肤的上表皮。试验方法的原理是，腐蚀性化学品可通过扩散或

侵蚀穿透角质层，对皮下层具有细胞毒性。用组织提取后定量测定染料噻唑蓝

(MTT)经酶促转化的蓝色甲臢盐数量评估组织活性。腐蚀性化学品是根据其导致

组织活性降至界定阈值的能力来确定的。 

标准的依据是经过规定的接触时间之后的组织活性百分比。 

一种试管粘膜屏障方法，使用合成

大分子生物屏障和化学品检测系统

(CDS)。先将被试化学品施于合成粘

膜屏障表面，再做屏障损坏测量。 

标准的依据是化学品通过黏膜屏障

的平均渗透/穿透时间。 

1型化学品(高酸/
碱储备) 

2型化学品(酸/碱
储备) 

1 (a) TER平均值 ≤ 5 kΩ，且皮肤切片明显损坏(如：

穿孔)，或 
(b) TER平均值 ≤ 5 kΩ，且 

(一) 皮肤切片没有明显损坏(如：穿孔)，但 
(二) 但随后使用吸染检验的阳性结果确证试验

呈阳性。 

方法1 

接触3、60或240分钟 
之后 < 35% 

方法2、3、4、5 

接触3分钟之后 < 50%；或 
接触3分钟 ≥ 50%并且接触60分钟之后 < 15% 

≤ 240分钟 ≤ 60分钟 

1A 不适用 方法1 

接触3分钟之后 < 35% 

方法2 

接触3分钟之后 
< 25%  

方法3 

接触3分钟之后 
< 18%  

方法4、5 

接触3分钟之后 
< 15% 

0-3分钟 0-3分钟 

1B 接触3分钟之后 ≥ 35%并且接

触60分钟之后 < 35%  
或 
接触60分钟之后 ≥ 35%并且

接触240分钟之后 < 35% 

接触3分钟之后 
≥ 25%并符合类

别1的标准 

接触3分钟之后 
≥ 18%并符合类

别1的标准 

接触3分钟之后 
≥ 15%并符合类

别1的标准 

> 3至60分钟 > 3至30分钟 

1C > 60至240分钟 > 30至60分钟 

不划为 
皮肤腐蚀 

(a) TER平均值 > 5 kΩ，或 
(b) TER平均值 ≤ 5 kΩ，且 

(一) 皮肤切片没有明显损坏(如：穿孔)，且 
(二) 随后使用吸染检验的阳性结果确证试验

呈阴性。 

接触240分钟之后 ≥ 35% 接触3分钟之后 ≥ 50%并且接触60分钟之后 
≥ 15%  

> 240分钟 >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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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试管方法的皮肤刺激标准 

类别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439  
重组人类表皮试验方法 

4种相似方法(1-4)，多是将被试化学品局部施于三维重组人类表皮(RhE)，该表皮的特性十分近似于人皮肤的上表皮。用组织提取后定量测定染料噻

唑蓝(MTT)经酶促转化的蓝色甲臢盐数量评估组织活性。化学品阳性是根据其导致组织活性降至界定阈值的能力来确定的。 

标准的依据是接触和治疗后培养之后的组织活性百分比平均值。 

1 或 2 组织活性百分比平均值(≤) 50%。 

注注：这项试验准则所涵盖的RhE试验方法无法区分全球统一制度类别1和类别2。将需要进一步的皮肤腐蚀性信息以最后确定分类(另见经合组织试验

准则203)。 

2 组织活性百分比平均值 ≤ 50% 并且被试化学品经认定属非腐蚀性(如：根据试验准则430、431或435) 

不划为皮肤刺激或类别3 组织活性百分比平均值 > 50% 

注注：这项试验准则所涵盖的RhE试验方法无法区分全球统一制度选项类别3和不划为皮肤刺激物的化学品。希望设定一个以上皮肤刺激性类别的主管

部门将需要进一步的皮肤刺激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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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5 
关
于
使
用
其
他
现
有
动
物
皮
肤
数
据
进
行
皮
肤
腐
蚀
性
或
皮
肤
刺
激
性
分

类
的

指
导

 

3.2.5.3.5.1 
一
般
做
法

 

 
应

当
对
所

有
其
他

现
有
动

物
数

据
加
以

仔
细
审

查
，
仅

使
用

其
中

对
分

类
有

定
论

作
用

的
数

据
。

然
而

，

在
评

价
其

他
现

有
动

物
皮

肤
数

据
时

，
应

当
认

识
到

皮
肤

损
伤

的
报

告
可

能
不

完
整

，
试

验
和

观
察

所
用

物
种

可
能

不

是
兔

类
，

以
及

物
种

的
反

应
灵

敏
度

可
能

不
同

。
一

般
而

言
，

体
重

越
小

，
皮

肤
越

薄
。

然
而

，
其

他
因

素
也

会
影

响

物
种

的
表

现
差

异
。

此
外

，
这

些
试

验
大

多
需

要
避

免
刺

激
和

腐
蚀

效
应

。
因

此
，

这
些

效
应

或
许

只
有

在
使

用
少

量

动
物
的
剂
量
范
围
研
究
中
观
察
到
，
所
做
观
察
和
报
告
有
限
。

 

3.2.5.3.5.2 
其
他
数
据
局
限
性
及
其
对
分
类
的
影
响

 

3.2.5.3.5.2.1  
急

性
经

皮
毒

性
试

验
、

反
复

剂
量

动
物

研
究

、
皮

肤
致

敏
研

究
和

皮
肤

吸
收

度
研

究
可

能
在

接
触

持
续

时
间

、
面

积
剂

量
、

溶
解

物
质

的
使

用
、

堵
塞

程
度

、
贴

片
类

型
、

皮
肤

损
伤

的
结

果
记

录
和

后
续

，
以

及
试

验
用

物

种
等
方
面
都
不
同
于
试
管
急
性
皮
肤
刺
激

/腐
蚀
试
验
中
的
标
准

(如
：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04)。
 

3.2.5.3.5.2.2  任
何
急
性
经
皮

毒
性
试
验

(如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02)中
如
有
任

何
皮
肤
毁

损
，

都
应

考
虑

划
为

腐
蚀

性
(类

别
1，

或
在
可
能
和
要
求
时
划
为
子
类
别

1A
、

1B
或

1C)。
符
合
表

3.2.2
所
列
标
准

的
兔

皮
肤

急
性

研
究

出
现

皮
肤

刺
激

，
如

接
触

条
件

为
可

以
排

除
腐

蚀
效

应
，

应
考

虑
划

为
刺

激
物

。
其

他
物

种
的

皮
肤

急
性

研
究

出
现

皮
肤

刺

激
，

应
视

为
无

定
论

，
因

为
这

些
物

种
的

敏
感

度
可

能
比

兔
更

低
或

更
高

。
这

类
数

据
应

在
证

据
权

重
评

估
中

加
以

考

虑
。
没
有
皮
肤
刺
激
也
应
视
为
无
定
论
，
并
在
证
据
权
重
评
估
中
加
以
考
虑
。

 

3.2.5.3.5.2.3  
反
复
剂
量
皮
肤
试
验

(如
：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10
和

411)如
在
初
始
接

触
后
观

察
到

皮
肤

毁
损

，
可

用
于

作
腐

蚀
性

分
类

。
然

而
，

通
常

会
避

免
这

种
接

触
，

而
只

有
在

剂
量

范
围

研
究

中
观

察
到

腐
蚀

性
效

应
。

此
外

，

腐
蚀

性
的

子
类

划
分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
因

为
接

触
开

始
到

初
次

观
察

之
间

的
间

隔
较

长
。

观
察

到
皮

肤
刺

激
或

没
有

皮

肤
刺

激
效

应
都

应
视

为
无

定
论

。
仅

在
反

复
接

触
后

才
观

察
到

皮
肤

效
应

，
可

能
表

明
是

皮
肤

致
敏

而
不

是
皮

肤
刺

激
。

 

3.2.5.3.5.2.4  
在

豚
鼠

皮
肤

致
敏

研
究

(如
：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06)中
，

必
须

避
免

严
重

的
刺

激
性

和
腐

蚀
性

接

触
。

因
此

，
这

类
效

应
一

般
只

在
剂

量
范

围
研

究
中

观
察

到
。

剂
量

范
围

研
究

的
结

果
在

观
察

到
皮

肤
毁

损
的

情
况

下

可
用

于
腐

蚀
性

划
类

，
但

最
大

化
敏

感
性

试
验

的
皮

内
接

触
除

外
。

皮
肤

致
敏

研
究

中
无

论
有

无
皮

肤
刺

激
都

应
视

为

本
身

无
定

论
，

应
为

受
试

物
种

的
敏

感
度

可
能

比
兔

更
低

或
更

高
，

但
刺

激
的

迹
象

应
在

证
据

权
重

评
估

中
加

以
考

虑
。

 

3.2.5.3.5.2.5  
局
部
淋
巴
结
检
测

(如
：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29、
442A

和
442B)产

生
的

刺
激

性
数

据
一

般
不

应
当

用
于

分
类

，
应

为
受

试
物

质
是

用
体

外
点

滴
法

施
用

在
耳

背
的

局
部

，
有

些
情

况
下

为
加

强
皮

肤
穿

透
而

采
用

特
定

载

体
。
此
外
，
由
于
皮
肤
厚
度
与
体
重
成
正
比
，
鼠
的
皮
肤
厚
度
与
兔
和
人
类
相
差
很
大
。

 

3.2.5.3.5.2.6  在
皮
肤
吸
收
试
验

(如
：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27)中
，
一
般
要
避

免
腐
蚀
性

接
触

条
件

，
因

为
会

影
响

吸
收

。
因

此
，

关
于

这
些

研
究

的
皮

肤
效

应
的

信
息

无
以

直
接

形
成

分
类

，
但

可
在

证
据

权
重

评
估

中
加

以
考

虑
。

然

而
，

关
于

皮
肤

吸
收

的
信

息
可

在
证

据
权

重
评

估
中

加
以

考
虑

，
因

为
高

皮
肤

吸
收

率
再

加
上

高
细

胞
毒

性
的

进
一

步

证
据
，
可
能
表
明
有
刺
激
性
或
腐
蚀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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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7：

试
管
方
法
的
皮
肤
刺
激
标
准

 

类
别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43
9 

 
重
组
人
类
表
皮
试
验

方
法

 

4种
相

似
方

法
(1

-4
)，

多
是

将
被
试

化
学

品
局

部
施

于
三

维
重

组
人

类
表

皮
(R

hE
)，

该
表

皮
的

特
性

十
分

近
似

于
人

皮
肤

的
上

表
皮

。
用

组
织

提
取

后
定

量
测

定
染

料
噻

唑
蓝

(M
TT

)经
酶
促
转
化
的
蓝
色
甲
臢
盐
数
量
评
估
组
织
活
性
。

化
学
品
阳
性
是
根
据
其
导
致
组
织
活
性
降
至
界
定
阈
值
的
能
力
来
确
定
的
。

 

标
准
的
依
据
是
接
触
和
治
疗
后
培
养
之
后
的
组
织
活
性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1 
或

 2
 

组
织
活
性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 5

0%
。

 

注注
：

这
项

试
验

准
则

所
涵

盖
的

R
hE

试
验

方
法

无
法

区
分

全
球

统
一
制

度
类

别
1和

类
别

2。
将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皮
肤

腐
蚀

性
信

息
以

最
后
确

定
分

类
(另

见
经

合
组
织

试
验

准
则

20
3)
。

 

2 
组
织
活
性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5

0%
 并

且
被
试
化
学
品
经
认
定
属
非
腐
蚀
性

(如
：
根
据
试
验
准
则

43
0、

43
1或

43
5)

 

不
划
为
皮
肤
刺
激
或

类
别

3 
组
织
活
性
百
分
比
平
均
值

 >
 5

0%
 

注注
：

这
项
试

验
准

则
所

涵
盖
的

R
hE

试
验
方

法
无

法
区

分
全
球

统
一
制

度
选
项

类
别

3和
不
划

为
皮

肤
刺
激

物
的
化

学
品

。
希
望

设
定

一
个
以

上
皮
肤

刺
激

性
类
别

的
主

管

部
门
将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皮
肤
刺
激
性
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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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5 关于使用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进行皮肤腐蚀性或皮肤刺激性分类的指导 

3.2.5.3.5.1 一般做法 

 应当对所有其他现有动物数据加以仔细审查，仅使用其中对分类有定论作用的数据。然而，

在评价其他现有动物皮肤数据时，应当认识到皮肤损伤的报告可能不完整，试验和观察所用物种可能不

是兔类，以及物种的反应灵敏度可能不同。一般而言，体重越小，皮肤越薄。然而，其他因素也会影响

物种的表现差异。此外，这些试验大多需要避免刺激和腐蚀效应。因此，这些效应或许只有在使用少量

动物的剂量范围研究中观察到，所做观察和报告有限。 

3.2.5.3.5.2 其他数据局限性及其对分类的影响 

3.2.5.3.5.2.1  急性经皮毒性试验、反复剂量动物研究、皮肤致敏研究和皮肤吸收度研究可能在接触持续

时间、面积剂量、溶解物质的使用、堵塞程度、贴片类型、皮肤损伤的结果记录和后续，以及试验用物

种等方面都不同于试管急性皮肤刺激/腐蚀试验中的标准(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4)。 

3.2.5.3.5.2.2  任何急性经皮毒性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2)中如有任何皮肤毁损，都应考虑划为腐蚀

性(类别 1，或在可能和要求时划为子类别 1A、1B 或 1C)。符合表 3.2.2 所列标准的兔皮肤急性研究出现

皮肤刺激，如接触条件为可以排除腐蚀效应，应考虑划为刺激物。其他物种的皮肤急性研究出现皮肤刺

激，应视为无定论，因为这些物种的敏感度可能比兔更低或更高。这类数据应在证据权重评估中加以考

虑。没有皮肤刺激也应视为无定论，并在证据权重评估中加以考虑。 

3.2.5.3.5.2.3  反复剂量皮肤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10 和 411)如在初始接触后观察到皮肤毁损，可

用于作腐蚀性分类。然而，通常会避免这种接触，而只有在剂量范围研究中观察到腐蚀性效应。此外，

腐蚀性的子类划分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接触开始到初次观察之间的间隔较长。观察到皮肤刺激或没有皮

肤刺激效应都应视为无定论。仅在反复接触后才观察到皮肤效应，可能表明是皮肤致敏而不是皮肤刺

激。 

3.2.5.3.5.2.4  在豚鼠皮肤致敏研究(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6)中，必须避免严重的刺激性和腐蚀性接

触。因此，这类效应一般只在剂量范围研究中观察到。剂量范围研究的结果在观察到皮肤毁损的情况下

可用于腐蚀性划类，但最大化敏感性试验的皮内接触除外。皮肤致敏研究中无论有无皮肤刺激都应视为

本身无定论，应为受试物种的敏感度可能比兔更低或更高，但刺激的迹象应在证据权重评估中加以考

虑。 

3.2.5.3.5.2.5  局部淋巴结检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29、442A 和 442B)产生的刺激性数据一般不应当

用于分类，应为受试物质是用体外点滴法施用在耳背的局部，有些情况下为加强皮肤穿透而采用特定载

体。此外，由于皮肤厚度与体重成正比，鼠的皮肤厚度与兔和人类相差很大。 

3.2.5.3.5.2.6  在皮肤吸收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27)中，一般要避免腐蚀性接触条件，因为会影响

吸收。因此，关于这些研究的皮肤效应的信息无以直接形成分类，但可在证据权重评估中加以考虑。然

而，关于皮肤吸收的信息可在证据权重评估中加以考虑，因为高皮肤吸收率再加上高细胞毒性的进一步

证据，可能表明有刺激性或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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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章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3.3.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3.1.1 严重眼损伤，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不完全可逆的组织损伤或严重生

理视觉衰退的情况。 

 眼刺激，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完全可逆变化的情况。 

3.3.1.2 在分层法中，重点应放在现有的人类数据上，其次是现有的动物数据，接着是体外数据，然

后是其他资料来源。当数据符合标准时，分类直接产生。在其他情况下，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依据，是

在同一层中的证据权重。在总体证据权重法中，所有已知的对确定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相关的信息，均予

以综合考虑，包括有效的相关体外试验结果、有关的动物数据和人类数据，如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和

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案例报告及观察结果 (见第 1.3 章，1.3.2.4.9 段)。 

3.3.2 物质分类标准 

 在本危险种类中，物质按以下情况划为其中的一类，即类别 1(严重眼损伤)或类别 2(眼刺激) 

 (a) 类别 1(严重眼损伤/对眼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物质可能对眼造成严重损伤(见表 3.3.1)。 

 (b) 类别 2(眼刺激/对眼造成可逆影响): 

  物质可能引起可逆的眼刺激(见表 3.3.2)。 

  愿对“眼刺激物”作单一分类的管理部门，可使用一个总体性的类别 2；其他管理部门

可能希望作进一步区分类别 2A 和类别 2B(见表 3.3.2)。 

3.3.2.1 根根据据标标准准的的动动物物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3.3.2.1.1 严重眼损伤(类别 1)/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对于可能对眼造成严重损伤的物质，采用了单一的危险类别(类别 1)。这个危险类别将表 3.3.1
中所列出的观察结果作为其标准。这些观察结果包括在试验期间的任何时候观察到动物 4级角膜病变和其

他严重反应(例如角膜破损)，以及持续的角膜混浊、染料物质造成角膜褪色、粘着现象、角膜翳、干扰虹

膜功能，或损坏视力的其他效应。在这方面，持续病变是指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不完全可逆的病变。

划入类别 1 的还包括满足以下标准的物质：在 3 只受试动物中至少有 2 只观察到角膜混浊  3 或虹膜

炎 >1.5，因为像这样的严重病变通常不会在 21 天的观察期内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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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章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3.3.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3.1.1 严重眼损伤，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不完全可逆的组织损伤或严重生

理视觉衰退的情况。 

 眼刺激，指眼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眼造成完全可逆变化的情况。 

3.3.1.2 在分层法中，重点应放在现有的人类数据上，其次是现有的动物数据，接着是体外数据，然

后是其他资料来源。当数据符合标准时，分类直接产生。在其他情况下，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依据，是

在同一层中的证据权重。在总体证据权重法中，所有已知的对确定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相关的信息，均予

以综合考虑，包括有效的相关体外试验结果、有关的动物数据和人类数据，如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和

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案例报告及观察结果 (见第 1.3 章，1.3.2.4.9 段)。 

3.3.2 物质分类标准 

 在本危险种类中，物质按以下情况划为其中的一类，即类别 1(严重眼损伤)或类别 2(眼刺激) 

 (a) 类别 1(严重眼损伤/对眼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物质可能对眼造成严重损伤(见表 3.3.1)。 

 (b) 类别 2(眼刺激/对眼造成可逆影响): 

  物质可能引起可逆的眼刺激(见表 3.3.2)。 

  愿对“眼刺激物”作单一分类的管理部门，可使用一个总体性的类别 2；其他管理部门

可能希望作进一步区分类别 2A 和类别 2B(见表 3.3.2)。 

3.3.2.1 根根据据标标准准的的动动物物试试验验数数据据分分类类 

3.3.2.1.1 严重眼损伤(类别 1)/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对于可能对眼造成严重损伤的物质，采用了单一的危险类别(类别 1)。这个危险类别将表 3.3.1
中所列出的观察结果作为其标准。这些观察结果包括在试验期间的任何时候观察到动物 4级角膜病变和其

他严重反应(例如角膜破损)，以及持续的角膜混浊、染料物质造成角膜褪色、粘着现象、角膜翳、干扰虹

膜功能，或损坏视力的其他效应。在这方面，持续病变是指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不完全可逆的病变。

划入类别 1 的还包括满足以下标准的物质：在 3 只受试动物中至少有 2 只观察到角膜混浊  3 或虹膜

炎 >1.5，因为像这样的严重病变通常不会在 21 天的观察期内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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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严重眼损伤(类别 1) /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a,b,c 
 标准 
类别 1： 物质： 
严重眼损伤/对眼造成

不可逆影响 
(a) 至少对 1 只动物的角膜、虹膜或结膜产生效应，且该效应在通常的 21 天观

察期内不会逆转或不完全可逆；和/或 
 (b) 根据试验物质滴入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的分级计算得到的平均

值，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出现阳性反应： 
  (一) 角膜混浊 ≥ 3；和/或 

 (二) 虹膜炎 > 1.5。 

a 有关人类数据的使用问题，见 3.3.2.2 以及第 1.1 章 (1.1.2.5(c)段)和第 1.3 章(1.3.2.4.7 段)。 

b 分级标准按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5 中的规定。 

c 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估，应采用 3.3.5.3 中的标准。 

3.3.2.1.2 眼刺激(类别 2)/对眼造成可逆影响 

3.3.2.1.2.1 在主管部门不要求作进一步分类――划分类别 2A 和 2B 的情况下，或在没有足够数据作进一

步分类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可逆性眼刺激的物质应划入类别 2。当某一化学品划为类别 2 并不作进一步分

类时，分类标准与类别 2A 的标准相同。 

3.3.2.1.2.2 希望对可逆性眼刺激作多个分类的主管部门，可规定类别 2A 和 2B： 

 (a) 如果有足够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相应要求，可根据 3.3.2 表中的标准，将物质划入类

别 2A 或 2B； 

 (b) 引起眼刺激但在通常的 21天观察期内可逆的物质，划为类别 2A。引起眼刺激但在通常

的 7 天观察期内可逆的物质，划为类别 2B。 

3.3.2.1.2.3 有些物质在动物身上引起的反应存在巨大差异，在确定这类物质的分类时可以考虑这一信息。 

表 3.3.2：可逆性眼影响类别 a, b, c 

 标准 
 可能造成可逆性眼刺激的物质 

类别 2/2A 根据试验物质滴入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的分级计算出的平均分值，3 只

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出现阳性反应： 

(a) 角膜混浊 ≥ 1；和/或 

(b) 虹膜炎 ≥ 1；和/或 

(c) 结膜充血 ≥ 2；和/或 

(d) 结膜水肿(结膜浮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 

类别 2B 在类别 2A 中，如以上所列效应在 7 天观察期内完全可逆，则眼刺激物被认为是

轻微眼刺激物(类别 2B)。 

a  有关人类数据的使用问题，见 3.3.2.2 以及第 1.1 章(1.1.2.5(c)段)和第 1.3 章(1.3.2.4.7 段)。 
b  分级标准默认为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5》的规定。 
c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估，应采用 3.3.5.3 中的标准。  

 

- 145 - 

3.3.2.2 采采用用分分层层法法分分类类 

3.3.2.2.1 适用时应考虑采用分层法评估原始信息(图 3.3.1)，同时考虑到并不是所有要素都是相关的。 

3.3.2.2.2 应首先分析现有的人类和动物数据，因为它们直接提供了对眼影响的相关信息。在考虑对严

重眼损伤/眼刺激进行任何试验之前，应先行评估可能的皮肤腐蚀性，以避免用皮肤腐蚀性物质对眼作局

部效应试验。 

3.3.2.2.3 应使用业已得到验证和认可的体外替代试验进行分类。 

3.3.2.2.4 同样，pH 极端值，如 ≤ 2 和 ≥ 11.5 的情况，可表明将造成严重的眼损伤，特别是同时存在大

量酸/碱储备(缓冲能力)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这类物质将对眼造成显著影响。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

况下，如果物质的 pH 值 ≤ 2 或 ≥ 11.5，应认为该物质将造成严重眼损伤(类别 1)。然而，如果考虑到酸/碱
储备，表明尽管物质的 pH 值很高或很低，可能并不会造成严重眼损伤，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其他数据的确

认，最好是已证明有效的相关体外试验所产生的数据。 

3.3.2.2.5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有结构上相关物质的充分信息，以作出分类决定。 

3.3.2.2.6 分层法为如何组织已有的信息并如何根据证据权重对危险评估和危险分类做出决定提供了指

导(理想的情况是不需进行新的动物试验)。应尽可能避免用腐蚀性物质作动物试验。虽然从一层内的一套

参数评估中可能获得信息(见 3.3.2.1.1)，但还是应当考虑现有的全部信息，并确定总体证据权重。在部分

参数的信息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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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严重眼损伤(类别 1) /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a,b,c 
 标准 
类别 1： 物质： 
严重眼损伤/对眼造成

不可逆影响 
(a) 至少对 1 只动物的角膜、虹膜或结膜产生效应，且该效应在通常的 21 天观

察期内不会逆转或不完全可逆；和/或 
 (b) 根据试验物质滴入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的分级计算得到的平均

值，在 3 只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出现阳性反应： 
  (一) 角膜混浊 ≥ 3；和/或 

 (二) 虹膜炎 > 1.5。 

a 有关人类数据的使用问题，见 3.3.2.2 以及第 1.1 章 (1.1.2.5(c)段)和第 1.3 章(1.3.2.4.7 段)。 

b 分级标准按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5 中的规定。 

c 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估，应采用 3.3.5.3 中的标准。 

3.3.2.1.2 眼刺激(类别 2)/对眼造成可逆影响 

3.3.2.1.2.1 在主管部门不要求作进一步分类――划分类别 2A 和 2B 的情况下，或在没有足够数据作进一

步分类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可逆性眼刺激的物质应划入类别 2。当某一化学品划为类别 2 并不作进一步分

类时，分类标准与类别 2A 的标准相同。 

3.3.2.1.2.2 希望对可逆性眼刺激作多个分类的主管部门，可规定类别 2A 和 2B： 

 (a) 如果有足够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相应要求，可根据 3.3.2 表中的标准，将物质划入类

别 2A 或 2B； 

 (b) 引起眼刺激但在通常的 21天观察期内可逆的物质，划为类别 2A。引起眼刺激但在通常

的 7 天观察期内可逆的物质，划为类别 2B。 

3.3.2.1.2.3 有些物质在动物身上引起的反应存在巨大差异，在确定这类物质的分类时可以考虑这一信息。 

表 3.3.2：可逆性眼影响类别 a, b, c 

 标准 
 可能造成可逆性眼刺激的物质 

类别 2/2A 根据试验物质滴入后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的分级计算出的平均分值，3 只

试验动物中至少有 2 只出现阳性反应： 

(a) 角膜混浊 ≥ 1；和/或 

(b) 虹膜炎 ≥ 1；和/或 

(c) 结膜充血 ≥ 2；和/或 

(d) 结膜水肿(结膜浮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 

类别 2B 在类别 2A 中，如以上所列效应在 7 天观察期内完全可逆，则眼刺激物被认为是

轻微眼刺激物(类别 2B)。 

a  有关人类数据的使用问题，见 3.3.2.2 以及第 1.1 章(1.1.2.5(c)段)和第 1.3 章(1.3.2.4.7 段)。 
b  分级标准默认为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05》的规定。 
c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的评估，应采用 3.3.5.3 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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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采采用用分分层层法法分分类类 

3.3.2.2.1 适用时应考虑采用分层法评估原始信息(图 3.3.1)，同时考虑到并不是所有要素都是相关的。 

3.3.2.2.2 应首先分析现有的人类和动物数据，因为它们直接提供了对眼影响的相关信息。在考虑对严

重眼损伤/眼刺激进行任何试验之前，应先行评估可能的皮肤腐蚀性，以避免用皮肤腐蚀性物质对眼作局

部效应试验。 

3.3.2.2.3 应使用业已得到验证和认可的体外替代试验进行分类。 

3.3.2.2.4 同样，pH 极端值，如 ≤ 2 和 ≥ 11.5 的情况，可表明将造成严重的眼损伤，特别是同时存在大

量酸/碱储备(缓冲能力)的情况下。一般而言，这类物质将对眼造成显著影响。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

况下，如果物质的 pH 值 ≤ 2 或 ≥ 11.5，应认为该物质将造成严重眼损伤(类别 1)。然而，如果考虑到酸/碱
储备，表明尽管物质的 pH 值很高或很低，可能并不会造成严重眼损伤，这种情况必须得到其他数据的确

认，最好是已证明有效的相关体外试验所产生的数据。 

3.3.2.2.5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有结构上相关物质的充分信息，以作出分类决定。 

3.3.2.2.6 分层法为如何组织已有的信息并如何根据证据权重对危险评估和危险分类做出决定提供了指

导(理想的情况是不需进行新的动物试验)。应尽可能避免用腐蚀性物质作动物试验。虽然从一层内的一套

参数评估中可能获得信息(见 3.3.2.1.1)，但还是应当考虑现有的全部信息，并确定总体证据权重。在部分

参数的信息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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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分层评估 
(另见图 3.2.1) 

步骤 参数  结果  结论 

1a: 现有人类或动物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数据 a 

 严重眼损伤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眼刺激  按眼刺激物分类 b 
 数据为阴性/数据不足/无数据     
      
1b: 现有人类或动物数据，皮肤腐

蚀 
 皮肤腐蚀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数据为阴性/数据不足/无数据     
      
1c: 现有人类或动物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数据 a 
 现有数据表明物质不

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
刺激 

 非此类 

 无数据/数据不足     
      
2: 其他现有的动物皮肤/眼 

数据 c 
 是。其他现有数据表

明物质可造成严重眼
损伤或眼刺激 

 可视为能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
激物 b 

      
 无数据/数据不足     
      
3: 现有体外/活体眼数据 d  阳性：严重眼损伤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阳性：眼刺激物  按眼刺激物分类 b 
 无数据/数据不足/数据为阴性     
      
4: 基于 pH 值的评估 (考虑到化

学品的酸/碱储备) e 
 pH 值  ≤ 2 或  ≥ 11.5 

并有较高的酸/碱储备
或没有酸/碱储备数据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非 pH 极端值，无 pH 值或 
pH 极端值并有数据显示低/无
酸/碱储备 

    

      
   严重眼损伤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5: 可靠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  眼刺激物  视为眼刺激物 b 
   皮肤腐蚀物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无数据/数据不足     

      
6: 考虑总体证据权重 f  严重眼损伤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物  视为眼刺激物 b 
7: 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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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现有的人类或动物数据可以从一次或反复接触得到，例如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下

得到的数据；或根据经验证和国际接受的试验方法从动物研究中专门取得的数据。虽然从事故或中

毒数据中心得到的人类数据可以为分类提供证据，但未曾发生过事故本身并不能作为不作分类的依

据，接触往往是不知道或不确定的； 

(b) 酌情划为相应的类； 

(c) 应认真研究现有的动物数据，确定是否通过其他类似信息可以得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充分证据。

无疑，并非所有皮肤刺激物都是眼刺激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由专家作出判断； 

(d) 采用经验证的试验方案对离体人类/动物组织进行的研究，或采用其他非基于组织但同样验证有效的

试验方案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对这类证据进行评估。得到国际认可的、辨别眼腐蚀物和严重刺激物

的有效试验方法(如严重眼损伤)，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 437 (牛角膜浑浊和渗透性试

验(BCOP)、438 (离体鸡眼试验(ICE)和 460 (荧光素渗透试验(FL))。目前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得到国

际认可的辨别眼刺激物的体外试验方法。经过验证的对皮肤腐蚀性的体外试验得到阳性试验结果，

可引申得出结论，按可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e)  仅测量 pH 值便可能足够了，但最好再对酸/碱储备(缓冲能力)进行评估。目前没有经验证、得到国际

认可的评估这一参数的方法。 

(f) 所有已知的信息都必须加以考虑，并根据总体证据权重作出整体决定。在掌握的信息中有些参数相

互矛盾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如此。在作出决定前应由专家作出判断。包括皮肤刺激信息在内的证

据权重，可进而作出对眼刺激的分类。适用的有效体外试验取得阴性结果，应在评估总体证据权重

时加以考虑。 

3.3.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3.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3.3.1.1 混合物的分类应使用物质分类的标准，同时考虑采用分层法评估这一危险类别的数据(如图

3.3.1 所示)。 

3.3.3.1.2 在考虑混合物的试验时，进行分类的人员最好使用皮肤腐蚀性和严重眼损伤和眼刺激物质分

类标准中的分层证据权重法，帮助确保分类的准确性，并且避免不必要的动物试验。在没有任何其他信

息的情况下，如果混合物的 pH 值 ≤ 2 或 ≥ 11.5，即被认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眼部类别 1)。但如果考虑

到碱/酸储备，表明尽管混合物的 pH 值很低或很高，但仍有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眼损伤，则这种情况必须得

到其他数据的确证，最好是证明有效的适当体外试验数据。 

3.3.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3.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皮肤腐蚀性或可能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的试验，但已有

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充分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

可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

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3.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一种稀释剂进行稀释，该稀释剂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分类等于或

低于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最小的原始成分，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严重眼腐蚀/眼刺激

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也可使用 3.3.3.3 所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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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分层评估 
(另见图 3.2.1) 

步骤 参数  结果  结论 

1a: 现有人类或动物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数据 a 

 严重眼损伤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眼刺激  按眼刺激物分类 b 
 数据为阴性/数据不足/无数据     
      
1b: 现有人类或动物数据，皮肤腐

蚀 
 皮肤腐蚀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数据为阴性/数据不足/无数据     
      
1c: 现有人类或动物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数据 a 
 现有数据表明物质不

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
刺激 

 非此类 

 无数据/数据不足     
      
2: 其他现有的动物皮肤/眼 

数据 c 
 是。其他现有数据表

明物质可造成严重眼
损伤或眼刺激 

 可视为能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
激物 b 

      
 无数据/数据不足     
      
3: 现有体外/活体眼数据 d  阳性：严重眼损伤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阳性：眼刺激物  按眼刺激物分类 b 
 无数据/数据不足/数据为阴性     
      
4: 基于 pH 值的评估 (考虑到化

学品的酸/碱储备) e 
 pH 值  ≤ 2 或  ≥ 11.5 

并有较高的酸/碱储备
或没有酸/碱储备数据 

 按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非 pH 极端值，无 pH 值或 
pH 极端值并有数据显示低/无
酸/碱储备 

    

      
   严重眼损伤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5: 可靠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  眼刺激物  视为眼刺激物 b 
   皮肤腐蚀物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无数据/数据不足     

      
6: 考虑总体证据权重 f  严重眼损伤  视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物  视为眼刺激物 b 
7: 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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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现有的人类或动物数据可以从一次或反复接触得到，例如从职业、消费者、运输或应急反应情形下

得到的数据；或根据经验证和国际接受的试验方法从动物研究中专门取得的数据。虽然从事故或中

毒数据中心得到的人类数据可以为分类提供证据，但未曾发生过事故本身并不能作为不作分类的依

据，接触往往是不知道或不确定的； 

(b) 酌情划为相应的类； 

(c) 应认真研究现有的动物数据，确定是否通过其他类似信息可以得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充分证据。

无疑，并非所有皮肤刺激物都是眼刺激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由专家作出判断； 

(d) 采用经验证的试验方案对离体人类/动物组织进行的研究，或采用其他非基于组织但同样验证有效的

试验方案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对这类证据进行评估。得到国际认可的、辨别眼腐蚀物和严重刺激物

的有效试验方法(如严重眼损伤)，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经合组织的试验准则 437 (牛角膜浑浊和渗透性试

验(BCOP)、438 (离体鸡眼试验(ICE)和 460 (荧光素渗透试验(FL))。目前还没有经过验证的、得到国

际认可的辨别眼刺激物的体外试验方法。经过验证的对皮肤腐蚀性的体外试验得到阳性试验结果，

可引申得出结论，按可造成严重眼损伤分类； 

(e)  仅测量 pH 值便可能足够了，但最好再对酸/碱储备(缓冲能力)进行评估。目前没有经验证、得到国际

认可的评估这一参数的方法。 

(f) 所有已知的信息都必须加以考虑，并根据总体证据权重作出整体决定。在掌握的信息中有些参数相

互矛盾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如此。在作出决定前应由专家作出判断。包括皮肤刺激信息在内的证

据权重，可进而作出对眼刺激的分类。适用的有效体外试验取得阴性结果，应在评估总体证据权重

时加以考虑。 

3.3.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3.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3.3.1.1 混合物的分类应使用物质分类的标准，同时考虑采用分层法评估这一危险类别的数据(如图

3.3.1 所示)。 

3.3.3.1.2 在考虑混合物的试验时，进行分类的人员最好使用皮肤腐蚀性和严重眼损伤和眼刺激物质分

类标准中的分层证据权重法，帮助确保分类的准确性，并且避免不必要的动物试验。在没有任何其他信

息的情况下，如果混合物的 pH 值 ≤ 2 或 ≥ 11.5，即被认为可造成严重眼损伤 (眼部类别 1)。但如果考虑

到碱/酸储备，表明尽管混合物的 pH 值很低或很高，但仍有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眼损伤，则这种情况必须得

到其他数据的确证，最好是证明有效的适当体外试验数据。 

3.3.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3.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皮肤腐蚀性或可能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的试验，但已有

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充分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

可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

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3.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一种稀释剂进行稀释，该稀释剂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分类等于或

低于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最小的原始成分，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严重眼腐蚀/眼刺激

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也可使用 3.3.3.3 所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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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经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其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可认为实际上与

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眼损伤/眼刺激程度

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出现后

一种情况，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3.3.2.4 最高类别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混合物浓度 

 如果经过试验划为严重眼损伤类(类别 1)的混合物是浓缩物，那么浓度更高的未做过试验的混

合物应划为严重眼损伤类(类别 1)，而无需另做试验。如果经过试验划为眼刺激类(类别 2 或 2A)的混合物

是浓缩物，并且不含严重眼损伤成分，那么浓度更高的未做过试验的混合物应划为同一类别(类别 2 或

2A)，无需另做试验。 

3.3.3.2.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危险类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

活性成分的浓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类别。 

3.3.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

危险类别，并且估计不会影响 B 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通过试验作出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3.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做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条

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1。 

3.3.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3.3.3.1 为了利用所有现有数据对混合物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质进行分类，作了如下假设，并酌情

应用于分层法：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 1%(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质量百分比，气

体为体积百分比)的成分，除非认为浓度 < 1%的成分仍可能与混合物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分类具有重要

影响(例如，在腐蚀性成分的情况下)。 

3.3.3.3.2 一般而言，当有混合物各成分的数据但没有其整体数据时，将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

激的方法，是根据加和法理论，即每一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成分都对混合物整体的严重眼损

 
1 架桥原则适用于气雾剂本身的危害分类，但也普遍承认，需要评估喷雾的物理力量对眼睛造成“机械”损伤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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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眼刺激性起作用，其程度与各成分的效力和浓度成正比。当腐蚀性和严重眼损伤成分的浓度低于划为

类别 1 的浓度极限值、但仍可促成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物时，对该成分使用加权系数 10。当这

些成分的浓度之和超过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该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物。 

3.3.3.3.3 表 3.3.3 列出了确定混合物是否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物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3.3.3.3.4 在对有些类型的化学品(例如酸类与碱类、无机盐类、醛类、酚类和表面活性剂)进行分类

时，必须特别谨慎。鉴于许多这类物质即使在浓度 < 1%的情况下仍可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3.3.3.3.1
和 3.3.3.3.2 所述方法可能行不通。对于含有强酸或强碱的混合物，应使用 pH 值作为分类标准(见
3.3.3.1.2)，因为与表 3.3.3 中的浓度极限值相比，pH 值是更好的严重眼损伤指标(当然要考虑到酸/碱储备

的因素)。含有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成分的混合物，如果由于其化学特点而使表 3.3.3 所述的加和

法行不通，不能用该法进行分类，则在该混合物含有的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成分  1%的情况下划为眼部

类别 1，在所含眼刺激物成分  3%的情况下，划为眼部类别 2。所含成分不适用于表 3.3.3 所述方法的混

合物，表 3.3.4 对其分类作了归纳。 

3.3.3.3.5 有时，可靠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不可逆/可逆眼部效应在浓度高于表 3.3.3 和 3.3.4 所述

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水平时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混合物分类(另见 1.3.3.2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有时，如果估计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或不可逆/可逆眼部效应

在浓度高于表 3.3.3 和 3.3.4 所述类属浓度/临界水平时可能会不明显，可以考虑对混合物进行试验。在这

种情况下，应适用 3.3.3 节所述以及图 3.3.1 和本章中详细说明的分层证据权重法。 

3.3.3.3.6 如果有数据显示一种成分在浓度  1%时可能具有皮肤腐蚀性或可能严重损伤眼/引起眼刺激

(皮肤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或在  3%的情况下具有同样效应(眼刺激物)，应对混合物作相应分类(另见

1.3.3.2“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表 3.3.3：根据混合物内含的属于皮肤类别 1 和/或眼部类别 1 或 2 的成分的浓度 
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眼部有危害的物质(类别 1 或 2) 

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的总和 导致混合物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浓度：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 

类别 1 类别 2/2A 

皮肤类别 1+眼部类别 1a  3%  1%但 < 3% 

眼部类别 2   10% b 

10  (皮肤类别 1+眼部类别 1)a +眼部类别 2   10% 

a 如果一种成分既划为皮肤类别 1 又划为眼部类别 1，其浓度在计算时只考虑一次； 
b 如果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都划为眼部类别 2B，该混合物可划为眼部类别 2B。 

表 3.3.4：加和法不适用时，根据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眼部有危害的物质 

成分 浓度 
混合物划为： 

眼部 

pH 值  2 的酸  1% 类别 1 

pH 值  11.5 的碱  1% 类别 1 

其他腐蚀性成分(眼部类别 1)  1% 类别 1 

其他眼刺激成分(眼部类别 2)  3% 类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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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经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其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可认为实际上与

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眼损伤/眼刺激程度

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出现后

一种情况，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3.3.2.4 最高类别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混合物浓度 

 如果经过试验划为严重眼损伤类(类别 1)的混合物是浓缩物，那么浓度更高的未做过试验的混

合物应划为严重眼损伤类(类别 1)，而无需另做试验。如果经过试验划为眼刺激类(类别 2 或 2A)的混合物

是浓缩物，并且不含严重眼损伤成分，那么浓度更高的未做过试验的混合物应划为同一类别(类别 2 或

2A)，无需另做试验。 

3.3.3.2.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危险类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

活性成分的浓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类别。 

3.3.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

危险类别，并且估计不会影响 B 造成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可能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通过试验作出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3.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做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条

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1。 

3.3.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3.3.3.1 为了利用所有现有数据对混合物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质进行分类，作了如下假设，并酌情

应用于分层法： 

 一种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 1%(固体、液体、粉尘、气雾和蒸气为质量百分比，气

体为体积百分比)的成分，除非认为浓度 < 1%的成分仍可能与混合物的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分类具有重要

影响(例如，在腐蚀性成分的情况下)。 

3.3.3.3.2 一般而言，当有混合物各成分的数据但没有其整体数据时，将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

激的方法，是根据加和法理论，即每一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性成分都对混合物整体的严重眼损

 
1 架桥原则适用于气雾剂本身的危害分类，但也普遍承认，需要评估喷雾的物理力量对眼睛造成“机械”损伤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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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眼刺激性起作用，其程度与各成分的效力和浓度成正比。当腐蚀性和严重眼损伤成分的浓度低于划为

类别 1 的浓度极限值、但仍可促成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物时，对该成分使用加权系数 10。当这

些成分的浓度之和超过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该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物。 

3.3.3.3.3 表 3.3.3 列出了确定混合物是否划为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物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3.3.3.3.4 在对有些类型的化学品(例如酸类与碱类、无机盐类、醛类、酚类和表面活性剂)进行分类

时，必须特别谨慎。鉴于许多这类物质即使在浓度 < 1%的情况下仍可造成严重眼损伤或眼刺激，3.3.3.3.1
和 3.3.3.3.2 所述方法可能行不通。对于含有强酸或强碱的混合物，应使用 pH 值作为分类标准(见
3.3.3.1.2)，因为与表 3.3.3 中的浓度极限值相比，pH 值是更好的严重眼损伤指标(当然要考虑到酸/碱储备

的因素)。含有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成分的混合物，如果由于其化学特点而使表 3.3.3 所述的加和

法行不通，不能用该法进行分类，则在该混合物含有的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成分  1%的情况下划为眼部

类别 1，在所含眼刺激物成分  3%的情况下，划为眼部类别 2。所含成分不适用于表 3.3.3 所述方法的混

合物，表 3.3.4 对其分类作了归纳。 

3.3.3.3.5 有时，可靠数据可能显示，一种成分的不可逆/可逆眼部效应在浓度高于表 3.3.3 和 3.3.4 所述

类属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水平时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混合物分类(另见 1.3.3.2
“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有时，如果估计一种成分的皮肤腐蚀性/刺激性或不可逆/可逆眼部效应

在浓度高于表 3.3.3 和 3.3.4 所述类属浓度/临界水平时可能会不明显，可以考虑对混合物进行试验。在这

种情况下，应适用 3.3.3 节所述以及图 3.3.1 和本章中详细说明的分层证据权重法。 

3.3.3.3.6 如果有数据显示一种成分在浓度  1%时可能具有皮肤腐蚀性或可能严重损伤眼/引起眼刺激

(皮肤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或在  3%的情况下具有同样效应(眼刺激物)，应对混合物作相应分类(另见

1.3.3.2“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表 3.3.3：根据混合物内含的属于皮肤类别 1 和/或眼部类别 1 或 2 的成分的浓度 
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眼部有危害的物质(类别 1 或 2) 

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的总和 导致混合物划为以下类别的成分浓度：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 

类别 1 类别 2/2A 

皮肤类别 1+眼部类别 1a  3%  1%但 < 3% 

眼部类别 2   10% b 

10  (皮肤类别 1+眼部类别 1)a +眼部类别 2   10% 

a 如果一种成分既划为皮肤类别 1 又划为眼部类别 1，其浓度在计算时只考虑一次； 
b 如果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都划为眼部类别 2B，该混合物可划为眼部类别 2B。 

表 3.3.4：加和法不适用时，根据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将混合物本身划为对眼部有危害的物质 

成分 浓度 
混合物划为： 

眼部 

pH 值  2 的酸  1% 类别 1 

pH 值  11.5 的碱  1% 类别 1 

其他腐蚀性成分(眼部类别 1)  1% 类别 1 

其他眼刺激成分(眼部类别 2)  3% 类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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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3.5：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物的标签要素 a 

 类别 1 类别 2A 类别 2B 

符号 腐蚀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眼损伤 造成严重眼刺激 造成眼刺激 

a 化学品在划为皮肤类别 1 的情况下，可省略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标签，因为这一信息已经包括在皮肤

类别 1 的危险公示中 (可造成严重皮肤灼烧和眼损伤) (见第 1.4 章 1.4.10.5.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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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判定逻辑和指导2 3 

 下面的判定逻辑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仅在此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这一标准。 

3.3.5.1 关关于于严严重重眼眼损损伤伤/眼眼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3.1 
 

物质：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否

否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是

使用经过试验
的同类混合物
和成分，见判

定逻辑3.2.2

否

类别 1

危险

是

考虑到下列情况，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造成严重眼损伤吗(见3.3.1、3.3.2.1.1、
3.3.2.2和3.3.3.1) 2：

(a) 现有人眼数据；

(b) 对一只或多只试验动物造成不可逆的眼损伤； 
(c) 现有的人类或动物数据显示皮肤腐蚀； 
(d) 其他现有的动物眼数据，包括一次或反复接触；

(e) 现有的体外/离体眼数据；

(f) pH 极端值    2 或       3，

(g) 掌握确证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方面的信息吗?

是

否

考虑到以下情况，物质或混合物是眼刺激物吗(见3.3.1、3.3.2.1.2、3.3.2.2和
3.3.3.1) 2：

(a) 现有人类数据，一次或反复接触；

(b) 动物研究的眼刺激物数据(关于类别2/2A的标准，见3.3.2.1.2，表3.3.2 )；
(c) 其他现有的动物眼数据，包括一次或反复接触；

(d) 现有的体外/离体数据，

(e) 掌握确证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方面的信息吗?

否

物质或混合物是类别2B刺激物吗(见3.3.2.1.2，表3.3.2)?

否

是

类别 2/2A

警告

是

类别 2B

无符号

警告

非此类

是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2  酌情考虑总体证据权重的考量。 
3 如果 pH 值和酸/碱储备的考量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眼损伤，并且得到其他数据的证实，最好是适当

确证的体外试验的数据，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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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3.5：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物的标签要素 a 

 类别 1 类别 2A 类别 2B 

符号 腐蚀 感叹号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造成严重眼损伤 造成严重眼刺激 造成眼刺激 

a 化学品在划为皮肤类别 1 的情况下，可省略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标签，因为这一信息已经包括在皮肤

类别 1 的危险公示中 (可造成严重皮肤灼烧和眼损伤) (见第 1.4 章 1.4.10.5.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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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判定逻辑和指导2 3 

 下面的判定逻辑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仅在此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这一标准。 

3.3.5.1 关关于于严严重重眼眼损损伤伤/眼眼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3.1 
 

物质：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混合物：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否

否

混合物整体有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的数据/信息吗?

是

使用经过试验
的同类混合物
和成分，见判

定逻辑3.2.2

否

类别 1

危险

是

考虑到下列情况，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造成严重眼损伤吗(见3.3.1、3.3.2.1.1、
3.3.2.2和3.3.3.1) 2：

(a) 现有人眼数据；

(b) 对一只或多只试验动物造成不可逆的眼损伤； 
(c) 现有的人类或动物数据显示皮肤腐蚀； 
(d) 其他现有的动物眼数据，包括一次或反复接触；

(e) 现有的体外/离体眼数据；

(f) pH 极端值    2 或       3，

(g) 掌握确证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方面的信息吗?

是

否

考虑到以下情况，物质或混合物是眼刺激物吗(见3.3.1、3.3.2.1.2、3.3.2.2和
3.3.3.1) 2：

(a) 现有人类数据，一次或反复接触；

(b) 动物研究的眼刺激物数据(关于类别2/2A的标准，见3.3.2.1.2，表3.3.2 )；
(c) 其他现有的动物眼数据，包括一次或反复接触；

(d) 现有的体外/离体数据，

(e) 掌握确证的结构活性关系(SAR)法方面的信息吗?

否

物质或混合物是类别2B刺激物吗(见3.3.2.1.2，表3.3.2)?

否

是

类别 2/2A

警告

是

类别 2B

无符号

警告

非此类

是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2  酌情考虑总体证据权重的考量。 
3 如果 pH 值和酸/碱储备的考量表明，物质或混合物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眼损伤，并且得到其他数据的证实，最好是适当

确证的体外试验的数据，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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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 关关于于严严重重眼眼损损伤伤/眼眼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3.24 5 6 7 
 根根据据做做过过试试验验的的同同类类混混合合物物和和成成分分信信息息/数数据据对对混混合合物物分分类类 

 

混合物：有做过试验的同类混合物数据用以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吗?

是能使用架桥原则(见3.3.3.2)吗?

是

类别 1

危险

No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   4、5的可造成严重眼损伤的成分(见3.3.1.1、3.3.2.1.1和
3.3.2.2)，而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3.3.3.4)?

是

否

划入

适当类别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成分，4 可以适用加和法

(见3.3.3.3.2和表3.3.3)，且各成分的浓度之和划为5：

                                         皮肤类别1+眼部类别1   3%？

类别 1

危险

是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眼刺激物成分   4、5(见3.3.1.1、3.3.2.1.2和3.3.2.2)，
而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3.3.3.4)?

是

类别2/2A6

警告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成分，4 可以适用加和法

(见3.3.3.3.2和表3.3.3)，且各成分的浓度之和划为5：

(a) 眼部类别1+皮肤类别1   1%但< 3%，或

(b) 眼部类别2   10%，或

(c) 10×(皮肤类别1 + 眼部类别17)+眼部类别2   10%?

是

类别 2/2A6

警告

否

否

非此类

 
  

 
4  在 < 1%但相关时, 见 3.3.3.3.1。 
5  关于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 3.3.3.3.5 和 3.3.3.3.6。另见第 1.3 章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6  若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均划为眼部类别 2B，该混合物也可划为眼部类别 2B。 
7  如果一种成分既划为皮肤类别 1 又划为眼部类别 1，其浓度在计算时只考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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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3.5.3.1 全球统一制度以 3 只动物的试验形式详细说明了皮肤和眼的危险类别分类标准。但一些较早

的试验方法可能会使用多达 6 只动物。然而，统一制度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根据对 3 只以上动物的试

验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有关任何根据对 4只或更多动物研究的现有数据进行分类的问题，以下几段提供

了指导。 

3.3.5.3.2 3.3.2.1 段详述了根据对 3 只动物的试验结果进行分类的标准。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结

果的评估，应根据试验动物的数量，按以下几段中的标准进行。应在施用试验物质之后 24 小时、48 小时

和 72 小时记录结果。 

3.3.5.3.3 在研究对象为 6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一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如果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 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3.3.5.3.4 在研究对象为 5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一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通常的 21 天

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 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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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 关关于于严严重重眼眼损损伤伤/眼眼刺刺激激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3.24 5 6 7 
 根根据据做做过过试试验验的的同同类类混混合合物物和和成成分分信信息息/数数据据对对混混合合物物分分类类 

 

混合物：有做过试验的同类混合物数据用以评估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吗?

是能使用架桥原则(见3.3.3.2)吗?

是

类别 1

危险

No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   4、5的可造成严重眼损伤的成分(见3.3.1.1、3.3.2.1.1和
3.3.2.2)，而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3.3.3.4)?

是

否

划入

适当类别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成分，4 可以适用加和法

(见3.3.3.3.2和表3.3.3)，且各成分的浓度之和划为5：

                                         皮肤类别1+眼部类别1   3%？

类别 1

危险

是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眼刺激物成分   4、5(见3.3.1.1、3.3.2.1.2和3.3.2.2)，
而加和法可能不适用(见3.3.3.3.4)?

是

类别2/2A6

警告

否

混合物是否含有一种或多种腐蚀性或严重眼损伤/眼刺激成分，4 可以适用加和法

(见3.3.3.3.2和表3.3.3)，且各成分的浓度之和划为5：

(a) 眼部类别1+皮肤类别1   1%但< 3%，或

(b) 眼部类别2   10%，或

(c) 10×(皮肤类别1 + 眼部类别17)+眼部类别2   10%?

是

类别 2/2A6

警告

否

否

非此类

 
  

 
4  在 < 1%但相关时, 见 3.3.3.3.1。 
5  关于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 3.3.3.3.5 和 3.3.3.3.6。另见第 1.3 章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6  若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均划为眼部类别 2B，该混合物也可划为眼部类别 2B。 
7  如果一种成分既划为皮肤类别 1 又划为眼部类别 1，其浓度在计算时只考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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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3.5.3.1 全球统一制度以 3 只动物的试验形式详细说明了皮肤和眼的危险类别分类标准。但一些较早

的试验方法可能会使用多达 6 只动物。然而，统一制度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根据对 3 只以上动物的试

验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有关任何根据对 4只或更多动物研究的现有数据进行分类的问题，以下几段提供

了指导。 

3.3.5.3.2 3.3.2.1 段详述了根据对 3 只动物的试验结果进行分类的标准。对 4 只、5 只或 6 只动物研究结

果的评估，应根据试验动物的数量，按以下几段中的标准进行。应在施用试验物质之后 24 小时、48 小时

和 72 小时记录结果。 

3.3.5.3.3 在研究对象为 6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一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如果在 6 只动物中至少有 4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 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3.3.5.3.4 在研究对象为 5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一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通常的 21 天

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在 5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 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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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5 在研究对象为 4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 1 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如果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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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章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3.4.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4.1.1 呼吸道致敏，指吸入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呼吸道过敏。 

 皮肤致敏，指皮肤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过敏反应。 

3.4.1.2 对本章而言，致敏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因接触某种过敏原而引起特定免疫记忆。

第二阶段是引发，即过敏的个人因接触某种过敏原而产生细胞介导或抗体介导的过敏反应。 

3.4.1.3 就呼吸道致敏而言，诱发之后是引发阶段，这一方式与皮肤致敏相同。对于皮肤致敏，需有

一个让免疫系统学会作出反应的诱发阶段；如随后的接触足以引发可见的皮肤反应(引发阶段)就可能出现

临床症状。因此，试验通常遵循这种规律，其中有一个诱发阶段，对该阶段的反应则通过标准的引发阶

段加以计量，典型做法是使用斑贴试验。直接计量诱发反应的局部淋巴结试验则是例外做法。造成人皮

肤致敏的证据，通常采用诊断性斑贴试验作出评估。 

3.4.1.4 就皮肤致敏和呼吸道致敏而言，引发所需的量一般低于诱发所需的量。应提醒可能出现过敏

的人注意混合物中含有某种致敏物，有关规定见 3.4.4.2。 

3.4.1.5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这一危险种类又再分为： 

 (a) 呼吸道致敏；和 

 (b) 皮肤致敏。 

3.4.2 物质分类标准 

3.4.2.1 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物物 

3.4.2.1.1 危险类别 

3.4.2.1.1.1 在主管部门未要求作次级分类或作次级分类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呼吸道致敏物应列为类别

1。 

3.4.2.1.1.2 如果有充分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根据 3.4.2.1.1.3 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可将呼吸道致

敏物再分为子类别 1A――强致敏物，或子类别 1B――其他呼吸道致敏物。 

3.4.2.1.1.3 在人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效应，采取证据权重法，通常可以作为呼吸道致敏物分类的依据。

根据表 3.4.1 中的标准，并基于人类案例或流行病学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的证据和/或适当的动物试验研究

的观察结果，采用证据权重法，可将物质划入子类别 1A 或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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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5 在研究对象为 4 只动物的情况下，适用以下原则： 

 (a) 物质或混合物划为严重眼损伤类别 1，如果： 

 (一) 至少在 1 只动物身上对角膜、虹膜或结膜的效应预料不可逆转，或者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没有完全逆转；和/或 

 (二) 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出现角膜混浊，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 3 和/或虹膜的平均

值 > 1.5。 

 (b) 如果在 4 只动物中至少有 3 只显示每只动物的平均值： 

 (一) 角膜混浊 ≥ 1 和/或 

 (二) 虹膜 ≥ 1 和/或 

 (三) 结膜充血 ≥ 2；和/或 

 (四) 结膜水肿 ≥ 2  

  而且在通常的 21 天观察期内完全逆转，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2A； 

 (c) 如果上文(b)段所列效应在 7 天的观察期内完全可逆，物质和混合物划为眼刺激类别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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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章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3.4.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4.1.1 呼吸道致敏，指吸入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呼吸道过敏。 

 皮肤致敏，指皮肤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过敏反应。 

3.4.1.2 对本章而言，致敏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因接触某种过敏原而引起特定免疫记忆。

第二阶段是引发，即过敏的个人因接触某种过敏原而产生细胞介导或抗体介导的过敏反应。 

3.4.1.3 就呼吸道致敏而言，诱发之后是引发阶段，这一方式与皮肤致敏相同。对于皮肤致敏，需有

一个让免疫系统学会作出反应的诱发阶段；如随后的接触足以引发可见的皮肤反应(引发阶段)就可能出现

临床症状。因此，试验通常遵循这种规律，其中有一个诱发阶段，对该阶段的反应则通过标准的引发阶

段加以计量，典型做法是使用斑贴试验。直接计量诱发反应的局部淋巴结试验则是例外做法。造成人皮

肤致敏的证据，通常采用诊断性斑贴试验作出评估。 

3.4.1.4 就皮肤致敏和呼吸道致敏而言，引发所需的量一般低于诱发所需的量。应提醒可能出现过敏

的人注意混合物中含有某种致敏物，有关规定见 3.4.4.2。 

3.4.1.5 “呼吸道或皮肤致敏”这一危险种类又再分为： 

 (a) 呼吸道致敏；和 

 (b) 皮肤致敏。 

3.4.2 物质分类标准 

3.4.2.1 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物物 

3.4.2.1.1 危险类别 

3.4.2.1.1.1 在主管部门未要求作次级分类或作次级分类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呼吸道致敏物应列为类别

1。 

3.4.2.1.1.2 如果有充分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根据 3.4.2.1.1.3 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可将呼吸道致

敏物再分为子类别 1A――强致敏物，或子类别 1B――其他呼吸道致敏物。 

3.4.2.1.1.3 在人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效应，采取证据权重法，通常可以作为呼吸道致敏物分类的依据。

根据表 3.4.1 中的标准，并基于人类案例或流行病学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的证据和/或适当的动物试验研究

的观察结果，采用证据权重法，可将物质划入子类别 1A 或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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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呼吸道致敏物的危险类别和子类别 

类别 1 呼吸道致敏物 

 物质按呼吸道致敏物分类： 

(a) 如果有人类证据，该物质可导致特定的严重呼吸(超)过敏和/或 

(b)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结果为阳性 1。 

子类别 1A 物质显示在人群中具有高发生率；或根据动物或其他试验，可能在人群中有高

致敏率1。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子类别 1B 物质显示在人群中具有低度到中度的发生率；或根据动物或其他试验，可能在

人群中有低度到中度的致敏率 1。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1.2 人类证据 

3.4.2.1.2.1 一种物质可能引起特定呼吸道超敏反应的证据，一般都基于人类经验。在这方面，超敏反应

通常表现为哮喘病，但也要考虑诸如鼻炎/结膜炎和肺泡炎之类的其他超敏反应。病征应有过敏性反应的

临床特征。但不必证明免疫机理。 

3.4.2.1.2.2 在考虑人类证据时，作出分类决定除病例证据外还应考虑： 

 (a) 接触人群的规模； 

 (b) 接触程度。 

3.4.2.1.2.3 以上提及的证据可以是： 

 (a) 临床病历和与物质接触有关的适当肺功能试验得出的数据，而且它们得到了其他支持

性证据的证实，这样的支持性证据可能包括： 

 (一) 体内免疫学试验(例如皮肤刺皮试验)； 

 (二) 体外免疫学试验(例如血清分析)； 

 (三) 可能在无法证明免疫学作用机理的情况，例如重复的低水平刺激、药理媒介效

应，显示其他特定超敏反应的研究； 

 (四) 与已知产生呼吸道超敏反应的物质有关的化学结构； 

 (b) 根据公认的确定具体超敏反应的准则，对物质进行的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得到的数

据。 

3.4.2.1.2.4 临床病历既应包括病史也应包括职业史，以确定与特定物质的接触和呼吸道超敏反应的发展

之间的关系。相关信息包括：家中和工作场所的病情恶化因素、疾病的发病和发展、患者的家族史和病

史。病史还应包括幼年时代的其他过敏或气管病症记录和吸烟史。 

3.4.2.1.2.5 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的结果本身就可以提供充分的分类证据。但普遍承认，以上列出多项检

查实际上都已做过。 

 
1 目前还没有公认且有效的用来进行呼吸道超敏反应试验的动物模型。在有些情况下，对动物的研究数据在作证据权衡

评估中可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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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3 动物研究 

 适当的动物研究 1 获得的、可能表明一种物质有可能通过吸入导致人类2 过敏的数据可包括： 

 (a) 免疫球蛋白 E (IgE)和其他特定免疫学参数的测量结果，例如对小鼠的测量结果； 

 (b) 豚鼠的特定肺部反应。 

3.4.2.2 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 

3.4.2.2.1 危险类别 

3.4.2.2.1.1 在主管部门未要求作次级分类或作次级分类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皮肤致敏物应划为类别

1。 

3.4.2.2.1.2 如果有充分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可根据 3.4.2.2.1.3 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将皮肤致敏

物再分为子类别 1A――强致敏物，或子类别 1B――其他皮肤致敏物。 

3.4.2.2.1.3 在人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影响，采取证据权重法，通常可以作为皮肤致敏物分类的依据，如

3.4.2.2.2 所述。采用证据权重法，根据表 3.4.2 中的标准，基于人类案例或流行病学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

的证据和/或适当的动物试验研究的观察结果，按 3.4.2.2.2.1 和 3.4.2.2.3.2 中规定的子类别 1A 的指导值以

及 3.4.2.2.2.2 和 3.4.2.2.3.3 中规定的子类别 1B 的指导值，可将物质划入 1A 或 1B 两个子类别之一。 

表 3.4.2：皮肤致敏物的危险类别和子类别 

类别 1 皮肤致敏物 

 物质划为皮肤致敏物： 

(a) 如果有人类证据显示，有较大数量的人在皮肤接触后可造成过敏，或 

(b)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结果为阳性。 

子类别 1A 物质显示在人类中发生率高，和/或在动物中呈高致敏性，可以假定有可能在人

类中造成严重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子类别 1B 物质显示在人类中的发生率为低至中，和/或在动物中呈低至中致敏性，可以假

定有可能在人类中造成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2.2 人类证据 

3.4.2.2.2.1 子类别 1A 的人类证据可包括： 

 (a) 阳性反应 ≤ 500 µg/cm2 (HRIPT, HMT――诱导阀值)； 

 (b) 诊断性斑贴试验数据，显示在限定人群中，对于较低程度的接触，反应发生率较高，

反应显著； 

 (c) 其他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对于较低程度的接触，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发生率较高，反应

显著。 

  

 
1 目前还没有公认且有效的用来进行呼吸道超敏反应试验的动物模型。在有些情况下，对动物的研究数据在作证据权衡

评估中，可提供重要信息。 
2 物质引起哮喘病症状的机制，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查明。为预防起见，可认为这些物质是呼吸道致敏物。但如果根据

证据，可以证实这些物质通过刺激，只在支气管反应过度的人身上引起哮喘病症状，那么就不应认为它们是呼吸道致
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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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呼吸道致敏物的危险类别和子类别 

类别 1 呼吸道致敏物 

 物质按呼吸道致敏物分类： 

(a) 如果有人类证据，该物质可导致特定的严重呼吸(超)过敏和/或 

(b)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结果为阳性 1。 

子类别 1A 物质显示在人群中具有高发生率；或根据动物或其他试验，可能在人群中有高

致敏率1。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子类别 1B 物质显示在人群中具有低度到中度的发生率；或根据动物或其他试验，可能在

人群中有低度到中度的致敏率 1。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1.2 人类证据 

3.4.2.1.2.1 一种物质可能引起特定呼吸道超敏反应的证据，一般都基于人类经验。在这方面，超敏反应

通常表现为哮喘病，但也要考虑诸如鼻炎/结膜炎和肺泡炎之类的其他超敏反应。病征应有过敏性反应的

临床特征。但不必证明免疫机理。 

3.4.2.1.2.2 在考虑人类证据时，作出分类决定除病例证据外还应考虑： 

 (a) 接触人群的规模； 

 (b) 接触程度。 

3.4.2.1.2.3 以上提及的证据可以是： 

 (a) 临床病历和与物质接触有关的适当肺功能试验得出的数据，而且它们得到了其他支持

性证据的证实，这样的支持性证据可能包括： 

 (一) 体内免疫学试验(例如皮肤刺皮试验)； 

 (二) 体外免疫学试验(例如血清分析)； 

 (三) 可能在无法证明免疫学作用机理的情况，例如重复的低水平刺激、药理媒介效

应，显示其他特定超敏反应的研究； 

 (四) 与已知产生呼吸道超敏反应的物质有关的化学结构； 

 (b) 根据公认的确定具体超敏反应的准则，对物质进行的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得到的数

据。 

3.4.2.1.2.4 临床病历既应包括病史也应包括职业史，以确定与特定物质的接触和呼吸道超敏反应的发展

之间的关系。相关信息包括：家中和工作场所的病情恶化因素、疾病的发病和发展、患者的家族史和病

史。病史还应包括幼年时代的其他过敏或气管病症记录和吸烟史。 

3.4.2.1.2.5 阳性支气管激发试验的结果本身就可以提供充分的分类证据。但普遍承认，以上列出多项检

查实际上都已做过。 

 
1 目前还没有公认且有效的用来进行呼吸道超敏反应试验的动物模型。在有些情况下，对动物的研究数据在作证据权衡

评估中可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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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3 动物研究 

 适当的动物研究 1 获得的、可能表明一种物质有可能通过吸入导致人类2 过敏的数据可包括： 

 (a) 免疫球蛋白 E (IgE)和其他特定免疫学参数的测量结果，例如对小鼠的测量结果； 

 (b) 豚鼠的特定肺部反应。 

3.4.2.2 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 

3.4.2.2.1 危险类别 

3.4.2.2.1.1 在主管部门未要求作次级分类或作次级分类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皮肤致敏物应划为类别

1。 

3.4.2.2.1.2 如果有充分数据并且主管部门有此要求，可根据 3.4.2.2.1.3 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将皮肤致敏

物再分为子类别 1A――强致敏物，或子类别 1B――其他皮肤致敏物。 

3.4.2.2.1.3 在人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影响，采取证据权重法，通常可以作为皮肤致敏物分类的依据，如

3.4.2.2.2 所述。采用证据权重法，根据表 3.4.2 中的标准，基于人类案例或流行病学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

的证据和/或适当的动物试验研究的观察结果，按 3.4.2.2.2.1 和 3.4.2.2.3.2 中规定的子类别 1A 的指导值以

及 3.4.2.2.2.2 和 3.4.2.2.3.3 中规定的子类别 1B 的指导值，可将物质划入 1A 或 1B 两个子类别之一。 

表 3.4.2：皮肤致敏物的危险类别和子类别 

类别 1 皮肤致敏物 

 物质划为皮肤致敏物： 

(a) 如果有人类证据显示，有较大数量的人在皮肤接触后可造成过敏，或 

(b) 如果适当的动物试验结果为阳性。 

子类别 1A 物质显示在人类中发生率高，和/或在动物中呈高致敏性，可以假定有可能在人

类中造成严重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子类别 1B 物质显示在人类中的发生率为低至中，和/或在动物中呈低至中致敏性，可以假

定有可能在人类中造成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2.2 人类证据 

3.4.2.2.2.1 子类别 1A 的人类证据可包括： 

 (a) 阳性反应 ≤ 500 µg/cm2 (HRIPT, HMT――诱导阀值)； 

 (b) 诊断性斑贴试验数据，显示在限定人群中，对于较低程度的接触，反应发生率较高，

反应显著； 

 (c) 其他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对于较低程度的接触，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发生率较高，反应

显著。 

  

 
1 目前还没有公认且有效的用来进行呼吸道超敏反应试验的动物模型。在有些情况下，对动物的研究数据在作证据权衡

评估中，可提供重要信息。 
2 物质引起哮喘病症状的机制，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查明。为预防起见，可认为这些物质是呼吸道致敏物。但如果根据

证据，可以证实这些物质通过刺激，只在支气管反应过度的人身上引起哮喘病症状，那么就不应认为它们是呼吸道致
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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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2.2 子类别 1B 的人类证据可包括： 

 (a) 阳性反应 > 500 µg/cm2 (HRIPT, HMT――诱导阀值)； 

 (b) 诊断性斑贴试验数据，显示在限定人群中，对于较高程度的接触，反应发生率较低但

反应显著； 

 (c) 其他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对于较高程度的接触，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发生率较高，反应

显著。 

3.4.2.2.3 动物研究 

3.4.2.2.3.1 在对第一类使用辅助类型的试验方法进行皮肤过敏试验时，至少 30%的动物出现反应才应考

虑为阳性结果。对于非辅助性豚鼠试验方法，至少 15%的动物出现反应才应考虑为阳性结果。对于类别

1，局部淋巴结试验的刺激指数为三或以上，视为阳性。经合组织准则 406 (豚鼠最大值试验和 Buehler 豚

鼠试验)和准则429 (局部淋巴结实验)介绍了皮肤致敏作用的试验方法。如果其他方法被充分证明有效，并

且具有科学根据，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小鼠耳廓肿胀试验(MEST)似乎是检测轻微到强烈致敏物的可靠

甄别试验，可用于评估皮肤致敏作用可能性的第一阶段。 

3.4.2.2.3.2 子类别 1A 的动物试验的结果，可包括下表 3.4.3 中所列的数值： 

表 3.4.3：子类别 1A 动物试验结果 

实验 标准 

局部淋巴结实验 EC3 值  2% 

豚鼠最大值试验  0.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30%或 

> 0.1%至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60% 

Buehler 豚鼠试验  0.2%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15%或 

> 0.2%至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60% 

3.4.2.2.3.3 子类别 1B 的动物试验结果，可包括下表 3.4.4 中所列的数值： 

表 3.4.4：子类别 1B 动物试验结果 

实验 标准 

局部淋巴结实验 EC3 值 > 2% 

局部淋巴结实验 > 0.1%至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在  30%至 < 60%之间，或 

>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30% 

Buehler 豚鼠试验 > 0.2%至 ≤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在  15%至 < 60%，或 

>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15% 

3.4.2.2.4 具体考虑事项 

3.4.2.2.4.1 对物质进行分类，应采用证据权重法，证据应包括以下任一或所有各项： 

 (a) 斑贴试验得到的阳性数据，数据通常来自一家以上的皮肤病诊所； 

 (b)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物质引起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对于接触者有较高比例显示出特征

性症状的情况，即便病例数量少，也应予以特别关注； 

 (c) 适当的动物研究得到的阳性数据； 

 (d) 对人的实验性研究得到的阳性数据(见第 1.3 章第 1.3.2.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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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有完整记录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病例，病例通常来自一家以上的皮肤病诊所； 

 (f) 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2.4.2 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通常比人类接触得到的证据更可靠。但是，如果从两个来源都得到证

据，而其结果之间却存在矛盾，就必须评估两个来源的证据质量和可靠性，以便根据具体情况解决分类

问题。通常，人类数据并不是从为了危险分类目的而进行的自愿者对照实验中产生的，而是作为旨在证

实在动物试验中缺少的效应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产生的。因此，有关人类皮肤过敏阳性的数据，通常来

自病例对照或其他不太严格的研究。因此，应慎重评估人类数据，因为除了物质的内在性质之外，发病

率还反映了诸如接触情况、生物药效率、个人体质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之类的因素。通常不应使用阴性

人类数据来否定动物研究得到的阳性结果。对动物和人类数据，均应考虑到载体的影响。 

3.4.2.2.4.3 如果上述条件无一满足，那么就不应将物质划为皮肤致敏物。但是，下面列出的两种或多种

皮肤致敏作用的指标，其结合可能会改变分类决定。这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a) 孤立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病例； 

 (b) 影响力有限的流行病学研究，例如没有完全排除偶然性、偏见或混杂因素等，因而缺

乏合理的可信度； 

 (c) 根据现行准则进行的动物试验得到的数据，这些数据并不符合 3.4.2.2.3 所述的阳性结

果标准，但足够接近极限值可被视为有效； 

 (d) 通过非标准方法得到的阳性数据； 

 (e) 通过密切的结构类比法得到的阳性结果。 

3.4.2.2.4.4 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 

 符合呼吸道致敏物分类标准的物质，可能还会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应考虑将这些物质

也划为皮肤致敏物。对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但不符合呼吸道致敏物标准的物质，也应考虑划为皮肤

致敏物。 

 现有还没有公认的动物模型来识别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的物质。因此，分类通常基于人

类证据，这些人类证据与皮肤致敏作用的人类证据相类似。 

3.4.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4.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根据物质分类标准的要求，如果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实验动物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的证

据，可根据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在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应慎重，所使用的剂量不

得产生不确定的结果。(部分主管部门要求的特殊标签，见本章表 3.4.5 的注释和 3.4.4.2) 

3.4.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4.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致敏性质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

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

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4.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非致敏性物质的稀释剂稀释，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致

敏性质，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 158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158 - 

3.4.2.2.2.2 子类别 1B 的人类证据可包括： 

 (a) 阳性反应 > 500 µg/cm2 (HRIPT, HMT――诱导阀值)； 

 (b) 诊断性斑贴试验数据，显示在限定人群中，对于较高程度的接触，反应发生率较低但

反应显著； 

 (c) 其他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对于较高程度的接触，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发生率较高，反应

显著。 

3.4.2.2.3 动物研究 

3.4.2.2.3.1 在对第一类使用辅助类型的试验方法进行皮肤过敏试验时，至少 30%的动物出现反应才应考

虑为阳性结果。对于非辅助性豚鼠试验方法，至少 15%的动物出现反应才应考虑为阳性结果。对于类别

1，局部淋巴结试验的刺激指数为三或以上，视为阳性。经合组织准则 406 (豚鼠最大值试验和 Buehler 豚

鼠试验)和准则429 (局部淋巴结实验)介绍了皮肤致敏作用的试验方法。如果其他方法被充分证明有效，并

且具有科学根据，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小鼠耳廓肿胀试验(MEST)似乎是检测轻微到强烈致敏物的可靠

甄别试验，可用于评估皮肤致敏作用可能性的第一阶段。 

3.4.2.2.3.2 子类别 1A 的动物试验的结果，可包括下表 3.4.3 中所列的数值： 

表 3.4.3：子类别 1A 动物试验结果 

实验 标准 

局部淋巴结实验 EC3 值  2% 

豚鼠最大值试验  0.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30%或 

> 0.1%至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60% 

Buehler 豚鼠试验  0.2%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15%或 

> 0.2%至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60% 

3.4.2.2.3.3 子类别 1B 的动物试验结果，可包括下表 3.4.4 中所列的数值： 

表 3.4.4：子类别 1B 动物试验结果 

实验 标准 

局部淋巴结实验 EC3 值 > 2% 

局部淋巴结实验 > 0.1%至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在  30%至 < 60%之间，或 

> 1%的皮内诱导剂量，应答  30% 

Buehler 豚鼠试验 > 0.2%至 ≤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在  15%至 < 60%，或 

> 20%的局部诱导剂量，应答  15% 

3.4.2.2.4 具体考虑事项 

3.4.2.2.4.1 对物质进行分类，应采用证据权重法，证据应包括以下任一或所有各项： 

 (a) 斑贴试验得到的阳性数据，数据通常来自一家以上的皮肤病诊所； 

 (b)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物质引起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对于接触者有较高比例显示出特征

性症状的情况，即便病例数量少，也应予以特别关注； 

 (c) 适当的动物研究得到的阳性数据； 

 (d) 对人的实验性研究得到的阳性数据(见第 1.3 章第 1.3.2.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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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有完整记录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病例，病例通常来自一家以上的皮肤病诊所； 

 (f) 反应的严重程度也可考虑在内。 

3.4.2.2.4.2 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通常比人类接触得到的证据更可靠。但是，如果从两个来源都得到证

据，而其结果之间却存在矛盾，就必须评估两个来源的证据质量和可靠性，以便根据具体情况解决分类

问题。通常，人类数据并不是从为了危险分类目的而进行的自愿者对照实验中产生的，而是作为旨在证

实在动物试验中缺少的效应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产生的。因此，有关人类皮肤过敏阳性的数据，通常来

自病例对照或其他不太严格的研究。因此，应慎重评估人类数据，因为除了物质的内在性质之外，发病

率还反映了诸如接触情况、生物药效率、个人体质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之类的因素。通常不应使用阴性

人类数据来否定动物研究得到的阳性结果。对动物和人类数据，均应考虑到载体的影响。 

3.4.2.2.4.3 如果上述条件无一满足，那么就不应将物质划为皮肤致敏物。但是，下面列出的两种或多种

皮肤致敏作用的指标，其结合可能会改变分类决定。这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a) 孤立的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病例； 

 (b) 影响力有限的流行病学研究，例如没有完全排除偶然性、偏见或混杂因素等，因而缺

乏合理的可信度； 

 (c) 根据现行准则进行的动物试验得到的数据，这些数据并不符合 3.4.2.2.3 所述的阳性结

果标准，但足够接近极限值可被视为有效； 

 (d) 通过非标准方法得到的阳性数据； 

 (e) 通过密切的结构类比法得到的阳性结果。 

3.4.2.2.4.4 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 

 符合呼吸道致敏物分类标准的物质，可能还会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应考虑将这些物质

也划为皮肤致敏物。对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但不符合呼吸道致敏物标准的物质，也应考虑划为皮肤

致敏物。 

 现有还没有公认的动物模型来识别导致免疫学接触性荨麻疹的物质。因此，分类通常基于人

类证据，这些人类证据与皮肤致敏作用的人类证据相类似。 

3.4.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4.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根据物质分类标准的要求，如果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实验动物研究的可靠且高质量的证

据，可根据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在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应慎重，所使用的剂量不

得产生不确定的结果。(部分主管部门要求的特殊标签，见本章表 3.4.5 的注释和 3.4.4.2) 

3.4.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4.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致敏性质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

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

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4.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非致敏性物质的稀释剂稀释，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致

敏性质，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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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产品，其引起过敏的性质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

生产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致敏性质相同，除非有理由

认为，未试验的产品批次引起过敏的可能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需要重新进行分类。 

3.4.3.2.4 最高致敏类别/子类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划为类别 1 或 1A，而经过试验的混合物中属于类别 1 或 1A 的成分

浓度提高，那么产生的未做过试验的混合物应划为类别 1 或 1A，无需另做试验。 

3.4.3.2.5 同一类别/子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类别/子类

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

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类别/子类别。 

3.4.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成分 B 是致敏物，而成分 A 和 C 不是致敏物； 

 (e) A 和 C 预计不会影响 B 的致敏性质。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4.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经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条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致敏性。 

3.4.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当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表 3.4.5 所示固体/液
体和气体特定端点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混合物应划为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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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混合物按呼吸道致敏物或皮肤致敏物分类，引发 
 混合物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呼吸道致敏物 
类别 1 

皮肤致敏物 
类别 1 

固体/液体 气体 所有物理状态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 1  0.1%(见注)  0.1%(见注) 

-- 

 1.0 %  0.2% 

呼吸道致敏物子类别

1A 
 0.1%  0.1% 

呼吸道致敏物子类别

1B 
 1.0 %  0.2%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 --  0.1% (见注) 

-- --  1.0% 

皮肤致敏物子类别 1A -- --  0.1% 

皮肤致敏物子类别 1B -- --  1.0% 

注注：如 3.4.4.2 所述，对含有致敏成分、浓度介于 0.1%与 1.0%之间的混合物(或对于气体呼吸道致敏物，

在 0.1 与 0.2%之间)，一些主管部门可能要求提供安全数据单和/或要求贴上补充标签。虽然目前的临界值

反映了现行制度，但普遍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要求提供低于这一水平的信息。 

3.4.4 危险公示 

3.4.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 3.4.6 列出

了根据本章中的标准，划为呼吸和皮肤致敏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4.6：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的标签要素 

 呼吸道致敏物 
类别 1 及子类别 1A 和 1B 

皮肤致敏物 
类别 1 及子类别 1A 和 1B 

符号 健康危害 感叹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吸入可导致过敏或哮喘 

症状或引起呼吸困难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3.4.4.2 一些划为致敏物的化学品，在某一混合物中含量低于表 3.4.5 所定临界值的情况下，仍可在已

对此类化学品过敏的人体内引发某种反应。为保护这些人，一些主管机关可能选择要求以补充标签元素

提供这些成分的名称，不论混合物整体是否被划为致敏物。 

3.4.5 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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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3 产品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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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划为类别 1 或 1A，而经过试验的混合物中属于类别 1 或 1A 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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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类别/子类

别，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

度介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类别/子类别。 

3.4.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成分 B 是致敏物，而成分 A 和 C 不是致敏物； 

 (e) A 和 C 预计不会影响 B 的致敏性质。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数据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4.3.2.7 气雾剂 

 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按已经过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分类，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条件是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致敏性。 

3.4.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当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表 3.4.5 所示固体/液
体和气体特定端点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混合物应划为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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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混合物按呼吸道致敏物或皮肤致敏物分类，引发 
 混合物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呼吸道致敏物 
类别 1 

皮肤致敏物 
类别 1 

固体/液体 气体 所有物理状态 

呼吸道致敏物类别 1  0.1%(见注)  0.1%(见注) 

-- 

 1.0 %  0.2% 

呼吸道致敏物子类别

1A 
 0.1%  0.1% 

呼吸道致敏物子类别

1B 
 1.0 %  0.2% 

皮肤致敏物类别 1 -- --  0.1% (见注) 

-- --  1.0% 

皮肤致敏物子类别 1A -- --  0.1% 

皮肤致敏物子类别 1B -- --  1.0% 

注注：如 3.4.4.2 所述，对含有致敏成分、浓度介于 0.1%与 1.0%之间的混合物(或对于气体呼吸道致敏物，

在 0.1 与 0.2%之间)，一些主管部门可能要求提供安全数据单和/或要求贴上补充标签。虽然目前的临界值

反映了现行制度，但普遍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要求提供低于这一水平的信息。 

3.4.4 危险公示 

3.4.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 3.4.6 列出

了根据本章中的标准，划为呼吸和皮肤致敏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4.6：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物的标签要素 

 呼吸道致敏物 
类别 1 及子类别 1A 和 1B 

皮肤致敏物 
类别 1 及子类别 1A 和 1B 

符号 健康危害 感叹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吸入可导致过敏或哮喘 

症状或引起呼吸困难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3.4.4.2 一些划为致敏物的化学品，在某一混合物中含量低于表 3.4.5 所定临界值的情况下，仍可在已

对此类化学品过敏的人体内引发某种反应。为保护这些人，一些主管机关可能选择要求以补充标签元素

提供这些成分的名称，不论混合物整体是否被划为致敏物。 

3.4.5 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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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 关关于于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作作用用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4.13 4 5 
 

物质：物质有呼吸道致敏作用数据吗？

混合物：有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的呼吸道致敏作用数据吗？

否

有混合物整体呼吸道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见3.4.3.1)

是

是

(a) 有人类证据表明物质/混合物可能引起特定

    呼吸道超敏反应，和/或
(b) 适当的动物试验呈阳性结果吗？

        (见3.4.2.1中的标准)

是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被划为呼吸道致敏物并有以下浓度3、4的

成分吗：

(a)   0.1% w/w (固体/液体)？
(b)   1.0% w/w (固体/液体)？

或者

(c)   0.1% v/v (气体)？
(d)   0.2% v/v (气体)？
(说明和指导见3.4.3.3和表3.4.5)

否

是

否

类别 15

危险

否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
(见3.4.3.2)

否

是

划入

适当类别

是

类别 1

危险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非此类

 
  

 
3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4  见 3.4.4.2。 
5  关于类别 1 两个子类别的使用，详见 3.4.2.1.1。 

 

- 163 - 

 
3.4.5.2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原原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4.23 4 6 
 

物质：有物质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混合物：有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否

有混合物整体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见3.4.3.1)

是

是

(a) 有人类证据表明物质/混合物可通过皮肤

接触在许多人中造成过敏，或者

(b) 适当的动物试验呈阳性结果吗？

(见3.4.2.2.1和3.4.2.2.4中的标准)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被划为皮肤致敏物并有以下浓度3、4 的成分吗：

(a)        ？

(b)        ？

(说明和指导见3.4.3.3和表3.4.5)

否

是

否

否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
 (见3.4.3.2)

否

是
划入

适当类别

是

类别 16

警告

类别1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非此类

 
 

 
3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4 见 3.4.4.2。 
6 关于类别 1 两个子类别的使用，详见 3.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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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 关关于于呼呼吸吸道道致致敏敏作作用用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4.13 4 5 
 

物质：物质有呼吸道致敏作用数据吗？

混合物：有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的呼吸道致敏作用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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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混合物整体呼吸道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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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a) 有人类证据表明物质/混合物可能引起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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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适当的动物试验呈阳性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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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指导见3.4.3.3和表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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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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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否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
(见3.4.3.2)

否

是

划入

适当类别

是

类别 1

危险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非此类

 
  

 
3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4  见 3.4.4.2。 
5  关于类别 1 两个子类别的使用，详见 3.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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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2 关关于于皮皮肤肤致致敏敏物物原原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4.23 4 6 
 

物质：有物质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混合物：有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

否

有混合物整体皮肤致敏作用的数据吗？(见3.4.3.1)

是

是

(a) 有人类证据表明物质/混合物可通过皮肤

接触在许多人中造成过敏，或者

(b) 适当的动物试验呈阳性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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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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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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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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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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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类

非此类

 
 

 
3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4 见 3.4.4.2。 
6 关于类别 1 两个子类别的使用，详见 3.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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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章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3.5.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5.1.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遗传基因突变，包括生殖细胞的遗传

结构畸变和染色体数量异常。 

3.5.1.2 本危险类别主要是有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发生突变的化学品，而这种突变可传给后代。但

在本危险类别内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时，也要考虑体外致突变性/遗传毒性试验和哺乳动物体内体细

胞的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试验。 

3.5.1.3 本文中使用了一些常见的术语定义：“致突变”、“致突变物”、“突变”和“遗传毒性”等。

“突变”的定义是，细胞中遗传物质的数量或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 

3.5.1.4 “突变”一词，适用于可能表现于表型层面的可遗传基因改变和已知的潜在 DNA 改性(例
如，包括特定碱基对改变和染色体易位)。“致突变”和“致突变物”两词，适用于在细胞和/或有机体群

落内引起突变发生率增加的物剂。 

3.5.1.5 “遗传毒性的”和“遗传毒性”这两个较一般性的词汇，适用于改变DNA的结构、信息量、

分离的物剂或过程，包括那些通过干扰正常复制过程造成 DNA 损伤或以非生理方式(暂时)改变 DNA 复制

的物剂或过程。遗传毒性试验结果通常用作致突变效应的指标。 

3.5.2 物质分类标准 

3.5.2.1 分类制度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生殖细胞致变物类别，以适应可用的证据权重。下文介绍了这两

个类别组成的制度。 

3.5.2.2 为进行分类，需要考虑确定对接触动物生殖细胞和/或体细胞的致突变效应和/或遗传毒性效

应的实验所获得的试验结果。也可以考虑体外试验确定的致突变效应和/或遗传毒性效应。 

3.5.2.3 这套制度以危险性为依据，根据物质引起生殖细胞突变的内在能力，对物质进行分类。因

此，这套方案不用于对物质进行(定量的)风险评估。 

3.5.2.4 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效应的分类以正确操作、证明充分有效的试验为基础，最好按照经合组

织试验准则进行试验。应利用专家判断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而且分类时应考虑所有现有证据。 

3.5.2.5 体内可遗传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的示例： 

 啮齿类动物显性致死突变试验(OECD 478) 
 小鼠可遗传易位试验(OECD 485) 
 小鼠特定病灶试验 

3.5.2.6 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示例： 

 哺乳动物骨髓染色体畸变试验(OECD 475) 
 哺乳动物红细胞小核试验(OECD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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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章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3.5.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5.1.1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遗传基因突变，包括生殖细胞的遗传

结构畸变和染色体数量异常。 

3.5.1.2 本危险类别主要是有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发生突变的化学品，而这种突变可传给后代。但

在本危险类别内对物质和混合物进行分类时，也要考虑体外致突变性/遗传毒性试验和哺乳动物体内体细

胞的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试验。 

3.5.1.3 本文中使用了一些常见的术语定义：“致突变”、“致突变物”、“突变”和“遗传毒性”等。

“突变”的定义是，细胞中遗传物质的数量或结构发生永久性改变。 

3.5.1.4 “突变”一词，适用于可能表现于表型层面的可遗传基因改变和已知的潜在 DNA 改性(例
如，包括特定碱基对改变和染色体易位)。“致突变”和“致突变物”两词，适用于在细胞和/或有机体群

落内引起突变发生率增加的物剂。 

3.5.1.5 “遗传毒性的”和“遗传毒性”这两个较一般性的词汇，适用于改变DNA的结构、信息量、

分离的物剂或过程，包括那些通过干扰正常复制过程造成 DNA 损伤或以非生理方式(暂时)改变 DNA 复制

的物剂或过程。遗传毒性试验结果通常用作致突变效应的指标。 

3.5.2 物质分类标准 

3.5.2.1 分类制度规定了两种不同的生殖细胞致变物类别，以适应可用的证据权重。下文介绍了这两

个类别组成的制度。 

3.5.2.2 为进行分类，需要考虑确定对接触动物生殖细胞和/或体细胞的致突变效应和/或遗传毒性效

应的实验所获得的试验结果。也可以考虑体外试验确定的致突变效应和/或遗传毒性效应。 

3.5.2.3 这套制度以危险性为依据，根据物质引起生殖细胞突变的内在能力，对物质进行分类。因

此，这套方案不用于对物质进行(定量的)风险评估。 

3.5.2.4 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效应的分类以正确操作、证明充分有效的试验为基础，最好按照经合组

织试验准则进行试验。应利用专家判断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而且分类时应考虑所有现有证据。 

3.5.2.5 体内可遗传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的示例： 

 啮齿类动物显性致死突变试验(OECD 478) 
 小鼠可遗传易位试验(OECD 485) 
 小鼠特定病灶试验 

3.5.2.6 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示例： 

 哺乳动物骨髓染色体畸变试验(OECD 475) 
 哺乳动物红细胞小核试验(OECD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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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生殖细胞致变物危险类别 

类别 1： 已知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或被认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类别 1A： 已知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得到阳性证据。 

类别 1B： 应被视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a) 哺乳动物体内可遗传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或者 

(b) 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加上一些证据表明物质有引起生

殖细胞突变的可能。例如，这种支持性证据可来自体内生殖细胞致突变性/遗传毒

性试验，或者证明该物质或其代谢物有能力与生殖细胞的遗传物质互相作用；或者 

(c) 试验的阳性结果显示在人类生殖细胞中产生了致突变效应，而无需证明是否遗传给

后代；例如，接触人群精子细胞的非整倍性频率增加。 

类别 2： 由于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而引起人们关注的物质 

哺乳动物试验获得阳性证据，和/或有时从一些体外试验中得到阳性证据，这些证据来

自： 

(a) 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或者 

(b) 得到体内体细胞遗传毒性试验的阳性结果支持的其他体外致突变性试验。 

注注： 应考虑将体外哺乳动物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并且也显示与已知生殖细

胞致变物有化学结构活性关系的物质划为类别 2 致变物。 

3.5.2.7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遗传毒性试验的例子： 

 (a) 致突变性试验： 

  哺乳动物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OECD 483) 
精子细胞小核试验 
 转基因啮齿动物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突变试验(OECD 488) 

 (b) 遗传毒性试验： 

  精原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分析 
睾丸细胞非常规 DNA 合成试验(UDS) 

3.5.2.8 体细胞遗传毒性试验的例子： 

  哺乳动物体内碱性彗星试验(OECD 489) 
  转基因啮齿动物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突变试验(OECD 488) 
  体内肝脏非常规 DNA 合成(UDS)OECD 486) 
  哺乳动物骨髓姐妹染色单体互换(SCE) 

3.5.2.9 体外致突变性试验的例子： 

  体外哺乳动物染色体畸变试验 (OECD 473)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OECD 476 和 490)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OECD 471) 

3.5.2.10 单个物质的分类应根据掌握的全部证据权重，利用专家判断作出。在使用单次、正确操作的

试验进行分类时，试验必须提供明确无误的阳性结果。如果有新的、证明充分有效的试验，也可将之用

于考虑的总体证据权重。物质研究中使用的接触途径与人类接触途径相比的重要性，也应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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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5.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根据已知的混合物具体成分的试验数据，使用生殖细胞致变物成分分类的临

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在已知的混合物整体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

这种情况下，混合物整体的试验结果必须证明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细胞致突变

性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应保留作出分类所依据的文件资

料，如有要求，应提供审查。 

3.5.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5.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

和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

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

动物试验。 

3.5.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稀释，而稀释剂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生殖细胞致突变

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5.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潜能，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

生产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相同，除非

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进行

新的分类。 

3.5.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5.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致变物，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下表 3.5.1 所示类

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应划为致变物。 

- 166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166 - 

图 3.5.1：生殖细胞致变物危险类别 

类别 1： 已知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或被认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类别 1A： 已知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得到阳性证据。 

类别 1B： 应被视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的物质 

(a) 哺乳动物体内可遗传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或者 

(b) 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加上一些证据表明物质有引起生

殖细胞突变的可能。例如，这种支持性证据可来自体内生殖细胞致突变性/遗传毒

性试验，或者证明该物质或其代谢物有能力与生殖细胞的遗传物质互相作用；或者 

(c) 试验的阳性结果显示在人类生殖细胞中产生了致突变效应，而无需证明是否遗传给

后代；例如，接触人群精子细胞的非整倍性频率增加。 

类别 2： 由于可能导致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而引起人们关注的物质 

哺乳动物试验获得阳性证据，和/或有时从一些体外试验中得到阳性证据，这些证据来

自： 

(a) 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致突变性试验；或者 

(b) 得到体内体细胞遗传毒性试验的阳性结果支持的其他体外致突变性试验。 

注注： 应考虑将体外哺乳动物致突变性试验得到阳性结果，并且也显示与已知生殖细

胞致变物有化学结构活性关系的物质划为类别 2 致变物。 

3.5.2.7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遗传毒性试验的例子： 

 (a) 致突变性试验： 

  哺乳动物精原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OECD 483) 
精子细胞小核试验 
 转基因啮齿动物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突变试验(OECD 488) 

 (b) 遗传毒性试验： 

  精原细胞姐妹染色单体互换分析 
睾丸细胞非常规 DNA 合成试验(UDS) 

3.5.2.8 体细胞遗传毒性试验的例子： 

  哺乳动物体内碱性彗星试验(OECD 489) 
  转基因啮齿动物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突变试验(OECD 488) 
  体内肝脏非常规 DNA 合成(UDS)OECD 486) 
  哺乳动物骨髓姐妹染色单体互换(SCE) 

3.5.2.9 体外致突变性试验的例子： 

  体外哺乳动物染色体畸变试验 (OECD 473)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OECD 476 和 490)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OECD 471) 

3.5.2.10 单个物质的分类应根据掌握的全部证据权重，利用专家判断作出。在使用单次、正确操作的

试验进行分类时，试验必须提供明确无误的阳性结果。如果有新的、证明充分有效的试验，也可将之用

于考虑的总体证据权重。物质研究中使用的接触途径与人类接触途径相比的重要性，也应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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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5.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根据已知的混合物具体成分的试验数据，使用生殖细胞致变物成分分类的临

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在已知的混合物整体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

这种情况下，混合物整体的试验结果必须证明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细胞致突变

性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应保留作出分类所依据的文件资

料，如有要求，应提供审查。 

3.5.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5.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

和已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

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

动物试验。 

3.5.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稀释，而稀释剂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生殖细胞致突变

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5.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潜能，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

生产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相同，除非

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进行

新的分类。 

3.5.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5.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致变物，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下表 3.5.1 所示类

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应划为致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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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混合物按生殖细胞致变物分类，引起 
混合物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致变物 
类别 2 致变物 

类别 1A 类别 1B 

类别 1A 致变物  0.1% -- 
-- 

类别 1B 致变物 --  0.1% 

类别 2 致变物 -- -- 1.0% 

注注：：表中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适用于固体和液体(重量百分比)，以及气体(体积百分比)。 

3.5.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中的标准划为生殖细胞致变性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5.2：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1A、、1B) 
类别 2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说明接

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

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害) 

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说明接触途径，如

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会造成这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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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判定逻辑和指导 

3.5.5.1 生生殖殖细细胞胞致致突突变变性性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5.5.1.1 物质判定逻辑 3.5.1 

 

物质：有物质致突变性的数据吗？ 否

是

根据标准(见3.5.2)，物质：

(a) 已知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或者

(b) 是否应将其视为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

该标准的应用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1

危险

根据标准(见3.5.2)，是否由于物质有可能引起人类生殖细胞可遗传突变而应

受到人类关注？

该标准的应用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非此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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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5.21 2 
 

根据具体情况的分类

有混合物本身的试验
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制度
的其他因素，如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结
果(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因素，

混合物的试验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能适用架桥原则吗？2 见3.5.3.2。

划入
适当类别

危险
或
警告
或

不分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混合物：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可在
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
正的说明如下。进一步详细情况，见3.5.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的类别1致变物成分吗：  0.1%1？

类别1

危险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的类别2致变物成分吗：  0.1%1？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不分类

 
 
3.5.5.2 指导 

 已日益得到普遍接受的是，人类和动物身上由化学品引发的肿瘤发生过程涉及体细胞原致肿

瘤基因和/或肿瘤抑制基因的基因改变。因此，如果证明化学品在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和/或生殖细胞中有

致突变性，可能意味着这些化学品有可能被划为致癌物(另见第 3.6 章“致癌性”第 3.6.2.5.3 段)。 

 

 

 
1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5.1。 
2 如果在应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5.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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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章 

致癌性 

3.6.1 定义 

 致癌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导致癌症或增加癌症发病率的情况。在正确实施的动物

试验性研究中诱发良性和恶性肿瘤的物质和混合物，也被认为是假定或可疑的人类致癌物，除非有确凿

证据显示肿瘤形成机制与人类无关。 

 物质或混合物按致癌危害分类，是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并不提供使用该物质或混合物可能产

生的人类致癌风险高低的信息。 

3.6.2 物质分类标准 

3.6.2.1 对物质作致癌性分类，须根据证据的充分程度和附加考虑事项(证据权重)，将物质划为两个

类别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针对具体途径分类。 

图 3.6.1：致癌物危险类别 

类别 1： 已知或假定的人类致癌物 

根据流行病学和/或动物数据将物质划为类别 1。具体物质还可做进一步区分： 

类别 1A： 已知对人类有致癌可能；对物质的分类主要根据人类证据。 

类别 1B： 假定对人类有致癌可能；对物质的分类主要根据动物证据。 

根据证据的充分程度和附加考虑因素，这方面的证据可来自人类研究，确定人类接触

该物质与癌症形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已知的人类致癌物)。或者，证据也可来自动物

试验，有充分证据显示对动物具有致癌性(假定的人类致癌物)。此外，在具体情况

下，如研究显示有限的人类致癌迹象，并在试验动物身上显示有限的致癌迹象，也可

根据科学判断作出决定，假定对人类具有致癌性。 

分类：类别 1(子类别 A 和 B)致癌物 

类别 2： 可疑的人类致癌物 

将物质划为类别 2 须根据人类和/或动物研究取得的证据，但证据不足以确定将物质划

为类别 1。根据证据的充分程度和附加考虑因素，这方面的证据可来自人类研究，显

示有限的致癌迹象，或来自动物研究，显示有限的致癌证据。 

分类：类别 2 致癌物 

3.6.2.2 致癌物分类是根据以可靠和公认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做出的，旨在用于本身的性质具有产生这

种毒性效应的物质。评估必须以所有现有数据、已发表的经同行审查过的研究，以及管理机构认可的其

他数据为基础。 

3.6.2.3 致癌物分类是一个基于标准的单一步骤过程，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判定：对证据充分程度的

评估，并考虑所有其他相关信息，将具有人类致癌可能的物质划入危险类别。 

3.6.2.4 证据的充分程度，包括列举人类和动物研究中的肿瘤资料并确定它们的统计学意义。充分的

人类证据可证明人类接触和癌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充分的动物证据则表明物剂和增加的肿瘤发生

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接触和癌症之间的正联系可以作为有限的人类证据，但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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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5.21 2 
 

根据具体情况的分类

有混合物本身的试验
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试验制度
的其他因素，如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结
果(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因素，

混合物的试验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能适用架桥原则吗？2 见3.5.3.2。

划入
适当类别

危险
或
警告
或

不分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混合物：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进行。可在
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
正的说明如下。进一步详细情况，见3.5.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的类别1致变物成分吗：  0.1%1？

类别1

危险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的类别2致变物成分吗：  0.1%1？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不分类

 
 
3.5.5.2 指导 

 已日益得到普遍接受的是，人类和动物身上由化学品引发的肿瘤发生过程涉及体细胞原致肿

瘤基因和/或肿瘤抑制基因的基因改变。因此，如果证明化学品在哺乳动物体内体细胞和/或生殖细胞中有

致突变性，可能意味着这些化学品有可能被划为致癌物(另见第 3.6 章“致癌性”第 3.6.2.5.3 段)。 

 

 

 
1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5.1。 
2 如果在应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5.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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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如果数据显示了致癌效应，则可作为有限的动物证据，但这种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

的“充分”和“有限”两个术语，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定义，3.6.5.3.1 对之作了概述。 

3.6.2.5 附加考虑事项(证据权重)：除了要确定致癌性证据的充分程度之外，还应考虑其他一些因

素，这些因素会影响一种物剂对人类造成致癌危害的整体可能性。影响这种判断的因素，完全列出会很

长，这里只考虑一些重要的因素。 

3.6.2.5.1 可以认为，这些因素要么提高、要么降低对人类致癌性的关注程度。每种因素的相对重要

性，取决于与每种因素有关的证据数量和相关性。一般来说，降低关注程度所要求的信息比提高关注程

度所要求的信息要全面。在以个案方式评估肿瘤调查结果和其他因素时，还应考虑附加事项。 

3.6.2.5.2 当评估整体关注程度时，可以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有： 

 (a) 肿瘤类型和背景发病率； 

 (b) 多部位反应； 

 (c) 恶性肿瘤病变进展； 

 (d) 肿瘤潜伏期缩短； 

 可能提高或降低关注程度的附加因素包括： 

 (e) 反应是在单一性别出现还是在两性中都出现； 

 (f) 反应是在单一物种中出现还是在多个物种中出现； 

 (g) 与有充分致癌性证据的物质是否有结构相似性； 

 (h) 接触途径； 

 (i) 对试验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吸收、分布、新陈代谢和排泄的比较； 

 (j) 在试验剂量内出现过度毒性的混淆效应的可能性； 

 (k) 作用方式及其与人类的关联性，例如致突变性、刺激增长的细胞毒性、有丝分裂、免

疫抑制。 

 关于致癌性分类中如何考虑重要因素的指导载于 3.6.5.3。 

3.6.2.5.3 致突变性：现已认识到基因活动在整个癌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因此，体内致突

变活性证据可表明一种物质可能有致癌效应。 

3.6.2.5.4 下面的附加考虑事项可用来将物质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在某些情况下，未进行过致癌性试

验的物质，可以根据通过结构类比法得到的肿瘤数据以及通过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常见的重要代谢物的

形成)得到的大量支持信息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例如联苯胺衍生物染料。 

3.6.2.5.5 分类还应考虑物质是否通过特定途径吸收；或者是否只在试验途径的施用位置出现局部肿

瘤，而通过其他主要途径进行的适当试验表明没有致癌性。 

3.6.2.5.6 在进行分类时，应考虑关于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毒物动力学和毒物力学性质的所有已知信

息，以及与化学类似物有关的任何现有相关信息，即结构活性关系。 

3.6.2.6 一些主管部门可能需要更大的灵活性，而不是局限于危险分类方案。任何根据正确的科学原

理进行的有关致癌性的研究，取得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阳性结果，都可以考虑写进安全数据单。 

3.6.2.7 化学品的相对潜在危险性由其内在效力决定。不同化学品的效力差别很大，考虑这些效力差

异可能很重要。仍有待开展的工作是审查效力评估的方法。这里使用的致癌效力并不排除风险评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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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1995 年，联合王国卡肖尔顿)，指出了化学品分类引起的一些科学问题，例如小鼠肝脏肿瘤、过氧化物

酶体增生、受体传递反应、只在中毒剂量有致癌性但未证明有致突变性的化学品。因此，需要阐明为解

决过去导致分类分歧的这些科学问题所需的原则。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一些化学致癌物的分类

便会有坚实的基础。 

3.6.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6.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已知的混合物单个成分的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进行。可以根据已知的混合物整体的试验数据，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

整体的试验结果必须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相关因素，如致癌性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结

果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必须保留支持分类的适当文档，如有要求，予以提供审查。 

3.6.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6.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致癌危害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

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

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6.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致癌性的稀释剂稀释，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

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6.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致癌可能性，可以假定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

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致癌可能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

试验的产品批次的致癌可能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6.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致癌物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致癌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6.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当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致癌物，而且其浓度等于或高于表 3.6.1 所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该混合物应划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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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如果数据显示了致癌效应，则可作为有限的动物证据，但这种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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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5.5 分类还应考虑物质是否通过特定途径吸收；或者是否只在试验途径的施用位置出现局部肿

瘤，而通过其他主要途径进行的适当试验表明没有致癌性。 

3.6.2.5.6 在进行分类时，应考虑关于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毒物动力学和毒物力学性质的所有已知信

息，以及与化学类似物有关的任何现有相关信息，即结构活性关系。 

3.6.2.6 一些主管部门可能需要更大的灵活性，而不是局限于危险分类方案。任何根据正确的科学原

理进行的有关致癌性的研究，取得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阳性结果，都可以考虑写进安全数据单。 

3.6.2.7 化学品的相对潜在危险性由其内在效力决定。不同化学品的效力差别很大，考虑这些效力差

异可能很重要。仍有待开展的工作是审查效力评估的方法。这里使用的致癌效力并不排除风险评估。卫

生组织/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关于统一致癌性和致突变性(生殖细胞)风险评估的讲习班――问题范围研究会

 

- 173 - 

议(1995 年，联合王国卡肖尔顿)，指出了化学品分类引起的一些科学问题，例如小鼠肝脏肿瘤、过氧化物

酶体增生、受体传递反应、只在中毒剂量有致癌性但未证明有致突变性的化学品。因此，需要阐明为解

决过去导致分类分歧的这些科学问题所需的原则。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一些化学致癌物的分类

便会有坚实的基础。 

3.6.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6.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已知的混合物单个成分的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进行。可以根据已知的混合物整体的试验数据，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

整体的试验结果必须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相关因素，如致癌性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结

果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必须保留支持分类的适当文档，如有要求，予以提供审查。 

3.6.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6.3.2.1 如果对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致癌危害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

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

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6.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致癌性的稀释剂稀释，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

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6.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致癌可能性，可以假定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

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致癌可能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

试验的产品批次的致癌可能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6.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致癌物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可能不会影响 B 的致癌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6.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当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致癌物，而且其浓度等于或高于表 3.6.1 所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该混合物应划为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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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混合物按致癌性分类，引起混合物分类的 
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致癌物 
类别 2 致癌物 

类别 1A 类别 1B 

类别 1A 致癌物  0.1% -- 
-- 

类别 1B 致癌物 --  0.1 % 

类别 2 致癌物 -- --  0.1% (注 1) 

 1.0% (注 2)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差

异也将仅限于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逐渐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类别 2 致癌物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到 1%之间，那么每一个主管部门都会要求

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是，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和 1%
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标签。 

注注 2： 如果类别 2 致癌物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 ≥ 1%，那么一般既需要安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3.6.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 3.6.2 列出

了根据本章中的标准，划为致癌物的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6.2：致癌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1A、、1B) 
类别 2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可能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

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怀疑可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

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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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判定逻辑和指导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6.5.1 物物质质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6.1 
 

物质：物质有致癌性数据吗？ 否

是

根据标准(见3.6.2)，物质：

(a) 已知有人类致癌可能性，或

(b) 假定有人类致癌可能性吗？

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充分程度和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类别1

危险

否

根据标准(见3.6.2)，物质是可疑的人类致癌物吗？

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充分程度和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是

无法分类

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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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混合物按致癌性分类，引起混合物分类的 
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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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2 混混合合物物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6.21 2 
 

混合物：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 /浓度极限值进行。可在混
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

的说明如下。进一步详细情况，见3.6.2.7、3.6.3.1和3.6.3.2。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1致癌物的成分吗：  0.1% 1？

类别 1

危险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上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2致癌物的成分吗？

(a)    0.1% 1 ?
(b)    1.0% 1 ?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拥有整个混合物的

试验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致癌性试验制

度的持续时间、观察结果和分析(例如统计

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因素，混合物的试验

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能使用架桥原则吗？2 (见3.6.3.2)

划入

适当类别

危险
或

警告
或

非此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作出的分类

非此类

 
 
3.6.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6.5.3.1 3.6.5.3.1.1 和 3.6.5.3.1.2 4 提供了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估人类致癌风险证据充分程度专题方案

的专论摘要 3。 

3.6.5.3.1.1 人类致癌性 

3.6.5.3.1.1.1 人类研究中有关致癌性的证据划入以下类别之一： 

 (a) 充分的致癌性证据：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致癌性工作组认为，在物剂、混

合物接触或接触环境与人类癌症之间已经确定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能够以合理

的信心排除偶然性、偏见和混淆因素的研究中，观察到接触和癌症之间存在正关系； 

 
1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6.1。 
2 如果在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另一混合物的数据，根据 3.6.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3 后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论摘要摘自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综合文件。它们不是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

制定的统一分类制度议定文本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材料提供。 
4 见 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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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限的致癌性证据：在物剂、混合物接触或接触环境与癌症之间观察到正关联，工作

组认为将其解释为因果关系是可信的，但并不能以合理的信心排除偶然性、偏见和混

淆因素。 

3.6.5.3.1.1.2 在一些情况下，以上类别可用于与特定器官或组织的致癌性有关的证据程度的分类。 

3.6.5.3.1.2 试验动物的致癌性 

 与试验动物的致癌性有关的证据划入以下类别之一： 

 (a) 充分的致癌性证据：经合组织工作组认为，以下情况可以确定物剂或混合物与恶性肿

瘤的发生率或良性和恶性肿瘤的适当并发发生率提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 两种或

两种以上动物，或(二) 在不同时间、不同实验室，或按照不同试验方案对一种动物进

行的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独立研究中； 

 (b) 在例外情况下，当恶性肿瘤在发生率、部位、肿瘤类型或发病年龄方面以不同寻常的

程度发生时，对一个物种的单一研究也可认为提供了充分的致癌性证据； 

 (c) 有限的致癌性证据：数据显示致癌效应，但对于作出明确评估却不够充分，因为：例

如，(一) 致癌性证据限于单一实验；或者(二) 研究的设计、实施或解释是否适当，存

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者(三) 物剂或混合物只提高了良性肿瘤的发生率、肿瘤潜力

不明确病变的发生率，或者只提高了在某些品系中可能自然高发的某些肿瘤的发生

率。 

3.6.5.3.2 关于致癌性分类中如何考虑重要因素的指导* 

 本指导提出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硬性规定。本节提出一些考虑事项。全球统一制度中所要

求的证据权重分析是一种综合性方法，考虑了确定致癌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以及证据强度分析。国际化学

品安全方案“化学致癌性作用模式评估概念框架”(2001)、国际生命科学学会“致癌性作用模式信息的人

类相关性分析框架”(Meek et al.，2003；Cohen et al.，2003, 2004)，以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序言部分第

12(b)节)，提供了可在国际上一致实施的系统评估的基础；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还于 2004 年召开了一次专

门小组会议，进一步拟订和澄清人类相关性框架。然而，国际上现有的文件既不指定确切答案，也不提

供可用于核对的标准清单。 

3.6.5.3.2.1 作用模式 

 各种关于致癌物评估的国际文件都指出，作用模式就其本身而言或从其本身出发，或比较新

陈代谢的考虑事项，都应逐案进行评估，并且是分析性评价方针的一部分。必须在动物实验中密切注意

任何作用模式，考虑到实验动物物种与人类之间的毒代动力学/毒效动力学特性比较，确定结果对人类的

相关性。这有可能导致某些类型的化学品非常特定的效应未予考虑。不同生命阶段对细胞分化的不同效

应，也可导致人与动物之间质的差异。惟有在肿瘤发展的作用模式被完全确定对人类不起作用的情况

下，才能忽略此种肿瘤的致癌证据。然而，对一种物质的证据权重评估也要求评估任何其他致瘤作用。 

3.6.5.3.2.2 多动物实验中的反应 

 多个物种的阳性反应可增加表明化学品是致癌物的证据权重。考虑到第 3.6.2.5.2 所列的所有

因素和另外一些因素，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中产生阳性结果的这类化学品，可暂时考虑划为全球统

一制度类别 1B，直至完整评估动物实验结果对人类的相关性为止。然而，应当指出，在至少两次独立的

研究中得到一个物种的阳性结果，或显示异常有力的恶性肿瘤证据的单一阳性结果研究，也可导致划为

类别 1B。 

3.6.5.3.2.3 仅见于一个性别或同时见于两个性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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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2 混混合合物物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6.21 2 
 

混合物：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 /浓度极限值进行。可在混
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

的说明如下。进一步详细情况，见3.6.2.7、3.6.3.1和3.6.3.2。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1致癌物的成分吗：  0.1% 1？

类别 1

危险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上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2致癌物的成分吗？

(a)    0.1% 1 ?
(b)    1.0% 1 ?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拥有整个混合物的

试验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致癌性试验制

度的持续时间、观察结果和分析(例如统计

分析、试验灵敏度)等因素，混合物的试验

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能使用架桥原则吗？2 (见3.6.3.2)

划入

适当类别

危险
或

警告
或

非此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作出的分类

非此类

 
 
3.6.5.3 背背景景指指导导 

3.6.5.3.1 3.6.5.3.1.1 和 3.6.5.3.1.2 4 提供了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估人类致癌风险证据充分程度专题方案

的专论摘要 3。 

3.6.5.3.1.1 人类致癌性 

3.6.5.3.1.1.1 人类研究中有关致癌性的证据划入以下类别之一： 

 (a) 充分的致癌性证据：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致癌性工作组认为，在物剂、混

合物接触或接触环境与人类癌症之间已经确定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能够以合理

的信心排除偶然性、偏见和混淆因素的研究中，观察到接触和癌症之间存在正关系； 

 
1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6.1。 
2 如果在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另一混合物的数据，根据 3.6.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3 后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论摘要摘自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综合文件。它们不是经合组织统一分类和标签工作队

制定的统一分类制度议定文本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材料提供。 
4 见 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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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限的致癌性证据：在物剂、混合物接触或接触环境与癌症之间观察到正关联，工作

组认为将其解释为因果关系是可信的，但并不能以合理的信心排除偶然性、偏见和混

淆因素。 

3.6.5.3.1.1.2 在一些情况下，以上类别可用于与特定器官或组织的致癌性有关的证据程度的分类。 

3.6.5.3.1.2 试验动物的致癌性 

 与试验动物的致癌性有关的证据划入以下类别之一： 

 (a) 充分的致癌性证据：经合组织工作组认为，以下情况可以确定物剂或混合物与恶性肿

瘤的发生率或良性和恶性肿瘤的适当并发发生率提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 两种或

两种以上动物，或(二) 在不同时间、不同实验室，或按照不同试验方案对一种动物进

行的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独立研究中； 

 (b) 在例外情况下，当恶性肿瘤在发生率、部位、肿瘤类型或发病年龄方面以不同寻常的

程度发生时，对一个物种的单一研究也可认为提供了充分的致癌性证据； 

 (c) 有限的致癌性证据：数据显示致癌效应，但对于作出明确评估却不够充分，因为：例

如，(一) 致癌性证据限于单一实验；或者(二) 研究的设计、实施或解释是否适当，存

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者(三) 物剂或混合物只提高了良性肿瘤的发生率、肿瘤潜力

不明确病变的发生率，或者只提高了在某些品系中可能自然高发的某些肿瘤的发生

率。 

3.6.5.3.2 关于致癌性分类中如何考虑重要因素的指导* 

 本指导提出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硬性规定。本节提出一些考虑事项。全球统一制度中所要

求的证据权重分析是一种综合性方法，考虑了确定致癌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以及证据强度分析。国际化学

品安全方案“化学致癌性作用模式评估概念框架”(2001)、国际生命科学学会“致癌性作用模式信息的人

类相关性分析框架”(Meek et al.，2003；Cohen et al.，2003, 2004)，以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序言部分第

12(b)节)，提供了可在国际上一致实施的系统评估的基础；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还于 2004 年召开了一次专

门小组会议，进一步拟订和澄清人类相关性框架。然而，国际上现有的文件既不指定确切答案，也不提

供可用于核对的标准清单。 

3.6.5.3.2.1 作用模式 

 各种关于致癌物评估的国际文件都指出，作用模式就其本身而言或从其本身出发，或比较新

陈代谢的考虑事项，都应逐案进行评估，并且是分析性评价方针的一部分。必须在动物实验中密切注意

任何作用模式，考虑到实验动物物种与人类之间的毒代动力学/毒效动力学特性比较，确定结果对人类的

相关性。这有可能导致某些类型的化学品非常特定的效应未予考虑。不同生命阶段对细胞分化的不同效

应，也可导致人与动物之间质的差异。惟有在肿瘤发展的作用模式被完全确定对人类不起作用的情况

下，才能忽略此种肿瘤的致癌证据。然而，对一种物质的证据权重评估也要求评估任何其他致瘤作用。 

3.6.5.3.2.2 多动物实验中的反应 

 多个物种的阳性反应可增加表明化学品是致癌物的证据权重。考虑到第 3.6.2.5.2 所列的所有

因素和另外一些因素，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中产生阳性结果的这类化学品，可暂时考虑划为全球统

一制度类别 1B，直至完整评估动物实验结果对人类的相关性为止。然而，应当指出，在至少两次独立的

研究中得到一个物种的阳性结果，或显示异常有力的恶性肿瘤证据的单一阳性结果研究，也可导致划为

类别 1B。 

3.6.5.3.2.3 仅见于一个性别或同时见于两个性别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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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性别特定肿瘤的案例，都应在确定物质的致癌潜力时，参照在其他部位观察到的对物质

的全部致瘤性反应(多部位反应或超出背景的发生率)加以评估。 

 如果肿瘤仅见于某一种动物的一个性别，应仔细评估作用模式，以判断反应是否与假定的作

用模式相一致。仅见于一个试验物种一个性别的效应，其说服力可能低于同时见于两个性别的效应，除

非存在与作用模式一致的、明显的病理――生理差异，能解释这种单一性别反应。 

3.6.5.3.2.4 过量毒性的混淆效应或局部效应 

 与剧烈毒性相关联的、仅在过度剂量时发生的肿瘤，对人类的致癌潜力一般颇不确定。此

外，对于仅在接触部位和/或仅在剂量过度时发生的肿瘤，需仔细评估对人类的相关性，以确定致癌危

害。例如，在用管饲法施用刺激性或腐蚀性但非致突变性化学品后发生的前胃肿瘤，其相关性就可能是

有疑问的。然而，对这种判断必须仔细加以评估，以说明对人类的致癌潜力；对较远部位发生的其他肿

瘤也必须加以考虑。 

3.6.5.3.2.5 肿瘤类型、较短的肿瘤潜伏期 

 异常的肿瘤类型或短潜伏期的肿瘤，即便其统计学意义不大，仍可增加一种物质致癌潜力

的证据权重。 

 至少从定性的角度而言，一般假定毒物动力学特性在动物和在人类是相似的。另一方面，见

于动物的某些肿瘤可能与试验动物物种特有的毒代动力学或毒效动力学有关，可能无法预测对人类的致

癌性。国际上达成一致的这种实例很少。然而，实例之一是与引起 α2u-球蛋白肾病的化合物有关的雄鼠

肾脏肿瘤对人类没有相关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Scientific Publication N° 147)。即便可以不考虑某一特定

类型的肿瘤，但在评估任何动物实验中的总体肿瘤概况时必须使用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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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性别特定肿瘤的案例，都应在确定物质的致癌潜力时，参照在其他部位观察到的对物质

的全部致瘤性反应(多部位反应或超出背景的发生率)加以评估。 

 如果肿瘤仅见于某一种动物的一个性别，应仔细评估作用模式，以判断反应是否与假定的作

用模式相一致。仅见于一个试验物种一个性别的效应，其说服力可能低于同时见于两个性别的效应，除

非存在与作用模式一致的、明显的病理――生理差异，能解释这种单一性别反应。 

3.6.5.3.2.4 过量毒性的混淆效应或局部效应 

 与剧烈毒性相关联的、仅在过度剂量时发生的肿瘤，对人类的致癌潜力一般颇不确定。此

外，对于仅在接触部位和/或仅在剂量过度时发生的肿瘤，需仔细评估对人类的相关性，以确定致癌危

害。例如，在用管饲法施用刺激性或腐蚀性但非致突变性化学品后发生的前胃肿瘤，其相关性就可能是

有疑问的。然而，对这种判断必须仔细加以评估，以说明对人类的致癌潜力；对较远部位发生的其他肿

瘤也必须加以考虑。 

3.6.5.3.2.5 肿瘤类型、较短的肿瘤潜伏期 

 异常的肿瘤类型或短潜伏期的肿瘤，即便其统计学意义不大，仍可增加一种物质致癌潜力

的证据权重。 

 至少从定性的角度而言，一般假定毒物动力学特性在动物和在人类是相似的。另一方面，见

于动物的某些肿瘤可能与试验动物物种特有的毒代动力学或毒效动力学有关，可能无法预测对人类的致

癌性。国际上达成一致的这种实例很少。然而，实例之一是与引起 α2u-球蛋白肾病的化合物有关的雄鼠

肾脏肿瘤对人类没有相关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Scientific Publication N° 147)。即便可以不考虑某一特定

类型的肿瘤，但在评估任何动物实验中的总体肿瘤概况时必须使用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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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章 

生殖毒性 

3.7.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7.1.1 生生殖殖毒毒性性 

 生殖毒性，指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对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

害影响，以及对后代的发育毒性。下面的定义是根据国际化学品安全方案/环境卫生标准第 225 号文件

“评估接触化学品引起的生殖健康风险所用的原则”中议定的工作定义改写的。对分类而言，生殖细胞

致突变性(第 3.5 章)中论述了已知在后代身上诱发的基因可遗传效应，因为在本分类制度中，这种效应更

适合在单独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类别中讨论。 

 在本分类制度中，生殖毒性细分为两大类： 

 (a) 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 

 (b) 对后代发育的有害影响。 

 有些生殖毒性效应不能明确地划为损害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划为发育毒性。尽管如此，具

有这些效应的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生殖毒物，并附加一般危险说明。 

3.7.1.2 对对性性功功能能和和生生育育能能力力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任何化学品干扰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效应。这可包括(但不限于)对雌性和雄性生殖系统的改

变，对青春期的开始、生殖细胞产生和输送、生殖周期正常状态、性行为、生育能力、分娩、怀孕结果

的有害影响，过早生殖衰老，或者对依赖生殖系统完整性的其他功能的改变。 

 对哺乳的有害影响或通过哺乳产生的有害影响，也属于生殖毒性的范围，但在分类上，这样

的效应另外处理(见 3.7.2.1)。这是因为化学品对哺乳的有害影响最好能够专门进行分类，从而可以为哺乳

的母亲提供有关这种效应的具体危险警告。 

3.7.1.3 对对后后代代发发育育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从广义上而言，发育毒性包括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干扰胎儿正常发育的任何效应，这种效应的

产生是由于受孕前父母一方的接触，或者正在发育之中的后代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到性成熟之前这一期间

的接触。但是，发育毒性标题下的分类主要是为了向怀孕女性和有生殖能力的男性和女性提出危险警

告。因此，在实际分类上，发育毒性实质上是指妊娠期间引起的有害影响，或父母接触造成的有害影

响。这些效应可在生物体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显现出来。发育毒性的主要表现包括发育中的生物体死

亡、结构畸形、生长改变，以及功能缺陷。 

3.7.2 物质分类标准 

3.7.2.1 危危险险类类别别 

 为对生殖毒性进行分类，物质划为两个类别之一，考虑到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影响，以及

对发育的影响。另外，对哺乳期的影响划为单独的危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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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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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接触化学品引起的生殖健康风险所用的原则”中议定的工作定义改写的。对分类而言，生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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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在单独的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危险类别中讨论。 

 在本分类制度中，生殖毒性细分为两大类： 

 (a) 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有害影响； 

 (b) 对后代发育的有害影响。 

 有些生殖毒性效应不能明确地划为损害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划为发育毒性。尽管如此，具

有这些效应的物质或混合物应划为生殖毒物，并附加一般危险说明。 

3.7.1.2 对对性性功功能能和和生生育育能能力力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任何化学品干扰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效应。这可包括(但不限于)对雌性和雄性生殖系统的改

变，对青春期的开始、生殖细胞产生和输送、生殖周期正常状态、性行为、生育能力、分娩、怀孕结果

的有害影响，过早生殖衰老，或者对依赖生殖系统完整性的其他功能的改变。 

 对哺乳的有害影响或通过哺乳产生的有害影响，也属于生殖毒性的范围，但在分类上，这样

的效应另外处理(见 3.7.2.1)。这是因为化学品对哺乳的有害影响最好能够专门进行分类，从而可以为哺乳

的母亲提供有关这种效应的具体危险警告。 

3.7.1.3 对对后后代代发发育育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从广义上而言，发育毒性包括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干扰胎儿正常发育的任何效应，这种效应的

产生是由于受孕前父母一方的接触，或者正在发育之中的后代在出生前或出生后到性成熟之前这一期间

的接触。但是，发育毒性标题下的分类主要是为了向怀孕女性和有生殖能力的男性和女性提出危险警

告。因此，在实际分类上，发育毒性实质上是指妊娠期间引起的有害影响，或父母接触造成的有害影

响。这些效应可在生物体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显现出来。发育毒性的主要表现包括发育中的生物体死

亡、结构畸形、生长改变，以及功能缺陷。 

3.7.2 物质分类标准 

3.7.2.1 危危险险类类别别 

 为对生殖毒性进行分类，物质划为两个类别之一，考虑到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的影响，以及

对发育的影响。另外，对哺乳期的影响划为单独的危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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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a)：：生殖毒物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已知或假定的人类生殖毒物 

这一类中所包含的物质，为已知对人类性功能和生育能力产生有害影响，或对发育产生有

害影响的物质，或有动物研究证据，可能的话并有其他信息佐证，可相当肯定地推断该物

质可对人类的生殖造成干扰。出于监管目的，可根据分类证据主要来自人类数据(类
别 1A)，还是主要来自动物数据(类别 1B)，对物质做进一步的划分。 

类别 1A： 已知的人类生殖毒物 

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以是人类证据为基础。 

类别 1B： 假定的人类生殖毒物 

将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是以试验动物证据为基础。动物研究数据应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

在没有其他毒性效应的情况下，可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对发育产生有害影响，或者如

果与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发生，对生殖的有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

结果。但是，如果存在机械论信息使该效应与人类的相关性存在疑问，则划为类别 2 可能

更合适。 

类别 2： 可疑的人类生殖毒物 

本类别所包含的物质是，一些人类或试验动物证据(可能还有其他信息佐证)，表明在没有

其他毒性效应的情况下，可能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发育产生有害影响，或者如果与其他

毒性效应一起发生，对生殖的有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而

证据又不足以充分确定可将物质划为类别 1。例如，研究可能存在缺陷，致使证据质量不

是很令人信服，因此将之划为类别 2 可能更适合。 

 
 

图 3.7.1(b)：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危险类别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分列。人们认识到，对于许多物质，并没有信息显

示它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哺乳对后代产生有害影响。但是，被女性吸收并被发现干扰哺乳的物质，或者

在母乳中的数量(包括代谢物)足以使人们关注以母乳喂养的儿童健康的物质，应划为此类，表明这种对

母乳喂养的婴儿有危害的性质。做本类别的分类可根据： 

(a) 吸收、新陈代谢、分布和排泄研究表明，物质可能存在于母乳之中，含量达到具有潜在毒性的水

平；和/或 

(b) 一代或两代动物研究的结果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由于物质进入母乳中或对母乳质量产生有害影

响，而对后代造成有害影响；和/或 

(c) 人类证据表明物质在哺乳期内对婴儿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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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 分分类类基基础础 

3.7.2.2.1 分类根据上述相应标准和对整体证据权重的评估作出。按生殖毒物分类的对象，是本身具有

特定性质的化学品，可对生殖产生有害影响，但如果这样的效应只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

产生的，则该化学品不应划为此类。 

3.7.2.2.2 在评估对发育中的后代的毒性效应时，必须考虑到母体毒性的可能影响。 

3.7.2.2.3 若要以人类证据作为类别 1A 分类的主要依据，就必须有可靠证据表明物质可对人类生殖产

生有害影响。用于分类的证据最好来自完善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进行适当的对照试验、均衡评估，以

及适当考虑偏见或混淆因素。来自人类研究的数据如果不太精确，就应用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适当证据

作为补充，并应考虑划入类别 1B。 

3.7.2.3 证证据据权权重重 

3.7.2.3.1 划为生殖毒物要以总体证据权重的评估为基础。这意味着要同时考虑对确定生殖毒性有影响

的所有现有信息。这样的信息包括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和病例报告，专门的生殖研究，以及对动物的半长

期、长期和特别研究结果，从中获得的有关信息，显示对生殖和相关内分泌器官的毒性。对在化学上与

所研究物质相关的物质的评估也可包括在内，特别是有关该物质的信息十分缺乏时。现有证据的权重会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研究的质量、结果的一致性、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群体间差异在统计学上有

多大意义、受影响终点指标的数量、施用途径对人类的相关性和无偏见情况等。确定证据权重要正结果

和负结果一起考虑。然而，按照正确的科学原理进行的单次研究取得的正结果，在统计学或生物学上具

有意义，即可作为分类的依据(另见 3.7.2.2.3)。 

3.7.2.3.2 动物和人类毒物动力学研究、作用部位和作用机制或模式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减少或增加人们对人类健康危害的关注。如果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得到清楚识别的作用机

制或模式与人类无相关性，或者如果毒物动力学差异很显著，可以确定危险特性不会表现在人类身上，

那么对试验动物的生殖产生有害影响的物质不应被分类。 

3.7.2.3.3 在一些试验动物的生殖毒性研究中，如果只记录到一些效应，而且认为这些效应的毒理学意

义很低或极其微小，可不必作出分类。例如，这些效应包括精液参数或胎儿自发缺陷发生率的微小变

化，在诸如骨骼检验中观察到的普通胎儿变化比例或胎儿体重的微小变化，或者出生后发育评估的微小

差异。 

3.7.2.3.4 动物研究数据最好能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在没有其他的、系统性的毒性效应情况下，具有

特定的生殖毒性。然而，如果发育毒性伴随母体的其他有害效应一起出现，应尽可能评估这些普遍化有

害效应的潜在影响。最好首先考虑对胚胎/胎儿的有害效应，然后评估母体毒性，以及作为证据权重的一

部分，可能影响这些效应的任何其他因素。一般来说，在母体中毒剂量观察到的发育效应，不应被自动

忽略。只有在因果关系被确定或否定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不考虑在母体中毒剂量观察到的发育效应。 

3.7.2.3.5 如果掌握适当的信息，则有必要尝试确定发育毒性是由于特定的母体媒介机制，还是由于非

特异继发性机制而引起的，例如母体紧张和体内平衡破坏。一般来说，不能用母体毒性的存在来否定胚

胎/胎儿效应的研究结果，除非能够明确证明这些效应是非特异继发性效应。在后代中的效应很显著时(例
如结构性畸形之类的不可逆效应)尤其如此。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合理假定生殖毒性是由于母体毒性的继

发性结果而引起的，而不考虑这些效应，比如化学品毒性非常大，以致于母体无法茁壮成长，严重虚

弱；无法哺育幼仔；或者它们已衰竭或即将死去。 

3.7.2.4 母母体体毒毒性性 

3.7.2.4.1 在整个妊娠期和出生后早期阶段，后代的发育可能会受到母体内毒性效应的影响，这可能是

由于紧张和母体体内平衡受到破坏有关的非特异机制，也可能是通过特异性母体媒介机制。因此，在分

析发育结果，确定发育效应分类时，有必要考虑母体毒性的可能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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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a)：：生殖毒物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已知或假定的人类生殖毒物 

这一类中所包含的物质，为已知对人类性功能和生育能力产生有害影响，或对发育产生有

害影响的物质，或有动物研究证据，可能的话并有其他信息佐证，可相当肯定地推断该物

质可对人类的生殖造成干扰。出于监管目的，可根据分类证据主要来自人类数据(类
别 1A)，还是主要来自动物数据(类别 1B)，对物质做进一步的划分。 

类别 1A： 已知的人类生殖毒物 

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以是人类证据为基础。 

类别 1B： 假定的人类生殖毒物 

将物质划为本类别主要是以试验动物证据为基础。动物研究数据应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

在没有其他毒性效应的情况下，可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对发育产生有害影响，或者如

果与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发生，对生殖的有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

结果。但是，如果存在机械论信息使该效应与人类的相关性存在疑问，则划为类别 2 可能

更合适。 

类别 2： 可疑的人类生殖毒物 

本类别所包含的物质是，一些人类或试验动物证据(可能还有其他信息佐证)，表明在没有

其他毒性效应的情况下，可能对性功能和生育能力或发育产生有害影响，或者如果与其他

毒性效应一起发生，对生殖的有害影响被认为不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而

证据又不足以充分确定可将物质划为类别 1。例如，研究可能存在缺陷，致使证据质量不

是很令人信服，因此将之划为类别 2 可能更适合。 

 
 

图 3.7.1(b)：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危险类别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单独类别分列。人们认识到，对于许多物质，并没有信息显

示它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哺乳对后代产生有害影响。但是，被女性吸收并被发现干扰哺乳的物质，或者

在母乳中的数量(包括代谢物)足以使人们关注以母乳喂养的儿童健康的物质，应划为此类，表明这种对

母乳喂养的婴儿有危害的性质。做本类别的分类可根据： 

(a) 吸收、新陈代谢、分布和排泄研究表明，物质可能存在于母乳之中，含量达到具有潜在毒性的水

平；和/或 

(b) 一代或两代动物研究的结果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由于物质进入母乳中或对母乳质量产生有害影

响，而对后代造成有害影响；和/或 

(c) 人类证据表明物质在哺乳期内对婴儿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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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 分分类类基基础础 

3.7.2.2.1 分类根据上述相应标准和对整体证据权重的评估作出。按生殖毒物分类的对象，是本身具有

特定性质的化学品，可对生殖产生有害影响，但如果这样的效应只是其他毒性效应的非特异继发性结果

产生的，则该化学品不应划为此类。 

3.7.2.2.2 在评估对发育中的后代的毒性效应时，必须考虑到母体毒性的可能影响。 

3.7.2.2.3 若要以人类证据作为类别 1A 分类的主要依据，就必须有可靠证据表明物质可对人类生殖产

生有害影响。用于分类的证据最好来自完善的流行病学研究，包括进行适当的对照试验、均衡评估，以

及适当考虑偏见或混淆因素。来自人类研究的数据如果不太精确，就应用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适当证据

作为补充，并应考虑划入类别 1B。 

3.7.2.3 证证据据权权重重 

3.7.2.3.1 划为生殖毒物要以总体证据权重的评估为基础。这意味着要同时考虑对确定生殖毒性有影响

的所有现有信息。这样的信息包括人类流行病学研究和病例报告，专门的生殖研究，以及对动物的半长

期、长期和特别研究结果，从中获得的有关信息，显示对生殖和相关内分泌器官的毒性。对在化学上与

所研究物质相关的物质的评估也可包括在内，特别是有关该物质的信息十分缺乏时。现有证据的权重会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研究的质量、结果的一致性、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群体间差异在统计学上有

多大意义、受影响终点指标的数量、施用途径对人类的相关性和无偏见情况等。确定证据权重要正结果

和负结果一起考虑。然而，按照正确的科学原理进行的单次研究取得的正结果，在统计学或生物学上具

有意义，即可作为分类的依据(另见 3.7.2.2.3)。 

3.7.2.3.2 动物和人类毒物动力学研究、作用部位和作用机制或模式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减少或增加人们对人类健康危害的关注。如果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得到清楚识别的作用机

制或模式与人类无相关性，或者如果毒物动力学差异很显著，可以确定危险特性不会表现在人类身上，

那么对试验动物的生殖产生有害影响的物质不应被分类。 

3.7.2.3.3 在一些试验动物的生殖毒性研究中，如果只记录到一些效应，而且认为这些效应的毒理学意

义很低或极其微小，可不必作出分类。例如，这些效应包括精液参数或胎儿自发缺陷发生率的微小变

化，在诸如骨骼检验中观察到的普通胎儿变化比例或胎儿体重的微小变化，或者出生后发育评估的微小

差异。 

3.7.2.3.4 动物研究数据最好能提供明确的证据，表明在没有其他的、系统性的毒性效应情况下，具有

特定的生殖毒性。然而，如果发育毒性伴随母体的其他有害效应一起出现，应尽可能评估这些普遍化有

害效应的潜在影响。最好首先考虑对胚胎/胎儿的有害效应，然后评估母体毒性，以及作为证据权重的一

部分，可能影响这些效应的任何其他因素。一般来说，在母体中毒剂量观察到的发育效应，不应被自动

忽略。只有在因果关系被确定或否定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不考虑在母体中毒剂量观察到的发育效应。 

3.7.2.3.5 如果掌握适当的信息，则有必要尝试确定发育毒性是由于特定的母体媒介机制，还是由于非

特异继发性机制而引起的，例如母体紧张和体内平衡破坏。一般来说，不能用母体毒性的存在来否定胚

胎/胎儿效应的研究结果，除非能够明确证明这些效应是非特异继发性效应。在后代中的效应很显著时(例
如结构性畸形之类的不可逆效应)尤其如此。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合理假定生殖毒性是由于母体毒性的继

发性结果而引起的，而不考虑这些效应，比如化学品毒性非常大，以致于母体无法茁壮成长，严重虚

弱；无法哺育幼仔；或者它们已衰竭或即将死去。 

3.7.2.4 母母体体毒毒性性 

3.7.2.4.1 在整个妊娠期和出生后早期阶段，后代的发育可能会受到母体内毒性效应的影响，这可能是

由于紧张和母体体内平衡受到破坏有关的非特异机制，也可能是通过特异性母体媒介机制。因此，在分

析发育结果，确定发育效应分类时，有必要考虑母体毒性的可能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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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和发育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当分析发育效应分类标准时，应利用所有现有研究，

使用专家判断和证据权重来确定应归因于母体毒性的影响程度。应首先考虑对胚胎/胎儿的有害效应，然

后考虑母体毒性以及可能影响这些效应的任何其他因素，用它们作为证据权重，帮助得出分类结论。 

3.7.2.4.2 根据实际观察，一般认为，母体毒性根据其严重性，可能通过非特异继发性机制影响发育，

产生各种效应，如胎儿体重下降、延迟成骨，某些物种的一些系族中可能出现回吸和某些畸形效应。但

是，有少量研究对发育效应和一般母体毒性之间关系进行过调查，并没有证明物种间存在着一致的、能

再现的关系。即使在母体毒性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发育效应，也被认为是发育毒性的证据，除非能够在

个案基础上明确地证明发育效应是母体毒性的继发效应。另外，在后代身上有显著的毒性效应时，应考

虑进行分类，这种效应的例子有：结构性畸形、胚胎/胎儿致死性、显著的出生后功能性缺陷等不可逆效

应。 

3.7.2.4.3 对于只与母体毒性一起产生发育毒性的化学品，不应自动不考虑分类，即使特异母体媒介机

制已经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划为类别 2 比划为类别 1 更为适当。但是，当一种化学品毒性

非常大以致于出现母体死亡或严重虚弱的结果时，或者母体已经衰竭，无法哺育幼仔时，那么或许可以

假设发育毒性只是作为母体毒性的继发性结果产生的，而不考虑发育效应。如果轻微的发育变化(例如胎

儿/幼畜体重的轻微减少、成骨延迟)是与母体毒性一起出现的，则可能不一定进行分类。 

3.7.2.4.4 下面提供了评估母体毒性使用的一些终点指标。有关这些终点指标的数据，如果可得，需要

根据这些数据的统计学或生物学意义和剂量反应关系予以评估。 

 (a) 母体死亡率：如果死亡发生率的增加与剂量相关，并且可归因于试验物质的系统毒

性，那么应将所试验母体的死亡发生率比对照组的高视为母体毒性证据。超过 10%的

母体死亡率可认为是非常大的，一般情况下不应考虑对该剂量水平的数据进行进一步

的评估。 

 (b) 交配指数(做精液插管的动物数量或精液/交配数量×100) 1 

 (c) 生育指数(有受精卵着床的动物数量/交配数量×100) 1 

 (d) 妊娠时间(如果能够分娩) 

 (e) 体重和体重变化：在评估母体毒性时，应考虑所有可得的母体体重变化和/或调整的(校
正的)母体体重。对调整的(校正的)平均母体体重变化的计算，可能会显示效应是母体

的还是子宫内的，调整的平均母体体重变化就是最初和最终体重之间的差值减去怀孕

子宫的重量(或者说，胎儿的重量总和)。在兔子中，体重增加可能并不是有用的母体毒

性指标，因为体重在妊娠期间会有正常波动。 

 (f) 食物和水的消耗(如相关)：观察到所试验母体与对照组相比平均食物或水消耗显著减

少，可能对评估母体毒性很有用，特别是当试验物质加入到食物或饮用水中时。在确

定所注意到的效应是母体毒性的反映，还是仅仅是食物或水中试验物质不好吃时，食

物或水消耗的变化应与母体体重一起评估。 

 (g) 临床评价(包括临床征象、标记、血液学和临床化学研究)：观察到所试验母兽与对照组

相比显著毒性临床征象发生率增加，可能对评估母体毒性很有用处。如果将这作为评

估母体毒性的基础，那么在研究中应报告临床征象的类型、发生率、程度和持续时

间。母体中毒的明显临床征象的例子有：昏迷、衰竭、活动亢进、正位反射丧失、运

动机能失调或呼吸困难。 

 
1 这种指数也可能受雄性影响。 

 

- 185 - 

 (h) 尸体解剖数据：发生率增加和/或严重的尸体解剖结果可能是母体毒性的表现。这可能

包括整体或微观的病理检查结果或器官重量数据，例如绝对器官重量、器官―体重比

例，或者器官―脑重量比例。如得到受影响器官的有害组织病理学效应研究结果的支

持，观察到所试验母兽的可疑靶器官与对照组相比平均重量有显著变化，可考虑作为

母体毒性证据。 

3.7.2.5 动动物物和和试试验验数数据据 

3.7.2.5.1 有许多国际认可的试验方法可供使用；这些方法包括发育毒性试验方法(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

则 414、ICH 准则 S5A, 1993 年)、临近出生期和出生后毒性试验方法(例如 ICH 准则 S5B, 1995 年)，和一

代或两代毒性试验方法(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15、416、443)。 

3.7.2.5.2 甄别试验获得的证据(例如经合组织准则 421――生殖/发育毒性甄别试验，和准则 422――生殖/
发育毒性甄别试验与反复剂量毒性研究相结合)也可用作分类的依据，当然，这种证据的质量没有全面试

验获得的证据可靠。 

3.7.2.5.3 在短期或长期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观察到的、被认为可能会损害生殖功能，并且是在没有普

遍化毒性的情况下发生的有害效应或变化，可用作分类的基础，例如生殖腺中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3.7.2.5.4 体外试验或非哺乳动物试验得到的证据，以及使用结构―活性关系从类似物质得到的证据，

都有助于分类程序。对所有属于这种性质的情况，必须使用专家判断评估数据的充分性。不充分的数据

不能用作分类的主要根据。 

3.7.2.5.5 最好使用与潜在的人类接触途径有关的适当施用途径进行动物试验。但是，在实践中，生殖

毒性研究通常使用经口途径进行，而且这样的研究一般适合评估物质在生殖毒性方面的危险特性。但

是，如果可以结论性地证明，得到明确识别的作用机制或作用模式与人类无关，或者当毒物动力学差异

很显著以致于可以确定危险属性不会表现在人类身上时，那么对试验动物产生有害生殖效应的物质不应

进行分类。 

3.7.2.5.6 静脉注射或腹膜内注射等施用途径，可能使生殖器官接触不实际的高剂量试验物质，或者引

起生殖器官的局部损坏(例如通过刺激)。对使用这些施用途径的研究，解读必须极其慎重，单靠这些研究

通常不应做为分类的依据。 

3.7.2.5.7 对极限剂量的概念有普遍的一致意见，即高于极限剂量产生的有害效应可被认为超出了作为

分类标准的范围。但是，经合组织工作队对于是否应将某一规定剂量作为极限剂量纳入标准，并没有达

成一致。有些试验准则规定了极限剂量，有些试验准则则用这样的说明对极限剂量进行限制：如果预期

的人类接触非常高，不会达到充分的接触限值，那么可能需要更高的剂量。另外，由于物种的毒物动力

学差异，在人类比动物模型更敏感的情况下，制定特定的极限剂量可能并不适当。 

3.7.2.5.8 原则上，动物研究中只在非常高的剂量水平上(例如引发衰竭、严重食欲不振、过高死亡率的

剂量)观察到的对生殖的有害效应，通常不能导致分类，除非有其他信息表明分类是适当的，例如表明人

类可能比动物更易受影响的毒物动力学信息。还请参考“母体毒性”部分，以了解关于这一领域的进一

步指导。 

3.7.2.5.9 但是，对实际“极限剂量”的规定将取决于为提供试验结果而采用的试验方法，例如，在经

合组织关于经口途径进行反复剂量毒性研究的试验准则中，推荐的上限剂量为 1000 mg/kg，除非预期的

人类反应表明需要更高的剂量水平。 

3.7.2.5.10 关于将规定剂量作为极限剂量纳入标准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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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和发育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当分析发育效应分类标准时，应利用所有现有研究，

使用专家判断和证据权重来确定应归因于母体毒性的影响程度。应首先考虑对胚胎/胎儿的有害效应，然

后考虑母体毒性以及可能影响这些效应的任何其他因素，用它们作为证据权重，帮助得出分类结论。 

3.7.2.4.2 根据实际观察，一般认为，母体毒性根据其严重性，可能通过非特异继发性机制影响发育，

产生各种效应，如胎儿体重下降、延迟成骨，某些物种的一些系族中可能出现回吸和某些畸形效应。但

是，有少量研究对发育效应和一般母体毒性之间关系进行过调查，并没有证明物种间存在着一致的、能

再现的关系。即使在母体毒性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发育效应，也被认为是发育毒性的证据，除非能够在

个案基础上明确地证明发育效应是母体毒性的继发效应。另外，在后代身上有显著的毒性效应时，应考

虑进行分类，这种效应的例子有：结构性畸形、胚胎/胎儿致死性、显著的出生后功能性缺陷等不可逆效

应。 

3.7.2.4.3 对于只与母体毒性一起产生发育毒性的化学品，不应自动不考虑分类，即使特异母体媒介机

制已经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划为类别 2 比划为类别 1 更为适当。但是，当一种化学品毒性

非常大以致于出现母体死亡或严重虚弱的结果时，或者母体已经衰竭，无法哺育幼仔时，那么或许可以

假设发育毒性只是作为母体毒性的继发性结果产生的，而不考虑发育效应。如果轻微的发育变化(例如胎

儿/幼畜体重的轻微减少、成骨延迟)是与母体毒性一起出现的，则可能不一定进行分类。 

3.7.2.4.4 下面提供了评估母体毒性使用的一些终点指标。有关这些终点指标的数据，如果可得，需要

根据这些数据的统计学或生物学意义和剂量反应关系予以评估。 

 (a) 母体死亡率：如果死亡发生率的增加与剂量相关，并且可归因于试验物质的系统毒

性，那么应将所试验母体的死亡发生率比对照组的高视为母体毒性证据。超过 10%的

母体死亡率可认为是非常大的，一般情况下不应考虑对该剂量水平的数据进行进一步

的评估。 

 (b) 交配指数(做精液插管的动物数量或精液/交配数量×100) 1 

 (c) 生育指数(有受精卵着床的动物数量/交配数量×100) 1 

 (d) 妊娠时间(如果能够分娩) 

 (e) 体重和体重变化：在评估母体毒性时，应考虑所有可得的母体体重变化和/或调整的(校
正的)母体体重。对调整的(校正的)平均母体体重变化的计算，可能会显示效应是母体

的还是子宫内的，调整的平均母体体重变化就是最初和最终体重之间的差值减去怀孕

子宫的重量(或者说，胎儿的重量总和)。在兔子中，体重增加可能并不是有用的母体毒

性指标，因为体重在妊娠期间会有正常波动。 

 (f) 食物和水的消耗(如相关)：观察到所试验母体与对照组相比平均食物或水消耗显著减

少，可能对评估母体毒性很有用，特别是当试验物质加入到食物或饮用水中时。在确

定所注意到的效应是母体毒性的反映，还是仅仅是食物或水中试验物质不好吃时，食

物或水消耗的变化应与母体体重一起评估。 

 (g) 临床评价(包括临床征象、标记、血液学和临床化学研究)：观察到所试验母兽与对照组

相比显著毒性临床征象发生率增加，可能对评估母体毒性很有用处。如果将这作为评

估母体毒性的基础，那么在研究中应报告临床征象的类型、发生率、程度和持续时

间。母体中毒的明显临床征象的例子有：昏迷、衰竭、活动亢进、正位反射丧失、运

动机能失调或呼吸困难。 

 
1 这种指数也可能受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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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尸体解剖数据：发生率增加和/或严重的尸体解剖结果可能是母体毒性的表现。这可能

包括整体或微观的病理检查结果或器官重量数据，例如绝对器官重量、器官―体重比

例，或者器官―脑重量比例。如得到受影响器官的有害组织病理学效应研究结果的支

持，观察到所试验母兽的可疑靶器官与对照组相比平均重量有显著变化，可考虑作为

母体毒性证据。 

3.7.2.5 动动物物和和试试验验数数据据 

3.7.2.5.1 有许多国际认可的试验方法可供使用；这些方法包括发育毒性试验方法(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

则 414、ICH 准则 S5A, 1993 年)、临近出生期和出生后毒性试验方法(例如 ICH 准则 S5B, 1995 年)，和一

代或两代毒性试验方法(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415、416、443)。 

3.7.2.5.2 甄别试验获得的证据(例如经合组织准则 421――生殖/发育毒性甄别试验，和准则 422――生殖/
发育毒性甄别试验与反复剂量毒性研究相结合)也可用作分类的依据，当然，这种证据的质量没有全面试

验获得的证据可靠。 

3.7.2.5.3 在短期或长期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观察到的、被认为可能会损害生殖功能，并且是在没有普

遍化毒性的情况下发生的有害效应或变化，可用作分类的基础，例如生殖腺中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3.7.2.5.4 体外试验或非哺乳动物试验得到的证据，以及使用结构―活性关系从类似物质得到的证据，

都有助于分类程序。对所有属于这种性质的情况，必须使用专家判断评估数据的充分性。不充分的数据

不能用作分类的主要根据。 

3.7.2.5.5 最好使用与潜在的人类接触途径有关的适当施用途径进行动物试验。但是，在实践中，生殖

毒性研究通常使用经口途径进行，而且这样的研究一般适合评估物质在生殖毒性方面的危险特性。但

是，如果可以结论性地证明，得到明确识别的作用机制或作用模式与人类无关，或者当毒物动力学差异

很显著以致于可以确定危险属性不会表现在人类身上时，那么对试验动物产生有害生殖效应的物质不应

进行分类。 

3.7.2.5.6 静脉注射或腹膜内注射等施用途径，可能使生殖器官接触不实际的高剂量试验物质，或者引

起生殖器官的局部损坏(例如通过刺激)。对使用这些施用途径的研究，解读必须极其慎重，单靠这些研究

通常不应做为分类的依据。 

3.7.2.5.7 对极限剂量的概念有普遍的一致意见，即高于极限剂量产生的有害效应可被认为超出了作为

分类标准的范围。但是，经合组织工作队对于是否应将某一规定剂量作为极限剂量纳入标准，并没有达

成一致。有些试验准则规定了极限剂量，有些试验准则则用这样的说明对极限剂量进行限制：如果预期

的人类接触非常高，不会达到充分的接触限值，那么可能需要更高的剂量。另外，由于物种的毒物动力

学差异，在人类比动物模型更敏感的情况下，制定特定的极限剂量可能并不适当。 

3.7.2.5.8 原则上，动物研究中只在非常高的剂量水平上(例如引发衰竭、严重食欲不振、过高死亡率的

剂量)观察到的对生殖的有害效应，通常不能导致分类，除非有其他信息表明分类是适当的，例如表明人

类可能比动物更易受影响的毒物动力学信息。还请参考“母体毒性”部分，以了解关于这一领域的进一

步指导。 

3.7.2.5.9 但是，对实际“极限剂量”的规定将取决于为提供试验结果而采用的试验方法，例如，在经

合组织关于经口途径进行反复剂量毒性研究的试验准则中，推荐的上限剂量为 1000 mg/kg，除非预期的

人类反应表明需要更高的剂量水平。 

3.7.2.5.10 关于将规定剂量作为极限剂量纳入标准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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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7.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混合物各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

值进行。可根据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整

体的试验结果必须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等(例
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应保留支持分类的适当文档，在要求时提供审查。 

3.7.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7.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生殖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的类

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

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7.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生殖毒性的稀释剂稀释，那么经稀释的新混

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7.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

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

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7.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有生殖毒性的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是相同的；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A和C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

而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生殖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混合物(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7.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分分类类 

3.7.3.3.1 当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生殖毒物，而且其浓度等于或高于下表 3.7.1 所示

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混合物应划为生殖毒物。 

3.7.3.3.2 如混合物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类别，并且其浓度等于或

高于表 3.7.1 所示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临界值/浓度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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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混合物按生殖毒物或按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分类，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限值 

成分分类： 
类别 1 生殖毒物 类别 2 

生殖毒物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造成影响的附加类别 类别 1A 类别 1B 

类别 1A 
生殖毒物 

 0.1% (注 1) 
 0.3% (注 2) 

-- -- -- 

类别 1B 
生殖毒物 

--  0.1% (注 1) -- -- 
 0.3% (注 2) 

类别 2 
生殖毒物 

-- --  0.1% (注 3) -- 
 3.0% (注 4)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造成影响的附加类别 
-- -- --  0.1% (注 1) 

 0.3% (注 2)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差

异将仅限于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逐渐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生殖毒物或是划入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

物质，浓度在 0.1%到 0.3%之间，则所有主管部门均应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

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和 0.3%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

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标签。 

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生殖毒物或是划入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

物质，且浓度  0.3%，那么一般既需要安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生殖毒物，浓度在 0.1%到 3.0%之间，那么所有主管部门均应

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是，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
和 3.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标签。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生殖毒物，而且其浓度  3.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全数据单

也需要标签。 

3.7.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7.2：生殖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1A、1B) 类别 2 

影响哺乳或通 
过哺乳造成影 
响的附加类别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

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说明

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对胎儿造成

伤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说
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

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

儿童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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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7.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的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混合物各成分的临界值/浓度极限

值进行。可根据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物整

体的试验结果必须是结论性的，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试验制度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等(例
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应保留支持分类的适当文档，在要求时提供审查。 

3.7.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7.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没有做过确定生殖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的类

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

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7.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生殖毒性的稀释剂稀释，那么经稀释的新混

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 

3.7.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

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

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生殖毒性潜力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7.3.2.4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有生殖毒性的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是相同的；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A和C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

而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生殖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混合物(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7.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分分类类 

3.7.3.3.1 当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生殖毒物，而且其浓度等于或高于下表 3.7.1 所示

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极限值时，混合物应划为生殖毒物。 

3.7.3.3.2 如混合物至少有一种成分已经划为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类别，并且其浓度等于或

高于表 3.7.1 所示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临界值/浓度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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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混合物按生殖毒物或按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分类，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限值 

成分分类： 
类别 1 生殖毒物 类别 2 

生殖毒物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造成影响的附加类别 类别 1A 类别 1B 

类别 1A 
生殖毒物 

 0.1% (注 1) 
 0.3% (注 2) 

-- -- -- 

类别 1B 
生殖毒物 

--  0.1% (注 1) -- -- 
 0.3% (注 2) 

类别 2 
生殖毒物 

-- --  0.1% (注 3) -- 
 3.0% (注 4)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造成影响的附加类别 
-- -- --  0.1% (注 1) 

 0.3% (注 2)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差

异将仅限于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逐渐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生殖毒物或是划入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

物质，浓度在 0.1%到 0.3%之间，则所有主管部门均应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

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和 0.3%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

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标签。 

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生殖毒物或是划入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产生影响附加类别的

物质，且浓度  0.3%，那么一般既需要安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生殖毒物，浓度在 0.1%到 3.0%之间，那么所有主管部门均应

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是，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 0.1%
和 3.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标签。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生殖毒物，而且其浓度  3.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全数据单

也需要标签。 

3.7.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7.2：生殖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1A、1B) 类别 2 

影响哺乳或通 
过哺乳造成影 
响的附加类别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无符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

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说明

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对胎儿造成

伤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说
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

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

儿童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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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分类判定逻辑 

3.7.5.1 生生殖殖毒毒性性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7.5.1.1 物质判定逻辑 3.7.1 

 

物质：物质有生殖毒性数据吗？ 否

是

根据标准(见3.7.2)，物质是：

(a)  已知的人类生殖毒物，或

(b)  假定的人类生殖毒物吗？

适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类别 1

危险

否

根据标准(见3.7.2)，物质是可疑的人类生殖毒物吗？

适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充分程度和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是

无法分类

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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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1.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7.22 3 
 

混合物：混合物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 / 浓度极限值进行。可在混

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

正的说明如下。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见3.7.3.1、3.7.3.2和3.7.3.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1生殖毒物的成分吗？

(a)          2 
(b) > 0.3 %? 2 

类别 1

危险

是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含量被划为类别2生殖毒物的成分吗？

(a)         2

(b)   3.0 %? 2

是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掌握混合物整体的试验

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试验制度的持续时

间、观察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等，

混合物的试验结果是结论性的吗？

能适用架桥原则吗？3

 (见3.7.3.2.1至3.7.3.2.4)

划入

适当类别

危险

或

警告

或

不分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上面：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调整

非此类

 
  

 
2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7.1。 
3 如果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7.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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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7.1。 
3 如果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7.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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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2 影影响响哺哺乳乳或或通通过过哺哺乳乳产产生生影影响响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 3 

3.7.5.2.1 物质判定逻辑 3.7.3 

 

根据标准(见3.7.2)，该物质会引起对母乳喂养儿童

健康的关注吗？
是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附加类别

否 非此类

 
 

3.7.5.2.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7.4 

 

混合物：混合物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 / 浓度极限值进

行。可在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者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

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的说明如下。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见3.7.3.1、3.7.3.2和3.7.3.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如下含量被划为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类别的成分吗?
(a)          2
(b)           2

是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附加类别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的分类

非此类

掌握混合物整体的

试验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试验制度
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等(例如统计分析、
试验灵敏度)，混合物的试验结果是结论
性的吗?

能适用架桥原则吗?2 

(见3.7.3.2.1至3.7.3.2.4)

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

附加类别

无符号

无信号词

或者

不分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以上：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2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7.1。 
3 如果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7.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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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章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3.8.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8.1.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指一次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对靶器官产生的特定、非致死

毒性效应。所有可能损害机能的、可逆和不可逆的、即时和/或延迟的显著健康影响，凡第 3.1 章至第 3.7
章和第 3.10 章中未具体论及者，均包括在内(也见 3.8.1.6)。 

3.8.1.2 将物质或混合物按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分类，这些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对接触者的健康产生潜在

有害影响。 

3.8.1.3 分类取决于是否有可靠证据，表明一次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可对人类产生一致的、可识别的毒

性效应，或者对试验动物产生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影响组织/器官机能或形态的变化，或者使生物体的生

物化学或血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人类数据将是这一危险类别的主要

证据来源。 

3.8.1.4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3.8.1.5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可能通过与人类相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通过经口、经皮或吸入途径

发生。 

3.8.1.6 反复接触后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第 3.9 章介绍，因此排除在本章之外。下列

其他特定毒性效应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评估，因此不包括在本章中。物质和混合物应按一次剂量毒性

和反复剂量毒性分开分类。 

 其他特定毒性效应，诸如急性毒性、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呼吸道或皮肤

致敏、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和吸入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评估，因此不包括

在本章中。 

3.8.1.7 本章的分类标准包括类别 1 和类别 2 物质标准(见 3.8.2.1)、类别 3 物质标准(见 3.8.2.2)，和混

合物标准(见 3.8.3)。另见图 3.8.1。 

3.8.2 物质分类标准 

3.8.2.1 类类别别 1 和和类类别别 2 物物质质 

3.8.2.1.1 在所有可用证据的权重基础上，依靠专家判断，包括使用建议的指导值(见 3.8.2.1.9)，分别根

据即时或延迟效应对物质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观察到的效应，按其性质和严重性，将物质划为类别 1和
类别 2 (图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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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2 影影响响哺哺乳乳或或通通过过哺哺乳乳产产生生影影响响的的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2 3 

3.7.5.2.1 物质判定逻辑 3.7.3 

 

根据标准(见3.7.2)，该物质会引起对母乳喂养儿童

健康的关注吗？
是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附加类别

否 非此类

 
 

3.7.5.2.2 混合物判定逻辑 3.7.4 

 

混合物：混合物分类应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成分的临界值 / 浓度极限值进

行。可在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者在架桥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根据

具体情况对分类作出修正的说明如下。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见3.7.3.1、3.7.3.2和3.7.3.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如下含量被划为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产生影响类别的成分吗?
(a)          2
(b)           2

是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附加类别

否

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

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调整的分类

非此类

掌握混合物整体的

试验数据吗?

考虑到剂量和其他因素，如生殖试验制度
的持续时间、观察和分析等(例如统计分析、
试验灵敏度)，混合物的试验结果是结论
性的吗?

能适用架桥原则吗?2 

(见3.7.3.2.1至3.7.3.2.4)

影响哺乳或
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的

附加类别

无符号

无信号词

或者

不分类

是

否

是

否

是

见以上：基于混合物单个成分的分类否

 
 
 
 

 
2 具体的浓度极限值，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和本章表 3.7.1。 
3 如果适用架桥原则时使用了另一种混合物的数据，那么根据 3.7.3.2，该混合物的数据必须是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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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章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3.8.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8.1.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指一次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对靶器官产生的特定、非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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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学或血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人类数据将是这一危险类别的主要

证据来源。 

3.8.1.4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3.8.1.5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可能通过与人类相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通过经口、经皮或吸入途径

发生。 

3.8.1.6 反复接触后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第 3.9 章介绍，因此排除在本章之外。下列

其他特定毒性效应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评估，因此不包括在本章中。物质和混合物应按一次剂量毒性

和反复剂量毒性分开分类。 

 其他特定毒性效应，诸如急性毒性、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呼吸道或皮肤

致敏、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和吸入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评估，因此不包括

在本章中。 

3.8.1.7 本章的分类标准包括类别 1 和类别 2 物质标准(见 3.8.2.1)、类别 3 物质标准(见 3.8.2.2)，和混

合物标准(见 3.8.3)。另见图 3.8.1。 

3.8.2 物质分类标准 

3.8.2.1 类类别别 1 和和类类别别 2 物物质质 

3.8.2.1.1 在所有可用证据的权重基础上，依靠专家判断，包括使用建议的指导值(见 3.8.2.1.9)，分别根

据即时或延迟效应对物质进行分类。然后，根据观察到的效应，按其性质和严重性，将物质划为类别 1和
类别 2 (图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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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一次接触

后有可能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根据以下各项将物质划入类别 1： 

(a) 人类病例或流行病学研究得到的可靠和质量良好的证据；或者 

(b) 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一般较低的接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

类健康有相关性的显著和 /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了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8.2.1.9)，可作为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分使用。 

类别 2：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一次接触后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 

将物质划入类别 2，可根据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普通中度的接

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显著和/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了指导剂量/浓度

值(见 3.8.2.1.9)，是为了帮助进行分类。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人类证据将物质划入类别 2(见 3.8.2.1.9)。 

类别 3： 暂时性靶器官效应 

有些靶器官效应可能不符合把物质/混合物划入上述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标准。这些效应

在接触后的短时间内引起人类功能改变，造成损害，但人类可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恢

复而不对组织或功能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类别仅包括麻醉效应和呼吸道刺激。物质/混
合物可按照 3.8.2.2 中的论述，具体划入具有这些效应的类别。 

注注：：这几个类别可以帮助确定受所分类物质影响最大的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或者可将物质划为一般毒

物。必须尽力确定主要的毒性靶器官/系统，并据此作出分类，例如肝毒物、神经毒物。必须仔细评估

数据，而且如果可能，不要包括次生效应，例如肝毒物可能对神经系统或肠胃系统产生次生效应。 

3.8.2.1.2 必须确定所分类物质造成损害的相关接触途径。 

3.8.2.1.3 分类应由专家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包括以下提供的指导)基础上，通过判断作出。 

3.8.2.1.4 包括人类偶发事件、流行病学和试验动物研究在内的所有数据，都应依其证据权重，用来支

持须按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进行分类的证据。 

3.8.2.1.5 评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所需的信息可从人类一次接触中获得，例如在家中、工作场所或周围

环境中的接触，也可从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提供这方面信息的大鼠或小鼠标准动物研究是急性毒性研

究，可包括临床观察和详细的宏观和微观检验，以便确定对目标组织/器官的毒性效应。在其他物种中进

行的急性毒性研究结果，也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3.8.2.1.6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专家判断，可以将有人类靶器官毒性证据的某些物质划入类别 2：(a) 当
人类证据权重不足以证明可将物质划入类别 1 时，和/或(b) 根据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分类时不应考虑人

类剂量/浓度水平，而动物研究中的任何可用证据必须与类别 2 的分类一致。换言之，如果也有关于化学

品的动物数据证明划入类别 1 是合理的，那么该物质应划为类别 1。 

3.8.2.1.7 被认为支持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效应 

3.8.2.1.7.1 与一次接触物质相关的证据，产生一致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可作为分类的依据。 

3.8.2.1.7.2 人类经验/偶发事件获得的证据，通常局限于有害健康后果的报告，接触情况往往并不确定，

而且可能不会提供能够从实施良好的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详细资料。 

  

 

- 193 - 

3.8.2.1.7.3 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获得的证据，可以以临床观察、宏观和微观病理检查的形式提供更详细

的细节，而且这往往可以显示出可能不会威胁生命、但可能表明机能损伤的危险。因此，在分类过程中

必须考虑所有现有证据以及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 

 下面提供了对人类和/或动物的相关毒性效应的例子： 

 (a) 一次接触产生的病症； 

 (b) 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其他器官或其他器官系统的非暂时性显著

机能变化，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衰弱迹象和影响特殊感觉(例如视觉、听觉和嗅觉)； 

 (c)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中任何一致的和显著的有害变化； 

 (d) 可能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和/或随后在微观检验中观察到或证实的显著器官损伤； 

 (e) 有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的多病灶或分散坏死、纤维化或肉芽瘤形成； 

 (f) 可能可逆的形态变异，但提供了器官机能严重失调的明确证据； 

 (g) 无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明显的细胞死亡的证据(包括细胞退化和细胞数量减少)。 

3.8.2.1.8 被认为不支持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效应 

 有可能观察到一些效应，不支持作出分类。 

 下面列出了人类和/或动物中这类效应的例子： 

 (a) 体重增量、食物消耗或水摄入量方面的临床观察结果或微小变化可能有一些毒理学意

义，但其本身并不表明“显著”毒性； 

 (b)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的微小变化和/或瞬间效应，这类变化或效应的重

要性存在疑问，或毒理学意义很小； 

 (c) 器官重量变化，但没有器官机能失调迹象； 

 (d) 适应性反应，被认为在毒理学方面没有相关性； 

 (e) 由物质引起的特定物种毒性机制，即可合理肯定地证明与人类健康无关，不应作为分

类依据。 

3.8.2.1.9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结果帮助作出类别 1 和类别 2 分类的指导值 

3.8.2.1.9.1 为帮助确定是否应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分类(类别 1 和类别 2)，这里提

供了剂量/浓度“指导值”，作为显示产生严重健康影响的剂量/浓度的考量。提出指导值的主要理由，是

所有的化学品都有潜在毒性，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剂量/浓度作标准，超过这个剂量/浓度就可以确认一

定程度的毒性效应。 

3.8.2.1.9.2 因此，在动物研究中，当观察到显著的毒性效应，显示应当分类时，考虑观察到这些效

应时的剂量/浓度，与建议的指导值相比照，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评估是否需要分类 (因为毒

性效应是危险属性的结果，也是剂量/浓度的结果)。 

3.8.2.1.9.3 表 3.8.1 列出了为一次剂量接触产生显著非致命毒性效应建议的指导值范围，适用于急性

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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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一次接触

后有可能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根据以下各项将物质划入类别 1： 

(a) 人类病例或流行病学研究得到的可靠和质量良好的证据；或者 

(b) 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一般较低的接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

类健康有相关性的显著和 /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了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8.2.1.9)，可作为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分使用。 

类别 2：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一次接触后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 

将物质划入类别 2，可根据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普通中度的接

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显著和/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了指导剂量/浓度

值(见 3.8.2.1.9)，是为了帮助进行分类。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人类证据将物质划入类别 2(见 3.8.2.1.9)。 

类别 3： 暂时性靶器官效应 

有些靶器官效应可能不符合把物质/混合物划入上述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标准。这些效应

在接触后的短时间内引起人类功能改变，造成损害，但人类可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恢

复而不对组织或功能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类别仅包括麻醉效应和呼吸道刺激。物质/混
合物可按照 3.8.2.2 中的论述，具体划入具有这些效应的类别。 

注注：：这几个类别可以帮助确定受所分类物质影响最大的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或者可将物质划为一般毒

物。必须尽力确定主要的毒性靶器官/系统，并据此作出分类，例如肝毒物、神经毒物。必须仔细评估

数据，而且如果可能，不要包括次生效应，例如肝毒物可能对神经系统或肠胃系统产生次生效应。 

3.8.2.1.2 必须确定所分类物质造成损害的相关接触途径。 

3.8.2.1.3 分类应由专家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包括以下提供的指导)基础上，通过判断作出。 

3.8.2.1.4 包括人类偶发事件、流行病学和试验动物研究在内的所有数据，都应依其证据权重，用来支

持须按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进行分类的证据。 

3.8.2.1.5 评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所需的信息可从人类一次接触中获得，例如在家中、工作场所或周围

环境中的接触，也可从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提供这方面信息的大鼠或小鼠标准动物研究是急性毒性研

究，可包括临床观察和详细的宏观和微观检验，以便确定对目标组织/器官的毒性效应。在其他物种中进

行的急性毒性研究结果，也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3.8.2.1.6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专家判断，可以将有人类靶器官毒性证据的某些物质划入类别 2：(a) 当
人类证据权重不足以证明可将物质划入类别 1 时，和/或(b) 根据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分类时不应考虑人

类剂量/浓度水平，而动物研究中的任何可用证据必须与类别 2 的分类一致。换言之，如果也有关于化学

品的动物数据证明划入类别 1 是合理的，那么该物质应划为类别 1。 

3.8.2.1.7 被认为支持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效应 

3.8.2.1.7.1 与一次接触物质相关的证据，产生一致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可作为分类的依据。 

3.8.2.1.7.2 人类经验/偶发事件获得的证据，通常局限于有害健康后果的报告，接触情况往往并不确定，

而且可能不会提供能够从实施良好的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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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1.7.3 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获得的证据，可以以临床观察、宏观和微观病理检查的形式提供更详细

的细节，而且这往往可以显示出可能不会威胁生命、但可能表明机能损伤的危险。因此，在分类过程中

必须考虑所有现有证据以及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 

 下面提供了对人类和/或动物的相关毒性效应的例子： 

 (a) 一次接触产生的病症； 

 (b) 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其他器官或其他器官系统的非暂时性显著

机能变化，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衰弱迹象和影响特殊感觉(例如视觉、听觉和嗅觉)； 

 (c)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中任何一致的和显著的有害变化； 

 (d) 可能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和/或随后在微观检验中观察到或证实的显著器官损伤； 

 (e) 有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的多病灶或分散坏死、纤维化或肉芽瘤形成； 

 (f) 可能可逆的形态变异，但提供了器官机能严重失调的明确证据； 

 (g) 无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明显的细胞死亡的证据(包括细胞退化和细胞数量减少)。 

3.8.2.1.8 被认为不支持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的效应 

 有可能观察到一些效应，不支持作出分类。 

 下面列出了人类和/或动物中这类效应的例子： 

 (a) 体重增量、食物消耗或水摄入量方面的临床观察结果或微小变化可能有一些毒理学意

义，但其本身并不表明“显著”毒性； 

 (b)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的微小变化和/或瞬间效应，这类变化或效应的重

要性存在疑问，或毒理学意义很小； 

 (c) 器官重量变化，但没有器官机能失调迹象； 

 (d) 适应性反应，被认为在毒理学方面没有相关性； 

 (e) 由物质引起的特定物种毒性机制，即可合理肯定地证明与人类健康无关，不应作为分

类依据。 

3.8.2.1.9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结果帮助作出类别 1 和类别 2 分类的指导值 

3.8.2.1.9.1 为帮助确定是否应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分类(类别 1 和类别 2)，这里提

供了剂量/浓度“指导值”，作为显示产生严重健康影响的剂量/浓度的考量。提出指导值的主要理由，是

所有的化学品都有潜在毒性，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剂量/浓度作标准，超过这个剂量/浓度就可以确认一

定程度的毒性效应。 

3.8.2.1.9.2 因此，在动物研究中，当观察到显著的毒性效应，显示应当分类时，考虑观察到这些效

应时的剂量/浓度，与建议的指导值相比照，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评估是否需要分类 (因为毒

性效应是危险属性的结果，也是剂量/浓度的结果)。 

3.8.2.1.9.3 表 3.8.1 列出了为一次剂量接触产生显著非致命毒性效应建议的指导值范围，适用于急性

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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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一次剂量接触指导值范围
a 

 指导值范围 

接触途径 单位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经口(大鼠) mg/kg 体重 C ≤ 300 2000 ≥ C > 300  
指导值 
不适用 b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体重 C ≤ 1000 2000 ≥ C > 100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4h C ≤ 2500 20000 ≥ C > 2500 

吸入蒸气(大鼠) mg/l/4h C ≤ 10 20 ≥ C > 10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4h C ≤ 1.0 5.0 ≥ C > 1.0 

a 表 3.8.1 中提及的指导值和范围只做指导目的，即用作证据权重方法的一部分，帮助做出分类决定。

它们不用作严格的限界值。 

b 不提供指导值是因为这一分类主要是基于人类数据。动物数据可以包括在证据权重评估中。 

3.8.2.1.9.4 因此，在低于指导值的剂量/浓度下(例如，< 2000 mg/kg 体重，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异性毒性

特征是可能的，但是，效应的性质可能导致做出不分类的决定。相反，在动物研究中，可能在高于指导

值上(例如，≥ 2000 mg/kg 体重，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异毒性特征，此外，也有其他来源(例如其他一次剂量

研究，或者人类病例经验)的补充信息支持这样的结论，即考虑到证据权重，作出分类更为稳妥。 

3.8.2.1.10 其他考虑因素 

3.8.2.1.10.1 当只使用动物数据确定物质的性质时(对新物质而言是典型做法，对许多现有物质而言也是如

此)，分类过程应参考剂量/浓度指导值，将之作为证据权重法的要素之一。 

3.8.2.1.10.2 如果已经掌握充分证实的人类数据，表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可以肯定归因于对物质的一

次性接触，即可对该物质进行分类。若人类数据显示阳性，无论可能的剂量如何，均优先于动物数据。

因此，当一种物质因为观察到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被认为对人类不相关或不重要而没有分类时，如果随

后得到的人类偶发事件数据显示出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那么应对该物质进行分类。 

3.8.2.1.10.3 未做过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试验的物质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分类，分类要酌情以经证明有效的

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数据和基于专家判断从先前已经分类的结构类似物外推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同时作

为实质性支持，也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普通重要代谢物的形成。 

3.8.2.1.10.4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将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规定具体的健康和安全保护。 

3.8.2.2 类类别别 3 物物质质 

3.8.2.2.1 呼吸道刺激标准 

 划为类别 3 呼吸道刺激物的标准： 

 (a) 损害功能并有咳嗽、疼痛、窒息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呼吸道刺激效应(征象是局部红

斑、水肿、瘙痒症和/或疼痛)。公认这一评估的主要根据是人类数据； 

 (b) 主观的人类观察可辅以对明显的呼吸道刺激(RTI)的客观测量(例如，电生理反应图、鼻

子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发炎生物标志)； 

 (c) 观察的人类症状也应当是接触的人群通常会产生的症状，而不是只有呼吸道特别敏感

的个人会产生的孤立特异反应。应排除仅表述为“刺激”的含糊报告，因为这个术语

通常用于描述各种各样的感觉，包括气味、令人讨厌的味道、瘙痒感和口渴等，这些

都不属于这一分类终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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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目前没有具体涉及呼吸道刺激的有效动物试验，但可以从一次和反复吸入毒性试验得

到有用的资料。例如，动物研究可以在毒性的临床症状(呼吸困难、鼻炎等)和组织病理

学(例如充血、水肿、轻微炎症、粘膜层变厚)方面提供有用的资料，因为这些症状是可

逆的而且可能反映上述特征性临床症状。这种动物研究可以用作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

分； 

 (e) 这一特别分类只有在未观察到更严重的器官效应，包括呼吸系统效应时才使用。 

3.8.2.2.2 麻醉效应标准 

 麻醉效应划为类别 3 的标准是： 

 (a)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衰退，包括对人的麻醉效应，例如昏昏欲睡、昏睡状态、警觉性降

低、反射作用丧失、肌肉协调缺乏、头晕等均包括在内。这些效应的表现形式也可能

是严重头痛或恶心，并可导致判断力降低、眩晕、易发怒、疲劳、记忆功能减弱、知

觉和肌肉协调迟钝、反应迟钝或困倦； 

 (b) 动物研究观察到的麻醉效应，可能包括无力气、缺乏协调纠正反射作用、昏睡状态和运

动机能失调。如果这些效应不是暂时性的，则应当考虑将之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3.8.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8.3.1 混合物可使用与物质标准相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可按以下所述进行分类。与物质一样，混

合物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也应按一次接触和反复接触(第 3.9 章)分开分类。 

3.8.3.2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按照物质标准的规定，混合物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的可靠和质量良好

的证据，那么就可通过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必须慎重，剂

量、持续时间、观察结果或分析，不应造成结果不具结论性。 

3.8.3.3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8.3.3.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8.3.3.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加以稀释，稀释剂的毒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

低的成分，且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

的类别。 

3.8.3.3.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假定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

次的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8.3.3.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在做过试验的类别 1 混合物中，一种毒性成分的浓度增加，那么产生的浓度更高的混合

物必须划为类别 1，无须另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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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一次剂量接触指导值范围
a 

 指导值范围 

接触途径 单位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经口(大鼠) mg/kg 体重 C ≤ 300 2000 ≥ C > 300  
指导值 
不适用 b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体重 C ≤ 1000 2000 ≥ C > 100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4h C ≤ 2500 20000 ≥ C > 2500 

吸入蒸气(大鼠) mg/l/4h C ≤ 10 20 ≥ C > 10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4h C ≤ 1.0 5.0 ≥ C > 1.0 

a 表 3.8.1 中提及的指导值和范围只做指导目的，即用作证据权重方法的一部分，帮助做出分类决定。

它们不用作严格的限界值。 

b 不提供指导值是因为这一分类主要是基于人类数据。动物数据可以包括在证据权重评估中。 

3.8.2.1.9.4 因此，在低于指导值的剂量/浓度下(例如，< 2000 mg/kg 体重，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异性毒性

特征是可能的，但是，效应的性质可能导致做出不分类的决定。相反，在动物研究中，可能在高于指导

值上(例如，≥ 2000 mg/kg 体重，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异毒性特征，此外，也有其他来源(例如其他一次剂量

研究，或者人类病例经验)的补充信息支持这样的结论，即考虑到证据权重，作出分类更为稳妥。 

3.8.2.1.10 其他考虑因素 

3.8.2.1.10.1 当只使用动物数据确定物质的性质时(对新物质而言是典型做法，对许多现有物质而言也是如

此)，分类过程应参考剂量/浓度指导值，将之作为证据权重法的要素之一。 

3.8.2.1.10.2 如果已经掌握充分证实的人类数据，表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可以肯定归因于对物质的一

次性接触，即可对该物质进行分类。若人类数据显示阳性，无论可能的剂量如何，均优先于动物数据。

因此，当一种物质因为观察到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被认为对人类不相关或不重要而没有分类时，如果随

后得到的人类偶发事件数据显示出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那么应对该物质进行分类。 

3.8.2.1.10.3 未做过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试验的物质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分类，分类要酌情以经证明有效的

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数据和基于专家判断从先前已经分类的结构类似物外推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同时作

为实质性支持，也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普通重要代谢物的形成。 

3.8.2.1.10.4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将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规定具体的健康和安全保护。 

3.8.2.2 类类别别 3 物物质质 

3.8.2.2.1 呼吸道刺激标准 

 划为类别 3 呼吸道刺激物的标准： 

 (a) 损害功能并有咳嗽、疼痛、窒息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呼吸道刺激效应(征象是局部红

斑、水肿、瘙痒症和/或疼痛)。公认这一评估的主要根据是人类数据； 

 (b) 主观的人类观察可辅以对明显的呼吸道刺激(RTI)的客观测量(例如，电生理反应图、鼻

子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发炎生物标志)； 

 (c) 观察的人类症状也应当是接触的人群通常会产生的症状，而不是只有呼吸道特别敏感

的个人会产生的孤立特异反应。应排除仅表述为“刺激”的含糊报告，因为这个术语

通常用于描述各种各样的感觉，包括气味、令人讨厌的味道、瘙痒感和口渴等，这些

都不属于这一分类终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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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目前没有具体涉及呼吸道刺激的有效动物试验，但可以从一次和反复吸入毒性试验得

到有用的资料。例如，动物研究可以在毒性的临床症状(呼吸困难、鼻炎等)和组织病理

学(例如充血、水肿、轻微炎症、粘膜层变厚)方面提供有用的资料，因为这些症状是可

逆的而且可能反映上述特征性临床症状。这种动物研究可以用作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

分； 

 (e) 这一特别分类只有在未观察到更严重的器官效应，包括呼吸系统效应时才使用。 

3.8.2.2.2 麻醉效应标准 

 麻醉效应划为类别 3 的标准是： 

 (a)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衰退，包括对人的麻醉效应，例如昏昏欲睡、昏睡状态、警觉性降

低、反射作用丧失、肌肉协调缺乏、头晕等均包括在内。这些效应的表现形式也可能

是严重头痛或恶心，并可导致判断力降低、眩晕、易发怒、疲劳、记忆功能减弱、知

觉和肌肉协调迟钝、反应迟钝或困倦； 

 (b) 动物研究观察到的麻醉效应，可能包括无力气、缺乏协调纠正反射作用、昏睡状态和运

动机能失调。如果这些效应不是暂时性的，则应当考虑将之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3.8.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8.3.1 混合物可使用与物质标准相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可按以下所述进行分类。与物质一样，混

合物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也应按一次接触和反复接触(第 3.9 章)分开分类。 

3.8.3.2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按照物质标准的规定，混合物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的可靠和质量良好

的证据，那么就可通过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必须慎重，剂

量、持续时间、观察结果或分析，不应造成结果不具结论性。 

3.8.3.3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8.3.3.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8.3.3.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加以稀释，稀释剂的毒性分类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

低的成分，且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

的类别。 

3.8.3.3.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假定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

次的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3.8.3.3.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在做过试验的类别 1 混合物中，一种毒性成分的浓度增加，那么产生的浓度更高的混合

物必须划为类别 1，无须另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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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但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8.3.3.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8.3.3.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并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经过

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必须单独考

虑。 

3.8.3.4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8.3.4.1 如具体的混合物本身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试验数据，而且不能使用架桥原则进行分类，那么该

混合物的分类将以成分物质的分类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特异

性靶器官毒物－一次接触，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下面表 3.8.2 中分别列出的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

值/浓度极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特异性靶器官(说明具体器官)毒物－一次接触。 

表 3.8.2：混合物按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分类， 
引起混合物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1 
靶器官毒物 

 1.0% (注 1) 
1.0  成分  10% (注 3) 

 10% (注 2) 

类别 2 
靶器官毒物 

  1.0% (注 4) 

 10% (注 5)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到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

差异也将限于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逐渐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应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是，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

中的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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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一些主

管部门会将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其他主管部门可能不作这一划分。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

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要求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注注 5：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3.8.3.4.2 当影响到一个以上器官系统的毒物混合时，考虑到毒效的增强作用或协同作用，必须十分慎

重，因为已知某些物质在混合物中其他成分会的作用下会增加其毒性效应，在浓度 < 1%时也可能产生特

异性靶器官毒性。 

3.8.3.4.3 含有类别 3 成分的混合物，在对其毒性进行外推时应当慎重。建议使用 20%的临界值/浓度极

限值；不过，应当认识到，这一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因类别 3 成分不同而更高或更低，而且某些效

应，例如呼吸道刺激，可能在低于某一浓度时不会发生，而其他效应，例如麻醉效应，可能在低于 20%
这一数值时发生。应当利用专家判断。应根据 3.8.2.2 中规定的标准，对呼吸道刺激和麻醉效应单独进行

评估。在对这些危险进行分类时，每种成分的作用应认为是相加的，除非有证据表明该效应不是相加

的。 

3.8.3.4.4 在对类别 3 成分使用加和法时，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1%的成分(固体、液体、粉

尘、雾气和蒸气为重量浓度，气体为体积浓度)，除非有理由认为某一成分在浓度 < 1%的情况下对混合物

作呼吸道刺激或麻醉效应分类仍然相关。 

3.8.4 危险公示 

3.8.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8.3：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感叹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会损害器官(或者说明已知的

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没有其他接触

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损害器官(或者说明已

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

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或

者可能引起昏昏欲睡 
或眩晕 

3.8.5 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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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但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8.3.3.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3.8.3.3.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并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经过

试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必须单独考

虑。 

3.8.3.4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8.3.4.1 如具体的混合物本身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试验数据，而且不能使用架桥原则进行分类，那么该

混合物的分类将以成分物质的分类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特异

性靶器官毒物－一次接触，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下面表 3.8.2 中分别列出的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

值/浓度极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特异性靶器官(说明具体器官)毒物－一次接触。 

表 3.8.2：混合物按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分类， 
引起混合物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1 
靶器官毒物 

 1.0% (注 1) 
1.0  成分  10% (注 3) 

 10% (注 2) 

类别 2 
靶器官毒物 

  1.0% (注 4) 

 10% (注 5)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到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

差异也将限于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逐渐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应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是，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

中的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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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一些主

管部门会将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其他主管部门可能不作这一划分。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

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要求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注注 5：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3.8.3.4.2 当影响到一个以上器官系统的毒物混合时，考虑到毒效的增强作用或协同作用，必须十分慎

重，因为已知某些物质在混合物中其他成分会的作用下会增加其毒性效应，在浓度 < 1%时也可能产生特

异性靶器官毒性。 

3.8.3.4.3 含有类别 3 成分的混合物，在对其毒性进行外推时应当慎重。建议使用 20%的临界值/浓度极

限值；不过，应当认识到，这一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因类别 3 成分不同而更高或更低，而且某些效

应，例如呼吸道刺激，可能在低于某一浓度时不会发生，而其他效应，例如麻醉效应，可能在低于 20%
这一数值时发生。应当利用专家判断。应根据 3.8.2.2 中规定的标准，对呼吸道刺激和麻醉效应单独进行

评估。在对这些危险进行分类时，每种成分的作用应认为是相加的，除非有证据表明该效应不是相加

的。 

3.8.3.4.4 在对类别 3 成分使用加和法时，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  1%的成分(固体、液体、粉

尘、雾气和蒸气为重量浓度，气体为体积浓度)，除非有理由认为某一成分在浓度 < 1%的情况下对混合物

作呼吸道刺激或麻醉效应分类仍然相关。 

3.8.4 危险公示 

3.8.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8.3：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感叹号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警告 

危险说明 

会损害器官(或者说明已知的

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没有其他接触

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损害器官(或者说明已

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

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可能引起呼吸道刺激；或

者可能引起昏昏欲睡 
或眩晕 

3.8.5 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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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8.11 
 

物质：：该物质有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数据和/或信息吗？

混合物：该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一次

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吗?

否

该混合物整体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吗?

是

是

一次接触后，

(a)  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显著毒性，或者

(b)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

显著毒性吗？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一次接触后，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对人类健康

 产生危害吗？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是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见判定逻辑

3.8.2

否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否

一次接触后，

物质或混合物能产生短暂麻醉效应或呼吸道刺激，或二者兼而有之吗？1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和3.8.3。标准的适用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3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1 只有在(根据非短暂的、较严重的呼吸系统效应或麻醉效应)不能划入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情况下，才需作类别 3 的划

分。见 3.8.2.2.1 (e) (呼吸系统效应)和 3.8.2.2.2 (b) (麻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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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2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8.22 3 
 

混合物：能够适用3.8.3.3中的架桥原则吗？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是

是

是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浓度  20%被划为类别3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见3.8.3.4.3。在对这类混合物分类时须特别慎重。

是

类别 3

警告

否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 1.0 和 <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2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划入

适当类别

非此类

 
 

 
2 见本章 3.8.2 和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3 说明和指导，见 3.8.3.4 和表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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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8.11 
 

物质：：该物质有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数据和/或信息吗？

混合物：该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一次

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吗?

否

该混合物整体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吗?

是

是

一次接触后，

(a)  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显著毒性，或者

(b)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

显著毒性吗？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一次接触后，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对人类健康

 产生危害吗？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是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见判定逻辑

3.8.2

否

是

类别2

警告

是

否

一次接触后，

物质或混合物能产生短暂麻醉效应或呼吸道刺激，或二者兼而有之吗？1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见3.8.2和3.8.3。标准的适用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3

警告

否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1 只有在(根据非短暂的、较严重的呼吸系统效应或麻醉效应)不能划入类别 1 或类别 2 的情况下，才需作类别 3 的划

分。见 3.8.2.2.1 (e) (呼吸系统效应)和 3.8.2.2.2 (b) (麻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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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2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8.22 3 
 

混合物：能够适用3.8.3.3中的架桥原则吗？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是

是

是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浓度  20%被划为类别3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见3.8.3.4.3。在对这类混合物分类时须特别慎重。

是

类别 3

警告

否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 1.0 和 <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2特异性靶器官
毒物的成分吗2：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见表3.8.2 3。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 2

警告

否

否

划入

适当类别

非此类

 
 

 
2 见本章 3.8.2 和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3 说明和指导，见 3.8.3.4 和表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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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章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3.9.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9.1.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指反复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对靶器官产生的特定毒性效

应。这包括所有能够损害机能的显著健康影响，包括可逆和不可逆的、即时和/或延迟的以及第 3.1 至第

3.7 章和第 3.10 章未具体述及的显著健康影响(另见 3.9.1.6)。 

3.9.1.2 所作的分类可确定物质或混合物是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这类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对接触者的健

康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 

3.9.1.3 分类取决于是否掌握可靠证据，表明反复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可对人类产生一致的、可识别的

毒性效应，或者对试验动物产生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影响组织/器官机能或形态的变化，或者使生物体的

生物化学或血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人类数据将是这一危险类别的主

要证据来源。 

3.9.1.4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3.9.1.5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可能通过与人类相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通过经口、经皮或吸入接触

发生。 

3.9.1.6 全球统一制度对一次接触后观察到的非致命毒性效应的分类，在“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

触”(第 3.8 章)中介绍，因此排除在本章之外。物质和混合物应按一次剂量毒性和反复剂量毒性分开分

类。其他特定毒性效应，例如急性毒性、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生殖

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和吸入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论述，因此也不包括在本章中。 

3.9.2 物质分类标准 

3.9.2.1 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基础上，依靠专家判断，包括使用考虑到接触持续时间和产生效应的

剂量/浓度的建议指导值(见 3.9.2.9)，将物质划为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并根据观察到的效应的性质和严重

性，将物质划为两个类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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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章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3.9.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9.1.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指反复接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对靶器官产生的特定毒性效

应。这包括所有能够损害机能的显著健康影响，包括可逆和不可逆的、即时和/或延迟的以及第 3.1 至第

3.7 章和第 3.10 章未具体述及的显著健康影响(另见 3.9.1.6)。 

3.9.1.2 所作的分类可确定物质或混合物是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这类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对接触者的健

康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 

3.9.1.3 分类取决于是否掌握可靠证据，表明反复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可对人类产生一致的、可识别的

毒性效应，或者对试验动物产生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影响组织/器官机能或形态的变化，或者使生物体的

生物化学或血液学发生严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人类数据将是这一危险类别的主

要证据来源。 

3.9.1.4 评估不仅要考虑单一器官或生物系统中的显著变化，而且还要考虑涉及多个器官的严重性较

低的普遍变化。 

3.9.1.5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可能通过与人类相关的任何途径发生，即主要通过经口、经皮或吸入接触

发生。 

3.9.1.6 全球统一制度对一次接触后观察到的非致命毒性效应的分类，在“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

触”(第 3.8 章)中介绍，因此排除在本章之外。物质和混合物应按一次剂量毒性和反复剂量毒性分开分

类。其他特定毒性效应，例如急性毒性、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呼吸道或皮肤致敏、生殖

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和吸入毒性，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另外论述，因此也不包括在本章中。 

3.9.2 物质分类标准 

3.9.2.1 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基础上，依靠专家判断，包括使用考虑到接触持续时间和产生效应的

剂量/浓度的建议指导值(见 3.9.2.9)，将物质划为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并根据观察到的效应的性质和严重

性，将物质划为两个类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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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反复接触后有

可能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将物质划入类别 1 的依据： 

(a) 人类病例或流行病学研究得到的可靠和质量良好的证据；或者 

(b) 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一般较低的接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类健

康有相关性的显著和/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的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9.2.9)，可作

为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分使用。 

类别 2：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反复接触后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 

将物质划为类别 2，应根据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普通中度的接触浓

度产生了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的明显毒性效应。以下列出的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9.2.9)，
是为了帮助进行分类。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人类证据将物质划为类别 2(见 3.9.2.6)。 

注注：： 这两个类别可以帮助确定受所分类物质影响最大的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或者可将物质划为一般毒

物。必须尽力确定主要的毒性靶器官/系统，并据此作出分类，例如肝毒物、神经毒物。必须仔细评估数

据，而且如果可能，不要包括次生效应，例如肝毒物可能对神经系统或肠胃系统产生次生效应。 

3.9.2.2 必须确定所分类物质造成损害的相关接触途径。 

3.9.2.3 分类应由专家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包括以下提供的指导)基础上，通过判断做出。 

3.9.2.4 包含人类偶发事件、流行病学和试验动物研究在内的所有数据，都应依其证据权重，用来支

持须按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进行分类的证据。为此，可利用多年来收集的大量工业毒理学数据。评估

必须以所有现有数据、已发表的经同行审查过的研究，以及主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数据为基础。 

3.9.2.5 评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所需信息可从人类反复接触中获得，例如在家中、工作场所或周围环

境中的接触，或者从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提供这方面信息的大鼠或小鼠标准动物研究为 28 天、90 天或

终生研究(最多 2 年)。这样的研究包括血液学、临床化学以及详细的宏观和微观检验，以便确定对目标组

织/器官的毒性效应。在其他物种中进行的反复剂量研究获得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其他长期接触研究，例

如致癌性、神经毒性或生殖毒性研究，也可提供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证据，用于评估分类。 

3.9.2.6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专家判断，可以将有人类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证据的某些物质划入类

别 2：(a) 当人类证据权重不足以证明可将物质划入类别 1 时，和/或(b) 根据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

分类时不应考虑人类剂量/浓度水平，而且动物研究中的任何现有证据必须与类别 2 的分类相一致。

换言之，如果也有关于该物质的动物数据，证明应当划为类别 1，那么该物质即应划为类别 1。 

3.9.2.7 被被认认为为支支持持分分类类的的效效应应 

3.9.2.7.1 与物质反复接触后显示一致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相关的可靠证据可支持做出分类。 

3.9.2.7.2 人类经验/偶发事件获得的证据，通常局限于有害健康后果的报告，接触情况往往并不确定，

而且可能不会提供能够从实施良好的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详细资料。 

3.9.2.7.3 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获得的证据，可以以临床观察、血液学、临床化学、宏观和微观病理检

查的形式提供更详细的细节，而且这往往可以显示出可能不会威胁生命、但可能表明机能损伤的危险。

因此，在分类过程中必须考虑所有已知证据以及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下面提供了对人类和/或动物的相

关毒性效应的例子： 

 (a) 反复或长期接触产生的病症或死亡。甚至较低剂量/浓度的反复接触，由于物质或其代

谢物的生物蓄积，或者由于反复接触，解毒过程不堪重负，也可能造成病症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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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或其他器官系统中的显著机能变化，包括中枢神经系

统衰弱迹象和影响特殊感觉(例如视觉、听觉和嗅觉)； 

 (c)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中任何一致的和显著的有害变化； 

 (d) 可能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和/或随后在微观检验中观察到或证实的显著器官损伤； 

 (e) 有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的多病灶或分散坏死、纤维化或肉芽瘤形成； 

 (f) 可能可逆的形态变异，但提供了器官机能严重失调的明确证据(如肝脏中严重的脂肪变

性)； 

 (g) 无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明显的细胞死亡证据(包括细胞退化和细胞数量减少)。 

3.9.2.8 被被认认为为不不支支持持分分类类的的效效应应 

 应当承认，有些观察到的效应不支持作出分类。下面列出了人类和/或动物中这类效应的例子： 

 (a) 体重增量、食物消耗或水摄入量方面的临床观察结果或微小变化可能有一些毒理学意

义，但本身并不表明“显著”毒性； 

 (b)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的微小变化和/或瞬间效应，但这种变化或效应的

重要性存在疑问，或毒理学意义很小； 

 (c) 器官重量变化，但没有器官机能失调迹象； 

 (d) 适应性反应，被认为在毒理学方面没有相关性； 

 (e) 由物质引起的特定物种毒性机制，即可合理肯定地证明与人类健康无关，不应作为分

类根据。 

3.9.2.9 根根据据试试验验动动物物研研究究得得到到的的结结果果帮帮助助作作出出分分类类的的指指导导值值 

3.9.2.9.1 在试验动物研究中，如果仅依赖对效应的观察，而不参照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则疏忽

了毒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亦即所有物质都有潜在毒性，而决定毒性的重要因素，是剂量/浓度和接触时

间的变量。在大部分试验动物研究中，试验准则使用上限剂量值。 

3.9.2.9.2 为帮助确定是否应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分类(类别 1 还是类别 2)，表

3.9.1 中提供了剂量/浓度“指导值”，作为显示产生严重健康影响的剂量/浓度的考量。提出指导值的主要

理由，是所有的化学品都有潜在毒性，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剂量/浓度作标准，确认其毒性效应程度。

另外，对试验动物的反复剂量研究，旨在获得施用最高剂量产生的毒性，以达到最佳试验目标，这样，

大部分研究在这种最高剂量下至少将显示一些毒性效应。因此，要确定的不仅是产生了什么效应，而且

效应是在什么剂量/浓度产生的，与人类的相关性如何。 

3.9.2.9.3 因此，在动物研究中，当观察到显著的毒性效应，显示应当分类时，考虑观察到这些效应时

的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将之与建议的指导值相比照，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评估是否需要分

类(因为毒性效应是危险属性的结果，也是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的结果)。 

3.9.2.9.4 将观察到的显著毒性效应比照剂量/浓度的指导值，是等于还是低于该值，将最终影响是

否需要作出分类的决定。 

3.9.2.9.5 所建议的指导值基本上是指标准大鼠 90 天毒性研究中观察到的效应。可以指导值为基础，外

推时间更长或更短的毒性研究的等价指导值，使用类似于 Haber 吸入规则的剂量/接触时间外推法，该规

则的基本点是，有效剂量与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成正比。评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例如，对于 28 天的研

究，下面的指导值应乘以 3。 

3.9.2.9.6 因此，对类别 1 分类而言，在 90 天反复剂量试验动物研究中观察到显著毒性效应，观察

到的效应等于或低于表 3.9.1 所示的(建议)指导值，表明应划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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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1： 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或者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可假定在反复接触后有

可能对人类产生显著毒性的物质 

将物质划入类别 1 的依据： 

(a) 人类病例或流行病学研究得到的可靠和质量良好的证据；或者 

(b) 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在一般较低的接触浓度下产生了与人类健

康有相关性的显著和/或严重毒性效应。下面提供的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9.2.9)，可作

为证据权重评估的一部分使用。 

类别 2：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的证据，可假定在反复接触后有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 

将物质划为类别 2，应根据适当试验动物研究的观察结果。在试验中，普通中度的接触浓

度产生了与人类健康有相关性的明显毒性效应。以下列出的指导剂量/浓度值(见 3.9.2.9)，
是为了帮助进行分类。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使用人类证据将物质划为类别 2(见 3.9.2.6)。 

注注：： 这两个类别可以帮助确定受所分类物质影响最大的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或者可将物质划为一般毒

物。必须尽力确定主要的毒性靶器官/系统，并据此作出分类，例如肝毒物、神经毒物。必须仔细评估数

据，而且如果可能，不要包括次生效应，例如肝毒物可能对神经系统或肠胃系统产生次生效应。 

3.9.2.2 必须确定所分类物质造成损害的相关接触途径。 

3.9.2.3 分类应由专家在所有已知证据的权重(包括以下提供的指导)基础上，通过判断做出。 

3.9.2.4 包含人类偶发事件、流行病学和试验动物研究在内的所有数据，都应依其证据权重，用来支

持须按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进行分类的证据。为此，可利用多年来收集的大量工业毒理学数据。评估

必须以所有现有数据、已发表的经同行审查过的研究，以及主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数据为基础。 

3.9.2.5 评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所需信息可从人类反复接触中获得，例如在家中、工作场所或周围环

境中的接触，或者从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提供这方面信息的大鼠或小鼠标准动物研究为 28 天、90 天或

终生研究(最多 2 年)。这样的研究包括血液学、临床化学以及详细的宏观和微观检验，以便确定对目标组

织/器官的毒性效应。在其他物种中进行的反复剂量研究获得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其他长期接触研究，例

如致癌性、神经毒性或生殖毒性研究，也可提供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证据，用于评估分类。 

3.9.2.6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专家判断，可以将有人类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证据的某些物质划入类

别 2：(a) 当人类证据权重不足以证明可将物质划入类别 1 时，和/或(b) 根据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

分类时不应考虑人类剂量/浓度水平，而且动物研究中的任何现有证据必须与类别 2 的分类相一致。

换言之，如果也有关于该物质的动物数据，证明应当划为类别 1，那么该物质即应划为类别 1。 

3.9.2.7 被被认认为为支支持持分分类类的的效效应应 

3.9.2.7.1 与物质反复接触后显示一致的、可识别的毒性效应，相关的可靠证据可支持做出分类。 

3.9.2.7.2 人类经验/偶发事件获得的证据，通常局限于有害健康后果的报告，接触情况往往并不确定，

而且可能不会提供能够从实施良好的试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详细资料。 

3.9.2.7.3 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获得的证据，可以以临床观察、血液学、临床化学、宏观和微观病理检

查的形式提供更详细的细节，而且这往往可以显示出可能不会威胁生命、但可能表明机能损伤的危险。

因此，在分类过程中必须考虑所有已知证据以及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下面提供了对人类和/或动物的相

关毒性效应的例子： 

 (a) 反复或长期接触产生的病症或死亡。甚至较低剂量/浓度的反复接触，由于物质或其代

谢物的生物蓄积，或者由于反复接触，解毒过程不堪重负，也可能造成病症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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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或其他器官系统中的显著机能变化，包括中枢神经系

统衰弱迹象和影响特殊感觉(例如视觉、听觉和嗅觉)； 

 (c)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中任何一致的和显著的有害变化； 

 (d) 可能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和/或随后在微观检验中观察到或证实的显著器官损伤； 

 (e) 有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的多病灶或分散坏死、纤维化或肉芽瘤形成； 

 (f) 可能可逆的形态变异，但提供了器官机能严重失调的明确证据(如肝脏中严重的脂肪变

性)； 

 (g) 无再生能力的重要器官中明显的细胞死亡证据(包括细胞退化和细胞数量减少)。 

3.9.2.8 被被认认为为不不支支持持分分类类的的效效应应 

 应当承认，有些观察到的效应不支持作出分类。下面列出了人类和/或动物中这类效应的例子： 

 (a) 体重增量、食物消耗或水摄入量方面的临床观察结果或微小变化可能有一些毒理学意

义，但本身并不表明“显著”毒性； 

 (b) 临床生物化学、血液学或尿分析参数的微小变化和/或瞬间效应，但这种变化或效应的

重要性存在疑问，或毒理学意义很小； 

 (c) 器官重量变化，但没有器官机能失调迹象； 

 (d) 适应性反应，被认为在毒理学方面没有相关性； 

 (e) 由物质引起的特定物种毒性机制，即可合理肯定地证明与人类健康无关，不应作为分

类根据。 

3.9.2.9 根根据据试试验验动动物物研研究究得得到到的的结结果果帮帮助助作作出出分分类类的的指指导导值值 

3.9.2.9.1 在试验动物研究中，如果仅依赖对效应的观察，而不参照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则疏忽

了毒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亦即所有物质都有潜在毒性，而决定毒性的重要因素，是剂量/浓度和接触时

间的变量。在大部分试验动物研究中，试验准则使用上限剂量值。 

3.9.2.9.2 为帮助确定是否应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分类(类别 1 还是类别 2)，表

3.9.1 中提供了剂量/浓度“指导值”，作为显示产生严重健康影响的剂量/浓度的考量。提出指导值的主要

理由，是所有的化学品都有潜在毒性，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剂量/浓度作标准，确认其毒性效应程度。

另外，对试验动物的反复剂量研究，旨在获得施用最高剂量产生的毒性，以达到最佳试验目标，这样，

大部分研究在这种最高剂量下至少将显示一些毒性效应。因此，要确定的不仅是产生了什么效应，而且

效应是在什么剂量/浓度产生的，与人类的相关性如何。 

3.9.2.9.3 因此，在动物研究中，当观察到显著的毒性效应，显示应当分类时，考虑观察到这些效应时

的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将之与建议的指导值相比照，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评估是否需要分

类(因为毒性效应是危险属性的结果，也是试验接触时间和剂量/浓度的结果)。 

3.9.2.9.4 将观察到的显著毒性效应比照剂量/浓度的指导值，是等于还是低于该值，将最终影响是

否需要作出分类的决定。 

3.9.2.9.5 所建议的指导值基本上是指标准大鼠 90 天毒性研究中观察到的效应。可以指导值为基础，外

推时间更长或更短的毒性研究的等价指导值，使用类似于 Haber 吸入规则的剂量/接触时间外推法，该规

则的基本点是，有效剂量与接触浓度和接触时间成正比。评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例如，对于 28 天的研

究，下面的指导值应乘以 3。 

3.9.2.9.6 因此，对类别 1 分类而言，在 90 天反复剂量试验动物研究中观察到显著毒性效应，观察

到的效应等于或低于表 3.9.1 所示的(建议)指导值，表明应划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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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帮助按类别 1 分类的指导值 

接触途径 单位 指导值 
(剂量/浓度) 

经口(大鼠) mg/kg bw/d ≤ 10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bw/d ≤ 2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6h/d ≤ 50 

吸入蒸气(大鼠) mg/l/6h/d ≤ 0.2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6h/d ≤ 0.02 

注注：“bw”为“体重”，“h”为“小时”，“d”为“天”。 

3.9.2.9.7 对类别 2 分类而言，在 90 天反复剂量试验动物研究中观察到显著毒性效应，观察到的效应在

表 3.9.2 所示的(建议)指导值范围内，表明应划为此类： 

表 3.9.2：帮助按类别 2 分类的指导值 

接触途径 单位 
指导值范围 
(剂量/浓度) 

经口(大鼠) mg/kg bw/d 10 < C ≤ 100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bw/d 20 < C ≤ 20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6h/d 50 < C ≤ 250 
吸入蒸气(大鼠) mg/l/6h/d 0.2 < C ≤ 1.0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6h/d 0.02 < C ≤ 0.2 

注注：：“bw”为“体重”，“h”为“小时”，“d”为“天”。 

3.9.2.9.8 3.9.2.9.6 和 3.9.2.9.7 提及的指导值和范围仅用于指导目的，即用作证据权重方法的一部分，

帮助做出分类决定。它们不用作严格的限界值。 

3.9.2.9.9 因此，在反复剂量动物研究中，在低于指导值的剂量/浓度下(例如，< 100 mg/kg 体重/天，经

口途径)观察到特定毒性特征是可能的，但是，效应的性质(例如只在已知易受肾毒性效应影响的特定系族

雄性大鼠中观察到肾毒性)可能导致做出不分类的决定。相反，在动物研究中，可能在高于指导值上(例
如，≥ 100 mg/kg bw/d，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定毒性特征，此外，也有来自其他来源(例如其他长期服用研

究，或者人类病例经验)的补充信息支持作出结论，考虑到证据权重，为慎重起见应当分类。 

3.9.2.10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3.9.2.10.1 当只使用动物数据确定物质的性质时(对新物质而言是典型做法，对许多现有物质而言也是如

此)，分类过程应参考剂量/浓度指导值，将之视为有助于证据权重方法的要素之一。 

3.9.2.10.2 如果已有经过充分证实的人类数据，表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可确定无疑地归因于反复或

长期接触物质，那么可对该物质进行分类。无论可能的剂量如何，人类的阳性数据要优先于动物数据。

因此，当一种物质因为在等于或低于动物试验的建议剂量/浓度指导值时没有观察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而

没有分类时，如果随后的人类偶发事件数据显示出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那么应对该物质进行分类。 

3.9.2.10.3 未做过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试验的物质，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分类，分类应根据情况，以经证

明有效的结构活性关系数据为依据，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从之前已经分类的结构类似物外推，同时作

为实质性支持，也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常见的重要代谢物的形成。 

3.9.2.10.4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将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规定特定的健康和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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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9.3.1 混合物可使用与物质标准相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可按下述方法分类。与物质一样，混合物

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也应按一次接触(见第 3.8 章)和反复接触分开分类。 

3.9.3.2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按照物质标准的规定，混合物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的可靠和质量良好

的证据，那么就可通过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必须慎重，剂

量、持续时间、观察结果或分析不应造成结果不具结论性。 

3.9.3.3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9.3.3.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9.3.3.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加以稀释，稀释剂的毒性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低的

成分，且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

别。 

3.9.3.3.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

次的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9.3.3.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在经过试验的类别 1 混合物中，一种毒性成分的浓度增加，那么产生的浓度更高的混合

物必须划为类别 1，无须另作试验。 

3.9.3.3.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定，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定，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而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9.3.3.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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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帮助按类别 1 分类的指导值 

接触途径 单位 指导值 
(剂量/浓度) 

经口(大鼠) mg/kg bw/d ≤ 10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bw/d ≤ 2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6h/d ≤ 50 

吸入蒸气(大鼠) mg/l/6h/d ≤ 0.2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6h/d ≤ 0.02 

注注：“bw”为“体重”，“h”为“小时”，“d”为“天”。 

3.9.2.9.7 对类别 2 分类而言，在 90 天反复剂量试验动物研究中观察到显著毒性效应，观察到的效应在

表 3.9.2 所示的(建议)指导值范围内，表明应划为此类： 

表 3.9.2：帮助按类别 2 分类的指导值 

接触途径 单位 
指导值范围 
(剂量/浓度) 

经口(大鼠) mg/kg bw/d 10 < C ≤ 100 
经皮(大鼠或兔子) mg/kg bw/d 20 < C ≤ 200 

吸入气体(大鼠) ppmV/6h/d 50 < C ≤ 250 
吸入蒸气(大鼠) mg/l/6h/d 0.2 < C ≤ 1.0 
吸入粉尘/气雾/烟尘(大鼠) mg/l/6h/d 0.02 < C ≤ 0.2 

注注：：“bw”为“体重”，“h”为“小时”，“d”为“天”。 

3.9.2.9.8 3.9.2.9.6 和 3.9.2.9.7 提及的指导值和范围仅用于指导目的，即用作证据权重方法的一部分，

帮助做出分类决定。它们不用作严格的限界值。 

3.9.2.9.9 因此，在反复剂量动物研究中，在低于指导值的剂量/浓度下(例如，< 100 mg/kg 体重/天，经

口途径)观察到特定毒性特征是可能的，但是，效应的性质(例如只在已知易受肾毒性效应影响的特定系族

雄性大鼠中观察到肾毒性)可能导致做出不分类的决定。相反，在动物研究中，可能在高于指导值上(例
如，≥ 100 mg/kg bw/d，经口途径)观察到特定毒性特征，此外，也有来自其他来源(例如其他长期服用研

究，或者人类病例经验)的补充信息支持作出结论，考虑到证据权重，为慎重起见应当分类。 

3.9.2.10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3.9.2.10.1 当只使用动物数据确定物质的性质时(对新物质而言是典型做法，对许多现有物质而言也是如

此)，分类过程应参考剂量/浓度指导值，将之视为有助于证据权重方法的要素之一。 

3.9.2.10.2 如果已有经过充分证实的人类数据，表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可确定无疑地归因于反复或

长期接触物质，那么可对该物质进行分类。无论可能的剂量如何，人类的阳性数据要优先于动物数据。

因此，当一种物质因为在等于或低于动物试验的建议剂量/浓度指导值时没有观察到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而

没有分类时，如果随后的人类偶发事件数据显示出特异性靶器官毒性效应，那么应对该物质进行分类。 

3.9.2.10.3 未做过特异性靶器官毒性试验的物质，可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分类，分类应根据情况，以经证

明有效的结构活性关系数据为依据，在专家判断的基础上，从之前已经分类的结构类似物外推，同时作

为实质性支持，也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如常见的重要代谢物的形成。 

3.9.2.10.4 一些管理制度可能将饱和蒸气浓度作为附加要素，规定特定的健康和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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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9.3.1 混合物可使用与物质标准相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可按下述方法分类。与物质一样，混合物

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也应按一次接触(见第 3.8 章)和反复接触分开分类。 

3.9.3.2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按照物质标准的规定，混合物有来自人类经验或适当的试验动物研究的可靠和质量良好

的证据，那么就可通过这些数据的证据权重评估对混合物进行分类。评估混合物数据时，必须慎重，剂

量、持续时间、观察结果或分析不应造成结果不具结论性。 

3.9.3.3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9.3.3.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

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

则使用这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

试验。 

3.9.3.3.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稀释剂加以稀释，稀释剂的毒性等于或低于原始成分中毒性最低的

成分，且估计不会影响其他成分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

别。 

3.9.3.3.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

次的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9.3.3.4 高毒性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在经过试验的类别 1 混合物中，一种毒性成分的浓度增加，那么产生的浓度更高的混合

物必须划为类别 1，无须另作试验。 

3.9.3.3.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定，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定，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而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3.9.3.3.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有 A 和 C 的毒性数据，并且这些数据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

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试验结果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危险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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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3.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

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必须单独考

虑。 

3.9.3.4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9.3.4.1 当具体的混合物本身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试验数据，而且不能使用架桥原则进行分类，那么该

混合物的分类将以成分物质的分类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特异

性靶器官毒物-反复接触，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表 3.9.3 中分别列出的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

极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特异性靶器官(说明具体器官)毒物-反复接触。 

表 3.9.3：混合物划为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引起混合物 
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1 
靶器官毒物 

 1.0% (注 1) 1.0  成分  10% (注 3) 

 10% (注 2) 1.0  成分  10% (注 3) 

类别 2 
靶器官毒物 

  1.0% (注 4) 

 10% (注 5)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到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

差异将限制在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

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

标签。 

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一些主

管部门会将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其他主管部门将不会这样划分。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

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要求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注注 5：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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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4.2 上述临界值应同等适用于一次和反复剂量的靶器官毒物，并作出相应的分类。 

3.9.3.4.3 混合物应对一次剂量毒性、反复剂量毒性，或二者兼有的情况单独分类。 

3.9.3.4.4 当影响到一个以上器官系统的毒物混合时，考虑到毒效的增强作用或协同作用，必须十

分慎重，因为已知某些物质在混合物中其他成分的作用下会增加其毒性效应，在浓度 < 1%时也可能

产生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3.9.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

分类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9.4：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说明所有已知的受影响器官。说明

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

造成这一危害) 

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

触途径，如已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

造成这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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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3.7 气雾剂 

 如果加入的气雾发生剂不影响混合物喷射时的毒性，那么气雾形式的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

验的非雾化形式的混合物的经口和经皮毒性相同的危险类别。雾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分类必须单独考

虑。 

3.9.3.4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9.3.4.1 当具体的混合物本身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试验数据，而且不能使用架桥原则进行分类，那么该

混合物的分类将以成分物质的分类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至少一种成分已经划为类别 1 或类别 2 特异

性靶器官毒物-反复接触，而且其含量等于或高于表 3.9.3 中分别列出的类别 1 和类别 2 的相应临界值/浓度

极限值，该混合物应划为特异性靶器官(说明具体器官)毒物-反复接触。 

表 3.9.3：混合物划为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引起混合物 
分类的成分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a 

成分划为 引起混合物分类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1 
靶器官毒物 

 1.0% (注 1) 1.0  成分  10% (注 3) 

 10% (注 2) 1.0  成分  10% (注 3) 

类别 2 
靶器官毒物 

  1.0% (注 4) 

 10% (注 5) 

a 这种折中的分类方案考虑到现有各制度中危险公示做法上的差异。预计受影响的混合物数量很小，

差异将限制在标签警告范围的内容，而且这种情况将随着时日发展成为更统一的方法。 

注注 1：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浓

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要求贴

标签。 

注注 2：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注注 3：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一些主

管部门会将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其他主管部门将不会这样划分。 

注注 4：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在 1.0%到 10%之间，那么所

有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在产品的安全数据单上提供信息。但标签警告属于可选项。当该成分在混合物中的

浓度在 1.0%和 10%之间时，一些主管部门会选择要求贴标签，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

要求贴标签。 

注注 5： 如果混合物的一种成分是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而且其浓度 ≥ 10%，那么一般既需要安

全数据单也需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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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4.2 上述临界值应同等适用于一次和反复剂量的靶器官毒物，并作出相应的分类。 

3.9.3.4.3 混合物应对一次剂量毒性、反复剂量毒性，或二者兼有的情况单独分类。 

3.9.3.4.4 当影响到一个以上器官系统的毒物混合时，考虑到毒效的增强作用或协同作用，必须十

分慎重，因为已知某些物质在混合物中其他成分的作用下会增加其毒性效应，在浓度 < 1%时也可能

产生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3.9.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

分类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3.9.4：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说明所有已知的受影响器官。说明

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

造成这一危害) 

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说明接

触途径，如已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

造成这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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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判定逻辑1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9.5.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9.1 
 

物质：该物质有数据和/或信息用以评估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吗？

混合物：该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反复接触后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吗?

否

该混合物整体有数据/信息用以评估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吗?

是

反复接触后，

(a)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显著毒性，或者

(b)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是否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

显著毒性？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 1，见3.9.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反复接触后，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是否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对人类健康

产生危害？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1 ，见3.9.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见判定逻辑

3.9.2

否

是

类别 2

警告

是

否

是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1 见 3.9.2，表 3.9.1 和 3.9.2；也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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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9.21 2 
 

混合物：可以适用架桥原则(见3.9.3.3)吗？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 1 ：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是

是

是

否

类别1

危险

否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1：

     和 <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2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1：
(a)    1.0%?
(b)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2

警告

否

非此类

划入适当类别

 
 

 
1 见 3.9.2，表 3.9.1 和表 3.9.2；也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2 说明和指导，见 3.9.3.4 和 3.9.4 及表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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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试验动物研究得到的证据，是否可假定物质或混合物有可能在人类身上产生

显著毒性？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 1，见3.9.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反复接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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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危害？

关于标准和指导值1 ，见3.9.2。应用该标准需要专家使用证据权重方法作出判断。

是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见判定逻辑

3.9.2

否

是

类别 2

警告

是

否

是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非此类

 
 

  

 
1 见 3.9.2，表 3.9.1 和 3.9.2；也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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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9.21 2 
 

混合物：可以适用架桥原则(见3.9.3.3)吗？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 1 ：
(a)          
(b)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是

是

是

否

类别1

危险

否

否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1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1：

     和 <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混合物含有一种或多种以下浓度被划为类别2特异性靶器官毒物的

成分吗1：
(a)    1.0%?
(b)    10%?
关于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说明2 ，见表3.9.3。

是

类别2

警告

类别2

警告

否

非此类

划入适当类别

 
 

 
1 见 3.9.2，表 3.9.1 和表 3.9.2；也见第 1.3 章第 1.3.3.2 段“临界值/浓度极限值的使用”。 
2 说明和指导，见 3.9.3.4 和 3.9.4 及表 3.9.3。 

- 209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11 - 

第 3.10 章 

吸入危害 

3.10.1 定义和一般考虑 

3.10.1.1 吸入，指液体或固体化学品通过口腔或鼻腔直接进入，或者因呕吐间接进入气管和下呼吸道

系统。 

3.10.1.2 吸入危害，指吸入一种物质或混合物后发生的严重急性效应，如化学性肺炎、肺损伤，乃至

死亡。 

3.10.1.3 吸入始于吸气的瞬间，在吸一口气所需的时间内，引起效应的物质停留在咽喉部位的上呼吸

道和上消化道交界处。 

3.10.1.4 吸入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在吞咽后呕吐时发生。这可能影响到制作标签，特别是由于急性毒

性，可能会考虑建议在吞咽后诱导呕吐。不过，如果物质/混合物也呈现吸入毒性危险，诱导呕吐的建议

可能需加以修改。 

3.10.1.5 具具体体考考虑虑事事项项 

3.10.1.5.1 查阅有关化学品吸入的医学文献发现，一些烃类(石油蒸馏物)和某些烃类氯化物已证明对人

类具有吸入危害。伯醇和酮类只在动物研究中呈现吸入危害。 

3.10.1.5.2 虽然在动物身上确定吸入危害的方法已在使用，但还没有标准化。动物试验证据的阳性结

果，只能作为可能有人类吸入危害的指导。在评估动物吸入危害数据时必须慎重。 

3.10.1.5.3 分类标准以运动黏度作基准。以下公式用于动力黏度和运动黏度之间的换算： 

动力黏度(mPa·s) 

密度(g/cm3 ) 

3.10.1.5.4 虽然 3.10.1.2 中“吸入”的定义包括固体进入呼吸系统，但按表 3.10.1(b)对第 1 或类别 2 所作

的分类，只适用于液体物质和混合物。 

3.10.1.5.5 气雾剂/气雾产品的分类 

 气雾剂和雾化产品通常装在密封容器、触发式和按钮式喷雾器等容器内。这些产品分类

的关键是，是否有一团液体在喷嘴内形成，然后可能被吸入。如果从密封容器喷出的气雾产品是细

微的，那么可能不会有一团液体形成。而如果密封容器是以气流形式喷出产品，那么可能有一团液

体形成，从而有可能被吸入。一般来说，触发式和按钮式喷雾器喷出的气雾是粗粒的，因此可能有

一团液体形成，随后被吸入。如果按钮装置有可能被拆除，内装物可能被吞咽，那么就应当考虑对

产品进行分类。 

  

= 运动黏度(m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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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黏度(m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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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物质分类标准 

表 3.10.1：吸入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标准 

类别 1：已知引起人类吸入毒性

危险的化学品或者认为会引起

人类吸入毒性危险的化学品 

物质被划入类别 1： 

(a) 根据可靠且高质量的人类证据(见注 1)；或 

(b) 如果是烃类，在 40℃条件下测得的运动黏度 ≤ 20.5 mm2/s。 

类别 2：假定会引起人类吸入毒

性危险而令人担心的化学品 
根据现有的动物研究结果和专家判断，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性、

沸点和挥发性，物质在 40℃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划入类

别 1 的物质除外(见注 2)。 

注注 1：： 划入类别 1 物质的例子是某些烃类、松脂油和松木油。 

注注 2：： 在这些条件下，有些主管部门可能会考虑将下列物质划入这一类别：至少有 3 个但不超过 13
个碳原子的正伯醇；异丁醇和有不超过 13 个碳原子的酮类。 

3.10.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10.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划为类别 1 须根据可靠且高质量的人类证据。 

3.10.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3.10.3.2.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其吸入毒性的试验，但有关于混合物单个成分和已做过试验

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

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10.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不具有吸入毒性危险的稀释剂稀释，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

分或混合物的吸入毒性，那么经稀释的新混合物可划为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相同的类别。不过，吸入

毒性物质的浓度不应当降到低于 10%。 

3.10.3.2.3 产品批次 

 混合物已做过试验的一个生产批次的毒性，可以认为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的或在其控制

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个未经试验的产品批次的毒性相同，除非有理由认为，未经试验的产品批

次的毒性有显著变化。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需要进行新的分类。 

3.10.3.2.4 类别 1 混合物的浓度 

 如果做试验的混合物划为类别 1，而该混合物中属类别 1 的成分浓度增加，则新生成的混合

物应划为类别 1，无须另作试验。 

3.10.3.2.5 一种毒性类别范围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毒性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于

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与 A 和 B 属同一毒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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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设以下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A 和 C 的吸入毒性实质上相同，即它们属于相同的危险类别，而且预计不会影响 B 的

毒性； 

 如果混合物(一)或(二)已经根据表 3.10.1 中的标准分类，那么另一混合物可以划为相同的

危险类别。 

3.10.3.3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的的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3.10.3.3.1 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浓度大于等于 1%的成分。 

3.10.3.3.2 类别 1 

3.10.3.3.2.1  混合物中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20.5 mm2/s，则

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1。 

3.10.3.3.2.2  如混合物明显地分为两层或多层，其中任何一层中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20.5 mm2/s，则整个混合物划为类别 1。 

3.10.3.3.3 类别 2 

3.10.3.3.3.1  混合物中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则该

混合物划为类别 2。 

3.10.3.3.3.2  在将混合物划为这一类别时，专家的判断极为重要，作出判断须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

性、沸点和挥发性，特别是在类别 2 物质与水混合的情况下。 

3.10.3.3.3.3  如混合物明显地分为两层或多层，其中任何一层中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则整个混合物划为类别 2。 

3.10.4 危险公示 

3.10.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中的标准，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吸入毒性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10.2：吸入毒性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类别 2 

符号 健康危害 健康危害 

信号词 危险 警告 

危险说明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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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物质分类标准 

表 3.10.1：吸入毒性的危险类别 

类别 标准 

类别 1：已知引起人类吸入毒性

危险的化学品或者认为会引起

人类吸入毒性危险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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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和挥发性，物质在 40℃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划入类

别 1 的物质除外(见注 2)。 

注注 1：： 划入类别 1 物质的例子是某些烃类、松脂油和松木油。 

注注 2：： 在这些条件下，有些主管部门可能会考虑将下列物质划入这一类别：至少有 3 个但不超过 13
个碳原子的正伯醇；异丁醇和有不超过 13 个碳原子的酮类。 

3.10.3 混合物分类标准 

3.10.3.1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混合物划为类别 1 须根据可靠且高质量的人类证据。 

3.10.3.2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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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足以适当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将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

些数据。这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3.10.3.2.2 稀释 

 如果做过试验的混合物用不具有吸入毒性危险的稀释剂稀释，而且该稀释剂不会影响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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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2.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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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3.2.1  混合物中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20.5 mm2/s，则

该混合物划为类别 1。 

3.10.3.3.2.2  如混合物明显地分为两层或多层，其中任何一层中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20.5 mm2/s，则整个混合物划为类别 1。 

3.10.3.3.3 类别 2 

3.10.3.3.3.1  混合物中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则该

混合物划为类别 2。 

3.10.3.3.3.2  在将混合物划为这一类别时，专家的判断极为重要，作出判断须考虑到表面张力、水溶

性、沸点和挥发性，特别是在类别 2 物质与水混合的情况下。 

3.10.3.3.3.3  如混合物明显地分为两层或多层，其中任何一层中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 ≥ 10%，且在

40°C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 14 mm2/s，则整个混合物划为类别 2。 

3.10.4 危险公示 

3.10.4.1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下表列出了根据

本章中的标准，划为类别 1 和类别 2 吸入毒性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具体标签要素。 

表 3.10.2：吸入毒性的标签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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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吸入毒性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3.10.5.1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0.1 
 

物质：该物质有吸入毒性数据吗?

混合物：该混合物整体或其成分有吸入毒性数据吗?

否

根据人类实际经验得到的可靠优质证据，混合物整体显示吸入

毒性吗?

是

是

(a) 有从人类实际经验得到的例如有关某些烃类、松脂油和松木油的可靠优质证据 
吗? 或者

(b) 物质是在40 时测得的运动黏度   20.5 mm2/s的烃类吗?

根据动物研究和专家判断是否有证据令人感到担心，并且物质在40 时测得的运

动黏度      mm2/s?(见表3.10.1注2)

是

类别1

危险

否

否

见使用成分

分类的判定

逻辑3.10.2

否

是

类别 2

警告

是

否 非此类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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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2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3.10.2 
 

混合物：可适用架桥原则吗?(见3.10.3.2.1 至 3.10.3.2.5)

混合物含有   10%被划为类别1的一种或数种成分，并且在40 时测得

的运动黏度   20.5 mm2/s吗?
(见3.10.3.3.1)

是

是

否

类别 1

危险

否

否

混合物含有   10%被划为类别2的一种或数种成分，并且在40 时测得

的运动黏度   14 mm2/s吗?
(见3.10.3.3.2)

是

类别2

警告

划入适当类别

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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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章 

危害水生环境 

4.1.1 定义和一般考虑 

4.1.1.1 定定义义 

 急性水生毒性，是指物质本身的性质，可对在水中短时间接触该物质的生物体造成伤害。 

 物质的可利用性，是指物质成为可溶解或分解物种的程度。金属的可利用性，是指金属(M)
化合物中部分金属离子从化合物(分子)的其余部分分解出来的程度。 

 生物利用率，是指物质被生物体吸收并在生物体内一个区域分布的程度。它取决于物质的物

理化学性质、生物体的结构和生理机能、药物动力学和接触途径。可利用性并不是生物利用率的前提条

件。 

 生物蓄积，是指物质经由所有接触途径(即空气、水、沉淀物/泥土和食物)被生物体吸收、转

化和排出的净结果。 

 生物富集，是指物质经由水传播接触，被生物体吸收、转化和排出的净结果。 

 慢性水生毒性，是指物质本身的性质，可对在水中接触该物质的生物体造成有害影响，其程

度根据相对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确定。 

 复杂混合物，或多组分物质或复杂物质，是指由不同溶解度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单个物质复杂

混合而成的混合物。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混合物的特点是具有特定碳链长度/取代度数目范围的同系物

质。 

 降解，是指有机分子分解为更小的分子，并最后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类。 

 ECx，产生 x%反应的浓度。 

 长期(慢性)危害，对分类而言，系指化学品的慢性毒性，对在水生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该毒

性所造成的危害。 

 NOEC(无显见效果浓度)，系指试验浓度刚好低于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有害影响的最低测

得浓度。NOEC 不产生在统计上有意义的应受管制的有害影响。 

 短期(急性)危害，对分类而言，系指化学品的急性毒性，对生物体在水中短时间暴露于该化

学品所造成的危害。 

4.1.1.2 基基本本要要素素 

4.1.1.2.1 在统一制度内使用的基本要素是： 

 (a) 急性水生毒性； 

 (b) 慢性水生毒性； 

 (c) 可能或实际形成生物蓄积；和 

 (d) 有机化合物的(生物或非生物)降解。 

4.1.1.2.2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得到的数据，但实际上，如果国家方法得到的数据被认为等

效，也可以使用。一般来说，淡水和海洋物种毒性数据可被认为是等效数据，这些数据最好根据优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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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相对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确定。 

 复杂混合物，或多组分物质或复杂物质，是指由不同溶解度和物理化学性质的单个物质复杂

混合而成的混合物。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混合物的特点是具有特定碳链长度/取代度数目范围的同系物

质。 

 降解，是指有机分子分解为更小的分子，并最后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类。 

 ECx，产生 x%反应的浓度。 

 长期(慢性)危害，对分类而言，系指化学品的慢性毒性，对在水生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该毒

性所造成的危害。 

 NOEC(无显见效果浓度)，系指试验浓度刚好低于产生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有害影响的最低测

得浓度。NOEC 不产生在统计上有意义的应受管制的有害影响。 

 短期(急性)危害，对分类而言，系指化学品的急性毒性，对生物体在水中短时间暴露于该化

学品所造成的危害。 

4.1.1.2 基基本本要要素素 

4.1.1.2.1 在统一制度内使用的基本要素是： 

 (a) 急性水生毒性； 

 (b) 慢性水生毒性； 

 (c) 可能或实际形成生物蓄积；和 

 (d) 有机化合物的(生物或非生物)降解。 

4.1.1.2.2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得到的数据，但实际上，如果国家方法得到的数据被认为等

效，也可以使用。一般来说，淡水和海洋物种毒性数据可被认为是等效数据，这些数据最好根据优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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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做法(GLP)的各项原则，使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试验准则获取。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那么分

类应当以最好的现有数据为基础。 

4.1.1.3 急急性性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急性水生毒性一般使用鱼类 96 小时 L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 或等效试验准则)、甲壳纲物

种 48 小时 E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或等效试验准则)，和/或藻类物种 72 小时或 96 小时 EC50 (经合组

织试验准则 201 或等效试验准则)确定。这些物种被认为是所有水生生物的替代物，而且如果试验方法学

适合，也可以考虑诸如浮萍之类的其他物种数据。 

4.1.1.4 慢慢性性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慢性毒性数据不像急性数据那么容易得到，而且各种试验程序也没有那么标准化。根据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 210(鱼类早期生命阶段)或 211(水蚤生殖)和 201(藻类生长抑制)产生的数据是可接受的(另见

附件 9 第 A9.3.3.2 段)。也可使用其他经证明有效并得到国际认可的试验。应使用 NOEC 或其他等效的

ECx。 

4.1.1.5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潜潜力力 

 生物蓄积潜力一般用辛醇/水分配系数确定，报告通常采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07、117 或 123
确定的 log Kow值。虽然这个系数表示生物蓄积的潜力，但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系数(BCF)是更好的测量结

果，如可得到，应优先使用。生物富集系数应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5 确定。 

4.1.1.6 快快速速降降解解性性 

4.1.1.6.1 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所用的标准反映了这一事实(见
4.1.2.11.3)。确定快速生物降解最便捷的方法，是采用经合组织生物降解性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A-F)”。这些试验中的通过水平，可作为在大部分环境中快速降解的指标。由于这些试验都是淡水试

验，因此也收入了使用更适合海洋环境的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6 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则

BOD(5 天)/COD 比率 ≥ 0.5 也可作为快速降解指标。 

4.1.1.6.2 非生物降解(如水解)、非生物的和生物的初级降解、非水介质中的降解，和已经证实的环境

中的快速降解，在确定快速降解性时都可加以考虑。有关数据解释的专门指导，见指导文件(附件 9)。 

4.1.1.7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4.1.1.7.1 统一制度对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以 4.1.1.7.3 中所列现行制度的考虑为基础。对于水生环

境，可以根据生活在水中的水生生物体以及它们所属的水生生态系统来考虑。在上述范围内，建议并不

涉及水生污染物，对于那些污染物，可能需要考虑水生环境以外的效应，例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等。

因此，确定危害的基础是物质的水生毒性，尽管还可以根据降解和生物蓄积行为方面的进一步信息对其

加以调整。 

4.1.1.7.2 虽然本方案旨在适用于所有物质和混合物，但显然对于有些物质来说，如金属、不易溶解物

质等，需要专门指导。编写了两份指导文件(见附件 9 和附件 10)，论及数据的解释和将以下定义的标准适

用于这类物质的问题。考虑到这种终点目标的复杂性和制度适用范围的广度，指导文件被认为是实施统

一方案的重要元素。 

4.1.1.7.3 统一制度考虑了各种现行的分类制度，包括欧洲联盟的供应和使用方案、经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的危害评估程序、海事组织海洋污染物规定、欧洲公路和铁路运输方案

(ADR/RID)、加拿大和美国农药制度以及美国陆路运输方案。统一方案适用于供应和使用及多式联运方案

中的包装商品，而且其要素在水生毒性的范围内，也可用于《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73/78》附件二

下的散装陆路运输和散装海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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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物质的分类标准 

4.1.2.1 虽然统一分类制度由三个短期(急性)分类类别和四个长期(慢性)分类类别组成，但物质统一分

类制度的核心部分则只有三个短期(急性)分类类别和三个长期(慢性)分类类别(见表 4.1.1(a)和(b))。短期(急
性)和长期(慢性)类别单独适用。将物质划为急性类别 1 至 3 的分类标准，仅以急性毒性数据(EC50或 LC50)
为依据。将物质划为慢性类别 1 至 3 的分类标准，采用了分级方法，第一步是看所掌握的长期毒性资料是

否可用于长期危害的分类。在没有充分的长期毒性分类数据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一步是结合两类信息，

即急性毒性信息和环境后果数据(降解性和生物蓄积数据)(见图 4.1.1)。 

4.1.2.2 本制度还提出了“安全网”分类(慢性 4)，供无法根据现有数据按正式标准进行分类、但仍有

理由担心的情况下使用。没有界定精确的标准，但有一个例外：水溶性很差的物质，没有显示具有毒

性，如果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而且有生物蓄积潜力，就可以对之进行分类。对于这种不易溶解物质来

说，由于较低的接触水平和生物体潜在的缓慢摄取，在短期试验中可能无法对毒性作出充分的评估。如

果证实物质无需作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分类，也就排除了进行分类的必要。 

4.1.2.3 急性毒性明显低于 1 mg/l 或慢性毒性明显低于 0.1 mg/l(如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如能快速

降解)的物质，作为混合物的成分，即使在低浓度下仍可增加混合物的毒性，在采用求和法时，应给以更

高的权重(见表 4.1.1 的注 2 和第 4.1.3.5.5.5 段)。 

4.1.2.4 根据下列标准(表 4.1.1)分类的物质，将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类别。这些标准详细说明了分

类类别。表 4.1.2 以图解形式对之作了归纳。 

表 4.1.1：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注 1) 

(a) 短期 (急性) 水生危害 

急性类别 1：(注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注 3) 

 有些管理制度可对急性类别 1 进行细分，包括更低的幅度 L(E)C50 0.1 mg/l。 

急性类别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但 1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但 1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但 10 mg/l (注 3) 

急性类别 3：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0 但 10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 但 10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但 100 mg/l (注 3) 

 有些管理制度可通过另外增加一个类别，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每 100 mg/l 的 L(E)C50 

以外。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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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做法(GLP)的各项原则，使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试验准则获取。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那么分

类应当以最好的现有数据为基础。 

4.1.1.3 急急性性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急性水生毒性一般使用鱼类 96 小时 L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 或等效试验准则)、甲壳纲物

种 48 小时 EC50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或等效试验准则)，和/或藻类物种 72 小时或 96 小时 EC50 (经合组

织试验准则 201 或等效试验准则)确定。这些物种被认为是所有水生生物的替代物，而且如果试验方法学

适合，也可以考虑诸如浮萍之类的其他物种数据。 

4.1.1.4 慢慢性性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慢性毒性数据不像急性数据那么容易得到，而且各种试验程序也没有那么标准化。根据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 210(鱼类早期生命阶段)或 211(水蚤生殖)和 201(藻类生长抑制)产生的数据是可接受的(另见

附件 9 第 A9.3.3.2 段)。也可使用其他经证明有效并得到国际认可的试验。应使用 NOEC 或其他等效的

ECx。 

4.1.1.5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潜潜力力 

 生物蓄积潜力一般用辛醇/水分配系数确定，报告通常采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07、117 或 123
确定的 log Kow值。虽然这个系数表示生物蓄积的潜力，但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系数(BCF)是更好的测量结

果，如可得到，应优先使用。生物富集系数应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5 确定。 

4.1.1.6 快快速速降降解解性性 

4.1.1.6.1 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所用的标准反映了这一事实(见
4.1.2.11.3)。确定快速生物降解最便捷的方法，是采用经合组织生物降解性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A-F)”。这些试验中的通过水平，可作为在大部分环境中快速降解的指标。由于这些试验都是淡水试

验，因此也收入了使用更适合海洋环境的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6 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则

BOD(5 天)/COD 比率 ≥ 0.5 也可作为快速降解指标。 

4.1.1.6.2 非生物降解(如水解)、非生物的和生物的初级降解、非水介质中的降解，和已经证实的环境

中的快速降解，在确定快速降解性时都可加以考虑。有关数据解释的专门指导，见指导文件(附件 9)。 

4.1.1.7 其其他他考考虑虑因因素素 

4.1.1.7.1 统一制度对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以 4.1.1.7.3 中所列现行制度的考虑为基础。对于水生环

境，可以根据生活在水中的水生生物体以及它们所属的水生生态系统来考虑。在上述范围内，建议并不

涉及水生污染物，对于那些污染物，可能需要考虑水生环境以外的效应，例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等。

因此，确定危害的基础是物质的水生毒性，尽管还可以根据降解和生物蓄积行为方面的进一步信息对其

加以调整。 

4.1.1.7.2 虽然本方案旨在适用于所有物质和混合物，但显然对于有些物质来说，如金属、不易溶解物

质等，需要专门指导。编写了两份指导文件(见附件 9 和附件 10)，论及数据的解释和将以下定义的标准适

用于这类物质的问题。考虑到这种终点目标的复杂性和制度适用范围的广度，指导文件被认为是实施统

一方案的重要元素。 

4.1.1.7.3 统一制度考虑了各种现行的分类制度，包括欧洲联盟的供应和使用方案、经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的危害评估程序、海事组织海洋污染物规定、欧洲公路和铁路运输方案

(ADR/RID)、加拿大和美国农药制度以及美国陆路运输方案。统一方案适用于供应和使用及多式联运方案

中的包装商品，而且其要素在水生毒性的范围内，也可用于《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73/78》附件二

下的散装陆路运输和散装海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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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物质的分类标准 

4.1.2.1 虽然统一分类制度由三个短期(急性)分类类别和四个长期(慢性)分类类别组成，但物质统一分

类制度的核心部分则只有三个短期(急性)分类类别和三个长期(慢性)分类类别(见表 4.1.1(a)和(b))。短期(急
性)和长期(慢性)类别单独适用。将物质划为急性类别 1 至 3 的分类标准，仅以急性毒性数据(EC50或 LC50)
为依据。将物质划为慢性类别 1 至 3 的分类标准，采用了分级方法，第一步是看所掌握的长期毒性资料是

否可用于长期危害的分类。在没有充分的长期毒性分类数据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一步是结合两类信息，

即急性毒性信息和环境后果数据(降解性和生物蓄积数据)(见图 4.1.1)。 

4.1.2.2 本制度还提出了“安全网”分类(慢性 4)，供无法根据现有数据按正式标准进行分类、但仍有

理由担心的情况下使用。没有界定精确的标准，但有一个例外：水溶性很差的物质，没有显示具有毒

性，如果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而且有生物蓄积潜力，就可以对之进行分类。对于这种不易溶解物质来

说，由于较低的接触水平和生物体潜在的缓慢摄取，在短期试验中可能无法对毒性作出充分的评估。如

果证实物质无需作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分类，也就排除了进行分类的必要。 

4.1.2.3 急性毒性明显低于 1 mg/l 或慢性毒性明显低于 0.1 mg/l(如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如能快速

降解)的物质，作为混合物的成分，即使在低浓度下仍可增加混合物的毒性，在采用求和法时，应给以更

高的权重(见表 4.1.1 的注 2 和第 4.1.3.5.5.5 段)。 

4.1.2.4 根据下列标准(表 4.1.1)分类的物质，将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类别。这些标准详细说明了分

类类别。表 4.1.2 以图解形式对之作了归纳。 

表 4.1.1：危害水生环境物质的分类(注 1) 

(a) 短期 (急性) 水生危害 

急性类别 1：(注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注 3) 

 有些管理制度可对急性类别 1 进行细分，包括更低的幅度 L(E)C50 0.1 mg/l。 

急性类别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但 1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但 1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但 10 mg/l (注 3) 

急性类别 3：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0 但 10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 但 10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但 100 mg/l (注 3) 

 有些管理制度可通过另外增加一个类别，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每 100 mg/l 的 L(E)C50 

以外。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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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另见图 4.1.1) 
 (一) 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注 4)，已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慢性类别 1：(注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1 mg/l 

慢性类别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二) 可快速降解的物质，已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慢性类别 1：(注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01 mg/l 

慢性类别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1 mg/l 

慢性类别 3：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三) 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的物质 

慢性类别 1：(注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慢性类别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但 1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但 1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但 10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慢性类别 3：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0 但10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 但10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但100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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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全网”分类 

 慢性类别 4：  
 溶解性差的物质，在水溶性水平之下没有显示急性毒性而且不能快速降解，其 log Kow   4，但表

现出生物蓄积潜力，可划为本类，除非有其他科学证据表明不需要分类。这样的证据包括经试验

确定的 BCF < 500，或者慢性毒性 NOECs > 1 mg/l，或在环境中可快速降解的证据。 

注注 1： 鱼类、甲壳纲和藻类等生物体作为替代物种进行试验，试验包括一系列的营养级和门类，而且

试验方法高度标准化。当然，其他生物体数据也可以使用，但前提是它们是等效的物种和试验终点指标。 

注注 2： 在将物质划为急性类别 1 和/或慢性类别 1 时，必须同时注明求和法使用的适当的 M 系数(见 
4.1.3.5.5.5)。 

注注 3： 如果藻类毒性 ErC50 [ = EC50 (生长率)]下降到下一种最敏感物种的 100 倍水平之下，而且导致

仅以该效应为基础的分类，那么应当考虑这种毒性是否代表对水生植物的毒性。如果能够证明不是如

此，那么应使用专业判断来确定是否应当进行分类。分类应以 ErC50为基础。在未规定 EC50基准、而且没

有记录 ErC50 的情况下，分类应以可得的最低 EC50为基础。 

注注 4： 断定不能快速降解的依据，是本身不具备生物降解能力，或有其他证据证明不能快速降解。如

果没有有意义的降解性数据，不论是试验确定的还是估计的数据，物质均应视为不能快速降解。 

注注 5： 生物蓄积潜力以试验得到的 BCF  500 为基础，或者，如果没有该数值，那么以 log Kow4 为

基础，但前提是 log Kow 是物质生物蓄积潜力的适当描述指标。log Kow 测定数值优先于估计数值，BCF 测

定数值优先于 log Kow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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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另见图 4.1.1) 
 (一) 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注 4)，已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慢性类别 1：(注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1 mg/l 

慢性类别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二) 可快速降解的物质，已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慢性类别 1：(注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01 mg/l 

慢性类别 2：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0.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0.1 mg/l 

慢性类别 3：  
 慢毒 NOEC 或 ECx (对鱼类)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慢毒 NOEC 或 ECx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 

(三) 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的物质 

慢性类别 1：(注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慢性类别 2：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 但 1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 但 1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但 10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慢性类别 3：  
 96 小时 LC50 (对鱼类) >10 但100 mg/l 和/或 
 48 小时 EC50 (对甲壳纲动物) >10 但100 mg/l 和/或 
 72 或 96 小时 ErC50 (对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但100 mg/l(注 3) 

 且该物质不能快速降解，和/或试验确定的 BCF  500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4) (见注 4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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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长期(慢性)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类别 

 

4.1.2.5 分类制度确认，对水生生物体最核心的固有危险，表现为物质的急性和慢性毒性，其相对重

要性由所实施的具体管理制度确定。可在短期(急性)危害和长期(慢性)危害之间作出区分，因此，针对这

两种性质确定了不同的危险类别，代表已确定的不同危险水平等级。所掌握的不同营养级之间和之内的

毒性值(鱼类、甲壳纲动物、藻类)，通常取其最低者，用来确定适当的危险类别。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要使用证据权重法。急性毒性数据最容易获得，而且所用的试验也最标准化。 

4.1.2.6 在确定危险性时，急性毒性是一个重要的属性：一种物质的大量运输可能由于意外事件

或严重溢出而引起短期危险。因此，制定了 L(E)C50数值最大为 100 mg/l 的危险类别，尽管在某些管

理框架中，可能使用最大为 1000 mg/l 的类别。急性类别 1 还可进一步划分，在有些管理制度中纳入

另一个急性毒性 L(E)C50  0.1 mg/l 的类别，如 MARPOL 73/78 附件二确定的类别。预期这些类别的

使用将限于散装运输有关的管理制度。 

4.1.2.7 带包装的物质，主要危险性由慢性毒性确定，尽管 L(E)C50  1 mg/l 的急性毒性也被认为

具有危险性。正常使用和处置之后，物质在水生环境中的含量被认为可能达到 1 mg/l。毒性数值高于

此数值时，一般认为急性毒性本身已不能说明主要危险，因为主要危险来自于在较长时间里低浓度

所引起的效应。因此，有几个危险类别是根据慢性水生毒性水平确定的。但是，许多物质没有慢性

毒性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已知的急性毒性数据来估计这种性质。不能快速降解性的固有

性质和/或生物富集潜力与急性毒性相结合，可用于给物质划定长期(慢性)危害类别。如果有慢性毒

性数据显示 NOECs 大于水溶性或大于 1 mg/l，即表明不需要将之划入长期(慢性)危害类别慢性 1 至 3
中的任何类别。同样，物质的 L(E)C50>100 mg/l，大多数管理制度都认为毒性不足以进行分类。 

是否掌握所有

三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资料？

见表4.1.1注2

是否掌握一个

或两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

资料？

是否掌握充分的

急性毒性资料

根据有关快速降解的资料，采用表 4.1.1(b)(一)或4.1.1(b)(二)所
载的标准进行分类

按照以下两套标准进行评估：

(a) (根据有关快速降解的资料)，采用表

4.1.1(b)(一)或4.1.1(b)(二)所载的标准，以及

(b) (如果对其他营养级而言，已掌握充分的急毒性数据)，采

用表4.1.1(b)(三)所载的标准。

并按最严格的结果进行分类

根据表4.1.1(b)(三)所载的标准进行分类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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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 有关船舶罐柜散装运输的 MAPROL 73/78，其中附件二的分类目标已得到普遍确认，目的是

管理船舶的卸货作业并划分适当的船舶类型。这超出了保护水生生态系统的目标范围，尽管这一目标也

明显包括在内。因此，可以使用考虑到物理化学性质和哺乳动物毒性等因素的附加危险类别。 

4.1.2.9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4.1.2.9.1 鱼类、甲壳纲和藻类等生物体作为替代物种进行试验，试验包括一系列的营养级和门

类，而且试验方法高度标准化。当然，其他生物体数据也可以使用，但前提是它们是等效的物种和

试验终点指标。藻类生长抑制试验是慢性试验，但 EC50 被当作急性数值用于分类。这种 EC50 一般应

当以对生长的抑制为依据。如果只有基于生物量减少的 EC50，或者没有指明报告的是哪种 EC50，可

以用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一数值。 

4.1.2.9.2 水生毒性试验本身包括将试验物质溶解于所使用的水介质中，以及在试验过程中保持稳定的

生物有效接触浓度。一些物质很难按照标准程序进行试验，因此，将针对这些物质的数据解释，以及在

适用分类标准时如何使用数据制定专门指导。 

4.1.2.10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 

 物质在水生生物体内的生物蓄积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期限内产生毒性效应，即使实际的

水浓度很低。生物蓄积潜力由正辛醇和水之间的分配确定。有机物质的分配系数和它以鱼类生物富

集系数(BCF)衡量的生物富集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科学文献支持。使用临界值 log Kow  4 的目的，是

只找出那些实际具有生物富集潜力的物质。由于 log Kow只是 BCF 测定值的不充分替代值，所以测量

的 BCF 值始终应该优先考虑。鱼类的 BCF < 500 时，被认为是低生物富集水平的指标。由于毒性与

机体耐受量相关，因此，可以观察到长期毒性与生物蓄积潜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4.1.2.11 快快速速降降解解性性 

4.1.2.11.1 快速降解的物质能很快从环境中清除。当效应发生时，特别是在发生溢出或意外事件的情况

下，这些物质将只存在于局部区域并且存在时间很短。在环境中无法快速降解，可能意味着水中的物质

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毒性。证明快速降解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旨在确定一种物质是否

“易于降解”的生物降解甄别试验。通过这一甄别试验的物质是可能在水生环境中“迅速”降解的物

质，因此不大可能持久存在。但是，没有通过甄别试验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在环境中不能快速降解。因

此，增加了另一个标准，该标准允许使用数据来证明物质在 28 天中确实可在水生环境中生物或非生物降

解 > 70%。因此，如果在实际环境条件下能够证明降解作用，那么“快速降解性”的定义便得到了满

足。许多现有的降解数据都是以降解半衰期的形式提供的，这些数据也可用来定义快速降解。附件 9的指

导文件进一步阐述了有关这些数据解释的细节。一些试验测量物质的最终生物降解，即达到完全矿化。

主要的生物降解通常不会在评估快速降解性中定性，除非能够证明降解产物不符合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物

质的标准。 

4.1.2.11.2 必须认识到，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因此所用的标准

反映了这一点。同样，必须认识到，在经合组织试验中没有达到快速生物降解性标准并不意味着物质在

实际环境中不会快速降解。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这样的快速降解，则应认为物质可快速降解。如果水解

产物不符合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的分类标准，那么可以考虑水解作用。下面给出了快速降解性的具体定

义。也可以考虑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的其他证据，如果物质在标准试验中使用的浓度水平时会抑制微生物

活性，那么这些证据可能特别重要。可用数据范围及有关数据解释的指导，见附件 9 的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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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长期(慢性)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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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何类别。同样，物质的 L(E)C50>100 mg/l，大多数管理制度都认为毒性不足以进行分类。 

是否掌握所有

三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资料？

见表4.1.1注2

是否掌握一个

或两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

资料？

是否掌握充分的

急性毒性资料

根据有关快速降解的资料，采用表 4.1.1(b)(一)或4.1.1(b)(二)所
载的标准进行分类

按照以下两套标准进行评估：

(a) (根据有关快速降解的资料)，采用表

4.1.1(b)(一)或4.1.1(b)(二)所载的标准，以及

(b) (如果对其他营养级而言，已掌握充分的急毒性数据)，采

用表4.1.1(b)(三)所载的标准。

并按最严格的结果进行分类

根据表4.1.1(b)(三)所载的标准进行分类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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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8 有关船舶罐柜散装运输的 MAPROL 73/78，其中附件二的分类目标已得到普遍确认，目的是

管理船舶的卸货作业并划分适当的船舶类型。这超出了保护水生生态系统的目标范围，尽管这一目标也

明显包括在内。因此，可以使用考虑到物理化学性质和哺乳动物毒性等因素的附加危险类别。 

4.1.2.9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 

4.1.2.9.1 鱼类、甲壳纲和藻类等生物体作为替代物种进行试验，试验包括一系列的营养级和门

类，而且试验方法高度标准化。当然，其他生物体数据也可以使用，但前提是它们是等效的物种和

试验终点指标。藻类生长抑制试验是慢性试验，但 EC50 被当作急性数值用于分类。这种 EC50 一般应

当以对生长的抑制为依据。如果只有基于生物量减少的 EC50，或者没有指明报告的是哪种 EC50，可

以用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一数值。 

4.1.2.9.2 水生毒性试验本身包括将试验物质溶解于所使用的水介质中，以及在试验过程中保持稳定的

生物有效接触浓度。一些物质很难按照标准程序进行试验，因此，将针对这些物质的数据解释，以及在

适用分类标准时如何使用数据制定专门指导。 

4.1.2.10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 

 物质在水生生物体内的生物蓄积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期限内产生毒性效应，即使实际的

水浓度很低。生物蓄积潜力由正辛醇和水之间的分配确定。有机物质的分配系数和它以鱼类生物富

集系数(BCF)衡量的生物富集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科学文献支持。使用临界值 log Kow  4 的目的，是

只找出那些实际具有生物富集潜力的物质。由于 log Kow只是 BCF 测定值的不充分替代值，所以测量

的 BCF 值始终应该优先考虑。鱼类的 BCF < 500 时，被认为是低生物富集水平的指标。由于毒性与

机体耐受量相关，因此，可以观察到长期毒性与生物蓄积潜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4.1.2.11 快快速速降降解解性性 

4.1.2.11.1 快速降解的物质能很快从环境中清除。当效应发生时，特别是在发生溢出或意外事件的情况

下，这些物质将只存在于局部区域并且存在时间很短。在环境中无法快速降解，可能意味着水中的物质

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毒性。证明快速降解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旨在确定一种物质是否

“易于降解”的生物降解甄别试验。通过这一甄别试验的物质是可能在水生环境中“迅速”降解的物

质，因此不大可能持久存在。但是，没有通过甄别试验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在环境中不能快速降解。因

此，增加了另一个标准，该标准允许使用数据来证明物质在 28 天中确实可在水生环境中生物或非生物降

解 > 70%。因此，如果在实际环境条件下能够证明降解作用，那么“快速降解性”的定义便得到了满

足。许多现有的降解数据都是以降解半衰期的形式提供的，这些数据也可用来定义快速降解。附件 9的指

导文件进一步阐述了有关这些数据解释的细节。一些试验测量物质的最终生物降解，即达到完全矿化。

主要的生物降解通常不会在评估快速降解性中定性，除非能够证明降解产物不符合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物

质的标准。 

4.1.2.11.2 必须认识到，环境降解可能是生物性的，也可能是非生物性的(例如水解)，因此所用的标准

反映了这一点。同样，必须认识到，在经合组织试验中没有达到快速生物降解性标准并不意味着物质在

实际环境中不会快速降解。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这样的快速降解，则应认为物质可快速降解。如果水解

产物不符合划为危害水生环境的分类标准，那么可以考虑水解作用。下面给出了快速降解性的具体定

义。也可以考虑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的其他证据，如果物质在标准试验中使用的浓度水平时会抑制微生物

活性，那么这些证据可能特别重要。可用数据范围及有关数据解释的指导，见附件 9 的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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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3 如果符合下列标准，那么可认为物质能在环境中快速降解： 

 (a) 如果在 28 天易于生物降解研究中，达到以下降解水平； 

 (一) 以分解的有机碳为基础的试验：70%； 

 (二) 以氧耗尽或二氧化碳生成为基础的试验：理论最大值 60%； 

  这些生物降解水平必须在降解开始之后 10 天之内实现，降解开始点为 10%的物质已经

降解，除非发现物质是由结构类似的成分构成的复杂、多成分物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坚持 10 天的窗口条件，而适用 28 天的通过水平，如附件 9 
(A9.4.2.2.3)所述。 

 (b) 在只有 BOD 和 COD 数据的情况下，如果 BOD5/COD 之比  0.5；或者 

 (c) 如果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明物质可在 28 天内在水生环境中降解(生物和/或
非生物)到 > 70%的水平。 

4.1.2.12 无无机机化化合合物物和和金金属属 

4.1.2.12.1 对无机化合物和金属来说，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概念意义不大，或者完全没有意义。这

两种物质可能通过正常的环境过程得到转化，提高或降低毒性物种的生物利用率。同样，对生物蓄积数

据的使用也应当慎重。将提供具体指导，说明如何对这类物质使用这方面的数据，满足分类标准的要

求。 

4.1.2.12.2 不易溶解的无机化合物和金属可能在水生环境中产生急性或慢性毒性，这取决于生物可利用

的无机物种的固有毒性和这一物种可能进入溶液的比例和数量。附件 10 载有试验这些不易溶解物质的规

程。确定分类必须将所有证据考虑在内。对于转化/溶解试验规程中显示结果不明确的金属，这一点尤其

如此。 

4.1.2.13 使使用用 QSARs 

 虽然最好使用实验得到的试验数据，但如果没有实验数据，那么可在分类过程中使用有

效的水生毒性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s)和 log Kow。如果仅用于作用方式和适用性都有良好表征的

化学品，那么可以使用有效的 QSARs，而无需对议定标准进行修改。在安全网范围内，可靠的计算

毒性和 log Kow值应该很有价值。用 QSARs 预测是否易于生物降解尚不够准确，不能用来预测快速降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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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4 物物质质分分类类标标准准简简图图 

表 4.1.2：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分类图解 

分类类别 

短期(急性)危害 
(注 1) 

长期(慢性)危害 
(注注 2) 

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注 1) 非快速降解物质 

(注 3) 
可快速降解物质 

(注 3) 

类别：急性 1 类别：慢性 1 类别：慢性 1 类别：慢性 1 

L(E)C50  1.00 NOEC 或 ECx  0.1 NOEC 或 ECx  0.01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降解能

力，和/或 BCF  500，或如没有

该数值，Kow  4 

类别：急性 2 类别：慢性 2 类别：慢性 2 类别：慢性 2 

1.00 < L(E)C50  10.0 0.1 < NOEC 或 
ECx  1 

0.01 < NOEC 或 
ECx  0.1 

1.00 <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

降解能力，和/或 BCF  500，或

如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类别：急性 3  类别：慢性 3 类别：慢性 3 

10.0 < L(E)C50  100  0.1< NOEC 或 ECx  1 10.0 <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降

解能力，和/或 BCF  500，或如

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类别：慢性 4 (注 4) 
例：(注 5) 

没有准确的毒性数值，不能快速降解，且 BCF  500，或如没有该数值， 
log Kow  4，除非 NOECs > 1 mg/l 

注注 1： 以鱼类、甲壳纲动物和/或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的 L(E)C50 数值(单位：mg/l)为基础的急性毒性

范围(或者如果没有试验数据，以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估计值为基础)。 

注注 2： 物质按不同的慢性毒性分类，除非有所有三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显示高于水溶性

或高于 1 mg/l。(“充分”指数据可充分涵盖所关注的终点指标。一般而言，这是指测定的试验数据，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试验，也可在具体情况下使用估计数据，例如(Q)SAR，或在明显的情况下，依靠专家

的判断)。 

注注 3： 慢性毒性范围以鱼类或甲壳纲动物的NOEC 或等效的 ECx数值(单位：mg/l)，或其他公认的慢

性毒性标准为基础。 

注注 4： 本制度还提出了“安全网”分类(称为慢性类别 4)，供在现有数据不允许根据正式标准进行分

类，但仍有一些理由让人担忧的情况下使用。 

注注 5： 本类适用于不易溶解物质，在水溶度下没有显示急性毒性，既不能快速降解，又表现出生物

蓄积潜力，除非能够证明无需将该物质作水生长期(慢性)危害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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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3 如果符合下列标准，那么可认为物质能在环境中快速降解： 

 (a) 如果在 28 天易于生物降解研究中，达到以下降解水平； 

 (一) 以分解的有机碳为基础的试验：70%； 

 (二) 以氧耗尽或二氧化碳生成为基础的试验：理论最大值 60%； 

  这些生物降解水平必须在降解开始之后 10 天之内实现，降解开始点为 10%的物质已经

降解，除非发现物质是由结构类似的成分构成的复杂、多成分物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坚持 10 天的窗口条件，而适用 28 天的通过水平，如附件 9 
(A9.4.2.2.3)所述。 

 (b) 在只有 BOD 和 COD 数据的情况下，如果 BOD5/COD 之比  0.5；或者 

 (c) 如果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明物质可在 28 天内在水生环境中降解(生物和/或
非生物)到 > 70%的水平。 

4.1.2.12 无无机机化化合合物物和和金金属属 

4.1.2.12.1 对无机化合物和金属来说，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概念意义不大，或者完全没有意义。这

两种物质可能通过正常的环境过程得到转化，提高或降低毒性物种的生物利用率。同样，对生物蓄积数

据的使用也应当慎重。将提供具体指导，说明如何对这类物质使用这方面的数据，满足分类标准的要

求。 

4.1.2.12.2 不易溶解的无机化合物和金属可能在水生环境中产生急性或慢性毒性，这取决于生物可利用

的无机物种的固有毒性和这一物种可能进入溶液的比例和数量。附件 10 载有试验这些不易溶解物质的规

程。确定分类必须将所有证据考虑在内。对于转化/溶解试验规程中显示结果不明确的金属，这一点尤其

如此。 

4.1.2.13 使使用用 QSARs 

 虽然最好使用实验得到的试验数据，但如果没有实验数据，那么可在分类过程中使用有

效的水生毒性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s)和 log Kow。如果仅用于作用方式和适用性都有良好表征的

化学品，那么可以使用有效的 QSARs，而无需对议定标准进行修改。在安全网范围内，可靠的计算

毒性和 log Kow值应该很有价值。用 QSARs 预测是否易于生物降解尚不够准确，不能用来预测快速降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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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4 物物质质分分类类标标准准简简图图 

表 4.1.2：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分类图解 

分类类别 

短期(急性)危害 
(注 1) 

长期(慢性)危害 
(注注 2) 

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注 1) 非快速降解物质 

(注 3) 
可快速降解物质 

(注 3) 

类别：急性 1 类别：慢性 1 类别：慢性 1 类别：慢性 1 

L(E)C50  1.00 NOEC 或 ECx  0.1 NOEC 或 ECx  0.01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降解能

力，和/或 BCF  500，或如没有

该数值，Kow  4 

类别：急性 2 类别：慢性 2 类别：慢性 2 类别：慢性 2 

1.00 < L(E)C50  10.0 0.1 < NOEC 或 
ECx  1 

0.01 < NOEC 或 
ECx  0.1 

1.00 <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

降解能力，和/或 BCF  500，或

如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类别：急性 3  类别：慢性 3 类别：慢性 3 

10.0 < L(E)C50  100  0.1< NOEC 或 ECx  1 10.0 < L(E)C50  100 且缺少快速降

解能力，和/或 BCF  500，或如

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类别：慢性 4 (注 4) 
例：(注 5) 

没有准确的毒性数值，不能快速降解，且 BCF  500，或如没有该数值， 
log Kow  4，除非 NOECs > 1 mg/l 

注注 1： 以鱼类、甲壳纲动物和/或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的 L(E)C50 数值(单位：mg/l)为基础的急性毒性

范围(或者如果没有试验数据，以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估计值为基础)。 

注注 2： 物质按不同的慢性毒性分类，除非有所有三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显示高于水溶性

或高于 1 mg/l。(“充分”指数据可充分涵盖所关注的终点指标。一般而言，这是指测定的试验数据，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试验，也可在具体情况下使用估计数据，例如(Q)SAR，或在明显的情况下，依靠专家

的判断)。 

注注 3： 慢性毒性范围以鱼类或甲壳纲动物的NOEC 或等效的 ECx数值(单位：mg/l)，或其他公认的慢

性毒性标准为基础。 

注注 4： 本制度还提出了“安全网”分类(称为慢性类别 4)，供在现有数据不允许根据正式标准进行分

类，但仍有一些理由让人担忧的情况下使用。 

注注 5： 本类适用于不易溶解物质，在水溶度下没有显示急性毒性，既不能快速降解，又表现出生物

蓄积潜力，除非能够证明无需将该物质作水生长期(慢性)危害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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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混合物分类标准 

4.1.3.1 混合物分类制度涵盖了用于物质的所有分类类别，即急性类别 1 至 3 和慢性类别 1 至 4。为利

用所有现有数据对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进行分类，特作以下假设并酌情适用： 

 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指划为急性类别 1 和/或慢性类别 1、以浓度等于或大于 0.1% (w/w)
存在的成分，或其他等于和/或大于 1%的成分，除非假定(如在高毒性成分的情况下)以低于 0.1%存在的成

分仍可对混合物水生环境危害的分类产生重要影响。 

4.1.3.2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方法是分层的，并且取决于混合物本身及其成分的现有信息类型。分层法

的要素包括：以经过试验的混合物为基础的分类，以架桥原则为基础的分类，使用“已归类成分加和”

和/或使用“加和公式”。图 4.1.2 概括了应遵循的过程。 

图 4.1.2：混合物短期(急性)和长期(慢性) 
水生环境危害的分层分类法 

已知混合物整体的水生毒性试验数据 
 

 否  是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见 4.1.3.3) 
 

有充分的可用来评

估危害的类似混合

物的数据 

 是 应用架桥原则 
(见 4.1.3.4)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否 
 

    

没有所有相关成分

的水生毒性或分类

数据 

 

 

   否 

 

 

 

 

 是 

 

 

应用加和法 (见 4.1.3.5.5)，
使用： 

(a) 划为“慢性”的所有成

分的百分比 

(b) 划为“急性”的成分的

百分比 

(c) 有急性毒性数据的成分

的百分比：采用相加公

式(见 4.1.3.5.2)，再将得

到 的 L(E)C50 或

EqNOECm 换算成适当

的“急性”或“慢性”

类别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使用已知成分的 
现有危害数据 

 采用加和法和 /或加和公式

(见 4.1.3.5)，并使用 4.1.3.6
的方法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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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4.1.3.3.1 在已对混合物整体做过试验确定其水生毒性的情况下，这方面的资料应按对物质议定的标准

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分类的根据通常是鱼、甲壳纲动物和水蚤/植物的数据(见 4.1.1.3 和 4.1.1.4)。在没有

混合物整体的充分急性或慢性数据的情况下，应使用“架桥原则”或“求和法”(见 4.1.3.4 和 4.1.3.5 段和

判定逻辑 4.1.5.2.2)。 

4.1.3.3.2 对混合物的长期(慢性)危害进行分类，需要更多的有关降解性的资料，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

生物蓄积的数据。没有混合物整体的降解性和生物蓄积数据。不能对混合物做降解性和生物蓄积试验，

因为这些试验通常难以判读，而且可能只对单一物质有意义。 

4.1.3.3.3 急性毒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a) 当有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急性毒性试验数据(LC50 或 EC50)，显示 L(E)C50  100 mg/l 时： 

  根据表 4.1.1(a)，混合物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 

 (b) 当有混合物整体急性毒性试验数据(LC50(s)或 EC50(s)，显示 L(E)C50 (s)100 mg/l 或高于

水溶性时： 

  无需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 

4.1.3.3.4 慢性毒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a) 当有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慢性毒性试验数据(ECx 或 NOEC)，显示测试的混合物 ECx 或

NOEC ≤ 1 mg/l 时： 

 (一) 如果基于现有资料可得出结论，混合物的所有主要成分均可快速降解，则根据表

4.1.1 (b) (二)(可快速降解)，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2 或 3； 

 (二)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根据表 4.1.1 (b) (一)(不能快速降解)，划为慢性类别 1 或 2； 

 (b) 当由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慢性毒性数据(ECx 或 NOEC)，显示测试混合物的 ECx 或
NOEC  1 mg/l 或高于水溶性时： 

 无需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除非仍有理由感到关切。 

4.1.3.3.5 慢性毒性类别 4 的分类 

 如仍有理由感到关切： 

 根据表 4.1.1(c)，混合物划为慢性毒性类别 4 (安全网分类)。 

4.1.3.4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4.1.3.4.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水生环境危害的试验，但单个成分和类似的做过试验的混合

物却有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可以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

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4.1.3.4.2 稀释 

 如果一种新的混合物是通过稀释另一种已做过试验的混合物或物质构成的，使用的稀释剂水

生危害分类等于或低于毒性最低的原始成分，且预料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水生危害，则所形成的混合物

可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或物质划为相同的类别。或者，也可采用 4.1.3.5 中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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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混合物分类标准 

4.1.3.1 混合物分类制度涵盖了用于物质的所有分类类别，即急性类别 1 至 3 和慢性类别 1 至 4。为利

用所有现有数据对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进行分类，特作以下假设并酌情适用： 

 混合物的“相关成分”，是指划为急性类别 1 和/或慢性类别 1、以浓度等于或大于 0.1% (w/w)
存在的成分，或其他等于和/或大于 1%的成分，除非假定(如在高毒性成分的情况下)以低于 0.1%存在的成

分仍可对混合物水生环境危害的分类产生重要影响。 

4.1.3.2 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方法是分层的，并且取决于混合物本身及其成分的现有信息类型。分层法

的要素包括：以经过试验的混合物为基础的分类，以架桥原则为基础的分类，使用“已归类成分加和”

和/或使用“加和公式”。图 4.1.2 概括了应遵循的过程。 

图 4.1.2：混合物短期(急性)和长期(慢性) 
水生环境危害的分层分类法 

已知混合物整体的水生毒性试验数据 
 

 否  是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见 4.1.3.3) 
 

有充分的可用来评

估危害的类似混合

物的数据 

 是 应用架桥原则 
(见 4.1.3.4)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否 
 

    

没有所有相关成分

的水生毒性或分类

数据 

 

 

   否 

 

 

 

 

 是 

 

 

应用加和法 (见 4.1.3.5.5)，
使用： 

(a) 划为“慢性”的所有成

分的百分比 

(b) 划为“急性”的成分的

百分比 

(c) 有急性毒性数据的成分

的百分比：采用相加公

式(见 4.1.3.5.2)，再将得

到 的 L(E)C50 或

EqNOECm 换算成适当

的“急性”或“慢性”

类别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使用已知成分的 
现有危害数据 

 采用加和法和 /或加和公式

(见 4.1.3.5)，并使用 4.1.3.6
的方法 

 按短期(急性) /长期(慢
性)危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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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4.1.3.3.1 在已对混合物整体做过试验确定其水生毒性的情况下，这方面的资料应按对物质议定的标准

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分类的根据通常是鱼、甲壳纲动物和水蚤/植物的数据(见 4.1.1.3 和 4.1.1.4)。在没有

混合物整体的充分急性或慢性数据的情况下，应使用“架桥原则”或“求和法”(见 4.1.3.4 和 4.1.3.5 段和

判定逻辑 4.1.5.2.2)。 

4.1.3.3.2 对混合物的长期(慢性)危害进行分类，需要更多的有关降解性的资料，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

生物蓄积的数据。没有混合物整体的降解性和生物蓄积数据。不能对混合物做降解性和生物蓄积试验，

因为这些试验通常难以判读，而且可能只对单一物质有意义。 

4.1.3.3.3 急性毒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a) 当有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急性毒性试验数据(LC50 或 EC50)，显示 L(E)C50  100 mg/l 时： 

  根据表 4.1.1(a)，混合物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 

 (b) 当有混合物整体急性毒性试验数据(LC50(s)或 EC50(s)，显示 L(E)C50 (s)100 mg/l 或高于

水溶性时： 

  无需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 

4.1.3.3.4 慢性毒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a) 当有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慢性毒性试验数据(ECx 或 NOEC)，显示测试的混合物 ECx 或

NOEC ≤ 1 mg/l 时： 

 (一) 如果基于现有资料可得出结论，混合物的所有主要成分均可快速降解，则根据表

4.1.1 (b) (二)(可快速降解)，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2 或 3； 

 (二)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根据表 4.1.1 (b) (一)(不能快速降解)，划为慢性类别 1 或 2； 

 (b) 当由充分的混合物整体慢性毒性数据(ECx 或 NOEC)，显示测试混合物的 ECx 或
NOEC  1 mg/l 或高于水溶性时： 

 无需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除非仍有理由感到关切。 

4.1.3.3.5 慢性毒性类别 4 的分类 

 如仍有理由感到关切： 

 根据表 4.1.1(c)，混合物划为慢性毒性类别 4 (安全网分类)。 

4.1.3.4 没没有有混混合合物物整整体体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架架桥桥原原则则 

4.1.3.4.1 如果混合物本身并没有做过确定水生环境危害的试验，但单个成分和类似的做过试验的混合

物却有充分数据，足以确定该混合物的危险特性，那么可以根据以下议定的架桥原则使用这些数据。这

可确保分类过程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确定混合物的危险特性，而无需另做动物试验。 

4.1.3.4.2 稀释 

 如果一种新的混合物是通过稀释另一种已做过试验的混合物或物质构成的，使用的稀释剂水

生危害分类等于或低于毒性最低的原始成分，且预料不会影响其他成分的水生危害，则所形成的混合物

可与做过试验的原混合物或物质划为相同的类别。或者，也可采用 4.1.3.5 中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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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3 产品批次 

 做过试验的同一生产批次的混合物，可以假定其水生危害的分类在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

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未做过试验的产品批次相当，除非有理由认为存在重大差

异，以致未经试验产品批次的水生危害分类已经改变。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4.1.3.4.4 划为最严重类别的混合物(慢性类别 1 和急性类别 1)浓度提高 

 如经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列为慢性毒性类别 1 和/或急性毒性类别 1，而该混合物中被列为慢性

毒性类别 1 和/或急性毒性类别 1 的成分被进一步浓缩，则未经过试验、浓度更高的混合物应划为与原先

经过试验的混合物相同的类别，无需另作试验。 

4.1.3.4.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中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应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4.1.3.4.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水生危害数据并且二者实质上是相当的，即它们属于同一危险类别，而

且估计不会影响 B 的水生毒性。 

 如果已根据试验数据对混合物(一)或(二)作了分类，则另一混合物可划为同一危险类别。 

4.1.3.5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4.1.3.5.1 混合物的分类按其已分类成分的浓度，采用加和法作出。划为“急性”或“慢性”成分的百

分比，直接用于加和法。4.1.3.5.5 对加和方法作了详细说明。 

4.1.3.5.2 混合物可能是由两种已经分类的成分(如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和/或慢性毒性类别 1、2、
3、4)，和已有足够毒性试验数据的成分结合而成的。当已有混合物中一种以上成分的足够毒性数据时，

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可根据毒性数据的性质，使用以下相加公式(a)或(b)计算出来。 

 (a) 根据急性水生毒性： 

 =
n 5050 im

C)E(L
Ci

C)E(L
Ci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L(E)C i50  = 成分 i 的 LC50 或 EC50 (mg/l)； 

n = 所含成分数，i 从 1 到 n； 

L(E)C m50  = 混合物中有测试数据部分的 L(E)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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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出来的毒性结果，应用来划定该部分混合物的短期(急性)危害类别，然后再将其用

于求和法的计算； 

 (b) 根据慢性水生毒性： 

∑Ci+∑Cj
EqNOECm

=∑ Ci
NOECi +∑ Cj

0.1×NOECj
𝑛𝑛𝑛𝑛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包括可快速降解的成分； 
Cj = 成分 j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 
NOECi = 成分 i，包括可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NOEC(或其他承认的慢性毒性测

量标准)，单位为 mg/l； 
NOECj = 成分 j，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NOEC(或其他承认的慢性毒性

测量标准)，单位为 mg/l； 
n = 所含成分数量，i 和 j 从 1 到 n； 
EqNOECm = 混合物有测试数据部分的等效 NOEC； 

 
 因此等效毒性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分类更加“严格”，比可快速降解

物质高出一个危险类别。 

 计算出来的等效毒性，将根据可快速降解物质的标准(表 4.4.1(b)(二))，用来划定该部分混

合物的长期(慢性)危害类别，然后再将其用于求和法的计算。 

4.1.3.5.3 在对混合物的一部分使用相加公式时，计算这部分混合物的毒性，最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

分类群(如鱼、甲壳纲动物或藻类)的毒性值，然后取用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如取用三个类群中最敏感

的一群)。但在无法得到每种成分对相同分类群的毒性数据时，选定每种成分的毒性值应使用与选定物质

分类毒性值相同的方法，即取用(最敏感的测试生物体)较高的毒性。然后用计算出来的急性毒性和慢性毒

性值对这一部分混合物进行分类，采用与物质分类相同的标准，将之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和/或
慢性毒性类别 1、2 或 3。 

4.1.3.5.4 如果混合物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进行分类，那么应使用得到较保守结果的方法。 

4.1.3.5.5 加和法 

4.1.3.5.5.1 基本原理 

4.1.3.5.5.1.1  就急性类别 1/慢性类别 1 到急性类别 3/类别慢性 3 的物质分类而言，从一个类别到另一个类

别的基本毒性标准相差 10 倍。因此，划入高毒性范围类别的成分可能对混合物划入较低毒性范围的类别

作出贡献。因此，这些分类类别的计算需要同时考虑划为急性类别 1/慢性类别 1 到急性类别 3/慢性类别 3
的所有成分的贡献。 

4.1.3.5.5.1.2  当混合物含有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 或慢性毒性类别 1 的成分时，应特别注意，这类成分即使

其急性毒性明显低于 1 mg/l，和/或慢性毒性明显低于 0.1 mg/l(如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如能快速降

解)，且即使在低浓度下，仍可增加混合物的毒性(另见第 1.3 章 1.3.3.2.1 段“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

类”)。农药的活性成分通常有这样高的水生毒性，但一些其他物质，如有机金属化合物，也有这样高的

水生毒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正常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会导致混合物“类别下降”。因此，如

4.1.3.5.5.5 中所述，对高毒性成分，应乘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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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3 产品批次 

 做过试验的同一生产批次的混合物，可以假定其水生危害的分类在实际上与同一制造商生产

的或在其控制下生产的同一商业产品的另一未做过试验的产品批次相当，除非有理由认为存在重大差

异，以致未经试验产品批次的水生危害分类已经改变。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则必须重新进行分类。 

4.1.3.4.4 划为最严重类别的混合物(慢性类别 1 和急性类别 1)浓度提高 

 如经过试验的混合物被列为慢性毒性类别 1 和/或急性毒性类别 1，而该混合物中被列为慢性

毒性类别 1 和/或急性毒性类别 1 的成分被进一步浓缩，则未经过试验、浓度更高的混合物应划为与原先

经过试验的混合物相同的类别，无需另作试验。 

4.1.3.4.5 同一危险类别内的内推法 

 三种成分完全相同的混合物 A、B 和 C，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经过测试，属同一危险类别，

而混合物 C 未经测试，但含有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相同的毒素活性成分，且其毒素活性成分的浓度介

于混合物 A 和混合物 B 中的浓度之间，则可假定混合物 C 应与 A 和 B 属同一危险类别。 

4.1.3.4.6 实质上类似的混合物 

 假定下列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一)  A + B； 

   (二)  C + B； 

 (b) 成分 B 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基本相同； 

 (c) 混合物(一)中成分 A 的浓度等于混合物(二)中成分 C 的浓度； 

 (d) 已知 A 和 C 的水生危害数据并且二者实质上是相当的，即它们属于同一危险类别，而

且估计不会影响 B 的水生毒性。 

 如果已根据试验数据对混合物(一)或(二)作了分类，则另一混合物可划为同一危险类别。 

4.1.3.5 已已知知混混合合物物所所有有成成分分的的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或或只只知知其其中中部部分分成成分分毒毒性性数数据据时时混混合合物物的的分分类类 

4.1.3.5.1 混合物的分类按其已分类成分的浓度，采用加和法作出。划为“急性”或“慢性”成分的百

分比，直接用于加和法。4.1.3.5.5 对加和方法作了详细说明。 

4.1.3.5.2 混合物可能是由两种已经分类的成分(如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和/或慢性毒性类别 1、2、
3、4)，和已有足够毒性试验数据的成分结合而成的。当已有混合物中一种以上成分的足够毒性数据时，

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可根据毒性数据的性质，使用以下相加公式(a)或(b)计算出来。 

 (a) 根据急性水生毒性： 

 =
n 5050 im

C)E(L
Ci

C)E(L
Ci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 

L(E)C i50  = 成分 i 的 LC50 或 EC50 (mg/l)； 

n = 所含成分数，i 从 1 到 n； 

L(E)C m50  = 混合物中有测试数据部分的 L(E)C50； 

 

 

- 231 - 

 计算出来的毒性结果，应用来划定该部分混合物的短期(急性)危害类别，然后再将其用

于求和法的计算； 

 (b) 根据慢性水生毒性： 

∑Ci+∑Cj
EqNOECm

=∑ Ci
NOECi +∑ Cj

0.1×NOECj
𝑛𝑛𝑛𝑛

 

 
式中： 

Ci = 成分 i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包括可快速降解的成分； 
Cj = 成分 j 的浓度(质量百分比)，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 
NOECi = 成分 i，包括可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NOEC(或其他承认的慢性毒性测

量标准)，单位为 mg/l； 
NOECj = 成分 j，包括不能快速降解的成分的 NOEC(或其他承认的慢性毒性

测量标准)，单位为 mg/l； 
n = 所含成分数量，i 和 j 从 1 到 n； 
EqNOECm = 混合物有测试数据部分的等效 NOEC； 

 
 因此等效毒性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分类更加“严格”，比可快速降解

物质高出一个危险类别。 

 计算出来的等效毒性，将根据可快速降解物质的标准(表 4.4.1(b)(二))，用来划定该部分混

合物的长期(慢性)危害类别，然后再将其用于求和法的计算。 

4.1.3.5.3 在对混合物的一部分使用相加公式时，计算这部分混合物的毒性，最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

分类群(如鱼、甲壳纲动物或藻类)的毒性值，然后取用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如取用三个类群中最敏感

的一群)。但在无法得到每种成分对相同分类群的毒性数据时，选定每种成分的毒性值应使用与选定物质

分类毒性值相同的方法，即取用(最敏感的测试生物体)较高的毒性。然后用计算出来的急性毒性和慢性毒

性值对这一部分混合物进行分类，采用与物质分类相同的标准，将之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2 或 3，和/或
慢性毒性类别 1、2 或 3。 

4.1.3.5.4 如果混合物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进行分类，那么应使用得到较保守结果的方法。 

4.1.3.5.5 加和法 

4.1.3.5.5.1 基本原理 

4.1.3.5.5.1.1  就急性类别 1/慢性类别 1 到急性类别 3/类别慢性 3 的物质分类而言，从一个类别到另一个类

别的基本毒性标准相差 10 倍。因此，划入高毒性范围类别的成分可能对混合物划入较低毒性范围的类别

作出贡献。因此，这些分类类别的计算需要同时考虑划为急性类别 1/慢性类别 1 到急性类别 3/慢性类别 3
的所有成分的贡献。 

4.1.3.5.5.1.2  当混合物含有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 或慢性毒性类别 1 的成分时，应特别注意，这类成分即使

其急性毒性明显低于 1 mg/l，和/或慢性毒性明显低于 0.1 mg/l(如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如能快速降

解)，且即使在低浓度下，仍可增加混合物的毒性(另见第 1.3 章 1.3.3.2.1 段“危险物质和混合物的分

类”)。农药的活性成分通常有这样高的水生毒性，但一些其他物质，如有机金属化合物，也有这样高的

水生毒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正常的临界值/浓度极限值可能会导致混合物“类别下降”。因此，如

4.1.3.5.5.5 中所述，对高毒性成分，应乘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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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5.2 分类程序 

 一般来说，对混合物做更严格的分类优先于次严重的类别，例如，划为慢性类别 1 优先于划

为慢性类别 2。因此，如果分类结果是慢性类别 1，那么分类程序就已经完成。不可能划为比慢性类别 1
更严重的类别，因此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分类。 

4.1.3.5.5.3 急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4.1.3.5.5.3.1  首先，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1 的成分都必须予以考虑。如果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对应

的 M 系数 ≥ 25%，则混合物须划为急性类别 1。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1，则分类过程完

成。 

4.1.3.5.5.3.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类别 1，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如果所有急性类别 1 成

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后，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则分类过程完成。 

4.1.3.5.5.3.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类别 1 或 2，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3。如果所有划为急性

类别 1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后，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2 的成分的浓度

(%)之和乘以 10，最后再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3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急

性类别 3。 

4.1.3.5.5.3.4  表 4.1.3 归纳了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的方法。 

表 4.1.3：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混合物划为 

急性类别 1×M a         ≥ 25% 急性类别 1 

(M×10×急性类别 1)+急性类别 2      ≥ 25% 急性类别 2 

(M×100×急性类别 1) + (10×急性类别 2) + 急性类别 3 ≥ 25% 急性类别 3 

a 有关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4.1.3.5.5.4 慢性类别 1、2、3 和 4 的分类 

4.1.3.5.5.4.1  首先，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1 的成分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对应

的 M 系数 ≥ 25%，那么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则分类过程完

成。 

4.1.3.5.5.4.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如果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1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再乘以对应的M系数，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2的成分的浓度(%)之和，

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则分类过程完成。 

4.1.3.5.5.4.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 或 2，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3。如果所有划为慢性类

别 1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2 的成分的浓度(%)之
和乘以 10，最后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3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3。 

4.1.3.5.5.4.4  如果混合物仍然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2 或 3，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4。如果划为慢

性类别 1、2、3 和 4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4。 

4.1.3.5.5.4.5  表 4.1.4 归纳了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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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混合物划为 

慢性类别 1×Ma         ≥ 25% 慢性类别 1 

(M×10×慢性类别 1)+慢性类别 2      ≥ 25% 慢性类别 2 

(M×100×慢性类别 1)+(10×慢性类别 2) +慢性类别 3  ≥ 25% 慢性类别 3 

慢性类别 1+慢性类别 2+慢性类别 3+慢性类别 4  ≥ 25% 慢性类别 4 

a 有关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4.1.3.5.5.5 含有高毒性成分的混合物 

 急性类别 1或慢性类别 1的成分，在急性毒性远低于 1 mg/l，和/或慢性毒性远低于 0.1 mg/l(如
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 (如可快速降解)的情况下，仍可能影响混合物的毒性，因此在使用求和法时应

给予更高的权重。当混合物含有急性类别 1 或慢性类别 1 的成分时，应适用 4.1.3.5.5.3 和 4.1.3.5.5.4 中所

述的分层法，使用一个加权和数，用急性类别 1 和慢性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乘以一个系数，而不是仅仅将百

分比相加。这意味着表 4.1.3 左栏中“急性类别 1”的浓度和表 4.1.4 左栏中“慢性类别 1”的浓度乘以适

当的系数。对这些成分使用的系数，以毒性数值来确定，下表 4.1.5 对此作了归纳。因此，为了对含有急

性/慢性类别 1 成分的混合物进行分类，分类人员需要知道 M 系数的数值，才能使用求和法。或者，如有

混合物中所有高毒性成分的毒性数据，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所有其他成分，包括那些没有具体

急性毒性和/或慢性毒性数据的成分都是低毒或无毒的，且不会明显增加混合物的环境危害，也可使用加

和公式(见 4.1.3.5.2)。 

表 4.1.5：混合物高毒性成分的系数 

急性毒性 M 系数 慢性毒性 M 系数 

L(E)C50 值  NOEC 值 NRDa 成分 RDb 成分 

0.1 < L(E)C50 ≤ 1 1 0.01 < NOEC ≤ 0.1 1 - 

0.01 < L(E)C50  0.1 10 0.001 < NOEC ≤ 0.01 10 1 

0.001 < L(E)C50  0.01 100 0.0001 < NOEC ≤ 0.001 100 10 

0.0001 < L(E)C50  0.001 1000 0.00001 < NOEC ≤ 0.0001 1000 100 

0.00001 < L(E)C50  0.0001 10000 0.000001 < NOEC ≤ 0.00001 10000 1000 

(继续以乘数 10 为间隔) (继续以乘数 10 为间隔) 

a 不能快速降解。 
b 可快速降解。 

4.1.3.6 混混合合物物成成分分无无任任何何可可用用信信息息时时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没有可用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毒性信息，那么可断定混合物不能划

为明确的危险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应只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另外注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

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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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5.2 分类程序 

 一般来说，对混合物做更严格的分类优先于次严重的类别，例如，划为慢性类别 1 优先于划

为慢性类别 2。因此，如果分类结果是慢性类别 1，那么分类程序就已经完成。不可能划为比慢性类别 1
更严重的类别，因此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分类。 

4.1.3.5.5.3 急性类别 1、2 和 3 的分类 

4.1.3.5.5.3.1  首先，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1 的成分都必须予以考虑。如果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对应

的 M 系数 ≥ 25%，则混合物须划为急性类别 1。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1，则分类过程完

成。 

4.1.3.5.5.3.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类别 1，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如果所有急性类别 1 成

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后，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2 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2，则分类过程完成。 

4.1.3.5.5.3.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急性类别 1 或 2，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急性类别 3。如果所有划为急性

类别 1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后，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2 的成分的浓度

(%)之和乘以 10，最后再加上所有划为急性类别 3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急

性类别 3。 

4.1.3.5.5.3.4  表 4.1.3 归纳了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的方法。 

表 4.1.3：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短期(急性)危害分类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混合物划为 

急性类别 1×M a         ≥ 25% 急性类别 1 

(M×10×急性类别 1)+急性类别 2      ≥ 25% 急性类别 2 

(M×100×急性类别 1) + (10×急性类别 2) + 急性类别 3 ≥ 25% 急性类别 3 

a 有关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4.1.3.5.5.4 慢性类别 1、2、3 和 4 的分类 

4.1.3.5.5.4.1  首先，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1 的成分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这些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对应

的 M 系数 ≥ 25%，那么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1，则分类过程完

成。 

4.1.3.5.5.4.2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如果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1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再乘以对应的M系数，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2的成分的浓度(%)之和，

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如果计算结果是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2，则分类过程完成。 

4.1.3.5.5.4.3  如果混合物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 或 2，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3。如果所有划为慢性类

别 1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乘以 100，再乘以对应的 M 系数，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2 的成分的浓度(%)之
和乘以 10，最后加上所有划为慢性类别 3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结果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3。 

4.1.3.5.5.4.4  如果混合物仍然没有划为慢性类别 1、2 或 3，应考虑将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4。如果划为慢

性类别 1、2、3 和 4 的成分的浓度(%)之和 ≥ 25%，则混合物划为慢性类别 4。 

4.1.3.5.5.4.5  表 4.1.4 归纳了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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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根据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混合物划为 

慢性类别 1×Ma         ≥ 25% 慢性类别 1 

(M×10×慢性类别 1)+慢性类别 2      ≥ 25% 慢性类别 2 

(M×100×慢性类别 1)+(10×慢性类别 2) +慢性类别 3  ≥ 25% 慢性类别 3 

慢性类别 1+慢性类别 2+慢性类别 3+慢性类别 4  ≥ 25% 慢性类别 4 

a 有关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4.1.3.5.5.5 含有高毒性成分的混合物 

 急性类别 1或慢性类别 1的成分，在急性毒性远低于 1 mg/l，和/或慢性毒性远低于 0.1 mg/l(如
不能快速降解)和 0.01 mg/l (如可快速降解)的情况下，仍可能影响混合物的毒性，因此在使用求和法时应

给予更高的权重。当混合物含有急性类别 1 或慢性类别 1 的成分时，应适用 4.1.3.5.5.3 和 4.1.3.5.5.4 中所

述的分层法，使用一个加权和数，用急性类别 1 和慢性类别 1 成分的浓度乘以一个系数，而不是仅仅将百

分比相加。这意味着表 4.1.3 左栏中“急性类别 1”的浓度和表 4.1.4 左栏中“慢性类别 1”的浓度乘以适

当的系数。对这些成分使用的系数，以毒性数值来确定，下表 4.1.5 对此作了归纳。因此，为了对含有急

性/慢性类别 1 成分的混合物进行分类，分类人员需要知道 M 系数的数值，才能使用求和法。或者，如有

混合物中所有高毒性成分的毒性数据，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所有其他成分，包括那些没有具体

急性毒性和/或慢性毒性数据的成分都是低毒或无毒的，且不会明显增加混合物的环境危害，也可使用加

和公式(见 4.1.3.5.2)。 

表 4.1.5：混合物高毒性成分的系数 

急性毒性 M 系数 慢性毒性 M 系数 

L(E)C50 值  NOEC 值 NRDa 成分 RDb 成分 

0.1 < L(E)C50 ≤ 1 1 0.01 < NOEC ≤ 0.1 1 - 

0.01 < L(E)C50  0.1 10 0.001 < NOEC ≤ 0.01 10 1 

0.001 < L(E)C50  0.01 100 0.0001 < NOEC ≤ 0.001 100 10 

0.0001 < L(E)C50  0.001 1000 0.00001 < NOEC ≤ 0.0001 1000 100 

0.00001 < L(E)C50  0.0001 10000 0.000001 < NOEC ≤ 0.00001 10000 1000 

(继续以乘数 10 为间隔) (继续以乘数 10 为间隔) 

a 不能快速降解。 
b 可快速降解。 

4.1.3.6 混混合合物物成成分分无无任任何何可可用用信信息息时时的的分分类类 

 如果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没有可用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毒性信息，那么可断定混合物不能划

为明确的危险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应只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进行分类，并另外注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

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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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4.1.6：水生环境危害的标签要素 

短期(急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环境 无符号 无符号 

信号词 警告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对水生生物有毒 对水生生物有害 

 
 

长期(慢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符号 环境 环境 无符号 无符号 

信号词 警告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非常

大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毒

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害

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可能对水生生物

产生长期持续的

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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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和混合物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4.1.5.1 短短期期(急急性性)水水生生危危害害分分类类1 2 

4.1.5.1.1 关于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和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1 

 

物质：有充分的分类信息(毒性、降解、生物蓄积)1吗？

急性：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吗?

从判定逻辑4.1.2获
得混合物的L(E)C50 

数值

否

急性: 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0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0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mg/l吗?

否

急性：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00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00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0 mg/l吗?

是

是

否

是

急性类别1

警告

急性类别22
是

急性类别32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接下页) 
 

 

 
  

 
1 分类可基于测定数据和/或计算数据(见 4.1.2.13 和附件 9)，和/或类推判定(见附件 9 的 A9.6.4.5)。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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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4.1.6：水生环境危害的标签要素 

短期(急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符号 环境 无符号 无符号 

信号词 警告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对水生生物有毒 对水生生物有害 

 
 

长期(慢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符号 环境 环境 无符号 无符号 

信号词 警告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无信号词 

危险说明 对水生生物毒性非常

大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毒

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对水生生物有害

并具有长期持续

影响 

可能对水生生物

产生长期持续的

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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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危害水生环境的物质和混合物判定逻辑 

 下面的判定逻辑和指导并不是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在此仅作为补充指导提供。强烈建议

负责分类的人员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使用判定逻辑的过程中研究该标准。 

 
4.1.5.1 短短期期(急急性性)水水生生危危害害分分类类1 2 

4.1.5.1.1 关于危害水生环境物质和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1 

 

物质：有充分的分类信息(毒性、降解、生物蓄积)1吗？

急性：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吗?

从判定逻辑4.1.2获
得混合物的L(E)C50 

数值

否

急性: 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0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0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mg/l吗?

否

急性：物质的：

(a) 96小时LC50 (鱼类)   100 mg/l；和/或
(b) 48小时EC50 (甲壳纲)   100 mg/l；和/或
(c) 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0 mg/l吗?

是

是

否

是

急性类别1

警告

急性类别22
是

急性类别32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接下页) 
 

 

 
  

 
1 分类可基于测定数据和/或计算数据(见 4.1.2.13 和附件 9)，和/或类推判定(见附件 9 的 A9.6.4.5)。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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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吗?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mg/l 吗?

是

是

否

否

否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 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0 mg/l吗?
是

混合物：混合物本身有鱼类、甲壳纲和藻类/水生植物的水生毒性数据吗？

急性类别 1

警告

急性类别 22

急性类别 32

是

从判定逻辑4.1.2获得混合物的数值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接下页)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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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 1 × M 4       吗？

是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1 × M4 × 100) + (急性类别2 × 10) + 急性类别3  ≥ 25%吗？

是

否

是 急性类别 1

警告

急性类别 22
是

急性类别32

划入

适当类别

按如下要求在加和法中使用所有已知的成分信息 3：

(a) 对有毒性数值的成分适用相加公式(判定逻辑4.1.2)，确定混合物该部分的危害类别， 

并且在下面的加和法中使用这一信息；

(b) 已分类成分将直接用于下面的加和法。

否

否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1 × M 4 × 10) + 急性类别2 ≥  25%吗？

否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是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3 如果并不具备所有成分的信息，须在标签上说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

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
应商。另外，就含有高毒性成分的混合物而言，如果这些高毒性成分有毒性数值，而且所有其他成分对混合物的危害
都没有显著贡献，那么可以使用相加公式(见 4.1.3.5.5.5)。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具备所有成分毒性数值的其他情况

下，可以仅根据相加公式做出短期(急性)分类。 
4 关于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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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 mg/l吗?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 mg/l 吗?

是

是

否

否

否

急性

混合物的96小时 LC50 (鱼类)，48小时EC50 (甲壳纲)， 

或者72或96小时ErC50 (藻类或其他水生植物)  100 mg/l吗?
是

混合物：混合物本身有鱼类、甲壳纲和藻类/水生植物的水生毒性数据吗？

急性类别 1

警告

急性类别 22

急性类别 32

是

从判定逻辑4.1.2获得混合物的数值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接下页)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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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能应用架桥原则吗？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 1 × M 4       吗？

是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1 × M4 × 100) + (急性类别2 × 10) + 急性类别3  ≥ 25%吗？

是

否

是 急性类别 1

警告

急性类别 22
是

急性类别32

划入

适当类别

按如下要求在加和法中使用所有已知的成分信息 3：

(a) 对有毒性数值的成分适用相加公式(判定逻辑4.1.2)，确定混合物该部分的危害类别， 

并且在下面的加和法中使用这一信息；

(b) 已分类成分将直接用于下面的加和法。

否

否

已分类成分的浓度之和为：

(急性类别1 × M 4 × 10) + 急性类别2 ≥  25%吗？

否

否

不划为

急性类别

是

 
  

 
2 不同管理制度的标签要求有所差异，某些分类类别可能只用于一种或几种管理制度。 
3 如果并不具备所有成分的信息，须在标签上说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分”。主管部门可决定，

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
应商。另外，就含有高毒性成分的混合物而言，如果这些高毒性成分有毒性数值，而且所有其他成分对混合物的危害
都没有显著贡献，那么可以使用相加公式(见 4.1.3.5.5.5)。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具备所有成分毒性数值的其他情况

下，可以仅根据相加公式做出短期(急性)分类。 
4 关于 M 系数的解释，见 4.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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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 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2(相加公式) 

 

适用相加公式：

式中：

Ci = 成分i的浓度(重量百分比)

L(E)C50i = 成分i的LC50或EC50 (mg/l)

n = 成分i的数目，i从1到n

L(E)C50m = 混合物中有试验数据部分的L(E)C50

 
 =
n 50

i

50

i

im
C)E(L

C
C)E(L
C

用于混合物判定

逻辑 4.1.1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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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长长期期(慢慢性性)水水生生危危害害分分类类5 6 7 8 

4.1.5.2.1 对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a) 

 

 

掌握所有三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

毒性数据吗？5, 6 是

否

掌握一个或两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吗？5, 6
是7

接判定逻辑4.1.3(b)

对缺少慢性毒性数据的营养级，

掌握充分的急性毒性数据吗？5, 6

否 是7

接判定逻辑4.1.3(c)
是

否

还有什么感到关注的理由吗？8

慢性类别 4
无符号

无信号词是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6 见图 4.1.1。 
7 沿流程图的两条路线，选择最严格的分类结果。 
8 请注意，本套制度还提出了一个“安全网”分类(称之为“慢性类别 4”)，用于现有数据无法按正式标准分类，但仍

有理由令人担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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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2 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2(相加公式) 

 

适用相加公式：

式中：

Ci = 成分i的浓度(重量百分比)

L(E)C50i = 成分i的LC50或EC50 (mg/l)

n = 成分i的数目，i从1到n

L(E)C50m = 混合物中有试验数据部分的L(E)C50

 
 =
n 50

i

50

i

im
C)E(L

C
C)E(L
C

用于混合物判定

逻辑 4.1.1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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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 长长期期(慢慢性性)水水生生危危害害分分类类5 6 7 8 

4.1.5.2.1 对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a) 

 

 

掌握所有三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

毒性数据吗？5, 6 是

否

掌握一个或两个营养级的

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吗？5, 6
是7

接判定逻辑4.1.3(b)

对缺少慢性毒性数据的营养级，

掌握充分的急性毒性数据吗？5, 6

否 是7

接判定逻辑4.1.3(c)
是

否

还有什么感到关注的理由吗？8

慢性类别 4
无符号

无信号词是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6 见图 4.1.1。 
7 沿流程图的两条路线，选择最严格的分类结果。 
8 请注意，本套制度还提出了一个“安全网”分类(称之为“慢性类别 4”)，用于现有数据无法按正式标准分类，但仍

有理由令人担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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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2 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b)(有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慢性水生毒性数据时) 5 

 

 

不划为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

物质易于

降解吗？
是

NOEC 或 ECX

        mg/l? 否
NOEC 或 ECx 
      mg/l? 否

NOEC 或 ECx 
    mg/l?

否

或

不知道

是

是 是

NOEC 或 ECx
      mg/l? 是

慢性类别 2

无信号词

NOEC 或 ECx 
    mg/l?

否

是

慢性类别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否

否

慢性类别1

警告

按表4.1.5
使用M系数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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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3 对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c) (当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慢性水生毒性数据都无法得到

时) 5 

 
 

不划为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

物质易于降解吗？
否
或

不知道
L(E)C50     mg/l? 否 L(E)C50      mg/l? 否 L(E)C50       mg/l?

是

是

是

是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慢性类别 2

无信号词

No

慢性类别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否

否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No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慢性类别1

警告

按表4.1.5
使用M系数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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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2 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b)(有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慢性水生毒性数据时) 5 

 

 

不划为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

物质易于

降解吗？
是

NOEC 或 ECX

        mg/l? 否
NOEC 或 ECx 
      mg/l? 否

NOEC 或 ECx 
    mg/l?

否

或

不知道

是

是 是

NOEC 或 ECx
      mg/l? 是

慢性类别 2

无信号词

NOEC 或 ECx 
    mg/l?

否

是

慢性类别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否

否

慢性类别1

警告

按表4.1.5
使用M系数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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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3 对物质的判定逻辑 4.1.3 (c) (当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慢性水生毒性数据都无法得到

时) 5 

 
 

不划为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

物质易于降解吗？
否
或

不知道
L(E)C50     mg/l? 否 L(E)C50      mg/l? 否 L(E)C50       mg/l?

是

是

是

是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慢性类别 2

无信号词

No

慢性类别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否

否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No

L(E)C50       mg/l 和 
BCF      

(在无试验结果的情况下， 
log Kow   )?

是

慢性类别1

警告

按表4.1.5
使用M系数

 
 

 
5 最好使用国际统一的试验方法(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等效的试验准则)得到的数据，并符合优良实验室规范(GLP)的

原则，但如果认为其他实验方法(如国家规定的方法)得出的数据是等效的，也可使用(见 4.1.1.2.2 和附件 9 的 A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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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4 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49 10 11 

 

是否掌握混合物整体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是否掌握单个成分的充分数据和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

的数据，足以确定混合物的危害?

是否掌握部分或所有相关成分充分的急性分类和/
或毒性数据？10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按判定不易快速降解物质的

判定逻辑4.1.3(见4.1.5.2.1)，将混合物

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9

适用架桥原则(见4.1.3.4)，将混合物

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

使用己划为慢性的成分的浓度(%)，如果
没有此数据，则使用已划为急性的成

分的浓度(%)，用加和法(见4.1.3.5.5)
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11

因缺少足够数据，

无法做出分类

 
 
 
 

 
9 不对混合物做降解性和生物蓄积试验，因为这些试验通常难以判读；这些试验只对单一物质有意义。因此混合物被设

定为不能快速降解。然而，如果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得出结论，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都能快速降解，则就分类而言，

混合物可以被视为可快速降解。 
10 如无法得到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毒性的可用资料，可以得出结论，混合物不能划入确定的危害

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分类，并附加一条声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

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
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11 当已有混合物中一种以上成分的充分毒性数据时，可根据毒性数据的性质，使用 4.1.3.5.2 中(a)或(b)的相加公式，计

算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计算出来的毒性可用于划定那部分混合物的短期(急性)或长期(慢性)危害类别，之后再将其
用于求和法。(在计算这部分混合物的毒性时，最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类群的毒性值，如鱼类、甲壳纲动物或藻
类，然后采用所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即使用三个组群中最敏感的一组(见 4.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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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章 

危害臭氧层 

4.2.1 定义 

 臭氧消耗潜能值(ODP)，是指一个有别于单一种类卤化碳排放源的综合总量，反映与同等质

量的三氯氟甲烷(CFC-11)相比，卤化碳可能对平流层造成的臭氧消耗程度。正式的臭氧消耗潜能值定义，

是某种化合物的差量排放相对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而言，对整个臭氧层的综合扰动的比值。 

 《蒙特利尔议定书》，指议定书缔约方修改和/或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 

4.2.2 分类标准 1 

 物质和混合物按下表划为类别 1： 

表 4.2.1：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划分标准 

类别 标准 

1 
《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中列出的任何受管制物质；或 
至少含有一种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的成分、浓度 ≥ 0.1%的任何混合物。 

4.2.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4.2.2：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惊叹号 

信号词 警告 

危险说明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1 本章中的标准适用于物质和混合物。含有危害臭氧层物质的设备、物品和电器(如电冰箱或空调设备等)，不属于本标

准的范围。依照有关医药制品的第 1.1.2.5(a)(三)段，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的标准不适用于有意吸入时使用的医用吸入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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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2.4 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4.1.49 10 11 

 

是否掌握混合物整体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

是否掌握单个成分的充分数据和做过试验的类似混合物

的数据，足以确定混合物的危害?

是否掌握部分或所有相关成分充分的急性分类和/
或毒性数据？10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按判定不易快速降解物质的

判定逻辑4.1.3(见4.1.5.2.1)，将混合物

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9

适用架桥原则(见4.1.3.4)，将混合物

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

使用己划为慢性的成分的浓度(%)，如果
没有此数据，则使用已划为急性的成

分的浓度(%)，用加和法(见4.1.3.5.5)
对混合物作长期(慢性)危害分类11

因缺少足够数据，

无法做出分类

 
 
 
 

 
9 不对混合物做降解性和生物蓄积试验，因为这些试验通常难以判读；这些试验只对单一物质有意义。因此混合物被设

定为不能快速降解。然而，如果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得出结论，混合物的所有相关成分都能快速降解，则就分类而言，

混合物可以被视为可快速降解。 
10 如无法得到一种或多种相关成分的急性和/或慢性水生毒性的可用资料，可以得出结论，混合物不能划入确定的危害

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已知成分对混合物分类，并附加一条声明：“混合物含有 x%的未知水生环境危害成

分。”主管部门可决定，规定在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或同时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做出补充说明，或将如何做出说
明的选择留给制造商/供应商。 

11 当已有混合物中一种以上成分的充分毒性数据时，可根据毒性数据的性质，使用 4.1.3.5.2 中(a)或(b)的相加公式，计

算这些成分的综合毒性。计算出来的毒性可用于划定那部分混合物的短期(急性)或长期(慢性)危害类别，之后再将其
用于求和法。(在计算这部分混合物的毒性时，最好使用每种成分对同一类群的毒性值，如鱼类、甲壳纲动物或藻
类，然后采用所得到的最高毒性(最低值)，即使用三个组群中最敏感的一组(见 4.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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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章 

危害臭氧层 

4.2.1 定义 

 臭氧消耗潜能值(ODP)，是指一个有别于单一种类卤化碳排放源的综合总量，反映与同等质

量的三氯氟甲烷(CFC-11)相比，卤化碳可能对平流层造成的臭氧消耗程度。正式的臭氧消耗潜能值定义，

是某种化合物的差量排放相对于同等质量的三氯氟甲烷而言，对整个臭氧层的综合扰动的比值。 

 《蒙特利尔议定书》，指议定书缔约方修改和/或修正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 

4.2.2 分类标准 1 

 物质和混合物按下表划为类别 1： 

表 4.2.1：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划分标准 

类别 标准 

1 
《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中列出的任何受管制物质；或 
至少含有一种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的成分、浓度 ≥ 0.1%的任何混合物。 

4.2.3 危险公示 

 “危险公示：标签”(第 1.4 章)中说明了有关标签要求的一般和具体考虑事项。附件 1 为分类

和标签汇总表。附件 3 载有防范说明和象形图的示例，可在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使用。 

表 4.2.2：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类别 1 

符号 惊叹号 

信号词 警告 

危险说明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1 本章中的标准适用于物质和混合物。含有危害臭氧层物质的设备、物品和电器(如电冰箱或空调设备等)，不属于本标

准的范围。依照有关医药制品的第 1.1.2.5(a)(三)段，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的标准不适用于有意吸入时使用的医用吸入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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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以下判定逻辑不属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此处提供是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过程中对标准进行认真研究。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4.2.1 

 

物质：：物质是否被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附件？ 否

混合物：：混合物是否至少含有一种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

附件的成分且浓度       ？
否

是

是

类别 1

警告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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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危害臭氧层物质和混合物的判定逻辑 

 以下判定逻辑不属统一分类制度的一部分，此处提供是作为补充指导。强烈建议负责分类的

人在使用判定逻辑之前和过程中对标准进行认真研究。 

 判判定定逻逻辑辑 4.2.1 

 

物质：：物质是否被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附件？ 否

混合物：：混合物是否至少含有一种列入《蒙特利尔议定书》

附件的成分且浓度       ？
否

是

是

类别 1

警告

无法分类

无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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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分类和标签汇总表 

注注 1：： 附件 3 第 1 节将对危险说明的编码作进一步说明。危险说明代码仅作参考、索引之用。代码

不是危险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来替代文字说明。 

注 2： 为清楚起见、协助标签员、便于比较《全球统一制度》和《联合国规章范本》下对应的分类

和标签制度，表 A1.1 至 A1.30 列示了运输危险种类、项别和象形图。但应当指出，在这些表格中，《联合

国规章范本》的分类和标签条目仅作指示性目的。为运输目的，应采用《联合国规章范本》的分类和标

签规定(另见《全球统一制度》第 1.4 章第 1.4.10 节)。 

注 3： 《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象形图为设定在某一点的方块形状，使用黑色符号、白色底色和红

色边框。运输象形图(在《联合国规章范本》中通常称为标签)应使用反差底色显示，必要时应按照《联合

国规章范本》第 5.2 章第 5.2.2.2 节以及下表 A1.1 至 A1.30 的规定使用虚线或实线标出边缘。对于某些危

险类别，运输象形图的符号、数字和边线可使用白色而不一定是黑色。这种情况下，在相关表格中列示

可替代使用的象形图(见表 A1.2、A1.3、A1.5、A1.6、A1.12、A1.15 和 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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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分类和标签汇总表 

注注 1：： 附件 3 第 1 节将对危险说明的编码作进一步说明。危险说明代码仅作参考、索引之用。代码

不是危险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来替代文字说明。 

注 2： 为清楚起见、协助标签员、便于比较《全球统一制度》和《联合国规章范本》下对应的分类

和标签制度，表 A1.1 至 A1.30 列示了运输危险种类、项别和象形图。但应当指出，在这些表格中，《联合

国规章范本》的分类和标签条目仅作指示性目的。为运输目的，应采用《联合国规章范本》的分类和标

签规定(另见《全球统一制度》第 1.4 章第 1.4.10 节)。 

注 3： 《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象形图为设定在某一点的方块形状，使用黑色符号、白色底色和红

色边框。运输象形图(在《联合国规章范本》中通常称为标签)应使用反差底色显示，必要时应按照《联合

国规章范本》第 5.2 章第 5.2.2.2 节以及下表 A1.1 至 A1.30 的规定使用虚线或实线标出边缘。对于某些危

险类别，运输象形图的符号、数字和边线可使用白色而不一定是黑色。这种情况下，在相关表格中列示

可替代使用的象形图(见表 A1.2、A1.3、A1.5、A1.6、A1.12、A1.15 和 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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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爆炸物(分类标准见第 2.1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种类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

类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制

度》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

爆炸物

1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爆炸物

H209
H210b

H211b

2A

1.1

危险 爆炸物 H209

1.2

1.3

1.5

1.6

1.4

2B 警告
起火或迸射

危险
H204

2C 警告
起火或迸射

危险
H204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的要求，(*)处填写配装组，(**)处填写项号，如果爆炸物为次要危险，则

不填。

b 对引爆敏感或敏感性信息不足的爆炸物的附加危险说明(见第 2.1 章第 2.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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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易燃气体(分类标准见第 2.2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种类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

度》危险说明

易燃

气体

1A

易燃气体

2.1 或
危险

极其易燃气体 H220

发火气体

极其易燃气体 H220

暴露在空气中

可自燃
H232

化学性质

不稳定

气体

A

极其易燃气体 H220

即使在没有空

气的条件下仍

可能发生爆炸

反应

H230

B

极其易燃气体 H220

在高压和 /或高

温条件下，即

使没有空气仍

可能发生爆炸

反应

H231

1B
易燃气体 H221

2 不适用 无象形图 不适用 警告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发火气体和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A 和 B)按照其易燃性划为第 2 类，2.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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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气雾剂和加压化学品(分类标准见第 2.3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 全 球

统 一 制

度 》 危

险类别

《联合国

规 章 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象形

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象

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危险说明

气雾剂

(第 2.3.1 节)

1

2.1 或

危险

极其易燃气雾剂 H222

压力容器：遇热可爆裂 H229

2

警告

易燃气雾剂 H223

压力容器：遇热可爆裂 H229

3 2.2 无象形图 或 压力容器：遇热可爆裂 H229

加压化学品

(第 2.3.2 节)

1

2.1 和 或

危险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

爆炸 H282

2

警告

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

炸
H283

3 2.2 或 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H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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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氧化性气体(分类标准见第 2.4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氧化性

气体
1 2a 危险 可起火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H270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氧化性气体按照其主要气体危险划入第 2 类的适用项别，使用适用的第 2
类运输象形图。此外，由于这类气体具有氧化性这一次要危险性，为其分配 5.1 项(圆圈上火焰)运输象形

图。

A1.5 加压气体(分类标准见第 2.5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种类

《全球统一制

度》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

规章

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加压气体

压缩气体

2.2 或 警告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

爆炸
H280

液化气体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

爆炸
H280

冷冻液化气体
内装冷冻气体；可造成低

温灼伤或损伤
H281

溶解气体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

爆炸
H280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有毒或易燃的加压气体不要求使用该象形图。这种情况下，使用适用的有

毒或易燃气体危险种类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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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易燃液体(分类标准见第 2.6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易燃液体

1

3 或

危险

极易燃液体和蒸气
H224

2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H225

3

警告

易燃液体和蒸气
H226

4 不适用 无象形图 不适用
可燃液体

H227

A1.7 易燃固体(分类标准见第 2.7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制

度》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易燃固体

1
4.1

危险

易燃固体 H228

2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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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准见第 2.8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自反应

物质和

混合物

A 型
4.1 项

A 型

(可能不允许运

输)b 危险 加热可引起爆炸 H240

B 型
4.1 项

B 型
和 如适用： 危险 加热可起火或爆炸 H241

C 型和

D 型

4.1 项

C 型和 D 型
危险

加热可起火 H242
E 型和

F 型

4.1 项

E 型和 F 型
警告

G 型 G 型 无象形图 不适用 无信号词 无危险说明 无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如果 B 型物质或混合物具有爆炸这一次要危险性，则还应适用 1.1 项、1.2
项或 1.3 项的运输象形图，不必标明项号或配装组别。对于危险类别为 B 型的物质或混合物，可适用特殊

规定 181(经主管部门批准，可免贴爆炸物标签。详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3.3 章)。

b 不接受装在试验时使用的容器中运输(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2.4 章第 2.4.2.3.2.1 段)。

A1.9 发火液体(分类标准见第 2.9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发火

液体
1 4.2 危险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燃 H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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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0 发火固体(分类标准见第 2.10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发火固体 1 4.2 危险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燃 H250

A1.11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准见第 2.11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自热物质

和混合物

1

4.2

危险 自热；可引起燃烧 H251

2 警告
数量大时自热；可引

起燃烧
H252

A1.1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准见第 2.12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遇水放出

易燃气体

的物质和

混合物

1

4.3 或

危险
遇水释放出可自燃的

易燃气体
H260

2 危险

遇水释放出易燃气体 H261
3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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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 氧化性液体(分类标准见第 2.13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氧化性

液体

1

5.1

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

炸；强氧化剂
H271

2 危险 可能加剧燃烧；氧化

剂
H272

3 警告

A1.14 氧化性固体(分类标准见第 2.14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氧化性

固体

1

5.1

危险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

炸；强氧化剂
H271

2 危险 可能加剧燃烧；氧化

剂
H272

3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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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5 有机过氧化物(分类标准见第 2.15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

度》危险说明

有机过氧

化物

A 型
5.2 项

A 型
(可能不允许运输)b 危险

加热可引起爆

炸
H240

B 型
5.2 项

B 型
和

或

如适用 a： 危险
加热可引起燃

烧或爆炸
H241

C 型和

D 型

5.2 项

C 型和

D 型

或

危险
加热可引起燃

烧
H242

E 型和

F 型

5.2 项

E 型和

F 型

警告
加热可引起燃

烧
H242

G 型 G 型 无象形图 不适用
无信

号词
无危险说明 无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如果 B 型物质或混合物具有爆炸这一次要危险性，则还应适用 1.1 项、1.2
项或 1.3 项的运输象形图，不必标明项号或配装组别。对于危险类别为 B 型的物质或混合物，可适用特殊

规定 181(经主管部门批准，可免贴爆炸物标签。详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3.3 章)。

b 不接受装在试验时使用的容器中运输(见《规章范本》第 2.5 章第 2.5.3.2.2 段)。

A1.16 金属腐蚀物(分类标准见第 2.16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一

制度》危险

说明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全球统一

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金属

腐蚀物
1 8 警告 可对金属造成腐蚀 H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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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7 退敏爆炸物(分类标准见第 2.17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a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

度》危险说明

退敏

爆炸物

1

3

或

4.1

或

危险

起火、爆炸或迸

射危险；退敏剂

减少时爆炸风险

增加

H206

2 危险 起火或迸射危

险；退敏剂减少

时爆炸风险增加

H207
3 或 警告

4 警告

起火危险；退敏

剂减少时爆炸风

险增加

H208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液态退敏爆炸物划为第 3 类，固态退敏爆炸物划为 4.1 项。

A1.18 急性毒性(分类标准见第 3.1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

统一制

度》危

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规

章范本》类

别或项别 a

《全球统

一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

度》危险说明

急性毒性

1 2

经口

2.3

或

6.1

或

危险

吞咽致命 H300

经皮 皮肤接触可致命 H310

吸入 吸入致命 H330

3

经口

危险

吞咽可中毒 H301

经皮 皮肤接触可中毒 H311

吸入 吸入可中毒 H331

4

经口

不适用 不适用

警告

吞咽有害 H302

经皮 皮肤接触有害 H312

吸入 吸入有害 H332

5

经口

无象形图 警告

吞咽可能有害 H303

经皮
皮肤接触可能有

害
H313

吸入 吸入可能有害 H333

a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毒性气体划为 2.3 项，毒性物质(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的定义)划为 6.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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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9 皮肤腐蚀/刺激(分类标准见第 3.2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皮肤

腐蚀/刺激

1
1A 1B

1C
8 危险

造成严重皮肤

灼伤和眼损伤
H314

2
不适用 不适用

警告 造成皮肤刺激 H315

3 无象形图 警告 造成轻度皮肤刺激 H316

A1.20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分类标准见第 3.3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严重眼损

伤 /眼刺

激

1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造成严重眼损伤 H318

2/2A 警告 造成严重眼刺激 H319

2B 无象形图 警告 造成眼刺激 H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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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 呼吸道致敏物(分类标准见第 3.4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呼吸

致敏

1

1A 1B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吸入可引起过敏或哮喘症

状，或造成呼吸困难
H334

A1.22 皮肤致敏物(分类标准见第 3.4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皮肤致敏
1

1A 1B
不适用 不适用 警告 可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H317

A1.23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分类标准见第 3.5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生殖细胞

致突变性

1

1A 1B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可能造成遗传缺陷(说明接

触途径，如果确证无其他接

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H340

2 警告

怀疑可能造成遗传缺陷(说明

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无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H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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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4 致癌性(分类标准见第 3.6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致癌性

1

1A 1B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可能引起癌症(说明接触途

径，如果确证无其他接触途

径造成这一危害)
H350

2 警告

怀疑可能引起癌症(说明接

触途径，如果确证无其他接

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H351

A1.25 生殖毒性(分类标准见第 3.7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生殖毒性

1
1A 1B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对胎儿造

成损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

响)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

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

危害)

H360

2 警告

怀疑可对生育能力或对胎儿

造成损害(说明已知的具体影

响)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

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

危害)

H361

有关对哺

乳或通过

哺乳造成

影响的附

加分类

无象形图 无信号词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

伤害
H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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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6 一次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分类标准见第 3.8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

-
一次接触

1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造成器官损害(或说明已知

的所有受损害器官) (说明接

触途径，如果确证无其他

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H370

2 警告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

明已知的所有受损害器官)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

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

危害)

H371

3 警告

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H335

或

可引起昏睡或眩晕 H336

A1.27 反复接触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分类标准见第 3.9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

-
反复接触

1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造成器官

损害(说明已知的所有受损

害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

果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

这一危害)

H372

2 警告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可能造成

器官损害(说明已知的所有受

损害器官)(说明接触途径，如

果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

这一危害)

H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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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8 吸入危害(分类标准见第 3.10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吸入危害

1
不适用 不适用

危险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致死 H304

2 警告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H305

A1.29 (a) 危害水生环境，短期(急性) (分类标准见第 4.1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a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危害水生

环境，

短期

(急性)

急性 1 9 和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H400

急性 2
不适用 无象形图 不适用 无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毒 H401

急性 3 对水生生物有害 H402

a 类别为急性 1 的危害环境物质，在《联合国规章范本》下属于第 9 类，应加贴第 9 类运输象形图和危

害环境物质运输标记(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5.2 章第 5.2.1.6 节和第 5.3 章第 5.3.2.3 节)。但是，如果危

害环境物质具有《联合国规章范本》涵盖的任何其他危险，则应以适用于该其他危险的运输象形图取代

第 9 类运输象形图，而不要求加贴危害环境物质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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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9 (b)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慢性)(分类标准见第 4.1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a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

章范本》

象形图 a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危险说明

危害水生

环境，

长期

(慢性)

慢性 1

9 和

警告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且具

有长期、持续影响
H410

慢性 2 无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

期、持续影响
H411

慢性 3

不适用 无象形图 不适用

无信号词
对水生生物有害，且具有长

期、持续影响
H412

慢性 4 无信号词
可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

续的有害影响
H413

a 类别为慢性 1 和 2 的危害环境物质，在《联合国规章范本》下属于第 9 类，应当加贴第 9 类运输象形

图和危害环境物质运输标记(见《联合国规章范本》第 5.2 章第 5.2.1.6 节和第 5.3 章第 5.3.2.3 节)。但是，

如果危害环境物质具有《联合国规章范本》涵盖的任何其他危险，则应以适用于该其他危险的运输象形

图取代第 9 类运输象形图，而不要求加贴危害环境物质象形图。

A1.30 危害臭氧层(分类标准见第 4.2 章)

分类 标签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说明

代码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种类

《全球统

一制度》

危险类别

《联合国

规章范

本》类别

或项别

《全球统一

制度》

象形图

《联合国规章

范本》象形图

《全球统

一制度》

信号词

《全球统一制度》

危险说明

危害

臭氧层
1 不适用 不适用 警告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

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H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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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1 节 

危险说明的编码 

A3.1.1 导言 

A3.1.1.1 危险说明是对某个危险种类和类别所做的陈述，用于描述危险品的危险性质，根据情况可包

括危险程度。 

A3.1.1.2 针对适用于全球统一制度下各危险类别的危险说明，本节载有建议对每项危险说明设定的代

码。 

A3.1.1.3 危险说明代码旨在作参考之用。此种代码并非危险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其替代危险说

明文字。 

A3.1.2 危险说明的编码 

A3.1.2.1 每一危险说明均设定一个专门的字母－数字混合代码，由 1 个字母和 3 个数字组成，具体如下： 

 (a) 字母“H”(代表“危险说明”)； 

 (b) 一个数字，代表按照全球统一制度不同部分编号设定的危险说明所指的危险类型，具

体如下： 

- “2”代表物理危险； 

- “3”代表健康危害； 

- “4”代表环境危害； 

 (c) 两个数字，对应于物质或混合物固有属性所引起危险的序列编号，如：爆炸性(代码

200 至 210)、易燃性(代码 220 至 230)，等等。 

A3.1.2.2 用于指代危险说明的代码，按数字顺序列于表中：表 A3.1.1――物理危险、表 A3.1.2――健康

危害、表 A3.1.3――环境危害。各表均分为 4 栏，含有以下信息： 

 第(1)栏 危险说明代码； 

 第(2)栏 危险说明文字； 

  除另有规定外，文字在标签上应使用黑体。在信息已知时，还应使用楷体列出该

信息，作为危险说明的一部分。 

  例如：“长期或反复接触(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

危害)，会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第(3)栏 危险种类，注明全球统一制度中可找到该危险种类信息的章次。 

 第(4)栏 危险说明适用的危险种类中的一个或多个危险类别。 

A3.1.2.3 除单独的危险说明之外，表 A3.1.2 还给出了一些组合的危险说明。组合说明的字母－数字混

合代码，用单个说明的代码组合而成，用加号(“+”)连接，例如，H300 + H310，表示标签上出现的文字

应当是：“吞咽或皮肤接触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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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1 节 

危险说明的编码 

A3.1.1 导言 

A3.1.1.1 危险说明是对某个危险种类和类别所做的陈述，用于描述危险品的危险性质，根据情况可包

括危险程度。 

A3.1.1.2 针对适用于全球统一制度下各危险类别的危险说明，本节载有建议对每项危险说明设定的代

码。 

A3.1.1.3 危险说明代码旨在作参考之用。此种代码并非危险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其替代危险说

明文字。 

A3.1.2 危险说明的编码 

A3.1.2.1 每一危险说明均设定一个专门的字母－数字混合代码，由 1 个字母和 3 个数字组成，具体如下： 

 (a) 字母“H”(代表“危险说明”)； 

 (b) 一个数字，代表按照全球统一制度不同部分编号设定的危险说明所指的危险类型，具

体如下： 

- “2”代表物理危险； 

- “3”代表健康危害； 

- “4”代表环境危害； 

 (c) 两个数字，对应于物质或混合物固有属性所引起危险的序列编号，如：爆炸性(代码

200 至 210)、易燃性(代码 220 至 230)，等等。 

A3.1.2.2 用于指代危险说明的代码，按数字顺序列于表中：表 A3.1.1――物理危险、表 A3.1.2――健康

危害、表 A3.1.3――环境危害。各表均分为 4 栏，含有以下信息： 

 第(1)栏 危险说明代码； 

 第(2)栏 危险说明文字； 

  除另有规定外，文字在标签上应使用黑体。在信息已知时，还应使用楷体列出该

信息，作为危险说明的一部分。 

  例如：“长期或反复接触(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

危害)，会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第(3)栏 危险种类，注明全球统一制度中可找到该危险种类信息的章次。 

 第(4)栏 危险说明适用的危险种类中的一个或多个危险类别。 

A3.1.2.3 除单独的危险说明之外，表 A3.1.2 还给出了一些组合的危险说明。组合说明的字母－数字混

合代码，用单个说明的代码组合而成，用加号(“+”)连接，例如，H300 + H310，表示标签上出现的文字

应当是：“吞咽或皮肤接触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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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4 所有指定的危险说明均应出现在标签上，除非 1.4.10.5.3.3 段中另有规定。主管部门可规定危

险说明在标签上出现的顺序。此外，在要求组合危险说明提供两种或以上危险说明的情况下，主管部门

可具体规定，是否应将组合危险说明或相应的单个说明写入标签，或由制造商/供应商自行决定。 

表 A3.1.1：：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200 [已删除]   

H201 [已删除]   

H202 [已删除]   

H203 [已删除]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爆炸物(2.1 章) 2B、2C 

H205 [已删除]   

H206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

爆炸风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

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2、3 

H208 起火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H209 爆炸物 爆炸物(2.1 章) 1、2A 

H210 非常敏感 爆炸物(2.1 章) 1 

H211 可能敏感 爆炸物(2.1 章) 1 

    

H220 极其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2.2 章) 1A 

H221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2.2 章) 1B、2 

H222 极其易燃气雾剂 气雾剂(2.3 章) 1 

H223 易燃气雾剂 气雾剂(2.3 章) 2 

H224 极其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1 

H225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2 

H226 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3 

H227 可燃液体 易燃液体(2.6 章) 4 

H228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2.7 章) 1、2 

H229 压力容器：遇热可爆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H230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爆

炸反应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化学性质 
不稳定的气体 A 

H231 在高压和/或高温下即使没有空气也可能

发生爆炸反应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化学性质 
不稳定的气体 B 

H232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易燃气体 (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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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240 加热可能爆炸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A 型 

H241 加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B 型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C、D、E、 
F 型 

 

H250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燃 发火液体(2.9 章)； 
发火固体(2.10 章) 

1 

H251 自热；可能燃烧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2.11 章) 1 

H252 数量大时自热；可能燃烧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2.11 章) 2 

    

H260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2.12 章) 
1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2.12 章) 
2、3 

    

H270 可能导致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氧化性气体(2.4 章) 1 

H271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氧化性液体(2.13 章)； 
氧化性固体(2.14 章) 

1 

H272 可能加剧燃烧；氧化剂 氧化性液体(2.13 章)； 
氧化性固体(2.14 章) 

2、3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加压气体(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H281 内装冷冻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加压气体(2.5 章) 冷冻液化 
气体 

H282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1 

H283 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2 

H284 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3 

    

H290 可能腐蚀金属 金属腐蚀剂(2.16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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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4 所有指定的危险说明均应出现在标签上，除非 1.4.10.5.3.3 段中另有规定。主管部门可规定危

险说明在标签上出现的顺序。此外，在要求组合危险说明提供两种或以上危险说明的情况下，主管部门

可具体规定，是否应将组合危险说明或相应的单个说明写入标签，或由制造商/供应商自行决定。 

表 A3.1.1：：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200 [已删除]   

H201 [已删除]   

H202 [已删除]   

H203 [已删除]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爆炸物(2.1 章) 2B、2C 

H205 [已删除]   

H206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

爆炸风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

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2、3 

H208 起火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H209 爆炸物 爆炸物(2.1 章) 1、2A 

H210 非常敏感 爆炸物(2.1 章) 1 

H211 可能敏感 爆炸物(2.1 章) 1 

    

H220 极其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2.2 章) 1A 

H221 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2.2 章) 1B、2 

H222 极其易燃气雾剂 气雾剂(2.3 章) 1 

H223 易燃气雾剂 气雾剂(2.3 章) 2 

H224 极其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1 

H225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2 

H226 易燃液体和蒸气 易燃液体(2.6 章) 3 

H227 可燃液体 易燃液体(2.6 章) 4 

H228 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2.7 章) 1、2 

H229 压力容器：遇热可爆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H230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爆

炸反应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化学性质 
不稳定的气体 A 

H231 在高压和/或高温下即使没有空气也可能

发生爆炸反应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化学性质 
不稳定的气体 B 

H232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易燃气体 (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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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物理危险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240 加热可能爆炸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A 型 

H241 加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B 型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2.8 章)； 
有机过氧化物(2.15 章) 

C、D、E、 
F 型 

 

H250 暴露在空气中会自燃 发火液体(2.9 章)； 
发火固体(2.10 章) 

1 

H251 自热；可能燃烧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2.11 章) 1 

H252 数量大时自热；可能燃烧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2.11 章) 2 

    

H260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2.12 章) 
1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

合物(2.12 章) 
2、3 

    

H270 可能导致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氧化性气体(2.4 章) 1 

H271 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氧化性液体(2.13 章)； 
氧化性固体(2.14 章) 

1 

H272 可能加剧燃烧；氧化剂 氧化性液体(2.13 章)； 
氧化性固体(2.14 章) 

2、3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加压气体(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H281 内装冷冻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加压气体(2.5 章) 冷冻液化 
气体 

H282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1 

H283 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2 

H284 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加压化学品(2.3 章) 3 

    

H290 可能腐蚀金属 金属腐蚀剂(2.16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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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2：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00 吞咽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1、2 
H301 吞咽可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3 

H302 吞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4 

H303 吞咽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5 

H304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吸入危害(3.10 章) 1 

H305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吸入危害(3.10 章) 2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1、2 

H311 皮肤接触可中毒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3 

H312 皮肤接触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4 

H313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5 

H31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1、1A、1B、
1C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2 

H316 造成轻微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3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引起皮肤过敏(3.4 章) 1、1A、1B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1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2A 

H320 造成眼刺激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B 

    
H330 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31 吸入可中毒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32 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33 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34 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

困难 
引起呼吸道过敏(3.4 章) 1、1A、1B 

H335 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3.8 章)； 
3 

H336 可引起昏睡或眩晕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3.8 章) 
3 

    
H340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说明接触途径――

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

害)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3.5 章) 1、1A、1B 

H341 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3.5 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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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50 可能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

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致癌性(3.6 章) 1、1A、1B 

H351 怀疑会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

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致癌性(3.6 章) 2 

 
H360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生殖毒性(3.7 章) 1、1A、1B 

H361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说明

已知的具体影响)(说明接触途径――如已

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生殖毒性(3.7 章) 2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 生殖毒性，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 
(3.7 章) 

附加类别 

    
H370 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

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

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3.8 章) 

1 

H371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

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径――如已

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3.8 章) 

2 

H372 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说
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3.9 章) 
1 

H373 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

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

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3.9 章) 
2 

 
H300 

+ 
H310 

吞咽或皮肤接触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1、2 

H300 
+ 

H330 

吞咽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10 
+ 

H330 

皮肤接触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00 
+ 

H310 
+ 

H330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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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2：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00 吞咽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1、2 
H301 吞咽可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3 

H302 吞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4 

H303 吞咽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5 

H304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吸入危害(3.10 章) 1 

H305 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吸入危害(3.10 章) 2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1、2 

H311 皮肤接触可中毒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3 

H312 皮肤接触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4 

H313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5 

H31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1、1A、1B、
1C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2 

H316 造成轻微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 3 

H317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引起皮肤过敏(3.4 章) 1、1A、1B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1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2A 

H320 造成眼刺激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B 

    
H330 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31 吸入可中毒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32 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33 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34 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

困难 
引起呼吸道过敏(3.4 章) 1、1A、1B 

H335 可引起呼吸道刺激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3.8 章)； 
3 

H336 可引起昏睡或眩晕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3.8 章) 
3 

    
H340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说明接触途径――

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

害)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3.5 章) 1、1A、1B 

H341 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3.5 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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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50 可能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无

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致癌性(3.6 章) 1、1A、1B 

H351 怀疑会致癌(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

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致癌性(3.6 章) 2 

 
H360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生殖毒性(3.7 章) 1、1A、1B 

H361 怀疑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说明

已知的具体影响)(说明接触途径――如已

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生殖毒性(3.7 章) 2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 生殖毒性，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

产生影响 
(3.7 章) 

附加类别 

    
H370 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

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径――如已确证

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3.8 章) 

1 

H371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或说明已知的所

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径――如已

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3.8 章) 

2 

H372 长期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伤害(说
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途

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

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3.9 章) 
1 

H373 长期或反复接触可能对器官造成伤害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说明接触

途径――如已确证无其他接触途径造成

这一危害)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3.9 章) 
2 

 
H300 

+ 
H310 

吞咽或皮肤接触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1、2 

H300 
+ 

H330 

吞咽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10 
+ 

H330 

皮肤接触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H300 
+ 

H310 
+ 

H330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致命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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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01 
+ 

H311 

吞咽或皮肤接触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3 

H301 
+ 

H331 

吞咽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11 
+ 

H331 

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01 
+ 

H311 
+ 

H331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02 

+ 
H312 

吞咽或皮肤接触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4 

H302 
+ 

H332 

吞咽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12 
+ 

H332 

皮肤接触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02 
+ 

H312 
+ 

H332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03 
+ 

H313 

吞咽或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5 

H303 
+ 

H333 

吞咽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13 
+ 

H333 

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03 
+ 

H313 
+ 

H333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15 

+ 
H320 

造成皮肤和眼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和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 (皮肤)/ 
2B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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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3：环境危害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环境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1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2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3 

    

H41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

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1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2 

H412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3 

H413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4 

    

H420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

和环境 
危害臭氧层(第 4.2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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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健康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301 
+ 

H311 

吞咽或皮肤接触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3 

H301 
+ 

H331 

吞咽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11 
+ 

H331 

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01 
+ 

H311 
+ 

H331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致中毒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3 

    
H302 

+ 
H312 

吞咽或皮肤接触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4 

H302 
+ 

H332 

吞咽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12 
+ 

H332 

皮肤接触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02 
+ 

H312 
+ 

H332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4 

H303 
+ 

H313 

吞咽或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 

5 

H303 
+ 

H333 

吞咽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13 
+ 

H333 

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03 
+ 

H313 
+ 

H333 

吞咽、皮肤接触或吸入可能有害 急性毒性，经口(3.1 章)、 
急性毒性，经皮(3.1 章)和 
急性毒性，吸入(3.1 章) 

5 

 
H315 

+ 
H320 

造成皮肤和眼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3.2 章)和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3.3 章) 

2 (皮肤)/ 
2B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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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3：环境危害的危险说明代码 

代码 环境危害的危险说明 危险种类(全球统一制度章次) 危险类别 

(1) (2) (3) (4)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1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2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4.1 章) 3 

    

H41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

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1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2 

H412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3 

H413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4.1 章) 4 

    

H420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

和环境 
危害臭氧层(第 4.2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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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2 节 

防范说明的编码和使用 

A3.2.1 导言 

A3.2.1.1 防范说明是一句话(和/或象形图)，用于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或防止由于接触

危险品，或者不适当的贮存或搬运危险品而造成有害影响(见 1.4.10.5.2 (c))。 

A3.2.1.2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共有 5 类防范说明：一般、预防、应对(在意外溢漏或接触情况下，为紧

急反应和急救)、存放和处置。 

A3.2.1.3 本节就如何针对全球统一制度的每一危险种类和类别选择和使用防范说明提供指导。这些指

导意见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下文所提出的总体方法将保持不变。 

A3.2.1.4 防范说明作为危险公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般应该连同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公示要素(象形

图、信号词和危险说明)一起，写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上。制造商/供应商和/或主管部门可斟酌决定是否

提供附加补充信息，例如使用说明(见第 1.2 章和 1.4.6.3)。某些特定化学品，可能要求急救、治疗措施的

补充材料，或特殊的解毒剂或清洗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应寻求中毒急救中心和/或医务人员或专家的意

见，有关要求应写在标签上。 

A3.2.1.5 要想选定防范说明，首先要对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进行分类。全球统一制度中的危险分

类制度是以所涉物质或混合物的内在特性为基础的(见 1.3.2.2.1)。不过，有些制度可能不要求消费品标明

慢性危险，前提是有资料表明相关风险在正常操作、正常使用或可预见的不当使用条件下是可以排除的

(见附件 5)。如果对某些危险说明没有作出要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提供相应的防范说明(见 A5.1.1)。 

A3.2.1.6 之所以制定本节所载的说明设定指导，是为了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相关分类标准和危险类

型，提供必要的、最基本的防范说明。 

A3.2.1.7 本节尽可能以现有分类制度中的防范说明为编写基础。这些现有制度包括国际化学品安全方

案的《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编者指南》、美国国家标准(ANSI Z129.1)、欧盟分类和标签指导、《紧急反应手

册》(ERG 2004)，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农药标签审查手册》。 

A3.2.1.8 在使用每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之前，应充分了解并遵守其标签上的防范说明、具体安全准则和

安全数据单，这是职业卫生和安全程序的一部分。坚持使用防范说明，将能加强安全操作程序，并使各

项关键概念和方法得以在工作场所培训和教学活动中得到强调。 

A3.2.1.9 为了正确采取有关预防、应对、存放和处置的防范措施，还必须提供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成分

的资料，以便随时查阅，在征求专家的进一步意见时能够考虑到容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所载的资

料。 

A3.2.1.10 为了使不同阅读能力的人都能得到保护，可能有必要同时使用防范象形图和防范说明，以便

以多种方式传达信息(见 1.4.4.1 (a))。不过，应当指出，象形图的保护作用有限，本附件中的示例也没有包

含所有需要采取防范措施的方面。尽管象形图是有用的，但可能被错误地解读，因此不能取代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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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2 节 

防范说明的编码和使用 

A3.2.1 导言 

A3.2.1.1 防范说明是一句话(和/或象形图)，用于说明建议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或防止由于接触

危险品，或者不适当的贮存或搬运危险品而造成有害影响(见 1.4.10.5.2 (c))。 

A3.2.1.2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共有 5 类防范说明：一般、预防、应对(在意外溢漏或接触情况下，为紧

急反应和急救)、存放和处置。 

A3.2.1.3 本节就如何针对全球统一制度的每一危险种类和类别选择和使用防范说明提供指导。这些指

导意见将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下文所提出的总体方法将保持不变。 

A3.2.1.4 防范说明作为危险公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般应该连同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公示要素(象形

图、信号词和危险说明)一起，写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上。制造商/供应商和/或主管部门可斟酌决定是否

提供附加补充信息，例如使用说明(见第 1.2 章和 1.4.6.3)。某些特定化学品，可能要求急救、治疗措施的

补充材料，或特殊的解毒剂或清洗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应寻求中毒急救中心和/或医务人员或专家的意

见，有关要求应写在标签上。 

A3.2.1.5 要想选定防范说明，首先要对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进行分类。全球统一制度中的危险分

类制度是以所涉物质或混合物的内在特性为基础的(见 1.3.2.2.1)。不过，有些制度可能不要求消费品标明

慢性危险，前提是有资料表明相关风险在正常操作、正常使用或可预见的不当使用条件下是可以排除的

(见附件 5)。如果对某些危险说明没有作出要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提供相应的防范说明(见 A5.1.1)。 

A3.2.1.6 之所以制定本节所载的说明设定指导，是为了按照全球统一制度的相关分类标准和危险类

型，提供必要的、最基本的防范说明。 

A3.2.1.7 本节尽可能以现有分类制度中的防范说明为编写基础。这些现有制度包括国际化学品安全方

案的《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编者指南》、美国国家标准(ANSI Z129.1)、欧盟分类和标签指导、《紧急反应手

册》(ERG 2004)，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农药标签审查手册》。 

A3.2.1.8 在使用每一种物质或混合物之前，应充分了解并遵守其标签上的防范说明、具体安全准则和

安全数据单，这是职业卫生和安全程序的一部分。坚持使用防范说明，将能加强安全操作程序，并使各

项关键概念和方法得以在工作场所培训和教学活动中得到强调。 

A3.2.1.9 为了正确采取有关预防、应对、存放和处置的防范措施，还必须提供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成分

的资料，以便随时查阅，在征求专家的进一步意见时能够考虑到容器、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上所载的资

料。 

A3.2.1.10 为了使不同阅读能力的人都能得到保护，可能有必要同时使用防范象形图和防范说明，以便

以多种方式传达信息(见 1.4.4.1 (a))。不过，应当指出，象形图的保护作用有限，本附件中的示例也没有包

含所有需要采取防范措施的方面。尽管象形图是有用的，但可能被错误地解读，因此不能取代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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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防范说明的编码 

A3.2.2.1 每一防范说明均设定一个专门的字母-数字混合代码，由 1 个字母和 3 个数字组成，具体如下： 

 (a) 字母“P”(代表“防范说明”)； 

 (b) 一个数字，代表防范说明的类型，具体如下： 

  - “1”代表一般类防范说明； 

  - “2”代表预防类防范说明； 

  - “3”代表应对类防范说明； 

  - “4”代表存放类防范说明； 

  - “5”代表处置类防范说明； 

 (c) 两个数字(对应防范说明的序列编号)。 

A3.2.2.2 防范说明代码旨在作参考之用。此种代码并非防范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其替代防范说

明文字。 

A3.2.2.3 用于指代防范说明的代码，按数字顺序列于表中：表 A3.2.1――一般类防范说明、表

A3.2.2――预防类防范说明、表 A3.2.3――应对类防范说明、表 A3.2.4――存放类防范说明、表 A3.2.5――处

置类防范说明。 

A3.2.3 防范说明表的结构 

A3.2.3.1 每个防范说明表均分为 5 栏，包含以下信息： 

 第(1)栏 防范说明代码； 

 第(2)栏 防范说明文字； 

 第(3)栏 建议使用的防范说明所涉危险种类和相关的接触途径，同时注明全球统一制度中

可找到该危险种类信息的章次； 

 第(4)栏 防范说明适用的危险种类中的一个或多个危险类别； 

 第(5)栏 适用时，使用防范说明的相关条件； 

A3.2.4 防范说明的使用 

A3.2.4.1 表 A3.2.1 至 A3.2.5 用黑体列出防范说明的核心部分。除另有规定外，这是应写在标签上的文

字。对建议的标签说明所作的任何删减，由主管部门酌定(见 A3.2.5)。 

A3.2.4.2 防范说明文字出现斜杠“/”时，表示需在斜杠两侧的词语中作出选择。这种情况下，制造商

或供应商可自行选择，主管部门也可规定一个或多个适当的词语。例如，P280“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
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装置……”，可改为“戴防护眼罩”或“戴防护眼罩和戴防护面具”。 

A3.2.4.3 防范说明文字出现省略号“……”时，表示并未列出全部适用条件。例如，在 P241 中“使用

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使用“……”表示可能需要具体列明其他设备。需提供的信息，进

一步细节见于各表第(5)栏。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或供应商可自行选择，主管部门也可规定需具体列明

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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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4 如防范说明的部分文字出现在方括号中[……]，表明方括号中的文字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而只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在这类情况下，应在各表第(5)栏中列出使用条件，说明何时使用该文字。例

如，P284 规定：“[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并在使用条件一栏说明：“如果提供使用该

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采用“使用条

件”，可作如下解释：如果化学品附带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则可将案文放在

方括号中。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应为：“通风不足时，须戴呼吸防护装置”。然而，如果化学品没有附带

这一信息，则不得使用加方括号文字，防范说明应为：“戴呼吸防护装置”。 

A3.2.4.5 如果要求提供附加信息，或者如果必须或可以对有关信息作具体说明，则相关内容示于各表

第(5)栏。 

A3.2.4.6 各表中的文字使用楷体时，表示具体条件适用于使用或指定的防范说明。这可以是防范说明

一般使用时所附带的条件，也可能是用于某一具体危险种类和/或危险类别时所附带的条件。例如，

P241，“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仅适用于“如果可能产生粉尘”的易燃固体。文字中以

楷体“－如果”或“－具体说明”起首的文字是关于防范说明使用条件的解释性说明，无需示于标签

上。 

A3.2.4.7 如果防范说明已过时，本节各表第(1)栏的原有代码之下会插入“已删除”字样，以避免全球

统一制度不同版本所用代码之间的潜在混淆。 

A3.2.5 防范说明的灵活使用 

A3.2.5.1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省省略略(在在其其所所示示建建议议无无用用时时) 

A3.2.5.1.1 在遵循主管部门各项要求的前提下，负责制作标签的人考虑到使用者的性质(如：消费者、雇

主和工人等)、供货数量，以及预定用途和可预见的使用环境，认为某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防范说明显然

无必要，或标签上的其他信息已经做了充分表达，可决定省略这些防范说明。如决定省略某个防范说

明，所涉物质或混合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应能表明，该防范说明对预定用途和可预见的使用情况没有必

要，包括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A3.2.5.2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组组合合或或合合并并 

A3.2.5.2.1 为便利译成使用者的语言，本节表格中的防范说明断成单句或短语(见表 A3.2.1 至 A3.2.5)。
在一些情况下，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的文字要求将这些语句结合起来。对此，本附件中的表示办法，是

用加号“+”将各个代码连接起来。例如，P305 + P351 + P338 即表示应出现在标签上的文字是“如进入眼

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这些组合的防范

说明也见于本节每一防范说明表之末。只需要对单一的防范说明进行翻译，因为有了各单项说明的译

文，就可以将之拼成组合防范说明。 

A3.2.5.2.2 为了节约标签空间、提高辨识性，鼓励灵活地运用各项单独的以及组合或合并的防范说明。

本节各表和附件 3 第 3 节的矩阵均包含一些组合的防范说明。然而，这些只是示例，标签制作人还可进一

步对词语加以组合或合并，只要这样做有助于标签信息的清晰和全面。 

A3.2.5.2.3 在不同危险类型所需采取的防范措施相似时，也适宜将各项防范说明组合起来。例如 P370 + 
P372 + P380 + P373“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以及

P210 + P403“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置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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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防范说明的编码 

A3.2.2.1 每一防范说明均设定一个专门的字母-数字混合代码，由 1 个字母和 3 个数字组成，具体如下： 

 (a) 字母“P”(代表“防范说明”)； 

 (b) 一个数字，代表防范说明的类型，具体如下： 

  - “1”代表一般类防范说明； 

  - “2”代表预防类防范说明； 

  - “3”代表应对类防范说明； 

  - “4”代表存放类防范说明； 

  - “5”代表处置类防范说明； 

 (c) 两个数字(对应防范说明的序列编号)。 

A3.2.2.2 防范说明代码旨在作参考之用。此种代码并非防范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其替代防范说

明文字。 

A3.2.2.3 用于指代防范说明的代码，按数字顺序列于表中：表 A3.2.1――一般类防范说明、表

A3.2.2――预防类防范说明、表 A3.2.3――应对类防范说明、表 A3.2.4――存放类防范说明、表 A3.2.5――处

置类防范说明。 

A3.2.3 防范说明表的结构 

A3.2.3.1 每个防范说明表均分为 5 栏，包含以下信息： 

 第(1)栏 防范说明代码； 

 第(2)栏 防范说明文字； 

 第(3)栏 建议使用的防范说明所涉危险种类和相关的接触途径，同时注明全球统一制度中

可找到该危险种类信息的章次； 

 第(4)栏 防范说明适用的危险种类中的一个或多个危险类别； 

 第(5)栏 适用时，使用防范说明的相关条件； 

A3.2.4 防范说明的使用 

A3.2.4.1 表 A3.2.1 至 A3.2.5 用黑体列出防范说明的核心部分。除另有规定外，这是应写在标签上的文

字。对建议的标签说明所作的任何删减，由主管部门酌定(见 A3.2.5)。 

A3.2.4.2 防范说明文字出现斜杠“/”时，表示需在斜杠两侧的词语中作出选择。这种情况下，制造商

或供应商可自行选择，主管部门也可规定一个或多个适当的词语。例如，P280“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
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装置……”，可改为“戴防护眼罩”或“戴防护眼罩和戴防护面具”。 

A3.2.4.3 防范说明文字出现省略号“……”时，表示并未列出全部适用条件。例如，在 P241 中“使用

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使用“……”表示可能需要具体列明其他设备。需提供的信息，进

一步细节见于各表第(5)栏。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或供应商可自行选择，主管部门也可规定需具体列明

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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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4 如防范说明的部分文字出现在方括号中[……]，表明方括号中的文字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而只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在这类情况下，应在各表第(5)栏中列出使用条件，说明何时使用该文字。例

如，P284 规定：“[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并在使用条件一栏说明：“如果提供使用该

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采用“使用条

件”，可作如下解释：如果化学品附带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则可将案文放在

方括号中。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应为：“通风不足时，须戴呼吸防护装置”。然而，如果化学品没有附带

这一信息，则不得使用加方括号文字，防范说明应为：“戴呼吸防护装置”。 

A3.2.4.5 如果要求提供附加信息，或者如果必须或可以对有关信息作具体说明，则相关内容示于各表

第(5)栏。 

A3.2.4.6 各表中的文字使用楷体时，表示具体条件适用于使用或指定的防范说明。这可以是防范说明

一般使用时所附带的条件，也可能是用于某一具体危险种类和/或危险类别时所附带的条件。例如，

P241，“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仅适用于“如果可能产生粉尘”的易燃固体。文字中以

楷体“－如果”或“－具体说明”起首的文字是关于防范说明使用条件的解释性说明，无需示于标签

上。 

A3.2.4.7 如果防范说明已过时，本节各表第(1)栏的原有代码之下会插入“已删除”字样，以避免全球

统一制度不同版本所用代码之间的潜在混淆。 

A3.2.5 防范说明的灵活使用 

A3.2.5.1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省省略略(在在其其所所示示建建议议无无用用时时) 

A3.2.5.1.1 在遵循主管部门各项要求的前提下，负责制作标签的人考虑到使用者的性质(如：消费者、雇

主和工人等)、供货数量，以及预定用途和可预见的使用环境，认为某个危险种类和类别的防范说明显然

无必要，或标签上的其他信息已经做了充分表达，可决定省略这些防范说明。如决定省略某个防范说

明，所涉物质或混合物的制造商或供应商应能表明，该防范说明对预定用途和可预见的使用情况没有必

要，包括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A3.2.5.2 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组组合合或或合合并并 

A3.2.5.2.1 为便利译成使用者的语言，本节表格中的防范说明断成单句或短语(见表 A3.2.1 至 A3.2.5)。
在一些情况下，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上的文字要求将这些语句结合起来。对此，本附件中的表示办法，是

用加号“+”将各个代码连接起来。例如，P305 + P351 + P338 即表示应出现在标签上的文字是“如进入眼

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这些组合的防范

说明也见于本节每一防范说明表之末。只需要对单一的防范说明进行翻译，因为有了各单项说明的译

文，就可以将之拼成组合防范说明。 

A3.2.5.2.2 为了节约标签空间、提高辨识性，鼓励灵活地运用各项单独的以及组合或合并的防范说明。

本节各表和附件 3 第 3 节的矩阵均包含一些组合的防范说明。然而，这些只是示例，标签制作人还可进一

步对词语加以组合或合并，只要这样做有助于标签信息的清晰和全面。 

A3.2.5.2.3 在不同危险类型所需采取的防范措施相似时，也适宜将各项防范说明组合起来。例如 P370 + 
P372 + P380 + P373“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以及

P210 + P403“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置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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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3 不不影影响响安安全全信信息息的的文文字字变变通通 

A3.2.5.3.1 在遵循主管部门各项要求的前提下，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的防范说明也可采用与全球统一制

度的规定略有不同的文字，只要这些变通有助于传达安全信息，并且不会淡化或减损安全建议的含义。

变通可包括异体字、同义词，或对产品供应地和使用地适用的其他对等的术语。 

A3.2.5.3.2 无论如何，语言必须简洁明了，传达防范措施的信息。此外，为确保安全信息明确无误，在

标签上和安全数据单上使用的任何文字变通应注意保持一致。 

A3.2.5.4 涉涉及及医医疗疗应应对对的的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运运用用 

A3.2.5.4.1 如果对某种物质或混合物分类后认定其具有若干种健康危害，则可能需要采用多种涉及医疗

应对的防范说明。一般而言，应采用下列原则： 

 (a) 应始终将医疗应对说明与至少一种接触途径或症状(即“如……”的表述)结合起来。然

而，这不适用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也不适用于加压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的 P317“请就医”，此两种情况都不再与另外的“如果”说明结合。表

述症状的相关“如果”说明 (例如：P332、P333、P337、P342) 应当完整使用； 

 (b) 如果不同的接触途径会触发同一医疗应对说明，则应将不同接触途径的表述组合起

来。如果触发同一医疗应对说明的接触途径达到或超过三种，则可改用 P308“如已接

触或有疑虑：”。如果某一接触途径会发生多次，则仅应提及一次； 

 (c) 如果同一接触途径会触发不同的医疗应对说明，则 P316“立即紧急就医”应优先于

P317“请就医”；而 P317 应优先于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凡是触发 P318“如已

接触或有疑虑”的情况，一律应将这项说明显示在标签上。在显示一种以上的医疗说

明时，为更加清晰和便于阅读，应增加“此外”或“也”等补充性文字； 

 (d) 如果不同的接触途径会触发不同的医疗应对说明，则应将所有医疗应对的相关防范说

明均予以显示。 

 例如： 

 1. 假定 P301 和 P304“如吞咽：”、“如误吸入：”和 P302“如皮肤沾染：”(分别涉及急性毒

性经口 2、吸入 1 和皮肤腐蚀)还涉及 P316“立即紧急就医”，则应使用 P301 + P304 + 
P302 + P316“如吞咽、误吸入或皮肤沾染：立即紧急就医”。反之，也可将“如吞咽、

误吸入或皮肤沾染：”代之以 P308“如已接触或有疑虑：”。 

 2. 假定 P301“如吞咽：”(同时包括吸入危害和经口急性毒性 4)还分别涉及 P316“立即紧

急就医”和 P317“寻求紧急医治”，则应使用 P301 + P316“如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在分类中还包括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或生殖毒性时，如涉及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则应使用“如吞咽：立即紧急就医。此外，如

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3. 假定 P304、P301、P302和 P333“如吞咽：”、“如沾染皮肤：”和“如出现皮肤刺激或皮

疹：”(分别为吸入急性毒性 2、经口急性毒性 4 和皮肤致敏)还涉及 P316“立即紧急就

医”和 P317“请就医”，则应使用“如吸入：立即紧急就医”和“如吞咽或出现皮肤刺

激或皮疹：请就医”。 

 4. 假定 P302 和 P305“如沾染皮肤：”和“如进入眼睛：”(分别为经皮毒性 2 和眼刺激) 还
涉及 P316 “立即紧急就医”、P317“请就医”和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重复接

触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则应同时使用 P302 + P316“如沾染皮肤：立即紧急就医”、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和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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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4.2 规定其他相关应对办法的防范说明，诸如 P330 至 P336、P338、P340、P351 至 P354 和 P360
至 P364，也应酌情全文纳入标签。 

A3.2.6 一般防范措施 

A3.2.6.1 所有划为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物质和混合物，均应采取一般防范措施。为此，应该考虑到

两类用户的需要和掌握的信息来源：消费者和雇主/工人。 

A3.2.6.2 除了矩阵中的适当防范说明外，考虑到本节中的指导意见，A3.2.1 内列出的一般类防范说明

适合于消费者，也应显示在全体统一制度的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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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3 不不影影响响安安全全信信息息的的文文字字变变通通 

A3.2.5.3.1 在遵循主管部门各项要求的前提下，标签或安全数据单上的防范说明也可采用与全球统一制

度的规定略有不同的文字，只要这些变通有助于传达安全信息，并且不会淡化或减损安全建议的含义。

变通可包括异体字、同义词，或对产品供应地和使用地适用的其他对等的术语。 

A3.2.5.3.2 无论如何，语言必须简洁明了，传达防范措施的信息。此外，为确保安全信息明确无误，在

标签上和安全数据单上使用的任何文字变通应注意保持一致。 

A3.2.5.4 涉涉及及医医疗疗应应对对的的防防范范说说明明的的运运用用 

A3.2.5.4.1 如果对某种物质或混合物分类后认定其具有若干种健康危害，则可能需要采用多种涉及医疗

应对的防范说明。一般而言，应采用下列原则： 

 (a) 应始终将医疗应对说明与至少一种接触途径或症状(即“如……”的表述)结合起来。然

而，这不适用于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的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也不适用于加压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的 P317“请就医”，此两种情况都不再与另外的“如果”说明结合。表

述症状的相关“如果”说明 (例如：P332、P333、P337、P342) 应当完整使用； 

 (b) 如果不同的接触途径会触发同一医疗应对说明，则应将不同接触途径的表述组合起

来。如果触发同一医疗应对说明的接触途径达到或超过三种，则可改用 P308“如已接

触或有疑虑：”。如果某一接触途径会发生多次，则仅应提及一次； 

 (c) 如果同一接触途径会触发不同的医疗应对说明，则 P316“立即紧急就医”应优先于

P317“请就医”；而 P317 应优先于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凡是触发 P318“如已

接触或有疑虑”的情况，一律应将这项说明显示在标签上。在显示一种以上的医疗说

明时，为更加清晰和便于阅读，应增加“此外”或“也”等补充性文字； 

 (d) 如果不同的接触途径会触发不同的医疗应对说明，则应将所有医疗应对的相关防范说

明均予以显示。 

 例如： 

 1. 假定 P301 和 P304“如吞咽：”、“如误吸入：”和 P302“如皮肤沾染：”(分别涉及急性毒

性经口 2、吸入 1 和皮肤腐蚀)还涉及 P316“立即紧急就医”，则应使用 P301 + P304 + 
P302 + P316“如吞咽、误吸入或皮肤沾染：立即紧急就医”。反之，也可将“如吞咽、

误吸入或皮肤沾染：”代之以 P308“如已接触或有疑虑：”。 

 2. 假定 P301“如吞咽：”(同时包括吸入危害和经口急性毒性 4)还分别涉及 P316“立即紧

急就医”和 P317“寻求紧急医治”，则应使用 P301 + P316“如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在分类中还包括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或生殖毒性时，如涉及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则应使用“如吞咽：立即紧急就医。此外，如

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3. 假定 P304、P301、P302和 P333“如吞咽：”、“如沾染皮肤：”和“如出现皮肤刺激或皮

疹：”(分别为吸入急性毒性 2、经口急性毒性 4 和皮肤致敏)还涉及 P316“立即紧急就

医”和 P317“请就医”，则应使用“如吸入：立即紧急就医”和“如吞咽或出现皮肤刺

激或皮疹：请就医”。 

 4. 假定 P302 和 P305“如沾染皮肤：”和“如进入眼睛：”(分别为经皮毒性 2 和眼刺激) 还
涉及 P316 “立即紧急就医”、P317“请就医”和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重复接

触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则应同时使用 P302 + P316“如沾染皮肤：立即紧急就医”、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和 P319“如感不适，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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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5.4.2 规定其他相关应对办法的防范说明，诸如 P330 至 P336、P338、P340、P351 至 P354 和 P360
至 P364，也应酌情全文纳入标签。 

A3.2.6 一般防范措施 

A3.2.6.1 所有划为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物质和混合物，均应采取一般防范措施。为此，应该考虑到

两类用户的需要和掌握的信息来源：消费者和雇主/工人。 

A3.2.6.2 除了矩阵中的适当防范说明外，考虑到本节中的指导意见，A3.2.1 内列出的一般类防范说明

适合于消费者，也应显示在全体统一制度的标签上。 

 

- 283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85 - 

表
A

3.
2.

1：
一
般

类
防
范
说
明

 

代
码

 
(1

) 
一
般
类
防
范
说
明

 
(2

) 
危
险
种
类

 
(3

) 
危
险
类
别

 
(4

) 
使
用
条
件

 
(5

) 
P1

01
 

如
需
就
医
，
请
随
身
携
带
产
品
容
器
或
标
签

。
 

酌
情

 
 

消
费
品

 
P1

02
 

切
勿
让
儿
童
接
触
。

 
酌
情

 
 

消
费
品

 
P1

03
 

仔
细
阅
读
并
遵
循
所
有
说
明
。

 
酌
情

 
 

消
费
品

 
– 

使
用

P2
03

时
省
略

 

表
A

3.
2.

2：
预
防
类
防
范
说
明

 

代
码

 
(1

) 
预
防
类
防
范
说
明

 
(2

) 
危
险
种
类

 
(3

) 
危
险
类
别

 
(4

) 
使
用
条
件

 
(5

) 
P2

01
 

[已
删
除
] 

 
 

 

P2
02

 
[已

删
除
] 

 
 

 

P2
03

 
使

用
前

取
得

、
阅

读
并

遵
循

所
有

安
全

说
明

书
。

 
爆
炸
物

(第
2.

1
章

) 
1、

2A
、

2B
 

 

易
燃
气
体

(第
2.

2
章

) 
1A

 
化

学
性
质
不
稳
定
的
气
体

A
 

化
学
性
质
不
稳
定
的
气
体

B
 

生
殖
细
胞
突
变
性

(第
3.

5
章

) 
1、

1A
、

1B
、

2 

致
癌
性

(第
3.

6
章

) 
1、

1A
、

1B
、

2 

生
殖
毒
性

(第
3.

7
章

) 
1、

1A
、

1B
、

2 

生
殖

毒
性

，
对

哺
乳

或
通

过
哺

乳
造

成

影
响

(第
3.

7
章

) 
附
加
类
别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85 - 

表 A3.2.1：一般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一般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101 如需就医，请随身携带产品容器或标签。 酌情  消费品 
P102 切勿让儿童接触。 酌情  消费品 
P103 

仔细阅读并遵循所有说明。 酌情  
消费品 
– 使用 P203 时省略 

表 A3.2.2：预防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01 [已删除]    

P202 [已删除]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

书。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生殖细胞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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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气雾剂(第 2.3 章) 1、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P223 不得与水接触。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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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30 用………保持稀释。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
或其他液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
他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材料。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材料。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操作和存放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

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3 –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容易与空气中的湿
气起反应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2 防潮。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3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能造成爆炸性
空气环境。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
空气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爆炸物(第 2.1 章) 2A、2B、2C – 使用 P236 时省略。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金属腐蚀物(第 2.16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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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气雾剂(第 2.3 章) 1、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P223 不得与水接触。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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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30 用………保持稀释。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
或其他液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
他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材料。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材料。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操作和存放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

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3 –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容易与空气中的湿
气起反应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2 防潮。 物质和混合物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第 2.12 章) 

1、2、3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能造成爆炸性
空气环境。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
空气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爆炸物(第 2.1 章) 2A、2B、2C – 使用 P236 时省略。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金属腐蚀物(第 2.16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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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35 保持低温。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易于挥发并可在
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的其他易燃液体。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3，可以省略。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

为……项。 
爆炸物(第 2.1 章) 2A、2B、2C –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某个项别的

爆炸物。 
–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

形图的单一包装上可予省略。 
–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
别不同时可予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运输项别。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 如果固体对静电敏感。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
炸环境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
炸环境 

 

 

- 289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 
设备。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

具体说明使用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
设备。 

– 如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
定，可省去防范说明。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 如果可能产生粉尘。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
具体说明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

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
定，可省去防护说明。 

P242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且如果最低点火能量很小。

(这适用于最小点火能量 < 0.1mJ 的物质
和混合物，如二硫化碳) 

P243 采取防止静电放电的措施。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 如地方或国家法律已作出更具体的规

定，可以省去防范说明。 

P244 阀门及紧固装置不得带有油脂或油剂。 氧化气体(第 2.4 章) 1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不得采用的野蛮装卸行为。 

P251 切勿穿刺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 288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88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35 保持低温。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易于挥发并可在
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的其他易燃液体。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3，可以省略。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

为……项。 
爆炸物(第 2.1 章) 2A、2B、2C –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某个项别的

爆炸物。 
–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

形图的单一包装上可予省略。 
–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
别不同时可予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运输项别。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 如果固体对静电敏感。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
炸环境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
炸环境 

 

 

- 289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 
设备。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

具体说明使用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
设备。 

– 如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
定，可省去防范说明。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 如果可能产生粉尘。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
具体说明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

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
定，可省去防护说明。 

P242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且如果最低点火能量很小。

(这适用于最小点火能量 < 0.1mJ 的物质
和混合物，如二硫化碳) 

P243 采取防止静电放电的措施。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
爆炸环境。 

– 如地方或国家法律已作出更具体的规

定，可以省去防范说明。 

P244 阀门及紧固装置不得带有油脂或油剂。 氧化气体(第 2.4 章) 1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不得采用的野蛮装卸行为。 

P251 切勿穿刺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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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60 不要吸入 
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规定适用的条

件。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规定不要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会出现可吸入的粉尘或气
雾颗粒。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261 避免吸入 
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3、4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

条件。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62 严防进入眼中、接触皮肤或衣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P263 怀孕和哺乳期间避免接触。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作业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
括号中的案文。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生殖毒性，对哺乳期的影响或 
通过哺乳期的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  

 

 

- 291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65 勿触碰眼睛。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2、3 – 如非其预定用途。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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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60 不要吸入 
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规定适用的条

件。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规定不要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会出现可吸入的粉尘或气
雾颗粒。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261 避免吸入 
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3、4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

条件。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62 严防进入眼中、接触皮肤或衣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P263 怀孕和哺乳期间避免接触。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作业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
括号中的案文。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生殖毒性，对哺乳期的影响或 
通过哺乳期的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  

 

 

- 291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65 勿触碰眼睛。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2、3 – 如非其预定用途。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3、4 
 

- 291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292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

面具/戴听力保护装置……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个人保护装备。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防护服防护

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
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眼刺激(第 3.3 章) 2/2A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

的个人保护装备。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 293 - 

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82 戴防寒手套和防护面具或防护眼罩。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 
戴呼吸防护装置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
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

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

的设备。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231 
+ 

P232 

内装物放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 
防潮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

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

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

气体。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

睛。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

业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
号中的案文。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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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戴防护

面具/戴听力保护装置……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个人保护装备。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发火气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防护服防护

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
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

具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眼刺激(第 3.3 章) 2/2A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

的个人保护装备。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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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预防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282 戴防寒手套和防护面具或防护眼罩。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 
戴呼吸防护装置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
明何种通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

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

的设备。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231 
+ 

P232 

内装物放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 
防潮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

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

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

气体。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

睛。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

业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
号中的案文。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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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3：应对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1 如误吞咽：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危害(第 3.10 章) 1、2 
P302 如皮肤沾染：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0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P304 如误吸入：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05 如进入眼睛：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06 如沾染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0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P310 已删除    

P311 已删除    

P312 已删除    

P313 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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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14 已删除     
P315 已删除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17 请就医。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4、5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5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4、5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18 如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生殖细胞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319 如感觉不适，请就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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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3：应对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1 如误吞咽：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危害(第 3.10 章) 1、2 
P302 如皮肤沾染：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0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P304 如误吸入：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5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05 如进入眼睛：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06 如沾染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0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P310 已删除    

P311 已删除    

P312 已删除    

P313 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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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14 已删除     
P315 已删除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17 请就医。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4、5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5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4、5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18 如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生殖细胞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生殖毒性，对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

影响(第 3.7 章) 
附加类别 

P319 如感觉不适，请就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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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20 必须立即接受专门治疗 

(见本标签上的……)。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P321 专门治疗 

(见本标签上的……)。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如建议使用特殊的
清洁剂等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3 - 如需立即采取特别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一种

清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P330 漱口。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31 不得诱导呕吐。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32 如发生皮肤刺激：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 如在标签上已显示 P333，可以省略。 
P333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34 浸入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 对发火液体和发火固体使用文字加方括

号。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 - 只能使用“浸入冷水中”。不得使用文
字加方括号。 

P335 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 

P336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处。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337 如眼刺激持续：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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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38 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 
眼镜。继续冲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40 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 
体位。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引起呼吸道过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42 如有呼吸系统病症：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51 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52 用水充分清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在显然不适宜用水的情况下，制造商/

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列明一种清洗

剂，或在特殊情况下建议使用一种替代清

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53 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学
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P354 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P360 立即用水充分冲洗沾染的衣服和皮肤，然后

脱掉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61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62 脱掉沾染的衣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6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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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20 必须立即接受专门治疗 

(见本标签上的……)。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P321 专门治疗 

(见本标签上的……)。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如建议使用特殊的
清洁剂等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3 - 如需立即采取特别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一种

清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指南。 

     
P330 漱口。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31 不得诱导呕吐。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32 如发生皮肤刺激：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 如在标签上已显示 P333，可以省略。 
P333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34 浸入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 对发火液体和发火固体使用文字加方括

号。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 - 只能使用“浸入冷水中”。不得使用文
字加方括号。 

P335 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 

P336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处。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337 如眼刺激持续：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 297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38 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 
眼镜。继续冲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40 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 
体位。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引起呼吸道过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42 如有呼吸系统病症：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51 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52 用水充分清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在显然不适宜用水的情况下，制造商/

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列明一种清洗

剂，或在特殊情况下建议使用一种替代清

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53 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学
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P354 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P360 立即用水充分冲洗沾染的衣服和皮肤，然后

脱掉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61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62 脱掉沾染的衣服。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引起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6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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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64 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70 如起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 

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 

P371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P372 爆炸风险。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P373 火烧到爆炸物时切勿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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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75 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2C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 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能够安全地堵塞

泄漏。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P378 使用……灭火。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

当的介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C、D、E、F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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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64 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P370 如起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 

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 
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 

P371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P372 爆炸风险。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P373 火烧到爆炸物时切勿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 299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75 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2C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 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能够安全地堵塞

泄漏。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P378 使用……灭火。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

当的介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C、D、E、F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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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80 撤离现场。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 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P390 吸收溢出物，防止材料损坏。 对金属具有腐蚀性(第 2.16 章) 1 

 P391 收集溢出物。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4、5  

P302 
+ 

P317 

如皮肤沾染：请就医。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5  

P302 
+  

P334 

如皮肤沾染：浸入冷水中 

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

使用的清洗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

然不宜用水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 301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4 
+ 

P317 

如误吸入：请就医。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5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水充分冲洗沾染的衣服

和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08 
+ 

P316 

如已接触到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第 3.8 章) 

1、2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P332 

+ 
P317 

如发生皮肤刺激：请就医。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 P317，可以省

略。 

P333 
+ 

P317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请就医。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36 
+  

P317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

处。请就医。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不退：请就医。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42 
+ 

P316 

如出现呼吸系统病症：立即紧急就医。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P361 

+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

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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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80 撤离现场。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 型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1B、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P390 吸收溢出物，防止材料损坏。 对金属具有腐蚀性(第 2.16 章) 1 

 P391 收集溢出物。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4、5  

P302 
+ 

P317 

如皮肤沾染：请就医。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5  

P302 
+  

P334 

如皮肤沾染：浸入冷水中 

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

使用的清洗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

然不宜用水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洗剂。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 301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4 
+ 

P317 

如误吸入：请就医。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5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4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水充分冲洗沾染的衣服

和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P308 
+ 

P316 

如已接触到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第 3.8 章) 

1、2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P332 

+ 
P317 

如发生皮肤刺激：请就医。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3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 P317，可以省

略。 

P333 
+ 

P317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请就医。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36 
+  

P317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

处。请就医。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冷冻液化气体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不退：请就医。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42 
+ 

P316 

如出现呼吸系统病症：立即紧急就医。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 /供应商可增加“呼

叫”，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

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

心或医生姓名。 
P361 

+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

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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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70 

+ 
P376 

如起火：如能保证安全，设法堵塞泄漏。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宜的介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C、D、E、F 型 
 

P301 
+ 

P330 
+ 

P331 

如误吞咽：漱口。不得诱导呕吐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

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 对发火固体使用文字加方括号。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 - 只能“浸在冷水中使用”。不得使用文

字加方括号。 

P302 
+ 

P361 
+ 

P354 

如皮肤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立

即用水冲洗几分钟。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303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3 
+ 

P361 
+  

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

服。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学

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

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

续冲洗。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

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

续冲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P370 
+ 

P380 
+ 

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 
爆炸物(第 2.1 章) 2C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  

P371 
+ 

P380 
+ 

P375 

如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撤离现场。因有爆

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

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使用……灭火]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 型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规定适宜

的介质。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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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4  

皮肤刺激(第 3.2 章) 2 

皮肤过敏(第 3.4 章) 1、1A、1B 
P370 

+ 
P376 

如起火：如能保证安全，设法堵塞泄漏。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宜的介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易燃固体(第 2.7 章)  1、2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C、D、E、F 型 

发火液体(第 2.9 章) 1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C、D、E、F 型 
 

P301 
+ 

P330 
+ 

P331 

如误吞咽：漱口。不得诱导呕吐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

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发火固体(第 2.10 章) 1 - 对发火固体使用文字加方括号。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 - 只能“浸在冷水中使用”。不得使用文

字加方括号。 

P302 
+ 

P361 
+ 

P354 

如皮肤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立

即用水冲洗几分钟。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 303 - 

代码 
(1) 

应对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303 
+ 

P361 
+  

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

服。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学

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

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

续冲洗。 

眼刺激(第 3.3 章) 2/2A、2B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

形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

续冲洗。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严重眼损伤(第 3.3 章) 1 

P370 
+ 

P380 
+ 

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 
爆炸物(第 2.1 章) 2C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  

P371 
+ 

P380 
+ 

P375 

如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撤离现场。因有爆

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4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

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 型 

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 型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使用……灭火]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B 型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规定适宜

的介质。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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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4：：存放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01 存放须遵照……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402 存放于干燥处。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

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

定的气体 B 

1B、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发并可
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易燃液体。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机过
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进而结
冰。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空气
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 305 - 

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04 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急毒，经口(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406 存放于耐腐蚀/……带耐腐蚀衬里的容器中。 金属腐蚀物(第 2.16 章) 1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34,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其

他相容材料。 

P407 堆垛或托盘之间应留有空隙。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P410 防日晒。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或 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
学品，可省略使用条件，除非加压化学品将

(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装在可
运输的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使用条件，除

非气体将(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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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4：：存放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01 存放须遵照…… 爆炸物(第 2.1 章) 1、2A、2B、2C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P402 存放于干燥处。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易燃气体(第 2.2 章) 

1A 

易燃气体  

发火气体 

化学性质不稳

定的气体 A 

化学性质不稳

定的气体 B 

1B、2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氧化性气体(第 2.4 章) 1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冷冻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发并可
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易燃液体。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机过
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进而结
冰。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空气
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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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04 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急毒，经口(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P406 存放于耐腐蚀/……带耐腐蚀衬里的容器中。 金属腐蚀物(第 2.16 章) 1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34,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其

他相容材料。 

P407 堆垛或托盘之间应留有空隙。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P410 防日晒。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或 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
学品，可省略使用条件，除非加压化学品将

(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装在可
运输的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使用条件，除

非气体将(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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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11 存放温度不超过……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面认为有必

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以适用的

温标具体说明温度。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P412 不可暴露在超过 50 /122℉的温度下。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采用适用的温

标。 

P413 存放散货质量大于……kg/……lbs，温度不得超

过…… /……℉。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以适用的

质量单位和温标具体说明质量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空气
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403 
+ 

P235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低温。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发并可
能形成周围爆炸性空气的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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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或 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学品，可省略
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 (缓慢 )分解或聚
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装在可

运输的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 P410, 除非气

体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

定。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的温度下。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采用适用的温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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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11 存放温度不超过……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面认为有必

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以适用的

温标具体说明温度。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P412 不可暴露在超过 50 /122℉的温度下。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采用适用的温

标。 

P413 存放散货质量大于……kg/……lbs，温度不得超

过…… /……℉。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以适用的

质量单位和温标具体说明质量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第 2.11 章) 1、2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第 2.12 章) 1、2、3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围空气
危险。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P403 
+ 

P235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低温。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发并可
能形成周围爆炸性空气的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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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存放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加压化学品(第 2.3 章) 1、2、3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或 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学品，可省略
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 (缓慢 )分解或聚
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加压气体(第 2.5 章) 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 
溶解气体 

-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 装在可

运输的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 P410, 除非气

体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

定。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的温度下。 气雾剂(第 2.3 章) 1、2、3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采用适用的温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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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5：处置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处置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501 处置内装物/容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根据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定 (具体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置内装

物的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者。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根据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定 (具体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置内装

物的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者。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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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处置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2、3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3、4 

P502 有关回收和循环使用情况，请咨询制造商或供应

商 
危害臭氧层(第 4.2 章) 1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情况，请咨询制造商/
供应商…… 

爆炸物(第 2.1 章) 1A、2A、2B、2C ……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制

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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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5：处置类防范说明 

代码 
(1) 

处置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P501 处置内装物/容器…… 易燃液体(第 2.6 章) 1、2、3、4 ……根据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定 (具体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置内装

物的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者。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第 2.8 章) A、B、C、D、E、F 型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1、2、3 

氧化性液体(第 2.13 章) 1、2、3 

氧化性固体(第 2.14 章) 1、2、3 

有机过氧化物(第 2.15 章) A、B、C、D、E、F 型 

退敏爆炸物(第 2.17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口(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经皮(第 3.1 章) 1、2、3、4 

急性毒性，吸入(第 3.1 章) 1、2、3 

皮肤腐蚀(第 3.2 章) 1、1A、1B、1C ……根据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定 (具体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置内装

物的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者。 

呼吸道致敏(第 3.4 章) 1、1A、1B 

皮肤致敏(第 3.4 章) 1、1A、1B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第 3.5 章) 1、1A、1B、2 

致癌性(第 3.6 章) 1、1A、1B、2 

生殖毒性(第 3.7 章) 1、1A、1B、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1、2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呼吸道刺激(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麻醉效应(第 3.8 章) 

3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1、2 

吸入危害(第 3.10 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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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 

处置类防范说明 
(2) 

危险种类 
(3) 

危险类别 
(4) 

使用条件 
(5) 

危害水生环境，急性危害(第 4.1 章) 1、2、3 

危害水生环境，长期危害(第 4.1 章) 1、2、3、4 

P502 有关回收和循环使用情况，请咨询制造商或供应

商 
危害臭氧层(第 4.2 章) 1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情况，请咨询制造商/
供应商…… 

爆炸物(第 2.1 章) 1A、2A、2B、2C ……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制

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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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3 节 

按危险种类/类别表示的防范说明矩阵 

A3.3.1 导言 

A3.3.1.1 本节按防范说明的类型(见 A3.2.1.2 和见 A3.2.2.1)以矩阵列出全球统一制度每一危险种类和危

险类别的建议防范说明，不对应具体危险种类或类别的一般类防范说明除外。矩阵就如何选择适当的防

范说明提供指导，包含所有各类防范举措的要素。所有与特定危险种类相关的具体要素都应使用。此

外，相关情况下，也应使用不对应特定危险种类或类别的一般类防范说明(见 A3.2.6)。 

A3.3.1.2 在矩阵表中用黑体字表示防范说明的核心部分。除另有规定外，这部分文字应显示在标

签上。不过，没有必要在所有情况下一律使用相同的用语。 

A3.3.1.3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的防范说明是各自独立的，例如，用于爆炸危险的词语，并不改

变与某些健康危害相关的词语，被划入这两种危险类别的产品，应该标有适用于两者的适当防范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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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3 节 

按危险种类/类别表示的防范说明矩阵 

A3.3.1 导言 

A3.3.1.1 本节按防范说明的类型(见 A3.2.1.2 和见 A3.2.2.1)以矩阵列出全球统一制度每一危险种类和危

险类别的建议防范说明，不对应具体危险种类或类别的一般类防范说明除外。矩阵就如何选择适当的防

范说明提供指导，包含所有各类防范举措的要素。所有与特定危险种类相关的具体要素都应使用。此

外，相关情况下，也应使用不对应特定危险种类或类别的一般类防范说明(见 A3.2.6)。 

A3.3.1.2 在矩阵表中用黑体字表示防范说明的核心部分。除另有规定外，这部分文字应显示在标

签上。不过，没有必要在所有情况下一律使用相同的用语。 

A3.3.1.3 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的防范说明是各自独立的，例如，用于爆炸危险的词语，并不改

变与某些健康危害相关的词语，被划入这两种危险类别的产品，应该标有适用于两者的适当防范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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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H210 
H211 

爆炸物 

非常敏感 

可能敏感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

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

其他液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
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

宜的材料。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哪些于属野蛮搬运行为。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面具/听
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 
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用的当地/区域/国
家/国际规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制造

商/供应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的当

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宜的信

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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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A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爆炸物 

2B 爆炸的炸弹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其他液
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以降低

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材

料。 
P234 
只能放在原容器中。 
-使用 P236 时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为……

项。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某个项别的爆炸
物。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形图的单

一包装上可予省略。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别不同时
可予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运输项

别。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

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

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

体说明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

规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制造商 /供应

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
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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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H210 
H211 

爆炸物 

非常敏感 

可能敏感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

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

其他液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
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

宜的材料。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哪些于属野蛮搬运行为。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面具/听
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 
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用的当地/区域/国
家/国际规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制造

商/供应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的当

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宜的信

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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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A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爆炸物 

2B 爆炸的炸弹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其他液
体湿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以降低

爆炸性的爆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材

料。 
P234 
只能放在原容器中。 
-使用 P236 时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为……

项。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某个项别的爆炸
物。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形图的单

一包装上可予省略。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别不同时
可予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运输项

别。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

如火势蔓延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

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

体说明适用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

规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制造商 /供应

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的当地/区域/国
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宜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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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续)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A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爆炸物 

2B 爆炸的炸弹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哪些

属野蛮搬运行为。 
P280 
戴防护手套 /穿防护服 /戴防护眼罩 /防护面具 /
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

个人保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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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C 惊叹号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其他液体湿
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
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材料。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 使用 P236 时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为……项。 
-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的某个项别的爆炸物。 
-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形图的单一包

装上可予省略。 
-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别不同时可予
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运输项别。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哪些属野蛮

搬运行为。 

P370 + P380 + 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

远距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

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

制造商/供应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

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

宜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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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续)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A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09 爆炸物 

2B 爆炸的炸弹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哪些

属野蛮搬运行为。 
P280 
戴防护手套 /穿防护服 /戴防护眼罩 /防护面具 /
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

个人保护装备。 
 

   

 

 

- 315 - 
 

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C 惊叹号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30 
用……保持稀释 
- 对于经过固体或液体稀释，或经过水或其他液体湿
润、溶解，或悬浮于水或其他液体以降低爆炸性的爆
炸物质和混合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材料。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 使用 P236 时省略。 
P236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在运输配置下为……项。 
- 适用于划定为运输第 1 类中的某个项别的爆炸物。 
- 在标有显示(第 1 类中的)项别的运输象形图的单一包

装上可予省略。 
- 在因使用不同的外包装而导致运输项别不同时可予
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运输项别。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爆炸物对静电敏感 
P250 
不得碾磨/冲击/摩擦…… 
- 如爆炸物对机械运动敏感。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哪些属野蛮

搬运行为。 

P370 + P380 + 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

远距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当地 /区域 /国家 /国际规

定。 

P503 
有关处置/回收/循环使用的信息，请咨询

制造商/供应商……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根据适用

的当地/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说明适

宜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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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C 惊叹号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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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火焰 

 

危险 H220 极易燃气体 

1B 火焰 危险 H221  易燃气体 

2 无符号  警告 H221  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漏。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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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 
(第 2.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C 惊叹号 警告 H204 起火或迸射危险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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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 火焰 

 

危险 H220 极易燃气体 

1B 火焰 危险 H221  易燃气体 

2 无符号  警告 H221  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 
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漏。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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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发火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发火气体 火焰 危险 H220 
H232 

极其易燃气体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在危险说明中强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

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

个人保护装备。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

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注：本表只列出了因气体具有易燃性和发火性而给定的防范说明。因气体具有化学不稳定性而给定的其他防范说明，见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和 B 的相应矩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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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火焰 

 

危险 H220 
H230 

极易燃气体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1A，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火焰 危险 H220 
H231 

极易燃气体 
在高压和/或高温条件下，即使没有空气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

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注：表中只列出了因气体具有易燃性和化学性质不稳定而给定的防范说明。根据气体的发火性设定的其他防范说明，见发火气体的的相应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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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发火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发火气体 火焰 危险 H220 
H232 

极其易燃气体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在危险说明中强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

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

个人保护装备。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

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注：本表只列出了因气体具有易燃性和发火性而给定的防范说明。因气体具有化学不稳定性而给定的其他防范说明，见化学性质不稳定气体 A 和 B 的相应矩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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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气体 
(第 2.2 章) 

(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A，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A 火焰 

 

危险 H220 
H230 

极易燃气体 
即使在没有空气的条件下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1A，化学性质不稳定的气体 B 火焰 危险 H220 
H231 

极易燃气体 
在高压和/或高温条件下，即使没有空气仍可能发生爆炸反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377 
漏气着火：切勿灭火，除非可安全堵住泄

漏。 

P381 
漏气时，去除一切点火源。 

P403 
置于通风良好处。 

 

注注：表中只列出了因气体具有易燃性和化学性质不稳定而给定的防范说明。根据气体的发火性设定的其他防范说明，见发火气体的的相应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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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剂 
(第 2.3 章，第 2.3.1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2 
H229 

极易燃气雾剂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2 火焰 警告 H223 
H229 

易燃气雾剂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P251 
切勿穿孔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
的温度下。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采用适

宜的温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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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剂 
(第 2.3 章，第 2.3.1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警告 H229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51 
切勿穿孔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的温度

下。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使用适宜的温

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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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剂 
(第 2.3 章，第 2.3.1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2 
H229 

极易燃气雾剂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2 火焰 警告 H223 
H229 

易燃气雾剂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P251 
切勿穿孔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
的温度下。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采用适

宜的温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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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雾剂 
(第 2.3 章，第 2.3.1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警告 H229 压力罐：遇热可爆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51 
切勿穿孔或焚烧，即使不再使用。 

 P410 + P412 
防日晒。不可暴露在超过 50℃/122℉的温度

下。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使用适宜的温

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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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化学品 
(第 2.3 章，第 2.3.2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和气瓶 
 

危险 H282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2 火焰和气瓶 警告 H283  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

介质。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中的包

装指南P200或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学品，可省

略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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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化学品 
(第 2.3 章，第 2.3.2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气瓶 
 

警告 H284  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或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

化学品，可省略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

(缓慢 )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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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化学品 
(第 2.3 章，第 2.3.2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和气瓶 
 

危险 H282  极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2 火焰和气瓶 警告 H283  易燃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211 
切勿喷洒在明火或其他点火源上。 

P381 
万一泄漏，除去一切点火源。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

介质。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中的包

装指南P200或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化学品，可省

略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 

 

 
  

 

 

- 323 - 
 

加压化学品 
(第 2.3 章，第 2.3.2 节)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气瓶 
 

警告 H284  加压化学品：遇热可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

火源。禁止吸烟。 

P376 
如能保证安全，可设法堵塞泄漏。 

P410 + P403 

防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或P206, 装在可运输的气瓶中的加压

化学品，可省略P410, 除非加压化学品会

(缓慢 )分解或聚合，或主管部门另有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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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气体 
(第 2.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0 可引起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44 
减压阀和紧固装置不得带有油脂或油剂。 

P370 + P376 
如起火，如能保证安全，应设法堵塞泄漏。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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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气体 
(第 2.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压缩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液化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溶解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410 + P403 
避免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装在可运输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
P410，除非气体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

管部门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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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气体 
(第 2.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0 可引起或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44 
减压阀和紧固装置不得带有油脂或油剂。 

P370 + P376 
如起火，如能保证安全，应设法堵塞泄漏。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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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气体 
(第 2.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压缩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液化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溶解气体 气瓶 警告 H280 内装加压气体；遇热可能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410 + P403 
避免日晒。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包装指南
P200，装在可运输气瓶中的气体，可省略
P410，除非气体会(缓慢)分解或聚合，或主

管部门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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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气体 
(第 2.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冷冻液化气体 气瓶 

 

警告 H281 内装冷冻液化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2 
戴防寒手套和防护面具或防护眼罩。 

P336 + P317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

处。请就医。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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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第 2.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4 极易燃液体和蒸气 
2 火焰 危险 H225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3 火焰 警告 H226 易燃液体和蒸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具体说明使用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
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略防范说明 
P242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且如果最低点火能量很小。
(这适用于最小点火能量 <0.1 mJ 的物质和混合物，如二硫化碳)。 
P243 
采取行动防止静电放电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去防范说明。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装备。 

P303 + P361 + 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

的衣服。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
学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
中。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可能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介质。 
 

P403 + P235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

低温。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
其他易于挥发并可能形成
周围爆炸性空气的易燃液

体。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当地/区域/国家/国
际规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

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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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气体 
(第 2.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冷冻液化气体 气瓶 

 

警告 H281 内装冷冻液化气体；可能造成低温灼伤或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2 
戴防寒手套和防护面具或防护眼罩。 

P336 + P317 
立即用微温水化解冻伤部位。不要揉搓患

处。请就医。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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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第 2.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4 极易燃液体和蒸气 
2 火焰 危险 H225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3 火焰 警告 H226 易燃液体和蒸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烟。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具体说明使用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
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略防范说明 
P242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且如果最低点火能量很小。
(这适用于最小点火能量 <0.1 mJ 的物质和混合物，如二硫化碳)。 
P243 
采取行动防止静电放电 
- 如果液体易于挥发，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去防范说明。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装备。 

P303 + P361 + P353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

的衣服。用水清洗患处[或淋浴] 
– 如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认为该化
学品需要说明，可将文字放在方括号
中。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可能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宜的介质。 
 

P403 + P235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

低温。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
其他易于挥发并可能形成
周围爆炸性空气的易燃液

体。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当地/区域/国家/国
际规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

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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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第 2.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无符号 警告 H227  可燃液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

烟。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装

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可能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适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
发并可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易燃液体。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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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固体 
(第 2.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8 易燃固体 

2 火焰 警告 H228 易燃固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固体对静电敏感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 
- 如果可能产生粉尘。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具体说明使用

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去防
范说明。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设(装)备
类型。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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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体 
(第 2.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无符号 警告 H227  可燃液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吸

烟。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装

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可能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适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对于类别 1 易燃液体和其他易于挥
发并可形成爆炸性环境的易燃液体。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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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固体 
(第 2.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28 易燃固体 

2 火焰 警告 H228 易燃固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固体对静电敏感 
P241 
使用防爆的【电气/通风/照明/……】设备 
- 如果可能产生粉尘。 
- 如有必要，可酌情用文字加方括号，具体说明使用

的电气、通风、照明或其他设备。 
- 若地方或国家法律采用了更具体的规定，可省去防
范说明。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设(装)备
类型。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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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40 受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冷却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

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
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8.2.3 或 2.15.2.3段)或在其他方面认为

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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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 H241 受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冷却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

灭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

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他方
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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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40 受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冷却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

到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
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8.2.3 或 2.15.2.3段)或在其他方面认为

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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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 H241 受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冷却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

灭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说
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

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他方
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 331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332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D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E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F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

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面认
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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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火液体 
(第 2.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0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

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02 + P334 
如皮肤沾染：浸入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

介质。 

  

 
  

- 332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332 - 
 

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 
(第 2.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D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E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F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受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并

进而结冰。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面认
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33 - 
 

发火液体 
(第 2.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0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

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02 + P334 
如皮肤沾染：浸入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

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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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火固体 
(第 2.10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0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

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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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1 自热；可能起火 
2 火焰 警告 H252 数量大时会自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5 
保持低温 
–如标签上已经标明 P413，可以省略。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407 
堆垛或托盘之间应留有空隙。 
P410 
避免日晒。 
P413 
存放的散货质量大于……kg/……lbs 时，温

度不得超过……℃/……℉。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质量以及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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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火固体 
(第 2.10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0 暴露在空气中可自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2 
不得与空气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

冷水中或用湿绷带包扎。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 335 -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51 自热；可能起火 
2 火焰 警告 H252 数量大时会自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5 
保持低温 
–如标签上已经标明 P413，可以省略。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407 
堆垛或托盘之间应留有空隙。 
P410 
避免日晒。 
P413 
存放的散货质量大于……kg/……lbs 时，温

度不得超过……℃/……℉。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质量以及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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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60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2 火焰 危险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23 
不得与水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 P232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防潮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冷

水中。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存放于密闭的容器

中。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 337 -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火焰 警告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1 + P232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防潮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 
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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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60 遇水放出可自燃的易燃气体 
2 火焰 危险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23 
不得与水接触。 
– 如果认为需要强调危险说明。 
P231 + P232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防潮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

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02 + P335 + P334 
如皮肤沾染：掸掉皮肤上的细小颗粒。浸入冷

水中。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存放于密闭的容器

中。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 337 -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第 2.1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火焰 警告 H26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1 + P232 
在惰性气体中搬运和贮存内装物/…… 
防潮 
- 如果物质和混合物易于与空气中的湿气起反应。 
……如不宜使用惰性气体，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应具体说明适宜的液体或气体。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2 + P404 
存放于干燥处。 
存放于密闭的容器中。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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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1 可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沾染的衣

服和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P371 + P380 + P375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撤离现

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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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火圈 危险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火圈 警告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介

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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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1 可引起燃烧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沾染的衣

服和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P371 + P380 + P375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撤离现

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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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液体 
(第 2.1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火圈 危险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火圈 警告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

人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介

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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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固体 
(第 2.1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1 可起火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沾染的衣服和

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P371 + P380 + P375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撤离现场。因

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

的介质。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

货箱，还是两者。 

 

 

- 341 - 
 

氧化性固体 
(第 2.1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火圈 危险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火圈 警告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

的介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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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固体 
(第 2.1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圈 危险 H271 可起火或爆炸，强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283 
穿防火或阻燃服装。 

P306 + P360 
如沾染衣服：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沾染的衣服和

皮肤，然后脱掉衣服。 
P371 + P380 + P375 
在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的情况下：撤离现场。因

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火。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

的介质。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

货箱，还是两者。 

 

 

- 341 - 
 

氧化性固体 
(第 2.1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火圈 危险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3 火圈 警告 H272 可加剧燃烧；氧化剂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20 
远离服装和其他可燃材料。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

的介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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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40 加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

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
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他方面

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什么)。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明确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43 - 
 

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 H241 加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

火。 
[使用……灭火] 
- 如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介

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
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
他方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

体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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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A 型 爆炸的炸弹 危险 H240 加热可引起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0 + P372 + P380 + P373 
如起火：有爆炸风险。撤离现场。如火势蔓延到

爆炸物，不要试图救火。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有

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结
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
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他方面

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什么)。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明确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43 - 
 

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B 型 爆炸的炸弹和火焰 危险 H241 加热可能起火或爆炸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

禁止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 + P380 + P375 [+ P378]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离灭

火。 
[使用……灭火] 
- 如水会增加风险，可用文字加方括号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说明适宜的介

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
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 或在其
他方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

体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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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D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E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F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 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

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
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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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腐蚀性 
(第 2.1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腐蚀 警告 H290 可能腐蚀金属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390 
吸收溢出物，防止材料损坏。 

P406 
存放于抗腐蚀/……带抗腐蚀衬里的货箱

中。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34，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其他相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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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过氧化物 
(第 2.1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C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D 型 火焰 危险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E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F 型 火焰 警告 H242 加热可能起火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止

吸烟。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235 
保持低温 
- 如果标签上已标明 P411, 可以省略。 
P240 
货箱和装载设备接地并等势联接。 
- 如果对静电敏感并可在空气中形成爆炸环境，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 + P378 
如起火，使用……灭火。 
- 如果水会增加风险。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

宜的介质。 

P40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 
- 温度控制的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和
有机过氧化物除外，因为可能发生凝
结并进而结冰。 
P410 
避免日晒。 
P411 
存放温度不得超过……℃/……℉。 
– 如要求温度控制(根据全球统一制

度第 2.8.2.3 或 2.15.2.3 段)或在其他方
面认为有必要；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适用的温度标和温度。 
P420 
单独存放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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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腐蚀性 
(第 2.1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腐蚀 警告 H290 可能腐蚀金属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34 
只能在原容器中存放。 

P390 
吸收溢出物，防止材料损坏。 

P406 
存放于抗腐蚀/……带抗腐蚀衬里的货箱

中。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34，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其他相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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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敏爆炸物 
(第 2.1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06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2 火焰 危险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3 火焰 警告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P230 
用……保持稀释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材

料。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P380+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用的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 347 - 
 

退敏爆炸物 
(第 2.1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火焰 警告 H208 起火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P230 
用……保持稀释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

材料。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1+P380+P375 
如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

险，须远距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

的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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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敏爆炸物 
(第 2.1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火焰 

 

危险 H206 起火、爆炸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2 火焰 危险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3 火焰 警告 H207 起火或迸射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源。禁

止吸烟。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P230 
用……保持稀释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材

料。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

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

护装备。 

P370+P380+P375 
如起火：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险，须远距

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

适用的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

两者。 

 
  

 

 

- 347 - 
 

退敏爆炸物 
(第 2.1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火焰 警告 H208 起火危险；退敏剂减少时爆炸风险增加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10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点火

源。禁止吸烟。 
P212 
避免封闭条件下受热或退敏剂减少。 
P230 
用……保持稀释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

材料。 
P233 
保持容器密闭。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
力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71+P380+P375 
如发生大火和大量泄漏：撤离现场。因有爆炸风

险，须远距离灭火。 

P401 
存放须遵照……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

的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

定(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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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0 吞咽可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0 吞咽可致命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1 吞咽可中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30 
漱口。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内装物/货箱的处置……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49 - 
 

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02 吞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
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P330 
漱口。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48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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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0 吞咽可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0 吞咽可致命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01 吞咽可中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需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30 
漱口。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内装物/货箱的处置……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49 - 
 

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02 吞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
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P330 
漱口。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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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03 吞咽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 351 - 
 

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2 
切勿进入眼中、接触皮肤或衣服。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
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
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1+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

用。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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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口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03 吞咽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1 + P317 
如误吞咽：请就医。   

 
  

 

 

- 351 - 
 

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0 皮肤接触致命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2 
切勿进入眼中、接触皮肤或衣服。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
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
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1+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

用。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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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1 皮肤接触有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清

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时，建

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附

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

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1 +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用。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 353 - 
 

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12 皮肤接触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7 
请就医。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

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2 + P364 
立即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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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11 皮肤接触有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清

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时，建

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附

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

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1 + P364 
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用。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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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12 皮肤接触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17 
请就医。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洁

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362 + P364 
立即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再次使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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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13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2 + P317 
如皮肤沾染：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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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0 吸入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0 吸入致命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规定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
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的设备。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320 
必须立即进行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 
- 如果需要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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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经皮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13 皮肤接触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2 + P317 
如皮肤沾染：请就医。 

  

 
  

 

 

- 355 - 
 

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0 吸入致命 
2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0 吸入致命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规定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风
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的设备。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320 
必须立即进行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 
- 如果需要立即施用解毒药。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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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1 吸入有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
洁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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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32 吸入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

适体位。 
P317 
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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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骷髅和交叉骨 危险 H331 吸入有毒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果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如使用特定的清
洁剂。 
……参看附加急救说明。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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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4 惊叹号 警告 H332 吸入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

适体位。 
P317 
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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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33 吸入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4 + P317 
如误吸入：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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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1C 腐蚀 危险 H31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可能产生可吸入的粉尘或气雾
颗粒。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
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
案文。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 /防护面

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

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P301 + P330 + P331 
如误吞咽：漱口。不得诱导呕吐。 
P302 + P361 + P354 
如皮肤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立即用水冲洗几

分钟。 
P36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附紧急电

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

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清洁剂。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

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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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吸入 
(第 3.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5 无符号 警告 H333 吸入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4 + P317 
如误吸入：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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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1C 腐蚀 危险 H314 造成严重皮肤灼伤和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可能产生可吸入的粉尘或气雾
颗粒。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
后需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
案文。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 /防护面

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

体说明装备的类型。 

P301 + P330 + P331 
如误吞咽：漱口。不得诱导呕吐。 
P302 + P361 + P354 
如皮肤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立即用水冲洗几

分钟。 
P363 
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 
P316 
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附紧急电

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

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宜的清洁剂。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镜并可方

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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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惊叹号 警告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身体部位。 
P280 
戴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

的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

水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清

洁剂。 
P332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请就医。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P317，可以省略。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 361 - 
 

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警告 H316 造成轻度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32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请就医。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P317，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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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惊叹号 警告 H315 造成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身体部位。 
P280 
戴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

备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

的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

水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清

洁剂。 
P332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请就医。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P317，可以省略。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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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腐蚀/刺激 
(第 3.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警告 H316 造成轻度皮肤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32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请就医。 
– 若标签上已显示 P333+P317，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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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腐蚀 

 

危险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80 
戴防护眼罩/面具。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

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17 
请就医。 

  

 
  

 

 

- 363 -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2A 惊叹号 警告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80 
戴防护眼罩/面具。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

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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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腐蚀 

 

危险 H318 造成严重眼损伤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80 
戴防护眼罩/面具。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5 + P354 + P338 
如进入眼睛：立即用水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

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17 
请就医。 

  

 
  

 

 

- 363 -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2A 惊叹号 警告 H319 造成严重眼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80 
戴防护眼罩/面具。 
- 具体说明使用的防护手套和防护眼罩/防护面具。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眼

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洗。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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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B 无符号 警告 H320 造成眼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

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

洗。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 

  

 
  

 

 

- 365 - 
 

呼吸道致敏 
(第 3.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34 吸入可导致过敏、哮喘症状或呼吸困难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
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

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的设(装)
备。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42 + P316 
如出现呼吸系统病症：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 364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364 - 
 

严重眼损伤/眼刺激 
(第 3.3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B 无符号 警告 H320 造成眼刺激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264 + P265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勿触碰眼睛。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清洗的

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305 + P351 + P338 
如进入眼睛：用水小心冲洗几分钟。如戴隐形

眼镜并可方便地取出，取出隐形眼镜。继续冲

洗。 
P337 + P317 
如眼刺激持续：请就医。 

  

 
  

 

 

- 365 - 
 

呼吸道致敏 
(第 3.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34 吸入可导致过敏、哮喘症状或呼吸困难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84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戴呼吸防护装置。 
– 如果提供使用该化学品的补充信息，说明何种通
风为安全使用之充分条件，可将有关文字放在方括

号中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使用的设(装)
备。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42 + P316 
如出现呼吸系统病症：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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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过敏 
(第 3.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惊叹号 警告 H317 可能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P280 
戴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33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或皮疹：请就医。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清洁

剂。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 367 -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第 3.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40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41 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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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过敏 
(第 3.4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惊叹号 警告 H317 可能引起皮肤过敏反应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2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P280 
戴防护手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进一步具体说明装备

的类型。 

P302 + P352 
如皮肤沾染：用水充分清洗/……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酌情规定使用的

清洁剂，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显然不宜用水

时，建议一种替代清洁剂。 
P333 + P317 
如出现皮肤刺激或皮疹：请就医。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清洁

剂。 
P362 + P364 
脱掉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 367 -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第 3.5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40 可能导致遗传性缺陷<……>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41 怀疑会导致遗传性缺陷<……>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

保护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

保护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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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性 
(第 3.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50 可能致癌<……>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51 怀疑可能致癌<……>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什么)。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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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第 3.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60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61 怀疑可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 
   <……> (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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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性 
(第 3.6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50 可能致癌<……>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51 怀疑可能致癌<……>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什么)。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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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第 3.7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1A、1B 健康危害 危险 H360 可能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61 怀疑可对生育能力或胎儿造成伤害<……> <<……>> 
   <……> (说明已知的具体影响)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80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

装置……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可具体说明适宜的个人保护

装备。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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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性 
(第 3.7 章)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影响)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附加)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60 
切勿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会产生可吸入的粉尘或气雾颗粒。 
P263 
怀孕和哺乳期间避免接触。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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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70 对器官造成损害<……> <<……>> 

   <……>  (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8 + P316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

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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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 
 

生殖毒性 
(第 3.7 章)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造成影响)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附加)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362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伤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03 
使用前取得、阅读并遵循所有安全说明书。 
P260 
切勿吸入粉尘或气雾。 
– 如果使用中会产生可吸入的粉尘或气雾颗粒。 
P263 
怀孕和哺乳期间避免接触。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18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请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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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70 对器官造成损害<……> <<……>> 

   <……>  (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8 + P316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

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21 
专门治疗(见本标签上的……) 
– 如需立即采取措施。 
……参看所附急救说明。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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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71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 

   <……> (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8 + P316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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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惊叹号 警告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 
   H336 可能造成昏睡或眩晕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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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71 可能对器官造成损害<……> <<……>> 

   <……> (或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08 + P316 
如已接触或有疑虑：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

并随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

名称，如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

名。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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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第 3.8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惊叹号 警告 H335 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或 
   H336 可能造成昏睡或眩晕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1 
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 如标签上已显示 P260，可以省略。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条件。 
P271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P304 + P340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

吸舒适体位。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403 + P233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容器密闭。 
- 如果化学品易于挥发，可能造成周

围空气危险。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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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72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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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73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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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72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264 
作业后彻底清洗手部[和……] 
-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作业后需

清洗的其他身体部位时使用方括号中的案文。 
P270 
使用本产品时不要进食、饮水或吸烟。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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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 
(第 3.9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73  长时间或反复接触<<……>>会对器官造成损害<……> 
   <……> (说明已知的所有受影响器官) 
   <<……>> (说明接触途径――如果确证没有其他接触途径造成这一危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60 
不要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具体说明适用的条件。 

P319 
如感不适，请就医。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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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危害 
(第 3.10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04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05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31 
不得诱导呕吐。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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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短期(急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环境 警告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391 
收集溢出物。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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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危害 
(第 3.10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健康危害 危险 H304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2 健康危害 警告 H305 吞咽及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301 + P316 
如误吞咽：立即紧急就医。 
主管部门或制造商/供应商可增加“呼叫”，并随

附紧急电话号码或紧急医疗救助提供者名称，如

中毒救治中心、急救中心或医生姓名。 
P331 
不得诱导呕吐。 

P405 
存放处须加锁。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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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短期(急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环境 警告 H40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391 
收集溢出物。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体

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处

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是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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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短期(急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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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长期(慢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环境 警告 H41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2 环境 无信号词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391 
收集溢出物。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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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短期(急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2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01 对水生生物有毒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02 对水生生物有害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

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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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长期(慢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环境 警告 H410 对水生生物毒性极大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2 环境 无信号词 H411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391 
收集溢出物。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具
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说明

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箱，还

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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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长期(慢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12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4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13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 381 - 
 

危害臭氧层 
(第 4.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惊叹号 警告 H420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502 
有关回收和循环使用情况，请咨询制

造商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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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长期(慢性)危害 
(第 4.1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3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12 对水生生物有害并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4 无符号 无信号词 H413 可能对水生生物造成长期持续有害影响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273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 如非其预定用途。 

  P501 
处置内装物/货箱…… 

……根据地方/区域/国家/国际规定

(具体说明)。 
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应具体

说明处置要求是适用于内装物、货

箱，还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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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臭氧层 
(第 4.2 章) 

危险类别 符号  信号词 危险说明 

1 惊叹号 警告 H420 破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 

防范说明 

预防 应对 存放 处置 

   P502 
有关回收和循环使用情况，请咨询制

造商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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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4 节 

危险象形图的编码 

A3.4.1 导导言言 

A3.4.1.1 象形图是指一种图形结构，可包括一个符号及其他图形要素，例如边线、背景图案或颜色，

用以传达具体信息 

A3.4.1.2 本节载有全球统一制度为非运输部门规定的每一象形图建议使用的代码。 

A3.4.1.3 象形图代码旨在作为参考之用。代码不是象形图的一部分，不应出现在标签上或安全数据单

的第 2 节中。 

A3.4.2 象形图的编码 

A3.4.2.1 全球统一制度为非运输部门使用的象形图，都有一个唯一的字母和数字的混合代码： 

 (a) 字母“GHS”；和 

 (b) 根据下表 A3.4.1 划定的序列编号――“01”、“02”、“03”等等。 

表 A3.4.1 

代码 危险象形图 符号 

GHS01 
 

爆炸的炸弹 

GHS02 
 

火焰 

GHS03 
 

火圈 

GHS04 
 

气瓶 

GHS05 
 

腐蚀性 

GHS06 
 

骷髅和交叉骨 

GHS07 
 

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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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4 节

危险象形图的编码

A3.4.1

A3.4.1.1 象形图是指一种图形结构，可包括一个符号及其他图形要素，例如边线、背景图案或颜色，

用以传达具体信息

A3.4.1.2 本节载有全球统一制度为非运输部门规定的每一象形图建议使用的代码。

A3.4.1.3 象形图代码旨在作为参考之用。代码不是象形图的一部分，不应出现在标签上或安全数据单

的第 2 节中。

A3.4.2 象形图的编码

A3.4.2.1 全球统一制度为非运输部门使用的象形图，都有一个唯一的字母和数字的混合代码：

(a) 字母“GHS”；和

(b) 根据下表 A3.4.1 划定的序列编号――“01”、“02”、“03”等等。

表 A3.4.1

代码 危险象形图 符号

GHS01 爆炸的炸弹

GHS02 火焰

GHS03 火圈

GHS04 气瓶

GHS05 腐蚀性

GHS06 骷髅和交叉骨

GHS07 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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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危险象形图 符号

GHS08 健康危害

GHS09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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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5 节

防范象形图示例

A3.5.1 防范象形图

欧洲联盟(理事会第 92/58/EEC 号指令，1992 年 6 月 24 日)

A3.5.2 防范象形图“切勿让儿童接触”

下列样例表现防范说明 P102“切勿让儿童接触”的含义，可用于按照第 1.4.4.1 (a)节和

A3.2.1.10 节以一种以上方式传达相应信息。

A3.5.2.1 ( AISE)

这是国际肥皂协会绘制的家庭清洁用品象形图，2004 年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启用。

国际肥皂协会绘制家庭清洁用品防范象形图“切勿让儿童接触”的全面性业已经过测试。在

一些国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附件 6 进行的研究表明，88.6% 应询者对这个图标完全领会，仅有零星个例

( <1%)对此图标产生严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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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2.2 (日日 JSDA)

这是日本肥皂协会象形图，在日本可自愿用于消费洗涤品标签/容器。

日本肥皂协会的这个安全使用图标业已经过按照《日本标准 JIS S 0102：“消費者用警告图记

号－试验程序”》进行的测试。这个图标按照 JIS S 0102 成功标准(理解率 > 85%)已获通过，正确领会率

达 96%，严重误读率仅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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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2.2 日日本本肥肥皂皂洗洗涤涤剂剂工工业业协协会会(日日本本肥肥皂皂协协会会 JSDA)的的防防范范象象形形图图““切切勿勿让让儿儿

童童接接触触”” 

 这是日本肥皂协会象形图，在日本可自愿用于消费洗涤品标签/容器。 

 日本肥皂协会的这个安全使用图标业已经过按照《日本标准 JIS S 0102：“消費者用警告图记

号－试验程序”》进行的测试。这个图标按照 JIS S 0102 成功标准(理解率 > 85%)已获通过，正确领会率

达 96%，严重误读率仅为 1.7%。 

 

 

 

 

 
 
 
 
 
 
 
 
 
 
 
 

附 件 4 

编制安全数据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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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编制安全数据单(SDS)指导 

A4.1 导言 

A4.1.1 本附件为编制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安全数据单提供指导。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安全数据单是危险公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第 1.5 章中已有说明。使用本指导文件，

有助于遵守主管部门的要求，并使安全数据单的编制符合全球统一制度。 

A4.1.2 使用本指导文件，取决于进口国对安全数据单的要求。希望随着全球统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

的采用，最终将实现全面的统一。 

A4.1.3 除非另行说明，本附件中所指的所有各章、节和表，均可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正文中找到。 

A4.2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一般指导 

A4.2.1 范范围围和和应应用用 

 凡符合全球统一制度下物理、健康或环境危害统一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所含成分符合

致癌性、生殖毒性或目标器官毒性标准且浓度超过规定的安全数据单临界极限的所有混合物，均应为之

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1.5 章表 1.5.1)。主管部门还可对虽未达到危险分类标准，但所含危险成分达到某种

浓度的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3.2 章)。主管部门还可对非全球统一制度类别/终端但符合危险

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安全数据单是得到广泛接受的提供信息的有效方法，

也可用于为不符合或未列入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传达相关信息。 

A4.2.2 一一般般指指导导 

A4.2.2.1 数据单的填写人务必牢记，安全数据单必须使其读者了解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提供有关物

质或混合物安全储存、搬运和处置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载有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的信

息，以及如何安全使用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还载有在物理化学性质或环境影响方面，使用、储存、搬运

该物质或混合物有关的危险信息，以及应急反应措施方面的信息。本指导的目的，是确保在全球统一制

度下要求的每项必须填写的栏目，内容一致和准确，使填写的安全数据单能够帮助用户在工作场所采取

保护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以及保护环境的措施。安全数据单上填写的信息，应简单明了。安全数据

单应由胜任的人员填写，尽可能考虑到用户、使用人员的具体需要。在市场上出售有关物质和混合物的

人，应确保主管人员定期参加编制安全数据单的进修课或培训课。 

A4.2.2.2 在填写安全数据单时，应始终想到工作场所的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必须一致、完整。但也应

考虑到，安全数据单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用来向工人、雇主、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急救人员、有关

政府机构，及社区人员传达信息。 

A4.2.2.3 安全数据单使用的语言应简单、明了和准确，避免行话、简写和缩略语。不得使用含糊不清

和误导语言。建议也不要使用“可能有危险”、“不影响健康”、“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安全”或“无害”

等词语。一些性质的相关信息可能并不重要，或技术上不可能提供；如果是这种情况，必须在每个栏目

下清楚地说明原因。如果注明不存在某种危险，安全数据单必须清楚地区分情况：是分类的人不掌握有

关资料，还是已知的试验结果为否定。 

A4.2.2.4 应注明安全数据单的签发日期，并放在显著位置。签发日期为安全数据单版本的公布日期。

这通常在完成安全数据单的批准和发表程序后不久。修订的安全数据单，应注明发表日期，以及版本编

号、修订编号、取代日期，或取代哪一版本等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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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编制安全数据单(SDS)指导 

A4.1 导言 

A4.1.1 本附件为编制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安全数据单提供指导。

在全球统一制度中，安全数据单是危险公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第 1.5 章中已有说明。使用本指导文件，

有助于遵守主管部门的要求，并使安全数据单的编制符合全球统一制度。 

A4.1.2 使用本指导文件，取决于进口国对安全数据单的要求。希望随着全球统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

的采用，最终将实现全面的统一。 

A4.1.3 除非另行说明，本附件中所指的所有各章、节和表，均可在全球统一制度的正文中找到。 

A4.2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一般指导 

A4.2.1 范范围围和和应应用用 

 凡符合全球统一制度下物理、健康或环境危害统一标准的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所含成分符合

致癌性、生殖毒性或目标器官毒性标准且浓度超过规定的安全数据单临界极限的所有混合物，均应为之

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1.5 章表 1.5.1)。主管部门还可对虽未达到危险分类标准，但所含危险成分达到某种

浓度的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见第 3.2 章)。主管部门还可对非全球统一制度类别/终端但符合危险

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要求填写安全数据单。安全数据单是得到广泛接受的提供信息的有效方法，

也可用于为不符合或未列入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传达相关信息。 

A4.2.2 一一般般指指导导 

A4.2.2.1 数据单的填写人务必牢记，安全数据单必须使其读者了解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提供有关物

质或混合物安全储存、搬运和处置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载有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的信

息，以及如何安全使用的信息。安全数据单还载有在物理化学性质或环境影响方面，使用、储存、搬运

该物质或混合物有关的危险信息，以及应急反应措施方面的信息。本指导的目的，是确保在全球统一制

度下要求的每项必须填写的栏目，内容一致和准确，使填写的安全数据单能够帮助用户在工作场所采取

保护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以及保护环境的措施。安全数据单上填写的信息，应简单明了。安全数据

单应由胜任的人员填写，尽可能考虑到用户、使用人员的具体需要。在市场上出售有关物质和混合物的

人，应确保主管人员定期参加编制安全数据单的进修课或培训课。 

A4.2.2.2 在填写安全数据单时，应始终想到工作场所的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必须一致、完整。但也应

考虑到，安全数据单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用来向工人、雇主、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急救人员、有关

政府机构，及社区人员传达信息。 

A4.2.2.3 安全数据单使用的语言应简单、明了和准确，避免行话、简写和缩略语。不得使用含糊不清

和误导语言。建议也不要使用“可能有危险”、“不影响健康”、“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安全”或“无害”

等词语。一些性质的相关信息可能并不重要，或技术上不可能提供；如果是这种情况，必须在每个栏目

下清楚地说明原因。如果注明不存在某种危险，安全数据单必须清楚地区分情况：是分类的人不掌握有

关资料，还是已知的试验结果为否定。 

A4.2.2.4 应注明安全数据单的签发日期，并放在显著位置。签发日期为安全数据单版本的公布日期。

这通常在完成安全数据单的批准和发表程序后不久。修订的安全数据单，应注明发表日期，以及版本编

号、修订编号、取代日期，或取代哪一版本等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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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3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格格式式 

A4.2.3.1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使用下列 16 个标题，按如下顺序提供(另见 1.5.3.2.1)： 

 1. 标识； 

 2. 危险标识； 

 3. 组成/成分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7. 搬运和存储； 

 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考虑； 

 14. 运输信息； 

 15. 管理信息； 

 16. 其他信息 

A4.2.3.2 安全数据单不是长度固定的文件。安全数据单的长短，应与材料的危险和掌握的资料相应。 

A4.2.3.3 安全数据单的每一页均应编号，结尾应有某种标记(例如：“3页之 1”)。也可每页编号并注明

是否还有下一页(如“接下页”，或“安全数据单完”)。 

A4.2.4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内内容容 

A4.2.4.1 有关安全数据单内容的一般信息，可查阅 1.5.3.3。下文是较为实用的资料。 

A4.2.4.2 本附件 A4.3 节列出的最低限度信息，在适用和可得的情况下，1 均应收入安全数据单的相关

标题下。在无法得到或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应明确说明。安全数据单不能留有任何空白。 

A4.2.4.3 此外，安全数据单应包括所提供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使非本行专家的人也能容易地识别危

险物质/混合物的所有危险。 

A4.2.4.4 不建议使用缩略语，因为缩略语可能造成混乱或不易理解。 

A4.2.5 其其他他信信息息要要求求 

A4.2.5.1 编写安全数据单，有一定的信息要求。最低限度的信息要求，见 A4.3。 

 
1 “适用”是指信息适用于安全数据单中的具体产品。“可得的”(或“掌握的”)是指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供应商或其他

实体可以得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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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5.2 除最低限度信息要求外(见 A4.2.4.2)，安全数据单还可包括“补充信息”。如对某种材料还掌

握有关其性质和/或使用的其他相关和可获得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也应收入安全数据单(有关补充信息要

求的进一步建议，见 A4.3.16)。 

A4.2.6 单单位位 

 数字和数量，应以产品将发往的地区适用的单位表示。一般而言，应采用国际单位制。 

A4.3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 

 本节载述全球统一制度对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主管部门还可要求其他信息。 

A4.3.1 第第 1 节节：：标标识识 

 在本节中标明物质或混合物名称，并提供供应商的名称、使用建议和供应商的详细联系资

料，包括紧急联系办法。 

A4.3.1.1 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 

 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应与标签上的完全相同。如果使用一种通

用安全数据单涵盖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若干轻微变种，则安全数据单上应列出所有名称和变种，或在安

全数据单上清楚地说明所包含的物质范围。 

A4.3.1.2 其他标识办法 

 在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之外，或作为一种选择，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也可使用其他名

称、编号、公司产品代码，或其他特殊的标识。如果适用，还可提供物质或混合物标签或俗知的其他名

称或异名。 

A4.3.1.3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使用建议或指定用途，包括其实际作用的简要说明，如阻燃剂，抗氧化

剂等等。供应商应尽可能说明对使用的限制，包括非法定的建议。 

A4.3.1.4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 

 安全数据单应包括供应商的名称、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 

A4.3.1.5 紧急电话号码 

 所有安全数据单均应包括紧急信息服务的资料。如有任何局限，如营业时间(如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或 24 小时)，或具体信息类型方面的局限(如医疗紧急情况或运输紧急情况)，
均应清楚地说明。 

A4.3.2 第第 2 节节：：危危险险标标识识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对应的适当警告信息(信号词、危险说明和防范

说明)。本节应载有 A4.2.4.3 所述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 

A4.3.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 

A4.3.2.1.1 本小节表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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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3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格格式式 

A4.2.3.1 安全数据单中的信息应使用下列 16 个标题，按如下顺序提供(另见 1.5.3.2.1)： 

 1. 标识； 

 2. 危险标识； 

 3. 组成/成分信息； 

 4. 急救措施； 

 5. 消防措施； 

 6. 意外释放措施； 

 7. 搬运和存储； 

 8. 接触控制/人身保护； 

 9. 物理和化学特性； 

 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11. 毒理学信息； 

 12. 生态学信息； 

 13. 处置考虑； 

 14. 运输信息； 

 15. 管理信息； 

 16. 其他信息 

A4.2.3.2 安全数据单不是长度固定的文件。安全数据单的长短，应与材料的危险和掌握的资料相应。 

A4.2.3.3 安全数据单的每一页均应编号，结尾应有某种标记(例如：“3页之 1”)。也可每页编号并注明

是否还有下一页(如“接下页”，或“安全数据单完”)。 

A4.2.4 安安全全数数据据单单的的内内容容 

A4.2.4.1 有关安全数据单内容的一般信息，可查阅 1.5.3.3。下文是较为实用的资料。 

A4.2.4.2 本附件 A4.3 节列出的最低限度信息，在适用和可得的情况下，1 均应收入安全数据单的相关

标题下。在无法得到或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应明确说明。安全数据单不能留有任何空白。 

A4.2.4.3 此外，安全数据单应包括所提供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使非本行专家的人也能容易地识别危

险物质/混合物的所有危险。 

A4.2.4.4 不建议使用缩略语，因为缩略语可能造成混乱或不易理解。 

A4.2.5 其其他他信信息息要要求求 

A4.2.5.1 编写安全数据单，有一定的信息要求。最低限度的信息要求，见 A4.3。 

 
1 “适用”是指信息适用于安全数据单中的具体产品。“可得的”(或“掌握的”)是指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供应商或其他

实体可以得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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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5.2 除最低限度信息要求外(见 A4.2.4.2)，安全数据单还可包括“补充信息”。如对某种材料还掌

握有关其性质和/或使用的其他相关和可获得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也应收入安全数据单(有关补充信息要

求的进一步建议，见 A4.3.16)。 

A4.2.6 单单位位 

 数字和数量，应以产品将发往的地区适用的单位表示。一般而言，应采用国际单位制。 

A4.3 编制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 

 本节载述全球统一制度对安全数据单的信息要求。主管部门还可要求其他信息。 

A4.3.1 第第 1 节节：：标标识识 

 在本节中标明物质或混合物名称，并提供供应商的名称、使用建议和供应商的详细联系资

料，包括紧急联系办法。 

A4.3.1.1 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 

 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应与标签上的完全相同。如果使用一种通

用安全数据单涵盖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若干轻微变种，则安全数据单上应列出所有名称和变种，或在安

全数据单上清楚地说明所包含的物质范围。 

A4.3.1.2 其他标识办法 

 在全球统一制度产品标识符之外，或作为一种选择，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也可使用其他名

称、编号、公司产品代码，或其他特殊的标识。如果适用，还可提供物质或混合物标签或俗知的其他名

称或异名。 

A4.3.1.3 化学品使用建议和使用限制 

 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使用建议或指定用途，包括其实际作用的简要说明，如阻燃剂，抗氧化

剂等等。供应商应尽可能说明对使用的限制，包括非法定的建议。 

A4.3.1.4 供应商的详细情况 

 安全数据单应包括供应商的名称、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 

A4.3.1.5 紧急电话号码 

 所有安全数据单均应包括紧急信息服务的资料。如有任何局限，如营业时间(如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6 时，或 24 小时)，或具体信息类型方面的局限(如医疗紧急情况或运输紧急情况)，
均应清楚地说明。 

A4.3.2 第第 2 节节：：危危险险标标识识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以及这些危险对应的适当警告信息(信号词、危险说明和防范

说明)。本节应载有 A4.2.4.3 所述数据的简单摘要/结论。 

A4.3.2.1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 

A4.3.2.1.1 本小节表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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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2.1.2 如果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第 3 和/或第 4 部分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分类，那么一般而言，

会指明适当的危险种类和类别/子类(例如，易燃液体，类别 1，皮肤腐蚀，类别 1A)，以此表示分类结

果。然而，在一个危险类别之内所作的分类，如果只有一个危险说明，则分类还应反映其间的区分。例

如，接触途径可对急性毒性的分类作如下区分：经口急性毒性类别 1、经皮急性毒性类别 1，和吸入急性

毒性类别 1。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在一个危险种类中可归入一个以上的类别，则应显示所有分

类。 

A4.3.2.2 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 

A4.3.2.2.1 根据所作的分类，提供相应的标签要素：信号词、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 

A4.3.2.2.2 象形图(或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符号图形或符号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

等。 

A4.3.2.3 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 

 对于虽不导致分类但可能增加材料总体危险性的其他危险，例如在硬化或加工过程中形成空

气污染物、粉尘爆炸危险、窒息、结冰或危害土壤生物等环境影响，应提供相关信息。为按照附件 11 所

述方法以标准方式指明易燃粉尘危险，从而指明潜在的粉尘爆炸风险，主管部门可允许在标签、安全数

据单和/或使用说明书上使用 A11.2.7.3 所列短语，或让制造商或供应商自己选择决定。 

A4.3.3 第第 3 节节：：组组成成/成成分分信信息息 

 在本节中标出产品的成分。这包括标出本身已作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

剂。还可利用本节提供有关复合物质的信息。 

注注： 对于成分方面的信息，主管部门对机密商业情报的规定优先于对产品标识的规定。适用时应

注明，省略了有关组成的机密信息。 

A4.3.3.1 物质 

A4.3.3.1.1 物质的化学名称 

 物质的名称是其普通化学名称。化学名称可能与全球统一制度的产品标识符完全相同。 

注注： 例如，“普通化学名称”可以是化学文摘社的名称，也可以是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的

名称，视情况而定。 

A4.3.3.1.2 物质的普通名称、同物异名 

 应根据情况，提供普通名称(俗名)或同物异名。 

A4.3.3.1.3 物质的化学文摘社编号和其他特有标识符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是独特的化学品标识，在已知的情况下应当提供。也可加上具体国家或

区域使用的其他特有标识，如欧洲共同体(EC)编号。 

A4.3.3.1.4 本身已经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 

 标出本身已经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所有杂质和/或稳定添加剂。 

A4.3.3.2 混合物 

A4.3.3.2.1 对于混合物，在全球统一制度意义下对健康或环境有危害的、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

危险成分，均应提供其化学名称、(A4.3.3.1.3 意义范围内的)识别号码以及浓度或浓度范围。制造商或供

应商可选择列出所有成分，包括无危险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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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3.2.2 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应如下表示： 

 (a) 准确的质量或体积百分比，以递减次序排列；或 

 (b) 质量或体积百分比范围，以递减次序排列，如该范围可为有关国家主管部门接受。 

A4.3.3.2.3 在使用比例范围时，如无法得到混合物整体的影响，则健康和环境危害影响应说明每种成分

的最高浓度的影响。 

注： “比例范围”系指混合物成分的浓度或百分比范围。 

A4.3.4 第第 4 节节：：急急救救措措施施 

 本节说明可由未受过培训的应急人员在不使用尖端设备、且无各种药品可作选择的条件下提

供的初步护理。如果需要求医，应清楚地说明，包括紧迫程度。最好按接触途径，提供有关即时效应的

信息，并说明应立即作何种处理，可能产生哪些延迟效应，需要何种具体的医疗监护。 

A4.3.4.1 说明必要的急救措施 

A4.3.4.1.1 按相关的接触途径，列出急救说明。使用小标题注明每一种接触途径(如吸入、皮肤、眼睛和

摄入等)采用的程序。注明可能出现的即时和延迟症状。 

A4.3.4.1.2 就以下事项提供意见： 

 (a) 是否需要立即就医，接触后是否可能出现延迟效应； 

 (b) 是否建议接触者从现场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 

 (c) 是否建议接触者脱去衣服和鞋并作处理；和 

 (d) 是否建议急救人员应戴个人防护设备(PPE)。 

A4.3.4.2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提供接触引起的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A4.3.4.3 必要时注明立即就医及所需的特殊治疗 

 酌情提供有关延迟效应的临床试验和医疗监测资料、有关解毒药(在已知的情况下)和禁忌的

具体详细资料。 

A4.3.5 第第 5 节节：：消消防防措措施施 

 本节涵盖由物质或混合物引起、或在其周围发生火灾时，对灭火的要求。 

A4.3.5.1 适当的灭火介质 

 提供适当灭火介质的信息。此外，还应说明是否在特定情况下有任何灭火介质不适合用于该

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应避免使用有可能形成有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的高压介质)。 

A4.3.5.2 化学品产生的具体危险 

 提供有关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具体危险的信息，如物质或混合物燃烧时形成的危险性燃烧产

物。例如： 

 (a) “燃烧可能产生一氧化碳毒烟”；或 

 (b) “燃烧时产生硫和氮的氧化物”。 

A4.3.5.3 消防人员的特别保护行动 

A4.3.5.3.1 提供有关灭火时必须采取的一切保护行动的信息。例如，“喷水保持货箱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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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2.1.2 如果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第 3 和/或第 4 部分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分类，那么一般而言，

会指明适当的危险种类和类别/子类(例如，易燃液体，类别 1，皮肤腐蚀，类别 1A)，以此表示分类结

果。然而，在一个危险类别之内所作的分类，如果只有一个危险说明，则分类还应反映其间的区分。例

如，接触途径可对急性毒性的分类作如下区分：经口急性毒性类别 1、经皮急性毒性类别 1，和吸入急性

毒性类别 1。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在一个危险种类中可归入一个以上的类别，则应显示所有分

类。 

A4.3.2.2 全球统一制度的标签要素，包括防范说明 

A4.3.2.2.1 根据所作的分类，提供相应的标签要素：信号词、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 

A4.3.2.2.2 象形图(或危险符号)可为黑白两色的符号图形或符号名称，如“火焰”、“骷髅和交叉骨”

等。 

A4.3.2.3 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 

 对于虽不导致分类但可能增加材料总体危险性的其他危险，例如在硬化或加工过程中形成空

气污染物、粉尘爆炸危险、窒息、结冰或危害土壤生物等环境影响，应提供相关信息。为按照附件 11 所

述方法以标准方式指明易燃粉尘危险，从而指明潜在的粉尘爆炸风险，主管部门可允许在标签、安全数

据单和/或使用说明书上使用 A11.2.7.3 所列短语，或让制造商或供应商自己选择决定。 

A4.3.3 第第 3 节节：：组组成成/成成分分信信息息 

 在本节中标出产品的成分。这包括标出本身已作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

剂。还可利用本节提供有关复合物质的信息。 

注注： 对于成分方面的信息，主管部门对机密商业情报的规定优先于对产品标识的规定。适用时应

注明，省略了有关组成的机密信息。 

A4.3.3.1 物质 

A4.3.3.1.1 物质的化学名称 

 物质的名称是其普通化学名称。化学名称可能与全球统一制度的产品标识符完全相同。 

注注： 例如，“普通化学名称”可以是化学文摘社的名称，也可以是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的

名称，视情况而定。 

A4.3.3.1.2 物质的普通名称、同物异名 

 应根据情况，提供普通名称(俗名)或同物异名。 

A4.3.3.1.3 物质的化学文摘社编号和其他特有标识符 

 化学文摘社登记号码是独特的化学品标识，在已知的情况下应当提供。也可加上具体国家或

区域使用的其他特有标识，如欧洲共同体(EC)编号。 

A4.3.3.1.4 本身已经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 

 标出本身已经分类并影响到物质分类的所有杂质和/或稳定添加剂。 

A4.3.3.2 混合物 

A4.3.3.2.1 对于混合物，在全球统一制度意义下对健康或环境有危害的、存在量超过其临界水平的所有

危险成分，均应提供其化学名称、(A4.3.3.1.3 意义范围内的)识别号码以及浓度或浓度范围。制造商或供

应商可选择列出所有成分，包括无危险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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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3.2.2 混合物成分的浓度应如下表示： 

 (a) 准确的质量或体积百分比，以递减次序排列；或 

 (b) 质量或体积百分比范围，以递减次序排列，如该范围可为有关国家主管部门接受。 

A4.3.3.2.3 在使用比例范围时，如无法得到混合物整体的影响，则健康和环境危害影响应说明每种成分

的最高浓度的影响。 

注： “比例范围”系指混合物成分的浓度或百分比范围。 

A4.3.4 第第 4 节节：：急急救救措措施施 

 本节说明可由未受过培训的应急人员在不使用尖端设备、且无各种药品可作选择的条件下提

供的初步护理。如果需要求医，应清楚地说明，包括紧迫程度。最好按接触途径，提供有关即时效应的

信息，并说明应立即作何种处理，可能产生哪些延迟效应，需要何种具体的医疗监护。 

A4.3.4.1 说明必要的急救措施 

A4.3.4.1.1 按相关的接触途径，列出急救说明。使用小标题注明每一种接触途径(如吸入、皮肤、眼睛和

摄入等)采用的程序。注明可能出现的即时和延迟症状。 

A4.3.4.1.2 就以下事项提供意见： 

 (a) 是否需要立即就医，接触后是否可能出现延迟效应； 

 (b) 是否建议接触者从现场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 

 (c) 是否建议接触者脱去衣服和鞋并作处理；和 

 (d) 是否建议急救人员应戴个人防护设备(PPE)。 

A4.3.4.2 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提供接触引起的最重要的急性和延迟症状/效应。 

A4.3.4.3 必要时注明立即就医及所需的特殊治疗 

 酌情提供有关延迟效应的临床试验和医疗监测资料、有关解毒药(在已知的情况下)和禁忌的

具体详细资料。 

A4.3.5 第第 5 节节：：消消防防措措施施 

 本节涵盖由物质或混合物引起、或在其周围发生火灾时，对灭火的要求。 

A4.3.5.1 适当的灭火介质 

 提供适当灭火介质的信息。此外，还应说明是否在特定情况下有任何灭火介质不适合用于该

物质或混合物(例如，应避免使用有可能形成有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的高压介质)。 

A4.3.5.2 化学品产生的具体危险 

 提供有关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具体危险的信息，如物质或混合物燃烧时形成的危险性燃烧产

物。例如： 

 (a) “燃烧可能产生一氧化碳毒烟”；或 

 (b) “燃烧时产生硫和氮的氧化物”。 

A4.3.5.3 消防人员的特别保护行动 

A4.3.5.3.1 提供有关灭火时必须采取的一切保护行动的信息。例如，“喷水保持货箱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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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6 第第 6 节节：：意意外外释释放放措措施施 

 本节建议对溢漏、泄漏或释放作出适当反应，以防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小对人员、财产和环境

的有害影响。在溢漏的数量对危险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应区分对大量溢漏和少量溢漏作出的反应。控

制程序和回收程序可注明需采取不同的做法。 

A4.3.6.1 人身防护、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A4.3.6.1.1 为非应急人员 

 提供与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有关的信息，如： 

 (a) 穿戴适当的防护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见安全数据单第 8 节)，防止皮肤、眼睛和个

人衣服的任何沾染； 

 (b) 除去点火源和充分通风；和 

 (c) 应急程序，如是否需要撤离危险区或征求专家意见。 

A4.3.6.1.2 为应急人员 

 提供适合制作人个防护服的纤维材料方面的建议(如：适宜：丁烯；不宜：聚氯乙烯)。 

A4.3.6.2 环境保护措施 

 提供在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的情况下，所有环境保护措施方面的建议，如远离下水

管道、地表和地下水等。 

A4.3.6.3 控制和清洁方法及材料 

A4.3.6.3.1 提供如何控制和清洁溢漏的适当意见。适当的控制办法可包括： 

 (a) 筑堤2、覆盖排泄管道；和 

 (b) 覆盖措施3。 

A4.3.6.3.2 适当的清洁程序可包括： 

 (a) 中和技术； 

 (b) 净化技术； 

 (c) 吸收材料； 

 (d) 清洁技术； 

 (e) 真空技术；和 

 (f) 控制/清洁设备(包括酌情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和设备)。 

A4.3.6.3.3 与溢漏和释放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例如，包括不宜采用的控制或清洁技术方面的建议。 

A4.3.7 第第 7 节节：：搬搬运运和和存存放放 

 本节提供可最大限度地减小物质或混合物对人、财产和环境的潜在危险的安全搬运做法指

南，应特别强调与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用途或独特性质相适应的防范措施。 

 
2 筑筑堤堤，是液体的收集设施，在储存罐或管道工程发生任何泄漏或溢漏的情况下，可完全将存留的液体收集起来，如堤

防。筑堤围堵区域应连通一个回收罐，回收罐应安装水和油的分离装置。 
3 即提供覆盖或保护(例如，防止造成破坏或发生溢漏)。 

 

- 395 - 

A4.3.7.1 安全搬运的防范措施 

A4.3.7.1.1 提出建议： 

 (a) 保证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搬运； 

 (b) 防止与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一起搬运； 

 (c) 提请注意在某些操作和条件下，有可能改变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性，从而造成新的风

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 

 (d) 尽量减少物质或混合物释放到环境中。 

A4.3.7.1.2 最好提供有关一般卫生要求的建议。例如： 

 (a) “工作场所禁止饮食和吸烟”； 

 (b) “使用后洗手”；和 

 (c) “进入餐饮区前脱掉沾染的服装和防护设备”。 

A4.3.7.2 安全存放的条件，包括一切不相容性 

 提供的意见必须与安全数据单第 9 节(物理和化学特性)中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相一致。如有必

要，提供具体的储存要求建议，包括： 

 (a) 如何避免： 

  (一) 爆炸性环境； 

  (二) 腐蚀性条件； 

  (三) 易燃性危险； 

  (四) 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 

  (五) 蒸发性条件；和 

  (六) 可能的点火源(包括电气设备)。 

 (b) 如何控制以下条件的影响： 

  (一) 天气条件； 

  (二) 环境压强； 

  (三) 温度； 

  (四) 日照； 

  (五) 湿度；和 

  (六) 震动。 

 (c) 如何利用以下手段保持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性： 

  (一) 稳定剂；和 

  (二) 抗氧化剂。 

 (d) 其他建议，包括： 

  (一) 通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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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6 第第 6 节节：：意意外外释释放放措措施施 

 本节建议对溢漏、泄漏或释放作出适当反应，以防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小对人员、财产和环境

的有害影响。在溢漏的数量对危险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应区分对大量溢漏和少量溢漏作出的反应。控

制程序和回收程序可注明需采取不同的做法。 

A4.3.6.1 人身防护、保护设备和应急程序 

A4.3.6.1.1 为非应急人员 

 提供与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有关的信息，如： 

 (a) 穿戴适当的防护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见安全数据单第 8 节)，防止皮肤、眼睛和个

人衣服的任何沾染； 

 (b) 除去点火源和充分通风；和 

 (c) 应急程序，如是否需要撤离危险区或征求专家意见。 

A4.3.6.1.2 为应急人员 

 提供适合制作人个防护服的纤维材料方面的建议(如：适宜：丁烯；不宜：聚氯乙烯)。 

A4.3.6.2 环境保护措施 

 提供在物质或混合物意外溢漏或释放的情况下，所有环境保护措施方面的建议，如远离下水

管道、地表和地下水等。 

A4.3.6.3 控制和清洁方法及材料 

A4.3.6.3.1 提供如何控制和清洁溢漏的适当意见。适当的控制办法可包括： 

 (a) 筑堤2、覆盖排泄管道；和 

 (b) 覆盖措施3。 

A4.3.6.3.2 适当的清洁程序可包括： 

 (a) 中和技术； 

 (b) 净化技术； 

 (c) 吸收材料； 

 (d) 清洁技术； 

 (e) 真空技术；和 

 (f) 控制/清洁设备(包括酌情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和设备)。 

A4.3.6.3.3 与溢漏和释放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例如，包括不宜采用的控制或清洁技术方面的建议。 

A4.3.7 第第 7 节节：：搬搬运运和和存存放放 

 本节提供可最大限度地减小物质或混合物对人、财产和环境的潜在危险的安全搬运做法指

南，应特别强调与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用途或独特性质相适应的防范措施。 

 
2 筑筑堤堤，是液体的收集设施，在储存罐或管道工程发生任何泄漏或溢漏的情况下，可完全将存留的液体收集起来，如堤

防。筑堤围堵区域应连通一个回收罐，回收罐应安装水和油的分离装置。 
3 即提供覆盖或保护(例如，防止造成破坏或发生溢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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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7.1 安全搬运的防范措施 

A4.3.7.1.1 提出建议： 

 (a) 保证物质或混合物的安全搬运； 

 (b) 防止与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一起搬运； 

 (c) 提请注意在某些操作和条件下，有可能改变物质或混合物的特性，从而造成新的风

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 

 (d) 尽量减少物质或混合物释放到环境中。 

A4.3.7.1.2 最好提供有关一般卫生要求的建议。例如： 

 (a) “工作场所禁止饮食和吸烟”； 

 (b) “使用后洗手”；和 

 (c) “进入餐饮区前脱掉沾染的服装和防护设备”。 

A4.3.7.2 安全存放的条件，包括一切不相容性 

 提供的意见必须与安全数据单第 9 节(物理和化学特性)中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相一致。如有必

要，提供具体的储存要求建议，包括： 

 (a) 如何避免： 

  (一) 爆炸性环境； 

  (二) 腐蚀性条件； 

  (三) 易燃性危险； 

  (四) 不相容的物质或混合物； 

  (五) 蒸发性条件；和 

  (六) 可能的点火源(包括电气设备)。 

 (b) 如何控制以下条件的影响： 

  (一) 天气条件； 

  (二) 环境压强； 

  (三) 温度； 

  (四) 日照； 

  (五) 湿度；和 

  (六) 震动。 

 (c) 如何利用以下手段保持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性： 

  (一) 稳定剂；和 

  (二) 抗氧化剂。 

 (d) 其他建议，包括： 

  (一) 通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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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储存空间/容器的具体设计； 

  (三) 在储存条件下的数量限制(如果相关)；和 

  (四) 包装的相容性。 

A4.3.8 第第 8 节节：：接接触触控控制制/人人身身保保护护 

 在本指导中，“职业接触极限值”，是指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极限值或生物极限值。此外，在本

文中，“接触控制”指在使用过程中必须采取的全程特别保护和预防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人和环

境的接触。本节中还应包括必须采取的工程控制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的接

触，降低相关风险。 

A4.3.8.1 控制参数 

A4.3.8.1.1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每种成分的职业接触极限值(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极限值或

生物极限值)，包括计数法。如按规定使用物质或混合物时将形成空气污染物，也应列出已知的这些污染

物的职业接触极限值。如接收安全数据单的国家和地区已有职业接触极限值的规定，也应列出。安全数

据单上应注明职业接触极限值的出处。在列出职业接触极限值时，应使用安全数据单第 3 节(组成/成分信

息)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2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每种成分的生物极限值，包括计数法。在可能的情况

下，生物极限值应针对接收安全数据单的国家或地区。安全数据单上应注明生物极限值的来源。在列出

生物极限值时，应使用安全数据单第 3 节中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3 在建议采用带式控制法为具体使用提供保护时，应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有效管理风险。具

体分级控制建议，应清楚说明其内容和限制。 

A4.3.8.2 适当的工程控制 

 适当的接触控制措施说明，应针对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使用方式。应提供充分信息，以便能

够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应说明什么时候需要特殊工程控制，并具体说明哪一类。例子包括： 

 (a) “保持空气浓度低于职业接触标准”，必要时采用工程控制； 

 (b) “……时，采用局部排放通风”； 

 (c) “仅在封闭系统中使用”； 

 (d) “只能在喷漆橱或封闭室中使用”； 

 (e) “使用机械操作，减少人与材料的接触”；或 

 (f) “采用爆炸粉尘操作控制”。 

 此处提供的信息，应补充安全数据单第 7 节(搬运和储存)下提供的信息。 

A4.3.8.3 个人保护措施，如个人保护装备(PPE) 

A4.3.8.3.1 根据良好的职业卫生规范，个人保护装备应与其他控制措施，如工程控制、通风和隔离等一

并使用。具体的防火/化学个人保护装备建议，也见安全数据单第 5 节(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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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8.3.2 标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小因接触物质或混合物而致病或受伤的可能性所必需的个人保护装备，

包括： 

 (a) 防护眼罩/面具：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所需的防护眼罩和/
或防护面具类型； 

 (b) 皮肤保护：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必须穿戴的保护装备(例
如何种类型的手套、靴子、紧身衣)； 

 (c) 呼吸系统保护：根据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适当类型的呼吸系统保护，包括净

化空气的防毒面具和适当的净化元件(过滤器或过滤筒)，或呼吸装置；和 

 (d) 高温危险：在具体说明针对具有高温危险的材料必须穿戴的防护设备时，应特别考虑

到个人防护装备的构造。 

A4.3.8.3.3 对防止皮肤、眼睛或肺部接触使用的手套或其他防护衣服，可能有特殊要求。相关时，应清

楚地说明这类个人保护装备。例如，“聚氯乙稀手套”或“丁腈橡胶手套”，以及手套材料的厚度和破损

时间。对呼吸器也可能有特殊要求。 

A4.3.9 第第 9 节节：：物物理理和和化化学学特特性性 

A4.3.9.1 附件 4 本节为安全数据单的编写人员提供指导，用作参考。对在安全数据单上如何提供这些

信息，本指导不作规定。本指导分为下文所述的三个表格。 

A4.3.9.2 表 A4.3.9.1 为第 1.5 章表 1.5.2 中所列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指导。安全数据单编写人员应明确描

述/指明表 1.5.2 所载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如表 1.5.2 所要求的具体物理和化学特性在某个子标题下不适用

或无可用数据，应予以明确说明。 

A4.3.9.3 表 A4.3.9.2 载列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不要求标于安全数据单上，但在将物质或混合物

划入相应的物理危险种类时最好予以标示。与某一具体物理危险相关但不导致分类的数据(例如与标准线

接近的否定试验结果)，也不妨予以标示。 

A4.3.9.4 表 A4.3.9.3 载列物质或混合物的更多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这些数据不要求必须标于安

全数据单上，但最好予以标示。表中没有载入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其他物理特性/安全特征也可能有所帮

助，不妨予以标示。 

注注： 表 A4.3.9.1、A4.3.9.2 和 A4.3.9.3 中载列的特性可分项列出，也可不分项(即作为清单)列出。

另外，如认为合适，也可调整各项特性的顺序。 

A4.3.9.5 一般而言，在安全数据单这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在标准温度和压强(温度为 20 摄氏度，

绝对压强 101.3 kPa)下获得的。如采用了其他条件，则应与相应的特性一并载明。 

A4.3.9.6 安全数据单上的数据应以适当单位提供。如数据涉及某危险种类，则计量单位应与该危险种

类判定标准的单位相符。 

A4.3.9.7 如有助于解释给定的信息或数值，应说明测量方法(例如，测量的闪点是用开杯试验还是闭杯

试验)，或说明数值是否为计算结果。 

A4.3.9.8 对混合物，如有关于混合物整体的有效数据，应提供这些数据。如无法提供关于混合物整体

的数据，可提供最相关成分的数据，并明确说明数据对应哪一(些)成分。 

A4.3.9.9 除下文所列内容外，其他适当的物理或化学参数或安全特征也可收入安全数据单的这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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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储存空间/容器的具体设计； 

  (三) 在储存条件下的数量限制(如果相关)；和 

  (四) 包装的相容性。 

A4.3.8 第第 8 节节：：接接触触控控制制/人人身身保保护护 

 在本指导中，“职业接触极限值”，是指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极限值或生物极限值。此外，在本

文中，“接触控制”指在使用过程中必须采取的全程特别保护和预防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人和环

境的接触。本节中还应包括必须采取的工程控制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减少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的接

触，降低相关风险。 

A4.3.8.1 控制参数 

A4.3.8.1.1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每种成分的职业接触极限值(工作场所空气中的极限值或

生物极限值)，包括计数法。如按规定使用物质或混合物时将形成空气污染物，也应列出已知的这些污染

物的职业接触极限值。如接收安全数据单的国家和地区已有职业接触极限值的规定，也应列出。安全数

据单上应注明职业接触极限值的出处。在列出职业接触极限值时，应使用安全数据单第 3 节(组成/成分信

息)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2 在已知的情况下，列出物质或混合物每种成分的生物极限值，包括计数法。在可能的情况

下，生物极限值应针对接收安全数据单的国家或地区。安全数据单上应注明生物极限值的来源。在列出

生物极限值时，应使用安全数据单第 3 节中规定的化学名称。 

A4.3.8.1.3 在建议采用带式控制法为具体使用提供保护时，应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有效管理风险。具

体分级控制建议，应清楚说明其内容和限制。 

A4.3.8.2 适当的工程控制 

 适当的接触控制措施说明，应针对物质或混合物的指定使用方式。应提供充分信息，以便能

够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应说明什么时候需要特殊工程控制，并具体说明哪一类。例子包括： 

 (a) “保持空气浓度低于职业接触标准”，必要时采用工程控制； 

 (b) “……时，采用局部排放通风”； 

 (c) “仅在封闭系统中使用”； 

 (d) “只能在喷漆橱或封闭室中使用”； 

 (e) “使用机械操作，减少人与材料的接触”；或 

 (f) “采用爆炸粉尘操作控制”。 

 此处提供的信息，应补充安全数据单第 7 节(搬运和储存)下提供的信息。 

A4.3.8.3 个人保护措施，如个人保护装备(PPE) 

A4.3.8.3.1 根据良好的职业卫生规范，个人保护装备应与其他控制措施，如工程控制、通风和隔离等一

并使用。具体的防火/化学个人保护装备建议，也见安全数据单第 5 节(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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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8.3.2 标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小因接触物质或混合物而致病或受伤的可能性所必需的个人保护装备，

包括： 

 (a) 防护眼罩/面具：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所需的防护眼罩和/
或防护面具类型； 

 (b) 皮肤保护：根据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必须穿戴的保护装备(例
如何种类型的手套、靴子、紧身衣)； 

 (c) 呼吸系统保护：根据危险和接触可能性，具体说明适当类型的呼吸系统保护，包括净

化空气的防毒面具和适当的净化元件(过滤器或过滤筒)，或呼吸装置；和 

 (d) 高温危险：在具体说明针对具有高温危险的材料必须穿戴的防护设备时，应特别考虑

到个人防护装备的构造。 

A4.3.8.3.3 对防止皮肤、眼睛或肺部接触使用的手套或其他防护衣服，可能有特殊要求。相关时，应清

楚地说明这类个人保护装备。例如，“聚氯乙稀手套”或“丁腈橡胶手套”，以及手套材料的厚度和破损

时间。对呼吸器也可能有特殊要求。 

A4.3.9 第第 9 节节：：物物理理和和化化学学特特性性 

A4.3.9.1 附件 4 本节为安全数据单的编写人员提供指导，用作参考。对在安全数据单上如何提供这些

信息，本指导不作规定。本指导分为下文所述的三个表格。 

A4.3.9.2 表 A4.3.9.1 为第 1.5 章表 1.5.2 中所列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指导。安全数据单编写人员应明确描

述/指明表 1.5.2 所载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如表 1.5.2 所要求的具体物理和化学特性在某个子标题下不适用

或无可用数据，应予以明确说明。 

A4.3.9.3 表 A4.3.9.2 载列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不要求标于安全数据单上，但在将物质或混合物

划入相应的物理危险种类时最好予以标示。与某一具体物理危险相关但不导致分类的数据(例如与标准线

接近的否定试验结果)，也不妨予以标示。 

A4.3.9.4 表 A4.3.9.3 载列物质或混合物的更多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这些数据不要求必须标于安

全数据单上，但最好予以标示。表中没有载入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其他物理特性/安全特征也可能有所帮

助，不妨予以标示。 

注注： 表 A4.3.9.1、A4.3.9.2 和 A4.3.9.3 中载列的特性可分项列出，也可不分项(即作为清单)列出。

另外，如认为合适，也可调整各项特性的顺序。 

A4.3.9.5 一般而言，在安全数据单这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在标准温度和压强(温度为 20 摄氏度，

绝对压强 101.3 kPa)下获得的。如采用了其他条件，则应与相应的特性一并载明。 

A4.3.9.6 安全数据单上的数据应以适当单位提供。如数据涉及某危险种类，则计量单位应与该危险种

类判定标准的单位相符。 

A4.3.9.7 如有助于解释给定的信息或数值，应说明测量方法(例如，测量的闪点是用开杯试验还是闭杯

试验)，或说明数值是否为计算结果。 

A4.3.9.8 对混合物，如有关于混合物整体的有效数据，应提供这些数据。如无法提供关于混合物整体

的数据，可提供最相关成分的数据，并明确说明数据对应哪一(些)成分。 

A4.3.9.9 除下文所列内容外，其他适当的物理或化学参数或安全特征也可收入安全数据单的这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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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3.9.1：基本物理和化学特性 

 本表列出了各项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及安全特征。对本表所列的每一项特性，都应视情况

说明要求的相关信息，例如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 

 如某些特性或安全特征(根据“说明/指导”列的相应适用性信息)不适用，仍应列于安全数据

单上，同时附上“不适用”一语。 

 如某些特性或安全特征没有相关信息，仍应列于安全数据单上，同时说明“无信息”。建议

酌情对无可用数据的原因作简短说明，例如“熔化”、“分解”、“溶解”等。 

特性 说明/指导 

物理状态 - 一般为标准条件下 
- 气体、液体和固体的定义见第 1.2 章 

颜色 - 说明所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颜色 
- 如用一份安全数据单涵盖某种混合物不同颜色的若干变异体，可用“多色”表

述颜色(混合物变体的安全数据单，见 A4.3.1.1) 
气味 - 如气味广为人知或在文献中有所描述，须对气味作定性描述 

- 如有可用数据，说明气味阈值 (定性或定量) 
熔点/凝固点 - 对气体不适用 

- 标准气压下 
- 如熔点高于测量方法的测量范围，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熔点 
- 说明分解或升华是在熔化之前还是熔化期间 
- 对蜡状物和糊状物，可说明软化点/范围代替 
- 对混合物，说明技术上是否无法确定熔点/凝固点 

沸点或初始沸点 
和沸腾范围 

- 一般为标准气压下(如沸点极高，或未沸腾就发生分解，则说明较低气压下的沸

点) 
- 如沸点高于测量方法的测量范围，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沸点 
- 说明分解是在沸腾之前还是沸腾期间 
- 对混合物，说明技术上是否无法确定沸点或沸腾范围；如是，则另说明沸点最

低的成分的沸点 
易燃性 - 对气体、液体和固体适用 

- 说明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是否可燃(能够起火或被火点燃，即便不划为具有易燃性) 
- 如有可用信息且适当，可添加进一步信息，例如 

· 点燃效果是否不同于普通燃烧(例如爆炸) 
· 非标准条件下的可燃性 

- 可依照表 A4.3.9.2，根据相应危险分类说明更具体的易燃性信息。 
上下爆炸极限/ 
易燃极限 

- 对固体不适用 
- 对易燃液体，至少说明下爆炸极限： 

· 如闪点约高于-25 摄氏度，在标准温度下可能无法确定上爆炸

极限；这种情况下，建议说明在较高温度下的上爆炸极限 
· 如闪点高于+20 摄氏度，则上述情况同时适用于上下爆炸极限 

注：世界上一些区域使用“爆炸极限”或“易燃极限”，但意义应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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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说明/指导 

闪点 - 对气体、气雾剂和固体不适用 
- 试验方法的有关信息，见第 2.6 章，第 2.6.4.2 段 
对混合物： 
- 如有可用信息，应说明混合物本身的闪点，否则说明闪点最低的物质的闪点，

因为它们通常是起主要作用的物质 
自燃温度 - 仅对气体和液体适用 

对混合物： 
- 如有可用信息，应说明混合物本身的自燃温度，否则说明自燃温度最低的成分

的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 适用于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有机过氧化物与其他可分解的物质和混合物 

- 标明 
· 自加速分解温度，一并说明适用的体积，或 
· 起始分解温度 (另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20.3.3.3 节)  

- 说明测出的温度是自加速分解温度还是起始分解温度 
- 如未观察到分解，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分解，例如“至 x 摄氏度/华

氏度未观察到分解” 
pH 值 - 对气体不适用 

- 适用于水性液体和溶液 (pH 值从定义上就涉及水性介质；在其他介质中进行试

验得不出 pH 值) 
- 说明试验物质在水中的浓度 
- 如 pH 值小于等于 2 或大于等于 11.5，见表 A4.3.9.3 中关于酸/碱储备的信息 

运动黏度 - 仅对液体适用 
- 宜使用 mm2/s 为单位 (因为“吸入危害”这一危险种类的分类标准使用了这一

单位) 
- 可额外说明剪切黏度。运动黏度可由剪切黏度与密度换算得出： 

 

- 对非牛顿液体，说明触变行为或震凝行为 
可溶性 - 一般为标准温度下 

- 说明在水中的可溶性 
- 可加上在其他(非极性)溶剂中的可溶性 
- 对混合物，说明在水或其他溶剂中是可完全溶解、部分溶解还是可混溶 

辛醇-水分配系数

(对数值) 
- 对无机和离子液体不适用 
- 一般对混合物不适用 
- 可计算(使用定量构效关系) 
- 说明数值是通过试验还是计算得出的 

蒸气压 - 一般为标准温度下 
- 对挥发性流体，额外说明 50 摄氏度下的蒸气压(以便根据第 1.2 章的定义区分气

体和液体) 
- 如用一通用安全数据单涵盖某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的若干变体，说明蒸气压

的范围 

)(g/cm 
s)(mPa )/(mm 3

2

密度

剪切黏度
运动黏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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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3.9.1：基本物理和化学特性 

 本表列出了各项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及安全特征。对本表所列的每一项特性，都应视情况

说明要求的相关信息，例如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 

 如某些特性或安全特征(根据“说明/指导”列的相应适用性信息)不适用，仍应列于安全数据

单上，同时附上“不适用”一语。 

 如某些特性或安全特征没有相关信息，仍应列于安全数据单上，同时说明“无信息”。建议

酌情对无可用数据的原因作简短说明，例如“熔化”、“分解”、“溶解”等。 

特性 说明/指导 

物理状态 - 一般为标准条件下 
- 气体、液体和固体的定义见第 1.2 章 

颜色 - 说明所提供物质或混合物的颜色 
- 如用一份安全数据单涵盖某种混合物不同颜色的若干变异体，可用“多色”表

述颜色(混合物变体的安全数据单，见 A4.3.1.1) 
气味 - 如气味广为人知或在文献中有所描述，须对气味作定性描述 

- 如有可用数据，说明气味阈值 (定性或定量) 
熔点/凝固点 - 对气体不适用 

- 标准气压下 
- 如熔点高于测量方法的测量范围，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熔点 
- 说明分解或升华是在熔化之前还是熔化期间 
- 对蜡状物和糊状物，可说明软化点/范围代替 
- 对混合物，说明技术上是否无法确定熔点/凝固点 

沸点或初始沸点 
和沸腾范围 

- 一般为标准气压下(如沸点极高，或未沸腾就发生分解，则说明较低气压下的沸

点) 
- 如沸点高于测量方法的测量范围，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沸点 
- 说明分解是在沸腾之前还是沸腾期间 
- 对混合物，说明技术上是否无法确定沸点或沸腾范围；如是，则另说明沸点最

低的成分的沸点 
易燃性 - 对气体、液体和固体适用 

- 说明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是否可燃(能够起火或被火点燃，即便不划为具有易燃性) 
- 如有可用信息且适当，可添加进一步信息，例如 

· 点燃效果是否不同于普通燃烧(例如爆炸) 
· 非标准条件下的可燃性 

- 可依照表 A4.3.9.2，根据相应危险分类说明更具体的易燃性信息。 
上下爆炸极限/ 
易燃极限 

- 对固体不适用 
- 对易燃液体，至少说明下爆炸极限： 

· 如闪点约高于-25 摄氏度，在标准温度下可能无法确定上爆炸

极限；这种情况下，建议说明在较高温度下的上爆炸极限 
· 如闪点高于+20 摄氏度，则上述情况同时适用于上下爆炸极限 

注：世界上一些区域使用“爆炸极限”或“易燃极限”，但意义应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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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说明/指导 

闪点 - 对气体、气雾剂和固体不适用 
- 试验方法的有关信息，见第 2.6 章，第 2.6.4.2 段 
对混合物： 
- 如有可用信息，应说明混合物本身的闪点，否则说明闪点最低的物质的闪点，

因为它们通常是起主要作用的物质 
自燃温度 - 仅对气体和液体适用 

对混合物： 
- 如有可用信息，应说明混合物本身的自燃温度，否则说明自燃温度最低的成分

的自燃温度 
分解温度 - 适用于自反应物质和混合物，以及有机过氧化物与其他可分解的物质和混合物 

- 标明 
· 自加速分解温度，一并说明适用的体积，或 
· 起始分解温度 (另见《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20.3.3.3 节)  

- 说明测出的温度是自加速分解温度还是起始分解温度 
- 如未观察到分解，则说明直至多少温度还未观察到分解，例如“至 x 摄氏度/华

氏度未观察到分解” 
pH 值 - 对气体不适用 

- 适用于水性液体和溶液 (pH 值从定义上就涉及水性介质；在其他介质中进行试

验得不出 pH 值) 
- 说明试验物质在水中的浓度 
- 如 pH 值小于等于 2 或大于等于 11.5，见表 A4.3.9.3 中关于酸/碱储备的信息 

运动黏度 - 仅对液体适用 
- 宜使用 mm2/s 为单位 (因为“吸入危害”这一危险种类的分类标准使用了这一

单位) 
- 可额外说明剪切黏度。运动黏度可由剪切黏度与密度换算得出： 

 

- 对非牛顿液体，说明触变行为或震凝行为 
可溶性 - 一般为标准温度下 

- 说明在水中的可溶性 
- 可加上在其他(非极性)溶剂中的可溶性 
- 对混合物，说明在水或其他溶剂中是可完全溶解、部分溶解还是可混溶 

辛醇-水分配系数

(对数值) 
- 对无机和离子液体不适用 
- 一般对混合物不适用 
- 可计算(使用定量构效关系) 
- 说明数值是通过试验还是计算得出的 

蒸气压 - 一般为标准温度下 
- 对挥发性流体，额外说明 50 摄氏度下的蒸气压(以便根据第 1.2 章的定义区分气

体和液体) 
- 如用一通用安全数据单涵盖某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的若干变体，说明蒸气压

的范围 

)(g/cm 
s)(mPa )/(mm 3

2

密度

剪切黏度
运动黏度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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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说明/指导 

 - 对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混合物，说明蒸气压强的范围，或至少说明挥发性最

强成分的蒸气压，混合物的蒸气压主要由这一(些)成分确定 
- 对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混合物，可使用各成分的活性系数计算得出蒸气压 
- 可额外说明饱和蒸气浓度(SVC)，单位：ml/m3 或 g/m3 (= mg/l)。可按以下方法

估算饱和蒸气浓度： 
SVC 单位：ml/m3：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 𝑆𝑆𝑉𝑉 ∙ c1 

SVC 单位：g/m3：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 𝑆𝑆𝑉𝑉 ∙ 𝑀𝑀𝑀𝑀 ∙ c2  

式中 

• VP 为蒸气压，单位：hPa (= mbar) 

• MW 为分子量，单位：g/mol 

• c1 和 c2 为换算因数，其中 c1 = 987.2 ml
m3∙hPa ，c2 = 0.0412 mol

m3∙hPa 

密度和/或相对密度 - 仅对液体和固体适用 
- 一般为标准条件下 
- 视情况说明 

· 绝对密度和/或 
· 以 4 摄氏度的水为参照的相对密度(有时称为比重) 

- 如密度有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批量生产导致的差异，或用一通用安全数据单涵

盖某物质或混合物的若干变体，可说明范围 
注：为明晰起见，安全数据单应说明报告的是绝对密度(说明单位)还是相对密度(没
有单位)，或二者兼有。 

相对蒸气密度 - 仅对气体和液体适用 
- 对气体，说明以 20℃的空气为参照的相对密度(=MW/29) 
- 对液体，说明以 20℃的空气为参照的相对蒸气密度(=MW/29) 
- 对液体，还可额外说明 20℃下蒸气/空气混合物的相对密度(Dm) (空气=1)。可按

下式计算： 
𝐷𝐷𝑚𝑚 = 1 + (𝑆𝑆𝑉𝑉20 ∙ (𝑀𝑀𝑀𝑀 −𝑀𝑀𝑀𝑀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c3) 

式中 

• VP20 为 20℃下的蒸气压，单位：hPa (= mbar) 

• MW 为分子量，单位：g/mol 

• MWair 为空气的分子量，MWair = 29 g/mol 

• c3 为换算因子，c3 = 34 ∙ 10−6 mol
g∙hPa 

颗粒特征 - 仅对固体适用 
- 说明粒度 (中位数和范围) 
- 如有可用信息且适当，可额外说明其他特性，例如 

· 粒度分布(范围) 
· 形状和纵横比 
· 比表面积 

  

 

- 401 - 

表 A4.3.9.2：物理危险种类的相关数据(附加) 

 本表载列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不要求写入安全数据单，但在将物质或混合物划入相应

的物理危险种类时最好予以标示。与某具体物理危险相关但不导致分类的数据(例如与标准线接近的否定

试验结果)，也不妨予以标示。可视情况加上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等任

何相关信息。 

 可与数据一并说明其所对应的危险种类名称，但并非必须，因为安全数据单第二节已经说明

了分类结果。因此，可按照表 A4.3.9.1 以相同方式载列数据。 

 除非另作说明，本表所提到的试验方法载于《试验和标准手册》。 

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1 爆炸物 - 说明冲击敏感度，一般由联合国隔板试验：试验 1(a)和/或试验 2(a)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1.4 或 12.4 节) (至少说明“+”或“−”)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一般由克南试验：试验 1(b)和/或试验 2(b)测
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1.5 或 12.5 节) (宜说明极限直径) 

- 说明封闭条件下点火的效应，一般由试验 1(c)和/或试验 2(c)测定(《试验和

标准手册》第 11.6 或 12.6 节) (至少说明“+”或“−”) 

- 说明撞击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a)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4 节) (宜
说明极限撞击能) 

- 说明摩擦刺激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b)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5
节) (宜说明极限荷重) 

- 说明热稳定性，一般由试验 3(c)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6 节) (至少

说明“+”或“−”) 

- 此外，该项还适用于根据第 2.1 章第 2.1.3 节注 2 排除在外的物质和混合

物，以及在封闭条件下加热表现正效应的物质和混合物 

- 根据划分的项目或免除依据，对包装件作出说明 (物质或混合物的类型、

尺寸、净重)  

2.2 易燃气体 对纯易燃气体： 

- 不需要爆炸/可燃极限值数据，因为表 A4.3.9.1 已列有这些数据 

- 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标明 TCi 值(易燃气体与氮气混合后成为不可燃气

体，此时空气中该易燃气体的最大浓度，以百分数表示) 

- 如果根据气体的基本燃烧速率(通常用 ISO 817:2014 附件 C 中的方法确

定)，划为类别 1B，标明该基本燃烧速率 

对易燃气体混合物： 

- 如已做试验，标明爆炸/可燃性极限值，或标明分类和划定的类别是否根据

ISO 10156 所做的计算得出 

- 如果根据气体混合物的基本燃烧速率(通常用 ISO 817:2014 附件 C 中的方法

确定)，划为类别 1B，标明该基本燃烧速率 

2.3， 
第 2.3.1

节 

气雾剂 - 说明易燃成分的总百分比(按质量计)，除非该气雾剂未经过易燃性分类程

序但所含易燃成分超过 1%或燃烧热至少达到 20 kJ/g 而被划为类别 1 气雾

剂(见第 2.3 章第 2.3.1.2.1 段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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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说明/指导 

 - 对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混合物，说明蒸气压强的范围，或至少说明挥发性最

强成分的蒸气压，混合物的蒸气压主要由这一(些)成分确定 
- 对液体混合物或液化气体混合物，可使用各成分的活性系数计算得出蒸气压 
- 可额外说明饱和蒸气浓度(SVC)，单位：ml/m3 或 g/m3 (= mg/l)。可按以下方法

估算饱和蒸气浓度： 
SVC 单位：ml/m3：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 𝑆𝑆𝑉𝑉 ∙ c1 

SVC 单位：g/m3： 𝑆𝑆𝑆𝑆𝑆𝑆 = 𝑆𝑆𝑉𝑉 ∙ 𝑀𝑀𝑀𝑀 ∙ c2  

式中 

• VP 为蒸气压，单位：hPa (= mbar) 

• MW 为分子量，单位：g/mol 

• c1 和 c2 为换算因数，其中 c1 = 987.2 ml
m3∙hPa ，c2 = 0.0412 mol

m3∙hPa 

密度和/或相对密度 - 仅对液体和固体适用 
- 一般为标准条件下 
- 视情况说明 

· 绝对密度和/或 
· 以 4 摄氏度的水为参照的相对密度(有时称为比重) 

- 如密度有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批量生产导致的差异，或用一通用安全数据单涵

盖某物质或混合物的若干变体，可说明范围 
注：为明晰起见，安全数据单应说明报告的是绝对密度(说明单位)还是相对密度(没
有单位)，或二者兼有。 

相对蒸气密度 - 仅对气体和液体适用 
- 对气体，说明以 20℃的空气为参照的相对密度(=MW/29) 
- 对液体，说明以 20℃的空气为参照的相对蒸气密度(=MW/29) 
- 对液体，还可额外说明 20℃下蒸气/空气混合物的相对密度(Dm) (空气=1)。可按

下式计算： 
𝐷𝐷𝑚𝑚 = 1 + (𝑆𝑆𝑉𝑉20 ∙ (𝑀𝑀𝑀𝑀 −𝑀𝑀𝑀𝑀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c3) 

式中 

• VP20 为 20℃下的蒸气压，单位：hPa (= mbar) 

• MW 为分子量，单位：g/mol 

• MWair 为空气的分子量，MWair = 29 g/mol 

• c3 为换算因子，c3 = 34 ∙ 10−6 mol
g∙hPa 

颗粒特征 - 仅对固体适用 
- 说明粒度 (中位数和范围) 
- 如有可用信息且适当，可额外说明其他特性，例如 

· 粒度分布(范围) 
· 形状和纵横比 
· 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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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3.9.2：物理危险种类的相关数据(附加) 

 本表载列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不要求写入安全数据单，但在将物质或混合物划入相应

的物理危险种类时最好予以标示。与某具体物理危险相关但不导致分类的数据(例如与标准线接近的否定

试验结果)，也不妨予以标示。可视情况加上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等任

何相关信息。 

 可与数据一并说明其所对应的危险种类名称，但并非必须，因为安全数据单第二节已经说明

了分类结果。因此，可按照表 A4.3.9.1 以相同方式载列数据。 

 除非另作说明，本表所提到的试验方法载于《试验和标准手册》。 

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1 爆炸物 - 说明冲击敏感度，一般由联合国隔板试验：试验 1(a)和/或试验 2(a)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1.4 或 12.4 节) (至少说明“+”或“−”)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一般由克南试验：试验 1(b)和/或试验 2(b)测
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1.5 或 12.5 节) (宜说明极限直径) 

- 说明封闭条件下点火的效应，一般由试验 1(c)和/或试验 2(c)测定(《试验和

标准手册》第 11.6 或 12.6 节) (至少说明“+”或“−”) 

- 说明撞击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a)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4 节) (宜
说明极限撞击能) 

- 说明摩擦刺激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b)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5
节) (宜说明极限荷重) 

- 说明热稳定性，一般由试验 3(c)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6 节) (至少

说明“+”或“−”) 

- 此外，该项还适用于根据第 2.1 章第 2.1.3 节注 2 排除在外的物质和混合

物，以及在封闭条件下加热表现正效应的物质和混合物 

- 根据划分的项目或免除依据，对包装件作出说明 (物质或混合物的类型、

尺寸、净重)  

2.2 易燃气体 对纯易燃气体： 

- 不需要爆炸/可燃极限值数据，因为表 A4.3.9.1 已列有这些数据 

- 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标明 TCi 值(易燃气体与氮气混合后成为不可燃气

体，此时空气中该易燃气体的最大浓度，以百分数表示) 

- 如果根据气体的基本燃烧速率(通常用 ISO 817:2014 附件 C 中的方法确

定)，划为类别 1B，标明该基本燃烧速率 

对易燃气体混合物： 

- 如已做试验，标明爆炸/可燃性极限值，或标明分类和划定的类别是否根据

ISO 10156 所做的计算得出 

- 如果根据气体混合物的基本燃烧速率(通常用 ISO 817:2014 附件 C 中的方法

确定)，划为类别 1B，标明该基本燃烧速率 

2.3， 
第 2.3.1

节 

气雾剂 - 说明易燃成分的总百分比(按质量计)，除非该气雾剂未经过易燃性分类程

序但所含易燃成分超过 1%或燃烧热至少达到 20 kJ/g 而被划为类别 1 气雾

剂(见第 2.3 章第 2.3.1.2.1 段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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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3， 

第 2.3.2
节 

加压化学品 - 说明易燃成分的总百分比(按质量计)， 

- 说明燃烧比热(单位一般为 kJ/g) 

2.4 氧化性气体 对纯氧化性气体： 
- 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说明 Ci (氧等值系数) 
对氧化性气体混合物： 
- 对受试混合物标明“氧化性气体类别 1 (根据 ISO 10156 试验得出)”或说明

根据 ISO 10156 计算得出的氧化力 

2.5 加压气体 对纯气体： 

- 说明临界温度 

对气体混合物： 

- 说明伪临界温度；可按各成分临界温度的摩尔分数加权均值予以估算，算

式如下： 
 

式中 
• xi 为成分 i 的摩尔分数 
• TCrit i 为成分 i 的临界温度  

2.6 易燃液体 - 不需要额外数据，因为可根据表 A4.3.9.1 标明沸点和闪点 

- 如根据第 2.6章第 2.6.2节注 2进行的试验L.2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2.5.2
节) 将有关液体视为非易燃液体，则说明可持续燃烧信息 

2.7 易燃固体 - 说明燃烧速率 (或金属粉的燃烧时间)，一般由试验 N.1 测定 (《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 33.2.1 节) 

- 说明火焰是否经过了湿润段 

2.8 自反应物质 
和混合物 

- 对 SADT (自加速分解温度)，见表 A4.3.9.1 中的分解温度一项  

- 说明分解能(数值和测定方法) 

- 说明起爆特性(是/部分/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起爆特性 

- 说明爆燃特性(是，迅速/是，缓慢/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爆燃特

性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剧烈/中等/微弱/无)，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在容

器中的情况 

- 适用情况下，说明爆炸力(不弱/微弱/无) 

2.9 发火液体 - 说明是否发生自燃或使滤纸变成炭黑，一般由试验 N.3 测定 (《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 33.3.1.5 节) (例如，说明“该液体在空气中自燃”或“沾有该

液体的滤纸在空气中变成炭黑”) 

2.10 发火固体 - 说明该固体在被倒出时或倒出后 5 分钟内是否会自燃，一般由试验 N.2 测

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3.1.4 节) (例如，“该固体在空气中自燃”) 

- 说明发火特性是否会随时间改变，例如通过缓慢氧化形成保护层 

=


n

1i iCriti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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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11 自热物质和 

混合物 
- 说明是否发生自燃，包括可能的甄别数据和/或使用的方法(通常为试验

N.4，《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3.1.6 节)并指出取得的最大温差 

- 如相关且有可用信息，说明根据第 2.11 章第 2.11.4.2 段进行的甄别试验的

结果 

2.12 遇水释放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 如已知释放的是哪种气体，予以说明 

- 说明释放的气体是否自燃 

- 说明气体释放速度，一般由试验 N.5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4.1.4
节)，除非试验未完成，例如由于气体自燃 

2.13 氧化性液体 - 说明与纤维素混合是否会发生自燃，一般由试验 O.2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 34.4.2 节) (例如：“与纤维素的混合物(为试验 O.2 制备)自燃”) 

2.14 氧化性固体 - 说明与纤维素混合是否会发生自燃，一般由试验 O.1 或试验 O.3 测定(《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 34.4.1 或 34.4.3 节) (例如：“与纤维素的混合物(为试验

O.1 或 O.3 制备)自燃”) 

2.15 有机过氧化物 - 对 SADT (自加速分解温度)，见表 A4.3.9.1 中的分解能一项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分解能(数值和测定方法) 

- 说明起爆特性 (是/部分/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起爆特性 

- 说明爆燃特性 (是，迅速/是，缓慢/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爆燃

特性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剧烈/中等/微弱/无)，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在容

器中的情况 

- 适用情况下，说明爆炸力(不弱/微弱/无) 

2.16 金属腐蚀剂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是否腐蚀了金属(例：“对铝有腐蚀

性”或“对钢有腐蚀性”等)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腐蚀率，并说明腐蚀的是钢还是铝，一般由试验 C.1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7.4 节) 

- 可视情况提及安全数据单其他章节关于相容或不相容材料的内容(例如，第

7 节的容器相容性或第 10 节的不相容材料) 

2.17 退敏爆炸物 - 说明使用的退敏剂种类 

- 说明放热分解能 

- 说明校正燃烧速率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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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3， 
第 2.3.2

节 

加压化学品 - 说明易燃成分的总百分比(按质量计)， 

- 说明燃烧比热(单位一般为 kJ/g) 

2.4 氧化性气体 对纯氧化性气体： 
- 根据 ISO 10156 的规定，说明 Ci (氧等值系数) 
对氧化性气体混合物： 
- 对受试混合物标明“氧化性气体类别 1 (根据 ISO 10156 试验得出)”或说明

根据 ISO 10156 计算得出的氧化力 

2.5 加压气体 对纯气体： 

- 说明临界温度 

对气体混合物： 

- 说明伪临界温度；可按各成分临界温度的摩尔分数加权均值予以估算，算

式如下： 
 

式中 
• xi 为成分 i 的摩尔分数 
• TCrit i 为成分 i 的临界温度  

2.6 易燃液体 - 不需要额外数据，因为可根据表 A4.3.9.1 标明沸点和闪点 

- 如根据第 2.6章第 2.6.2节注 2进行的试验L.2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2.5.2
节) 将有关液体视为非易燃液体，则说明可持续燃烧信息 

2.7 易燃固体 - 说明燃烧速率 (或金属粉的燃烧时间)，一般由试验 N.1 测定 (《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 33.2.1 节) 

- 说明火焰是否经过了湿润段 

2.8 自反应物质 
和混合物 

- 对 SADT (自加速分解温度)，见表 A4.3.9.1 中的分解温度一项  

- 说明分解能(数值和测定方法) 

- 说明起爆特性(是/部分/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起爆特性 

- 说明爆燃特性(是，迅速/是，缓慢/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爆燃特

性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剧烈/中等/微弱/无)，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在容

器中的情况 

- 适用情况下，说明爆炸力(不弱/微弱/无) 

2.9 发火液体 - 说明是否发生自燃或使滤纸变成炭黑，一般由试验 N.3 测定 (《试验和标

准手册》第 33.3.1.5 节) (例如，说明“该液体在空气中自燃”或“沾有该

液体的滤纸在空气中变成炭黑”) 

2.10 发火固体 - 说明该固体在被倒出时或倒出后 5 分钟内是否会自燃，一般由试验 N.2 测

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3.1.4 节) (例如，“该固体在空气中自燃”) 

- 说明发火特性是否会随时间改变，例如通过缓慢氧化形成保护层 

=


n

1i iCriti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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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危险种类 特性/安全特征/试验结果和说明/指南 
2.11 自热物质和 

混合物 
- 说明是否发生自燃，包括可能的甄别数据和/或使用的方法(通常为试验

N.4，《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3.1.6 节)并指出取得的最大温差 

- 如相关且有可用信息，说明根据第 2.11 章第 2.11.4.2 段进行的甄别试验的

结果 

2.12 遇水释放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 

- 如已知释放的是哪种气体，予以说明 

- 说明释放的气体是否自燃 

- 说明气体释放速度，一般由试验 N.5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3.4.1.4
节)，除非试验未完成，例如由于气体自燃 

2.13 氧化性液体 - 说明与纤维素混合是否会发生自燃，一般由试验 O.2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

册》第 34.4.2 节) (例如：“与纤维素的混合物(为试验 O.2 制备)自燃”) 

2.14 氧化性固体 - 说明与纤维素混合是否会发生自燃，一般由试验 O.1 或试验 O.3 测定(《试

验和标准手册》第 34.4.1 或 34.4.3 节) (例如：“与纤维素的混合物(为试验

O.1 或 O.3 制备)自燃”) 

2.15 有机过氧化物 - 对 SADT (自加速分解温度)，见表 A4.3.9.1 中的分解能一项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分解能(数值和测定方法) 

- 说明起爆特性 (是/部分/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起爆特性 

- 说明爆燃特性 (是，迅速/是，缓慢/否)，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容器中的爆燃

特性 

- 说明封闭条件下加热的效应(剧烈/中等/微弱/无)，相关情况下还说明在容

器中的情况 

- 适用情况下，说明爆炸力(不弱/微弱/无) 

2.16 金属腐蚀剂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有关物质或混合物是否腐蚀了金属(例：“对铝有腐蚀

性”或“对钢有腐蚀性”等) 

- 如有可用信息，说明腐蚀率，并说明腐蚀的是钢还是铝，一般由试验 C.1
测定(《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37.4 节) 

- 可视情况提及安全数据单其他章节关于相容或不相容材料的内容(例如，第

7 节的容器相容性或第 10 节的不相容材料) 

2.17 退敏爆炸物 - 说明使用的退敏剂种类 

- 说明放热分解能 

- 说明校正燃烧速率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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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3.9.3：其他安全特征(附加) 

 本表载列物质或混合物更进一步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这些特征和结果不要求列入安

全数据单，但予以标明可能有所帮助。本表中没有列明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其他物理特性/安全特征，也不

妨予以标示。可视情况加上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等任何相关信息。 

安全特征和/ 
或试验结果 

说明/指南 

机械作用敏感度 -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第 3.3(c)节，适用于放热分解能大于等于

500J/g 的含能物质 

- 说明撞击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a)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4 节) (宜
说明极限撞击能) 

- 说明摩擦刺激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b)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5 节) 
(宜说明极限荷重) 

SAPT(自加速聚合 
温度) 

- 适用于可自加速聚合产生大量热和气体或蒸气、导致危险的物质和混合物 

- 说明自加速聚合温度对应的体积 

形成爆炸性粉尘/ 
空气混合物 

- 对气体和液体不适用 

- 对仅含有完全氧化的物质的固体不适用(例如，二氧化硅) 

- 如据安全数据单第 2 节显示，有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则可补充

说明相关的安全特征，例如： 
• 下爆炸极限 / 最低爆炸浓度 
• 最低点燃能量 
• 爆燃指数(Kst) 
• 最高爆炸气压 

- 如有关数据对应的颗粒特征与表 A4.3.9.1 所载不同，作出说明 

注注 1： 形成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的能力可采用以下方法测定：VDI 2263-1 
“粉尘起火和粉尘爆炸；危险－评估－保护措施；确定粉尘安全特征的试验方

法”或 ISO/IEC 80079-20-2“爆炸性环境――第 20-2部分：材料特征――可燃粉尘

试验方法”(拟订中)。 

注注 2： 得出的爆炸特征仅适用于受试粉尘，不适用于其他粉尘，即便它们与受

试粉尘相似。某特定物质的细颗粒粉尘往往比粗颗粒粉尘反应大。 

酸/碱储备 - 适用于有极端 pH 值(pH 值小于等于 2 或大于等于 11.5)的物质或混合物 

- 在用于评估皮肤和眼危害时，说明酸/碱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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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0 第第 10 节节：：稳稳定定性性和和反反应应性性 

A4.3.10.1 反应性 

A4.3.10.1.1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反应性危险。如果已知，应提供物质或整个混合物的具体试验数

据。但提供的信息也可根据化学品类或族的一般数据，如果这类数据能够充分反映物质或混合物的预期

危险。 

A4.3.10.1.2 如果无法得到混合物的数据，应提供其成分的数据。在确定不相容性时，应考虑物质或混合

物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物质、容器和污染物。 

A4.3.10.2 化学稳定性 

 说明在正常周围环境下和在预期的存放和搬运温度和压强条件下，物质或混合物是否稳定。

说明为保持产品使用或可能需要使用的任何稳定剂。说明产品外观的任何变化有何安全意义。 

A4.3.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如果相关，应说明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会发生反应或聚合，释放过多的压力或热量，或产生其

他危险条件。描述可能发生危险反应的条件。 

A4.3.10.4 应避免的条件 

 列出可能导致危险情况的条件，如热、压力、冲击、静电放电、振动或其他物理应力。 

A4.3.10.5 不相容材料 

 列出可能与物质或混合物起反应产生危险情况(如爆炸、释放有毒或易燃材料、放出高热等)
的化学品种类或具体物质。 

A4.3.10.6 危险分解产物 

 列出已知和有理由预料会因使用、储存和加热而产生的危险分解产物。危险燃烧产物应列入

安全数据单第 5 节(消防措施)。 

A4.3.11 第第 11 节节：：毒毒理理学学信信息息 

A4.3.11.1 本节主要供医务专业人员、职业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和毒理学家使用。简单扼要但完整和易

懂地说明各种毒理学(健康)效应和用于确定这些效应的现有数据。在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中，应提供相关

危险的资料，包括： 

 (a) 急性毒性； 

 (b) 皮肤腐蚀/刺激； 

 (c) 严重眼损伤/刺激； 

 (d) 呼吸或皮肤致敏； 

 (e)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f) 致癌性； 

 (g) 生殖毒性； 

 (h)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i)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和 

 (j) 吸入危害。 

 这些危险必须列在安全数据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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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3.9.3：其他安全特征(附加) 

 本表载列物质或混合物更进一步的特性/安全特征和试验结果，这些特征和结果不要求列入安

全数据单，但予以标明可能有所帮助。本表中没有列明的物质或混合物的其他物理特性/安全特征，也不

妨予以标示。可视情况加上简要说明、数值、单位、条件(例如温度和压强)、方法等任何相关信息。 

安全特征和/ 
或试验结果 

说明/指南 

机械作用敏感度 - 根据《试验和标准手册》附录 6 第 3.3(c)节，适用于放热分解能大于等于

500J/g 的含能物质 

- 说明撞击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a)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4 节) (宜
说明极限撞击能) 

- 说明摩擦刺激敏感度，一般由试验 3(b)测定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13.5 节) 
(宜说明极限荷重) 

SAPT(自加速聚合 
温度) 

- 适用于可自加速聚合产生大量热和气体或蒸气、导致危险的物质和混合物 

- 说明自加速聚合温度对应的体积 

形成爆炸性粉尘/ 
空气混合物 

- 对气体和液体不适用 

- 对仅含有完全氧化的物质的固体不适用(例如，二氧化硅) 

- 如据安全数据单第 2 节显示，有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则可补充

说明相关的安全特征，例如： 
• 下爆炸极限 / 最低爆炸浓度 
• 最低点燃能量 
• 爆燃指数(Kst) 
• 最高爆炸气压 

- 如有关数据对应的颗粒特征与表 A4.3.9.1 所载不同，作出说明 

注注 1： 形成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的能力可采用以下方法测定：VDI 2263-1 
“粉尘起火和粉尘爆炸；危险－评估－保护措施；确定粉尘安全特征的试验方

法”或 ISO/IEC 80079-20-2“爆炸性环境――第 20-2部分：材料特征――可燃粉尘

试验方法”(拟订中)。 

注注 2： 得出的爆炸特征仅适用于受试粉尘，不适用于其他粉尘，即便它们与受

试粉尘相似。某特定物质的细颗粒粉尘往往比粗颗粒粉尘反应大。 

酸/碱储备 - 适用于有极端 pH 值(pH 值小于等于 2 或大于等于 11.5)的物质或混合物 

- 在用于评估皮肤和眼危害时，说明酸/碱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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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0 第第 10 节节：：稳稳定定性性和和反反应应性性 

A4.3.10.1 反应性 

A4.3.10.1.1 本节说明物质或混合物的反应性危险。如果已知，应提供物质或整个混合物的具体试验数

据。但提供的信息也可根据化学品类或族的一般数据，如果这类数据能够充分反映物质或混合物的预期

危险。 

A4.3.10.1.2 如果无法得到混合物的数据，应提供其成分的数据。在确定不相容性时，应考虑物质或混合

物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物质、容器和污染物。 

A4.3.10.2 化学稳定性 

 说明在正常周围环境下和在预期的存放和搬运温度和压强条件下，物质或混合物是否稳定。

说明为保持产品使用或可能需要使用的任何稳定剂。说明产品外观的任何变化有何安全意义。 

A4.3.10.3 危险反应的可能性 

 如果相关，应说明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会发生反应或聚合，释放过多的压力或热量，或产生其

他危险条件。描述可能发生危险反应的条件。 

A4.3.10.4 应避免的条件 

 列出可能导致危险情况的条件，如热、压力、冲击、静电放电、振动或其他物理应力。 

A4.3.10.5 不相容材料 

 列出可能与物质或混合物起反应产生危险情况(如爆炸、释放有毒或易燃材料、放出高热等)
的化学品种类或具体物质。 

A4.3.10.6 危险分解产物 

 列出已知和有理由预料会因使用、储存和加热而产生的危险分解产物。危险燃烧产物应列入

安全数据单第 5 节(消防措施)。 

A4.3.11 第第 11 节节：：毒毒理理学学信信息息 

A4.3.11.1 本节主要供医务专业人员、职业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和毒理学家使用。简单扼要但完整和易

懂地说明各种毒理学(健康)效应和用于确定这些效应的现有数据。在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中，应提供相关

危险的资料，包括： 

 (a) 急性毒性； 

 (b) 皮肤腐蚀/刺激； 

 (c) 严重眼损伤/刺激； 

 (d) 呼吸或皮肤致敏； 

 (e) 生殖细胞致突变性； 

 (f) 致癌性； 

 (g) 生殖毒性； 

 (h)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接触； 

 (i)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和 

 (j) 吸入危害。 

 这些危险必须列在安全数据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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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1.2 列入安全数据单的健康影响，应与物质或混合物分类研究中所讲的一致。 

A4.3.11.3 在物质或混合物的试验数据数量较大的情况下，不妨对结果作摘要说明，例如接触途径(见
A4.3.11.1)。 

A4.3.11.4 列入本小节的数据，应适用于所使用的物质或混合物。毒理学数据应对混合物做出说明。如

无法得到该项资料，应提供在全球统一制度下的分类和各危险成分的毒理学特性。 

A4.3.11.5 不能接受一般性用语，如“毒性”，而无佐证资料；或“如使用得当无危险”之类的用语，

因为这类用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且没有说明健康影响。在健康影响一节使用“不适用”、“不相关”等用

语，或留下空白，可能造成混乱或误解，不宜采用。在无法得到健康影响资料的情况下，应作明确说

明。应准确地描述健康影响并作出相关的区分。例如，在接触过敏性皮炎与接触刺激性皮炎之间应作出

区分。 

A4.3.11.6 如果不掌握任何上述危险的数据，应将这些危险列在安全数据单上，并说明尚不掌握有关数

据。还应提供相关的否定数据的信息(见 A4.2.2.3)。如果有数据显示物质和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应在

安全数据单上说明，已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评估，根据所掌握的数据，物质和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

此外，如果发现物质和混合物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进行分类，例如，由于技术上无法取得数据，或无法

得到确定的数据，也应在安全数据单清楚地说明。 

A4.3.11.7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提供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及物质和混合物通过每种可能的接触途径所产生的影响，如通

过摄取(吞咽)、吸入或皮肤/眼接触。如果不知道是否有健康影响，应予说明。 

A4.3.11.8 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性有关的症状 

 说明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及其成分或已知的副产品，可能引起的有害健康影响和症状。提供在

与指定用途有关的接触后出现的与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性有关的症状资料。说明从最

低剂量接触最先出现的症状到严重接触的后果；例如，“可能出现头疼和晕眩，发展到昏厥或失去知觉；

大剂量可造成昏迷不醒和死亡”。 

A4.3.11.9 延迟和即时效应，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效应 

 提供有关在短时间或长期接触后是否可能产生延迟或即时效应的信息。还应提供有关在人类

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后，产生急性和慢性健康影响的信息。在没有人类影响资料的情况下，应摘要提供动

物资料，并明确说明物种。安全数据单应注明，毒理学资料是基于人类还是动物资料。 

A4.3.11.10 毒性的度量值(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提供可造成有害健康影响的接触剂量、浓度或条件的信息。剂量应酌情与症状和影响联系起

来，包括可能造成伤害的接触时间。 

A4.3.11.11 相互作用的效应 

 如果相关且方便得到，应当收入有关相互作用的信息。 

A4.3.11.12 得不到具体化学品数据的情况 

 有时可能无法获得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的资料。在得不到具体物质或混合物数据的情况

下，可酌情使用该类化学品的数据。在使用类属数据或得不到数据的情况下，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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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1.13 混合物 

 如果对混合物整体的健康影响尚未作过试验，应提供 A4.3.3.2.1 下列出的每种成分的资料，

并应采用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程序对混合物进行分类(第 1.3.2.3 节及以后各章)。 

A4.3.11.14 混合物与成分信息 

A4.3.11.14.1  各种成分之间可能在身体内相互起作用，造成不同的吸收、新陈代谢和排泄速度。因此，

毒性作用有可能改变，混合物的总毒性可能不同于其成分的毒性。 

A4.3.11.14.2  必须考虑每种成分的浓度是否足以影响混合物的总体健康影响。应列出每种成分的毒性效

应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 

 (a) 如果信息重复，则没有必要将其多次列出。例如，如果两种成分均引起呕吐和腹泻，

没有必要列出两次。可一并说明，混合物引起呕吐和腹泻； 

 (b) 如果存在的浓度不太可能引起有关效应。例如，当轻度刺激物用无刺激性溶液稀释

时，在达到某一程度时，混合物总体不太可能引起刺激； 

 (c) 很难预测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得不到有关相互作用的资料时，不应作

假设，而应分别列出每种成分的健康影响。 

A4.3.11.15 其他信息 

 有害健康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即使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未作出要求，也应包括在内。 

A4.3.12 第第 12 节节：：生生态态信信息息 

A4.3.12.1 本节所提供的信息，可用于评估物质或混合物被释放到环境中时的环境影响。这方面的信息

可帮助处理溢漏，评估废物处理措施、控制释放和意外释放的措施，以及便利运输。 

A4.3.12.2 应当提供简明但完整、易懂的各种生态毒理学(环境)特性说明，以及用于确定这些特性的现

有数据。应当提供有关这些特性的基本数据，包括： 

 (a) 毒性； 

 (b) 持久性和降解性； 

 (c) 生物蓄积潜力； 

 (d)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e) 其他有害效应。 

 这些特性必须列入安全数据单。必须清楚地注明物种、媒介、单位、试验时间和试验条件等

项内容(如果这些特性中有任何数据无法得到，仍应将之列入安全数据单，但注明不掌握相关数据)。 

A4.3.12.3 一些生态毒理学特性是物质所特有的，如生物蓄积、持久性和降解性。因此，在掌握相关资

料并且需要的情况下，应提供混合物每种相关成分物质的资料。(例如要求列在安全数据单第 3 部分的资

料)。 

A4.3.12.4 还应提供 A4.3.12.5 至 A4.3.12.9 段中有关危险分类标准的简要数据资料。在无法得到分类数

据的情况下，应在安全数据单上对每个有关的基本特性清楚地加以注明。此外，如果掌握的数据表明物

质或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注明，已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过评估，根据掌握的数

据，物质或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再者，如果发现物质或混合物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进行分类，例

如，由于技术上无法获得数据或数据不确定，也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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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1.2 列入安全数据单的健康影响，应与物质或混合物分类研究中所讲的一致。 

A4.3.11.3 在物质或混合物的试验数据数量较大的情况下，不妨对结果作摘要说明，例如接触途径(见
A4.3.11.1)。 

A4.3.11.4 列入本小节的数据，应适用于所使用的物质或混合物。毒理学数据应对混合物做出说明。如

无法得到该项资料，应提供在全球统一制度下的分类和各危险成分的毒理学特性。 

A4.3.11.5 不能接受一般性用语，如“毒性”，而无佐证资料；或“如使用得当无危险”之类的用语，

因为这类用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且没有说明健康影响。在健康影响一节使用“不适用”、“不相关”等用

语，或留下空白，可能造成混乱或误解，不宜采用。在无法得到健康影响资料的情况下，应作明确说

明。应准确地描述健康影响并作出相关的区分。例如，在接触过敏性皮炎与接触刺激性皮炎之间应作出

区分。 

A4.3.11.6 如果不掌握任何上述危险的数据，应将这些危险列在安全数据单上，并说明尚不掌握有关数

据。还应提供相关的否定数据的信息(见 A4.2.2.3)。如果有数据显示物质和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应在

安全数据单上说明，已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评估，根据所掌握的数据，物质和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

此外，如果发现物质和混合物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进行分类，例如，由于技术上无法取得数据，或无法

得到确定的数据，也应在安全数据单清楚地说明。 

A4.3.11.7 有关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 

 提供可能的接触途径的信息，及物质和混合物通过每种可能的接触途径所产生的影响，如通

过摄取(吞咽)、吸入或皮肤/眼接触。如果不知道是否有健康影响，应予说明。 

A4.3.11.8 与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性有关的症状 

 说明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及其成分或已知的副产品，可能引起的有害健康影响和症状。提供在

与指定用途有关的接触后出现的与物质或混合物的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性有关的症状资料。说明从最

低剂量接触最先出现的症状到严重接触的后果；例如，“可能出现头疼和晕眩，发展到昏厥或失去知觉；

大剂量可造成昏迷不醒和死亡”。 

A4.3.11.9 延迟和即时效应，以及短期和长期接触引起的慢性效应 

 提供有关在短时间或长期接触后是否可能产生延迟或即时效应的信息。还应提供有关在人类

接触物质或混合物后，产生急性和慢性健康影响的信息。在没有人类影响资料的情况下，应摘要提供动

物资料，并明确说明物种。安全数据单应注明，毒理学资料是基于人类还是动物资料。 

A4.3.11.10 毒性的度量值(如急性毒性估计值) 

 提供可造成有害健康影响的接触剂量、浓度或条件的信息。剂量应酌情与症状和影响联系起

来，包括可能造成伤害的接触时间。 

A4.3.11.11 相互作用的效应 

 如果相关且方便得到，应当收入有关相互作用的信息。 

A4.3.11.12 得不到具体化学品数据的情况 

 有时可能无法获得关于物质或混合物的危险的资料。在得不到具体物质或混合物数据的情况

下，可酌情使用该类化学品的数据。在使用类属数据或得不到数据的情况下，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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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1.13 混合物 

 如果对混合物整体的健康影响尚未作过试验，应提供 A4.3.3.2.1 下列出的每种成分的资料，

并应采用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程序对混合物进行分类(第 1.3.2.3 节及以后各章)。 

A4.3.11.14 混合物与成分信息 

A4.3.11.14.1  各种成分之间可能在身体内相互起作用，造成不同的吸收、新陈代谢和排泄速度。因此，

毒性作用有可能改变，混合物的总毒性可能不同于其成分的毒性。 

A4.3.11.14.2  必须考虑每种成分的浓度是否足以影响混合物的总体健康影响。应列出每种成分的毒性效

应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 

 (a) 如果信息重复，则没有必要将其多次列出。例如，如果两种成分均引起呕吐和腹泻，

没有必要列出两次。可一并说明，混合物引起呕吐和腹泻； 

 (b) 如果存在的浓度不太可能引起有关效应。例如，当轻度刺激物用无刺激性溶液稀释

时，在达到某一程度时，混合物总体不太可能引起刺激； 

 (c) 很难预测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得不到有关相互作用的资料时，不应作

假设，而应分别列出每种成分的健康影响。 

A4.3.11.15 其他信息 

 有害健康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即使全球统一制度分类标准未作出要求，也应包括在内。 

A4.3.12 第第 12 节节：：生生态态信信息息 

A4.3.12.1 本节所提供的信息，可用于评估物质或混合物被释放到环境中时的环境影响。这方面的信息

可帮助处理溢漏，评估废物处理措施、控制释放和意外释放的措施，以及便利运输。 

A4.3.12.2 应当提供简明但完整、易懂的各种生态毒理学(环境)特性说明，以及用于确定这些特性的现

有数据。应当提供有关这些特性的基本数据，包括： 

 (a) 毒性； 

 (b) 持久性和降解性； 

 (c) 生物蓄积潜力； 

 (d)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e) 其他有害效应。 

 这些特性必须列入安全数据单。必须清楚地注明物种、媒介、单位、试验时间和试验条件等

项内容(如果这些特性中有任何数据无法得到，仍应将之列入安全数据单，但注明不掌握相关数据)。 

A4.3.12.3 一些生态毒理学特性是物质所特有的，如生物蓄积、持久性和降解性。因此，在掌握相关资

料并且需要的情况下，应提供混合物每种相关成分物质的资料。(例如要求列在安全数据单第 3 部分的资

料)。 

A4.3.12.4 还应提供 A4.3.12.5 至 A4.3.12.9 段中有关危险分类标准的简要数据资料。在无法得到分类数

据的情况下，应在安全数据单上对每个有关的基本特性清楚地加以注明。此外，如果掌握的数据表明物

质或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注明，已对物质或混合物进行过评估，根据掌握的数

据，物质或混合物不符合分类标准。再者，如果发现物质或混合物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进行分类，例

如，由于技术上无法获得数据或数据不确定，也应在安全数据单上清楚地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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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2.5 毒性 

 可利用对水生和/或陆生生物进行试验得到的数据，提供有关毒性的资料。这应包括有关鱼

类、甲壳纲动物、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的现有资料。此外，其他生物的毒性资料

(包括土壤微生物和大生物体)，如鸟类、蜂类和植物等，如可得到，也应包括在内。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对

微生物的活性有抑制作用，应述及对污水处理厂的可能影响。 

A4.3.12.6 持久性和降解性 

 持久性和降解性是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关成分在环境中通过生物降解或其他程序降解的可能

性，如氧化或水解。在已知的情况下，应提供评估持久性和降解性的相关试验结果。如提供降解半衰

期，必须说明这些半衰期是指矿化，还是原降解。还应提及物质或混合物的某些成分在污水处理厂中降

解的可能性(也见 A4.3.12.8)。 

A4.3.12.7 生物蓄积潜力 

 生物蓄积是物质或混合物的某些成分在生物区内积累的潜力，以及通过食物链积累的可能

性。应提供与评估生物蓄积潜力有关的试验结果。这应包括提及现有的辛醇/水分配系数(Kow)和生物富集

系数(BCF)。 

A4.3.12.8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是如果物质或混合物成分排放到环境中，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流动到地下

水或排放地点一定距离以外的潜力。应提供已知的在土壤中流动的潜力。流动性信息可从相关的流动性

资料确定，如吸附研究或沥滤研究，Koc 值可从辛醇/水分配系数(Kow)推算，沥滤和流动性可利用模型推

算。 

注注：： 在掌握物质或混合物实际数据的情况下，该数据优先于模型和预测。 

A4.3.12.9 其他有害效应 

 应列入所有已知对环境的其他有害影响的资料，如环境灾难(接触)、臭氧耗竭潜力、光化学

臭氧生成潜力、内分泌失调潜力，和/或全球升温潜力等。 

A4.3.13 第第 13 节节：：处处置置考考虑虑 

A4.3.13.1 处置方法 

A4.3.13.1.1 提供有关物质或混合物和/或其容器的适当处置、再循环或回收的信息，以帮助确定符合国家

主管部门要求的安全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办法。有关从事处置、再循环或回收活动人员的安全，请参

阅安全数据单第 8 节(接触控制和人身保护)中的信息。 

A4.3.13.1.2 具体说明处置容器和方法。 

A4.3.13.1.3 说明可影响处置选择方案的物理/化学特性。 

A4.3.13.1.4 不鼓励通过下水道处置。 

A4.3.13.1.5 酌情说明焚烧或掩埋的任何特别防范措施。 

A4.3.14 第第 14 节节：：运运输输信信息息 

 本节提供有关公路、铁路、海上或空中运输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基本分类信息。如不掌握资

料或资料不相关，应予说明。 

A4.3.14.1 联合国编号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4 中的联合国编号(即物质或物品的四位数字识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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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4.2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如物质或混合物没有以全球统一制度产

品标识符或国家或区域产品标识符出现，应在本小节中提供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A4.3.14.3 运输危险分类 

 提供按照联合国《规章范本》，根据物质或混合物最主要的危险划定的物质或混合物的运输

类别(和次要风险)。 

A4.3.14.4 包装类别(如果适用) 

 如果适用，应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的包装类别编号。包装类别编号是根据特定物质的危

险程度为其划定的。 

A4.3.14.5 环境危害 

 注明根据 IMDG Code,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为已知的海洋污染物，如果是，应注明是“海洋污

染物”还是“海洋严重污染物”。还应注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ADR、RID 和 AND, 物质或混合物

是否具有环境危害。 

A4.3.14.6 用户的特别防范护措施 

 提供用户在运输上应注意或需遵守的任何特别防范措施的信息。 

A4.3.14.7 按照海事组织文书运输散货 

 本小节仅适用于拟按照海事组织文书承运的散装货物：例如，SOLAS 的第六或第七章、

MARPOL 附件二或附件五、IBC Code、IMSBC Code 和 IGC Code (或更早的版本，如 EGC Code 或 GC 
Code)。 

 对于液体散装货物，提供装运单证要求的产品名称(如名称与A4.3.1.1中所列者不同)，名称应

符合 IBC Code 第 17 章或第 18 章，或海事组织 MEPC.2/Circular 最新版本所载产品名称一览表中的名称。

说明要求的船舶类型和污染类别。 

 对于固体散装货物，标明散货运输名称、散货按照MARPOL附件五是否被视为有害海洋环境

(HME)、是否按照 IMSBC Code 仅属散装时有较大危险性(MHB)，以及应按照 IMSBC 归为哪一类运输。 

 对于液化气体散货，按照 IGC Code (或早前版本，如：EGC Code 或 GC Code)提供产品名称

和船舶类型。 

A4.3.15 第第 15 节节：：管管理理信信息息 

 说明安全数据单其他各节没有提供的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任何其他管理信息(如物质或混合物

是否受《蒙特利尔议定书》、《斯德哥尔摩公约》，或《鹿特丹公约》的约束)。 

A4.3.15.1 专门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卫生和环境规定 

 提供有关国家和/或区域在相关的安全、卫生和环境条例下对物质或混合物(包括其成分)的管

理情况的信息，其中应包括物质在输入国家或地区是否受到任何禁止或限制。 

A4.3.16 第第 16 节节：：其其他他信信息息 

 在本节中提供与编制安全数据单有关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应收入不属于安全数据单第 1 至

15 节的其他信息，包括编制和修订安全数据单的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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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2.5 毒性 

 可利用对水生和/或陆生生物进行试验得到的数据，提供有关毒性的资料。这应包括有关鱼

类、甲壳纲动物、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的现有资料。此外，其他生物的毒性资料

(包括土壤微生物和大生物体)，如鸟类、蜂类和植物等，如可得到，也应包括在内。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对

微生物的活性有抑制作用，应述及对污水处理厂的可能影响。 

A4.3.12.6 持久性和降解性 

 持久性和降解性是物质或混合物的相关成分在环境中通过生物降解或其他程序降解的可能

性，如氧化或水解。在已知的情况下，应提供评估持久性和降解性的相关试验结果。如提供降解半衰

期，必须说明这些半衰期是指矿化，还是原降解。还应提及物质或混合物的某些成分在污水处理厂中降

解的可能性(也见 A4.3.12.8)。 

A4.3.12.7 生物蓄积潜力 

 生物蓄积是物质或混合物的某些成分在生物区内积累的潜力，以及通过食物链积累的可能

性。应提供与评估生物蓄积潜力有关的试验结果。这应包括提及现有的辛醇/水分配系数(Kow)和生物富集

系数(BCF)。 

A4.3.12.8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 

 在土壤中的流动性，是如果物质或混合物成分排放到环境中，在自然力的作用下流动到地下

水或排放地点一定距离以外的潜力。应提供已知的在土壤中流动的潜力。流动性信息可从相关的流动性

资料确定，如吸附研究或沥滤研究，Koc 值可从辛醇/水分配系数(Kow)推算，沥滤和流动性可利用模型推

算。 

注注：： 在掌握物质或混合物实际数据的情况下，该数据优先于模型和预测。 

A4.3.12.9 其他有害效应 

 应列入所有已知对环境的其他有害影响的资料，如环境灾难(接触)、臭氧耗竭潜力、光化学

臭氧生成潜力、内分泌失调潜力，和/或全球升温潜力等。 

A4.3.13 第第 13 节节：：处处置置考考虑虑 

A4.3.13.1 处置方法 

A4.3.13.1.1 提供有关物质或混合物和/或其容器的适当处置、再循环或回收的信息，以帮助确定符合国家

主管部门要求的安全和无害环境的废物管理办法。有关从事处置、再循环或回收活动人员的安全，请参

阅安全数据单第 8 节(接触控制和人身保护)中的信息。 

A4.3.13.1.2 具体说明处置容器和方法。 

A4.3.13.1.3 说明可影响处置选择方案的物理/化学特性。 

A4.3.13.1.4 不鼓励通过下水道处置。 

A4.3.13.1.5 酌情说明焚烧或掩埋的任何特别防范措施。 

A4.3.14 第第 14 节节：：运运输输信信息息 

 本节提供有关公路、铁路、海上或空中运输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基本分类信息。如不掌握资

料或资料不相关，应予说明。 

A4.3.14.1 联合国编号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4 中的联合国编号(即物质或物品的四位数字识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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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14.2 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中的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如物质或混合物没有以全球统一制度产

品标识符或国家或区域产品标识符出现，应在本小节中提供联合国正式运输名称。 

A4.3.14.3 运输危险分类 

 提供按照联合国《规章范本》，根据物质或混合物最主要的危险划定的物质或混合物的运输

类别(和次要风险)。 

A4.3.14.4 包装类别(如果适用) 

 如果适用，应提供联合国《规章范本》的包装类别编号。包装类别编号是根据特定物质的危

险程度为其划定的。 

A4.3.14.5 环境危害 

 注明根据 IMDG Code, 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为已知的海洋污染物，如果是，应注明是“海洋污

染物”还是“海洋严重污染物”。还应注明根据联合国《规章范本》、ADR、RID 和 AND, 物质或混合物

是否具有环境危害。 

A4.3.14.6 用户的特别防范护措施 

 提供用户在运输上应注意或需遵守的任何特别防范措施的信息。 

A4.3.14.7 按照海事组织文书运输散货 

 本小节仅适用于拟按照海事组织文书承运的散装货物：例如，SOLAS 的第六或第七章、

MARPOL 附件二或附件五、IBC Code、IMSBC Code 和 IGC Code (或更早的版本，如 EGC Code 或 GC 
Code)。 

 对于液体散装货物，提供装运单证要求的产品名称(如名称与A4.3.1.1中所列者不同)，名称应

符合 IBC Code 第 17 章或第 18 章，或海事组织 MEPC.2/Circular 最新版本所载产品名称一览表中的名称。

说明要求的船舶类型和污染类别。 

 对于固体散装货物，标明散货运输名称、散货按照MARPOL附件五是否被视为有害海洋环境

(HME)、是否按照 IMSBC Code 仅属散装时有较大危险性(MHB)，以及应按照 IMSBC 归为哪一类运输。 

 对于液化气体散货，按照 IGC Code (或早前版本，如：EGC Code 或 GC Code)提供产品名称

和船舶类型。 

A4.3.15 第第 15 节节：：管管理理信信息息 

 说明安全数据单其他各节没有提供的有关物质或混合物的任何其他管理信息(如物质或混合物

是否受《蒙特利尔议定书》、《斯德哥尔摩公约》，或《鹿特丹公约》的约束)。 

A4.3.15.1 专门针对有关产品的安全、卫生和环境规定 

 提供有关国家和/或区域在相关的安全、卫生和环境条例下对物质或混合物(包括其成分)的管

理情况的信息，其中应包括物质在输入国家或地区是否受到任何禁止或限制。 

A4.3.16 第第 16 节节：：其其他他信信息息 

 在本节中提供与编制安全数据单有关的信息。这方面的资料应收入不属于安全数据单第 1 至

15 节的其他信息，包括编制和修订安全数据单的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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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编制安全数据单最新修订本的日期。如对安全数据单作出修改，除非已另外说明，否

则应清楚地说明在哪些地方对上一个版本的安全数据单作了修改。供应商应保留一份

修改说明，并随时应要求提供该说明； 

 (b) 安全数据单中使用的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的索引/说明；和 

 (c) 编写安全数据单使用的数据的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注注： 虽然安全数据单中无须罗列参考材料，但如果愿意，可将参考材料列入本节。 

 

 

 
 
 
 
 
 
 
 
 
 
 
 

附 件 5 

基于伤害可能性的 
消费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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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基于伤害可能性的消费品标签 

A5.1 导言 

A5.1.1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以所涉化学品的内在危险属性评估为基础。然而，已经注意

到，一些制度只是在正常使用和可预见的错误使用条件下，考虑到消费者接触可能的更多数据后，才提

供有关消费品慢性健康危害的信息。因此，这些制度是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或者因接触这些产品而受到伤

害的可能性提供信息。当这种接触评估和伤害可能性判定结果表明，因预期接触而导致的伤害可能性不

大时，慢性健康危害可能就不会出现在供消费者使用的产品标签上。1998 年发表的一份说明全球统一制

度范围的文件1 确认了这一类制度： 

“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在适用时可能因产品类型或使用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但对某

种化学品作出分类，便可考虑出现有害影响的可能性，决定对该产品或在特定使用条件下应

提供何种信息或采取哪些其他步骤。” 

A5.1.2 全球统一制度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涉及这种方法的统一。因此，使用这种方法的具体程序还有

待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然而，考虑到这是一种已经使用的方法，而且将来还会继续使用，因此特增加

本附件，对这种方法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A5.1.3 这种方法利用对某些消费品的接触评估，确定在标签上提供哪些信息。管理机关和制造商根

据习惯用法或可预见的错误使用情况，获得接触数据或生成假定性接触数据。采用基于风险的方针，这

些假设被用来确定是否在消费品标签上注明慢性健康危害，以及应采取哪些防范措施。因此，作出这类

决定的依据，是在消费者接触情形中业已发现的危险可能性方面的考量。 

A5.1.4 在某些制度中，消费品标签依据的是危险和风险两者。但标签上可能标明急性危险和物理危

险，而没有标明基于风险的慢性健康影响。这可能部分是因为这样的预期，即对某些消费品的接触是短

时间的，因此可能不致于因这些接触而导致出现慢性健康影响。当消费品(如建筑工人经常使用的油漆和

涂胶)用于工作场合时，这些预期可能并不准确。 

A5.1.5 化学品的固有危险可为所有部门确定，但有关接触以及相应的风险信息在全球统一制度所包

括的各个部门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用于将信息传输给用户的载体也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特

别是消费者背景下，标签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而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它是一整套制度的

一部分，以安全数据单和工人培训为补充。在运输中，标签传递主要信息；而补充信息通过运输单据提

供。 

A5.2 一般原则 

A5.2.1 虽然全球统一制度没有论述或统一具体的风险评估办法，但遵循了以下一些一般原则： 

 (a) 所有化学品均应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危险分类和信息传达过程中的第一步，应始终是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对物质和混

合物的固有危险进行分类； 

 (b) 基于风险的标签只能由主管部门在消费品范围内对化学品的慢性健康危害适用。所有

急性健康危害、环境危害和物理危险，都应根据固有危险贴标签。 

 
1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期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G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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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有化学品均应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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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品方案关于全球统一制度预期适用的说明和进一步澄清，IFCS/ISG3/98.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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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分类应直接用于急性健康影响、环境危害和物理危险标签。涉及风险评估的标签

办法只能用于慢性健康危害，如致癌性、生殖毒性，或者基于重复接触的目标器官毒

性。可适用的化学品，只能是在消费品使用条件下一般消费者接触数量和时间有限的

化学品； 

 (c) 消费者可能的接触和风险，所做的估计应基于保守的、保护性的假设，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低估接触或风险的可能性。 

  对接触的评估或估计，应基于数据和/或保守的假设。 

  对风险的评估和将动物数据外推到人类的方法，也应留出较大的安全余地，包括确定

不肯定因素。 

A5.2.2 美美国国消消费费品品安安全全委委员员会会使使用用的的基基于于风风险险的的标标签签办办法法实实例例 

A5.2.2.1 一般来说，消费者都是依靠产品标签获得有关化学品影响的信息。有些部门有另外一些信息

来源(如安全数据单、运输文件)，可更多或更深层地了解产品信息，将风险与所提供的危险信息联系起

来，但消费者群体一般做不到这一点。 

A5.2.2.2 如上所述，全球统一制度的一般规则是，在所有部门中，标签信息将基于化学品的内在属性

(危险性)。本文件在前面已经说明全球统一制度中基于危险的标签办法的基本原理，这一基本原理既可适

用于消费品也可适用于其他部门的产品。 

A5.2.2.3 具体而言，用户对于化学品内在危险的“知情权”原则十分重要，这已得到许多利害攸关者

的广泛支持。危险信息会鼓励人们选择那些危险性较小的产品使用。精确预测产品使用时的接触情况或

许是不可能的，而且消费者的保护措施与其他结构严谨的部门相比也缺少确定性。 

A5.2.2.4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表明 2-7，标签上提供过多的所有潜在危险的信息，反倒会转移消费者的

注意力。一些证据表明，将警告集中在可能造成伤害的具体危险上，可加强消费者保护。 

A5.2.2.5 为确保消费者得到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必要信息，基于风险的标签方法分析接触的可能性或

接触几率，并传达与实际接触风险有关的信息。因为产品是为具体用途而设计的，因此能够对消费者在

使用、可预见的使用和意外事故时发生的接触作出估计。 

A5.2.2.6 下列程序还没有完全纳入全球统一制度。它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准则 8 和其他有关风

险评估的国家和国际准则 9-11 是一致的。在美国，对供消费者使用的物质或产品进行慢性危险标签评估，

必须通过两部分试验。首先，它必须带有所涵盖的一种慢性危险，即必须根据特定标准按慢性危险分

类。其次，必须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它是否有可能由于“可合理预见的搬运、使用或由于儿童误食”而

导致重大的疾病或伤害。如果风险评估结果表明风险很小，物质或产品不需要在标签上注明具有慢性危

险。换句话说，一种特定物质是否需要在标签上注明具有慢性影响，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危险性，而

且取决于接触情况和风险情况。 

A5.2.2.7 接触评估的范围取决于危险。比如，对于一种非癌症慢性终点指标，“可接受的每日摄入

量”(ADI)应根据“无观察到的有害效应水平”(NOAEL)来计算。对于保守的接触估计，可以假设消费者

在一天中使用整个消费品，并/或假设消费者所接触的整个危险物质/混合物都将被吸收。如果由此引起的

接触低于“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则不需要危险公示。如果接触水平高于“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量”，在

最后作出标签与否的决定之前，可进行更细化的定量评估。如果没有现成的、更细化的数据，或者没有

进行细化分析，则应在标签上给出危险说明。 

A5.2.2.8 对于致癌物来说，因接触致癌物而引起的单位风险，应以多级模型作为设定模型，通过线性

外推法进行计算。全生命周期接触，可通过假设最不利的情况(例如，每次使用时，产品中的所有物质都

全部达到目标组织，每天/每周/每月都有接触)计算，也可通过确定使用过程中的实际接触计算，也可将这

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 415 - 

A5.2.2.9 主管部门必须确定，在消费品标签上对慢性效应采取这种方法，什么样的风险水平是可以接

受的。比如，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建议，如果在“可合理预见的搬运和使用”过程中，因接触而导致

的终生过量风险超过百万分之一，那么应在标签中说明致癌危害。 

参参考考文文献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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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Safety Institute, Amsterdam. 

3. Leen Petre. 1994. Safety information on dangerous products: consumer assessment, COFACE, Brussels, 
Belgium. 

4.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DGIII Study on Comprehensibility of labels based on Directive 88/379/EEC 
on Dangerous Preparations. 

5. Magat, W.A., W.K. Viscusi, and J. Huber, 1988. Consumer processing of hazard warning information,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 201-232. 

6. Abt Associates, Inc. 1999. Consumer Labelling Initiative: Phase II Repo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repared for US EPA. 

7. Viscusi, W.K. 1991. Toward a proper role for hazard warnings i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 Journal of 
Products Liability, 13, 139-163. 

8.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2001.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Subchapter C – 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 Regulations, 16, Part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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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PCS. 2001.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health risks to reproduction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 to chemicals,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teria No.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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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PCS. 1999. Principles for assessment of risks to human health from exposure to chemicals,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teria No.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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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2.9 主管部门必须确定，在消费品标签上对慢性效应采取这种方法，什么样的风险水平是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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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可理解性测试方法 1 

A6.1 本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套方法，用于评估化学品危险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是否易于理

解。制定这一工具时，考虑的重点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工人和消费者的需要。提出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

是提供一种尽可能具有全球适用性的工具，同时亦考虑到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文化背景。 

A6.2 方法概述 

A6.2.1 本方法分为多个不同的模块，本附件对每个模块的用法作了说明。一般说来，本方法包括以

下四个组成部分： 

 (a) 模块 1：这是一个核心模块，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在模块 2 至 11 中所用的方法适合各种

不同的文化和背景。建议在所有类别的目标群体中使用这种模块(见下表A6.2)，但对于

文化不同于制做标签和安全数据单背景的工人和社区成员群体来说，必须首先从这种

模块开始； 

 (b) 模块 2 至 8：这些模块包括一般问卷(模块 2)，和一组关于标签及安全数据单的问题和

练习(模块 3 至 8)。根据调查对象的情况，是否是工人，是否使用安全数据单等，这些

模块中的某些元素可能不适用； 

 (c) 模块 9：这是一种模拟练习。有一个版本对象是工人，适用于生产领域中的绝大多数

人；另一个版本(模块 9a)适用于消费者的情况； 

 (d) 模块 10：模块 10 包括一份最终的测试后问卷。它适用于所有参加问卷调查(模块 2 至

8)和模拟练习(模块 9)的人。也可用于分组练习的参加人(模块 11)。调查问卷以培训和

以往经验为重点，同时也提供机会，让人们对测试过程随意提出反馈和意见； 

 (e) 模块 11：这是供工人使用的分组练习。它吸收了上述模块中的所有元素，目的是在分

组学习中测试可理解性。其宗旨是补充模块 2 至模块 10，但测试的对象与模块 1、模块

2 至模块 8 和模块 9 有所不同。 

A6.2.3 此外，还建议在可理解性测试后的一个月和 12 个月进行后续测试。这种测试应对参加首次测

试的人进行重复测试。根据资源和后勤情况，或许可以避免对在底线完成的所有模块重新进行测试。重

复测试对于深入了解危险信息接触的保持力和实际益处十分重要。 

A6.2.4 表 A6.1 总结了本方法中使用的模块、各模块的主要活动内容，以及每个模块要实现的目的和

结果。 

A6.2.5 虽然本测试方法是作为独立的成套测试设计的，但根据当地优先事项和需求，从这套测试中

选择模块使用也是可以的。而且，人们认识到，危险公示做法的全球统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可

能产生新的测试需求。本方法可以调整，随时吸收新的测试优先事项，在相同的测试形式中，使用经过

调整的测试材料(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比如，如果正在考虑新的危险符号图标，可修改模块 4，使之包括

新的符号。 

  

 
1 由开普敦大学一多学科小组为国际劳工局(劳工局)危险公示工作组编写，这是促进全球统一危险公示制度的国际努力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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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模块 3 至 8)。根据调查对象的情况，是否是工人，是否使用安全数据单等，这些

模块中的某些元素可能不适用； 

 (c) 模块 9：这是一种模拟练习。有一个版本对象是工人，适用于生产领域中的绝大多数

人；另一个版本(模块 9a)适用于消费者的情况； 

 (d) 模块 10：模块 10 包括一份最终的测试后问卷。它适用于所有参加问卷调查(模块 2 至

8)和模拟练习(模块 9)的人。也可用于分组练习的参加人(模块 11)。调查问卷以培训和

以往经验为重点，同时也提供机会，让人们对测试过程随意提出反馈和意见； 

 (e) 模块 11：这是供工人使用的分组练习。它吸收了上述模块中的所有元素，目的是在分

组学习中测试可理解性。其宗旨是补充模块 2 至模块 10，但测试的对象与模块 1、模块

2 至模块 8 和模块 9 有所不同。 

A6.2.3 此外，还建议在可理解性测试后的一个月和 12 个月进行后续测试。这种测试应对参加首次测

试的人进行重复测试。根据资源和后勤情况，或许可以避免对在底线完成的所有模块重新进行测试。重

复测试对于深入了解危险信息接触的保持力和实际益处十分重要。 

A6.2.4 表 A6.1 总结了本方法中使用的模块、各模块的主要活动内容，以及每个模块要实现的目的和

结果。 

A6.2.5 虽然本测试方法是作为独立的成套测试设计的，但根据当地优先事项和需求，从这套测试中

选择模块使用也是可以的。而且，人们认识到，危险公示做法的全球统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可

能产生新的测试需求。本方法可以调整，随时吸收新的测试优先事项，在相同的测试形式中，使用经过

调整的测试材料(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比如，如果正在考虑新的危险符号图标，可修改模块 4，使之包括

新的符号。 

  

 
1 由开普敦大学一多学科小组为国际劳工局(劳工局)危险公示工作组编写，这是促进全球统一危险公示制度的国际努力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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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 附件 6 和测试方法的使用 

A6.3.1 每个模块都是为一组特定的可理解性测试目的而设计的实际测试问卷。模块的设计是这样

的：问卷中清楚地标明了针对进行可理解性测试者的使用说明。伴随着每个模块但分别提出的，是一组

详细的指导性说明，它们构成了特定模块的使用手册。使用手册还概述了在每个模块中使用的不同标签

和/或安全数据单，以及每个模块的产出和时间要求。 

A6.3.2 为避免模块过于冗长，模块使用说明在模块正文中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在使用手册中给出详

尽的说明。如果模块 3 至模块 11 中有关键说明，它们在阴影框中用黑体字列出，以便于实行。在整个模

块中用斜体字标出需要读给测试对象听的所有案文。 

A6.3.3 某些模块(模块 3、4、6、7、8和 9)要求随机选择标签和/或安全数据单。为测试者提供了一盒

卡片，以提高一个随机标签/安全数据单或一组标签/安全数据单的选择速度。测试者将获得一个特定卡片

盒，上面标有每个有关的模块。 

A6.3.4 提供了标签和安全数据单，但它们应符合将要应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所采用的标准风格和表述

方式。全球统一制度将使危险公示方法的内容和设计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但由于当地的传统习惯、

风格、大小和喜好不同，也会出现许多变化。测试中使用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必须尽可能反映典型的当

地使用习惯。因此，虽然在提供样品标签和安全数据单时附有使用手册，但还是鼓励用户在测试设计要

求的范围内对测试材料进行修改，使材料让当地测试对象看上去尽可能真实。 

A6.3.5 衡量危险公示的可理解性，需要的相对比较复杂的测试程序，尽管我们努力加以简化，但测

试工具仍需谨慎使用，并需进行质量控制。因此，对测试人的培训十分重要。模块 1 和 2 的使用手册对此

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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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6.
1：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
按

模
块
分
列
的
目
的
和
结
果

 

模
块

 
内
容

 
目
的

 
结
果

 

模
块

1 
核
心
小
组

 
使
研
究
工
具
适
合
特
定
目
标
组
的
背
景
、
语
言
和
文
化
解
释
。

 
识
别
词
汇
的
特
定
文
化
含
义
。

 
测

试
评

级
、

用
颜

色
划

定
危
险

的
做

法
，

以
及

对
非

明
显
变

量

的
定
量
估
计
是
否
在
文
化
上
是
可
转
化
的
。

 
用

后
面

的
模

块
中

使
用

的
方
略

进
行

测
试

试
验

，
看

其
表
面

效

果
如
何
，
找
出
其
他
可
选
方
法
。

 
识

别
在

测
试

条
件

下
因

项
目
使

用
的

文
化

差
异

而
可

能
出
现

的

偏
差
。

 

对
困
难
词
汇
提
出
在
文
化
上
具
有
一
致
性
的
解
释
。

 
使
用
适
合
当
地
情
况
的
颜
色
。

 
说
明
有
可
能
使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引
起
偏
差
的
文
化
因
素
。

 
确
认
色
盲
试
验
方
法
。

 
心
理
测
量
尺
度
对
非
西
方
大
众
具
有
可
解
释
性
。

 
前
后
关
系
测
试
。

 
获
取
工
人
经
验
的
方
法
。

 
“
虚
拟
”
符
号
。

 

模
块

2 
一
般
性
测

试
 

确
定

将
人

口
统

计
学

和
其

他
数

据
作

为
可

理
解

性
分

析
的

基

础
。

 
阐

明
某

些
后

续
试

验
所

需
要

的
颜

色
识

别
能

力
和

视
觉

敏
锐

度
。

 
收

集
对

于
可

理
解

性
评

估
解
释

至
为

关
键

的
有

关
工

作
经
验

的

数
据
。

 

与
研
究
结
果
和
分
析
有
关
的
人
口
统
计
学
和
其
他
数
据
。

 
颜
色
和
视
觉
敏
锐
度
评
估
。

 
工
作
经
验
在
可
理
解
性
方
面
所
起
的
作
用
。

 

模
块

3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的
回

忆
、

阅
读

和
可

理
解

性
 

评
估
受
检
对
象
对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的
熟
悉
程
度
。

 
测
试
受
检
对
象
对
标
签
要
素
的
记
忆
力
。

 
评
估
察
看
标
签
要
素
时
采
用
的
顺
序
。

 
测
试
信
号
词
、
颜
色
、
符
号
和
危
险
说
明
的
可
理
解
性
。

 
评
价
标
签
对
受
检
对
象
的
影
响
：

 
- 

对
自
身
、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危
险
评
级
；

 
- 

使
用
、
保
存
和
处
置
化
学
品
的
意
向
。

 
在

有
关

可
理

解
性

问
题

提
出

后
，

评
级

和
报

告
是

否
出

现
变

化
。

 
受
检
对
象
是
否
能
够
正
确
识
别
有

关
安
全
数
据
单

？
 

受
检

对
象

是
否

能
够

正
确

识
别

有
关

化
学

品
名

称
、

健
康

危

害
、
物
理
危
险
和
使
用
防
护
服
的
信
息

？
 

识
别
对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的
熟
悉
程
度
。

 
评
估
不
同
标
签
字
体
的
影
响
。

 
确
定
不
易
理
解
的
要
素
术
语
。

 
确
定
最
容
易
理
解
的
说
明
。

 
危
险
评
级
和
由
于
看
到
标
签
而
打
算
采
取
的
行
动
。

 
将
有
关
可
理
解
性
的
详
细
问
题
对
受
检
对
象
的

危
险
认
识
的
影
响
作
为
替
代

培
训
。

 
对
霍
索
恩
效
应
的
影
响
作
出
评
估
。

 
比
较
对
自
身
的
危
险

评
级
是
否
不
同
于
对
近
亲
的
危
险
评
级
。

 
确
定
受
检
对
象
是
否
能
够
有
意
义
地
将
从
标
签
得
到
的
数
据
与
有
关
的
安
全

数
据
单
联
系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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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3 

附
件

6
和
测
试
方
法
的
使
用

 

A
6.3.1 

每
个

模
块

都
是

为
一

组
特

定
的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目
的

而
设

计
的

实
际

测
试

问
卷

。
模

块
的

设
计

是
这

样

的
：

问
卷

中
清

楚
地

标
明

了
针

对
进

行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者

的
使

用
说

明
。

伴
随

着
每

个
模

块
但

分
别

提
出

的
，

是
一

组

详
细

的
指

导
性

说
明

，
它

们
构

成
了

特
定

模
块

的
使

用
手

册
。

使
用

手
册

还
概

述
了

在
每

个
模

块
中

使
用

的
不

同
标

签

和
/或

安
全
数
据
单
，
以
及
每
个
模
块
的
产
出
和
时
间
要
求
。

 

A
6.3.2 

为
避

免
模

块
过
于

冗
长
，

模
块

使
用
说

明
在
模

块
正
文

中
保

持
在

最
低

限
度

，
而
在

使
用

手
册

中
给

出
详

尽
的
说
明
。
如
果
模
块

3
至
模
块

11
中
有
关
键
说
明
，
它
们
在
阴
影
框
中
用
黑
体
字
列
出
，
以
便
于
实

行
。
在
整
个
模

块
中
用
斜
体
字
标
出
需
要
读
给
测
试
对
象
听
的
所
有
案
文
。

 

A
6.3.3 

某
些
模
块

(模
块

3
、

4、
6、

7、
8
和

9)要
求
随
机
选
择
标
签

和
/或

安
全
数
据
单
。
为
测
试

者
提
供
了
一
盒

卡
片
，

以
提
高
一
个
随

机
标
签

/安
全

数
据
单
或
一
组
标

签
/安

全
数

据
单
的
选
择
速

度
。
测
试
者

将
获
得
一
个
特

定
卡
片

盒
，
上
面
标
有
每
个
有
关
的
模
块
。

 

A
6.3.4 

提
供

了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

但
它
们

应
符
合

将
要
应

用
这

种
方

法
的

国
家

所
采
用

的
标

准
风

格
和

表
述

方
式

。
全

球
统

一
制

度
将

使
危

险
公

示
方

法
的

内
容

和
设

计
达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标
准

化
，

但
由

于
当

地
的

传
统

习
惯

、

风
格

、
大

小
和

喜
好

不
同

，
也

会
出

现
许

多
变

化
。

测
试

中
使

用
的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必
须

尽
可

能
反

映
典

型
的

当

地
使

用
习

惯
。

因
此

，
虽

然
在

提
供

样
品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时
附

有
使

用
手

册
，

但
还

是
鼓

励
用

户
在

测
试

设
计

要

求
的
范
围
内
对
测
试
材
料
进
行
修
改
，
使
材
料
让
当
地
测
试
对
象
看
上
去
尽
可
能
真
实
。

 

A
6.3.5 

衡
量

危
险

公
示
的

可
理
解

性
，

需
要
的

相
对
比

较
复
杂

的
测

试
程

序
，

尽
管

我
们
努

力
加

以
简

化
，

但
测

试
工
具
仍
需
谨
慎
使
用
，
并
需
进
行
质
量
控
制
。
因
此
，
对
测
试
人
的
培
训
十
分
重
要
。
模
块

1
和

2
的
使
用
手
册
对
此

作
了
更
为
详
细
的
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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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1 核心小组 使研究工具适合特定目标组的背景、语言和文化解释。 
识别词汇的特定文化含义。 
测试评级、用颜色划定危险的做法，以及对非明显变量

的定量估计是否在文化上是可转化的。 
用后面的模块中使用的方略进行测试试验，看其表面效

果如何，找出其他可选方法。 
识别在测试条件下因项目使用的文化差异而可能出现的

偏差。 

对困难词汇提出在文化上具有一致性的解释。 
使用适合当地情况的颜色。 
说明有可能使可理解性测试引起偏差的文化因素。 
确认色盲试验方法。 
心理测量尺度对非西方大众具有可解释性。 
前后关系测试。 
获取工人经验的方法。 
“虚拟”符号。 

模块 2 一般性测试 确定将人口统计学和其他数据作为可理解性分析的基

础。 
阐明某些后续试验所需要的颜色识别能力和视觉敏锐

度。 
收集对于可理解性评估解释至为关键的有关工作经验的

数据。 

与研究结果和分析有关的人口统计学和其他数据。 
颜色和视觉敏锐度评估。 
工作经验在可理解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模块 3 标签和安全数

据单的回忆、

阅读和可理解

性 

评估受检对象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熟悉程度。 
测试受检对象对标签要素的记忆力。 
评估察看标签要素时采用的顺序。 
测试信号词、颜色、符号和危险说明的可理解性。 
评价标签对受检对象的影响： 

- 对自身、配偶或子女的危险评级； 
- 使用、保存和处置化学品的意向。 

在有关可理解性问题提出后，评级和报告是否出现变

化。 
受检对象是否能够正确识别有关安全数据单？ 
受检对象是否能够正确识别有关化学品名称、健康危

害、物理危险和使用防护服的信息？ 

识别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熟悉程度。 
评估不同标签字体的影响。 
确定不易理解的要素术语。 
确定最容易理解的说明。 
危险评级和由于看到标签而打算采取的行动。 
将有关可理解性的详细问题对受检对象的危险认识的影响作为替代

培训。 
对霍索恩效应的影响作出评估。 
比较对自身的危险评级是否不同于对近亲的危险评级。 
确定受检对象是否能够有意义地将从标签得到的数据与有关的安全

数据单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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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4 危险评级与可
理解性：信号
词、颜色和符
号 

测试受检对象对下列内容所表示的危险严重程度的相对
评级： 

- 信号词、颜色和符号； 
- 符号组合和多种符号； 
- 符号、颜色和信号词的选定组合。 

测试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的理解程度。 
测试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能否引人注意的看法。 
测试受检对象对标签的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使用、存贮
或处置化学品的原有打算。 
研究受检对象对标签上为何出现危险要素的看法。 

将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能否表明危险程度，能否单独理解或组合
理解各要素作出评价。 
对评级的表面效度的质量控制评估。 
标签要素引人注意的能力。 
将对引人注意的评级最高的标签的下列能力进行研究： 
 促使受检对象进一步了解信息，特别是健康危害信息。 
影响他们所说的安全行事的打算。 

模块 5 带有或不带文
字的危险符号
的可理解性 

测试受检对象对代表危险种类的符号的理解。 
测试受检对象对危险种类概念的理解。 
确定增加文字说明是否可以提高人们对若干代表危险种
类：生殖、致癌性和致突变性的符号的理解。 
确定增加信号词是否提高人们对代表危险种类的符号的
理解。 

识别正确的危险种类符号的能力。 
确定符号表达效果差的危险种类和确定作为危险种类指标表达
效果差的符号。 

确定解释含混的符号。 
表示生殖、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危险的符号增加文字说明的效果。 
表示危险种类的符号增加信号词的效果。 

模块 6 符号 /象形图
的 大 小 、 布
局、背景颜色
和边界 

测试改变符号大小、边界和布局的影响。 
测试改变象形图中相对于边界的背景颜色和图标大小的
影响。 

符号大小、边界和布局对下列各项的影响： 
- 识别化学品名称的能力； 
- 对风险的理解； 
- 能否注意到符号，表现为能回忆起符号； 
- 能否注意到危险说明，表现为能回忆起危险说明； 
- 报告的行为意向； 
- 阅读顺序； 

比较自身对危险的评级与近亲对危险的评级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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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7 象形图可理解

性――附加测

试(农药) 

测试受检对象识别下列信息的能力： 
- 化学品名称； 
- 健康危害； 

对受检对象的危险评级作出评估。 

测试受检对象对象形图的理解。 

对受检对象的阅读顺序作出评估。 

对象形图的可理解性：了解、危险评级、关注、阅读关键信息。 

比较自身的危险评级，是否不同于近亲的危险评级。 

模块 8 按数据组织分

列的安全数据

单的可理解性 

测试受检对象从安全数据单中识别安全信息的能力。 

测试受检对象对安全数据单上的危险信息的理解。 

对受检对象在安全数据单上阅读了哪些内容，以及受检

对象报告的阅读安全数据单各要素的顺序作出评估。 

对哪些信息有用、合适和能够理解作出评估。 

评估安全数据单上的信息是否与安全行事的意向有关

联。 

评价安全数据单信息的不同组织方式对上述各项的影

响。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安全数据单危险信息的可理解性作出评估： 

(1) 健康危害信息的解释； 

(2) 信息对他人的可理解性的自我评价； 

(3) 就受检对象如何向第三方解释危险说明打分； 

(4) 报告的行为意向；评价这四种理解措施的一致性。 

对以不同方式组织安全数据单信息的影响作出评估。 

主观评价各个子要素的有用性和适当性，以确定在安全数据单的补

充和完善中需要进一步审查的方面。 

模块 9 模拟练习：标

签和安全数据

单，以及标签

上的符号和信

号词的使用对

安全化学品做

法的影响 

对处理化学品的模拟练习中的安全做法作出评估。 

对信号词“危险”的存在和/或危险符号(骷髅和交叉骨)
的大小是否改进了安全做法作出评价。 

确定过去与化学品有关的经验，是否在安全做法以及信

号词和符号对安全做法的影响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在执行任务之前和执行任务过程中观察到的与标签、安全数据单

的使用有关的实际行为作出评价。 

安全行为包括 PPE 的使用和其他预防性卫生做法。 

改变标签要素(带或不带“危险”字样；不同大小的危险符号)和安

全数据单布局(醒目的健康危害标题和在规定信息下给出的健康危

害数据)产生的影响。 

对理解、做法和试验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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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4 危险评级与可
理解性：信号
词、颜色和符
号 

测试受检对象对下列内容所表示的危险严重程度的相对
评级： 

- 信号词、颜色和符号； 
- 符号组合和多种符号； 
- 符号、颜色和信号词的选定组合。 

测试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的理解程度。 
测试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能否引人注意的看法。 
测试受检对象对标签的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使用、存贮
或处置化学品的原有打算。 
研究受检对象对标签上为何出现危险要素的看法。 

将对信号词、颜色和符号能否表明危险程度，能否单独理解或组合
理解各要素作出评价。 
对评级的表面效度的质量控制评估。 
标签要素引人注意的能力。 
将对引人注意的评级最高的标签的下列能力进行研究： 
 促使受检对象进一步了解信息，特别是健康危害信息。 
影响他们所说的安全行事的打算。 

模块 5 带有或不带文
字的危险符号
的可理解性 

测试受检对象对代表危险种类的符号的理解。 
测试受检对象对危险种类概念的理解。 
确定增加文字说明是否可以提高人们对若干代表危险种
类：生殖、致癌性和致突变性的符号的理解。 
确定增加信号词是否提高人们对代表危险种类的符号的
理解。 

识别正确的危险种类符号的能力。 
确定符号表达效果差的危险种类和确定作为危险种类指标表达
效果差的符号。 

确定解释含混的符号。 
表示生殖、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危险的符号增加文字说明的效果。 
表示危险种类的符号增加信号词的效果。 

模块 6 符号 /象形图
的 大 小 、 布
局、背景颜色
和边界 

测试改变符号大小、边界和布局的影响。 
测试改变象形图中相对于边界的背景颜色和图标大小的
影响。 

符号大小、边界和布局对下列各项的影响： 
- 识别化学品名称的能力； 
- 对风险的理解； 
- 能否注意到符号，表现为能回忆起符号； 
- 能否注意到危险说明，表现为能回忆起危险说明； 
- 报告的行为意向； 
- 阅读顺序； 

比较自身对危险的评级与近亲对危险的评级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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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7 象形图可理解

性――附加测

试(农药) 

测试受检对象识别下列信息的能力： 
- 化学品名称； 
- 健康危害； 

对受检对象的危险评级作出评估。 

测试受检对象对象形图的理解。 

对受检对象的阅读顺序作出评估。 

对象形图的可理解性：了解、危险评级、关注、阅读关键信息。 

比较自身的危险评级，是否不同于近亲的危险评级。 

模块 8 按数据组织分

列的安全数据

单的可理解性 

测试受检对象从安全数据单中识别安全信息的能力。 

测试受检对象对安全数据单上的危险信息的理解。 

对受检对象在安全数据单上阅读了哪些内容，以及受检

对象报告的阅读安全数据单各要素的顺序作出评估。 

对哪些信息有用、合适和能够理解作出评估。 

评估安全数据单上的信息是否与安全行事的意向有关

联。 

评价安全数据单信息的不同组织方式对上述各项的影

响。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安全数据单危险信息的可理解性作出评估： 

(1) 健康危害信息的解释； 

(2) 信息对他人的可理解性的自我评价； 

(3) 就受检对象如何向第三方解释危险说明打分； 

(4) 报告的行为意向；评价这四种理解措施的一致性。 

对以不同方式组织安全数据单信息的影响作出评估。 

主观评价各个子要素的有用性和适当性，以确定在安全数据单的补

充和完善中需要进一步审查的方面。 

模块 9 模拟练习：标

签和安全数据

单，以及标签

上的符号和信

号词的使用对

安全化学品做

法的影响 

对处理化学品的模拟练习中的安全做法作出评估。 

对信号词“危险”的存在和/或危险符号(骷髅和交叉骨)
的大小是否改进了安全做法作出评价。 

确定过去与化学品有关的经验，是否在安全做法以及信

号词和符号对安全做法的影响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在执行任务之前和执行任务过程中观察到的与标签、安全数据单

的使用有关的实际行为作出评价。 

安全行为包括 PPE 的使用和其他预防性卫生做法。 

改变标签要素(带或不带“危险”字样；不同大小的危险符号)和安

全数据单布局(醒目的健康危害标题和在规定信息下给出的健康危

害数据)产生的影响。 

对理解、做法和试验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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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1：可理解性测试：按模块分列的目的和结果 

模块 内容 目的 结果 

模块 10 测试后/模拟测

试后 
弄清接触化学品的既往史和培训。 

测试符号、信号词、颜色和危险说明的简要解释对危险

严重程度评级和可理解性的影响。 

确定受检对象的化学品信息需求。 

将从培训和过去经验获得的变量用于对模块 3 至 9 的回答进行分层

分析。 

结果将有助于表明，从长远看是否需要对培训进行更为详细的评

价。 

对化学品信息需求问题的回答，可能对全球统一制度在化学品安全

方面所做的努力有所帮助。 

模块 11 分组练习――可

理解性 
测试在危险信息的学习方面，分组学习与个人学习之间

是否存在差异。 

测试受检对象作为小组，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与被单

独问到时给出的答案是否显著不同。 

对小组学习与个人单独学习的效果作出质量控制评估。 

小组的回答与个人的单独回答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测试方法

需要改进。 

对将来如何开展作为危险公示要素的培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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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6.3.6 
同

意
：

在
使

用
本

方
法
中

的
任

何
一
个

模
块
之

前
，
应

先
得

到
参
加

人
的

知
情

同
意

。
为

此
，

应
向

参
加

人
说

明
练

习
的

目
的

，
以

及
要

求
他

们
遵

循
的

程
序

。
不

得
强

迫
参

加
人

参
与

，
应

让
他

们
知

道
，

他
们

有
权

在
任

何

时
候
退
出
。
在
同
意
程
序
中
提
供
的
信
息
非
常
普
通
，
不
会
泄
露
所
测
试
的
明
确
假
设
。

 

A
6.3.7 

同
意
程
序
在
模
块

1(核
心
小
组

)、
模
块

2(测
试
开
始

)和
模
块

10(模
拟
练
习

)的
开
始
部

分
作
了

概
述

。

不
论

同
一

受
测

试
人

是
否

完
成

所
有

的
模

块
，

都
应

按
照

要
求

进
行

所
有

这
三

项
同

意
程

序
。

模
拟

练
习

的
同

意
程

序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一
种
解
释
，
旨
在
通
过
向
受
测
试
人
讲
明
练
习
目
的
，
消
除
将
会
产
生
的

明
显

偏
见

。
 

A
6.3.8 

参
加

人
奖

励
或

补
偿

政
策

：
参

加
这

项
研

究
的

每
个

答
卷

人
都

应
为

此
而

得
到

某
种

形
式

的
补

偿
或

奖

励
。

应
该

在
参

加
人

同
意

参
加

这
项

试
验

时
告

诉
他

们
，

在
试

验
研

究
结

束
时

，
将

给
予

他
们

某
种

形
式

的
补

偿
。

各

国
的

补
偿

可
能

有
所

差
别

，
这

主
要

取
决

于
文

化
背

景
和

当
地

条
件

。
建

议
补

偿
形

式
(根

据
其

他
研

究
)为

正
餐

(午
餐

)，
帽

子
、

杯
子

、
食

品
(糖

、
大

米
、

玉
米

面
等

)、
证

书
等

等
。

具
体

的
适

当
补

偿
政

策
应

由
使

用
这

一
工

具
的

国

家
制
定
。
 

A
6.4 

样
本

采
集

 

A
6.4.1 

目目
标标

人人
群群

 

A
6.4.1.1 

目
标
人
群
在
下
表

A
6.2

中
列
出
。
他
们
大
多
数
是
成
年
工
作
人
员
，
属
于
直
接

或
间

接
使

用
、
销

售
或

管

理
化

学
品

的
典

型
群

体
。

儿
童

是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潜

在
受

众
。

然
而

，
虽

然
向

儿
童

提
供

可
理

解
的

安
全

信
息

被
认

为

是
极

为
重

要
的

，
但

本
手

册
未

能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

因
为

必
须

采
用

专
业

方
法

进
行

评
估

。
将

来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或

许

有
可
能
将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扩
大
到
适
合
儿
童
的
方
法
。

 

A
6.4.1.2 

手
册
中
模
块

1
和
模
块

2
的
部
分
介
绍
了
获
得
代
表
性
样
本
的
建
议
方
法
。
不

应
使

用
大

学
学
生

，
因

为

在
过

去
的

危
险

公
示

研
究

曾
广

泛
使

用
过

这
些

学
生

，
而

这
类

人
不

能
被

视
为

本
研

究
中

确
定

的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目

标

群
体
。

 

A
6.4.2 

核核
心心

小小
组组

 

A
6.4.2.1 

考
虑
到
核
心
小
组
的
宗
旨
是
确
保
模
块

2
至
模
块

11
使
用
的
方
法
适
合
不
同
的

文
化

和
背

景
，
核

心
小

组

的
参

加
者

应
在

被
评

估
的

目
标

群
体

中
尽

可
能

具
有

代
表

性
。

重
点

应
放

在
来

自
各

种
文

化
的

工
人

和
社

区
成

员
群

体

上
，

而
这

些
文

化
应
不

同
于
制

作
标

签
和
安

全
数
据

单
的
背

景
。

这
将
主

要
适
用

于
农
业

工
人

、
非

农
业

工
人

和
社

区
/

居
民

/消
费

者
群
体

，
不

论
他
们

有
没

有
文
化

，
这
些

群
体
的

文
化

和
语
言

背
景
有

可
能

使
危

险
信

息
的

传
达

复
杂

化
。

下
表

A
6.2

就
核
心
小
组
的
类
别
提
出
了
建
议
。

 

A
6.4.2.2 

建
议

每
个

类
别

至
少

有
两

个
核

心
小

组
。

然
而

，
如

果
某

一
类

别
(例

如
，

没
有

文
化

的
农

业
工

人
)的

核

心
小
组
得
到
的
结
果
看
起
来
非
常
类
似
一
个
相
似
小
组

(例
如
，
没
有
文
化
的
非
农
业
工
人

)，
那

么
或

许
有

可
能

省
去

下

面
的

小
组

。
只

有
当

测
试

人
相

信
另

外
的

试
验

不
会

出
现

不
同

的
结

果
时

，
才

能
采

取
这

种
做

法
。

一
般

说
来

，
当

不

同
核
心
小
组
得
到
的
结
果
一
致
时
，
建
议
直
接
进
入
主
评
估

(从
模
块

2
起

)。
但
如
果
测
试
结
果

出
现

显
著

差
异

，
或

者

已
经

得
到

的
信

息
不

够
用

于
了

解
其

余
小

组
的

测
试

结
果

，
则

建
议

继
续

组
建

核
心

小
组

，
直

到
获

得
这

样
的

信
息

为

止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需
要
继
续
进
行
测
试
，
直
到
结
果
一
致
或
清
晰
为
止
，
可
能
需
要
组

建
比

所
建

议
的

每
个

类
别

2
个
小
组
更
多
的
小
组
。

 

A
6.4.2.3 

核
心
小
组
参
加
人
最
好
不
是
参
加
模
块

2
至

11
测
试
的
同
一
批
工
人
，
因
为
在

核
心

小
组

内
将
要

组
织

一

些
学

习
。

只
要

可
能

，
各

小
组

都
应

在
语

言
上

具
有

同
源

性
，

因
为

所
有

的
参

加
人

应
该

能
够

至
少

使
用

一
种

共
同

语

言
进
行
交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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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6.
1：

可
理
解
性
测
试
：
按

模
块
分
列
的
目
的
和
结
果

 

模
块

 
内
容

 
目
的

 
结
果

 

模
块

10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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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6 同意：在使用本方法中的任何一个模块之前，应先得到参加人的知情同意。为此，应向参加

人说明练习的目的，以及要求他们遵循的程序。不得强迫参加人参与，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有权在任何

时候退出。在同意程序中提供的信息非常普通，不会泄露所测试的明确假设。 

A6.3.7 同意程序在模块 1(核心小组)、模块 2(测试开始)和模块 10(模拟练习)的开始部分作了概述。

不论同一受测试人是否完成所有的模块，都应按照要求进行所有这三项同意程序。模拟练习的同意程序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释，旨在通过向受测试人讲明练习目的，消除将会产生的明显偏见。 

A6.3.8 参加人奖励或补偿政策：参加这项研究的每个答卷人都应为此而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或奖

励。应该在参加人同意参加这项试验时告诉他们，在试验研究结束时，将给予他们某种形式的补偿。各

国的补偿可能有所差别，这主要取决于文化背景和当地条件。建议补偿形式(根据其他研究)为正餐(午
餐)，帽子、杯子、食品(糖、大米、玉米面等)、证书等等。具体的适当补偿政策应由使用这一工具的国

家制定。 

A6.4 样本采集 

A6.4.1 目目标标人人群群 

A6.4.1.1 目标人群在下表 A6.2 中列出。他们大多数是成年工作人员，属于直接或间接使用、销售或管

理化学品的典型群体。儿童是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受众。然而，虽然向儿童提供可理解的安全信息被认为

是极为重要的，但本手册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必须采用专业方法进行评估。将来的进一步发展或许

有可能将可理解性测试扩大到适合儿童的方法。 

A6.4.1.2 手册中模块 1 和模块 2 的部分介绍了获得代表性样本的建议方法。不应使用大学学生，因为

在过去的危险公示研究曾广泛使用过这些学生，而这类人不能被视为本研究中确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目标

群体。 

A6.4.2 核核心心小小组组 

A6.4.2.1 考虑到核心小组的宗旨是确保模块 2 至模块 11 使用的方法适合不同的文化和背景，核心小组

的参加者应在被评估的目标群体中尽可能具有代表性。重点应放在来自各种文化的工人和社区成员群体

上，而这些文化应不同于制作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背景。这将主要适用于农业工人、非农业工人和社区/
居民/消费者群体，不论他们有没有文化，这些群体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有可能使危险信息的传达复杂化。

下表 A6.2 就核心小组的类别提出了建议。 

A6.4.2.2 建议每个类别至少有两个核心小组。然而，如果某一类别(例如，没有文化的农业工人)的核

心小组得到的结果看起来非常类似一个相似小组(例如，没有文化的非农业工人)，那么或许有可能省去下

面的小组。只有当测试人相信另外的试验不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时，才能采取这种做法。一般说来，当不

同核心小组得到的结果一致时，建议直接进入主评估(从模块 2 起)。但如果测试结果出现显著差异，或者

已经得到的信息不够用于了解其余小组的测试结果，则建议继续组建核心小组，直到获得这样的信息为

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继续进行测试，直到结果一致或清晰为止，可能需要组建比所建议的每个类别 2
个小组更多的小组。 

A6.4.2.3 核心小组参加人最好不是参加模块 2 至 11 测试的同一批工人，因为在核心小组内将要组织一

些学习。只要可能，各小组都应在语言上具有同源性，因为所有的参加人应该能够至少使用一种共同语

言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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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 问卷和试验设计 

A6.5.1 有工作和无工作者的不同子群体经历不同，这会影响他们对危险公示信息的理解。模块 2 至

模块8，以及模块10测试不同试验条件下的理解力。对测试人数规模的计算结果，结合后勤支持的考量，

给出了下表 A6.2 所载的最低测试人数。模块 6(标签字体和布局对可理解性的影响)和模块 9(模拟试验)，
包括不同标签形式的比较(分别为 8和 11 层)。因此，对于这些模块来说，需要较多的参加人，以便在每一

层内产生足够的案例。其他测试模块(3、4、5、7 和 8)则拥有较少的层(最少 1 层，最多 4 层不等)。因此

只需要较少的受测试人。这一方法的使用者可选择将所有模块用于所有的受测试人，在这种情况下，建

议的最少受测试人数与表 A6.2 中的模拟 6 和模块 9 建议人数相同。模块 2 和模块 10 则必须按照规定，由

所有的参加人完成。 

A6.5.2 考虑到全部试验的长度(见表 A6.3)，并出于后勤方面的原因，或许有必要将试验方法进行分

解，让不同的受检人只完成某些模块。采取这种方法，就会有更多的人参加试验，但他们只完成评估的

某些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记住，所有的受测试人必须完成模块 2 和模块 10, 不论他们已经完成了

多少个其他模块。比如，全部模块可细分为几组： 

 (a) 模块 2、3、8 和 10； 

 (b) 模块 2、4 和 10； 

 (c) 模块 2、5、6、7 和 10； 

 (d) 模块 2 和 11； 

 (e) 模块 9、2 和 10。 

 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参加人完成本方法中所包括的所有试验，并对他们付出的努力

给予适当的补偿。 

 

- 427 - 

表 A6.2：取样规模――建议人数 

类别 子类 核心小组： 
模块 1 

测试：模块 2、6
和 10； 

模拟：模块 9 

测试：模块 3、
4、5、7 和 8 

目标组 1： 
工作场所 
(a) 管理人员 

群体 1：生产经理、工程
师、技术人员 任选 30-50a 25 

群体 2： 
工业和农业监督管理人员 任选 30-50a 25 

(b) 工人 群体： 
农业工人 

3：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4：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群体： 
非农业工人 

5：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6：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目标组 2：运输 群体 7：运输工人 任选 30-50 25 

目标组 3： 
社区居民/消费者/普
通公众 

群体 8：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群体 9：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群体 10：零售商和分销商 任选 30-50a 25 

目标组 4： 
应急人员 

群体 11：保健专业人员、
技术推广人员和应急人员 任选 30-50a 25 

目标组 5： 
其他 

群体 12：执法人员/管理人
员 任选 30-50a 25 

a 鉴于组织模拟试验的实际困难，建议在这些组中，只有在资源允许而且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进行

模拟试验。 

A6.5.3 只要可能，在选择各分小组时，应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择参加人，以尽可能使他们具有代

表性。这对于确保结果的普遍性至关重要。即使由于整个试验长度的原因，从同一个分组选择不同的参

加人来完成试验的不同部分，参加人的选择也应突出代表性。然而，业已认识到，在实践中，要做到随

机选择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仍应牢记，不论采用什么样的选择方法，都应该尽可能使样本具有代

表性。 

A6.5.4 请注意，在模块内，随机选择小组内受检人至关重要，对此不能将就。随机性对于确保内部

比较的有效性也不可或缺，它不同于样本的随机选择，那是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所必需的。 

A6.5.5 模拟研究：由于模拟研究是一种动用资源相对较多的工作，因此建议模拟研究只能在有限的

目标群体内进行，可以是农业和非农业工人，也可以是运输人员和消费者。然而，只要资源允许，这样

的模拟研究可方便地根据需要用于其他层。 

A6.5.6 感感染染和和共共同同介介入入 

A6.5.6.1 测试设计要求控制环境。为此，应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参加人能够看到或听到另一位参

加人的试验资料。当对独立变量的掌控是评估的关键环节时，这种情况将使所做的比较失去意义。出现

在试验环境中的这种情况被称为感染。 

A6.5.6.2 为避免出现感染，在测试进行过程中，参加人应避免相互接触。这可能需要测试小组付出相

当大的努力，以确保受检人不会碰到一起。这虽然很困难，但还是应该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减少感染的

可能性。 

- 426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426 - 

A6.5 问卷和试验设计 

A6.5.1 有工作和无工作者的不同子群体经历不同，这会影响他们对危险公示信息的理解。模块 2 至

模块8，以及模块10测试不同试验条件下的理解力。对测试人数规模的计算结果，结合后勤支持的考量，

给出了下表 A6.2 所载的最低测试人数。模块 6(标签字体和布局对可理解性的影响)和模块 9(模拟试验)，
包括不同标签形式的比较(分别为 8和 11 层)。因此，对于这些模块来说，需要较多的参加人，以便在每一

层内产生足够的案例。其他测试模块(3、4、5、7 和 8)则拥有较少的层(最少 1 层，最多 4 层不等)。因此

只需要较少的受测试人。这一方法的使用者可选择将所有模块用于所有的受测试人，在这种情况下，建

议的最少受测试人数与表 A6.2 中的模拟 6 和模块 9 建议人数相同。模块 2 和模块 10 则必须按照规定，由

所有的参加人完成。 

A6.5.2 考虑到全部试验的长度(见表 A6.3)，并出于后勤方面的原因，或许有必要将试验方法进行分

解，让不同的受检人只完成某些模块。采取这种方法，就会有更多的人参加试验，但他们只完成评估的

某些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记住，所有的受测试人必须完成模块 2 和模块 10, 不论他们已经完成了

多少个其他模块。比如，全部模块可细分为几组： 

 (a) 模块 2、3、8 和 10； 

 (b) 模块 2、4 和 10； 

 (c) 模块 2、5、6、7 和 10； 

 (d) 模块 2 和 11； 

 (e) 模块 9、2 和 10。 

 然而，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参加人完成本方法中所包括的所有试验，并对他们付出的努力

给予适当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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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2：取样规模――建议人数 

类别 子类 核心小组： 
模块 1 

测试：模块 2、6
和 10； 

模拟：模块 9 

测试：模块 3、
4、5、7 和 8 

目标组 1： 
工作场所 
(a) 管理人员 

群体 1：生产经理、工程
师、技术人员 任选 30-50a 25 

群体 2： 
工业和农业监督管理人员 任选 30-50a 25 

(b) 工人 群体： 
农业工人 

3：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4：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群体： 
非农业工人 

5：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6：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目标组 2：运输 群体 7：运输工人 任选 30-50 25 

目标组 3： 
社区居民/消费者/普
通公众 

群体 8：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 50 

群体 9：没有文化 至少一组 100a 50 

 群体 10：零售商和分销商 任选 30-50a 25 

目标组 4： 
应急人员 

群体 11：保健专业人员、
技术推广人员和应急人员 任选 30-50a 25 

目标组 5： 
其他 

群体 12：执法人员/管理人
员 任选 30-50a 25 

a 鉴于组织模拟试验的实际困难，建议在这些组中，只有在资源允许而且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进行

模拟试验。 

A6.5.3 只要可能，在选择各分小组时，应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择参加人，以尽可能使他们具有代

表性。这对于确保结果的普遍性至关重要。即使由于整个试验长度的原因，从同一个分组选择不同的参

加人来完成试验的不同部分，参加人的选择也应突出代表性。然而，业已认识到，在实践中，要做到随

机选择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仍应牢记，不论采用什么样的选择方法，都应该尽可能使样本具有代

表性。 

A6.5.4 请注意，在模块内，随机选择小组内受检人至关重要，对此不能将就。随机性对于确保内部

比较的有效性也不可或缺，它不同于样本的随机选择，那是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所必需的。 

A6.5.5 模拟研究：由于模拟研究是一种动用资源相对较多的工作，因此建议模拟研究只能在有限的

目标群体内进行，可以是农业和非农业工人，也可以是运输人员和消费者。然而，只要资源允许，这样

的模拟研究可方便地根据需要用于其他层。 

A6.5.6 感感染染和和共共同同介介入入 

A6.5.6.1 测试设计要求控制环境。为此，应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参加人能够看到或听到另一位参

加人的试验资料。当对独立变量的掌控是评估的关键环节时，这种情况将使所做的比较失去意义。出现

在试验环境中的这种情况被称为感染。 

A6.5.6.2 为避免出现感染，在测试进行过程中，参加人应避免相互接触。这可能需要测试小组付出相

当大的努力，以确保受检人不会碰到一起。这虽然很困难，但还是应该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减少感染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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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6.3 一个截然不同而又有关联的问题是共同介入，即两个试验组都遇到在试验情景之外发生的介

入。共同介入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候，比如，工厂中的每名工人在测试开始前一周接受详细的危险安全培

训。这有可能导致不同危险公示要素的影响受到掩盖，并有可能导致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不同形式的

影响估计不足。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阻止，应注意出现共同介入的可能性。 

A6.5.7 分分组组学学习习 

 模块 11 旨在检测在分组学习条件下的可理解程度。它只适用于工人(上表 A6.2 中的群体 3 至

6)，而且需要没有参加模块 2 至模块 8 的工人参试。总共需要对 10 个小组进行测试，其中包括由工厂工

人组成的 5 个小组和由农业工人组成的 5 个小组。各个小组应尽可能做到文化水平均衡，有文化和没有文

化小组数目大致相等。每个小组均不应超过 10 人，但不少于 6 人。 

A6.5.8 关关联联性性 

A6.5.8.1 进行可理解性测试时的背景对于含义和理解的准确评估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只接受过一点正

规教育、全靠望文生义理解危险信息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为此，本方法的大多数测试使用完整的标

签，而不是标签或安全数据单的部分内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受检者可能更容易从概念上理解独立的要

素，对这些要素的解释可能也与现实世界的学习情景没有多少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测试都

应该使用真正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 

A6.5.8.2 为尽可能提高真实性，应使用容器上粘贴的标签。要将不同的标签贴到各个容器上可能会增

加测试者的不必要负担，因此建议将标签贴在标准容器上，测试完后取下。这一程序如果对测试人是过

重的负担，可能需要一名助手的协助。重要的是，应将每一种视觉提示提供给受测试人，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他们的理解可能性，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工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望文生义。

因此，不论在任何时间，标签都应粘贴在容器上。使用维可牢尼龙粘带(Velcro)贴在容器上可使这一程序

变得简单一些。 

A6.5.8.3 为使理解机会标准化，标签上标识的实际化学品将是假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如同真的一样。

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关联性，同时又不使不熟悉特定化学品的人处于不利的境地。 

A6.5.8.4 如上所述，鼓励用户在试验设计要求的范围内对试验材料进行修改，使材料让当地受检者看

上去尽可能可信一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关联性。 

A6.5.9 分分项项研研究究的的取取样样数数量量 

 分项研究的取样数量是根据双侧误差 0.1 的 0.8 次方计算得出的，但也考虑后勤的可行性进

行了调整。对本方法的初步试验已经证实了这种估计。具体而言，考虑了有选择性地对较少数受检人和

目标组进行模拟练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预期的后勤限制。 

A6.5.10 翻翻译译 

A6.5.10.1 语言是许多危险公示的关键。虽然本方法尽可能考虑到语言差异，但如果翻译不当和不标

准，可能使试验出现很大的误差。因此，应该特别注意翻译的准确性。应遵循的程序如下： 

 (a) 让两个英语流利(本方法使用的语言)的人独立地将问卷翻译成标引语言(目标组使用的

语言)； 

 (b) 然后再由另外两名翻译各自独立地将这两个译文翻译回英文，而且这两个人不是最初

的两名翻译。 

A6.5.10.2 反向翻译的目的是实现第一轮的翻译错误少于 5%。对译文中的错误进行澄清，应纠正含糊不

清之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设法将两篇译文中所有正确翻译的内容合并起来并作反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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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10.3 如果无法做到后者，可将错误率较低的译文作为首选译文。如果错误率超过 5%，则需要进行

第二轮反向翻译。 

A6.5.11 测测试试和和核核心心小小组组的的时时间间安安排排 

A6.5.11.1 进行测试和组建核心小组，必须选在对被测试者及其雇主(如果适用的话)都方便的时间。在

关键的农忙季节(比如播种、耕地、喷洒，或收割)，不应要求农业工人参加测试。测试工人应在工作时间

进行，而且不应让他们因参加测试而遭受经济损失。不建议在没有适当补偿的情况下，让工人利用他们

自己的时间(午饭时间或下班以后)参加测试。如果工人同意在午餐期间参加测试，时间长短必须合适，并

给予适当的补偿(返回时间，提供午餐等)。 

A6.5.11.2 表 A6.3 根据在两个南非工厂中进行的初步试验的结果，给出了完成每个模块所需要的估计时

间。取决于模块的不同和模块使用人员的熟练程度，整个测试时间在 20 分钟到 2 个小时不等。如果工人

没有什么文化，测试时间需要长一些。 

表 A6.3：危险公示可理解性测试的大致时间 

模块 时间(分钟) 
1 60 - 120 
2 30 - 45 
3 45 - 75 
4 75 - 105 
5 20 - 30 
6 20 - 30 
7 20 - 30 
8 45 - 75 
9 30 

10 30 - 45 
11 120 - 180 

A6.5.12 回回答答的的评评分分和和编编码码 

A6.5.12.1 可理解性测试的回答评分要求专家对回答的正确性作出判断。过去在津巴布韦的经验表明，

当测试人尽可能使他们的方法标准化时，自由回答的内容分析可能是可行的。 

A6.5.12.2 本方法要求有一组专家在场，以便对理解程度进行所需要的评分。专家小组应在开始研究之

前按下列步骤确定： 

 (a) 选择一组有各种经验的专家，包括(一名或多名)雇员、雇主和从业者，以及在编码和评

分方面技能熟练的研究人员； 

 (b) 召集一次由专家小组参加的讲习班，对每个模块中所列的问题，审查可能做出的回答

的性质。审查全球统一制度程序的文件，以便就什么样的回答可归为以下类别达成一

致意见： 

 (一) 正确：意思与全球统一制度结构的构想相同或者完全一致。这包括虽不与全球统

一制度的意思 100%相同，但足以作为安全行动或防范措施基础的回答； 

 (二) 部分正确：某些意思是正确的，但不足以确保行动足够安全或采取足够的防范措

施； 

 (三) 不正确：给出的意思完全错误，或者与全球统一制度要表达的意思风马牛不相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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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6.3 一个截然不同而又有关联的问题是共同介入，即两个试验组都遇到在试验情景之外发生的介

入。共同介入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候，比如，工厂中的每名工人在测试开始前一周接受详细的危险安全培

训。这有可能导致不同危险公示要素的影响受到掩盖，并有可能导致对标签和安全数据单的不同形式的

影响估计不足。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阻止，应注意出现共同介入的可能性。 

A6.5.7 分分组组学学习习 

 模块 11 旨在检测在分组学习条件下的可理解程度。它只适用于工人(上表 A6.2 中的群体 3 至

6)，而且需要没有参加模块 2 至模块 8 的工人参试。总共需要对 10 个小组进行测试，其中包括由工厂工

人组成的 5 个小组和由农业工人组成的 5 个小组。各个小组应尽可能做到文化水平均衡，有文化和没有文

化小组数目大致相等。每个小组均不应超过 10 人，但不少于 6 人。 

A6.5.8 关关联联性性 

A6.5.8.1 进行可理解性测试时的背景对于含义和理解的准确评估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只接受过一点正

规教育、全靠望文生义理解危险信息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为此，本方法的大多数测试使用完整的标

签，而不是标签或安全数据单的部分内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受检者可能更容易从概念上理解独立的要

素，对这些要素的解释可能也与现实世界的学习情景没有多少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测试都

应该使用真正的标签和安全数据单。 

A6.5.8.2 为尽可能提高真实性，应使用容器上粘贴的标签。要将不同的标签贴到各个容器上可能会增

加测试者的不必要负担，因此建议将标签贴在标准容器上，测试完后取下。这一程序如果对测试人是过

重的负担，可能需要一名助手的协助。重要的是，应将每一种视觉提示提供给受测试人，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他们的理解可能性，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工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望文生义。

因此，不论在任何时间，标签都应粘贴在容器上。使用维可牢尼龙粘带(Velcro)贴在容器上可使这一程序

变得简单一些。 

A6.5.8.3 为使理解机会标准化，标签上标识的实际化学品将是假的，虽然他们看上去如同真的一样。

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关联性，同时又不使不熟悉特定化学品的人处于不利的境地。 

A6.5.8.4 如上所述，鼓励用户在试验设计要求的范围内对试验材料进行修改，使材料让当地受检者看

上去尽可能可信一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关联性。 

A6.5.9 分分项项研研究究的的取取样样数数量量 

 分项研究的取样数量是根据双侧误差 0.1 的 0.8 次方计算得出的，但也考虑后勤的可行性进

行了调整。对本方法的初步试验已经证实了这种估计。具体而言，考虑了有选择性地对较少数受检人和

目标组进行模拟练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预期的后勤限制。 

A6.5.10 翻翻译译 

A6.5.10.1 语言是许多危险公示的关键。虽然本方法尽可能考虑到语言差异，但如果翻译不当和不标

准，可能使试验出现很大的误差。因此，应该特别注意翻译的准确性。应遵循的程序如下： 

 (a) 让两个英语流利(本方法使用的语言)的人独立地将问卷翻译成标引语言(目标组使用的

语言)； 

 (b) 然后再由另外两名翻译各自独立地将这两个译文翻译回英文，而且这两个人不是最初

的两名翻译。 

A6.5.10.2 反向翻译的目的是实现第一轮的翻译错误少于 5%。对译文中的错误进行澄清，应纠正含糊不

清之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设法将两篇译文中所有正确翻译的内容合并起来并作反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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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10.3 如果无法做到后者，可将错误率较低的译文作为首选译文。如果错误率超过 5%，则需要进行

第二轮反向翻译。 

A6.5.11 测测试试和和核核心心小小组组的的时时间间安安排排 

A6.5.11.1 进行测试和组建核心小组，必须选在对被测试者及其雇主(如果适用的话)都方便的时间。在

关键的农忙季节(比如播种、耕地、喷洒，或收割)，不应要求农业工人参加测试。测试工人应在工作时间

进行，而且不应让他们因参加测试而遭受经济损失。不建议在没有适当补偿的情况下，让工人利用他们

自己的时间(午饭时间或下班以后)参加测试。如果工人同意在午餐期间参加测试，时间长短必须合适，并

给予适当的补偿(返回时间，提供午餐等)。 

A6.5.11.2 表 A6.3 根据在两个南非工厂中进行的初步试验的结果，给出了完成每个模块所需要的估计时

间。取决于模块的不同和模块使用人员的熟练程度，整个测试时间在 20 分钟到 2 个小时不等。如果工人

没有什么文化，测试时间需要长一些。 

表 A6.3：危险公示可理解性测试的大致时间 

模块 时间(分钟) 
1 60 - 120 
2 30 - 45 
3 45 - 75 
4 75 - 105 
5 20 - 30 
6 20 - 30 
7 20 - 30 
8 45 - 75 
9 30 
10 30 - 45 
11 120 - 180 

A6.5.12 回回答答的的评评分分和和编编码码 

A6.5.12.1 可理解性测试的回答评分要求专家对回答的正确性作出判断。过去在津巴布韦的经验表明，

当测试人尽可能使他们的方法标准化时，自由回答的内容分析可能是可行的。 

A6.5.12.2 本方法要求有一组专家在场，以便对理解程度进行所需要的评分。专家小组应在开始研究之

前按下列步骤确定： 

 (a) 选择一组有各种经验的专家，包括(一名或多名)雇员、雇主和从业者，以及在编码和评

分方面技能熟练的研究人员； 

 (b) 召集一次由专家小组参加的讲习班，对每个模块中所列的问题，审查可能做出的回答

的性质。审查全球统一制度程序的文件，以便就什么样的回答可归为以下类别达成一

致意见： 

 (一) 正确：意思与全球统一制度结构的构想相同或者完全一致。这包括虽不与全球统

一制度的意思 100%相同，但足以作为安全行动或防范措施基础的回答； 

 (二) 部分正确：某些意思是正确的，但不足以确保行动足够安全或采取足够的防范措

施； 

 (三) 不正确：给出的意思完全错误，或者与全球统一制度要表达的意思风马牛不相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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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意思相反(严重混淆)：给出的意思不仅不正确，而且理解与全球统一制度的意图

恰好相反。这种严重混淆有可能导致危险的行为或行动； 

 (五) 不能回答/不知道； 

 (c) 在 5 或 10 名受测试人中试行本问卷。对照所选择的标准检查结果； 

 (d) 如果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差异，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就标准达成一致为止。 

A6.5.12.3 对不同模块中的问题，视情况在每一模块下讨论对回答作进一步编码。 

A6.5.13 分分析析 

 建议对这些模块进行的分析，是对照不同层进行的比例和办法的简单计算。可进行更为复杂

的分析，这些分析见各个模块。可尝试对可理解性进行总体估计，办法是将不同层的受测试人的结果综

合在一起，但也应根据不同层的权重和已知影响可理解性的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权重进行调整。 

A6.5.14 反反馈馈和和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应让所有的受测试人有机会看到可理解性评估结果，并对面试和测试程序作出反馈。 

A6.5.15 后后续续评评估估 

 应在一个月和一年以后对参加这些评估的受测试人再次进行面试，以考察他们对当时接触到

的全球统一制度危险信息还能记住多少，以及所产生的中长期影响。根据资源和后勤情况，可不对在基

线完成的所有模块进行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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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意思相反(严重混淆)：给出的意思不仅不正确，而且理解与全球统一制度的意图

恰好相反。这种严重混淆有可能导致危险的行为或行动； 

 (五) 不能回答/不知道； 

 (c) 在 5 或 10 名受测试人中试行本问卷。对照所选择的标准检查结果； 

 (d) 如果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差异，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就标准达成一致为止。 

A6.5.12.3 对不同模块中的问题，视情况在每一模块下讨论对回答作进一步编码。 

A6.5.13 分分析析 

 建议对这些模块进行的分析，是对照不同层进行的比例和办法的简单计算。可进行更为复杂

的分析，这些分析见各个模块。可尝试对可理解性进行总体估计，办法是将不同层的受测试人的结果综

合在一起，但也应根据不同层的权重和已知影响可理解性的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权重进行调整。 

A6.5.14 反反馈馈和和后后续续步步骤骤 

 应让所有的受测试人有机会看到可理解性评估结果，并对面试和测试程序作出反馈。 

A6.5.15 后后续续评评估估 

 应在一个月和一年以后对参加这些评估的受测试人再次进行面试，以考察他们对当时接触到

的全球统一制度危险信息还能记住多少，以及所产生的中长期影响。根据资源和后勤情况，可不对在基

线完成的所有模块进行重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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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安排样例 

下列样例仅作示范参考，尚有待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和审议。 

样例 1： 类别 2 易燃液体的组合包装 

  外包装：箱上贴易燃液体运输标签* 

  内包装：塑料瓶贴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警告标签** 

 
 

 

 

* 外包装仅要求有联合国运输标记和标签。 

** 内包装标签可使用《联合国规章范本》规定的易燃液体象形图替代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二甲基易燃物 
 UNXXXX 

2-甲基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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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安排样例

下列样例仅作示范参考，尚有待全球统一制度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和审议。

样例 1： 类别 2 易燃液体的组合包装

外包装：箱上贴易燃液体运输标签*

内包装：塑料瓶贴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警告标签**

* 外包装仅要求有联合国运输标记和标签。

** 内包装标签可使用《联合国规章范本》规定的易燃液体象形图替代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二甲基易燃物
UNXXXX

2-甲基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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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2： 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和类别 2 易燃液体的组合包装

外包装：箱上贴易燃液体运输标签*

内包装：塑料瓶贴全球统一制度的危险警告标签**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 外包装仅要求有联合国运输标记和标签。

** 内包装标签可使用《联合国规章范本》规定的易燃液体象形图替代全球统一制度象形图。

油漆
UN1263

油漆(易燃物、含铅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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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3： 类别 2 皮肤刺激物和类别 2A 眼刺激物的组合包装

外包装：运输时不要求箱上贴标签*

内包装：塑料瓶贴全球统一制度的警告标签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 如果没有运输标签，一些主管当局可能要求在外包装上贴全球统一制度标签。

BLAHZENE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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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4： 类别 2 易燃液体的单一包装(200 升桶)

产品标识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和《联合国规章范本》所要求的易燃液体象形图及标记，也可以组合形式加

贴。

2-甲基易燃物
UNXXXX

2-甲基易燃物

- 436 -

3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样例 5： 类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和类别 2 易燃液体的单一包装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和《联合国规章范本》所要求的易燃液体象形图及标记，也可以组合形式加贴。

油漆
UN1263

油漆(甲基易燃液体，含铅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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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6： 类别 2 皮肤刺激物和类别 2A 眼刺激物的单一包装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BLAHZENE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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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6： 类别 2 皮肤刺激物和类别 2A 眼刺激物的单一包装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信号词(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见 1.4.10.5.2 (b)) 

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主管部门酌情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BLAHZENE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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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7： 运输信息和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其他信息同时出现在单一包装上时的补充指导 

 (a) 在有关运输的信息和全球统一制度规定的其他信息出现在单一包装上时(例如一个 200
升的桶)，必须注意确保标签要素的摆放方式可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b) 运输象形图必须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即时传达信息。象形图必须从较远的距离，以及在

烟雾条件下或容器部分模糊不清的条件下也能看到； 

 (c) 与运输有关的象形图，在外观上不同于仅用于非运输目的的象形图，这有助于区分二

者； 

 (d) 运输象形图可放在全球统一制度标签的另一个面板，将之与其他信息分开，也可放在

容器上靠近其他全球统一制度信息的位置； 

 (e) 象形图可通过调整其大小加以区分。一般而言，非运输象形图的大小，应与其他标签

要素文字说明的大小相当。这一般应小于运输象形图，但这种尺寸的调整，不应影响

非运输象形图的清晰和易懂； 

 以下是这种标签可能的外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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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 个相邻面板表达多种危险的单一包装。

产品分类为：(a) 类别 2 易燃液体；(b) 类别 4 吸入急性毒性；和(c) 类别 2 特异性靶器官毒物――反复接触。

编码

产品名称

联合国编号
式运输名称

公司名称

危险

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使用前请读标签

街名及号码
国家、州、城市、邮编
电话号码
紧急呼叫电话

使用说明：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高度易燃液体和蒸气。

吸入有害。

长期或重复接触可造成肝肾损害。

保持容器密闭。

远离热/火花/明火。禁止吸烟。

只能在室外或通风良好处使用。

不得吸入粉尘/烟/气体/气雾/蒸气/喷雾。

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防护面具/听力保护装置/……

容器和接收设备接地/连接。

火灾时，使用[规定材料]灭火。

急救

如误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

如感觉不适，呼叫中毒急救中心或医生。

[通用产品编码(UPC)]

装载重量： XXXX 批号： XXXX
毛重： XXXX 装载日期： XXXX
有效期： XXXX

置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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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8： 小型包装的标签设置

因本身的形状/尺寸和使用方法等方面的限制而无法设置标签的小型直接容器，可装入

一个外包装中，而外包装可以标示全球统一制度标签所要求全部信息

装有实验室试剂产品的玻璃安瓿瓶，装在纸盒(箱)内。

每个安瓿瓶内含 0.5 克试剂。

试剂工作溶液的制备方法是：掰去安瓿上部，将(装有产品的)下半部分放入规定数量的去离

子水中。因此，无法对安瓿本身贴标签，因为标签可能污染工作溶液，进而影响后续反应。由于直接装

载容器(即玻璃安瓿)的尺寸和形状，无法将所有适用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标于其上。

外纸盒(箱)的表面空间足够大，可以清楚、易读地标示要求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

无标签的玻璃安瓿用聚乙烯瓶套密封，瓶套上有可用于标签的尾签――仅在按用途使用安

瓿，即制备工作溶液时，才将安瓿从聚乙烯瓶套中取出。尾签上可用于标签的空间不足以包括所有要求

的标签要素。标签应至少包括：

• 在尾签的一面标示产品标识符、信号词以及供应商名称和电话；

• 在尾签的另一面标示危险象形图。

这样能确保用户能够清楚地识别解产品(能够找到相关的安全数据单)、产品的危险(说明产品

具有危险性，需要妥善搬运/存放)，以及供应商的名称/联系方式等(如果紧急情况下需要)。信号词和象形

图不在同一面，以确保尾签两面都有安全信息。

内包装：

带有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最基本标签要素的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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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

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所有要素(包括危险和防范说明)均标在外包装上

信号词

(见 1.4.10.5.2 (a))

危险说明

(见 1.4.10.5.2 (b))

主管部门视情况要求的附加信息。

供应商标识信息(见 1.4.10.5.2 (e))

BLAHZENIC ACID

防范说明

(见 1.4.10.5.2 (c))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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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9： 小型包装的标签设置：褶展式标签

本样例所示为一种在容器上设置标签的方式，用这种标签，是因为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

确定，容器表面没有足够面积，无法如 1.4.10.5.4.1 的规定将全球统一制度要求的象形图、信号词和危险

说明全部标示在一起。例如，容器很小，所涉化学品有大量需标注的危险说明，或信息需用多种语文标

明，因此无法以易于辨读的大小将信息印在标签上，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金属容器

褶展式标签须牢靠地附着在直接接触容器的表面(即褶展式标签附着之后在可预见的条件下及

在使用期内保持始终附着)。褶展式标签须制作成前端不会与标签其余部分脱离，标签本身可反复展开再

折回，不致松脱呈悬挂状。

信息按以下方式编排，适用时以标签所用的所有语文提供信息：

封面页

多层/褶展式标签首页上的信息应至少包括：

全球统一制度信息：

• 产品标识符1

• 危险象形图

• 信号词

• 供应商识别信息 (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附加信息：

• 用符号向使用者标明可以打开标签，显示内页的补充信息

• 褶展式标签上使用一种以上语文时：国别代码或语言代码

1 首页和底页上的产品标识符不包括危险成分。如果要求标签上注明危险成分，应以适当语文在文字页上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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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页/里页 

  全球统一制度信息： 

  • 产品标识符，适用时包括分类时参照的危险成分 

  • 信号词 

  • 危险说明 

  • 防范说明 

  • 其他信息(如使用说明、其他规定所要求的信息等) 

  附加信息： 

  • 褶展式标签上使用一种以上语文时：国别代码或语言代码 

  底页(附着在直接接触容器表面)： 

  • 产品标识符* 

  • 危险象形图 

  • 信号词 

  • 供应商识别信息(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封面页和底页的产品标识符(适用时)和信号词，须以标签所用的所有语文标明。 

 如果封面页或背页有足够页面，也可用于标示文字。 

 里页(文字页)上的文字在页面不够时可分成多页。一般最好用多页显示文字，不宜缩小字体

以致难于辨读。无论如何，都应确保标签内容的清晰度和易读性，除视力矫正镜之外无需借助其他装置

即可辨认，并且这种内容的显示应明显不同于危险品和容器上的任何其他信息。 

 一些管理制度对于使用多层或多页格式的标签可能会有具体的应用要求(例如杀虫剂)。如遇

这种情况，应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设置标签。 

 褶展式标签的尺寸和褶页数目应与容器的尺寸保持合理的对应关系。这个要求可能会限定褶

展式标签上可显示的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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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以下是一种折叠式多语种标签，显示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的实际应用： 

此外，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也可应用于任何其他标签式样，诸如书籍式样、订单本式样和窗扉

式样。 

 

  书籍式样 

 

产品标识符 
(1.4.10.5.2 (d)) 产品标识符 

(1.4.10.5.2 (d)) 

底页 
完全附着于直接 
接触容器的表面 

封面 
包裹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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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以下是一种折叠式多语种标签，显示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的实际应用：

此外，本样例中讨论的标签设置原则也可应用于任何其他标签式样，诸如书籍式样、订单本式样和窗扉

式样。

书籍式样

产产品标识品标识符符
((1.41.4.10.5.2 .10.5.2 (d(d)))) 产品标识产品标识符符

((1.4.10.5.2 1.4.10.5.2 (d(d))))

底页

完全附着于直接

接触容器的表面

封面

包裹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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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本式样 

 
 

 

  窗扉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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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10：套件或组件的标签设置 

 套件或组件是指一种专用组合包装。一般而言，一个套件或组件含有两个或更多可取出的内

容器。每个内容器装有不同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以是危险物质或混合物，也可以不是。 

 本样例所示为，在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已认定组件的每个内容器上空间不足，无法按

1.4.10.5.4.1 的规定将全球统一制度(各)象形图、信号词和(各项)危险说明一并添加的情况下，如何为套件

或组件设置标签。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内容器很小，或所涉化学品需用的危险说明很多，或需要

用多种语文列明信息，因而不了能用易读的字体大小在标签上印出所有信息。此处列出可能发生这类情

况的两种不同设想情形，并说明提供必要全球统一制度信息的办法。 

 设想情形 A 

 整个套件或组件有一个外包装，其中装有如下内容器：四个试管，每个装有同一种物质或混

合物(试剂 1)，另有两个较大的容器，每个装有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试剂 2)。 

 这种方法是要在装有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每个内容器上提供最低限度信息，而在外包装上提

供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为保证清楚，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要归一起显示在外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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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本式样 

 
 

 

  窗扉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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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 10：套件或组件的标签设置 

 套件或组件是指一种专用组合包装。一般而言，一个套件或组件含有两个或更多可取出的内

容器。每个内容器装有不同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以是危险物质或混合物，也可以不是。 

 本样例所示为，在制造商/供应商或主管部门已认定组件的每个内容器上空间不足，无法按

1.4.10.5.4.1 的规定将全球统一制度(各)象形图、信号词和(各项)危险说明一并添加的情况下，如何为套件

或组件设置标签。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内容器很小，或所涉化学品需用的危险说明很多，或需要

用多种语文列明信息，因而不了能用易读的字体大小在标签上印出所有信息。此处列出可能发生这类情

况的两种不同设想情形，并说明提供必要全球统一制度信息的办法。 

 设想情形 A 

 整个套件或组件有一个外包装，其中装有如下内容器：四个试管，每个装有同一种物质或混

合物(试剂 1)，另有两个较大的容器，每个装有另一种物质或混合物(试剂 2)。 

 这种方法是要在装有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每个内容器上提供最低限度信息，而在外包装上提

供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为保证清楚，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完整

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要归一起显示在外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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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器表面可用于设置标签的面积不够大，不可能把所要求的标签要素全部纳入，因此每种

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标签包含下列最低限度信息：

- 产品标识符2 , 以及每种物质或混合物识别符，此种标识符与外包装标签和安全数据单

所用该种物质或混合物的标识符相同，例如“试剂 1”和“试剂 2”

- (各)象形图

- 信号词

- 说明“请查看完整标签”

- 供应商识别信息(如名称和电话号码)

2 如果要求标签上注明危险成分，则应以适当语文在外包装标签上注明。

外包装

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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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套件或组件标识符――本例为水分析用试剂组件(见下图)――之外，凡是所要求的每种危险

物质或混合物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都要全部显示在外包装上。

每种物质或混合物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要素归在一起显示在外包装上，以明确区分每种物质

或混合物的标签要素。

然而，供应商识别信息只需在外包装上出现一次。可能时，任何补充信息也可显示在外包装上。

如果要显示的防范说明数量较多，则这些说明可与其他标签要素分开，但一般类防范说明(表
A3.2.1)和存放类防范说明(另见附件 3 的 A3.2.5，防范说明使用的灵活性)仅需出现一次，以避免加入不当

说明，同时应顾及用户的性质(例如：消费者、雇主和工人)、供货数量，以及预想和可预见的使用情况。

在这些情况中，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防范说明应归在一起，示于外包装同一侧的、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可见的表面上。

1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二))
信号词

(见 1.4.10.5.2 (a))

请查看完整标签

XYZ 公司

电话 +000000

2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二二))

信号词 (见 1.4.10.5.2(a))
请查看完整标签

XYZ 公司 电话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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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情形 B

这个设想情形是，在某种情况下，不可能把套件中每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所有适当标签要

素都直接填在外包装的标签上(由于该容器尺寸和形状等技术原因)。

这个设想情形是一个用于推销产品的样本套件，在一个外包装(例如：盒子)内有若干单个容

器(样本瓶)，装有很多种不同的物质或混合物。视每个瓶的内装物而定，各种不同的物质或混合物极有可

能部分要划为危险物质，也有可能全部要划为危险物质。在样本套件的整个寿命周期单个内容器(例如：

样本瓶)都存放在外包装内。客户可能从盒内选几个样本瓶取出，以检查清澈度、色泽或气味，然后再放

入外包装中的空格。

水分析用试剂组件
供应商标识信息 ( 1.4.10.5.2(e))

试剂 1

信号词

(见 1.4.10.5.2(a))
危险说明

(见 1.4.10.5.2 (b))
产品标识符

(见1.4.10.5.2 (d)(二))

试剂 2

信号词

(见 1.4.10.5.2(a))
危险说明

(见 1.4.10.5.2 (b))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ii))

试剂 1
防范说明 (见 1.4.10.5.2 (c))

存放条件和一般类防范说明

试剂 2
防范说明 (见 1.4.10.5.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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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单个容器上可用于设置标签的面积不够大，无法包含所要求的全球统一制度的全部标

签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应要求至少包含下列基本信息：

- 供应商识别信息(即名称和电话号码)；

- 产品标识符 2；

- (各)象形图；

- 信号词；

- 说明“请查看内附完整标签”。

单个容器标签示例

2 如果要求标签上注明危险成分，则应以适当语文在套件内所附完整标签信息内注明。

单个容器

(样本瓶)
外包装

1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 ))
信号词

(见 1.4.10.5.2 (a))

XYZ 公司

电话 +000000
请查看内附

完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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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一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每个单独容器，其完整的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均附在外包装

的内测。标签上的各产品标识符与各容器标签上的产品标识符相同。以下是完整标签信息内容的一例。

产品标识符

(见 1.4.10.5.2 
(d) (二))

(各)象形图

(见 1.4.10.4)
信号词

(见 1.4.10.5.2 (a))
(各)危险说明

(见 1.4.10.5.2 (b))
(各)防范说明

(见 1.4.10.5.2 (c))
补充信息

(见 1.4.10.5.4.2)

123 警告

易燃液体和蒸气。

造成皮肤刺激。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

具有长期持续影响。

远离热源、热表面、火花、明火和其他

点火源。禁止吸烟。

保持容器密闭。

使用防爆设备。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采取防止静电放电的措施。

避免释放到环境中。

戴防护手套。

如皮肤(或头发)沾染：立即脱掉所有沾

染的衣服。用水清洗受沾染部位。

火灾时：使用干沙、干化学泡沫或耐醇

性泡沫灭火。

存放于通风良好处。保持凉爽。

虽然每个内容器所装物品按照全球统一制度可能并不划为危险物质，并因此无需标明，但仍

可标以某种说明，诸如“未达到分类标准”或“不划为危险物质”，以免用户误认为完整标签信息中漏失

了某个内容器所装物品。

含有完整全球统一制度标签信息的文件，其编排和印制格式应便于用户辩读每一个容器的信

息。应确保标签内容的易读性，除视力矫正镜之外无需借助其他装置即可辨认。如果文件因样本数目、

所需语种和防范说明很多而篇幅过大，导致难以迅速找到某个特定内容器的标签信息，这个设想情形的

方法或许会不可行。

如右图所示，每个内容器的完整标

签信息附在外包装的内测。

完整标签信息单用某种牢靠的附着

方法(例如：粘贴在图示盒内条带上

的折叠式标签)永久设置在组合包装

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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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套件

产品标识符(见 1.4.10.5.2 (d) ( ))

(见 1.4.10.5.2 (a))

存放类防范说明(见 1.4.10.5.2 (c))

请查看内附完整标签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外外

外盒因标签可用面积有限，将显示下列信息：

- 组件标识(组件名称)；

- 供应商识别信息(见 1.4.10.5.2 (e));

- 组件整体存放和一般类防范说明；

- 每一种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象形图，但无需重复；

- 信号词(所涉标准最严格的成分)；

- 说明“请查看内附完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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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全球统一制度分类实例 

A8.1 分类建议 

 下列分类建议是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提出的。文件包含了对每个健康危害种类分类建议

的简要说明，以及所有已知科学证据的详细情况。 

 根据标准的和不标准的动物研究结果，建议对该物质按急性毒性和腐蚀性分类。 

建议的分类 全球统一制度： 经口急性毒性类别 4 
经皮急性毒性类别 3 
皮肤刺激/腐蚀类别 1C 
眼刺激/严重眼损伤类别 1 
易燃液体类别 4 

A8.2 物质识别 

1.1  EINECS 名称 
如果不在 EINECS 内 
IUPAC 名称 

Globalene Hazexyl Systemol 

 CAS No. 999-99-9 

EINECS No. 222-222-2 

1.2  同物异名 
(如果有 ISO 名称，给出 
ISO 名称) 

2-Hazanol 
Globalethylene 

1.3  分子式 CxHyOz 

1.4  结构式  

1.5  纯度(w/w)  

1.6  主要杂质或添加剂  

1.7  已知用途 工业：表面涂层溶剂和清洁液；Globalexyl UNoxy ILOate 的中间化学品。 
大众：盥洗室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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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 物理―化学特性 

 建议按物理――化学终点指标划为类别 4 易燃液体。 

2.1 物理形态 液体 

2.2 分子量 146.2 

2.3 熔点/范围(℃℃) -45 

2.4 初沸点/沸腾范围(℃℃) 208.3 

2.5 分解温度  

2.6 蒸气压(Pa (℃℃) ) 7 

2.7 相对密度(g/cm3) 0.887 - 0.890 

2.8 蒸气密度(空气=1) 5.04 

2.9 油脂可溶性(mg/kg, ℃℃)  

2.10 水溶性(mg/kg, ℃℃) 可轻微溶解(0.99% w/w) 

2.11 分配系数(log Pow)  

2.12 易燃性 
 闪点(℃℃) 
 爆炸极限(%，，v/v) 
 自燃温度(℃℃) 

 
闭杯：81.7  开杯：90.6 
下限：1.2  上限：8.4 

2.13 爆炸性 无现成数据 

2.14 氧化特性  

2.15 其他物理――化学特性  

A8.4 健康和环境特性 

A8.4.1 急急性性毒毒性性 

A8.4.1.1 经口 

 可划入全球统一制度类别 4 (300-2000 mg/kg)。 

物种 LD50(mg/kg) 观察结果和说明 参考文献 

大鼠 1480 无进一步详细数据。 2 

大鼠 1500 (雄性) 
740 (雌性) 

利用 EGHE 的已知密度 0.89g/cm3, 从 ml/kg 计算 LD50 值

(mg/k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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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4.1.2 吸入 

 动物暴露在浓度约为 0.5 mg/l 的饱和蒸气中，无死亡或明显中毒迹象，因此，现有数据不

支持分类。 

物种 LC50(mg/l) 接触时间(h) 观察结果和说明 参考文献 

大鼠 >83 ppm.(约
等于 0.5 mg/l) 

4 在 83 ppm 浓度下无死亡、临床征象或严重损伤迹象
(85 ppm 为室温条件下的饱和蒸气浓度)。 

3 

大鼠 未说明 6 动物暴露在室温下的饱和蒸气浓度 (假定为 85 
ppm)。无死亡现象，也未观察到明显的病理学变
化。 

8 

大鼠 未说明 8 暴露在室温下的饱和蒸气浓度(假定为 85 ppm)无死
亡现象。 

2 

A8.4.1.3 皮肤 

 可划入全球统一制度类别 3(200-1000 mg/kg)。 

物种 LD50(mg/kg) 观察结果和说明 参考文献 

大鼠 790 无进一步的详细数据。 2 

兔子 
(5/性别 

/组) 

720(雄性) 

830(雌性) 

动物暴露在最高 3560 mg/kg 的剂量下 24 小时。死亡

动物中除 2 只以外，都在施用期间内死亡。在暴露期

过后，在一些动物中(未说明数量)报告出现局部毒性

症状(红斑、水肿、坏疽和淤斑)，而且在施用后的 14
天观察期内，仍持续存在毒性症状。在观察期末期，

还在一些动物中(未说明数量)发现溃疡症状。 

8 

A8.4.2 皮皮肤肤刺刺激激/腐腐蚀蚀 

 对于这种物质的刺激性质，目前的报告存在矛盾。在经皮急性毒性研究的同一篇文章中，介

绍了一项专项皮肤刺激研究。作者指出，在 6 只做试验的兔子中，有 3 只出现“坏疽”，而且一直持续到

观察的最后一天(第 7 天)，同时伴有轻微到中度红斑。此外，在研究过程中还观察到轻微到显著的水肿现

象，但在 7 天观察期内消失。鉴于在研究过程中，一只动物没有出现任何皮肤反应迹象，而在其他动物中

仅出现轻微到中度皮肤刺激，所以，在 3 只动物身上观察到“坏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对兔子进行的一

项经皮急性毒性研究，也报告有皮肤刺激现象，其中包括“坏疽”和溃疡，但没有提及出现这种现象的

动物数量。与这些发现形成对照的是，过去发表的一份简要研究报告曾指出，在兔子中只出现很少或者

没有出现皮肤刺激现象。 

 在利用一种密切相关的物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观察到的皮肤刺激结果，也是既有坏疽现

象，也有无皮肤刺激现象。此外，二级信息源显示，某些其他类似的物质可引起“中度”皮肤刺激，而

且接触这些物质时间过长，有可能造成灼伤。然而，具有短链的类似物质不被认为是皮肤刺激物。 

 考虑到在急性皮肤和表皮刺激研究中报告的坏疽现象不可忽略，而且与具有类似结构的物质

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起，可作为分类依据。全球统一制度将腐蚀性物质归入 3个类别。数据虽然不能与标准

完全吻合，但类别 1C 是合适的，因为观察到的坏死性损坏出现在接触 4 个小时以后。目前还没有证据显

示，大大缩短接触时间会导致皮肤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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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 物理―化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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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试验动 
物数量 

接触时间 
(小时) 

浓度 
(w/w) 

敷料(封闭、半

封闭、敞开) 
观察结果和说明(说明刺激的 
程度和性质以及可逆性) 

参考文献 

兔子 6 4 0.5ml 
100% 

封闭 第一天，在一只动物身上没有观察

到刺激现象，在另一只动物身上只

有轻微的红斑(1 级)，但在第 7 天消

失。在去掉敷料后，在 4 只动物身

上出现轻度至中度红斑(1-2 级)和轻

微到明显的水肿(1-3 级)。在接触期

后的第 7 天，水肿消失。据报告，

从第一天一直到第 7 天观察期结

束，在敷用处，6 只兔子中有 3 只出

现“坏疽”症状。在第 7 天，6 只兔

子中有 4 只出现脱落现象。 

8 

兔子 
(白化 
变种) 

5 24 100% 
(用量 
未说明) 

未说明 在这份不严谨的研究报告中，观察

到的皮肤刺激迹象不多或者没有。 
2 

A8.4.3 严严重重眼眼损损伤伤/眼眼刺刺激激 

 在唯一可得的研究中，兔子接触的试验物质数量比建议的这一终点指标的标准协议低得多。

观察到比较严重(如结膜充血 3 级)但可逆的效应。可以预言，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眼睛的影响将非常严

重，因此，可以划入全球统一制度类别 1(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物种 试验动物 
数量 

浓度 
(w/w) 

观察结果和说明 
(说明刺激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任何严重的损害以及可逆性) 

参考文献 

兔子 6 0.005ml 
100% 

滴注一个小时后观察到结膜充血(3级)和放射(2.8级)现象。24、
48 和 72 小时角膜混浊、虹膜、结膜充血、结膜水肿和放射现

象的平均记分全部在 0.5左右。所有的损害症状在第7天消失。 

8 

兔子 60 1%和 5% 二级文献中有关于观察到兔子出现与滴注未明确说明数量的

5%药液有关的眼损伤症状的报告，无法证实，因为在所述参考

文献中没有找到这一信息。 

1 

A8.4.4 皮皮肤肤和和呼呼吸吸过过敏敏 

 没有现成数据。没有更多的担心理由(如结构活性关系)，因此没有提出分类建议。 

A8.4.5 一一次次或或反反复复接接触触后后的的特特异异性性靶靶器器官官毒毒性性 

A8.4.5.1 单次接触后的毒性 

 对于单次接触后这种物质产生特定、非致命性目标器官毒性的可能性，目前没有可靠资料。

因此，在全球统一分类制度中，没有提出一次接触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分类。 

A8.4.5.2 重复接触后的毒性 

A8.4.5.2.1 经口 

 目前没有经口重复剂量研究结果或人类证据，因此没有提出分类建议。 

A8.4.5.2.2 吸入 

 在为期 13 周的大鼠吸入研究中，使用 0.43 mg/l 剂量(约 72 ppm)(这一接触水平接近于饱和蒸

气浓度)，没有出现有害毒性症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无需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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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浓度 
 mg/l 

接触时间 
(小时) 

处理时间 观察结果和说明(说明分组大小、NOEL
和具有重要毒理学意义的效应) 

参考文献 

大鼠 
(F344)20/
性别/组 

(加 10/性 
别/组-4

周恢复组) 

0.12、0.24 
和 0.425 

6 5 天/周，

为期 13 周 
没有出现死亡。在大剂量雌雄两性和中

剂量雌性动物中观察到体重减轻现象。

验血和尿分析参数没有出现具有毒理学

意义的变化。大剂量雌性动物试验表

明，碱性磷酸酶含量有所增加。大剂量

和中剂量雄性动物试验表明，绝对和相

对肾重量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增加。

在大剂量雌性动物试验中观察到，绝对

肝脏重量稍有增加(12%)。然而，在检

查的任何器官中都没有发现总体或组织

病理学上的变化。 

3 

A8.4.5.2.3 皮肤 

 根据报告，兔子的皮肤接触 444 mg/kg 的剂量 11 天后出现血液病学变化，但报告中没有给出

量化数值。然而，由于提供的信息有限，无法通过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因此无法提出分类建议。 

物种 剂量 
mg/kg 

接触时间

(小时) 
处理时间 观察结果和说明(说明分组大小、NOEL 和

具有重要毒理学意义的效应) 
参考文献 

兔子 0、44、222 
和 444 

6 9 剂量，

施用 
11 天 

这是在二级文献中报告的一项未发表的研

究。在剂量最大的动物试验中观察到，血

液病学参数有所降低，但没有给出量化数

值，也没有说明局部影响如何。 

1 

A8.4.6 致致癌癌性性(包包括括慢慢性性毒毒性性研研究究) 

 没有现成资料――没有提出分类。 

A8.4.7 生生殖殖细细胞胞致致突突变变性性 

 在二级文献中有体外艾姆斯氏试验、细胞遗传学和基因突变试验得到阴性结果的报告。没有

现成的体内试验数据。这些数据不支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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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轻度至中度红斑(1-2 级)和轻

微到明显的水肿(1-3 级)。在接触期

后的第 7 天，水肿消失。据报告，

从第一天一直到第 7 天观察期结

束，在敷用处，6 只兔子中有 3 只出

现“坏疽”症状。在第 7 天，6 只兔

子中有 4 只出现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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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此，可以划入全球统一制度类别 1(对眼造成不可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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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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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平均记分全部在 0.5左右。所有的损害症状在第7天消失。 

8 

兔子 60 1%和 5% 二级文献中有关于观察到兔子出现与滴注未明确说明数量的

5%药液有关的眼损伤症状的报告，无法证实，因为在所述参考

文献中没有找到这一信息。 

1 

A8.4.4 皮皮肤肤和和呼呼吸吸过过敏敏 

 没有现成数据。没有更多的担心理由(如结构活性关系)，因此没有提出分类建议。 

A8.4.5 一一次次或或反反复复接接触触后后的的特特异异性性靶靶器器官官毒毒性性 

A8.4.5.1 单次接触后的毒性 

 对于单次接触后这种物质产生特定、非致命性目标器官毒性的可能性，目前没有可靠资料。

因此，在全球统一分类制度中，没有提出一次接触的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分类。 

A8.4.5.2 重复接触后的毒性 

A8.4.5.2.1 经口 

 目前没有经口重复剂量研究结果或人类证据，因此没有提出分类建议。 

A8.4.5.2.2 吸入 

 在为期 13 周的大鼠吸入研究中，使用 0.43 mg/l 剂量(约 72 ppm)(这一接触水平接近于饱和蒸

气浓度)，没有出现有害毒性症状。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的标准，无需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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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浓度 
 mg/l 

接触时间 
(小时) 

处理时间 观察结果和说明(说明分组大小、NOEL
和具有重要毒理学意义的效应) 

参考文献 

大鼠 
(F344)20/
性别/组 

(加 10/性 
别/组-4

周恢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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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现死亡。在大剂量雌雄两性和中

剂量雌性动物中观察到体重减轻现象。

验血和尿分析参数没有出现具有毒理学

意义的变化。大剂量雌性动物试验表

明，碱性磷酸酶含量有所增加。大剂量

和中剂量雄性动物试验表明，绝对和相

对肾重量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增加。

在大剂量雌性动物试验中观察到，绝对

肝脏重量稍有增加(12%)。然而，在检

查的任何器官中都没有发现总体或组织

病理学上的变化。 

3 

A8.4.5.2.3 皮肤 

 根据报告，兔子的皮肤接触 444 mg/kg 的剂量 11 天后出现血液病学变化，但报告中没有给出

量化数值。然而，由于提供的信息有限，无法通过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因此无法提出分类建议。 

物种 剂量 
mg/kg 

接触时间

(小时) 
处理时间 观察结果和说明(说明分组大小、NOEL 和

具有重要毒理学意义的效应) 
参考文献 

兔子 0、44、222 
和 444 

6 9 剂量，

施用 
11 天 

这是在二级文献中报告的一项未发表的研

究。在剂量最大的动物试验中观察到，血

液病学参数有所降低，但没有给出量化数

值，也没有说明局部影响如何。 

1 

A8.4.6 致致癌癌性性(包包括括慢慢性性毒毒性性研研究究) 

 没有现成资料――没有提出分类。 

A8.4.7 生生殖殖细细胞胞致致突突变变性性 

 在二级文献中有体外艾姆斯氏试验、细胞遗传学和基因突变试验得到阴性结果的报告。没有

现成的体内试验数据。这些数据不支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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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体外外研研究究 

试验 细胞类型 浓度范围 观察结果和说明 参考文献 

艾姆斯氏 
试验 

沙门氏菌属 
(未说明菌种) 

0.3-15 mg/板 有无新陈代谢活化作用都是阴性。这是
二级信息源介绍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
无进一步资料。 

5 

IVC CHO 0.1-0.8 mg/ml(-S9)， 
0.08-0.4 mg/ml(+S9) 

有无新陈代谢活化作用都是阴性。这是
二级信息源介绍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
无进一步资料。 

6 

基因突变 
试验 

CHO 未说明 阴性。这是二级信息源介绍的一项未发
表的研究，无进一步资料。 

7 

SCE CHO 未说明 阴性。这是二级信息源介绍的一项未发
表的研究，无进一步资料。 

7 

A8.4.8 生生殖殖毒毒性性－－生生殖殖能能力力 

 没有现成资料－－没有提出分类。 

A8.4.9 生生殖殖毒毒性性 

 大鼠或兔子在吸入可诱发轻微母体毒性的剂量水平后，没有出现生殖毒性症状。应指出，虽

然较短链的相关物质被归入生殖毒性，但这种毒性随着链长的增加而减小，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

危险。没有提出分类。 

物种 接触途径 剂量 接触时间 观察结果和说明 参考文献 

大鼠 吸入 21、41 和 80 
ppm(0.12、0.24
和 0.48 mg/l) 

妊娠第 
6-15 天 

试验物质的最大浓度接近饱和蒸气浓度。 

在暴露期内在中剂量和大剂量分组中，观

察到与食物消耗量减少有关的母鼠体重增

加减小现象。没有生殖毒性迹象。 

4 

兔子 吸入 21、41 和 80 
ppm (0.12、0.24
和 0.48 mg/l) 

妊娠第 
6-18 天 

试验物质的最大浓度接近饱和蒸气浓度。 

在暴露期内，观察到大剂量动物的绝对体

重减小。没有生殖毒性的迹象。 

4 

A8.5 参考文献： 

1. Patty, F. (Ed.) (1994). Industrial Hygiene and Toxicology. 4th Ed. pxxxx-xx New York: Wiley-
Interscience. 

2. Smyth, H.F., Carpenter, C.P., Weil, C.S. and Pozzani, U.S. (1954). Range finding toxicity data. 
Arch. Ind. Hyg. Occup. Med. 

3. Fasey, Headrick, Silk and Sundquist (1987). Acute, 9-day, and 13-week vapour inhalation studies 
on Globalene Hazexyl Systemol.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Toxicology. 

4. Wyeth, Gregor, Pratt and Obadia (1989).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toxicity of Globalene 
Hazexyl Systemol in Fischer 344 rats and New Zealand White rabbits.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Toxicology. 

5.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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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关于水生环境危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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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关于水生环境危害的指导 

注注：附件 9 的内容主要基于经合组织 2001 年作为试验和评估系列第 27 期发布的“水生环境危害化学品统
一分类制度使用指导文件”，(ENV/JM/MONO(2001)8)。该指导文件自 2001 年发布以来一直未变，但经合
组织在此后又通过了新的试验准则或指导文件，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来源。关于更新的参考文献列表，请
参阅附件 9 的附录五和六。 

A9.1 导言 

A9.1.1 在制订水生环境危害物质识别标准时，人们一致认为，正确确定对环境的危害必须掌握详细

资料，因而要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为之制定一些适当的指导。因此，本文件有以下两个目的： 

 (a) 描述系统将如何运作，并给予指导； 

 (b) 对如何解释适用分类标准时所用的数据给予指导。 

A9.1.2 目前制订的危险分类办法，目的在于识别那些由于它们的内在特性而对水生环境具有危害的

物质。本文将水生环境视为淡水和海水中的水生生态系统和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对于绝大多数物质而

言，现有的大多数数据资料涉及这一环境区室。定义的范围有限，因为到目前为止，它既不包括水生沉

积物，也不包括位于水生食物链顶端的高等生物体，虽然这些生物体可在一定程度上被选定的标准所覆

盖。 

A9.1.3 尽管范围有限，但人们普遍承认，该环境区室本身很脆弱，因为它是许多有害物质的最终接

收环境，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对这些有害物质又很敏感。这还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任何一个设法识

别环境危害的系统，都必须设法利用对生态系统的广泛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一个物种或一个种群中生物

个体的影响，来界定危害影响。正如在后面几节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选定了有限的一组物质特性，通

过这些特性，可以对危险性作最好的描述：水生急性毒性；水生慢性毒性；缺少可降解性；以及潜在的

或实际的生物蓄积。选用这些数据定义水生危害的基本原理，将在第 A9.2 节作更详细的介绍。 

A9.1.4 在现阶段，本附件仅限于对物质适用标准。物质这一术语涉及范围广泛的化学品，其中许多

化学品对基于刚性标准的分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下面各节将提供一些指导，说明如何根据使

用经验和清楚的科学原理来应对这些挑战。统一标准最容易适用于特定结构的单个物质分类(见第 1.2 章

的定义)，属于这一类别的某些物质通常被称为“复杂混合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它们描述为具

有一定范围的碳链长度/数量或取代度的同系物质。现已开发了一些进行试验的特别方法，为评估水生生

物的固有危险、生物蓄积和可降解性提供数据。更具体的指导，见关于这些特性的各节。在本指导文件

中，这些物质将被称为“复杂物质”或“多成分物质”。   

A9.1.5 这些特性中的每一种(即水生急性毒性、水生慢性毒性、可降解性和生物蓄积)都可能带来复

杂的解释问题，即使对专家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已有国际公认的试验准则，而且应将这些准则用于产生

的任何和所有新数据，但许多可用于分类的数据将不会是根据此类标准试验产生的。即使在标准试验已

经使用的情况，当试验结果必须用于分类办法时，某些物质，比如复杂物质、水解不稳定物质、聚合体

等，仍会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现有数据可用于范围广泛的标准和非标准试验生物体(不论海洋生物

还是淡水生物)，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使用的终点指标也各不相同。降解数据可能是生物的，也可能非生

物的，而且在环境相关性上存在差异。对于许多有机化学物质而言，辛醇水分配系数可以表明生物蓄积

潜力。但它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也应予以考虑。 

A9.1.6 在议定一套共同标准后，还应使用共同的数据集，以便一经分类，分类结果即可为全球所接

受，这显然是全球统一制度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对适用标准时可以使用的数据类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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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关于水生环境危害的指导 

注注：附件 9 的内容主要基于经合组织 2001 年作为试验和评估系列第 27 期发布的“水生环境危害化学品统
一分类制度使用指导文件”，(ENV/JM/MONO(2001)8)。该指导文件自 2001 年发布以来一直未变，但经合
组织在此后又通过了新的试验准则或指导文件，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来源。关于更新的参考文献列表，请
参阅附件 9 的附录五和六。 

A9.1 导言 

A9.1.1 在制订水生环境危害物质识别标准时，人们一致认为，正确确定对环境的危害必须掌握详细

资料，因而要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为之制定一些适当的指导。因此，本文件有以下两个目的： 

 (a) 描述系统将如何运作，并给予指导； 

 (b) 对如何解释适用分类标准时所用的数据给予指导。 

A9.1.2 目前制订的危险分类办法，目的在于识别那些由于它们的内在特性而对水生环境具有危害的

物质。本文将水生环境视为淡水和海水中的水生生态系统和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对于绝大多数物质而

言，现有的大多数数据资料涉及这一环境区室。定义的范围有限，因为到目前为止，它既不包括水生沉

积物，也不包括位于水生食物链顶端的高等生物体，虽然这些生物体可在一定程度上被选定的标准所覆

盖。 

A9.1.3 尽管范围有限，但人们普遍承认，该环境区室本身很脆弱，因为它是许多有害物质的最终接

收环境，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对这些有害物质又很敏感。这还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任何一个设法识

别环境危害的系统，都必须设法利用对生态系统的广泛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一个物种或一个种群中生物

个体的影响，来界定危害影响。正如在后面几节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选定了有限的一组物质特性，通

过这些特性，可以对危险性作最好的描述：水生急性毒性；水生慢性毒性；缺少可降解性；以及潜在的

或实际的生物蓄积。选用这些数据定义水生危害的基本原理，将在第 A9.2 节作更详细的介绍。 

A9.1.4 在现阶段，本附件仅限于对物质适用标准。物质这一术语涉及范围广泛的化学品，其中许多

化学品对基于刚性标准的分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下面各节将提供一些指导，说明如何根据使

用经验和清楚的科学原理来应对这些挑战。统一标准最容易适用于特定结构的单个物质分类(见第 1.2 章

的定义)，属于这一类别的某些物质通常被称为“复杂混合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将它们描述为具

有一定范围的碳链长度/数量或取代度的同系物质。现已开发了一些进行试验的特别方法，为评估水生生

物的固有危险、生物蓄积和可降解性提供数据。更具体的指导，见关于这些特性的各节。在本指导文件

中，这些物质将被称为“复杂物质”或“多成分物质”。   

A9.1.5 这些特性中的每一种(即水生急性毒性、水生慢性毒性、可降解性和生物蓄积)都可能带来复

杂的解释问题，即使对专家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已有国际公认的试验准则，而且应将这些准则用于产生

的任何和所有新数据，但许多可用于分类的数据将不会是根据此类标准试验产生的。即使在标准试验已

经使用的情况，当试验结果必须用于分类办法时，某些物质，比如复杂物质、水解不稳定物质、聚合体

等，仍会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现有数据可用于范围广泛的标准和非标准试验生物体(不论海洋生物

还是淡水生物)，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使用的终点指标也各不相同。降解数据可能是生物的，也可能非生

物的，而且在环境相关性上存在差异。对于许多有机化学物质而言，辛醇水分配系数可以表明生物蓄积

潜力。但它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也应予以考虑。 

A9.1.6 在议定一套共同标准后，还应使用共同的数据集，以便一经分类，分类结果即可为全球所接

受，这显然是全球统一制度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对适用标准时可以使用的数据类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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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解，包括类型和质量，然后在对照标准作评估时，对数据有共同的解释。因此，人们认为有必要

制订一份透明的指导文件，以寻求扩展和解释这些标准，使人们能够对其基本原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并对数据解释采取共同的方法。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任何一个用于“化学品领域”的统一制度，都将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商和供货商的自行分类，这种分类必须为各国所接受而不必总是受到管理审

查。因此，这一指导文件将试图在许多关键领域知会读者，并产生统一的分类办法，从而确保形成一个

真正统一的自动操作系统。 

A9.1.7 首先，它将对标准和所选标准的基本原理作出详细说明，并阐述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如何运用

(第 A9.2 节)。本节将涉及共同的数据源、采用质量标准的必要性，当数据集不完整或者大数据集导致分

类不明确时如何分类，以及其他经常遇到的分类问题。 

A9.1.8 其次，本指导将对如何解释从现有数据库中得到的数据，包括如何使用非标准数据，以及可

能适用于单一特性的具体质量标准，提供详细的专家意见。还将对“困难物质”的数据解释问题作出说

明，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困难物质”是指标准试验方法要么不适用，要么难以给出恰当解释的物

质。重点将放在数据解释，而不是放在试验上。因为本制度将尽可能依靠现有的最佳数据和监管所需的

数据。四种核心特性将分别论述，即水生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第 A9.3 节)、可降解性(第 A9.4 节)和生物

蓄积(第 A9.5 节)。 

A9.1.9 解释问题的范围可能很广，所以这种解释总是要依靠负责分类工作的个人的能力和经验。但

是，也可以确定某些经常出现的困难，并提供一种从公认的专家判断中提练出来的指导，作为获得可靠

和一致结果的辅助手段。这类困难可分为以下几个相互重叠的问题： 

 (a) 难以对一些类型的物质适用现行的试验程序； 

 (b) 难以解释从这些“难以试验”的物质和从其他物质得到的数据； 

 (c) 难以解释来自各种来源的各种数据集。 

A9.1.10 对于许多有机物质，在适用相关经合组织准则和分类标准时，数据的试验和解释都不会出现

问题。然而有一些解释问题可以用正在研究的物质类型描述。这些物质通常被称为“困难物质”： 

 (a) 不易溶解物质：这些物质很难进行试验，因为在做水生毒性试验过程中，它们在溶液

制备、浓度保持和验证方面会产生问题。此外，有关这些物质的许多现有数据是使用

超过水溶解度的“溶液”得到的，因此在为分类目的定义真正的 L(E)C50或 NOEC 时产

生严重的解释问题。对分配行为的解释也会遇到问题，因为在水中和在辛醇中的溶解

性差，而且在使用的分析方法中敏感性不足。水溶解度可能很难确定，常常被记录为

低于检测极限，给解释水生毒性和生物蓄积研究造成问题。在生物降解性研究中，溶

解性差有可能导致生物利用率低，从而导致低于预期的生物降解率。因此，具体的试

验方法或所用程序的选择十分重要； 

 (b) 不稳定物质：这种物质在试验系统中可快速降解(或起反应)，在试验和解释方面都引起

问题。有必要确定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确定试验的是物质还是降解/反应产物，以

及所产生的数据是否与母质的分类相关； 

 (c) 挥发性物质：这种物质在开放系统中使用时会产生明显的试验问题，因此须对之进行

评估，以保证充分维持接触浓度。在生物降解试验中，在采用某些试验方法时，试验

物质的损失不可避免，因此而导致对试验结果作出错误解释； 

 (d) 复杂或多组分物质：这种物质，比如烃类混合物，通常不能溶解于同质溶液中，而多

组分使监测不可能进行。因此，应考虑使用从水生毒性水溶组分(WAFs)试验中得到的

数据，以及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办法。当混合物中的每一种成分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时，生物降解、生物蓄积、分离行为和水溶性都会产生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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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聚合体：这种物质通常拥有范围广泛的各种分子团，其中只有一部分具有水溶性。现

有一种特殊方法可用于确定水溶性成分，而且，需要将这些数据用于按照分类标准解

释试验数据； 

 (f) 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这些物质可能与介质相互作用，产生各种水生毒性，这取决于 pH
值和水硬度等因素。对在某些水平上有益的基本元素进行试验时，也会遇到解释问

题。对于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而言，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概念意义有限或根本

没有意义。同样，使用生物蓄积数据时也应谨慎对待； 

 (g) 表面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可呈乳状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很难确定生物利用率，即使

谨慎制备溶液。胶质粒子的生成可导致对生物有效成分估计过高，即使“溶液”已明

显形成。在水溶解性、分配系数、生物蓄积和水生毒性研究中，都会出现重大的解释

问题； 

 (h) 可电离物质：这种物质可根据介质中抗衡离子的水平，改变电离程度。比如，酸和碱

会根据 pH 值的大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分离行为； 

 (i) 有色物质：由于阻挡入射光线，这种物质可在藻类/水生植物试验中造成问题； 

 (j) 杂质：某些物质可能含有杂质，不同生产批次的物质的杂质含量百分比和化学性质会

有变化。当杂质的毒性或水溶性或两者都大于母体时，会出现解释问题，从而可能对

毒性数据造成重大影响。 

A9.1.11 这些都是在确定数据的充分性、解释数据以及将数据用于分类办法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关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的详细指导，将在以下各节阐述。对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数据的解

释，将在第 A9.3 节中阐述。该节将论述上述“困难物质”遇到的具体解释问题，包括就何时和如何将这

些数据用于分类办法提供一些建议。该节还将对使用的试验数据和适合产生这些数据的试验方法进行一

般性介绍。 

A9.1.12 现有范围广泛的各类降解数据，必须按照快速降解性标准作出解释。因此，需要给予指导，

说明如何使用通过非标准试验方法获得的这些数据，包括如何利用可得的半衰期、初级降解、土壤降解

率及其是否适合使用外推法确定水生降解和环境降解率。此外，根据分类标准评估降解性的估计技术，

也将作出简要说明。该指导载于第 A9.4 节。 

A9.1.13 可用于确定生物蓄积潜力的方法，将在第 A9.5 节介绍。这一节将说明分配系数标准和生物富

集系数(BCF)之间的关系，并就现有数据的解释，在没有现成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利用 QSAR 估计分配

系数，特别是如何解决上述困难物质的特定问题，提供指导。此外，还将讨论处理高分子量物质时遇到

的问题。 

A9.1.14 另外还有一节，涵盖了关于在本制度内使用 QSAR 的一般性问题，即对于人们关心的三个特

性中每一个特性，它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以及应该如何使用。作为一种一般方法，人们广泛认为，在

有现成的试验数据时，应使用试验数据，而不是QSAR数据。因此，QSAR数据的使用将仅限于不掌握可

靠数据的情况下。然而，并不是所有物质都适合使用 QSAR 估计方法，第 A9.6 节中的指导将讨论这一问

题。 

A9.1.15 最后，还有一节专门阐述与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分类有关的特殊问题。很明显，对于这些化合

物而言，生物降解性和辛醇水分配系数等一些特定标准将无法适用，但降解不造成破坏的原则和生物蓄

积仍然是重要的概念。因此，需要选择一种不同的方法。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会与介质发生相互作用，影

响金属离子溶解度、水柱中的分离和水柱中存在的金属离子种类。在水柱中，通常是溶解的金属离子引

起毒性。物质与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增加或减少离子水平和由此导致的毒性。因此，有必要考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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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解，包括类型和质量，然后在对照标准作评估时，对数据有共同的解释。因此，人们认为有必要

制订一份透明的指导文件，以寻求扩展和解释这些标准，使人们能够对其基本原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并对数据解释采取共同的方法。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任何一个用于“化学品领域”的统一制度，都将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商和供货商的自行分类，这种分类必须为各国所接受而不必总是受到管理审

查。因此，这一指导文件将试图在许多关键领域知会读者，并产生统一的分类办法，从而确保形成一个

真正统一的自动操作系统。 

A9.1.7 首先，它将对标准和所选标准的基本原理作出详细说明，并阐述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如何运用

(第 A9.2 节)。本节将涉及共同的数据源、采用质量标准的必要性，当数据集不完整或者大数据集导致分

类不明确时如何分类，以及其他经常遇到的分类问题。 

A9.1.8 其次，本指导将对如何解释从现有数据库中得到的数据，包括如何使用非标准数据，以及可

能适用于单一特性的具体质量标准，提供详细的专家意见。还将对“困难物质”的数据解释问题作出说

明，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困难物质”是指标准试验方法要么不适用，要么难以给出恰当解释的物

质。重点将放在数据解释，而不是放在试验上。因为本制度将尽可能依靠现有的最佳数据和监管所需的

数据。四种核心特性将分别论述，即水生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第 A9.3 节)、可降解性(第 A9.4 节)和生物

蓄积(第 A9.5 节)。 

A9.1.9 解释问题的范围可能很广，所以这种解释总是要依靠负责分类工作的个人的能力和经验。但

是，也可以确定某些经常出现的困难，并提供一种从公认的专家判断中提练出来的指导，作为获得可靠

和一致结果的辅助手段。这类困难可分为以下几个相互重叠的问题： 

 (a) 难以对一些类型的物质适用现行的试验程序； 

 (b) 难以解释从这些“难以试验”的物质和从其他物质得到的数据； 

 (c) 难以解释来自各种来源的各种数据集。 

A9.1.10 对于许多有机物质，在适用相关经合组织准则和分类标准时，数据的试验和解释都不会出现

问题。然而有一些解释问题可以用正在研究的物质类型描述。这些物质通常被称为“困难物质”： 

 (a) 不易溶解物质：这些物质很难进行试验，因为在做水生毒性试验过程中，它们在溶液

制备、浓度保持和验证方面会产生问题。此外，有关这些物质的许多现有数据是使用

超过水溶解度的“溶液”得到的，因此在为分类目的定义真正的 L(E)C50或 NOEC 时产

生严重的解释问题。对分配行为的解释也会遇到问题，因为在水中和在辛醇中的溶解

性差，而且在使用的分析方法中敏感性不足。水溶解度可能很难确定，常常被记录为

低于检测极限，给解释水生毒性和生物蓄积研究造成问题。在生物降解性研究中，溶

解性差有可能导致生物利用率低，从而导致低于预期的生物降解率。因此，具体的试

验方法或所用程序的选择十分重要； 

 (b) 不稳定物质：这种物质在试验系统中可快速降解(或起反应)，在试验和解释方面都引起

问题。有必要确定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确定试验的是物质还是降解/反应产物，以

及所产生的数据是否与母质的分类相关； 

 (c) 挥发性物质：这种物质在开放系统中使用时会产生明显的试验问题，因此须对之进行

评估，以保证充分维持接触浓度。在生物降解试验中，在采用某些试验方法时，试验

物质的损失不可避免，因此而导致对试验结果作出错误解释； 

 (d) 复杂或多组分物质：这种物质，比如烃类混合物，通常不能溶解于同质溶液中，而多

组分使监测不可能进行。因此，应考虑使用从水生毒性水溶组分(WAFs)试验中得到的

数据，以及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办法。当混合物中的每一种成分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时，生物降解、生物蓄积、分离行为和水溶性都会产生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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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聚合体：这种物质通常拥有范围广泛的各种分子团，其中只有一部分具有水溶性。现

有一种特殊方法可用于确定水溶性成分，而且，需要将这些数据用于按照分类标准解

释试验数据； 

 (f) 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这些物质可能与介质相互作用，产生各种水生毒性，这取决于 pH
值和水硬度等因素。对在某些水平上有益的基本元素进行试验时，也会遇到解释问

题。对于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而言，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概念意义有限或根本

没有意义。同样，使用生物蓄积数据时也应谨慎对待； 

 (g) 表面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可呈乳状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很难确定生物利用率，即使

谨慎制备溶液。胶质粒子的生成可导致对生物有效成分估计过高，即使“溶液”已明

显形成。在水溶解性、分配系数、生物蓄积和水生毒性研究中，都会出现重大的解释

问题； 

 (h) 可电离物质：这种物质可根据介质中抗衡离子的水平，改变电离程度。比如，酸和碱

会根据 pH 值的大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分离行为； 

 (i) 有色物质：由于阻挡入射光线，这种物质可在藻类/水生植物试验中造成问题； 

 (j) 杂质：某些物质可能含有杂质，不同生产批次的物质的杂质含量百分比和化学性质会

有变化。当杂质的毒性或水溶性或两者都大于母体时，会出现解释问题，从而可能对

毒性数据造成重大影响。 

A9.1.11 这些都是在确定数据的充分性、解释数据以及将数据用于分类办法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有关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的详细指导，将在以下各节阐述。对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数据的解

释，将在第 A9.3 节中阐述。该节将论述上述“困难物质”遇到的具体解释问题，包括就何时和如何将这

些数据用于分类办法提供一些建议。该节还将对使用的试验数据和适合产生这些数据的试验方法进行一

般性介绍。 

A9.1.12 现有范围广泛的各类降解数据，必须按照快速降解性标准作出解释。因此，需要给予指导，

说明如何使用通过非标准试验方法获得的这些数据，包括如何利用可得的半衰期、初级降解、土壤降解

率及其是否适合使用外推法确定水生降解和环境降解率。此外，根据分类标准评估降解性的估计技术，

也将作出简要说明。该指导载于第 A9.4 节。 

A9.1.13 可用于确定生物蓄积潜力的方法，将在第 A9.5 节介绍。这一节将说明分配系数标准和生物富

集系数(BCF)之间的关系，并就现有数据的解释，在没有现成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利用 QSAR 估计分配

系数，特别是如何解决上述困难物质的特定问题，提供指导。此外，还将讨论处理高分子量物质时遇到

的问题。 

A9.1.14 另外还有一节，涵盖了关于在本制度内使用 QSAR 的一般性问题，即对于人们关心的三个特

性中每一个特性，它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以及应该如何使用。作为一种一般方法，人们广泛认为，在

有现成的试验数据时，应使用试验数据，而不是QSAR数据。因此，QSAR数据的使用将仅限于不掌握可

靠数据的情况下。然而，并不是所有物质都适合使用 QSAR 估计方法，第 A9.6 节中的指导将讨论这一问

题。 

A9.1.15 最后，还有一节专门阐述与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分类有关的特殊问题。很明显，对于这些化合

物而言，生物降解性和辛醇水分配系数等一些特定标准将无法适用，但降解不造成破坏的原则和生物蓄

积仍然是重要的概念。因此，需要选择一种不同的方法。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会与介质发生相互作用，影

响金属离子溶解度、水柱中的分离和水柱中存在的金属离子种类。在水柱中，通常是溶解的金属离子引

起毒性。物质与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增加或减少离子水平和由此导致的毒性。因此，有必要考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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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否可能形成金属离子并溶解于水。如果是，它们是否会形成得足够快以致于引起关注。第 A9.7 节介

绍了解释这类研究成果的方法。 

A9.1.16 虽然指导文件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说明如何将标准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情形，但它只是

一个指导。不能指望它涵盖分类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情形。因此，应该将它视为一份活的文件，一方面说

明了制度的基本原则(如基于危险而不是基于风险)和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则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储存库，

收藏在使用该方法时积累的经验，包括应如何解释用显然固定的标准适用于各种各样非标准的情形。 

A9.2 统一分类办法 

A9.2.1 范范围围 

 在制订标准时，考虑到了各种现有的危险分类制度，如欧洲联盟的供应和使用制度、加拿大

和美国的农药制度、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的危险评估程序、海事组织海洋污染物控制计

划、欧洲公路和铁路运输计划(RID/ADR)和美国陆路运输制度等。这些制度包括化学品的供应和随后的使

用、化学品的海上运输，以及化学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因此，统一标准的目的，是以统一的方式识别

危险化学品，供所有这些制度使用。为了解决所有不同部门(运输、供应和使用)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两个

不同的子类，一个是短期(急性)水生危害子类，它又包括三个类别，另一个是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子类，

它又包括四个类别。短期(急性)分类又分为两个短期(急性)危害类别(急性 2 和 3)，在考虑包装物品时通常

不需要。对于散装运输的化学品，由于散货数量方面的考虑，可能需要作出一些特别的监管决定。对于

这些情况，比如，在需要决定使用的船舶类型时，必须考虑到所有短期(急性)危害类别和所有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以下段落详细说明了在确定每一种危险类别时应使用的标准。 

A9.2.2 分分类类类类别别和和标标准准 

 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的危险类别及其相关标准载于第 4.1 章 4.1.2.4 段和表 4.1.1。 

A9.2.3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A9.2.3.1 统一分类制度确认，对水生生物的内在危险性表现为一种物质的急性和慢性或长期毒性；其

相对重要性由现行的具体管理制度确定。可以区分短期(急性)危害和长期(慢性)危害，因此为这两种特性

定义了危险种类，这两种特性代表了已识别的危险水平的一个等级。很显然，慢性毒性类别 1所代表的危

险大于慢性毒性类别 2。但由于急性(短期)危害和长期(慢性)危害是不同的危险类型，因此它们的相对严

重性不可比。这两个危险子类别应独立应用于物质的分类，作为所有监管制度的依据。 

A9.2.3.2 根据标准确定的主要危险类别主要与潜在的长期(慢性)危害有关。它反映了对环境中的化学

品最主要的关切，即所造成的影响通常是亚致死的，如对生殖的影响，并且是长时间的接触造成的影

响。虽然认识到长期(慢性)危害是主要关切，特别是对在环境中释放范围有限的包装货物而言，但也必须

承认，获得慢性毒性数据的成本较高，大多数物质一般不易获得这方面的数据。而急性毒性的数据则通

常较易获得，或者可以按照高度标准化的协议生成。因此，如无法得到充分的慢性毒性试验数据，可以

用这种急性毒性作为基本特性，用于确定急性毒性和长期(慢性)危害。然而，普遍认为，在确定长期(慢
性)危害类别时，应优先使用慢性毒性数据(如有)。 

A9.2.3.3 慢性毒性和本身的归趋特性共同反映了物质的潜在危险性。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具有更高的

长期接触可能性，因此应被归入比快速降解物质更严重的类别(见 A9.3.3.2.2)。 

A9.2.3.4 虽然认识到，急性毒性本身并不能够充分准确地预测慢性毒性，不可单独和直接用于确定危

险，但认为若与生物蓄积潜力(即 log Kow  4，除非 BCF < 500)或者与长期接触潜力(即缺少快速降解能力)
结合，急性毒性可作为合适的替代参数用于分类目的。显示急性毒性并有较高程度生物蓄积的、可快速

生物降解的物质，在浓度明显较低时，常常显示出慢性毒性。同样，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更有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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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从而可能产生长期毒性。因此，举例而言，在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如满

足以下任何一项标准，应归入慢性类别 1： 

 (a) 任何适当水生物种的L(E)C50  1 mg/l，且生物蓄积潜力(log Kow  4，除非BCF < 500)；
或 

 (b) 任何适当水生物种的 L(E)C50  1 mg/l，且不易快速降解。 

A9.2.3.5 本制度各项核心要素的准确定义，详见第 A9.3、A9.4 和 A9.5 节。 

A9.2.3.6 某些不易溶解物质，即通常认为水溶解度 < 1 mg/l 的物质，在溶解度极限下进行的毒性试验

中显示无急性毒性。然而，如果这类物质的 BCF  500，或者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表示具有生物蓄积

潜力)，而且该物质不快速降解，必须采用安全网分类，归入慢性类别 4。对于这些类型的物质，短期试

验中的接触时间很可能太短，物质在试验生物体内无法达到稳态浓度。因此，即使在短期(急性)试验中没

有检测到急性毒性，这种非快速降解并有生物蓄积性的物质仍有可能产生慢性影响，特别是因为这种低

降解性可能导致在水生环境中接触时间延长。 

A9.2.3.7 在确定水生毒性时，不可能对生活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物种进行试验。因此，应选择有

代表性的物种，涵盖一系列营养级和分类群。所选择的分类群，即在大多数危险情况中代表“基本群

体”的鱼类、甲壳纲和水生植物，代表着能充分有效说明危险的最小数据集。通常用毒性值中的最低值

用于定义危险类别。由于自然环境中物种繁多，因此试验使用的三个物种的代表性远逊于实际情况，因

此，为谨慎起见，采用最低值来定义危险类别。在这样做时也认识到，物种敏感性的分布可能有几个数

量级，因此在自然环境中既存在较为敏感也存在较不敏感的物种。因此，当数据有限时，使用最敏感物

种的试验数据，可给出谨慎的但可接受的危险定义。在有些情况下，使用最低毒性值作为分类依据可能

不合适。这通常只会出现在比正常情况下更精确地定义敏感性分布的情况下，比如在拥有大型数据集

时。应谨慎评估这种大型数据集。 

A9.2.4 应应用用 

A9.2.4.1 一般而言，在决定一种物质是否需要分类时，应在有关数据库和其他数据来源中查找下列数

据元素： 

 (a) 水溶解性； 

 (b) 急性水生毒性(L(E)C50s)； 

 (c) 慢性水生毒性(NOECs 和/或等效的 ECx)； 

 (d) 已知的可降解性(特别是易于生物降解的证据)； 

 (e) 在水中的稳定性数据； 

 (f) 鱼类生物富集系数(BCF)； 

 (g) 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 

 水溶解性和稳定性数据虽然不直接用于标准，但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对于其他特性的数

据解释很有帮助(见 A9.1.10 段)。 

A9.2.4.2 为进行分类，首先需要查阅现有水生毒性数据。需要考虑所有的现有数据，并从中选择那些

满足必要的分类质量标准的数据。如果没有现成数据满足国际标准化方法规定的质量标准，则需要检查

任何现有数据，以确定是否能进行分类。如果数据表明，可溶性物质的急性水生毒性 L(E)C50 > 100 mg/l，
而慢性水生毒性大于 1 mg/l，则不应将该物质归入危险物质。在许多情况下，试验过程中不会发现任何效

应，因此将水生毒性记录为大于水溶性值，也就是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范围内，没有急性毒性。当出

现这种情况，而且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值  1 mg/l 时，也不必进行分类。 

- 470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470 - 

质是否可能形成金属离子并溶解于水。如果是，它们是否会形成得足够快以致于引起关注。第 A9.7 节介

绍了解释这类研究成果的方法。 

A9.1.16 虽然指导文件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说明如何将标准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情形，但它只是

一个指导。不能指望它涵盖分类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情形。因此，应该将它视为一份活的文件，一方面说

明了制度的基本原则(如基于危险而不是基于风险)和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则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储存库，

收藏在使用该方法时积累的经验，包括应如何解释用显然固定的标准适用于各种各样非标准的情形。 

A9.2 统一分类办法 

A9.2.1 范范围围 

 在制订标准时，考虑到了各种现有的危险分类制度，如欧洲联盟的供应和使用制度、加拿大

和美国的农药制度、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家组的危险评估程序、海事组织海洋污染物控制计

划、欧洲公路和铁路运输计划(RID/ADR)和美国陆路运输制度等。这些制度包括化学品的供应和随后的使

用、化学品的海上运输，以及化学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因此，统一标准的目的，是以统一的方式识别

危险化学品，供所有这些制度使用。为了解决所有不同部门(运输、供应和使用)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两个

不同的子类，一个是短期(急性)水生危害子类，它又包括三个类别，另一个是长期(慢性)水生危害子类，

它又包括四个类别。短期(急性)分类又分为两个短期(急性)危害类别(急性 2 和 3)，在考虑包装物品时通常

不需要。对于散装运输的化学品，由于散货数量方面的考虑，可能需要作出一些特别的监管决定。对于

这些情况，比如，在需要决定使用的船舶类型时，必须考虑到所有短期(急性)危害类别和所有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以下段落详细说明了在确定每一种危险类别时应使用的标准。 

A9.2.2 分分类类类类别别和和标标准准 

 急性和慢性水生毒性的危险类别及其相关标准载于第 4.1 章 4.1.2.4 段和表 4.1.1。 

A9.2.3 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A9.2.3.1 统一分类制度确认，对水生生物的内在危险性表现为一种物质的急性和慢性或长期毒性；其

相对重要性由现行的具体管理制度确定。可以区分短期(急性)危害和长期(慢性)危害，因此为这两种特性

定义了危险种类，这两种特性代表了已识别的危险水平的一个等级。很显然，慢性毒性类别 1所代表的危

险大于慢性毒性类别 2。但由于急性(短期)危害和长期(慢性)危害是不同的危险类型，因此它们的相对严

重性不可比。这两个危险子类别应独立应用于物质的分类，作为所有监管制度的依据。 

A9.2.3.2 根据标准确定的主要危险类别主要与潜在的长期(慢性)危害有关。它反映了对环境中的化学

品最主要的关切，即所造成的影响通常是亚致死的，如对生殖的影响，并且是长时间的接触造成的影

响。虽然认识到长期(慢性)危害是主要关切，特别是对在环境中释放范围有限的包装货物而言，但也必须

承认，获得慢性毒性数据的成本较高，大多数物质一般不易获得这方面的数据。而急性毒性的数据则通

常较易获得，或者可以按照高度标准化的协议生成。因此，如无法得到充分的慢性毒性试验数据，可以

用这种急性毒性作为基本特性，用于确定急性毒性和长期(慢性)危害。然而，普遍认为，在确定长期(慢
性)危害类别时，应优先使用慢性毒性数据(如有)。 

A9.2.3.3 慢性毒性和本身的归趋特性共同反映了物质的潜在危险性。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具有更高的

长期接触可能性，因此应被归入比快速降解物质更严重的类别(见 A9.3.3.2.2)。 

A9.2.3.4 虽然认识到，急性毒性本身并不能够充分准确地预测慢性毒性，不可单独和直接用于确定危

险，但认为若与生物蓄积潜力(即 log Kow  4，除非 BCF < 500)或者与长期接触潜力(即缺少快速降解能力)
结合，急性毒性可作为合适的替代参数用于分类目的。显示急性毒性并有较高程度生物蓄积的、可快速

生物降解的物质，在浓度明显较低时，常常显示出慢性毒性。同样，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更有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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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从而可能产生长期毒性。因此，举例而言，在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如满

足以下任何一项标准，应归入慢性类别 1： 

 (a) 任何适当水生物种的L(E)C50  1 mg/l，且生物蓄积潜力(log Kow  4，除非BCF < 500)；
或 

 (b) 任何适当水生物种的 L(E)C50  1 mg/l，且不易快速降解。 

A9.2.3.5 本制度各项核心要素的准确定义，详见第 A9.3、A9.4 和 A9.5 节。 

A9.2.3.6 某些不易溶解物质，即通常认为水溶解度 < 1 mg/l 的物质，在溶解度极限下进行的毒性试验

中显示无急性毒性。然而，如果这类物质的 BCF  500，或者没有该数值，log Kow  4 (表示具有生物蓄积

潜力)，而且该物质不快速降解，必须采用安全网分类，归入慢性类别 4。对于这些类型的物质，短期试

验中的接触时间很可能太短，物质在试验生物体内无法达到稳态浓度。因此，即使在短期(急性)试验中没

有检测到急性毒性，这种非快速降解并有生物蓄积性的物质仍有可能产生慢性影响，特别是因为这种低

降解性可能导致在水生环境中接触时间延长。 

A9.2.3.7 在确定水生毒性时，不可能对生活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物种进行试验。因此，应选择有

代表性的物种，涵盖一系列营养级和分类群。所选择的分类群，即在大多数危险情况中代表“基本群

体”的鱼类、甲壳纲和水生植物，代表着能充分有效说明危险的最小数据集。通常用毒性值中的最低值

用于定义危险类别。由于自然环境中物种繁多，因此试验使用的三个物种的代表性远逊于实际情况，因

此，为谨慎起见，采用最低值来定义危险类别。在这样做时也认识到，物种敏感性的分布可能有几个数

量级，因此在自然环境中既存在较为敏感也存在较不敏感的物种。因此，当数据有限时，使用最敏感物

种的试验数据，可给出谨慎的但可接受的危险定义。在有些情况下，使用最低毒性值作为分类依据可能

不合适。这通常只会出现在比正常情况下更精确地定义敏感性分布的情况下，比如在拥有大型数据集

时。应谨慎评估这种大型数据集。 

A9.2.4 应应用用 

A9.2.4.1 一般而言，在决定一种物质是否需要分类时，应在有关数据库和其他数据来源中查找下列数

据元素： 

 (a) 水溶解性； 

 (b) 急性水生毒性(L(E)C50s)； 

 (c) 慢性水生毒性(NOECs 和/或等效的 ECx)； 

 (d) 已知的可降解性(特别是易于生物降解的证据)； 

 (e) 在水中的稳定性数据； 

 (f) 鱼类生物富集系数(BCF)； 

 (g) 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 

 水溶解性和稳定性数据虽然不直接用于标准，但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对于其他特性的数

据解释很有帮助(见 A9.1.10 段)。 

A9.2.4.2 为进行分类，首先需要查阅现有水生毒性数据。需要考虑所有的现有数据，并从中选择那些

满足必要的分类质量标准的数据。如果没有现成数据满足国际标准化方法规定的质量标准，则需要检查

任何现有数据，以确定是否能进行分类。如果数据表明，可溶性物质的急性水生毒性 L(E)C50 > 100 mg/l，
而慢性水生毒性大于 1 mg/l，则不应将该物质归入危险物质。在许多情况下，试验过程中不会发现任何效

应，因此将水生毒性记录为大于水溶性值，也就是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范围内，没有急性毒性。当出

现这种情况，而且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值  1 mg/l 时，也不必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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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4.3 如果已掌握慢性水生毒性数据，临界值将取决于物质是否可快速降解。因此，对于不能快速

降解的物质和没有降解性资料的物质，临界值要高于可确认能够快速降解的物质(见第 4.1 章、表 4.1.1 和

4.1.2)。 

A9.2.4.4 当最低急性水生毒性数据低于 100 mg/l，且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时，应则有必要首先确

定毒性属于哪一种危险类别，然后再确定是否适用慢性和/或急性亚类。通过考察现有分配系数数据 log 
Kow 和现有降解数据，即可做到这一点。如果 Kow  4，或者物质不能被认为是可快速降解物质，则应独立

适用适当的长期(慢性)危害类别和相应的急性(短期)危害类别。应当指出，虽然 log Kow 是最容易获得的

表示生物蓄积潜力指标，但最好还是使用试验得到的 BCF 数据。如果可以得到 BCF 数据，应使用 BCF数

据而不是分配系数。在这种情况下，BCF  500 将表明生物蓄积的情况已足以将其列入适当的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如果物质既可快速降解，又有较低的生物蓄积潜力(BCF < 500，或在无法得到该数值的情况

下，log Kow < 4)，则不能被划为长期(慢性)危害类别，除非慢性毒性数据显示相反的情况(见 A9.2.4.3)。 

A9.2.4.5 对于不易溶解物质，一般说来，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 <1 mg/l的物质，如果没有发现具有水

生毒性，应通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是否需要划为慢性类别 4。因此，如果物质既不能快速降解，又具有生物

蓄积潜力(BCF ≥ 500，或者在没有该数据的情况下 log Kow ≥ 4)，则应划为慢性类别 4。 

A9.2.5 数数据据可可用用性性 

 用于物质分类的数据可取自为了监管目的所要求的数据，也可取自有关的参考文献，但可以

从许多国际公认的数据库着手。这些数据库在质量和全面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任何一个数据库也

不太可能储有分类所需的全部数据资料。有些数据库专门收集水生毒性数据，还有些专门收集环境归趋

方面的数据。化学品供应商有义务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检查，以确定现有数据的范围和质量，并用这些数

据划定适当的危险类别。 

A9.2.6 数数据据质质量量 

A9.2.6.1 如何准确地使用现有数据，将在相关章节阐述；但作为一般规则，根据标准国际准则和良好

实验室做法生成的数据优先于其他类型的数据。同样，也应认识到，可根据现有最佳数据进行分类。因

此，如果没有符合上述质量标准的现有数据，只要现有数据不被视为无效，仍可进行分类。为有助于进

行这项工作，编制了一份质量评分指南，在一些论坛中广泛使用，一般而言与下述分类是一致的： 

 (a) 从经监管机构认可的官方数据源得到的数据，比如，欧盟水质专论、美国环保局水质

标准等。这些数据可被认为是有效数据，可供分类使用。然而，不应假设这些是仅有

的可得数据，而且应适当考虑相关报告的日期。最新获得的数据可能还没有被考虑； 

 (b) 从公认的国际准则(如经合组织准则)或同等质量的国家准则中得到的数据。根据以下各

节提出的数据解释问题，这些数据可用于分类； 

 (c) 从试验中得到的数据，尽管不完全符合上述准则的具体要求，但遵循公认的科学原理

和程序，并且/或者在发表前经过同侪审查。对于这些数据，如果没有记录所有的试验

细节，需要就其有效性作出一些判断。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数据可在分类办法内使

用； 

 (d) 通过明显偏离标准准则而且被视为不可靠的试验程序获得的数据，不应用于分类； 

 (e) QSAR 数据。QSAR 数据的使用环境和有效性在有关章节中讨论； 

 (f) 来自二级来源，比如来自手册、评论、引用资料等的数据，这些数据源的数据质量无

法直接评估。如果得不到质量 1、2 和 3 的数据，应对这类数据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

可用。这样的数据应足够详细，以便于进行质量评估。在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可用于分

类目的时，应适当考虑试验中的困难，因为在所识别的危险水平方面，这些困难可能

影响到数据的质量以及报告结果的意义(见 A9.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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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6.2 也可以根据不完整的毒性数据集进行分类，比如，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数据都得不到。在这种

情况下，分类可被认为是“临时”的，需要进一步收集信息资料。一般而言，在进行分类之前，对所有

的可得数据都应该予以考虑。在没有优质数据的情况下，则需要考虑质量较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真实的危险水平作出判断。比如，一个特定物种或分类群如可得到优质数据，同事质量较差数据

也可用，应优先使用优质数据。但是，对于所有基本数据集营养级而言，并非总能得到优质数据。因

此，对于无法获得优质数据的营养级，有必要考虑质量较差的数据。然而，在考虑这些数据的时候，也

需要考虑影响获得有效结果可能性的各种困难。比如，试验细节和试验设计可能对评估某些数据的有用

性至关重要(比如来自水解不稳定的化学品的数据)，而对于其他化学品则没有这么重要。第 A9.3 节将进

一步论述这些困难。 

A9.2.6.3 通常，危险的识别和分类是基于对有关物质进行试验直接得到的信息。然而，在有些情况

下，可能会在试验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得到的结果与常识不符。比如，某些化学品，虽然在瓶内很稳

定，但在水中却发生快速(或缓慢)反应，生成可能具有不同性质的降解产物。当降解速度很快时，可用的

试验数据通常会确定降解产物的危险性，因为这些产物是经过试验的。这些数据可用于以正常方式对母

体物质进行分类。然而，当降解速度比较缓慢时，有可能对母体物质进行试验，从而以正常方式产生危

险性数据。在确定短期(急性)还是长期(慢性)危害类别时可以考虑随后的降解。然而，有时试验物质可能

发生降解，生成具有更大危险性的产物。在这些情况下，母体的分类应充分考虑降解产物的危险，以及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形成这种危险的速度。 

A9.3 水生毒性 

A9.3.1 导导言言 

 识别一种物质对水生环境的危害的依据是这种物质的水生毒性。分类是基于对鱼类、甲壳纲

和藻类/水生植物的现有毒性数据。这些分类群通常被认为对水生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危险识别具有代表

性。由于管理机构和化工业普遍接受，更有可能找到有关这些特定分类群的数据。有关降解和生物蓄积

行为的其他信息，可用于更好地描述水生危害。本节介绍了生态毒性的有关试验，提出了用于评价数据

和使用试验结果组合进行分类的一些基本概念，总结了处理困难物质的方法，并简要讨论了数据质量的

解释问题。 

A9.3.2 试试验验说说明明 

A9.3.2.1 在统一制度中进行物质分类时，可将淡水和海水物种毒性数据视为等效数据。值得注意的

是，某些类型的物质，如可电离有机化学品或有机金属物质，可在淡水和海水环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

毒性。由于分类的目的是确定水生环境中的危险特性，因此应选用表现出最大毒性的结果。 

A9.3.2.2 用于确定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全球统一制度标准，应不受试验方法的影响，允许使用各种不同

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科学上合理，并根据现行制度中所指的关于关注终点指标的国际程序和标准，并

且产生可共同接受的数据。根据建议的制度(经合组织 1998)： 

“急性毒性通常利用下列手段确定：鱼类 96个小时LC50(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或同等准则)，
甲壳纲动物 48 小时 EC50(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或同等准则)和/或藻类 72 或 96 小时 EC50(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 201 或同等准则)。这些物种被认为是所有水生生物体的代用品。如果试验方法

合适，也可以考虑浮萍属植物等其他物种的数据。” 

 一般而言，慢性试验要求延续或持续更长时间的暴露；时间长短可从几天到一年，或者更

长，取决于水生生物的繁殖周期。慢性试验可用于评估与生长、存活、繁殖和发育有关的某些终点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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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4.3 如果已掌握慢性水生毒性数据，临界值将取决于物质是否可快速降解。因此，对于不能快速

降解的物质和没有降解性资料的物质，临界值要高于可确认能够快速降解的物质(见第 4.1 章、表 4.1.1 和

4.1.2)。 

A9.2.4.4 当最低急性水生毒性数据低于 100 mg/l，且没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时，应则有必要首先确

定毒性属于哪一种危险类别，然后再确定是否适用慢性和/或急性亚类。通过考察现有分配系数数据 log 
Kow 和现有降解数据，即可做到这一点。如果 Kow  4，或者物质不能被认为是可快速降解物质，则应独立

适用适当的长期(慢性)危害类别和相应的急性(短期)危害类别。应当指出，虽然 log Kow 是最容易获得的

表示生物蓄积潜力指标，但最好还是使用试验得到的 BCF 数据。如果可以得到 BCF 数据，应使用 BCF数

据而不是分配系数。在这种情况下，BCF  500 将表明生物蓄积的情况已足以将其列入适当的长期(慢性)
危害类别。如果物质既可快速降解，又有较低的生物蓄积潜力(BCF < 500，或在无法得到该数值的情况

下，log Kow < 4)，则不能被划为长期(慢性)危害类别，除非慢性毒性数据显示相反的情况(见 A9.2.4.3)。 

A9.2.4.5 对于不易溶解物质，一般说来，在试验介质中的水溶性 <1 mg/l的物质，如果没有发现具有水

生毒性，应通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是否需要划为慢性类别 4。因此，如果物质既不能快速降解，又具有生物

蓄积潜力(BCF ≥ 500，或者在没有该数据的情况下 log Kow ≥ 4)，则应划为慢性类别 4。 

A9.2.5 数数据据可可用用性性 

 用于物质分类的数据可取自为了监管目的所要求的数据，也可取自有关的参考文献，但可以

从许多国际公认的数据库着手。这些数据库在质量和全面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任何一个数据库也

不太可能储有分类所需的全部数据资料。有些数据库专门收集水生毒性数据，还有些专门收集环境归趋

方面的数据。化学品供应商有义务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检查，以确定现有数据的范围和质量，并用这些数

据划定适当的危险类别。 

A9.2.6 数数据据质质量量 

A9.2.6.1 如何准确地使用现有数据，将在相关章节阐述；但作为一般规则，根据标准国际准则和良好

实验室做法生成的数据优先于其他类型的数据。同样，也应认识到，可根据现有最佳数据进行分类。因

此，如果没有符合上述质量标准的现有数据，只要现有数据不被视为无效，仍可进行分类。为有助于进

行这项工作，编制了一份质量评分指南，在一些论坛中广泛使用，一般而言与下述分类是一致的： 

 (a) 从经监管机构认可的官方数据源得到的数据，比如，欧盟水质专论、美国环保局水质

标准等。这些数据可被认为是有效数据，可供分类使用。然而，不应假设这些是仅有

的可得数据，而且应适当考虑相关报告的日期。最新获得的数据可能还没有被考虑； 

 (b) 从公认的国际准则(如经合组织准则)或同等质量的国家准则中得到的数据。根据以下各

节提出的数据解释问题，这些数据可用于分类； 

 (c) 从试验中得到的数据，尽管不完全符合上述准则的具体要求，但遵循公认的科学原理

和程序，并且/或者在发表前经过同侪审查。对于这些数据，如果没有记录所有的试验

细节，需要就其有效性作出一些判断。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数据可在分类办法内使

用； 

 (d) 通过明显偏离标准准则而且被视为不可靠的试验程序获得的数据，不应用于分类； 

 (e) QSAR 数据。QSAR 数据的使用环境和有效性在有关章节中讨论； 

 (f) 来自二级来源，比如来自手册、评论、引用资料等的数据，这些数据源的数据质量无

法直接评估。如果得不到质量 1、2 和 3 的数据，应对这类数据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

可用。这样的数据应足够详细，以便于进行质量评估。在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可用于分

类目的时，应适当考虑试验中的困难，因为在所识别的危险水平方面，这些困难可能

影响到数据的质量以及报告结果的意义(见 A9.3.6.2.3)。 

 

- 473 - 

A9.2.6.2 也可以根据不完整的毒性数据集进行分类，比如，所有三个营养级的数据都得不到。在这种

情况下，分类可被认为是“临时”的，需要进一步收集信息资料。一般而言，在进行分类之前，对所有

的可得数据都应该予以考虑。在没有优质数据的情况下，则需要考虑质量较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真实的危险水平作出判断。比如，一个特定物种或分类群如可得到优质数据，同事质量较差数据

也可用，应优先使用优质数据。但是，对于所有基本数据集营养级而言，并非总能得到优质数据。因

此，对于无法获得优质数据的营养级，有必要考虑质量较差的数据。然而，在考虑这些数据的时候，也

需要考虑影响获得有效结果可能性的各种困难。比如，试验细节和试验设计可能对评估某些数据的有用

性至关重要(比如来自水解不稳定的化学品的数据)，而对于其他化学品则没有这么重要。第 A9.3 节将进

一步论述这些困难。 

A9.2.6.3 通常，危险的识别和分类是基于对有关物质进行试验直接得到的信息。然而，在有些情况

下，可能会在试验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得到的结果与常识不符。比如，某些化学品，虽然在瓶内很稳

定，但在水中却发生快速(或缓慢)反应，生成可能具有不同性质的降解产物。当降解速度很快时，可用的

试验数据通常会确定降解产物的危险性，因为这些产物是经过试验的。这些数据可用于以正常方式对母

体物质进行分类。然而，当降解速度比较缓慢时，有可能对母体物质进行试验，从而以正常方式产生危

险性数据。在确定短期(急性)还是长期(慢性)危害类别时可以考虑随后的降解。然而，有时试验物质可能

发生降解，生成具有更大危险性的产物。在这些情况下，母体的分类应充分考虑降解产物的危险，以及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形成这种危险的速度。 

A9.3 水生毒性 

A9.3.1 导导言言 

 识别一种物质对水生环境的危害的依据是这种物质的水生毒性。分类是基于对鱼类、甲壳纲

和藻类/水生植物的现有毒性数据。这些分类群通常被认为对水生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危险识别具有代表

性。由于管理机构和化工业普遍接受，更有可能找到有关这些特定分类群的数据。有关降解和生物蓄积

行为的其他信息，可用于更好地描述水生危害。本节介绍了生态毒性的有关试验，提出了用于评价数据

和使用试验结果组合进行分类的一些基本概念，总结了处理困难物质的方法，并简要讨论了数据质量的

解释问题。 

A9.3.2 试试验验说说明明 

A9.3.2.1 在统一制度中进行物质分类时，可将淡水和海水物种毒性数据视为等效数据。值得注意的

是，某些类型的物质，如可电离有机化学品或有机金属物质，可在淡水和海水环境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

毒性。由于分类的目的是确定水生环境中的危险特性，因此应选用表现出最大毒性的结果。 

A9.3.2.2 用于确定健康和环境危害的全球统一制度标准，应不受试验方法的影响，允许使用各种不同

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科学上合理，并根据现行制度中所指的关于关注终点指标的国际程序和标准，并

且产生可共同接受的数据。根据建议的制度(经合组织 1998)： 

“急性毒性通常利用下列手段确定：鱼类 96个小时LC50(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或同等准则)，
甲壳纲动物 48 小时 EC50(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或同等准则)和/或藻类 72 或 96 小时 EC50(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 201 或同等准则)。这些物种被认为是所有水生生物体的代用品。如果试验方法

合适，也可以考虑浮萍属植物等其他物种的数据。” 

 一般而言，慢性试验要求延续或持续更长时间的暴露；时间长短可从几天到一年，或者更

长，取决于水生生物的繁殖周期。慢性试验可用于评估与生长、存活、繁殖和发育有关的某些终点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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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毒性数据比急性毒性数据要少一些，而且试验程序也不如急性试验那么标准化。可以

接受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 (鱼类早期生命阶段)、202 第 2 部分或 211 (水蚤繁殖)和 201 
(藻类生长抑制)生成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其他经过验证和国际认可的试验。应当使用 NOEC 或

其他等效 L(E)Cx。”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文件(OECD 2006)介绍了分析标准化生态毒性试验数据的主要

统计学方法。 

A9.3.2.3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分类范例的一些经合组织准则目前正在修订或正计划更新。这些修订可

能会导致试验条件的微小修改。因此，制订分类统一标准的专家小组打算在试验时间甚至使用的试验物

种上保持一些灵活性。 

A9.3.2.4 关于用鱼类、甲壳纲动物和藻类进行可接受试验的准则，可以在许多来源找到(经合组织，

1999；美国环保局，1996；美国试验材料学会，1999；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经合组织专著第 11 号

“关于工业化学品和杀虫剂的水生毒性试验的详细审查文件”汇编了水层试验方法汇编并提供试验指

导。这份文件还提供了许多适当的试验方法。 

A9.3.2.5 鱼类试验 

A9.3.2.5.1 急性试验 

 急性试验通常用体重在 0.1 至 5g 的幼鱼进行，试验时间为 96 小时。这些试验的观察目标是死

亡率。大于上述范围的鱼类和/或时间短于 96 小时，通常都不那么敏感。然而，对于分类而言，如果没有

用较小的鱼进行 96 小时试验得到的可接受数据，或者用不同大小的鱼类或试验时间进行这些试验的结果

会影响被划入危险性更高的类别时，可使用这种数据。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鱼类 96 小时

LC50)或同等准则的试验进行分类。 

A9.3.2.5.2 慢性试验 

 用鱼类进行慢性或长期试验，可从受精卵、胚胎、幼鱼或具有繁殖活力的成年鱼开始。符合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鱼类早期生命阶段)、鱼类生命周期试验(美国环保局 850.1500)或同等准则的试验，

可用于分类方案。试验的时间长短，因试验目的而异，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从 7 天到 200 天均有可能)。观

察终点指标可包括孵化成功率、生长(身长和重量变化)、产卵成功率和存活率。从技术上讲，经合组织

210 准则(鱼类早期生命阶段)不是“慢性”试验，而是一种对敏感生命阶段进行的亚慢性试验。它作为慢

性毒性的一个预测因子，已被普遍接受，并被用于统一制度的分类目的。鱼类早期生命阶段的毒性数据

比鱼类生命周期或繁殖研究数据更容易获得。 

A9.3.2.6 甲壳纲动物试验 

A9.3.2.6.1 急性试验 

 利用甲壳纲动物进行的急性试验，通常始于第一龄期幼虫。对水蚤使用的试验时间为 48 小

时。对于其他甲壳纲动物，比如糖虾或其他动物，试验时间通常为 96 小时。观察终点指标是死亡率，或

者用僵化不动作为死亡率的代用指标。僵化不动定义为对轻微的针刺没有反应。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

验准则 202 第 1 部分(水蚤急性毒性)或美国环保局 OPPTS 850.1035(糖虾急性毒性)或其他同等准则的试验

用于分类。 

A9.3.2.6.2 慢性试验 

 利用甲壳纲动物进行慢性试验，通常也是从第一龄期幼虫开始，然后持续到成熟和繁殖阶

段。水蚤 21 天即可达到成熟，并孵卵 3 次。糖虾则需要 28 天。观察终点指标包括第一次产卵的时间、每

只雌虫产下的后代数量、成长和存活情况。建议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第 2 部分(水蚤繁殖)或美国

环保局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或其他同等准则的试验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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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2.7 藻类/植物试验 

A9.3.2.7.1 藻类试验 

 藻类在营养丰富的介质中栽培并接触试验物质。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1(藻类生长

抑制)的试验。标准试验方法采用接种体内的细胞密度，以确保在整个试验阶段(通常为 3 至 4 天)的指数增

长。 

 藻类试验是一种既可提供急性又可提供慢性终点指标的短期试验。在此项研究中，首选的观

察终点指标是藻类生长率抑制，因为它不取决于试验设计，而生物量既取决于试验物种的生长率，也依

赖于试验时间和试验设计的其他要素。如果所报告的观察终点指标只是生物量的减少或者没有明确说

明，那么可将该值解释为等效终点指标。 

A9.3.2.7.2 水生大型植物试验 

 在水生毒性试验中最常使用的维管植物是浮萍(Lemna gibba 和 Lemna minor)。Lemna 试验是

一种短期试验；虽然它可提供急性和亚慢性终点指标值，但只有急性 EC50 被用于统一制度的分类。试验

时间最长 14 天，可在类似于藻类试验所用的营养丰富的介质中进行，但可以增强强度。应使用符合经合

组织 Lemna 试验准则(在拟订中)1和美国环保局 850.4400(水生植物毒性，Lemna)的试验。 

A9.3.3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概概念念 

 本节涉及的是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在分类中的使用，以及对接触途径、藻类毒性试验和

QSAR 的使用的一些特殊考虑。有关水生毒性概念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 Rand(1996)。 

A9.3.3.1 急性毒性 

A9.3.3.1.1 就分类而言，急性毒性是指物质本身的特性，短时间接触该物质即可对生物体产生有害作

用。急性毒性通常以可使 50%的试验生物体致死，可对 50%的试验生物体产生可测量的有害效应(如水蚤

的僵化不动)，或者使试验生物体(经过处理)的反应比对照(未处理)生物体的反应(如藻类生长率)降低 50%
的浓度(LC50)来表示。 

A9.3.3.1.2 急性毒性小于百万分之一(1 mg/l)的物质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很大的毒性。搬运、使用这些物质

或将其排放到环境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应将其划为慢性和/或急性类别 1。对高于这个类别的急性毒

性分类，可以使用小数。测得的急性毒性为百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十(1-10 mg/l)的物质，划为急性毒性类

别 2；急性毒性为百万分之十至百万分之一百(10-100 mg/l)的物质，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3；急性毒性在百万

分之一百以上(>100 mg/l)的物质被认为实际上无毒。 

A9.3.3.2 慢性毒性 

A9.3.3.2.1 就分类而言，慢性毒性是指一种物质对与之接触的水生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内在特性，接触

时间的长短根据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确定。这种慢性效应通常包括一系列的亚致死终点指标，一般用无显

见效果浓度 (NOEC)，或相应的 ECx 来表示。典型的观察终点指标包括存活、生长和/或繁殖。慢性毒性

接触时间可有很大的不同，取决于测量的试验终点指标和所用的试验物种。 

A9.3.3.2.2 根据慢性毒性进行分类，必须区分易于降解和不易于降解的物质。可快速降解的物质，确定

其慢性毒性 ≤ 0.01 mg/l，可划为慢性类别 1。对高于这个类别的慢性毒性分类，可以使用小数。测得物质

的慢性毒性介于 0.01 至 0.1 mg/l 之间者，划为慢性毒性的慢性类别 2，毒性在 0.1 至 1.0 mg/l 之间的，划

为慢性毒性的慢性类别 3，而慢性毒性在 1.0 mg/l 以上者，视为基本上无毒。对于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

或在不掌握快速降解资料的情况下，可使用两个慢性类别：当确定慢性毒性 ≤ 0.1 mg/l 时，为慢性类别

1，当测得的慢性毒性在 0.1 至 1.0 mg/l 之间时，为慢性类别 2。 

 
1 已发布。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21，Lemna sp 生长抑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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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毒性数据比急性毒性数据要少一些，而且试验程序也不如急性试验那么标准化。可以

接受根据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 (鱼类早期生命阶段)、202 第 2 部分或 211 (水蚤繁殖)和 201 
(藻类生长抑制)生成的数据。也可以使用其他经过验证和国际认可的试验。应当使用 NOEC 或

其他等效 L(E)Cx。”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个文件(OECD 2006)介绍了分析标准化生态毒性试验数据的主要

统计学方法。 

A9.3.2.3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分类范例的一些经合组织准则目前正在修订或正计划更新。这些修订可

能会导致试验条件的微小修改。因此，制订分类统一标准的专家小组打算在试验时间甚至使用的试验物

种上保持一些灵活性。 

A9.3.2.4 关于用鱼类、甲壳纲动物和藻类进行可接受试验的准则，可以在许多来源找到(经合组织，

1999；美国环保局，1996；美国试验材料学会，1999；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经合组织专著第 11 号

“关于工业化学品和杀虫剂的水生毒性试验的详细审查文件”汇编了水层试验方法汇编并提供试验指

导。这份文件还提供了许多适当的试验方法。 

A9.3.2.5 鱼类试验 

A9.3.2.5.1 急性试验 

 急性试验通常用体重在 0.1 至 5g 的幼鱼进行，试验时间为 96 小时。这些试验的观察目标是死

亡率。大于上述范围的鱼类和/或时间短于 96 小时，通常都不那么敏感。然而，对于分类而言，如果没有

用较小的鱼进行 96 小时试验得到的可接受数据，或者用不同大小的鱼类或试验时间进行这些试验的结果

会影响被划入危险性更高的类别时，可使用这种数据。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鱼类 96 小时

LC50)或同等准则的试验进行分类。 

A9.3.2.5.2 慢性试验 

 用鱼类进行慢性或长期试验，可从受精卵、胚胎、幼鱼或具有繁殖活力的成年鱼开始。符合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鱼类早期生命阶段)、鱼类生命周期试验(美国环保局 850.1500)或同等准则的试验，

可用于分类方案。试验的时间长短，因试验目的而异，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从 7 天到 200 天均有可能)。观

察终点指标可包括孵化成功率、生长(身长和重量变化)、产卵成功率和存活率。从技术上讲，经合组织

210 准则(鱼类早期生命阶段)不是“慢性”试验，而是一种对敏感生命阶段进行的亚慢性试验。它作为慢

性毒性的一个预测因子，已被普遍接受，并被用于统一制度的分类目的。鱼类早期生命阶段的毒性数据

比鱼类生命周期或繁殖研究数据更容易获得。 

A9.3.2.6 甲壳纲动物试验 

A9.3.2.6.1 急性试验 

 利用甲壳纲动物进行的急性试验，通常始于第一龄期幼虫。对水蚤使用的试验时间为 48 小

时。对于其他甲壳纲动物，比如糖虾或其他动物，试验时间通常为 96 小时。观察终点指标是死亡率，或

者用僵化不动作为死亡率的代用指标。僵化不动定义为对轻微的针刺没有反应。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

验准则 202 第 1 部分(水蚤急性毒性)或美国环保局 OPPTS 850.1035(糖虾急性毒性)或其他同等准则的试验

用于分类。 

A9.3.2.6.2 慢性试验 

 利用甲壳纲动物进行慢性试验，通常也是从第一龄期幼虫开始，然后持续到成熟和繁殖阶

段。水蚤 21 天即可达到成熟，并孵卵 3 次。糖虾则需要 28 天。观察终点指标包括第一次产卵的时间、每

只雌虫产下的后代数量、成长和存活情况。建议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第 2 部分(水蚤繁殖)或美国

环保局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或其他同等准则的试验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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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2.7 藻类/植物试验 

A9.3.2.7.1 藻类试验 

 藻类在营养丰富的介质中栽培并接触试验物质。应使用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1(藻类生长

抑制)的试验。标准试验方法采用接种体内的细胞密度，以确保在整个试验阶段(通常为 3 至 4 天)的指数增

长。 

 藻类试验是一种既可提供急性又可提供慢性终点指标的短期试验。在此项研究中，首选的观

察终点指标是藻类生长率抑制，因为它不取决于试验设计，而生物量既取决于试验物种的生长率，也依

赖于试验时间和试验设计的其他要素。如果所报告的观察终点指标只是生物量的减少或者没有明确说

明，那么可将该值解释为等效终点指标。 

A9.3.2.7.2 水生大型植物试验 

 在水生毒性试验中最常使用的维管植物是浮萍(Lemna gibba 和 Lemna minor)。Lemna 试验是

一种短期试验；虽然它可提供急性和亚慢性终点指标值，但只有急性 EC50 被用于统一制度的分类。试验

时间最长 14 天，可在类似于藻类试验所用的营养丰富的介质中进行，但可以增强强度。应使用符合经合

组织 Lemna 试验准则(在拟订中)1和美国环保局 850.4400(水生植物毒性，Lemna)的试验。 

A9.3.3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概概念念 

 本节涉及的是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在分类中的使用，以及对接触途径、藻类毒性试验和

QSAR 的使用的一些特殊考虑。有关水生毒性概念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 Rand(1996)。 

A9.3.3.1 急性毒性 

A9.3.3.1.1 就分类而言，急性毒性是指物质本身的特性，短时间接触该物质即可对生物体产生有害作

用。急性毒性通常以可使 50%的试验生物体致死，可对 50%的试验生物体产生可测量的有害效应(如水蚤

的僵化不动)，或者使试验生物体(经过处理)的反应比对照(未处理)生物体的反应(如藻类生长率)降低 50%
的浓度(LC50)来表示。 

A9.3.3.1.2 急性毒性小于百万分之一(1 mg/l)的物质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很大的毒性。搬运、使用这些物质

或将其排放到环境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应将其划为慢性和/或急性类别 1。对高于这个类别的急性毒

性分类，可以使用小数。测得的急性毒性为百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十(1-10 mg/l)的物质，划为急性毒性类

别 2；急性毒性为百万分之十至百万分之一百(10-100 mg/l)的物质，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3；急性毒性在百万

分之一百以上(>100 mg/l)的物质被认为实际上无毒。 

A9.3.3.2 慢性毒性 

A9.3.3.2.1 就分类而言，慢性毒性是指一种物质对与之接触的水生生物产生有害影响的内在特性，接触

时间的长短根据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确定。这种慢性效应通常包括一系列的亚致死终点指标，一般用无显

见效果浓度 (NOEC)，或相应的 ECx 来表示。典型的观察终点指标包括存活、生长和/或繁殖。慢性毒性

接触时间可有很大的不同，取决于测量的试验终点指标和所用的试验物种。 

A9.3.3.2.2 根据慢性毒性进行分类，必须区分易于降解和不易于降解的物质。可快速降解的物质，确定

其慢性毒性 ≤ 0.01 mg/l，可划为慢性类别 1。对高于这个类别的慢性毒性分类，可以使用小数。测得物质

的慢性毒性介于 0.01 至 0.1 mg/l 之间者，划为慢性毒性的慢性类别 2，毒性在 0.1 至 1.0 mg/l 之间的，划

为慢性毒性的慢性类别 3，而慢性毒性在 1.0 mg/l 以上者，视为基本上无毒。对于不能快速降解的物质，

或在不掌握快速降解资料的情况下，可使用两个慢性类别：当确定慢性毒性 ≤ 0.1 mg/l 时，为慢性类别

1，当测得的慢性毒性在 0.1 至 1.0 mg/l 之间时，为慢性类别 2。 

 
1 已发布。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21，Lemna sp 生长抑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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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3.2.3 由于慢性毒性数据在某些部门不像急性毒性数据那么常见，因此在分类办法中，如果没有充

分的慢性毒性数据，则通过适当综合考虑急性毒性、不易降解性和/或潜在或实际的生物蓄积的特性，来

确定慢性毒性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确有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便应使用这些数据，而不采用结合急性毒

性与降解性和/或生物蓄积情况的分类。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下列通用做法： 

 (a) 如果已经掌握所有三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可将其直接用于确定适当的长

期(慢性)危害类别； 

 (b) 如果已经掌握一个或两个营养级的充分的慢性毒性数据，应检查是否有其他营养级的

急性毒性数据。先对有慢性毒性数据的营养级作可能的分类，再将之与使用其他营养

级急性毒性数据所作的分类进行比较。应根据最严格的结果进行最终分类； 

 (c) 若要使用慢性毒性数据来取消慢性毒性分类或降低慢性毒性类别，则必须证明，对于

根据急性数据结合降解性和/或生物蓄积数据所做的所有分类，所采用的 NOEC(s)(或相

当的 ECx)足以打消或降低上述分类所引发的担忧。这通常可通过对急性毒性试验确定

的最敏感物种使用长期 NOEC 来实现。比如，如果已经根据鱼类的急性 LC50 进行了分

类，通常不可能利用无脊椎动物毒性试验的长期 NOEC 来取消或降低这一分类。在这

种情况下，NOEC 通常需要从同一物种或者同等或更为敏感的物种的长期鱼类试验中

得到。同样，如果分类是根据一个以上分类群的急性毒性数据做出的，可能需要每一

个分类群的NOEC。在将一种物质划为慢性类别 4时，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每一个

分类群的 NOEC 或相当的 ECx大于 1 mg/l 或该物质的水溶解度。 

A9.3.3.2.4 对海藻/浮萍进行的试验，不能用于取消/或降低分类，因为： 

 (a) 海藻和浮萍试验不是长期试验研究； 

 (b) 急性与慢性的比值一般比较窄；而且 

 (c) 终点指标更接近其他生物体的急性终点指标。 

 然而，如果所做的分类仅仅基于在单一藻类/水生植物试验中观察到的急性毒性(L(E)C50)，但

一系列其他藻类试验却有证据显示，该分类群的慢性毒性(NOECs)属于分类较宽的毒性范围内，或大于 1 
mg/l 时，这一证据可用于考虑取消或降低分类。目前，这种方法还不能用于水生植物，因为还没有制订

出标准化的慢性毒性试验方法。 

A9.3.3.3 接触途径 

 在急性和慢性试验中，包括在淡水和海水介质中进行的，都采用以下 4 种接触条件：静态、

静态更新(半静态)、循环和流过。选择使用哪种试验类型，通常取决于试验物质特性、试验持续时间、试

验物种和管理要求。 

A9.3.3.4 藻类的试验介质 

 藻类试验应在营养丰富的介质中进行，常见组分 EDTA 或其他螯合剂的使用应慎重考虑。在

试验有机化学品毒性时，在基质的复合微营养物中需要有微量的 EDTA 一类的螯合剂；如果没有，藻类

生长有可能会显著减慢，从而影响试验的有效性。然而，螯合剂可降低金属试验物质可检测到的毒性。

因此，对于金属化合物而言，对采用高浓度螯合剂的试验和/或与铁比较螯合剂化学计量过多的试验得到

的数据，应进行严格的评估。自由螯合剂可显著掩盖重金属的毒性，特别是在使用像 EDTA 一类的强螯

合剂的时候。然而，在介质中如果没有现成的铁，藻类的生长会受到铁的限制，因此，对没有或较少铁

和 EDTA 的试验数据，也应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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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3.5 QSAR 的使用 

 为分类目的，在没有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可利用 QSAR 预测非电解物质、非亲电物质和其他

不起反应物质对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毒性(见第A9.6节“QSAR 的使用”)。有些物质，如有机磷酸酯

类物质，可通过一些特殊机理起作用，如与生物受体起相互作用的官能团，或可与细胞蛋白质形成硫氢

键等，对于这类物质，仍然存在问题。通过基本麻醉机理起作用的化学物质，已经得到可靠的 QSAR。这

些化学物质属于低反应性非电解质，如碳氢化合物、酒精、酮和某些脂肪族氯化烃；它们产生的生物效

应是其分配系数的函数。每一种有机化学物质都可产生麻醉作用。然而，如果化学物质是一种电解质，

或者含有也能导致非麻醉机理的特定官能团，仅仅根据分配系数进行的任何毒性计算，都会严重低估毒

性。母化合物急性水生毒性的 QSAR 不能用于预测毒性代谢物或降解产物的效应，如果这些效应是在比

急性试验持续时间更长的时间后出现的。 

A9.3.4 证证据据权权重重 

A9.3.4.1 质量最好的数据应作为分类的基础依据。分类最好建立在原始数据源的基础上。明确和完整

地说明试验条件十分重要。 

A9.3.4.2 在一个分类群已有多项研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哪些是最敏感的、质量最好的。必须针对每

一种情况分别作出判断，确定是否用观察更敏感的非良好实验室做法研究替代良好实验室做法研究。根

据非标准或非良好实验室做法准则进行的试验显示的强毒性结果似乎应该能够用于分类，而显示毒性可

以忽略不计的研究结果，则需要进行更仔细的考虑。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显示的结果可能大于或小于实

际毒性。在这些情况下，分类也需要专家判断。 

A9.3.4.3 当同一个分类群有多个可以接受的试验结果时，一般应在分类中使用最敏感的试验结果

(L(E)C50 或 NOEC 最低的试验结果)。然而，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逐个处理。在同一物种有较大数据集(4
个或更多数值)的情况下，毒性数值的几何平均可作为该物种的代表性毒性数值。在估计平均值的时候，

不宜将同一分类群中或不同生命阶段的不同物种，或在不同的试验条件或持续时间下进行的试验结果结

合起来。 

A9.3.5 难难以以进进行行试试验验的的物物质质 

A9.3.5.1 有效的水生毒性试验，要求试验物质在试验准则建议的试验条件下溶解在水介质中。此外，

生物药效接触浓度应在试验期间保持不变。某些物质很难在水生系统中进行试验，为此制定了指南来帮

助对这些物质进行试验(环境部 1996；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 1996；和美国环保局 1996)。
经合组织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OECD, 2000)，是有关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类型

以及确保对这些物质的试验作出有效结论所需步骤的良好信息来源。 

A9.3.5.2 然而，现有的许多试验数据可能使用了这样的试验方法：不符合当今被视为最佳的做法，但

仍可产生适合于分类标准应用的信息。这样的数据需要对数据解释提供特殊指导，尽管最终还需要用专

家判断来确定数据的有效性。这种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可能溶解性很差、易挥发，或者在诸如光转化、

水解、氧化或生物降解等过程的作用下快速降解。在对藻类进行试验时，有色物质有可能因削弱细胞生

长所需的光线而影响试验终点指标。同样，作为高于溶解度的云状弥散物试验的物质，有可能导致错误

的毒性测量结果。用带有试验物质的水柱加载，对于微粒或诸如金属等固体可能是一个问题。石油馏出

物也会带来加载问题，在决定测定 L(E)C50 值的适当浓度时，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关于困难物质和

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草案介绍了有可能出现试验困难问题的许多物质类型的常见特性。 

 (a) 稳定性：如果试验化学品浓度可能降至正常值的 80%以下，那么为了使试验有效，可

能需要可对试验物质进行更新的接触途径。最好是半静态或流通条件。对于藻类试

验，标准准则通常要求进行静态试验，因此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虽然对甲壳纲和

鱼类动物进行试验时可以采用其他接触途径，但这些试验通常是在国际议定准则中规

定的静态条件下进行。在这些试验中，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降解和其他相关因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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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3.5 QSAR 的使用

为分类目的，在没有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可利用 QSAR 预测非电解物质、非亲电物质和其他

不起反应物质对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毒性(见第A9.6节“QSAR 的使用”)。有些物质，如有机磷酸酯

类物质，可通过一些特殊机理起作用，如与生物受体起相互作用的官能团，或可与细胞蛋白质形成硫氢

键等，对于这类物质，仍然存在问题。通过基本麻醉机理起作用的化学物质，已经得到可靠的 QSAR。这

些化学物质属于低反应性非电解质，如碳氢化合物、酒精、酮和某些脂肪族氯化烃；它们产生的生物效

应是其分配系数的函数。每一种有机化学物质都可产生麻醉作用。然而，如果化学物质是一种电解质，

或者含有也能导致非麻醉机理的特定官能团，仅仅根据分配系数进行的任何毒性计算，都会严重低估毒

性。母化合物急性水生毒性的 QSAR 不能用于预测毒性代谢物或降解产物的效应，如果这些效应是在比

急性试验持续时间更长的时间后出现的。

A9.3.4

A9.3.4.1 质量最好的数据应作为分类的基础依据。分类最好建立在原始数据源的基础上。明确和完整

地说明试验条件十分重要。

A9.3.4.2 在一个分类群已有多项研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哪些是最敏感的、质量最好的。必须针对每

一种情况分别作出判断，确定是否用观察更敏感的非良好实验室做法研究替代良好实验室做法研究。根

据非标准或非良好实验室做法准则进行的试验显示的强毒性结果似乎应该能够用于分类，而显示毒性可

以忽略不计的研究结果，则需要进行更仔细的考虑。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显示的结果可能大于或小于实

际毒性。在这些情况下，分类也需要专家判断。

A9.3.4.3 当同一个分类群有多个可以接受的试验结果时，一般应在分类中使用最敏感的试验结果

(L(E)C50 或 NOEC 最低的试验结果)。然而，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逐个处理。在同一物种有较大数据集(4
个或更多数值)的情况下，毒性数值的几何平均可作为该物种的代表性毒性数值。在估计平均值的时候，

不宜将同一分类群中或不同生命阶段的不同物种，或在不同的试验条件或持续时间下进行的试验结果结

合起来。

A9.3.5

A9.3.5.1 有效的水生毒性试验，要求试验物质在试验准则建议的试验条件下溶解在水介质中。此外，

生物药效接触浓度应在试验期间保持不变。某些物质很难在水生系统中进行试验，为此制定了指南来帮

助对这些物质进行试验(环境部 1996；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 1996；和美国环保局 1996)。
经合组织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OECD, 2000)，是有关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类型

以及确保对这些物质的试验作出有效结论所需步骤的良好信息来源。

A9.3.5.2 然而，现有的许多试验数据可能使用了这样的试验方法：不符合当今被视为最佳的做法，但

仍可产生适合于分类标准应用的信息。这样的数据需要对数据解释提供特殊指导，尽管最终还需要用专

家判断来确定数据的有效性。这种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可能溶解性很差、易挥发，或者在诸如光转化、

水解、氧化或生物降解等过程的作用下快速降解。在对藻类进行试验时，有色物质有可能因削弱细胞生

长所需的光线而影响试验终点指标。同样，作为高于溶解度的云状弥散物试验的物质，有可能导致错误

的毒性测量结果。用带有试验物质的水柱加载，对于微粒或诸如金属等固体可能是一个问题。石油馏出

物也会带来加载问题，在决定测定 L(E)C50 值的适当浓度时，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关于困难物质和

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草案介绍了有可能出现试验困难问题的许多物质类型的常见特性。

(a) 稳定性：如果试验化学品浓度可能降至正常值的 80%以下，那么为了使试验有效，可

能需要可对试验物质进行更新的接触途径。最好是半静态或流通条件。对于藻类试

验，标准准则通常要求进行静态试验，因此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虽然对甲壳纲和

鱼类动物进行试验时可以采用其他接触途径，但这些试验通常是在国际议定准则中规

定的静态条件下进行。在这些试验中，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降解和其他相关因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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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毒性浓度时给予适当的考虑。A9.3.5.6 中介绍了一些处理方法。当发生降解时，

考虑降解产物的毒性对试验记录的毒性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在决定数据是否可用于分

类时，将需要专家作出判断； 

 (b) 降解：当一种化合物在试验条件下出现分解或降解，应利用专家判断来计算毒性用于

分类，其中包括是否考虑已知的或可能的分解产物。母物质和所有显著的毒性降解产

物的浓度都是理想的。如果预期降解产物相对无毒，则需要采用可更新接触途径，以

确保母体化合物能够保持浓度水平； 

 (c) 饱和：对于单一成分物质，分类应仅基于在可溶解范围内观察到的毒性反应，而不是

基于溶解度之上的总化学载荷。常常有数据显示高于水溶解度水平上的毒性，虽然这

些数据通常被视为无效数据，不过还是有可能作出某种解释。在对不易溶解物质进行

试验时，通常会出现这些问题。有关这类数据应该如何解释的指导载于 A9.3.5.7(另见

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 

 (d) 试验介质的扰动：或许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确保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溶解度。这些

措施不应导致试验介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应造成表面毒性的增加或减小，进

而改变试验物质的分类水平； 

 (e) 络合物：分类办法所涉及的许多物质事实上都是混合物，对于这些物质，接触浓度的

测量是很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有些物质，比如石油分馏物、聚合物，

以及带有较多杂质的物质，可能会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因为毒性浓度很难界定，而

且几乎无法进行验证。典型的试验方法通常依赖于水溶解成分(WSF)或水容纳成分

(WAF)的生成，数据则按加载速率报告。这些数据可在应用分类标准中使用。 

A9.3.5.3 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最好有稳定的、能够进行分析测量的试验浓度。虽然最好能够使用

测量的浓度，但如果在某些条件下额定浓度研究结果是仅有的可得有效数据，也可以根据标称浓度研究

结果进行分类。如果物质可能明显的降解或者以其他形式从水柱中损失，在对数据作出解释时必须小心

谨慎；而且在相关和可能的情况下，在分类时应考虑到试验过程中损失的毒性物质。此外，金属还有其

自身的各种难题，将另外讨论。表 A9.3.1 列出了几种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特性和这些特性与分类的相关

性。 

A9.3.5.4 在最难进行试验的条件下，实际试验浓度很可能低于标称或预期试验浓度。当难以进行试验

的物质急性毒性(L(E)C50s)估计值 <1 mg/l 时，人们可以确信，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和慢性毒性类别 1，如

果适用)是有理由的。然而，如果估计的急性毒性值大于 1 mg/l，估计毒性可能低于实际毒性。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专家判断来确定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试验结果是否可被接受用于分类。如果认为试验的难度

在急性毒性估计值大于 1 mg/l而且试验浓度没有测量的情况下，会对实际试验浓度造成显著影响，那么在

分类时使用这种试验应当谨慎。 

A9.3.5.5 下面几段将对这些解释问题提供一些详细的指导。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牢记，这只是一些指

导，不能作为硬性规定使用。许多困难的性质意味着，在确定一项试验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其有效

性，以及是否可以确定适合用于应用分类标准的毒性水平时，都必须借助于专家判断。 

A9.3.5.6 不稳定物质 

A9.3.5.6.1 虽然采用的试验方法最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试验介质不稳定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某些

试验中要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浓度不变几乎是不可能的。造成这种不稳定性的常见原因是氧化、水

解、光降解和生物降解。虽然后面几种降解形式较容易控制，但在许多现有试验中，常常没有控制。然

而，有些试验，特别是急性和慢性鱼类毒性试验，可以选择接触途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造成的

损失。在确定试验数据的有效性时，应考虑到这一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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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5.6.2 当不稳定性是确定试验过程中接触水平的一个因素时，作数据解释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是，掌握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的适当时间点上测量的接触浓度。如果没有至少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经过分

析测量得到的浓度，则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对于分类而言试验应视为无效。在有测量数据的时候，则

可根据数据解释指导考虑一些实际规则： 

 (a) 如果有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测量数据(对于急性水蚤和藻类试验而言是正常的)，为了分

类目的，L(E)C50 可根据试验开始和结束时浓度的几何平均值计算。当试验结束时的浓

度低于分析检测极限时，应将这样的浓度视为检测极限值的一半； 

 (b) 如果有介质更新期开始和结束时的测量数据(在半静态试验中可得到)，应计算每个更新

期的几何平均值，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整个接触期的平均接触值； 

 (c) 如果毒性可归因于一种降解分解产物，而且已知这种产物的浓度，则用于分类使用的

L(E)C50 值可基于降解产物浓度的几何平均值计算，往回推算母物质的浓度值； 

 (d) 类似的原则也可用于慢性毒性试验的测量数据。 

A9.3.5.7 不易溶解物质 

A9.3.5.7.1 这些物质通常被认为是在水中的溶解度 < 1 mg/l 的物质，常常很难在试验介质中溶解，而且

在预期的低溶解度条件下，溶解浓度经常很难测量。对于许多物质而言，在试验介质中的真正溶解度是

未知的，并经常记录为小于纯净水中的检测极限。然而，这些物质可能表现出毒性，在没有发现毒性

时，必须通过判断来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试验结果有效，可用于分类目的。判断宁可失之谨慎，也不应低

估危险性。 

A9.3.5.7.2 最好利用适当的溶解技术以及在水溶解范围内准确测量的浓度进行试验。如果有这些试验数

据可用，与其他数据相比，应优先选用这样的数据。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考虑旧数据的时

候，发现这种物质的记录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或者溶解水平低于分析方法的检测极限，都属正常。

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利用测量数据验证实际接触浓度。当这些是唯一可用于分类的数据

时，可根据一般指导考虑一些实际规则： 

 (a) 如果记录的急性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等于或低于测量

的水溶解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应定为慢性类别 1 和/或急性类别 1。在作出这一决

定的时候，应充分注意过量的不溶解物质对试验生物体造成实际影响的可能性。如果

认为这可能是造成所观察到的效应的原因，则应认为试验结果无效，不能用于分类目

的； 

 (b) 如果没有记录到急性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大于测得的

水溶解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是否定为慢性类别 4。在作出物质显示无急性毒性决

定的时候，应考虑到用来达到最大溶解浓度的技术。如果认为这些技术不适当，则应

认为试验结果无效，不能用于分类目的； 

 (c) 如果物质的水溶解度低于分析方法的检测极限，而且记录到急性毒性，为分类目的，

可认为 L(E)C50 小于分析检测极限值。如果没有观察到毒性，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大于水溶解度。也应充分考虑上述质量标准； 

 (d) 如果有慢性毒性数据可用，应采用相同的一般规则。如果对测量浓度的考虑不能证明

这些数据有效，则用来达到最大溶解浓度的技术应被视为是适当的。 

A9.3.5.8 造成浓度降低的其他因素 

 其他一些因素也会使浓度降低，其中有些因素可以通过正确的试验设计加以避免，但当这样

的因素起作用的时候，通常有必要对数据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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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毒性浓度时给予适当的考虑。A9.3.5.6 中介绍了一些处理方法。当发生降解时，

考虑降解产物的毒性对试验记录的毒性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在决定数据是否可用于分

类时，将需要专家作出判断； 

 (b) 降解：当一种化合物在试验条件下出现分解或降解，应利用专家判断来计算毒性用于

分类，其中包括是否考虑已知的或可能的分解产物。母物质和所有显著的毒性降解产

物的浓度都是理想的。如果预期降解产物相对无毒，则需要采用可更新接触途径，以

确保母体化合物能够保持浓度水平； 

 (c) 饱和：对于单一成分物质，分类应仅基于在可溶解范围内观察到的毒性反应，而不是

基于溶解度之上的总化学载荷。常常有数据显示高于水溶解度水平上的毒性，虽然这

些数据通常被视为无效数据，不过还是有可能作出某种解释。在对不易溶解物质进行

试验时，通常会出现这些问题。有关这类数据应该如何解释的指导载于 A9.3.5.7(另见

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 

 (d) 试验介质的扰动：或许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确保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溶解度。这些

措施不应导致试验介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应造成表面毒性的增加或减小，进

而改变试验物质的分类水平； 

 (e) 络合物：分类办法所涉及的许多物质事实上都是混合物，对于这些物质，接触浓度的

测量是很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有些物质，比如石油分馏物、聚合物，

以及带有较多杂质的物质，可能会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因为毒性浓度很难界定，而

且几乎无法进行验证。典型的试验方法通常依赖于水溶解成分(WSF)或水容纳成分

(WAF)的生成，数据则按加载速率报告。这些数据可在应用分类标准中使用。 

A9.3.5.3 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最好有稳定的、能够进行分析测量的试验浓度。虽然最好能够使用

测量的浓度，但如果在某些条件下额定浓度研究结果是仅有的可得有效数据，也可以根据标称浓度研究

结果进行分类。如果物质可能明显的降解或者以其他形式从水柱中损失，在对数据作出解释时必须小心

谨慎；而且在相关和可能的情况下，在分类时应考虑到试验过程中损失的毒性物质。此外，金属还有其

自身的各种难题，将另外讨论。表 A9.3.1 列出了几种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特性和这些特性与分类的相关

性。 

A9.3.5.4 在最难进行试验的条件下，实际试验浓度很可能低于标称或预期试验浓度。当难以进行试验

的物质急性毒性(L(E)C50s)估计值 <1 mg/l 时，人们可以确信，划为急性毒性类别 1(和慢性毒性类别 1，如

果适用)是有理由的。然而，如果估计的急性毒性值大于 1 mg/l，估计毒性可能低于实际毒性。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专家判断来确定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试验结果是否可被接受用于分类。如果认为试验的难度

在急性毒性估计值大于 1 mg/l而且试验浓度没有测量的情况下，会对实际试验浓度造成显著影响，那么在

分类时使用这种试验应当谨慎。 

A9.3.5.5 下面几段将对这些解释问题提供一些详细的指导。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牢记，这只是一些指

导，不能作为硬性规定使用。许多困难的性质意味着，在确定一项试验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其有效

性，以及是否可以确定适合用于应用分类标准的毒性水平时，都必须借助于专家判断。 

A9.3.5.6 不稳定物质 

A9.3.5.6.1 虽然采用的试验方法最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试验介质不稳定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某些

试验中要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浓度不变几乎是不可能的。造成这种不稳定性的常见原因是氧化、水

解、光降解和生物降解。虽然后面几种降解形式较容易控制，但在许多现有试验中，常常没有控制。然

而，有些试验，特别是急性和慢性鱼类毒性试验，可以选择接触途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造成的

损失。在确定试验数据的有效性时，应考虑到这一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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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5.6.2 当不稳定性是确定试验过程中接触水平的一个因素时，作数据解释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是，掌握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的适当时间点上测量的接触浓度。如果没有至少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经过分

析测量得到的浓度，则不能作出有效的解释，对于分类而言试验应视为无效。在有测量数据的时候，则

可根据数据解释指导考虑一些实际规则： 

 (a) 如果有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测量数据(对于急性水蚤和藻类试验而言是正常的)，为了分

类目的，L(E)C50 可根据试验开始和结束时浓度的几何平均值计算。当试验结束时的浓

度低于分析检测极限时，应将这样的浓度视为检测极限值的一半； 

 (b) 如果有介质更新期开始和结束时的测量数据(在半静态试验中可得到)，应计算每个更新

期的几何平均值，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整个接触期的平均接触值； 

 (c) 如果毒性可归因于一种降解分解产物，而且已知这种产物的浓度，则用于分类使用的

L(E)C50 值可基于降解产物浓度的几何平均值计算，往回推算母物质的浓度值； 

 (d) 类似的原则也可用于慢性毒性试验的测量数据。 

A9.3.5.7 不易溶解物质 

A9.3.5.7.1 这些物质通常被认为是在水中的溶解度 < 1 mg/l 的物质，常常很难在试验介质中溶解，而且

在预期的低溶解度条件下，溶解浓度经常很难测量。对于许多物质而言，在试验介质中的真正溶解度是

未知的，并经常记录为小于纯净水中的检测极限。然而，这些物质可能表现出毒性，在没有发现毒性

时，必须通过判断来确定是否可以认为试验结果有效，可用于分类目的。判断宁可失之谨慎，也不应低

估危险性。 

A9.3.5.7.2 最好利用适当的溶解技术以及在水溶解范围内准确测量的浓度进行试验。如果有这些试验数

据可用，与其他数据相比，应优先选用这样的数据。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考虑旧数据的时

候，发现这种物质的记录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或者溶解水平低于分析方法的检测极限，都属正常。

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利用测量数据验证实际接触浓度。当这些是唯一可用于分类的数据

时，可根据一般指导考虑一些实际规则： 

 (a) 如果记录的急性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等于或低于测量

的水溶解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应定为慢性类别 1 和/或急性类别 1。在作出这一决

定的时候，应充分注意过量的不溶解物质对试验生物体造成实际影响的可能性。如果

认为这可能是造成所观察到的效应的原因，则应认为试验结果无效，不能用于分类目

的； 

 (b) 如果没有记录到急性毒性水平超过水溶解度，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大于测得的

水溶解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是否定为慢性类别 4。在作出物质显示无急性毒性决

定的时候，应考虑到用来达到最大溶解浓度的技术。如果认为这些技术不适当，则应

认为试验结果无效，不能用于分类目的； 

 (c) 如果物质的水溶解度低于分析方法的检测极限，而且记录到急性毒性，为分类目的，

可认为 L(E)C50 小于分析检测极限值。如果没有观察到毒性，为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 大于水溶解度。也应充分考虑上述质量标准； 

 (d) 如果有慢性毒性数据可用，应采用相同的一般规则。如果对测量浓度的考虑不能证明

这些数据有效，则用来达到最大溶解浓度的技术应被视为是适当的。 

A9.3.5.8 造成浓度降低的其他因素 

 其他一些因素也会使浓度降低，其中有些因素可以通过正确的试验设计加以避免，但当这样

的因素起作用的时候，通常有必要对数据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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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沉淀：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可能会产生沉淀。通常的解释是，物质并没有

真正溶解，尽管看起来颗粒已经不存在了；试验中发生的凝聚会导致沉淀。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或 NOEC 是基于试验结束时的浓度。同样，通过

与介质发生反应也可能出现沉淀。这种现象在上文不稳定性项下考虑； 

 (b) 吸收：具有较高吸收特性的物质，比如高 log Kow 物质，可出现这种情况。在出现这种

情况的时候，浓度常常会快速降低；接触强度最好用试验结束时的浓度表示； 

 (c) 生物蓄积：物质在试验生物体内积累会出现一些损失。在水溶解度比较低，log Kow 相

应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用于分类的 L(E)C50, 或 NOEC 可根

据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浓度几何平均值计算。 

A9.3.5.9 试验介质的扰动 

A9.3.5.9.1 强酸和强碱可显示毒性，因为它们可以改变 pH 值。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水生系统中 pH 值

的变化通常会受到试验介质中的缓冲系统的阻止。如果没有有关盐的数据可供使用，一般按与阴离子或

阳离子一样的方法，将盐划为受到最严格分类的离子。如果影响浓度仅与一种离子有关，在对盐进行分

类时，应考虑分子量差异，即通过乘以比值 MWsalt/MWion 来修正影响浓度。 

A9.3.5.9.2 聚合物在水生系统中通常是不存在的。可分散聚合物和其他高分子量物质有可能扰乱试验系

统，干扰氧的吸收，并产生机械效应或二次效应。在考虑来自这些物质的数据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然而，许多聚合物的行为有些像络合物，有相当大的低分子量成分可以从整体聚合物中沥出。这一问题

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讨论。 

A9.3.5.10 络合物 

A9.3.5.10.1 络合物的特点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结构，常常属于同系物，但水溶解性和其他物理化学特

性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加到水中后，溶解和不溶解成分之间会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投入物质的一种特

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络合物通常作为 WSF 或 WAF 进行试验，而且根据投入量或标称浓度记录

L(E)C50。通常没有现成的分析支持数据，因为溶解成分本身将是各种组分的复杂混合物。毒性参数有时

候被称为 LL50，与致死投放量有关。来自 WSF 或 WAF 的这一投放水平可直接用于分类标准。 

A9.3.5.10.2 聚合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络合物，要求考虑聚合物类型和它们的溶解/分散行为。聚合物本身

可以溶解而不会出现变化，(真正的溶解度与粒度有关)，可以分散，或者低分子量成分组成的部分可能进

入溶液内。在后一种情况下，聚合物的试验实质上就是检测低分子量物质从整体聚合物中沥出的能力，

并确定这种沥出物是否有毒性。因此，可以用对待复杂混合物同样的方式予以考虑，即聚合物的一次投

放便能够充分定性所生成的沥出物，从而将毒性与投放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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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3.1：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分类 

特性 困难的性质 与分类的相关性 

不易溶于水 达到/保持所要求的接触浓度。进

行接触分析。 
当观察到的毒性反应大于视在溶解度时，需

要作出专家判断，以确定这些效应是来自化

学毒性还是物理效应；如果没有观察到任何

效应，则应证明已经达到完全饱和溶解。 

低浓度毒性 达到/保持所要求的接触浓度。进

行接触分析。 
根据毒性 <1 mg/l 进行分类。 

挥发性 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 应根据可靠的浓度测量进行分类。 

光降解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 
的毒性。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应确定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特点。 

水解不稳定性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易于氧化 达到、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化

学结构改变或分解产物的毒性。

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用的

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易于磨蚀/转化 
(指金属/金属化

合物) 

达到、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比

较从水柱分离的半衰期与试验中

采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生物降解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吸收 保持接触浓度。进行接触分析。

因试验物质的可利用性降低引起

的毒性减轻。 

分类应使用可用物质的测量浓度。 

螯合 区别介质中的螯合和非螯合 
成分。 

分类应使用生物有效物质的测量浓度。 

有色 光线减弱(藻类问题)。 分类必须将毒性效应与由于光线减弱而导致

的生长率降低区别开来。 

不溶于水 保持恒定的接触浓度。 分类应使用测量的浓度。 

离子化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多组分 准备有代表性的试验批次。 认为与复杂混合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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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沉淀：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可能会产生沉淀。通常的解释是，物质并没有

真正溶解，尽管看起来颗粒已经不存在了；试验中发生的凝聚会导致沉淀。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分类目的，可认为 L(E)C50或 NOEC 是基于试验结束时的浓度。同样，通过

与介质发生反应也可能出现沉淀。这种现象在上文不稳定性项下考虑； 

 (b) 吸收：具有较高吸收特性的物质，比如高 log Kow 物质，可出现这种情况。在出现这种

情况的时候，浓度常常会快速降低；接触强度最好用试验结束时的浓度表示； 

 (c) 生物蓄积：物质在试验生物体内积累会出现一些损失。在水溶解度比较低，log Kow 相

应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用于分类的 L(E)C50, 或 NOEC 可根

据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浓度几何平均值计算。 

A9.3.5.9 试验介质的扰动 

A9.3.5.9.1 强酸和强碱可显示毒性，因为它们可以改变 pH 值。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水生系统中 pH 值

的变化通常会受到试验介质中的缓冲系统的阻止。如果没有有关盐的数据可供使用，一般按与阴离子或

阳离子一样的方法，将盐划为受到最严格分类的离子。如果影响浓度仅与一种离子有关，在对盐进行分

类时，应考虑分子量差异，即通过乘以比值 MWsalt/MWion 来修正影响浓度。 

A9.3.5.9.2 聚合物在水生系统中通常是不存在的。可分散聚合物和其他高分子量物质有可能扰乱试验系

统，干扰氧的吸收，并产生机械效应或二次效应。在考虑来自这些物质的数据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然而，许多聚合物的行为有些像络合物，有相当大的低分子量成分可以从整体聚合物中沥出。这一问题

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讨论。 

A9.3.5.10 络合物 

A9.3.5.10.1 络合物的特点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化学结构，常常属于同系物，但水溶解性和其他物理化学特

性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加到水中后，溶解和不溶解成分之间会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投入物质的一种特

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络合物通常作为 WSF 或 WAF 进行试验，而且根据投入量或标称浓度记录

L(E)C50。通常没有现成的分析支持数据，因为溶解成分本身将是各种组分的复杂混合物。毒性参数有时

候被称为 LL50，与致死投放量有关。来自 WSF 或 WAF 的这一投放水平可直接用于分类标准。 

A9.3.5.10.2 聚合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络合物，要求考虑聚合物类型和它们的溶解/分散行为。聚合物本身

可以溶解而不会出现变化，(真正的溶解度与粒度有关)，可以分散，或者低分子量成分组成的部分可能进

入溶液内。在后一种情况下，聚合物的试验实质上就是检测低分子量物质从整体聚合物中沥出的能力，

并确定这种沥出物是否有毒性。因此，可以用对待复杂混合物同样的方式予以考虑，即聚合物的一次投

放便能够充分定性所生成的沥出物，从而将毒性与投放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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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3.1：难以进行试验物质的分类 

特性 困难的性质 与分类的相关性 

不易溶于水 达到/保持所要求的接触浓度。进

行接触分析。 
当观察到的毒性反应大于视在溶解度时，需

要作出专家判断，以确定这些效应是来自化

学毒性还是物理效应；如果没有观察到任何

效应，则应证明已经达到完全饱和溶解。 

低浓度毒性 达到/保持所要求的接触浓度。进

行接触分析。 
根据毒性 <1 mg/l 进行分类。 

挥发性 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 应根据可靠的浓度测量进行分类。 

光降解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 
的毒性。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应确定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特点。 

水解不稳定性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易于氧化 达到、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化

学结构改变或分解产物的毒性。

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用的

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易于磨蚀/转化 
(指金属/金属化

合物) 

达到、保持和测量接触浓度。比

较从水柱分离的半衰期与试验中

采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生物降解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吸收 保持接触浓度。进行接触分析。

因试验物质的可利用性降低引起

的毒性减轻。 

分类应使用可用物质的测量浓度。 

螯合 区别介质中的螯合和非螯合 
成分。 

分类应使用生物有效物质的测量浓度。 

有色 光线减弱(藻类问题)。 分类必须将毒性效应与由于光线减弱而导致

的生长率降低区别开来。 

不溶于水 保持恒定的接触浓度。 分类应使用测量的浓度。 

离子化 保持接触浓度。分解产物的毒

性。比较降解半衰期与试验中采

用的接触途径。 

分类需要专家判断，根据测量的浓度作出分

类，并需说明重要分解产物的毒性。 

多组分 准备有代表性的试验批次。 认为与复杂混合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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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6 数数据据质质量量的的解解释释 

A9.3.6.1 标准化 

 许多因素可以影响水生生物毒性的试验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试验水的特性、试验设计、试验

物质的化学特性和试验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因此，在进行水生毒性试验时使用标准化试验方法，以减少

这些外在可变性来源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试验标准化以及这些标准的国际统一，目的是减少试验的差

异性，提高试验结果的精确性、可复制性和一致性。 

A9.3.6.2 数据等级制度 

A9.3.6.2.1 分类应根据高质量的原始数据。应优先选用那些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同等准则和良好试

验室做法(GLP)的数据。虽然优先用国际统一试验方法对标准试验物种所做的试验获得的数据，但也可以

使用根据普遍公认的国际或国家试验方法或同等方法所做的试验结果，比如 ISO 或 ASTM 方法。在没有

相关良好实验室做法数据时，也可使用看上去符合被认可的试验准则但缺乏良好试验室做法规定进行的

试验所得到的数据。 

A9.3.6.2.2 Pedersen 等人(1995 年)提出的数据质量评分制度，与目前正在使用的许多其他制度兼容，其

中包括美国环保局在它的 AQUIRE 数据库中使用的制度。也可以参阅 Mensink 等人(1995 年)在讨论数据

质量时提出的评分制度。Pedersen 等人描述的数据质量评分制度包括一个可靠性排序方法；它可以作为一

个模型用于在统一制度办法下的分类。Pedersen 所描述的前三个数据级别是供优先选用的数据。 

A9.3.6.2.3 在统一制度下的分类所用的数据应来自原始数据源。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和管理部门将利用

全球统一制度进行分类，因此，在分类时应允许使用国家主管机关和专家组的审查结果，前提是这些审

查结果是基于原始数据。这样的审查应包括试验条件汇总，汇总应足够详细，能够据此判断证据权重并

作出分类决定。也可以使用公认团体的审查结果，例如可得到原始数据的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

家组的审查结果。 

A9.3.6.2.4 在没有经验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有效的水生毒性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s)。只要

试验数据是有效的，试验数据总是优先于 QSAR 预测数据。 

A9.4 降解 

A9.4.1 导导言言 

A9.4.1.1 可降解性是决定物质对环境潜在危害的重要固有特性之一。不可降解物质将在环境中长期存

在，并有可能因此而对生物区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相比之下，可降解物质可从下水管道、污水处理厂

或环境中消除。 

 物质分类主要依据它们的固有特性。然而，降解度不仅取决于分子的固有顽抗特性，还取决

于接收环境区室的实际条件，比如氧化还原电势、pH 值、存在合适的微生物、物质浓度，以及其他物质

的存在和浓度。因此，在水生危害分类范围内对降解特性的解释，要求有一个详细的标准。该标准应能

综合考虑物质的固有特性和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条件，并将它们纳入针对潜在的长期负作用所做的结论性

意见中。本节的目的是提供有机物质降解数据解释指导。指导是根据对上述有关水生环境物质降解的各

方面所做的分析提出的。根据这一指导，提出了一个将现有降解数据用于分类目的的详细判定方案。本

指导文件中涉及的降解数据类型包括：迅速生物降解数据、在水中、水生沉淀物和土壤中转化的模拟数

据，以及 BOD5/COD 数据和用于估计水生环境中可快速降解能力的技术。此外还考虑了厌氧性微生物降

解、固有生物降解、污水处理厂模拟试验数据、诸如水解和光解一类的非生物转化数据，诸如挥发等消

除过程，以及从现场调查和监测研究中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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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1.2 第 4.1 章将降解一词定义为有机分子分解为较小的分子，并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

类。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可降解概念对于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而言意义有限或者没有意义。物质可能通过

正常的环境过程转化，以增加或减小毒性物质的生物利用率。因此，本节将只讨论有机物质和有机金

属。来自水柱的环境分区将在第 A9.7 节讨论。 

A9.4.1.3 有关物质的降解特性数据，可从标准化试验或其他各种研究结果中得到，也可以从分子结构

中估算出来。出于分类目的对降解数据所做的解释通常要求对试验数据作出详细的评估。本节将给出指

导，更详细的资料见关于现有方法的两个段落(附录 A9.一)和影响在水生环境中降解的因素(附录 A9.二)。 

A9.4.2 对对降降解解性性数数据据的的解解释释 

A9.4.2.1 快速降解性 

 物质的水生危害分类常常建立在有关其环境特性的现有数据基础上。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产生试验数据的主要目的是有助于分类。人们常常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但这些数据未必可直接

适用分类标准。因此，需要给予指导，说明如何从水生危害分类的角度解释现有试验数据。根据统一标

准，下面将给出指导，说明如何解释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一词所包括的三种类型的降解数据(见
A9.1.8、A9.1.9、A9.1.2.3.1 至 A9.2.3.4 和第 4.1 章 4.1.2.11.3 段的定义)。 

A9.4.2.2 易于生物降解性 

A9.4.2.2.1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经合组织 1992)给出了易于生物降解性的定义。所有降解程度高于标准

经合组织快速生物降解性试验或类似试验通过水平的有机物质都应被视为易于生物降解，因此也可快速

降解。然而，许多文献给出的试验数据并未规定所有应评估的条件，以表明试验是否满足易于生物降解

性试验的要求。因此在数据用于分类目的之前，需要对数据的有效性做出专家判断。然而，在对一种试

验物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做出结论之前，至少应该考虑下列参数。 

A9.4.2.2.2 试验物质浓度 

 在经合组织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中，使用浓度相对较高的试验物质(2-100 mg/l)。然而，在这

样高的浓度下，许多物质可能对接种物具有毒性，导致在试验中降解缓慢，但这些物质在较低的非毒性

浓度下可能快速降解。利用微生物进行的毒性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9“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

ISO 9509 氮化合抑制试验或 ISO 11348 发光细菌抑制试验)，可以显示试验物质的毒性。如果抑制可能是

物质不易于降解的原因，应使用利用较低无毒浓度试验物质所做试验的结果。可针对每一种具体情况考

虑将这种试验结果用于快速降解物质分类标准，不过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好使用利用环境允许的细

菌生物量和非毒性低浓度试验物质所做的地表水降解试验数据。 

A9.4.2.2.3 时间窗口 

 统一标准(见 4.1.2.11.3)包括所有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在 10 天内达到通过水平的一般要求。这

可能不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该试验准则规定经合组织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适用为期 10 天的时间

窗口，但 MITI I 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C)除外。在封闭瓶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D)中，如果在

10 天后未做测量，可采用为期 14 天的时间窗口。此外，生物降解试验的参考材料中常常只提供有限的信

息。因此，作为一种务实方法，如果得不到 10 天时间窗口的信息，则在 28 天后得到的降解百分比数据可

直接用于评估易于生物降解性。然而，这仅适用于现有试验数据和 10 天时间窗口不适用的试验数据。 

 如果有充分理由，复杂的、多成分物质可以不坚持 10 天的窗口条件，而适用 28 天的通过水

平。这类物质的成分，即使是在它们最纯净的商业形态下，仍可能有不同的链长、等级和/或分支点，或

立体异构体。对每一个单项成分进行试验，可能成本高昂且不切实际。如果对一个复杂的多成分物质进

行了试验，并预料发生了单个结构有序的生物降解，则不应适用 10 天的窗口条件解释试验结果。而应进

行逐个评估，以确定对这种物质进行生物降解试验是否能得到关于其降解性的重要信息(例如关于所有成

分的降解性信息)，还是需要对复杂的多成分物质，认真选择其中的单个成分，查清其降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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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6 数数据据质质量量的的解解释释 

A9.3.6.1 标准化 

 许多因素可以影响水生生物毒性的试验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试验水的特性、试验设计、试验

物质的化学特性和试验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因此，在进行水生毒性试验时使用标准化试验方法，以减少

这些外在可变性来源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试验标准化以及这些标准的国际统一，目的是减少试验的差

异性，提高试验结果的精确性、可复制性和一致性。 

A9.3.6.2 数据等级制度 

A9.3.6.2.1 分类应根据高质量的原始数据。应优先选用那些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或同等准则和良好试

验室做法(GLP)的数据。虽然优先用国际统一试验方法对标准试验物种所做的试验获得的数据，但也可以

使用根据普遍公认的国际或国家试验方法或同等方法所做的试验结果，比如 ISO 或 ASTM 方法。在没有

相关良好实验室做法数据时，也可使用看上去符合被认可的试验准则但缺乏良好试验室做法规定进行的

试验所得到的数据。 

A9.3.6.2.2 Pedersen 等人(1995 年)提出的数据质量评分制度，与目前正在使用的许多其他制度兼容，其

中包括美国环保局在它的 AQUIRE 数据库中使用的制度。也可以参阅 Mensink 等人(1995 年)在讨论数据

质量时提出的评分制度。Pedersen 等人描述的数据质量评分制度包括一个可靠性排序方法；它可以作为一

个模型用于在统一制度办法下的分类。Pedersen 所描述的前三个数据级别是供优先选用的数据。 

A9.3.6.2.3 在统一制度下的分类所用的数据应来自原始数据源。然而，由于许多国家和管理部门将利用

全球统一制度进行分类，因此，在分类时应允许使用国家主管机关和专家组的审查结果，前提是这些审

查结果是基于原始数据。这样的审查应包括试验条件汇总，汇总应足够详细，能够据此判断证据权重并

作出分类决定。也可以使用公认团体的审查结果，例如可得到原始数据的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联合专

家组的审查结果。 

A9.3.6.2.4 在没有经验试验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有效的水生毒性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s)。只要

试验数据是有效的，试验数据总是优先于 QSAR 预测数据。 

A9.4 降解 

A9.4.1 导导言言 

A9.4.1.1 可降解性是决定物质对环境潜在危害的重要固有特性之一。不可降解物质将在环境中长期存

在，并有可能因此而对生物区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相比之下，可降解物质可从下水管道、污水处理厂

或环境中消除。 

 物质分类主要依据它们的固有特性。然而，降解度不仅取决于分子的固有顽抗特性，还取决

于接收环境区室的实际条件，比如氧化还原电势、pH 值、存在合适的微生物、物质浓度，以及其他物质

的存在和浓度。因此，在水生危害分类范围内对降解特性的解释，要求有一个详细的标准。该标准应能

综合考虑物质的固有特性和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条件，并将它们纳入针对潜在的长期负作用所做的结论性

意见中。本节的目的是提供有机物质降解数据解释指导。指导是根据对上述有关水生环境物质降解的各

方面所做的分析提出的。根据这一指导，提出了一个将现有降解数据用于分类目的的详细判定方案。本

指导文件中涉及的降解数据类型包括：迅速生物降解数据、在水中、水生沉淀物和土壤中转化的模拟数

据，以及 BOD5/COD 数据和用于估计水生环境中可快速降解能力的技术。此外还考虑了厌氧性微生物降

解、固有生物降解、污水处理厂模拟试验数据、诸如水解和光解一类的非生物转化数据，诸如挥发等消

除过程，以及从现场调查和监测研究中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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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1.2 第 4.1 章将降解一词定义为有机分子分解为较小的分子，并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盐

类。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可降解概念对于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而言意义有限或者没有意义。物质可能通过

正常的环境过程转化，以增加或减小毒性物质的生物利用率。因此，本节将只讨论有机物质和有机金

属。来自水柱的环境分区将在第 A9.7 节讨论。 

A9.4.1.3 有关物质的降解特性数据，可从标准化试验或其他各种研究结果中得到，也可以从分子结构

中估算出来。出于分类目的对降解数据所做的解释通常要求对试验数据作出详细的评估。本节将给出指

导，更详细的资料见关于现有方法的两个段落(附录 A9.一)和影响在水生环境中降解的因素(附录 A9.二)。 

A9.4.2 对对降降解解性性数数据据的的解解释释 

A9.4.2.1 快速降解性 

 物质的水生危害分类常常建立在有关其环境特性的现有数据基础上。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产生试验数据的主要目的是有助于分类。人们常常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但这些数据未必可直接

适用分类标准。因此，需要给予指导，说明如何从水生危害分类的角度解释现有试验数据。根据统一标

准，下面将给出指导，说明如何解释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一词所包括的三种类型的降解数据(见
A9.1.8、A9.1.9、A9.1.2.3.1 至 A9.2.3.4 和第 4.1 章 4.1.2.11.3 段的定义)。 

A9.4.2.2 易于生物降解性 

A9.4.2.2.1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经合组织 1992)给出了易于生物降解性的定义。所有降解程度高于标准

经合组织快速生物降解性试验或类似试验通过水平的有机物质都应被视为易于生物降解，因此也可快速

降解。然而，许多文献给出的试验数据并未规定所有应评估的条件，以表明试验是否满足易于生物降解

性试验的要求。因此在数据用于分类目的之前，需要对数据的有效性做出专家判断。然而，在对一种试

验物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做出结论之前，至少应该考虑下列参数。 

A9.4.2.2.2 试验物质浓度 

 在经合组织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中，使用浓度相对较高的试验物质(2-100 mg/l)。然而，在这

样高的浓度下，许多物质可能对接种物具有毒性，导致在试验中降解缓慢，但这些物质在较低的非毒性

浓度下可能快速降解。利用微生物进行的毒性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9“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

ISO 9509 氮化合抑制试验或 ISO 11348 发光细菌抑制试验)，可以显示试验物质的毒性。如果抑制可能是

物质不易于降解的原因，应使用利用较低无毒浓度试验物质所做试验的结果。可针对每一种具体情况考

虑将这种试验结果用于快速降解物质分类标准，不过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好使用利用环境允许的细

菌生物量和非毒性低浓度试验物质所做的地表水降解试验数据。 

A9.4.2.2.3 时间窗口 

 统一标准(见 4.1.2.11.3)包括所有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在 10 天内达到通过水平的一般要求。这

可能不符合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该试验准则规定经合组织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适用为期 10 天的时间

窗口，但 MITI I 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C)除外。在封闭瓶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D)中，如果在

10 天后未做测量，可采用为期 14 天的时间窗口。此外，生物降解试验的参考材料中常常只提供有限的信

息。因此，作为一种务实方法，如果得不到 10 天时间窗口的信息，则在 28 天后得到的降解百分比数据可

直接用于评估易于生物降解性。然而，这仅适用于现有试验数据和 10 天时间窗口不适用的试验数据。 

 如果有充分理由，复杂的、多成分物质可以不坚持 10 天的窗口条件，而适用 28 天的通过水

平。这类物质的成分，即使是在它们最纯净的商业形态下，仍可能有不同的链长、等级和/或分支点，或

立体异构体。对每一个单项成分进行试验，可能成本高昂且不切实际。如果对一个复杂的多成分物质进

行了试验，并预料发生了单个结构有序的生物降解，则不应适用 10 天的窗口条件解释试验结果。而应进

行逐个评估，以确定对这种物质进行生物降解试验是否能得到关于其降解性的重要信息(例如关于所有成

分的降解性信息)，还是需要对复杂的多成分物质，认真选择其中的单个成分，查清其降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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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3 BOD5 /COD 

 只有当没有其他有关降解的测量数据可供使用时，方可将 5 天生化需氧量(BOD5)信息用于分

类目的。这样，应优先使用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和有关水生环境中可降解性的模拟研究得到的数据。

BOD5 试验是一种传统的生物降解试验，现已被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所取代。因此，如今不能再为评估物

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而进行这一试验。然而，在没有其他降解性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仍可使用过去

的试验数据。对于化学结构已知的物质，可以计算理论需氧量(ThOD)，并应用该值代替化学需氧量

(COD)。 

A9.4.2.4 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 

A9.4.2.4.1 除第 4.1 章第 4.1.2.11.3 (a)和(b)段中提到的数据外，也可用其他数据证明在水生环境中的快速

降解。这些数据可以是生物和/或非生物降解数据。只有在证明降解产物不能被归类为危害水生环境的物

质(即不符合分类标准)时，方可使用初级降解数据。 

A9.4.2.4.2 要符合 4.1.2.11.3 (c)段所述标准，要求物质在水生环境中在 28 天内降解到>70%的水平。如果

假设一级动力学(这在大多数水生环境中常见的低物质浓度下是合理的假设)，则降解率在 28 天试验期内

将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平均降解速率常数 k >-(ln 0.3-ln 1)/28 = 0.043 天
-1
将满足降解要求。这相当于降

解半衰期 t½ < ln 2/0.043 = 16 天。 

A9.4.2.4.3 而且，由于降解过程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评估环境中的降解时也应当考虑这一

参数。应使用在实际环境温度下所做研究得到的数据进行评估。当需要比较不同温度下的研究数据时，

可使用传统的 Q10 方法，也就是当温度降低 10℃时，降解率减半。 

A9.4.2.4.4 评估数据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应针对具体情况由专家作出判断。然而，下文给出了关于解读

可用于证明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的各种类型数据的指导。一般而言，只有水生生物降解模拟试验得到的

数据被认为可直接适用。然而，也可以考虑其他环境区室的模拟试验数据，但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一

般需要作出更科学的判断。 

A9.4.2.4.5 水生模拟试验 

 水生模拟试验是在试验室中进行的试验，但模拟环境条件并使用天然样本作为接种体。如果

模拟的是地表水中实际的环境条件，水生模拟试验结果可直接用于分类目的，模拟条件如下： 

 (a) 物质浓度合乎一般水生环境中的实际浓度(通常在低 µg/l 范围内)； 

 (b) 来自相关水生环境的接种体； 

 (c) 合乎实际的接种体浓度(103-106 细胞/ml)； 

 (d) 合乎实际的温度(如 5℃至 25℃)；而且 

 (e) 确定最终降解率(即确定整体生物降解途径中的矿化率或个体降解率)。 

 在这些条件下在 28 天内至少降解 70%，也就是半衰期 < 16 天的物质，被视为可快速降解。 

A9.4.2.4.6 实地调查 

 与试验室模拟试验平行的是实地调查或围隔试验。在这种研究中，可以考察化学品在环境或

环境封闭域内的正常演化过程和/或效应。来自这种试验的正常演化数据可用于评估快速降解潜力。然

而，这通常很困难，因为它要求能够显示最终的降解情况。这可以通过准备质量平衡的方式来证明。质

量平衡应表明没有生成不可降解中间产物，而且考虑到了由于其他过程(例如被沉淀物吸附或从水生环境

中挥发)而从水生系统中去除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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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4.7 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可显示从水生环境中去除污染物的情况。然而，这些数据很难用于分类目的。在使

用这些数据之前，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这种去除是降解的结果，还是其他过程产生的结果，比如稀释或在环境区室之间的分

布(吸附、挥发)？ 

 (b) 不可降解中间物的生成是否排除在外？ 

 只有在能够证明最终降解导致的去除满足快速降解标准时，方可考虑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目

的。一般而言，监测数据只能作为表明在水生环境中的长期存在或者快速降解的支持证据使用。 

A9.4.2.4.8 固有生物降解试验 

 在固有生物降解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中降解超过 70%的物质具有最终生物降解的潜

力。然而，由于在这些试验中具备最佳条件，因此不能假设具有可生物降解固有特性的物质可在环境中

快速生物降解。与自然环境相比，固有生物降解试验的最佳条件刺激了微生物的适应性，从而提高了生

物降解的潜力。因此，正结果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在环境中可快速降解的证据2。 

A9.4.2.4.9 污水处理厂模拟试验 

 模拟污水处理厂条件的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3)3结果不能用于评估在水生环境中的降

解。主要原因是，污水处理厂的微生物生物量与实际环境中的生物量有着明显的差别，物质的组成有显

著的差异，而且在污水中存在的快速矿物化有机物质可通过共同新陈代谢作用促进了试验物质降解。 

A9.4.2.4.10 土壤和沉淀物降解数据 

 有人认为，许多非吸附性(非亲脂性)物质在土壤和地表水中发现的降解速率大致相同。对于

亲脂性物质而言，由于吸附而产生的局部固定作用，土壤中的降解率一般可能比水中的降解率低。因

此，当一种物质在土壤模拟试验中已经表明可快速降解时，它很有可能也会在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因

此建议，只要试验确定可在土壤中快速降解，就足以证明会在地表水中快速降解，条件是： 

 (a) 没有发生土壤微生物的预接触(预适应)；而且 

 (b) 用于试验的物质浓度合乎环境中的实际浓度；而且 

 (c) 物质在 28 天内最终降解，半衰期 <16 天，相当于降解率 > 0.043/天-1。 

 上述论点被认为对在有氧条件下的沉淀物降解数据同样是有效的。

 
2  关于等同于经合组织慢性类别 4 统一标准的降解数据的解释问题，欧盟物质的环境危害分类常设工作组现正在讨论，

是否可以在个案评估中使用一些生物固有降解能力试验所得到的某些类型的数据，对在其他方面满足这一分类标准的
物质不做分类。 

 有关的固有生物降解试验为 Zahn Wellens 试验(OECD TG 302 B)和 MITI II 试验(OECD TG 302 C)。在这方面使用的条
件为： 

 (a) 试验方法不得使用预接触(预适应)微生物； 
 (b) 在每个试验中的适应时间应有限制，试验终点指标应仅仅涉及矿化，通过水平和达到这一水平的时间应分别为： 

(一) 在 14 天内，MITI II 通过水平 > 60%； 

(二) 在 7 天内，Zahn Wellens 试验 > 70%。 
3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1 和 314 也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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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3 BOD5 /COD 

 只有当没有其他有关降解的测量数据可供使用时，方可将 5 天生化需氧量(BOD5)信息用于分

类目的。这样，应优先使用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和有关水生环境中可降解性的模拟研究得到的数据。

BOD5 试验是一种传统的生物降解试验，现已被易于生物降解性试验所取代。因此，如今不能再为评估物

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而进行这一试验。然而，在没有其他降解性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仍可使用过去

的试验数据。对于化学结构已知的物质，可以计算理论需氧量(ThOD)，并应用该值代替化学需氧量

(COD)。 

A9.4.2.4 其他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 

A9.4.2.4.1 除第 4.1 章第 4.1.2.11.3 (a)和(b)段中提到的数据外，也可用其他数据证明在水生环境中的快速

降解。这些数据可以是生物和/或非生物降解数据。只有在证明降解产物不能被归类为危害水生环境的物

质(即不符合分类标准)时，方可使用初级降解数据。 

A9.4.2.4.2 要符合 4.1.2.11.3 (c)段所述标准，要求物质在水生环境中在 28 天内降解到>70%的水平。如果

假设一级动力学(这在大多数水生环境中常见的低物质浓度下是合理的假设)，则降解率在 28 天试验期内

将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平均降解速率常数 k >-(ln 0.3-ln 1)/28 = 0.043 天
-1
将满足降解要求。这相当于降

解半衰期 t½ < ln 2/0.043 = 16 天。 

A9.4.2.4.3 而且，由于降解过程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评估环境中的降解时也应当考虑这一

参数。应使用在实际环境温度下所做研究得到的数据进行评估。当需要比较不同温度下的研究数据时，

可使用传统的 Q10 方法，也就是当温度降低 10℃时，降解率减半。 

A9.4.2.4.4 评估数据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应针对具体情况由专家作出判断。然而，下文给出了关于解读

可用于证明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的各种类型数据的指导。一般而言，只有水生生物降解模拟试验得到的

数据被认为可直接适用。然而，也可以考虑其他环境区室的模拟试验数据，但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一

般需要作出更科学的判断。 

A9.4.2.4.5 水生模拟试验 

 水生模拟试验是在试验室中进行的试验，但模拟环境条件并使用天然样本作为接种体。如果

模拟的是地表水中实际的环境条件，水生模拟试验结果可直接用于分类目的，模拟条件如下： 

 (a) 物质浓度合乎一般水生环境中的实际浓度(通常在低 µg/l 范围内)； 

 (b) 来自相关水生环境的接种体； 

 (c) 合乎实际的接种体浓度(103-106 细胞/ml)； 

 (d) 合乎实际的温度(如 5℃至 25℃)；而且 

 (e) 确定最终降解率(即确定整体生物降解途径中的矿化率或个体降解率)。 

 在这些条件下在 28 天内至少降解 70%，也就是半衰期 < 16 天的物质，被视为可快速降解。 

A9.4.2.4.6 实地调查 

 与试验室模拟试验平行的是实地调查或围隔试验。在这种研究中，可以考察化学品在环境或

环境封闭域内的正常演化过程和/或效应。来自这种试验的正常演化数据可用于评估快速降解潜力。然

而，这通常很困难，因为它要求能够显示最终的降解情况。这可以通过准备质量平衡的方式来证明。质

量平衡应表明没有生成不可降解中间产物，而且考虑到了由于其他过程(例如被沉淀物吸附或从水生环境

中挥发)而从水生系统中去除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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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4.7 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可显示从水生环境中去除污染物的情况。然而，这些数据很难用于分类目的。在使

用这些数据之前，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这种去除是降解的结果，还是其他过程产生的结果，比如稀释或在环境区室之间的分

布(吸附、挥发)？ 

 (b) 不可降解中间物的生成是否排除在外？ 

 只有在能够证明最终降解导致的去除满足快速降解标准时，方可考虑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目

的。一般而言，监测数据只能作为表明在水生环境中的长期存在或者快速降解的支持证据使用。 

A9.4.2.4.8 固有生物降解试验 

 在固有生物降解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中降解超过 70%的物质具有最终生物降解的潜

力。然而，由于在这些试验中具备最佳条件，因此不能假设具有可生物降解固有特性的物质可在环境中

快速生物降解。与自然环境相比，固有生物降解试验的最佳条件刺激了微生物的适应性，从而提高了生

物降解的潜力。因此，正结果一般不能被解释为在环境中可快速降解的证据2。 

A9.4.2.4.9 污水处理厂模拟试验 

 模拟污水处理厂条件的试验(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3)3结果不能用于评估在水生环境中的降

解。主要原因是，污水处理厂的微生物生物量与实际环境中的生物量有着明显的差别，物质的组成有显

著的差异，而且在污水中存在的快速矿物化有机物质可通过共同新陈代谢作用促进了试验物质降解。 

A9.4.2.4.10 土壤和沉淀物降解数据 

 有人认为，许多非吸附性(非亲脂性)物质在土壤和地表水中发现的降解速率大致相同。对于

亲脂性物质而言，由于吸附而产生的局部固定作用，土壤中的降解率一般可能比水中的降解率低。因

此，当一种物质在土壤模拟试验中已经表明可快速降解时，它很有可能也会在水生环境中快速降解。因

此建议，只要试验确定可在土壤中快速降解，就足以证明会在地表水中快速降解，条件是： 

 (a) 没有发生土壤微生物的预接触(预适应)；而且 

 (b) 用于试验的物质浓度合乎环境中的实际浓度；而且 

 (c) 物质在 28 天内最终降解，半衰期 <16 天，相当于降解率 > 0.043/天-1。 

 上述论点被认为对在有氧条件下的沉淀物降解数据同样是有效的。

 
2  关于等同于经合组织慢性类别 4 统一标准的降解数据的解释问题，欧盟物质的环境危害分类常设工作组现正在讨论，

是否可以在个案评估中使用一些生物固有降解能力试验所得到的某些类型的数据，对在其他方面满足这一分类标准的
物质不做分类。 

 有关的固有生物降解试验为 Zahn Wellens 试验(OECD TG 302 B)和 MITI II 试验(OECD TG 302 C)。在这方面使用的条
件为： 

 (a) 试验方法不得使用预接触(预适应)微生物； 
 (b) 在每个试验中的适应时间应有限制，试验终点指标应仅仅涉及矿化，通过水平和达到这一水平的时间应分别为： 

(一) 在 14 天内，MITI II 通过水平 > 60%； 

(二) 在 7 天内，Zahn Wellens 试验 > 70%。 
3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1 和 314 也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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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4.11 厌氧性降解数据 

 有关厌氧性降解的数据不能用于确定一种物质是否应被视为可快速降解，因为水生环境通常

被视为水生生物生活的有氧环境，如用于水生危害分类的生物。 

A9.4.2.4.12 水解 

 只有在 pH 值为 4-9 的范围内确定的最长半衰期 t½小于 16 天时，方考虑将水解数据(比如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111)用于分类目的。然而，水解并不是最终的降解，可能生成各种不同的中间降解产物，其

中一部分可能只是缓慢降解。只有能够令人满意地证明，生成的水解产物并不满足水生环境有害物质分

类标准时，才可以考虑来自水解试验研究的数据。 

 当物质能够快速水解时(比如 t½ <几天)，这一过程将是在生物降解试验中确定的降解的一部

分。水解可能是生物降解的初始转化过程。 

A9.4.2.4.13 光化学降解 

 有关光化学降解的信息(比如经合组织，1997)很难用于分类目的。水生环境中的实际光化学

降解度取决于当地条件(比如水深、悬浮固体、混浊度)，降解产物的危险性通常未知。可能只在很少的情

况下，才会有足够的信息根据光化学降解进行全面评估。 

A9.4.2.4.14 降解估计 

A9.4.2.4.14.1 现已提出一些 QSAR，用于粗略地预测水解半衰期。只有当没有试验数据可用时，才可以

考虑这些方法。然而，水解半衰期只能十分谨慎地用于分类，因为水解并不涉及最终降解性(见本节“水

解”)。此外，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 QSAR 的适用性很有限，只能预测有限数量化学品类别的水解潜力。

比如，QSAR 程序 HYDROWIN(1.67 版，锡拉库扎研究公司)，只能预测小于 1/5 th 具有明确(精确)分子结

构的现有欧盟物质的水解潜力(Niemelä，2000)。 

A9.4.2.4.14.2 一般而言，目前还没有估算有机物质生物降解程度的定量估计方法(QSAR)能足够准确地

预测快速降解。然而，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却可以用于预测一种物质不能快速降解。比如，在生物降解

可能性程序(如 BIOWIN 3.67 版，锡拉库扎研究公司)中，当线性或非线性方法估计的可能性 < 0.5 时，物

质应被视为不可快速降解(经合组织，1994；Pedersen 等人，1995 和 Langenberg 等人，1996)。此外，还可

使用其他一些(Q)SAR 方法以及专家判断，比如，当有现成的结构相似化合物的降解数据时，但这种判断

应倍加谨慎。一般说来，在不掌握有用的降解数据时，使用 QSAR 预测物质不能快速降解，被认为在分

类证据上比采用默认分类更好。 

A9.4.2.4.15 挥发性 

 化学物质通过挥发可以从某些水生环境中去除。固有的挥发潜力可通过物质的亨利定律常数

(H)确定。从水生环境中挥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水体的环境条件，比如水深、气体交换系

数(取决于风速和水流)和水体分层。由于挥发性只代表化学物质从水相中去除，因此亨利定律常数不能用

于评估与水生危害分类有关的物质降解性。然而，对于在环境温度下是气体的物质，可在这方面做进一

步的考虑(另见 Pedersen 等人，1995)。 

A9.4.2.5 无降解数据 

 在不掌握有用的降解数据(通过试验确定的数据或者估计数据)情况下，物质应被视为不可快

速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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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3 一一般般的的解解释释问问题题 

A9.4.3.1 复杂物质 

 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的统一标准主要集中在单一物质上。某些本质上复杂的物质属于多

组分物质。它们一般来自大自然，偶而需要予以考虑。从矿物油或植物材料中产生或提取的化学品可能

属于这种情况。在管理方面，这些复杂化学品通常被视为单一物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定义为在

一定的碳链长度和/或取代度范围内的同系物质。在这种情况下，预计降解性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可根据

复杂化学品的试验结果确定降解性。临界降解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单个物质可能

会快速降解，而其他物质不会快速降解。这就要求对复杂物质中的单一成分作出更为细致的评估。当非

快速降解成分构成复杂物质的主要部分时(如超过 20%，或者对于有害成分而言，含量甚至更低)，应该将

该物质视为不可快速降解。 

A9.4.3.2 物质的可利用性 

A9.4.3.2.1 有机物质在环境中的降解主要发生在水生环境中，或者发生在土壤或沉淀物的水相中。当

然，水解需要有水存在。微生物的活动取决于水的存在。此外，生物降解要求微生物直接与物质接触。

因此，微生物周围的水相物质溶解是细菌、真菌与基质之间最直接的接触途径。 

A9.4.3.2.2 研究物质可降解性的现有标准方法是针对易于溶解的试验化合物制定的。然而，许多有机物

质在水中只有很小的溶解性。由于标准试验要求使用 2-100 mg/l 试验物质，因此，水溶解性低的物质很难

达到足够的可利用性。对于一些轻微溶解物质，可使用连续混合和/或增加接触时间的试验，或者采用试

验物质浓度低于水溶解度的特殊设计的试验。 

A9.4.3.3 试验时间小于 28 天 

A9.4.3.3.1 间或会有报告说，在标准规定的 28 天试验期结束之前终止的试验中出现降解现象(如 MITI, 
1992)。当所得到的降解水平大于或等于通过水平时，这些数据当然可以直接使用。当仅仅达到较低的降

解水平时，则需要谨慎解释试验结果。一种可能性是试验时间太短，化学结构有可能在为期 28 天的生物

降解试验中降解。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降解，可将这种情况与 BOD5/COD0.5 标准或者与在 10 天时

间窗口内降解的要求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物质易于降解(因此可快速降解)，条件是： 

 (a) 最终生物降解率在 5 天内>50%；或者 

 (b) 在这段时间内的最终降解速率常数>0.1/天-1，相当于半衰期 7 天。 

A9.4.3.3.2 提出这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确实出现快速矿化现象，虽然试验是在 28 天之前和达到通过

水平之前结束的。在解释那些不符合规定的通过水平的试验数据时，必须特别谨慎。必须考虑低于通过

水平的生物降解是否是由于物质的部分降解，而不是完全矿化。如果部分降解是所观察到的生物降解的

可能解释，则应将物质视为不能快速生物降解。 

A9.4.3.4 初级生物降解 

 一些试验只确定了母体化合物的消失(即一次降解)，例如只对试验物质作特定的或特定组分

的化学分析监测降解。只有在能够令人满意地显示，所形成的降解产物并不满足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标准

时，才可用初级生物降解数据证明快速降解性。 

A9.4.3.5 甄别试验的结果互相矛盾 

A9.4.3.5.1 当同一种物质有较多降解数据可供使用时，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一般而言，

利用适当的生物降解试验方法对一种物质进行多次试验的结果如果相互矛盾，可通过“证据权重法”进

行解释。这意味着，如果对一种物质进行的迅速生物降解试验得到的结果既有正结果(比如降解率高于通

过水平)也有负结果时，则应将最高质量和记录最好的数据用于确定物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然而，在科

学质量良好、试验条件记录完整的情况下，即满足了准则标准(包括使用非预接触(非适应)接种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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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2.4.11 厌氧性降解数据 

 有关厌氧性降解的数据不能用于确定一种物质是否应被视为可快速降解，因为水生环境通常

被视为水生生物生活的有氧环境，如用于水生危害分类的生物。 

A9.4.2.4.12 水解 

 只有在 pH 值为 4-9 的范围内确定的最长半衰期 t½小于 16 天时，方考虑将水解数据(比如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111)用于分类目的。然而，水解并不是最终的降解，可能生成各种不同的中间降解产物，其

中一部分可能只是缓慢降解。只有能够令人满意地证明，生成的水解产物并不满足水生环境有害物质分

类标准时，才可以考虑来自水解试验研究的数据。 

 当物质能够快速水解时(比如 t½ <几天)，这一过程将是在生物降解试验中确定的降解的一部

分。水解可能是生物降解的初始转化过程。 

A9.4.2.4.13 光化学降解 

 有关光化学降解的信息(比如经合组织，1997)很难用于分类目的。水生环境中的实际光化学

降解度取决于当地条件(比如水深、悬浮固体、混浊度)，降解产物的危险性通常未知。可能只在很少的情

况下，才会有足够的信息根据光化学降解进行全面评估。 

A9.4.2.4.14 降解估计 

A9.4.2.4.14.1 现已提出一些 QSAR，用于粗略地预测水解半衰期。只有当没有试验数据可用时，才可以

考虑这些方法。然而，水解半衰期只能十分谨慎地用于分类，因为水解并不涉及最终降解性(见本节“水

解”)。此外，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 QSAR 的适用性很有限，只能预测有限数量化学品类别的水解潜力。

比如，QSAR 程序 HYDROWIN(1.67 版，锡拉库扎研究公司)，只能预测小于 1/5 th 具有明确(精确)分子结

构的现有欧盟物质的水解潜力(Niemelä，2000)。 

A9.4.2.4.14.2 一般而言，目前还没有估算有机物质生物降解程度的定量估计方法(QSAR)能足够准确地

预测快速降解。然而，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却可以用于预测一种物质不能快速降解。比如，在生物降解

可能性程序(如 BIOWIN 3.67 版，锡拉库扎研究公司)中，当线性或非线性方法估计的可能性 < 0.5 时，物

质应被视为不可快速降解(经合组织，1994；Pedersen 等人，1995 和 Langenberg 等人，1996)。此外，还可

使用其他一些(Q)SAR 方法以及专家判断，比如，当有现成的结构相似化合物的降解数据时，但这种判断

应倍加谨慎。一般说来，在不掌握有用的降解数据时，使用 QSAR 预测物质不能快速降解，被认为在分

类证据上比采用默认分类更好。 

A9.4.2.4.15 挥发性 

 化学物质通过挥发可以从某些水生环境中去除。固有的挥发潜力可通过物质的亨利定律常数

(H)确定。从水生环境中挥发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水体的环境条件，比如水深、气体交换系

数(取决于风速和水流)和水体分层。由于挥发性只代表化学物质从水相中去除，因此亨利定律常数不能用

于评估与水生危害分类有关的物质降解性。然而，对于在环境温度下是气体的物质，可在这方面做进一

步的考虑(另见 Pedersen 等人，1995)。 

A9.4.2.5 无降解数据 

 在不掌握有用的降解数据(通过试验确定的数据或者估计数据)情况下，物质应被视为不可快

速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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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4.3 一一般般的的解解释释问问题题 

A9.4.3.1 复杂物质 

 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的统一标准主要集中在单一物质上。某些本质上复杂的物质属于多

组分物质。它们一般来自大自然，偶而需要予以考虑。从矿物油或植物材料中产生或提取的化学品可能

属于这种情况。在管理方面，这些复杂化学品通常被视为单一物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定义为在

一定的碳链长度和/或取代度范围内的同系物质。在这种情况下，预计降解性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可根据

复杂化学品的试验结果确定降解性。临界降解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单个物质可能

会快速降解，而其他物质不会快速降解。这就要求对复杂物质中的单一成分作出更为细致的评估。当非

快速降解成分构成复杂物质的主要部分时(如超过 20%，或者对于有害成分而言，含量甚至更低)，应该将

该物质视为不可快速降解。 

A9.4.3.2 物质的可利用性 

A9.4.3.2.1 有机物质在环境中的降解主要发生在水生环境中，或者发生在土壤或沉淀物的水相中。当

然，水解需要有水存在。微生物的活动取决于水的存在。此外，生物降解要求微生物直接与物质接触。

因此，微生物周围的水相物质溶解是细菌、真菌与基质之间最直接的接触途径。 

A9.4.3.2.2 研究物质可降解性的现有标准方法是针对易于溶解的试验化合物制定的。然而，许多有机物

质在水中只有很小的溶解性。由于标准试验要求使用 2-100 mg/l 试验物质，因此，水溶解性低的物质很难

达到足够的可利用性。对于一些轻微溶解物质，可使用连续混合和/或增加接触时间的试验，或者采用试

验物质浓度低于水溶解度的特殊设计的试验。 

A9.4.3.3 试验时间小于 28 天 

A9.4.3.3.1 间或会有报告说，在标准规定的 28 天试验期结束之前终止的试验中出现降解现象(如 MITI, 
1992)。当所得到的降解水平大于或等于通过水平时，这些数据当然可以直接使用。当仅仅达到较低的降

解水平时，则需要谨慎解释试验结果。一种可能性是试验时间太短，化学结构有可能在为期 28 天的生物

降解试验中降解。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降解，可将这种情况与 BOD5/COD0.5 标准或者与在 10 天时

间窗口内降解的要求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物质易于降解(因此可快速降解)，条件是： 

 (a) 最终生物降解率在 5 天内>50%；或者 

 (b) 在这段时间内的最终降解速率常数>0.1/天-1，相当于半衰期 7 天。 

A9.4.3.3.2 提出这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确实出现快速矿化现象，虽然试验是在 28 天之前和达到通过

水平之前结束的。在解释那些不符合规定的通过水平的试验数据时，必须特别谨慎。必须考虑低于通过

水平的生物降解是否是由于物质的部分降解，而不是完全矿化。如果部分降解是所观察到的生物降解的

可能解释，则应将物质视为不能快速生物降解。 

A9.4.3.4 初级生物降解 

 一些试验只确定了母体化合物的消失(即一次降解)，例如只对试验物质作特定的或特定组分

的化学分析监测降解。只有在能够令人满意地显示，所形成的降解产物并不满足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标准

时，才可用初级生物降解数据证明快速降解性。 

A9.4.3.5 甄别试验的结果互相矛盾 

A9.4.3.5.1 当同一种物质有较多降解数据可供使用时，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一般而言，

利用适当的生物降解试验方法对一种物质进行多次试验的结果如果相互矛盾，可通过“证据权重法”进

行解释。这意味着，如果对一种物质进行的迅速生物降解试验得到的结果既有正结果(比如降解率高于通

过水平)也有负结果时，则应将最高质量和记录最好的数据用于确定物质的易于生物降解性。然而，在科

学质量良好、试验条件记录完整的情况下，即满足了准则标准(包括使用非预接触(非适应)接种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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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应将易于生物降解试验得到的正结果视为有效，而不管负结果如何。各种甄别试验中没有一个能够

适合于所有类型物质的试验，对于用一种不适合于特定物质的试验方法得到的试验结果，应在决定使用

前进行仔细评估。 

A9.4.3.5.2 因此，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甄别试验得到的相互矛盾的生物降解数据： 

 (a) 接种体； 

 (b) 试验物质毒性； 

 (c) 试验条件； 

 (d) 试验物质溶解度；以及 

 (e) 试验物质挥发特性。 

A9.4.3.5.3 接种体对降解试验物质的适合性，取决于是否存在适当的降解促进物及其数量的多少。当接

种体取自先前与试验物质接触过的环境时，接种体可能已经适应环境，其证据是这种接种体的降解能力

大于来自非接触环境的接种体的降解能力。接种体必须尽可能从未接触环境中采样。但对于大量普遍使

用并或多或少地连续释放或广泛释放的有些物质而言，这可能是困难或者不可能的。当得到的结果相互

矛盾时，应对接种体来源进行检查，以查明原因是不是在于微生物群体适应性方面存在的差异。 

A9.4.3.5.4 如上所述，许多物质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的相对较高浓度下对接种体可能具有毒性，或者

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经过改进的 MITI (I)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C)和测压呼吸计量试验(经合组织

试验准则 301 F)中，规定采用较高的浓度(100 mg/l)。最低试验物质浓度在封闭瓶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D)中有明确的规定，浓度为 2-10 mg/l。对毒性效应可能性的评估，可通过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加入

毒性控制，或者将试验浓度与微生物毒性试验数据进行比较，比如呼吸抑制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9)、硝化抑制试验(ISO 9509)，或者如果没有其他微生物毒性试验，可使用生物发光抑制试验(ISO 
11348)。如果发现试验结果相互矛盾，这可能是由于试验物质的毒性造成的。如果物质在接近环境的浓度

下没有抑制作用，则可将甄别试验中测量的最大降解值用作分类依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模拟试验数

据可供使用，考虑这些数据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可能使用了较低的无抑制性物质浓度，从而

可以更可靠地显示接近实际环境条件的物质生物降解半衰期。 

A9.4.3.5.5 当试验物质的溶解度低于试验中使用的浓度时，该参数可能是测量的实际降解水平的限制因

素。在这种情况下，应以采用最低试验物质浓度的试验结果为准，也就是通常是封闭瓶试验(经合组织试

验准则 301D)。一般说来，DOC 消减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A)和经修改的经合组织甄别试验(经合组

织试验准则 301E)不适合用于难溶物质的生物降解试验(比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A9.4.3.5.6 挥发性物质只能在封闭系统内进行试验，如封闭瓶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D)、MITI I 试
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C)，和测压呼吸计量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F)。应仔细评估其他试验的结

果，只有在能够证明(比如通过质量平衡估计)试验物质的去除不是挥发的结果时，才予以考虑。 

A9.4.3.6 模拟试验数据的变化 

 一些高优先级化学品可能有许多模拟试验数据可用。通常，这种数据可提供在环境介质，如

土壤、沉淀物和/或地表水中的半衰期范围。从同一物质的模拟试验中观察到的半衰期差异可能反映试验

条件的差异。所有这些可能都与环境有关。分类时，应从这种试验中观察到的半衰期范围的高端选择合

适的半衰期，办法是采用证据权重法，将所做试验的切合实际性和与环境条件的相关性考虑进去。一般

而言，在评价水生环境中的快速降解性时，地表水模拟试验数据优先于水生沉淀物或土壤试验数据。 

A9.4.4 判判定定方方法法 

 下列判定方法可作为一般指导，帮助确定水生环境中的快速降解特性和危害水生环境化学品

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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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物质可被认定为不能快速降解，除非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a) 物质在为期 28 天的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显示易于生物降解。如果可以根据可用的试验

数据进行评估，试验的通过水平(70% DOC 去除率或 60%理论需氧量)必须在从生物降

解开始之日算起 10天内达到。如果不能，则应在 14天时间窗口内或者在试验结束以后

评定通过水平；或者 

 (b) 物质在地表水模拟试验 3 中显示最终降解，半衰期 < 16 天内(相当于在 28 天内降

解 > 70%)；或者 

 (c) 物质在水生环境中显示一次降解(生物或非生物降解)，半衰期 < 16 天内(相当于在 28 天

内降解 > 70%)，而且可以证明，降解产物不满足水生环境有害物质分类标准。 

 在没有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如果证明下列条件之一成立，则可认为存在快速降解： 

 (d) 物质在水生沉淀物或土壤模拟试验 3 中显示最终降解，半衰期 < 16天内(相当于在 28天
内降解 > 70%)；或者 

 (e) 在只有 BOD5 和 COD 数据的情况下，BOD5 /COD 比值  0.5。如果半衰期小于 7 天，

同样的标准适用于试验时间少于 28 天的易于生物降解试验。 

  如果上述各类数据都不可用，可将物质视为不可快速降解物质。满足下列至少一个标

准可支持这种判定： 

 (一) 物质在固有生物降解性试验中被证明不是固有的可降解；或者 

 (二) 通过科学上有效的 QSAR，比如生物降解概率程序，预测物质可缓慢地生物降

解，快速降解分值(线性或非线性模型) < 0.5；或者 

 (三) 根据间接证据，比如根据对结构类似物质的认识，该物质被视为不能快速降解；

或者 

 (四) 没有其他降解数据可用。 

A9.5 生物蓄蓄积积 

A9.5.1 导导言言 

A9.5.1.1 生物蓄积是决定物质对环境潜在危害的重要固有特性之一。一种物质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蓄积

本身不是危害，但生物富集和生物蓄积会导致机体负担，而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毒性效应。在关

于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统一综合分类制度中(经合组织，1998)，使用了“生物蓄积潜力”一

词。然而，应该在生物富集和生物蓄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此处的生物富集被定义为一种物质通过

以水为媒介的接触，在生物体内吸收、转化和排除的最终结果；而生物蓄积则包含所有的接触途径(也就

是通过空气、水、沉淀物/土壤和食物)。最后，生物富集的定义是，物质通过食物链的积累和转化，导致

在营养链高端的生物体内浓度的增加(欧洲委员会，1996)。对于大多数有机化学品而言，从水中吸收(生
物富集)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吸收途径。只有那些具有较强疏水特性的物质，从食物中摄取才会成为重要途

径。此外，统一分类标准使用生物富集系数(或辛醇/水分配系数)衡量生物蓄积潜力。由于这些原因，本

指导文件只考虑生物富集，而不讨论通过食物或其他途径的吸收。 

A9.5.1.2 物质的分类主要根据化学物质的固有特性。然而，生物富集还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生物利

用率、试验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恒定接触浓度的保持、接触时间、目标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和从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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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四) 没有其他降解数据可用。 

A9.5 生物蓄蓄积积 

A9.5.1 导导言言 

A9.5.1.1 生物蓄积是决定物质对环境潜在危害的重要固有特性之一。一种物质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蓄积

本身不是危害，但生物富集和生物蓄积会导致机体负担，而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毒性效应。在关

于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的统一综合分类制度中(经合组织，1998)，使用了“生物蓄积潜力”一

词。然而，应该在生物富集和生物蓄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此处的生物富集被定义为一种物质通过

以水为媒介的接触，在生物体内吸收、转化和排除的最终结果；而生物蓄积则包含所有的接触途径(也就

是通过空气、水、沉淀物/土壤和食物)。最后，生物富集的定义是，物质通过食物链的积累和转化，导致

在营养链高端的生物体内浓度的增加(欧洲委员会，1996)。对于大多数有机化学品而言，从水中吸收(生
物富集)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吸收途径。只有那些具有较强疏水特性的物质，从食物中摄取才会成为重要途

径。此外，统一分类标准使用生物富集系数(或辛醇/水分配系数)衡量生物蓄积潜力。由于这些原因，本

指导文件只考虑生物富集，而不讨论通过食物或其他途径的吸收。 

A9.5.1.2 物质的分类主要根据化学物质的固有特性。然而，生物富集还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生物利

用率、试验生物体的生理特性、恒定接触浓度的保持、接触时间、目标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和从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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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排泄等等。因此，在化学品分类背景下，对生物富集潜力的解释需要对物质的固有特性以及确定生

物富集系数(BCF)的环境条件作出评估。以这一指南为基础，制订了一个将生物富集数据或 log Kow数据用

于分类目的的判定方法。本节的重点是有机物质和有机金属。金属的生物蓄积在第 A9.7 节也有讨论。 

A9.5.1.3 物质的生物富集特性数据，可通过标准化试验获得，也可根据其分子结构作出估计。为分类

目的对这种生物富集数据作出解释，通常要求对试验数据作出详细的评估。为便于评估，附加了两个附

录。这两个附录介绍了现有方法(附件 9 附录三)和影响生物富集潜力的因素(附件 9 附录四)。最后，还附

上了一份用于确定生物富集和 Kow值的标准化试验方法清单(附件 9 附录五)和一份参考文献清单(附件 9 附

录六)。 

A9.5.2 生生物物富富集集数数据据的的解解释释 

A9.5.2.1 物质的环境危害分类，通常是根据其环境特性的现有数据确定的。试验数据很少以促进分类

为主要目的。通常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满足分类标准。因此，在危险分

类的背景下，需要对现有试验数据的解释提供指导。 

A9.5.2.2 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可通过生物富集试验确定。在试验期间，BCF 是按稳态下生物体内浓

度与水中浓度作比较测量的，或者是利用吸收速率常数(k1)和消除速率常数 (k2)(OECD 305, 1996)作估

计。一般而言，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与物质的亲脂性有很大关系。亲脂性的一个测量标准是正辛醇

－水分配系数(Kow)。亲脂性非离子有机物质在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或生物转化最少，与生物富集系数有

关联。因此，基于 log BCF 和 log Kow之间的经验关系，Kow系数常常用于估算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对于

大多数有机物质而言，可用估计方法计算 Kow。因而，一种物质的生物富集特性数据可以 (一) 通过试验

确定，(二) 根据试验确定的 Kow 系数作出估计，或者 (三) 根据利用定量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 Kow 值作出

估计。下文提供了关于如何解释这些数据的指导，以及关于需要特别注意的化学品种类评估的指导。 

A9.5.2.3 生物富集系数(BCF) 

A9.5.2.3.1 生物富集系数的定义是，稳态下生物群中化学物质的浓度与周围介质(这里为水)中的浓度之

间的重量比。因此，可通过在稳态条件下进行试验，根据测量的浓度得到 BCF。然而，也可以用一阶吸

收速率和消除速率常数之比计算得到 BCF；这是一种不需要平衡条件的方法。 

A9.5.2.3.2 通过试验确定鱼类生物富集的各种试验准则已编成文件并被采纳，其中应用最普遍的是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经合组织 305, 1996)。 

A9.5.2.3.3 为分类目的，最好使用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BCF 值，因为这些数据优于替代数据，如 Kow。 

A9.5.2.3.4 高质量数据被定义为满足并描述了所应用试验方法的有效性标准的数据，例如，保持恒定接

触浓度、氧和温度波动情况，以及达到稳态条件的记录等等。如果提供适当的描述(比如，根据良好试验

室做法)，能够确认有效性标准得到满足，即可将试验视为高质量研究。此外，还必须采用适当的分析方

法，对水中和鱼类组织中的化学物质及其毒性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详见附录三第 1 节)。 

A9.5.2.3.5 如果 BCF 值的质量低或者不确定，有可能得出错误且过低的 BCF 值；例如使用试验物质在

鱼类和水中的测量浓度，但测量是在没有达到稳态条件的很短的接触时间后进行的(经合组织 306, 1992
年，有关达到平衡状态的时间估计)。因此，在使用前应谨慎评估这些数据，并应考虑使用 Kow 值代替。 

A9.5.2.3.6 如果没有鱼类物种的 BCF 值可供使用，可以使用其他物种的高质量 BCF 数据(如在蓝贻贝、

牡蛎、扇贝上测定的 BCF 值(ASTM E 1022-94))。应谨慎使用报告的微藻类 BCF 数据。 

A9.5.2.3.7 对于高亲脂性物质，比如 log Kow大于 6 的物质，试验得到的 BCF 值会随着 log Kow的增大而

减小。对于这一非线性现象的概念性解释，主要指大分子的膜渗透动力降低或者油脂溶解度减小。因此

生物利用率低，生物体对这些物质的吸收也会降低。其他因素包括试验假象，例如，没有达到平衡、因

水相中的有机物质吸收而导致生物利用率降低和分析误差。因此，在评估高亲脂性物质的 BCF 试验数据

时，需要特别谨慎，因为与较低亲脂性物质的 BCF 值相比，这些数据的不确定性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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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2.3.8 不同试验物种的 BCF 

A9.5.2.3.8.1  用于分类目的的 BCF 值基于整个机体的测量结果。如前所述，最佳分类数据是利用经合组

织 305 试验方法或使用小鱼的国际等效方法得到的 BCF 值。由于与较大生物体相比，较小生物体的鳃表

面积与重量之比较高，所以较小生物体会比较大生物体更快地达到稳态条件。因此，如果报告的 BCF 值

仅仅基于平衡状态时鱼体内和水中的测量浓度，则用于生物富集试验的生物体(鱼)的大小要比摄取阶段所

用时间更为重要。因此，如果在生物富集试验研究中使用了大鱼，比如成年鲑鱼，应评估吸收期是否够

长，以达到稳态或者能够准确确定动态吸收速率常数。 

A9.5.2.3.8.2  此外，在将现有数据用于分类时，BCF 值有可能来自几种不同的鱼类或其他水生物种(比如

蛤)以及鱼类的不同器官。因此，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相互比较并与标准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公认的基础

或标准化方法。已经注意到，鱼类或水生生物中的脂类含量与观测到的 BCF 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在对各种不同鱼类物种的 BCF 值进行比较，或者将特定器官的 BCF 值转化为整个机体的 BCF 值时，

通常的方法是基于常见的脂类含量来表示 BCF 值。举例而言，如果在文献中查到整个机体的 BCF 值或特

定器官的 BCF 值，第一步是使用鱼类或器官内的相对脂肪含量，按脂类百分比%计算 BCF 值(参看有关试

验物种典型脂肪含量的文献/试验准则)。第二步，根据常见的默认脂含量，计算典型水生生物体(即小鱼)
整个机体的 BCF 值。最常使用的默认值是 5% (Pedersen 等人，1995)，因为这是经合组织 305(1996)中使用

的小鱼的平均脂类含量。 

A9.5.2.3.8.3  一般而言，以这种常见脂含量表示的最高有效 BCF 值用于确定基于湿重的 BCF 值，该数值

与统一分类标准的 BCF 临界值 500 相关(见第 4.1 章，表 4.1.1)。 

A9.5.2.3.9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的使用 

A9.5.2.3.9.1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可有助于对水和鱼类样本进行分析。然而，除非与特定的分

析方法结合起来，总的放射性测量可能反映母体物质以及可能的代谢物和代谢产生的碳的存在。这些物

质已经以有机分子的形式与鱼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因此，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的试验物质确定的 BCF
值常常会被高估。 

A9.5.2.3.9.2  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时，最常见的是在分子的稳定部分做上标记。因此测量的

BCF 值包含代谢物的 BCF 值。对于某些物质而言，正是代谢物最具毒性，而且有最大的生物富集潜力。

因此，母体物质以及代谢物的测量对于解释这种物质的水生危害(包括生物富集潜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A9.5.2.3.9.3  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进行的试验中，常常在鱼类胆囊中发现较高的放射性同位素

标记浓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肝脏内的生物转化和接下来在胆囊内产生的代谢排泄物造成的

(Comotto 等人，1979；Wakabayashi 等人，1987；Goodrich 等人，1991；Toshima 等人，1992)。在鱼类不

吃东西的时候，胆囊内的物质没有被清空到肠道内，高浓度代谢物可能会在胆囊内积累起来。因此，喂

养方式可能对测量的 BCF 值有显著影响。在文献中，有许多研究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而且没

有给鱼喂食。其结果是，在胆囊内发现高浓度放射性物质。在这些研究中，生物富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

能被高估。因此，在评价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的试验时，有必要也对喂养方式作出评估。 

A9.5.2.3.9.4  经合组织准则 305(1996)强烈推荐，如果记录的以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残余物质表示的 BCF 值

1000，则应针对诸如杀虫剂一类的物质，对代表着稳态下在鱼类组织中的总残留量  10%的降解产物进

行识别和定量。如果没有代谢物的识别和量化数据可供使用，生物富集评估则应根据测量的放射性同位

素标记的 BCF 值。对于生物蓄积性高的物质(BCF  500)，如果只有基于母体化合物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

测量的 BCF 值可用，那么在分类时应使用后者。 

A9.5.2.4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A9.5.2.4.1 对于有机物质而言，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Kow 值，或在审查中评估并指定为“推荐值”的数

值，应优先于其他 Kow 测定值。在没有高质量试验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log Kow 的有效定量结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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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排泄等等。因此，在化学品分类背景下，对生物富集潜力的解释需要对物质的固有特性以及确定生

物富集系数(BCF)的环境条件作出评估。以这一指南为基础，制订了一个将生物富集数据或 log Kow数据用

于分类目的的判定方法。本节的重点是有机物质和有机金属。金属的生物蓄积在第 A9.7 节也有讨论。 

A9.5.1.3 物质的生物富集特性数据，可通过标准化试验获得，也可根据其分子结构作出估计。为分类

目的对这种生物富集数据作出解释，通常要求对试验数据作出详细的评估。为便于评估，附加了两个附

录。这两个附录介绍了现有方法(附件 9 附录三)和影响生物富集潜力的因素(附件 9 附录四)。最后，还附

上了一份用于确定生物富集和 Kow值的标准化试验方法清单(附件 9 附录五)和一份参考文献清单(附件 9 附

录六)。 

A9.5.2 生生物物富富集集数数据据的的解解释释 

A9.5.2.1 物质的环境危害分类，通常是根据其环境特性的现有数据确定的。试验数据很少以促进分类

为主要目的。通常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试验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满足分类标准。因此，在危险分

类的背景下，需要对现有试验数据的解释提供指导。 

A9.5.2.2 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可通过生物富集试验确定。在试验期间，BCF 是按稳态下生物体内浓

度与水中浓度作比较测量的，或者是利用吸收速率常数(k1)和消除速率常数 (k2)(OECD 305, 1996)作估

计。一般而言，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与物质的亲脂性有很大关系。亲脂性的一个测量标准是正辛醇

－水分配系数(Kow)。亲脂性非离子有机物质在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或生物转化最少，与生物富集系数有

关联。因此，基于 log BCF 和 log Kow之间的经验关系，Kow系数常常用于估算有机物质的生物富集。对于

大多数有机物质而言，可用估计方法计算 Kow。因而，一种物质的生物富集特性数据可以 (一) 通过试验

确定，(二) 根据试验确定的 Kow 系数作出估计，或者 (三) 根据利用定量结构活性关系得到的 Kow 值作出

估计。下文提供了关于如何解释这些数据的指导，以及关于需要特别注意的化学品种类评估的指导。 

A9.5.2.3 生物富集系数(BCF) 

A9.5.2.3.1 生物富集系数的定义是，稳态下生物群中化学物质的浓度与周围介质(这里为水)中的浓度之

间的重量比。因此，可通过在稳态条件下进行试验，根据测量的浓度得到 BCF。然而，也可以用一阶吸

收速率和消除速率常数之比计算得到 BCF；这是一种不需要平衡条件的方法。 

A9.5.2.3.2 通过试验确定鱼类生物富集的各种试验准则已编成文件并被采纳，其中应用最普遍的是经合

组织试验准则(经合组织 305, 1996)。 

A9.5.2.3.3 为分类目的，最好使用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BCF 值，因为这些数据优于替代数据，如 Kow。 

A9.5.2.3.4 高质量数据被定义为满足并描述了所应用试验方法的有效性标准的数据，例如，保持恒定接

触浓度、氧和温度波动情况，以及达到稳态条件的记录等等。如果提供适当的描述(比如，根据良好试验

室做法)，能够确认有效性标准得到满足，即可将试验视为高质量研究。此外，还必须采用适当的分析方

法，对水中和鱼类组织中的化学物质及其毒性代谢物进行定量分析(详见附录三第 1 节)。 

A9.5.2.3.5 如果 BCF 值的质量低或者不确定，有可能得出错误且过低的 BCF 值；例如使用试验物质在

鱼类和水中的测量浓度，但测量是在没有达到稳态条件的很短的接触时间后进行的(经合组织 306, 1992
年，有关达到平衡状态的时间估计)。因此，在使用前应谨慎评估这些数据，并应考虑使用 Kow 值代替。 

A9.5.2.3.6 如果没有鱼类物种的 BCF 值可供使用，可以使用其他物种的高质量 BCF 数据(如在蓝贻贝、

牡蛎、扇贝上测定的 BCF 值(ASTM E 1022-94))。应谨慎使用报告的微藻类 BCF 数据。 

A9.5.2.3.7 对于高亲脂性物质，比如 log Kow大于 6 的物质，试验得到的 BCF 值会随着 log Kow的增大而

减小。对于这一非线性现象的概念性解释，主要指大分子的膜渗透动力降低或者油脂溶解度减小。因此

生物利用率低，生物体对这些物质的吸收也会降低。其他因素包括试验假象，例如，没有达到平衡、因

水相中的有机物质吸收而导致生物利用率降低和分析误差。因此，在评估高亲脂性物质的 BCF 试验数据

时，需要特别谨慎，因为与较低亲脂性物质的 BCF 值相比，这些数据的不确定性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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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2.3.8 不同试验物种的 BCF 

A9.5.2.3.8.1  用于分类目的的 BCF 值基于整个机体的测量结果。如前所述，最佳分类数据是利用经合组

织 305 试验方法或使用小鱼的国际等效方法得到的 BCF 值。由于与较大生物体相比，较小生物体的鳃表

面积与重量之比较高，所以较小生物体会比较大生物体更快地达到稳态条件。因此，如果报告的 BCF 值

仅仅基于平衡状态时鱼体内和水中的测量浓度，则用于生物富集试验的生物体(鱼)的大小要比摄取阶段所

用时间更为重要。因此，如果在生物富集试验研究中使用了大鱼，比如成年鲑鱼，应评估吸收期是否够

长，以达到稳态或者能够准确确定动态吸收速率常数。 

A9.5.2.3.8.2  此外，在将现有数据用于分类时，BCF 值有可能来自几种不同的鱼类或其他水生物种(比如

蛤)以及鱼类的不同器官。因此，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相互比较并与标准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公认的基础

或标准化方法。已经注意到，鱼类或水生生物中的脂类含量与观测到的 BCF 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在对各种不同鱼类物种的 BCF 值进行比较，或者将特定器官的 BCF 值转化为整个机体的 BCF 值时，

通常的方法是基于常见的脂类含量来表示 BCF 值。举例而言，如果在文献中查到整个机体的 BCF 值或特

定器官的 BCF 值，第一步是使用鱼类或器官内的相对脂肪含量，按脂类百分比%计算 BCF 值(参看有关试

验物种典型脂肪含量的文献/试验准则)。第二步，根据常见的默认脂含量，计算典型水生生物体(即小鱼)
整个机体的 BCF 值。最常使用的默认值是 5% (Pedersen 等人，1995)，因为这是经合组织 305(1996)中使用

的小鱼的平均脂类含量。 

A9.5.2.3.8.3  一般而言，以这种常见脂含量表示的最高有效 BCF 值用于确定基于湿重的 BCF 值，该数值

与统一分类标准的 BCF 临界值 500 相关(见第 4.1 章，表 4.1.1)。 

A9.5.2.3.9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的使用 

A9.5.2.3.9.1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可有助于对水和鱼类样本进行分析。然而，除非与特定的分

析方法结合起来，总的放射性测量可能反映母体物质以及可能的代谢物和代谢产生的碳的存在。这些物

质已经以有机分子的形式与鱼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因此，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的试验物质确定的 BCF
值常常会被高估。 

A9.5.2.3.9.2  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时，最常见的是在分子的稳定部分做上标记。因此测量的

BCF 值包含代谢物的 BCF 值。对于某些物质而言，正是代谢物最具毒性，而且有最大的生物富集潜力。

因此，母体物质以及代谢物的测量对于解释这种物质的水生危害(包括生物富集潜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A9.5.2.3.9.3  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物质进行的试验中，常常在鱼类胆囊中发现较高的放射性同位素

标记浓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由于肝脏内的生物转化和接下来在胆囊内产生的代谢排泄物造成的

(Comotto 等人，1979；Wakabayashi 等人，1987；Goodrich 等人，1991；Toshima 等人，1992)。在鱼类不

吃东西的时候，胆囊内的物质没有被清空到肠道内，高浓度代谢物可能会在胆囊内积累起来。因此，喂

养方式可能对测量的 BCF 值有显著影响。在文献中，有许多研究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而且没

有给鱼喂食。其结果是，在胆囊内发现高浓度放射性物质。在这些研究中，生物富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

能被高估。因此，在评价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的试验时，有必要也对喂养方式作出评估。 

A9.5.2.3.9.4  经合组织准则 305(1996)强烈推荐，如果记录的以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残余物质表示的 BCF 值

1000，则应针对诸如杀虫剂一类的物质，对代表着稳态下在鱼类组织中的总残留量  10%的降解产物进

行识别和定量。如果没有代谢物的识别和量化数据可供使用，生物富集评估则应根据测量的放射性同位

素标记的 BCF 值。对于生物蓄积性高的物质(BCF  500)，如果只有基于母体化合物和放射性同位素标记

测量的 BCF 值可用，那么在分类时应使用后者。 

A9.5.2.4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A9.5.2.4.1 对于有机物质而言，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Kow 值，或在审查中评估并指定为“推荐值”的数

值，应优先于其他 Kow 测定值。在没有高质量试验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log Kow 的有效定量结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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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可用于分类过程。如果这种经验证的 QSAR 仅限于其适用性得到充分说明的化学品，则可以在不修

改议定标准的情况下使用。对于像强酸和强碱一类的化学物质，与洗脱液起反应的物质或表面活性物

质，应提供用 QSAR 估计的 Kow 值或基于单个正辛醇和水溶解性的估计值，而不是分析测定的 Kow 值(欧
洲联盟委员会 A.8, 1992；经合组织 117, 1989)。在对处于非离子状态的可电离物质(自由酸或自由碱)进行

测量时，只能使用一种合适的缓冲剂，其 pH 值应低于自由酸的 pK 值，或者高于自由碱的 pK 值。 

A9.5.2.4.2 Kow 系数的试验确定 

 对于通过试验测定 Kow 值，各种标准指导介绍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长颈瓶摇动法和高效

液相色谱法(HPLC)，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07 (1995)、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7 (1989)、欧洲联盟委员会

A.8 (1992)、EPA-OTS (1982)、EPA-FIFRA (1982)和美国试验材料学会(1993) 。当 log Kow在-2 至 4 范围内

时，建议采用长颈瓶摇动法。长颈瓶摇动法只适用于可溶于水和正辛醇的基本上纯净的物质。对于可以

缓慢溶解于水的高亲脂性物质，利用缓慢搅拌法得到的数据一般说来更为可靠。此外，由于在长颈瓶摇

动试验过程中形成微滴而造成的试验困难，通过缓慢搅拌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因为水、辛醇和

试验化合物可在轻轻搅拌的反应器内达到平衡。采用缓慢搅拌法(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3)可准确并精确地

测定化合物的 Kow 值，log Kow 最高可为 8.2。至于长颈瓶摇动法，缓慢搅拌法只适用于可溶于水和正辛醇

的基本上纯净的物质。当 log Kow 在 0 至 6 范围内时，建议采用在分析柱上进行的 HPLC 法。与长颈瓶摇

动法相比，HPLC 法对试验化合物中存在的杂质不那么敏感。测量 log Kow 值的另一项技术是产生柱法(美
国环保局，1985)。 

 由于通过试验方法确定 Kow 值并不总是可能，例如对极易溶解于水的物质、亲脂性高的物质

和表面活性剂而言，所以也可使用从 QSAR 得到的 Kow 值。 

A9.5.2.4.3 用 QSAR 确定 log Kow 

 当找到一个 Kow 估计值时，必须考虑所采用的估计方法。目前已经并将继续推出许多

QSAR，用于估计 Kow 值。在没有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供使用时，有 4 种可在市面上买到的 PC 程序

(CLOGP、LOGKOW (KOWWIN)、AUTOLOGP、SPARC)，经常用于进行风险评估。CLOGP、LOGKOW 
和 AUTOLOGP 程序基于基团贡献的加和；而 SPARC 程序是基于更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只有 SPARC 可

普遍地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物。对于表面活性化合物、螯合物和混合物，需要采用特殊方法估计 log 
Kow 值。美国环保局/欧盟委员会关于确认 QSAR 估计方法的联合项目建议使用 CLOGP(美国环保局/欧盟

委员会，1993)。Pedersen 等人(1995)建议将 CLOGP 和 LOGKOW 程序用于分类目的，因为它们运行可

靠、已商业销售，且使用方便。建议在分类时采用下列估计方法(表 A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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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5.1：建议用于估计 Kow 值的 QSAR 

模型 log Kow 范围 适用物质范围 

CLOGP 0 < log Kow < 9 a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或 S 的有机化合

物的 log Kow。 

LOGKOW 

(KOWWIN) 

-4 < log Kow < 8 b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Si、P、Se、Li、Na、
K 和/或 Hg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某些表面活性剂(如脂

肪醇乙氧基化物、染料和游离物质)，也可通过这一程序预

测。 

AUTOLOGP log Kow > 5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 S 的有机化合物

的 log Kow。目前正在改进，以扩大 AUTOLOGP 程序的适用

性。 

SPARC 可对 log Kow >5 的化合

物提供比 KOWWIN 和

CLOGP 更好的结果 

SPARC 程序是一种基于化学热力学原理的机理模型，而不

是根据从观测数据获得的知识产生的确定性模型。因此，

SPARC 不同于利用 QSAR 的模型(即 KOWWIN, CLOGP, 
AUTOLOGP)，因为一连串的化学物质无需测定的 log Kow数

据。只有 SPARC 程序可普遍地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

物。 

a 一项由 Niemelä 进行的确认研究表明(Niemelä 将试验确定的 log Kow 值与估计值进行了比较)，该程序

可准确地预测相当数量的 log Kow 值，从小于 0 至大于 9 (n = 501, r2 = 0.967)的有机化学品的 log Kow 值 
(TemaNord 1995:581)。 

b 根据 log Kow 估计值与试验值(对 13058 种化合物进行了试验)分布图(锡拉库扎研究公司，1999)所作的

评估表明，LOGKOW 程序对于 log Kow值在-4 至 8 范围的化合物是有效的。 

A9.5.3 需需要要特特别别注注意意 BCF 和和 KOW值值的的化化学学品品类类别别 

A9.5.3.1 某些物理－化学特性可使 BCF 的测定或测量变得困难。这些物质的生物富集方式可能与它们

的其他物理－化学特性不一致(比如位阻)，或者使描述符的使用不适当(比如表面活性)，造成难以测量和

使用 log Kow值。 

A9.5.3.2 困难物质 

A9.5.3.2.1 有些物质很难在水生系统中进行试验，为帮助对这些物质进行试验，现已制定出指导文件(环
境部，1996；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1996；美国环保局，1996；经合组织，2000)。经合

组织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经合组织，2000)，也是进行生物富集研究的一个很

好的信息来源，其内容涉及那些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类型，以及确保这些物质试验得出有效结论需要采

取的步骤。由于光转化、水解、氧化或生物降解之类的过程，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可能不易溶解、易挥

发或快速降解。 

A9.5.3.2.2 为使有机化合物产生生物富集作用，物质需要能够溶于脂类，存在于水中，并且能够通过鱼

鳃。改变这种可利用性的特性将会改变物质的实际生物富集，使之与预测值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比如，

易于生物降解的物质，可能在水生环境中只能存在很短时的时间。同样，挥发性和水解将使浓度降低，

并缩短物质可供生物富集的时间。还一个更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吸收，它有可能降低物质与微粒物质或

一般表面的实际接触浓度。有许多物质已经表明，它们可在生物体内快速转化，从而导致 BCF 低于预期

值。可形成胶束或聚合体的物质，其生物富集程度可能低于根据简单的物理－化学特性预测的水平。使

用分散剂形成的胶束中含有的疏水物质也是如此。因此，建议不要在生物蓄积试验中使用分散剂。 

- 492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492 - 

关系可用于分类过程。如果这种经验证的 QSAR 仅限于其适用性得到充分说明的化学品，则可以在不修

改议定标准的情况下使用。对于像强酸和强碱一类的化学物质，与洗脱液起反应的物质或表面活性物

质，应提供用 QSAR 估计的 Kow 值或基于单个正辛醇和水溶解性的估计值，而不是分析测定的 Kow 值(欧
洲联盟委员会 A.8, 1992；经合组织 117, 1989)。在对处于非离子状态的可电离物质(自由酸或自由碱)进行

测量时，只能使用一种合适的缓冲剂，其 pH 值应低于自由酸的 pK 值，或者高于自由碱的 pK 值。 

A9.5.2.4.2 Kow 系数的试验确定 

 对于通过试验测定 Kow 值，各种标准指导介绍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包括长颈瓶摇动法和高效

液相色谱法(HPLC)，例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07 (1995)、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7 (1989)、欧洲联盟委员会

A.8 (1992)、EPA-OTS (1982)、EPA-FIFRA (1982)和美国试验材料学会(1993) 。当 log Kow在-2 至 4 范围内

时，建议采用长颈瓶摇动法。长颈瓶摇动法只适用于可溶于水和正辛醇的基本上纯净的物质。对于可以

缓慢溶解于水的高亲脂性物质，利用缓慢搅拌法得到的数据一般说来更为可靠。此外，由于在长颈瓶摇

动试验过程中形成微滴而造成的试验困难，通过缓慢搅拌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因为水、辛醇和

试验化合物可在轻轻搅拌的反应器内达到平衡。采用缓慢搅拌法(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3)可准确并精确地

测定化合物的 Kow 值，log Kow 最高可为 8.2。至于长颈瓶摇动法，缓慢搅拌法只适用于可溶于水和正辛醇

的基本上纯净的物质。当 log Kow 在 0 至 6 范围内时，建议采用在分析柱上进行的 HPLC 法。与长颈瓶摇

动法相比，HPLC 法对试验化合物中存在的杂质不那么敏感。测量 log Kow 值的另一项技术是产生柱法(美
国环保局，1985)。 

 由于通过试验方法确定 Kow 值并不总是可能，例如对极易溶解于水的物质、亲脂性高的物质

和表面活性剂而言，所以也可使用从 QSAR 得到的 Kow 值。 

A9.5.2.4.3 用 QSAR 确定 log Kow 

 当找到一个 Kow 估计值时，必须考虑所采用的估计方法。目前已经并将继续推出许多

QSAR，用于估计 Kow 值。在没有试验得到的数据可供使用时，有 4 种可在市面上买到的 PC 程序

(CLOGP、LOGKOW (KOWWIN)、AUTOLOGP、SPARC)，经常用于进行风险评估。CLOGP、LOGKOW 
和 AUTOLOGP 程序基于基团贡献的加和；而 SPARC 程序是基于更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只有 SPARC 可

普遍地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物。对于表面活性化合物、螯合物和混合物，需要采用特殊方法估计 log 
Kow 值。美国环保局/欧盟委员会关于确认 QSAR 估计方法的联合项目建议使用 CLOGP(美国环保局/欧盟

委员会，1993)。Pedersen 等人(1995)建议将 CLOGP 和 LOGKOW 程序用于分类目的，因为它们运行可

靠、已商业销售，且使用方便。建议在分类时采用下列估计方法(表 A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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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5.1：建议用于估计 Kow 值的 QSAR 

模型 log Kow 范围 适用物质范围 

CLOGP 0 < log Kow < 9 a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或 S 的有机化合

物的 log Kow。 

LOGKOW 

(KOWWIN) 

-4 < log Kow < 8 b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Si、P、Se、Li、Na、
K 和/或 Hg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某些表面活性剂(如脂

肪醇乙氧基化物、染料和游离物质)，也可通过这一程序预

测。 

AUTOLOGP log Kow > 5 本程序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 S 的有机化合物

的 log Kow。目前正在改进，以扩大 AUTOLOGP 程序的适用

性。 

SPARC 可对 log Kow >5 的化合

物提供比 KOWWIN 和

CLOGP 更好的结果 

SPARC 程序是一种基于化学热力学原理的机理模型，而不

是根据从观测数据获得的知识产生的确定性模型。因此，

SPARC 不同于利用 QSAR 的模型(即 KOWWIN, CLOGP, 
AUTOLOGP)，因为一连串的化学物质无需测定的 log Kow数

据。只有 SPARC 程序可普遍地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

物。 

a 一项由 Niemelä 进行的确认研究表明(Niemelä 将试验确定的 log Kow 值与估计值进行了比较)，该程序

可准确地预测相当数量的 log Kow 值，从小于 0 至大于 9 (n = 501, r2 = 0.967)的有机化学品的 log Kow 值 
(TemaNord 1995:581)。 

b 根据 log Kow 估计值与试验值(对 13058 种化合物进行了试验)分布图(锡拉库扎研究公司，1999)所作的

评估表明，LOGKOW 程序对于 log Kow值在-4 至 8 范围的化合物是有效的。 

A9.5.3 需需要要特特别别注注意意 BCF 和和 KOW值值的的化化学学品品类类别别 

A9.5.3.1 某些物理－化学特性可使 BCF 的测定或测量变得困难。这些物质的生物富集方式可能与它们

的其他物理－化学特性不一致(比如位阻)，或者使描述符的使用不适当(比如表面活性)，造成难以测量和

使用 log Kow值。 

A9.5.3.2 困难物质 

A9.5.3.2.1 有些物质很难在水生系统中进行试验，为帮助对这些物质进行试验，现已制定出指导文件(环
境部，1996；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1996；美国环保局，1996；经合组织，2000)。经合

组织关于困难物质和混合物水生毒性试验的指导文件(经合组织，2000)，也是进行生物富集研究的一个很

好的信息来源，其内容涉及那些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类型，以及确保这些物质试验得出有效结论需要采

取的步骤。由于光转化、水解、氧化或生物降解之类的过程，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可能不易溶解、易挥

发或快速降解。 

A9.5.3.2.2 为使有机化合物产生生物富集作用，物质需要能够溶于脂类，存在于水中，并且能够通过鱼

鳃。改变这种可利用性的特性将会改变物质的实际生物富集，使之与预测值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比如，

易于生物降解的物质，可能在水生环境中只能存在很短时的时间。同样，挥发性和水解将使浓度降低，

并缩短物质可供生物富集的时间。还一个更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吸收，它有可能降低物质与微粒物质或

一般表面的实际接触浓度。有许多物质已经表明，它们可在生物体内快速转化，从而导致 BCF 低于预期

值。可形成胶束或聚合体的物质，其生物富集程度可能低于根据简单的物理－化学特性预测的水平。使

用分散剂形成的胶束中含有的疏水物质也是如此。因此，建议不要在生物蓄积试验中使用分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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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3.2.3 一般而言，对于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基于母体物质测定的 BCF 和 Kow 值是确定生物富集潜

力的前提条件。此外，正确记录试验浓度也是确认 BCF 值有效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A9.5.3.3 不易溶解物质和复杂物质 

 应特别注意不易溶解物质。通常这些物质的溶解度被记录为低于检测极限值，这在解释生物

富集潜力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对于类物质，生物富集潜力应基于试验测定的 Kow 值或根据 QSAR 估计的

log Kow值。 

 在多组分物质不能完全溶解于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确定混合物成分，并研究利用其组分的

现有信息确定其生物蓄积潜力的可能性。当生物蓄积组分构成复杂物质的重要部分时(比如大于 20%，对

于有害组分而言含量更低)，应将复杂物质视为具有生物蓄积性。 

A9.5.3.4 大分子物质 

 当大于一定的分子尺寸时，物质的生物蓄积潜力会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物质通过鳃膜时的位

阻造成的。有人建议，可采用分子量临界值 700(如欧洲委员会，1996)。然而，这一临界值受到批评，有

人提出另外一个临界值 1000，这样就不用考虑可能具有间接水生效应的物质(CSTEE, 1999)。一般而言，

应该考虑可能的代谢物或大分子环境降解产物的生物富集。因此，应对高分子量分子的生物富集数据进

行认真评估。只有在认为这些数据对于母体化合物及其可能的代谢物和环境降解产物都是完全有效时，

方可使用这些数据。 

A9.5.3.5 表面活性剂 

A9.5.3.5.1 表面活性剂包含亲脂性部分(最常见的是烷基链)和亲水性部分(极性头基)。根据头基所带电

荷，表面活性剂可进一步细分为阴离子、阳离子、非离子或两性表面活性剂。由于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头

基，表面活性剂是一种结构多样的化合物，是根据表面活性而不是根据化学结构定义的。因此，应根据

不同的子类(阴离子、阳离子、非离子或两性物质)来考虑表面活性剂的生物蓄积潜力，而不是将它作为一

个整体来考虑。表面活性剂可形成乳状物，在这种乳状物中很难确定生物利用率。即使溶液明显形成，

胶束的形成可导致生物可利用部分产生变化，从而给解释生物蓄积潜力带来一些问题。 

A9.5.3.5.2 试验得到的生物富集系数 

 对表面活性剂测得的 BCF 值表明，BCF 值可能会随着烷基链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并可能与头

基的连接位置和其他结构特点有关。 

A9.5.3.5.3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由于乳状液的形成，表面活性物质的辛醇－水分配系数不能通过长颈瓶摇动法或缓慢搅拌法

测定。此外，表面活性剂分子几乎完全以离子态存在于水相中，而它们必须与反荷离子配对后，才能溶

解于辛醇中。因此，试验测定的 Kow 值不能描述离子化表面活性剂的分配特点(Tolls, 1998)。另一方面，

已经表明，阴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物富集会随着亲脂性的增加而增加(Tolls, 1998)。Tolls (1998)
阐明，对于某些表面活性物质而言，利用 LOGKOW 程序估计的 log Kow 值可代表生物蓄积潜力；对于其

他表面活性剂，则需要利用 Roberts (1989)提出的方法，对 log Kow 估计值进行“修正”。这些结果说明，

log Kow 估计值与生物富集之间关系的质量取决于所涉及的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和具体类型。因此，在基于

log Kow值进行生物富集潜力分类时应谨慎。 

A9.5.4 相相互互矛矛盾盾的的数数据据和和缺缺少少数数据据 

A9.5.4.1 相互矛盾的 BCF 数据 

 在同一种物质可得到多种 BCF 数据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一般而言，对于

一种物质做过多次适当生物富集试验得到的相互矛盾的结果，应利用“证据权重法”作出解释。这意味

着，如果一种物质通过试验测定的 BCF 数据是相互矛盾的，既  500 又 < 500，则应使用质量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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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数据来确定该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如果仍然存在差异，在可以得到比如不同鱼类物种的高质量

BCF 数值的情况下，一般应使用最高的有效数值作为分类依据。 

 在可以得到同一物种和同一生命阶段的较大数据集(4 个或更多数值)时，BCF 数值的几何平均

值可用作该物种的代表性 BCF 值。 

A9.5.4.2 相互矛盾的 log Kow 数据 

 在同一物质有多个 log Kow数据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如果得到的同一种物

质的 log Kow值既  4 又 < 4，则应使用质量最高、记录最好的数据来确定该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如果仍

然存在差异，一般以最高有效值为准。在这种情况下，QSAR 估计的 log Kow值可作为指导。 

A9.5.4.3 专家判断 

 如果没有试验确定的 BCF 或 log Kow 数据，也没有预测的 log Kow数据可供使用，可通过专家

判断来评估水生环境中的生物富集潜力。评估可能基于物质的分子结构与其他物质结构的比较，这些物

质经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或 log Kow 值或 Kow 的预测值是可用的。 

A9.5.5 判判定定方方法法 

A9.5.5.1 根据上述讨论和结论制定了一种判定方法，该方法可能有助于判定一种物质是否有在水生物

种体内生物富集的潜力。 

A9.5.5.2 最好将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BCF 值用于分类。如果可以得到 log Kow 数据，则不应将质量水平

较低或无法确定的 BCF 值用于分类，因为它们有可能产生错误或太低的 BCF 值，比如，由于接触时间太

短，稳态条件没有达到。如果没有鱼类的 BCF 数据可供使用，也可以使用其他物种(比如贻贝)的高质量

BCF 数据。 

A9.5.5.3 对于有机物质，应优先使用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Kow 值，或审查中评估并指定为“推荐值”的

数值。在没有高质量试验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log Kow 值的有效定量结构活性关系可用于分类目的。

如果这种经验证的 QSAR 仅限于其适用性得到充分说明的化学物质，则可以在不修改议定标准的情况下

使用。对于像强酸和强碱、金属络合物和表面活性剂，应提供用QSAR估计的Kow值或基于单个正辛醇和

水溶解性的估计值，而不是分析测定的 Kow 值。 

A9.5.5.4 如果可以得到有关数据但数据没有得到证实，则应采用专家判断。 

A9.5.5.5 因此，一种物质是否对水生生物具有生物富集潜力，可根据下列方法判定： 

 (a)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BCF 值 = 有： 

 (一) BCF  500：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BCF < 500：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b)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 BCF 值 = 无：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log Kow值 = 有： 

 (一) log Kow  4：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log Kow < 4：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c)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BCF 值 = 无：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log Kow值 = 无： 

  利用有效的 QSAR 估计 log Kow值 = 是： 

 (一) log Kow  4：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log Kow < 4：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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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3.2.3 一般而言，对于难以进行试验的物质，基于母体物质测定的 BCF 和 Kow 值是确定生物富集潜

力的前提条件。此外，正确记录试验浓度也是确认 BCF 值有效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A9.5.3.3 不易溶解物质和复杂物质 

 应特别注意不易溶解物质。通常这些物质的溶解度被记录为低于检测极限值，这在解释生物

富集潜力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对于类物质，生物富集潜力应基于试验测定的 Kow 值或根据 QSAR 估计的

log Kow值。 

 在多组分物质不能完全溶解于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确定混合物成分，并研究利用其组分的

现有信息确定其生物蓄积潜力的可能性。当生物蓄积组分构成复杂物质的重要部分时(比如大于 20%，对

于有害组分而言含量更低)，应将复杂物质视为具有生物蓄积性。 

A9.5.3.4 大分子物质 

 当大于一定的分子尺寸时，物质的生物蓄积潜力会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物质通过鳃膜时的位

阻造成的。有人建议，可采用分子量临界值 700(如欧洲委员会，1996)。然而，这一临界值受到批评，有

人提出另外一个临界值 1000，这样就不用考虑可能具有间接水生效应的物质(CSTEE, 1999)。一般而言，

应该考虑可能的代谢物或大分子环境降解产物的生物富集。因此，应对高分子量分子的生物富集数据进

行认真评估。只有在认为这些数据对于母体化合物及其可能的代谢物和环境降解产物都是完全有效时，

方可使用这些数据。 

A9.5.3.5 表面活性剂 

A9.5.3.5.1 表面活性剂包含亲脂性部分(最常见的是烷基链)和亲水性部分(极性头基)。根据头基所带电

荷，表面活性剂可进一步细分为阴离子、阳离子、非离子或两性表面活性剂。由于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头

基，表面活性剂是一种结构多样的化合物，是根据表面活性而不是根据化学结构定义的。因此，应根据

不同的子类(阴离子、阳离子、非离子或两性物质)来考虑表面活性剂的生物蓄积潜力，而不是将它作为一

个整体来考虑。表面活性剂可形成乳状物，在这种乳状物中很难确定生物利用率。即使溶液明显形成，

胶束的形成可导致生物可利用部分产生变化，从而给解释生物蓄积潜力带来一些问题。 

A9.5.3.5.2 试验得到的生物富集系数 

 对表面活性剂测得的 BCF 值表明，BCF 值可能会随着烷基链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并可能与头

基的连接位置和其他结构特点有关。 

A9.5.3.5.3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由于乳状液的形成，表面活性物质的辛醇－水分配系数不能通过长颈瓶摇动法或缓慢搅拌法

测定。此外，表面活性剂分子几乎完全以离子态存在于水相中，而它们必须与反荷离子配对后，才能溶

解于辛醇中。因此，试验测定的 Kow 值不能描述离子化表面活性剂的分配特点(Tolls, 1998)。另一方面，

已经表明，阴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生物富集会随着亲脂性的增加而增加(Tolls, 1998)。Tolls (1998)
阐明，对于某些表面活性物质而言，利用 LOGKOW 程序估计的 log Kow 值可代表生物蓄积潜力；对于其

他表面活性剂，则需要利用 Roberts (1989)提出的方法，对 log Kow 估计值进行“修正”。这些结果说明，

log Kow 估计值与生物富集之间关系的质量取决于所涉及的表面活性剂的种类和具体类型。因此，在基于

log Kow值进行生物富集潜力分类时应谨慎。 

A9.5.4 相相互互矛矛盾盾的的数数据据和和缺缺少少数数据据 

A9.5.4.1 相互矛盾的 BCF 数据 

 在同一种物质可得到多种 BCF 数据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一般而言，对于

一种物质做过多次适当生物富集试验得到的相互矛盾的结果，应利用“证据权重法”作出解释。这意味

着，如果一种物质通过试验测定的 BCF 数据是相互矛盾的，既  500 又 < 500，则应使用质量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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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数据来确定该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如果仍然存在差异，在可以得到比如不同鱼类物种的高质量

BCF 数值的情况下，一般应使用最高的有效数值作为分类依据。 

 在可以得到同一物种和同一生命阶段的较大数据集(4 个或更多数值)时，BCF 数值的几何平均

值可用作该物种的代表性 BCF 值。 

A9.5.4.2 相互矛盾的 log Kow 数据 

 在同一物质有多个 log Kow数据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如果得到的同一种物

质的 log Kow值既  4 又 < 4，则应使用质量最高、记录最好的数据来确定该物质的生物富集潜力。如果仍

然存在差异，一般以最高有效值为准。在这种情况下，QSAR 估计的 log Kow值可作为指导。 

A9.5.4.3 专家判断 

 如果没有试验确定的 BCF 或 log Kow 数据，也没有预测的 log Kow数据可供使用，可通过专家

判断来评估水生环境中的生物富集潜力。评估可能基于物质的分子结构与其他物质结构的比较，这些物

质经试验确定的生物富集或 log Kow 值或 Kow 的预测值是可用的。 

A9.5.5 判判定定方方法法 

A9.5.5.1 根据上述讨论和结论制定了一种判定方法，该方法可能有助于判定一种物质是否有在水生物

种体内生物富集的潜力。 

A9.5.5.2 最好将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BCF 值用于分类。如果可以得到 log Kow 数据，则不应将质量水平

较低或无法确定的 BCF 值用于分类，因为它们有可能产生错误或太低的 BCF 值，比如，由于接触时间太

短，稳态条件没有达到。如果没有鱼类的 BCF 数据可供使用，也可以使用其他物种(比如贻贝)的高质量

BCF 数据。 

A9.5.5.3 对于有机物质，应优先使用试验得到的高质量 Kow 值，或审查中评估并指定为“推荐值”的

数值。在没有高质量试验数据可供使用的情况下，log Kow 值的有效定量结构活性关系可用于分类目的。

如果这种经验证的 QSAR 仅限于其适用性得到充分说明的化学物质，则可以在不修改议定标准的情况下

使用。对于像强酸和强碱、金属络合物和表面活性剂，应提供用QSAR估计的Kow值或基于单个正辛醇和

水溶解性的估计值，而不是分析测定的 Kow 值。 

A9.5.5.4 如果可以得到有关数据但数据没有得到证实，则应采用专家判断。 

A9.5.5.5 因此，一种物质是否对水生生物具有生物富集潜力，可根据下列方法判定： 

 (a)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BCF 值 = 有： 

 (一) BCF  500：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BCF < 500：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b)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 BCF 值 = 无：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log Kow值 = 有： 

 (一) log Kow  4：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log Kow < 4：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c)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BCF 值 = 无： 

  有效/高质量的试验确定的 log Kow值 = 无： 

  利用有效的 QSAR 估计 log Kow值 = 是： 

 (一) log Kow  4：物质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二) log Kow < 4：物质不具有生物富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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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6 QSAR 的使用 

A9.6.1 历历史史回回顾顾 

A9.6.1.1 水生毒理学中的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可以追溯到 Overton 在苏黎士(Lipnick, 1986)和
Meyer 在马尔堡所做的工作(Lipnick, 1989a)。他们证明了，物质在蝌蚪和小鱼上生产麻醉作用的效力，与

其在橄榄油和水之间测量的分配系数呈正比。Overton 在他 1901 年发表的专著《麻醉研究》中假定，这一

相关关系反映了生物体内某一分子点在标准克分子浓度或克分子体积上出现的毒性(Lipnick, 1991a)。此

外，他还断定，对于不同的生物体，它对应于相同的浓度或体积，不论是从水中摄取还是通过气体吸

入。这一相关关系在麻醉界被称为迈耶－奥弗顿原理。 

A9.6.1.2 波莫纳学院的 Corwin Hansch 和他的同事提出将正辛醇/水用作标准分配系统，并发现这些分

配系数具有加性组成性质，可根据化学结构直接估算。此外，他们还发现，回归分析可用于推导 QSAR
模型，并提供对结果的统计分析。利用这种方法，这些研究人员在 1972 年报告了 137 种形式为 log (1/C) 
= A log Kow + B 的 QSAR 模型。式中 Kow 为正辛醇/水分配系数；C 为化学物质对简单的非电解、无反应有

机化合物对整个动物、器官、细胞，甚至纯酶的效应产生标准生物反应的克分子浓度。5 个公式，对应于

5 种简单的一羟基醇对 5 种鱼类的毒性作用，斜率和截距几乎相同，事实上几乎与 Könemann 在 1981 年发

现的几乎相同，而 Könemann 似乎并不知道 Hansch 等人以前所做的工作。Könemann 和其他研究人员证

明，这种简单的无反应、非电解物质，在急性鱼类毒性试验中都通过麻醉机理起作用，产生最小毒性或

基线毒性(Lipnick, 1989b)。 

A9.6.2 导导致致低低估估危危险险性性的的试试验验假假象象 

A9.6.2.1 其他非电解物质的毒性可能会比这种 QSAR 预测的更大的，而不是更小，除非是试验假象造

成的结果。这种试验假象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易于挥发的碳氢化合物的数据，以及疏水性较强的化合物的

数据，对于这些疏水性强的化合物，急性试验的持续时间可能不足以在水相(玻璃水缸试验溶液)的浓度与

麻醉作用的内部疏水位点的浓度之间达到稳态平衡分配。只要在试验时间内能够建立这种平衡，这种简

单的无反应、非电解物质按 QSAR 所画的 log Kow 与 log C 关系曲线就会显示一种线性关系。除此之外，

还观察到一种双线性关系，毒性最大的化学物质达到这种平衡时的 log Kow 值最高(Lipnick, 1995)。 

A9.6.2.2 另一个试验问题是水溶解度临界值造成的。如果产生效应所需的毒性浓度高于化合物的水溶

解度，即使在水中饱和时也观察不到有什么效应。如果试验持续时间不足以达到平衡分配，预测毒性浓

度接近水溶解度的化合物也不会显示出任何效应。如果预测出现毒性的浓度超过临界胶束浓度，也会从

表面活性剂观察到类似的临界值。尽管在这些条件下单独试验时，这些化合物可能没有显示出毒性，但

它们对混合物的毒性贡献仍存在。对于具有相同 log Kow 值的化合物，水溶解度的差异反映了与熔点有关

的熔化焓的差异。熔点是晶格稳定度的反映，受分子间氢键结合、构象柔性的缺乏和对称性的影响。化

合物的晶格越是对称，熔点越高(Lipnick, 1990)。 

A9.6.3 QSAR 模模型型问问题题 

A9.6.3.1 选择适当的 QSAR 意味着，模型将为未进行试验的化学物质的毒性或生物活性作出可靠的预

测。一般而言，可靠性将随着化学结构复杂程度的增加而降低，除非 QSAR 是从一组与候选物质结构类

似的狭义化学物质得出。一旦发现新的先导化合物，并且需要进行微小的结构改造以优化活性(并降低毒

性)，那么从狭义化学物质类别中得出的 QSAR 模型通常被用于药物开发。总之，目标是通过内插法而不

是外推法作出估计。 

A9.6.3.2 比如，如果有乙醇、正丁醇、正已醇和正壬醇的黑头鲦鱼 96 小时 LC50 试验数据可用，就可

有一定的信心为正丙醇和正戊醇的这一终点指标作出预测。相比之下，如果要为甲醇作出这样的预测，

就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因为这是一种外推，甲醇的碳原子数少于任何一种试验化学物质。事实上，这

种同系物的第一个成员的行为通常是最异常的，不能利用来自同系列中其他成员的数据进行预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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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链醇的毒性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外推，这将取决于有关的终点指标。当毒性与某一特定终点的代谢物

的产生有关，而与母体化合物的性质无关时，这种外推就变得更加不可靠了。此外，如果毒性是由特定

的受体结合机制介导的，可能在化学结构有微小变化时观察到显著效应。  

A9.6.3.3 最终决定这种预测是否有效的是，为了获得特定生物终点 QSAR 所用的各种化合物通过共同

的分子机制起作用的程度。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QSAR 并不能代表这样的机理模型，

而仅仅是一种相关模型。一个真正有效的机理模型必须是由一系列化学物质通过一个共同的分子机理产

生的，并且用一个或多个参数来拟合一个方程，这些参数与有关机理的一个或多个步骤直接有关。这些

参数或特性通常被称为分子描述符。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这种被普遍使用的分子描述符可能并没

有直接的物理解释。对于相关模型，由于这些限制，数据的统计拟合可能比机理模型的要差。对机理并

不一定完全理解，但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树立使用这种方法的信心。对于相关模型，预测的可靠性会

随着每一个被定义范围的缩小而提高，例如像丙烯酸盐这类亲电体，反应度可能类似，可以使用仅基于

log Kow参数的模型估计一种“新的”化学物质的毒性。 

A9.6.3.4 例如，含有与羟基(即烯丙基或炔丙基)功能共轭的双键或三键的伯醇和仲醇比相应饱和化合

物 QSAR 预测的毒性更大。这种行为被归为原亲电机理，这种机理涉及由普遍存在的乙醇脱氢酶对相应

的 α、β-不饱和醛和酮产生的代谢活化作用，这些不饱和醛和酮可通过迈克尔受体机制作为亲电体(Veith
等人，1989)。在存在乙醇脱氢酶抑制剂的情况下，这些化合物的行为像其他乙醇一样，不会表现出过大

的毒性，这符合机理假设。 

A9.6.3.5 在化合物的同系物范围以外时，情况很快变得更为复杂。比如简单的苯衍生物。可认为一系

列氯苯类似于一个同系物。二氯苯的三种同分异构体的毒性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根据其中一种异

构体的试验数据得出的氯苯 QSAR 值很可能已经足够。苯环上其他功能组被取代会怎样？与脂肪醇不

同，在苯环上增加羟基官能度会产生苯酚，由于所得负电荷的共振稳定作用，苯酚不再是中性的，而是

可电离的酸性化合物。由于这一原因，苯酚不能作为真正的麻醉剂。在苯酚中增加吸电子取代基(如氯原

子)，这些化合物会转变为氧化磷酸化物解偶联剂(如除草剂地乐酚)。醛基被取代会通过亲电机理导致毒

性增加，因为这些化合物与氨基(如赖氨酸 ε-氨基)起反应产生希夫氏碱加合物。同样，苄型氯化物作为一

种亲电体与巯基形成共价加合物。在对一种未经试验的化合物进行预测时，应仔细研究这些官能团和许

多其他官能团的化学反应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并设法在化学文献中找这些记录(Lipnick, 1991b)。 

A9.6.3.6 考虑到在利用 QSAR 进行预测时的这些限制，最好将其用作确定试验优先顺序的手段而不是

替代试验的手段，除非未试验化合物本身有一些机理信息可供使用。事实上，在已知环境释放和暴露的

情况下仍无法作出预测，这本身就足以引发对一类需要做出此类决定的化学物质进行试验或制定新的

QSAR。可以通过统计分析，例如回归分析，从这样的数据集导出 QSAR 模型。最常用的分子描述符 log 
Kow 可成为第一个尝试对象。 

A9.6.3.7 相比之下，要得出基于机理的 QSAR 模型，需要对分子机理有所理解或作出工作假设，并确

定哪个或哪些参数可适当模拟这些作用。应该记住，这不同于有关作用方式的假设，作用方式与生物/生
理反应有关，但与分子机理无关。 

A9.6.4 在在水水生生分分类类中中使使用用 QSAR 

A9.6.4.1 物质的下列固有特性与涉及水生环境的分类目的相关： 

 (a)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 Kow； 

 (b) 生物富集系数 BCF； 

 (c) 可降解性――非生物和生物降解； 

 (d) 对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水生毒性； 

 (e) 对鱼类和水蚤的慢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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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6 QSAR 的使用 

A9.6.1 历历史史回回顾顾 

A9.6.1.1 水生毒理学中的定量结构活性关系(QSAR)可以追溯到 Overton 在苏黎士(Lipnick, 1986)和
Meyer 在马尔堡所做的工作(Lipnick, 1989a)。他们证明了，物质在蝌蚪和小鱼上生产麻醉作用的效力，与

其在橄榄油和水之间测量的分配系数呈正比。Overton 在他 1901 年发表的专著《麻醉研究》中假定，这一

相关关系反映了生物体内某一分子点在标准克分子浓度或克分子体积上出现的毒性(Lipnick, 1991a)。此

外，他还断定，对于不同的生物体，它对应于相同的浓度或体积，不论是从水中摄取还是通过气体吸

入。这一相关关系在麻醉界被称为迈耶－奥弗顿原理。 

A9.6.1.2 波莫纳学院的 Corwin Hansch 和他的同事提出将正辛醇/水用作标准分配系统，并发现这些分

配系数具有加性组成性质，可根据化学结构直接估算。此外，他们还发现，回归分析可用于推导 QSAR
模型，并提供对结果的统计分析。利用这种方法，这些研究人员在 1972 年报告了 137 种形式为 log (1/C) 
= A log Kow + B 的 QSAR 模型。式中 Kow 为正辛醇/水分配系数；C 为化学物质对简单的非电解、无反应有

机化合物对整个动物、器官、细胞，甚至纯酶的效应产生标准生物反应的克分子浓度。5 个公式，对应于

5 种简单的一羟基醇对 5 种鱼类的毒性作用，斜率和截距几乎相同，事实上几乎与 Könemann 在 1981 年发

现的几乎相同，而 Könemann 似乎并不知道 Hansch 等人以前所做的工作。Könemann 和其他研究人员证

明，这种简单的无反应、非电解物质，在急性鱼类毒性试验中都通过麻醉机理起作用，产生最小毒性或

基线毒性(Lipnick, 1989b)。 

A9.6.2 导导致致低低估估危危险险性性的的试试验验假假象象 

A9.6.2.1 其他非电解物质的毒性可能会比这种 QSAR 预测的更大的，而不是更小，除非是试验假象造

成的结果。这种试验假象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易于挥发的碳氢化合物的数据，以及疏水性较强的化合物的

数据，对于这些疏水性强的化合物，急性试验的持续时间可能不足以在水相(玻璃水缸试验溶液)的浓度与

麻醉作用的内部疏水位点的浓度之间达到稳态平衡分配。只要在试验时间内能够建立这种平衡，这种简

单的无反应、非电解物质按 QSAR 所画的 log Kow 与 log C 关系曲线就会显示一种线性关系。除此之外，

还观察到一种双线性关系，毒性最大的化学物质达到这种平衡时的 log Kow 值最高(Lipnick, 1995)。 

A9.6.2.2 另一个试验问题是水溶解度临界值造成的。如果产生效应所需的毒性浓度高于化合物的水溶

解度，即使在水中饱和时也观察不到有什么效应。如果试验持续时间不足以达到平衡分配，预测毒性浓

度接近水溶解度的化合物也不会显示出任何效应。如果预测出现毒性的浓度超过临界胶束浓度，也会从

表面活性剂观察到类似的临界值。尽管在这些条件下单独试验时，这些化合物可能没有显示出毒性，但

它们对混合物的毒性贡献仍存在。对于具有相同 log Kow 值的化合物，水溶解度的差异反映了与熔点有关

的熔化焓的差异。熔点是晶格稳定度的反映，受分子间氢键结合、构象柔性的缺乏和对称性的影响。化

合物的晶格越是对称，熔点越高(Lipnick, 1990)。 

A9.6.3 QSAR 模模型型问问题题 

A9.6.3.1 选择适当的 QSAR 意味着，模型将为未进行试验的化学物质的毒性或生物活性作出可靠的预

测。一般而言，可靠性将随着化学结构复杂程度的增加而降低，除非 QSAR 是从一组与候选物质结构类

似的狭义化学物质得出。一旦发现新的先导化合物，并且需要进行微小的结构改造以优化活性(并降低毒

性)，那么从狭义化学物质类别中得出的 QSAR 模型通常被用于药物开发。总之，目标是通过内插法而不

是外推法作出估计。 

A9.6.3.2 比如，如果有乙醇、正丁醇、正已醇和正壬醇的黑头鲦鱼 96 小时 LC50 试验数据可用，就可

有一定的信心为正丙醇和正戊醇的这一终点指标作出预测。相比之下，如果要为甲醇作出这样的预测，

就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因为这是一种外推，甲醇的碳原子数少于任何一种试验化学物质。事实上，这

种同系物的第一个成员的行为通常是最异常的，不能利用来自同系列中其他成员的数据进行预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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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链醇的毒性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外推，这将取决于有关的终点指标。当毒性与某一特定终点的代谢物

的产生有关，而与母体化合物的性质无关时，这种外推就变得更加不可靠了。此外，如果毒性是由特定

的受体结合机制介导的，可能在化学结构有微小变化时观察到显著效应。  

A9.6.3.3 最终决定这种预测是否有效的是，为了获得特定生物终点 QSAR 所用的各种化合物通过共同

的分子机制起作用的程度。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QSAR 并不能代表这样的机理模型，

而仅仅是一种相关模型。一个真正有效的机理模型必须是由一系列化学物质通过一个共同的分子机理产

生的，并且用一个或多个参数来拟合一个方程，这些参数与有关机理的一个或多个步骤直接有关。这些

参数或特性通常被称为分子描述符。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这种被普遍使用的分子描述符可能并没

有直接的物理解释。对于相关模型，由于这些限制，数据的统计拟合可能比机理模型的要差。对机理并

不一定完全理解，但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树立使用这种方法的信心。对于相关模型，预测的可靠性会

随着每一个被定义范围的缩小而提高，例如像丙烯酸盐这类亲电体，反应度可能类似，可以使用仅基于

log Kow参数的模型估计一种“新的”化学物质的毒性。 

A9.6.3.4 例如，含有与羟基(即烯丙基或炔丙基)功能共轭的双键或三键的伯醇和仲醇比相应饱和化合

物 QSAR 预测的毒性更大。这种行为被归为原亲电机理，这种机理涉及由普遍存在的乙醇脱氢酶对相应

的 α、β-不饱和醛和酮产生的代谢活化作用，这些不饱和醛和酮可通过迈克尔受体机制作为亲电体(Veith
等人，1989)。在存在乙醇脱氢酶抑制剂的情况下，这些化合物的行为像其他乙醇一样，不会表现出过大

的毒性，这符合机理假设。 

A9.6.3.5 在化合物的同系物范围以外时，情况很快变得更为复杂。比如简单的苯衍生物。可认为一系

列氯苯类似于一个同系物。二氯苯的三种同分异构体的毒性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根据其中一种异

构体的试验数据得出的氯苯 QSAR 值很可能已经足够。苯环上其他功能组被取代会怎样？与脂肪醇不

同，在苯环上增加羟基官能度会产生苯酚，由于所得负电荷的共振稳定作用，苯酚不再是中性的，而是

可电离的酸性化合物。由于这一原因，苯酚不能作为真正的麻醉剂。在苯酚中增加吸电子取代基(如氯原

子)，这些化合物会转变为氧化磷酸化物解偶联剂(如除草剂地乐酚)。醛基被取代会通过亲电机理导致毒

性增加，因为这些化合物与氨基(如赖氨酸 ε-氨基)起反应产生希夫氏碱加合物。同样，苄型氯化物作为一

种亲电体与巯基形成共价加合物。在对一种未经试验的化合物进行预测时，应仔细研究这些官能团和许

多其他官能团的化学反应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并设法在化学文献中找这些记录(Lipnick, 1991b)。 

A9.6.3.6 考虑到在利用 QSAR 进行预测时的这些限制，最好将其用作确定试验优先顺序的手段而不是

替代试验的手段，除非未试验化合物本身有一些机理信息可供使用。事实上，在已知环境释放和暴露的

情况下仍无法作出预测，这本身就足以引发对一类需要做出此类决定的化学物质进行试验或制定新的

QSAR。可以通过统计分析，例如回归分析，从这样的数据集导出 QSAR 模型。最常用的分子描述符 log 
Kow 可成为第一个尝试对象。 

A9.6.3.7 相比之下，要得出基于机理的 QSAR 模型，需要对分子机理有所理解或作出工作假设，并确

定哪个或哪些参数可适当模拟这些作用。应该记住，这不同于有关作用方式的假设，作用方式与生物/生
理反应有关，但与分子机理无关。 

A9.6.4 在在水水生生分分类类中中使使用用 QSAR 

A9.6.4.1 物质的下列固有特性与涉及水生环境的分类目的相关： 

 (a)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log Kow； 

 (b) 生物富集系数 BCF； 

 (c) 可降解性――非生物和生物降解； 

 (d) 对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水生毒性； 

 (e) 对鱼类和水蚤的慢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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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6.4.2 试验数据总是优先于 QSAR 预测数据，但前提是试验数据是有效的，QSAR 用于填补分类所

缺数据。由于现有 QSAR 的可靠性和适用范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预测每一个终点指标要使用不同的

限制条件。但是，如果试验化合物属于 QSAR 模型预测效用有一定可信度的化学种类或结构类型(见上

文)，那就值得将这一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利用这种方法来检验测量数据中的一些试验假

象(如挥发、试验时间不够未能达到平衡状态，以及水溶解度临界值)并不罕见，这些假象常常会导致物质

的分类低于其实际毒性。 

A9.6.4.3 在有两个或多个 QSAR 模型都可以使用，或者看起来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同模型的

预测结果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如同将预测结果与测量结果进行比较一样(如上前述)。如果在这些模型之间

不存在差异，结果将有助于提高预测的有效性。当然，这也可能意味着，所有模型都是利用类似化合物

的数据和采用类似的统计方法制定的。另一方面，如果预测结果出入很大，则需要对这一结果做进一步

的检验。此外，还会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所使用的模型都不能提供有效的预测。作为第一步，应该检查

用于推导每一种预测模型的化学物质结构和特性，以确定任何模型所根据的化学物质是否在上述两个方

面都与需要预测的化学物质类似。如果一个数据集含有用于导出模型的类似物质，则应对数据库中该化

合物的测量数值与模型预测值的比较进行验证。如果结果与总体模型十分吻合，它很有可能就是可供使

用的最可靠的模型。同样，如果没有一个模型含有这种类似物质的试验数据，建议对有关化学物质进行

试验。 

A9.6.4.4 美国环保局最近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题为“HPV 挑战项目中化学品类别的制定”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Categories in the HPV Challenge Program)的文件草案，建议利用化学品类别

“……针对美国HPV 清单上的所有化学品，自动编辑一种甄别信息数据集(SIDS)……(以提供)对化学物质

的物理化学特性、环境归趋，以及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作初步评估所需的基本甄别数据”(美国环保局，

1999)。该清单包括“……为制定《毒性物质控制法》1990 年存量更新规则(IUR)而报告的大约 2,800 种

HPV 化学品”。 

A9.6.4.5 目前建议的一种方法“……在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应该将有密切关系的化学物质作为一

组或者一类来考虑，而不是作为单个化学物质对它们进行试验。在采用这种类别方法时，不需要为每一

个 SIDS 终点指标，对每一种化学物质进行试验”。这种有限试验法是合理的，只要“……最终数据集必

须允许通过类别成员之间的插值来评估未经试验的终点指标。”建议中对定义这种类别和开发这种数据的

过程作了说明。 

A9.6.4.6 目前正在考虑的第二种需要数据较少的方法(美国环保局，2000a)，是“……将结构活性关系

(SAR)原理用于与一种或多种特性更好的化学品(“类似物质”)密切相关的单一化学品”。推荐的第三种方

法是使用“……类似物和类别组合方法……(用于)单一化学品……(类似于)用于生态结构活动关系的方法 
(美国环保局，2000b)，这是一种基于 SAR 的计算机程序，可用于生成生态毒性值”。该文件还详细说明

了在美国环保局新化学品项目中使用 SAR 方法的历史，以及如何为采用这种 SAR 方法而收集数据和进行

数据分析。 

A9.6.4.7 北欧部长理事会发表了一份题为“环境危害分类”的报告(Pederson等人，1995)，其中载有有

关数据收集和解释的信息，以及标题为“用 QSAR 估计水溶解度和急性水生毒性”的一节(5.2.8)。该节还

讨论了物理化学特性的估计，其中包括 log Kow 值。为分类目的，建议用估计法预测“……中性、有机、

非反应和不可电离的化合物，比如醇、酮、醚、烃基和芳基卤化物”的“最小急性水生毒性，这种方法

也可用于芳香烃、卤化芳香烃和脂肪烃以及硫化物和二硫化物”。经合组织在早前的一份指导文件提出此

法(经合组织，1995)。北欧的这份文件还包括其中一些方法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磁盘。 

A9.6.4.8 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ECETOC)出版了一份题为“QSAR 在环境归趋和化学品

影响评估中的应用”的报告，其中描述了 QSAR 如何用于“……检查数据有效性或填补数据空缺，以确

定优先次序、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类”(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1998)。描述了 QSAR 如何用

于预测环境归趋和水生毒性。报告指出，“所涉及的用于[终点指标的]连贯一致的数据集……[需要]有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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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的化学结构范围(“域”)……从中可以建立一个训练集。”该文件还讨论了基于机理的模型的优

点、统计方法在 QSAR 开发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对“异常值”作出评估。 

A9.6.4.9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A9.6.4.9.1 计算机化方法，比如 CLOGP (美国环保局，1999)、LOGKOW (美国环保局，2000a)和 SPARC 
(美国环保局，2000b)，可用于根据物质的化学结构直接计算 log Kow值。CLOGP 和 LOGKOW 是基于基团

贡献的累加，而 SPARC 则是基于更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应谨慎使用可在水中水解或发生其他反应的化

合物的计算值，因为在解释这种易发生反应的化合物的水生毒性试验数据时，需要考虑到这些转化。只

有 SPARC 可以普遍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物。在估计表面活性化合物、螯合物和混合物的 log Kow或水

生毒性时，则需要采用一些特殊方法。 

A9.6.4.9.2 电离状态和非电离(中性)状态的五氯苯酚和类似化合物的 log Kow 值都可以计算。对某些反应

分子(如三氯甲苯)，也有可能算出这些数值，但也需要考虑反应能力和后续的水解。此外，对于这种可电

离的苯酚而言，pKa 是第二个参数。在计算有机金属化合物 log Kow 的时候，可以使用特定模型，但在使

用这些模型时应谨慎，因为有些化合物确实是以离子对的形式存在于水中。 

A9.6.4.9.3 对于具有极高亲脂性的化合物而言，采用长颈瓶摇动法测量的数值可达到大约 6 至 6.5, 使用

缓慢搅拌法时，log Kow 值可向上扩展到 8 左右(Bruijn 等人，1989)。即使外推到这些方法所能测量的范围

以外，计算也被认为是有用的。当然，应该时刻记住，如果 QSAR 毒性模型是基于具有较低 log Kow 值的

化学物质，预测本身也将是一种外推；事实上，众所周知，在生物富集的情况下，与 log Kow 值的关系在

较高数值时变成非线性关系。对于 log Kow 值较低的化合物，也可以使用基团贡献，但对于危险评估目的

并不是非常有用，因为对于这些物质，特别是 log Kow 值是负数的物质，进入亲脂区的分配即使有也很

少，而且正如 Overton 报告的那样，这些物质会通过渗透效应产生毒性(Lipnick, 1986)。 

A9.6.4.10 生物富集系数 BCF 

A9.6.4.10.1 如果可以得到试验确定的 BCF 值，应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目的。生物富集测量必须使用纯

样，试验浓度在水溶性范围内，而且要持续足够长的试验时间，以使在水中和鱼体组织内的浓度达到稳

态平衡。此外，在长时间的生物富集试验中，与 log Kow 的相关关系会趋平并最终减小。在环境条件下，

高亲脂性化学品在生物富集是通过食物和水中吸收两种方式进行的，当 log Kow ≈ 6 时，将切换到食物摄取

方式。否则，log Kow 值可同 QSAR 模型一起用作有机化合物生物蓄积潜力的预测手段。偏离这些 QSAR
往往反映化学品在鱼体内新陈代谢程度的差异。因此，某些化学品(例如邻苯二甲酸盐)的生物富集能力会

显著低于预测值，原因就在于此。此外，在比较 BCF 预测值与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检测值时

应小心谨慎，因为所检测到的组织内浓度，可能是母体化合物和代谢物的混合物，甚至是共价键连接的

母体或代谢物的混合物。 

A9.6.4.10.2 应优先使用试验得到的 log Kow 值。然而，大于 5.5 的长颈瓶摇动法旧值不太可靠，在许多情

况下，最好使用某些计算值平均数，或利用缓慢搅拌法重新测量这些数据(Bruijn 等人，1989)。如果对测

量数据的准确性有合理的怀疑，应使用计算得出的 log Kow 值。 

A9.6.4.11 可降解性――非生物和生物降解 

 水相非生物降解的 QSAR 是针对特定类别化学品和机制的狭义线性自由能关系(LFER)。例

如，这种 LFER 可用于芳香环上具有各种取代基的苄型氯化物(benzylic chlorides)的水解过程。如果相关取

代基有所需的参数，这种狭义定义的 LFER 模型往往非常可靠。光降解，即与紫外线产生的活性物质的反

应，可以从大气区室的估计值外推得到。虽然这些非生物过程通常不能导致有机化合物的完全降解，但

常常是重要的起点，也可能是限速步骤。用于计算生物降解的 QSAR，要么是针对具体化合物的(经合组

织，1995)，要么是像 BIODEG 程序一样的基团贡献模型(Hansch 和 Leo，1995；Meylan 和 Howard 1995；
Hilal 等人，1994；Howard 等人，1992；Boethling 等人，1994；Howard 和 Meylan，1992；Loonen 等人，

1999)。经过验证的特定化合物类别专用模型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而基团贡献模型的应用范围要宽得

- 498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498 - 

A9.6.4.2 试验数据总是优先于 QSAR 预测数据，但前提是试验数据是有效的，QSAR 用于填补分类所

缺数据。由于现有 QSAR 的可靠性和适用范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预测每一个终点指标要使用不同的

限制条件。但是，如果试验化合物属于 QSAR 模型预测效用有一定可信度的化学种类或结构类型(见上

文)，那就值得将这一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利用这种方法来检验测量数据中的一些试验假

象(如挥发、试验时间不够未能达到平衡状态，以及水溶解度临界值)并不罕见，这些假象常常会导致物质

的分类低于其实际毒性。 

A9.6.4.3 在有两个或多个 QSAR 模型都可以使用，或者看起来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同模型的

预测结果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如同将预测结果与测量结果进行比较一样(如上前述)。如果在这些模型之间

不存在差异，结果将有助于提高预测的有效性。当然，这也可能意味着，所有模型都是利用类似化合物

的数据和采用类似的统计方法制定的。另一方面，如果预测结果出入很大，则需要对这一结果做进一步

的检验。此外，还会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所使用的模型都不能提供有效的预测。作为第一步，应该检查

用于推导每一种预测模型的化学物质结构和特性，以确定任何模型所根据的化学物质是否在上述两个方

面都与需要预测的化学物质类似。如果一个数据集含有用于导出模型的类似物质，则应对数据库中该化

合物的测量数值与模型预测值的比较进行验证。如果结果与总体模型十分吻合，它很有可能就是可供使

用的最可靠的模型。同样，如果没有一个模型含有这种类似物质的试验数据，建议对有关化学物质进行

试验。 

A9.6.4.4 美国环保局最近在它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题为“HPV 挑战项目中化学品类别的制定”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Categories in the HPV Challenge Program)的文件草案，建议利用化学品类别

“……针对美国HPV 清单上的所有化学品，自动编辑一种甄别信息数据集(SIDS)……(以提供)对化学物质

的物理化学特性、环境归趋，以及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作初步评估所需的基本甄别数据”(美国环保局，

1999)。该清单包括“……为制定《毒性物质控制法》1990 年存量更新规则(IUR)而报告的大约 2,800 种

HPV 化学品”。 

A9.6.4.5 目前建议的一种方法“……在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应该将有密切关系的化学物质作为一

组或者一类来考虑，而不是作为单个化学物质对它们进行试验。在采用这种类别方法时，不需要为每一

个 SIDS 终点指标，对每一种化学物质进行试验”。这种有限试验法是合理的，只要“……最终数据集必

须允许通过类别成员之间的插值来评估未经试验的终点指标。”建议中对定义这种类别和开发这种数据的

过程作了说明。 

A9.6.4.6 目前正在考虑的第二种需要数据较少的方法(美国环保局，2000a)，是“……将结构活性关系

(SAR)原理用于与一种或多种特性更好的化学品(“类似物质”)密切相关的单一化学品”。推荐的第三种方

法是使用“……类似物和类别组合方法……(用于)单一化学品……(类似于)用于生态结构活动关系的方法 
(美国环保局，2000b)，这是一种基于 SAR 的计算机程序，可用于生成生态毒性值”。该文件还详细说明

了在美国环保局新化学品项目中使用 SAR 方法的历史，以及如何为采用这种 SAR 方法而收集数据和进行

数据分析。 

A9.6.4.7 北欧部长理事会发表了一份题为“环境危害分类”的报告(Pederson等人，1995)，其中载有有

关数据收集和解释的信息，以及标题为“用 QSAR 估计水溶解度和急性水生毒性”的一节(5.2.8)。该节还

讨论了物理化学特性的估计，其中包括 log Kow 值。为分类目的，建议用估计法预测“……中性、有机、

非反应和不可电离的化合物，比如醇、酮、醚、烃基和芳基卤化物”的“最小急性水生毒性，这种方法

也可用于芳香烃、卤化芳香烃和脂肪烃以及硫化物和二硫化物”。经合组织在早前的一份指导文件提出此

法(经合组织，1995)。北欧的这份文件还包括其中一些方法的计算机应用程序磁盘。 

A9.6.4.8 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ECETOC)出版了一份题为“QSAR 在环境归趋和化学品

影响评估中的应用”的报告，其中描述了 QSAR 如何用于“……检查数据有效性或填补数据空缺，以确

定优先次序、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类”(欧洲生态毒理学和化学品毒理学中心，1998)。描述了 QSAR 如何用

于预测环境归趋和水生毒性。报告指出，“所涉及的用于[终点指标的]连贯一致的数据集……[需要]有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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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的化学结构范围(“域”)……从中可以建立一个训练集。”该文件还讨论了基于机理的模型的优

点、统计方法在 QSAR 开发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对“异常值”作出评估。 

A9.6.4.9 辛醇―水分配系数(Kow) 

A9.6.4.9.1 计算机化方法，比如 CLOGP (美国环保局，1999)、LOGKOW (美国环保局，2000a)和 SPARC 
(美国环保局，2000b)，可用于根据物质的化学结构直接计算 log Kow值。CLOGP 和 LOGKOW 是基于基团

贡献的累加，而 SPARC 则是基于更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应谨慎使用可在水中水解或发生其他反应的化

合物的计算值，因为在解释这种易发生反应的化合物的水生毒性试验数据时，需要考虑到这些转化。只

有 SPARC 可以普遍用于无机或有机金属化合物。在估计表面活性化合物、螯合物和混合物的 log Kow或水

生毒性时，则需要采用一些特殊方法。 

A9.6.4.9.2 电离状态和非电离(中性)状态的五氯苯酚和类似化合物的 log Kow 值都可以计算。对某些反应

分子(如三氯甲苯)，也有可能算出这些数值，但也需要考虑反应能力和后续的水解。此外，对于这种可电

离的苯酚而言，pKa 是第二个参数。在计算有机金属化合物 log Kow 的时候，可以使用特定模型，但在使

用这些模型时应谨慎，因为有些化合物确实是以离子对的形式存在于水中。 

A9.6.4.9.3 对于具有极高亲脂性的化合物而言，采用长颈瓶摇动法测量的数值可达到大约 6 至 6.5, 使用

缓慢搅拌法时，log Kow 值可向上扩展到 8 左右(Bruijn 等人，1989)。即使外推到这些方法所能测量的范围

以外，计算也被认为是有用的。当然，应该时刻记住，如果 QSAR 毒性模型是基于具有较低 log Kow 值的

化学物质，预测本身也将是一种外推；事实上，众所周知，在生物富集的情况下，与 log Kow 值的关系在

较高数值时变成非线性关系。对于 log Kow 值较低的化合物，也可以使用基团贡献，但对于危险评估目的

并不是非常有用，因为对于这些物质，特别是 log Kow 值是负数的物质，进入亲脂区的分配即使有也很

少，而且正如 Overton 报告的那样，这些物质会通过渗透效应产生毒性(Lipnick, 1986)。 

A9.6.4.10 生物富集系数 BCF 

A9.6.4.10.1 如果可以得到试验确定的 BCF 值，应将这些数据用于分类目的。生物富集测量必须使用纯

样，试验浓度在水溶性范围内，而且要持续足够长的试验时间，以使在水中和鱼体组织内的浓度达到稳

态平衡。此外，在长时间的生物富集试验中，与 log Kow 的相关关系会趋平并最终减小。在环境条件下，

高亲脂性化学品在生物富集是通过食物和水中吸收两种方式进行的，当 log Kow ≈ 6 时，将切换到食物摄取

方式。否则，log Kow 值可同 QSAR 模型一起用作有机化合物生物蓄积潜力的预测手段。偏离这些 QSAR
往往反映化学品在鱼体内新陈代谢程度的差异。因此，某些化学品(例如邻苯二甲酸盐)的生物富集能力会

显著低于预测值，原因就在于此。此外，在比较 BCF 预测值与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检测值时

应小心谨慎，因为所检测到的组织内浓度，可能是母体化合物和代谢物的混合物，甚至是共价键连接的

母体或代谢物的混合物。 

A9.6.4.10.2 应优先使用试验得到的 log Kow 值。然而，大于 5.5 的长颈瓶摇动法旧值不太可靠，在许多情

况下，最好使用某些计算值平均数，或利用缓慢搅拌法重新测量这些数据(Bruijn 等人，1989)。如果对测

量数据的准确性有合理的怀疑，应使用计算得出的 log Kow 值。 

A9.6.4.11 可降解性――非生物和生物降解 

 水相非生物降解的 QSAR 是针对特定类别化学品和机制的狭义线性自由能关系(LFER)。例

如，这种 LFER 可用于芳香环上具有各种取代基的苄型氯化物(benzylic chlorides)的水解过程。如果相关取

代基有所需的参数，这种狭义定义的 LFER 模型往往非常可靠。光降解，即与紫外线产生的活性物质的反

应，可以从大气区室的估计值外推得到。虽然这些非生物过程通常不能导致有机化合物的完全降解，但

常常是重要的起点，也可能是限速步骤。用于计算生物降解的 QSAR，要么是针对具体化合物的(经合组

织，1995)，要么是像 BIODEG 程序一样的基团贡献模型(Hansch 和 Leo，1995；Meylan 和 Howard 1995；
Hilal 等人，1994；Howard 等人，1992；Boethling 等人，1994；Howard 和 Meylan，1992；Loonen 等人，

1999)。经过验证的特定化合物类别专用模型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而基团贡献模型的应用范围要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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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也仅限于含有模型子结构的化合物。验证研究显示，目前可用的基团贡献模型作出的生物降解预

测，可用于预测“不易于生物降解性”(Pedersen 等人，1995；Langenberg 等人，1996；美国环保局，

1993)，从而与水生危害分类的“非快速降解性”有关。 

A9.6.4.12 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水生毒性 

 无反应、非电解有机化学物质的急性水生毒性(基线毒性)，可根据它们的 log Kow 值以相当高

的置信度预测，前提是没有检测到有亲电体、原亲电体或特殊的机理官能团(见上文)存在。对于这种特定

的毒物，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以前瞻性的方式选择合适的 QSAR。由于仍然缺乏确定相关作用方式的直接

标准，所以在选择适用模型的时候，需要专家根据经验作出判断。因此，如果使用的是一种不合适的

QSAR，将有可能导致预测产生几个数量级的误差，而就基线毒性而言，预测的毒性会偏小，而不是偏

大。 

A9.6.4.13 鱼类和水蚤的长期毒性 

 鱼类和水蚤的慢性毒性计算值，不得用于推翻建立在急性毒性试验数据基础上的分类结果。

目前只有少数几种经过验证的模型可用于计算鱼类和水蚤的长期毒性。这些模型仅基于 log Kow 相关性，

适用范围有限，仅限于无反应、非电解有机化合物，而不适合用于长期接触条件下，具有特殊作用方式

的化学物质。慢性毒性值的可靠估计，取决于能否正确辨别非特异性和特异性慢性毒性机理；否则，预

测的毒性将会相差几个数量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于许多化合物而言，在慢性毒性试验中过剩毒性 4 

与急性试验中过剩毒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并不总是这样。 

A9.7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 

A9.7.1 导导言言 

A9.7.1.1 物质统一分类制度是一种基于危险的制度，危险识别的基础是物质的水生毒性以及有关降解

和生物蓄积行为的信息(经合组织，1998)。由于本文件只涉及当给定物质溶解在水柱中时的相关危险，由

这种危险源引起的接触会受到该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和在水生环境物种中的生物利用率的限制。因此，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危险分类办法只适用于存在金属和金属化合物时(即存在溶解的金属离子，比如 M-
NO3 中的 M+)所引起的危险，而不考虑与不在水柱中溶解，但仍可能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金属和金属化合

物的接触，比如食物中的金属。本节不考虑下列金属化合物中的非金属离子(比如 CN-)，它们可能具有毒

性，或者可能属于有机物质，并可能导致生物蓄积或持续危害。对于这些金属化合物，还必须考虑非金

属离子的危害。 

A9.7.1.2 加入金属和/或金属化合物后，溶液中可能存在的金属离子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列两个

过程：一是它能够溶解的程度，也就是它的水溶解度；二是它与介质发生反应转化成水溶性形式的程

度。在本指导中后一过程被称为“转化”，其发生的速率和程度在不同的化合物和金属本身之间可能有很

大差别，这是确定合理的危险分类的重要因素。如果有关于转化的数据，在决定分类时应考虑这些数

据。附件 10 中提供了用于确定转化速率的试验方案。 

A9.7.1.3 一般而言，物质的溶解速率与确定其内在毒性不相关。然而，对于金属和许多溶解性很差的

无机金属化合物而言，要利用常规增溶技术使其溶解是如此困难，以致于增溶和转化这两个过程无法分

辨。因此，如果化合物的溶解性非常差，采用常规增溶手段所能达到的溶解度水平无法超过可得的

L(E)C50 值，就必须考虑转化速率和程度。转化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 pH 值、水的硬度、温

度等有关的介质特性。除这些特性以外，其他因素，比如试验物质的颗粒大小和表面积，与介质接触时

间的长短，当然还包括处于介质中的物质的投入质量或表面积，都对确定水中溶解金属离子水平起一定

 
4 过剩毒性，Te = (预测基线毒性)/检测到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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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按照附件 10 中给出的标准试验方案得到的转化数据，方可认为是可

靠的，能够用于分类目的。 

A9.7.1.4 该试验方案的目的，是对主要变量进行标准化，使溶解离子的水平与添加物质投入量直接相

关。正是这种投入量产生了与现有 L(E)C50 相等的金属离子水平，然后用它来确定对应于分类目的的危险

类别。附件 10 详细介绍了试验方法，并介绍了在使用根据试验方案得到的数据时应采取的策略以及应用

该策略需要的数据要求。 

A9.7.1.5 在考虑易于溶解和不易溶解的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的时候，有许多因素需要确认。正如在

4.1章节中定义的那样，“降解”一词指的是有机分子的分解。对于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而言，很显然，在有

机物质中考虑和使用的降解概念意义不大或者根本没有意义。更确切地说，物质可以通过正常的环境过

程转化而增加或者减小毒性形态的生物利用率。同样，log Kow 值不能被视为衡量蓄积潜力的一个指标。

但是，物质或毒性代谢物/反应产物可能不会从环境中很快消失和/或可能在生物体内积累起来的概念也适

用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就像适用于有机物质一样。 

A9.7.1.6 可溶性形态的形成可能受到 pH 值、水硬度和其他变量的影响，有可能产生具有更大或更小

毒性的特殊形态的金属离子。此外，有许多过程(比如矿化和分离)可使金属离子从水柱中消失。有时候，

这些过程可能很快，快到在评估慢性分类时可认为它们与降解过程类似。然而，金属离子从水柱中分离

出来进入其他环境介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再具有生物利用率，也不意味着金属将永远无法再得

到。 

A9.7.1.7 金属离子从水柱中分离的程度，或者金属已经或能够转变成较小毒性或者无毒性形态的程

度，这方面的信息在范围十分广泛的环境相关条件下通常无法获得，因此，需要作出一些假设，帮助进

行分类。如果可得数据表明与这些假设之间存在出入，可以修改假设。首先，可以假设，金属离子一旦

进入水中就不会很快从水柱中分离，因此，这些化合物不能满足标准。这所依据的假设是，尽管可能发

生形态形成，但在环境上相关的条件下，这些金属依然具有可利用性。如前所述，情况不一定总是这

样，应仔细检查任何可能表明生物利用率在 28 天内发生变化的现有证据。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的生物

蓄积是一个复杂过程，应谨慎使用生物蓄积数据。生物蓄积标准的应用，应针对具体情况加以考虑，同

时还应充分考虑到所有现有数据。 

A9.7.1.8 可作出的进一步假设是一种谨慎做法，即在没有特定金属化合物的任何溶解数据(无论是测量

数据还是计算数据)的情况下假设该物质具有足够的溶解性，可产生 L(E)C50水平的毒性，因此可按其他可

溶解盐的分类办法进行分类。同样，情况显然并不总是这样，所以，生成适当的溶解数据不失为一种明

智的做法。 

A9.7.1.9 本节讨论的是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这份指导文件里，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具有如下一些特

点，因此有机金属化合物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 

 (a) 金属 M0，在其元素状态下，不能溶解于水，但可以转化成有效状态。这意味着，金属

处于元素状态时可与水或一种稀释的含水电解质发生反应，形成可溶阳离子或阴离子

产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金属将被氧化或转化，从中性或零氧化状态转变为高一级

状态；  

 (b) 在简单的金属化合物中，比如氧化物或硫化物，金属已经处于氧化状态，因此，当化

合物进入水介质后，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金属氧化。 

 然而，虽然氧化可能不会改变，但与介质之间发生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可溶性形态。微

溶金属化合物可被认为是一种能够计算溶度积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解产生少量可用形态的化合物。但

是，应该认识到，最终溶液浓度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在转化/溶解试验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某些

金属化合物的溶度积，比如氢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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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也仅限于含有模型子结构的化合物。验证研究显示，目前可用的基团贡献模型作出的生物降解预

测，可用于预测“不易于生物降解性”(Pedersen 等人，1995；Langenberg 等人，1996；美国环保局，

1993)，从而与水生危害分类的“非快速降解性”有关。 

A9.6.4.12 鱼类、水蚤和藻类的急性水生毒性 

 无反应、非电解有机化学物质的急性水生毒性(基线毒性)，可根据它们的 log Kow 值以相当高

的置信度预测，前提是没有检测到有亲电体、原亲电体或特殊的机理官能团(见上文)存在。对于这种特定

的毒物，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以前瞻性的方式选择合适的 QSAR。由于仍然缺乏确定相关作用方式的直接

标准，所以在选择适用模型的时候，需要专家根据经验作出判断。因此，如果使用的是一种不合适的

QSAR，将有可能导致预测产生几个数量级的误差，而就基线毒性而言，预测的毒性会偏小，而不是偏

大。 

A9.6.4.13 鱼类和水蚤的长期毒性 

 鱼类和水蚤的慢性毒性计算值，不得用于推翻建立在急性毒性试验数据基础上的分类结果。

目前只有少数几种经过验证的模型可用于计算鱼类和水蚤的长期毒性。这些模型仅基于 log Kow 相关性，

适用范围有限，仅限于无反应、非电解有机化合物，而不适合用于长期接触条件下，具有特殊作用方式

的化学物质。慢性毒性值的可靠估计，取决于能否正确辨别非特异性和特异性慢性毒性机理；否则，预

测的毒性将会相差几个数量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于许多化合物而言，在慢性毒性试验中过剩毒性 4 

与急性试验中过剩毒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并不总是这样。 

A9.7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 

A9.7.1 导导言言 

A9.7.1.1 物质统一分类制度是一种基于危险的制度，危险识别的基础是物质的水生毒性以及有关降解

和生物蓄积行为的信息(经合组织，1998)。由于本文件只涉及当给定物质溶解在水柱中时的相关危险，由

这种危险源引起的接触会受到该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和在水生环境物种中的生物利用率的限制。因此，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危险分类办法只适用于存在金属和金属化合物时(即存在溶解的金属离子，比如 M-
NO3 中的 M+)所引起的危险，而不考虑与不在水柱中溶解，但仍可能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金属和金属化合

物的接触，比如食物中的金属。本节不考虑下列金属化合物中的非金属离子(比如 CN-)，它们可能具有毒

性，或者可能属于有机物质，并可能导致生物蓄积或持续危害。对于这些金属化合物，还必须考虑非金

属离子的危害。 

A9.7.1.2 加入金属和/或金属化合物后，溶液中可能存在的金属离子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列两个

过程：一是它能够溶解的程度，也就是它的水溶解度；二是它与介质发生反应转化成水溶性形式的程

度。在本指导中后一过程被称为“转化”，其发生的速率和程度在不同的化合物和金属本身之间可能有很

大差别，这是确定合理的危险分类的重要因素。如果有关于转化的数据，在决定分类时应考虑这些数

据。附件 10 中提供了用于确定转化速率的试验方案。 

A9.7.1.3 一般而言，物质的溶解速率与确定其内在毒性不相关。然而，对于金属和许多溶解性很差的

无机金属化合物而言，要利用常规增溶技术使其溶解是如此困难，以致于增溶和转化这两个过程无法分

辨。因此，如果化合物的溶解性非常差，采用常规增溶手段所能达到的溶解度水平无法超过可得的

L(E)C50 值，就必须考虑转化速率和程度。转化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 pH 值、水的硬度、温

度等有关的介质特性。除这些特性以外，其他因素，比如试验物质的颗粒大小和表面积，与介质接触时

间的长短，当然还包括处于介质中的物质的投入质量或表面积，都对确定水中溶解金属离子水平起一定

 
4 过剩毒性，Te = (预测基线毒性)/检测到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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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按照附件 10 中给出的标准试验方案得到的转化数据，方可认为是可

靠的，能够用于分类目的。 

A9.7.1.4 该试验方案的目的，是对主要变量进行标准化，使溶解离子的水平与添加物质投入量直接相

关。正是这种投入量产生了与现有 L(E)C50 相等的金属离子水平，然后用它来确定对应于分类目的的危险

类别。附件 10 详细介绍了试验方法，并介绍了在使用根据试验方案得到的数据时应采取的策略以及应用

该策略需要的数据要求。 

A9.7.1.5 在考虑易于溶解和不易溶解的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的时候，有许多因素需要确认。正如在

4.1章节中定义的那样，“降解”一词指的是有机分子的分解。对于无机化合物和金属而言，很显然，在有

机物质中考虑和使用的降解概念意义不大或者根本没有意义。更确切地说，物质可以通过正常的环境过

程转化而增加或者减小毒性形态的生物利用率。同样，log Kow 值不能被视为衡量蓄积潜力的一个指标。

但是，物质或毒性代谢物/反应产物可能不会从环境中很快消失和/或可能在生物体内积累起来的概念也适

用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就像适用于有机物质一样。 

A9.7.1.6 可溶性形态的形成可能受到 pH 值、水硬度和其他变量的影响，有可能产生具有更大或更小

毒性的特殊形态的金属离子。此外，有许多过程(比如矿化和分离)可使金属离子从水柱中消失。有时候，

这些过程可能很快，快到在评估慢性分类时可认为它们与降解过程类似。然而，金属离子从水柱中分离

出来进入其他环境介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再具有生物利用率，也不意味着金属将永远无法再得

到。 

A9.7.1.7 金属离子从水柱中分离的程度，或者金属已经或能够转变成较小毒性或者无毒性形态的程

度，这方面的信息在范围十分广泛的环境相关条件下通常无法获得，因此，需要作出一些假设，帮助进

行分类。如果可得数据表明与这些假设之间存在出入，可以修改假设。首先，可以假设，金属离子一旦

进入水中就不会很快从水柱中分离，因此，这些化合物不能满足标准。这所依据的假设是，尽管可能发

生形态形成，但在环境上相关的条件下，这些金属依然具有可利用性。如前所述，情况不一定总是这

样，应仔细检查任何可能表明生物利用率在 28 天内发生变化的现有证据。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的生物

蓄积是一个复杂过程，应谨慎使用生物蓄积数据。生物蓄积标准的应用，应针对具体情况加以考虑，同

时还应充分考虑到所有现有数据。 

A9.7.1.8 可作出的进一步假设是一种谨慎做法，即在没有特定金属化合物的任何溶解数据(无论是测量

数据还是计算数据)的情况下假设该物质具有足够的溶解性，可产生 L(E)C50水平的毒性，因此可按其他可

溶解盐的分类办法进行分类。同样，情况显然并不总是这样，所以，生成适当的溶解数据不失为一种明

智的做法。 

A9.7.1.9 本节讨论的是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这份指导文件里，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具有如下一些特

点，因此有机金属化合物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 

 (a) 金属 M0，在其元素状态下，不能溶解于水，但可以转化成有效状态。这意味着，金属

处于元素状态时可与水或一种稀释的含水电解质发生反应，形成可溶阳离子或阴离子

产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金属将被氧化或转化，从中性或零氧化状态转变为高一级

状态；  

 (b) 在简单的金属化合物中，比如氧化物或硫化物，金属已经处于氧化状态，因此，当化

合物进入水介质后，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金属氧化。 

 然而，虽然氧化可能不会改变，但与介质之间发生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可溶性形态。微

溶金属化合物可被认为是一种能够计算溶度积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溶解产生少量可用形态的化合物。但

是，应该认识到，最终溶液浓度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在转化/溶解试验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某些

金属化合物的溶度积，比如氢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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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7.2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数数据据和和溶溶解解度度数数据据在在分分类类中中的的应应用用 

A9.7.2.1 水生毒性数据的解释 

A9.7.2.1.1 根据公认试验方案进行的水生毒性研究，通常应被视为有效，可用于分类目的。为分类目的

在评估水生毒性数据点时经常遇到的一般性问题，还应参考 A9.3 节。 

A9.7.2.1.2 金属络合和形态形成 

A9.7.2.1.2.1  特定金属在溶液中的毒性，似乎主要取决于(但并不完全限于)溶解的自由金属离子水平。包

括碱度、离子强度和 pH 值在内的非生物因素，可能会以下列两种方式影响金属毒性：(一) 影响金属在水

中的化学形态(并因此影响可利用性)，和(二) 影响生物组织对可用金属的吸收和结合。 

A9.7.2.1.2.2  在形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有可能模拟不同形态金属的浓度，包括可能产生毒性

的形态。用于量化接触浓度的分析方法能够区分试验物质的络合成分和非络合成分，但这种方法并不总

是可行或划算。 

A9.7.2.1.2.3  在试验介质和自然环境中，金属与有机和无机配体的络合作用，可根据金属形态模型作出

估计。金属形态模型(包括 pH 值、硬度、DOC 和无机物质)，比如 MINTEQ (Brown 和 Allison, 1987)、
WHAM (Tipping, 1994)和 CHESS (Santore 和 Driscoll, 1995)，可用于计算金属离子的络合成分和非络合成

分。或者生物配体模型(BLM)可计算在生物体水平上造成毒性效应的金属离子浓度。BLM 模型目前只对

为数有限的金属、生物体和终点指标进行了验证(Santore 和 Di Toro, 1999)。必须明确报告用于描述介质中

的金属络合物的模型和公式，以便于将它们转化回自然环境(经合组织，2000)。 

A9.7.2.2 溶解度数据的解释 

A9.7.2.2.1 在考虑现有溶解度数据时，应评估它们是否有效和适用，是否能够用于识别金属化合物的危

险性。特别是，应该了解生成这些数据的 pH 值。 

A9.7.2.2.2 现有数据的评估 

 现有数据将具有下列三种形式。某些经过充分研究的金属，会有各种无机金属化合物的溶度

积和/或溶解性数据。溶解性的 pH值关系也可能是已知的。然而，对于许多金属或金属化合物而言，很有

可能现有信息只是描述性的，比如不易溶解。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描述性词汇所指的溶解度范围，很少

有(一致的)指导。如果这些是唯一可用的信息，或许有必要利用转化/溶解试验方案(附件 10)生成溶解度数

据。  

A9.7.2.2.3 评价金属化合物溶解度的甄别试验 

 在没有溶解度数据的情况下，可根据转化/溶解方案(附件 10)中的描述，使用基于 24小时高速

率投入的简单“甄别试验”来评估金属化合物的溶解度。甄别试验的作用是识别那些或者分解或者快速

转化的金属化合物。由于很难将它们与溶解形态区分开来，因此，可根据溶解离子浓度进行分类。如果

从转化和分解试验方案详细描述的甄别试验中获得数据，应使用在试验的整个 pH 值范围内所得到的最大

溶解度。如果无法得到整个 pH 值范围内的数据，则应参照适当的热动力学形态模型或其他适当方法，检

查是否已达到了最大溶解度(见 A9.7.2.1.2.3)。应该指出，这种试验只能用于金属化合物。 

A9.7.2.2.4 评价金属和金属化合物溶解性的完全试验 

 这部分研究的第一步同甄别试验一样，是对试验研究过程中的 pH 值进行评估。在一般情况

下，应在溶液中溶解的金属离子浓度达到最大的 pH 值进行完全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为甄别试验

给出的同一试验指导选择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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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完全试验得到的数据，有可能在 7 天后，针对试验中采用的三种投入量中的每一种产生

溶液中金属离子浓度值(也就是 1 mg/l 为“低”，10 mg/l 为“中”，100 mg/l 为“高”)。如果试验的目的是

为了评估一种物质的长期(慢性)危害，则在合适的 pH 值下，小投入量试验可以延长到 28 天。 

A9.7.2.3 水生毒性数据与溶解度数据的比较 

 应通过比较水生毒性数据和溶解度数据来决定是否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如果超过 L(E)C50

值，不论毒性和溶出数据是否在同一 pH 值下，如果这是仅有的可用数据，则应对物质进行分类。如果有

其他溶解度数据表明，溶解浓度在整个 pH 值范围内均不会超过 L(E)C50，则不能根据其可溶形式进行分

类。这可能需要使用一些来自生态毒性试验或适用的生物利用率效应模型的补充数据。 

A9.7.3 环环境境转转变变的的评评估估 

A9.7.3.1 从一种金属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环境转化，并不构成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但可能增加

或减少毒性形态的可利用性和生物利用率。然而，由于自然发生的地球化学过程，金属离子可从水柱中

分隔出来。尽管有关水柱停留时间、水－沉淀物界面所涉过程(比如沉淀和活化作用)的数据相当多，但目

前还没有将之整合成有意义的数据库。然而，使用上文 A9.7.1 中讨论的原则和假设，有可能将这种方法

也用于分类目的。 

A9.7.3.2 很难对这种评估给出指导，通常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a) 形态变化，如果变成不可用形态，但是也应考虑到出现相反方向变化的可能性； 

 (b) 转变为一种比所考虑的金属化合物的溶解度低得多的金属化合物。 

 建议小心谨慎，见 A9.7.1.5 和 A9.7.1.6。 

A9.7.4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 

A9.7.4.1 虽然 log Kow 可准确预测某些类型的有机化合物，比如非极性有机物质的 BCF 值，但对于无

机物质，比如无机金属化合物，则当然没有相关性。 

A9.7.4.2 金属的摄取和净化率机理非常复杂多变，目前还没有一种通用模型对它进行描述。因此，根

据分类标准，金属的生物蓄积性应通过专家判断针对具体情况作出评估。 

A9.7.4.3 虽然 BCF 表明了生物蓄积潜力，但在解释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的 BCF 测量值的时候，可

能会有多种复杂因素。对于某些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某些水生生物体内的水浓度和 BCF 值之间是反

比关系，因此在使用生物富集数据的时候，应小心谨慎。这对于生物体所必需的金属而言特别重要。生

物体所必需的金属，能够在需要这种金属的生物体内进行主动调节。由于生物体的营养需求可能高于环

境浓度，因此，这种主动调节可导致 BCF 较高，以及 BCF 与水中的金属浓度成反比关系。在环境浓度比

较低的情况下，BCF 较高可能是一种摄取金属物质以满足营养需求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视为

正常现象。此外，如果生物体调节内部浓度，则 BCF 测量值可能随着外部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当外部浓

度过高，以至于超过某一个阈值水平或者抑制了调节机制时，将会对生物体产生有害影响。同样，一种

金属可能是一种特定生物体所必需的，但不一定是其他生物体所必需的。因此，如果金属不是必需的，

或者必需金属的生物蓄积高于营养水平时，应对生物蓄积潜力和环境问题给予特别的考虑。 

A9.7.5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在在金金属属和和金金属属化化合合物物中中的的应应用用 

A9.7.5.1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介绍 

A9.7.5.1.1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将在下面说明，并以图示形式汇总在图 A9.7.1 中。在这些方案

中，有几个阶段将数据用于决策目的。制订分类办法的目的不是生成新数据。在缺乏有效数据的情况

下，有必要使用所有的可用数据和专家判断。 

 在下面几节中，L(E)C50 指的是用于选择金属或金属化合物分类类别的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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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7.2 水水生生毒毒性性数数据据和和溶溶解解度度数数据据在在分分类类中中的的应应用用 

A9.7.2.1 水生毒性数据的解释 

A9.7.2.1.1 根据公认试验方案进行的水生毒性研究，通常应被视为有效，可用于分类目的。为分类目的

在评估水生毒性数据点时经常遇到的一般性问题，还应参考 A9.3 节。 

A9.7.2.1.2 金属络合和形态形成 

A9.7.2.1.2.1  特定金属在溶液中的毒性，似乎主要取决于(但并不完全限于)溶解的自由金属离子水平。包

括碱度、离子强度和 pH 值在内的非生物因素，可能会以下列两种方式影响金属毒性：(一) 影响金属在水

中的化学形态(并因此影响可利用性)，和(二) 影响生物组织对可用金属的吸收和结合。 

A9.7.2.1.2.2  在形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下，有可能模拟不同形态金属的浓度，包括可能产生毒性

的形态。用于量化接触浓度的分析方法能够区分试验物质的络合成分和非络合成分，但这种方法并不总

是可行或划算。 

A9.7.2.1.2.3  在试验介质和自然环境中，金属与有机和无机配体的络合作用，可根据金属形态模型作出

估计。金属形态模型(包括 pH 值、硬度、DOC 和无机物质)，比如 MINTEQ (Brown 和 Allison, 1987)、
WHAM (Tipping, 1994)和 CHESS (Santore 和 Driscoll, 1995)，可用于计算金属离子的络合成分和非络合成

分。或者生物配体模型(BLM)可计算在生物体水平上造成毒性效应的金属离子浓度。BLM 模型目前只对

为数有限的金属、生物体和终点指标进行了验证(Santore 和 Di Toro, 1999)。必须明确报告用于描述介质中

的金属络合物的模型和公式，以便于将它们转化回自然环境(经合组织，2000)。 

A9.7.2.2 溶解度数据的解释 

A9.7.2.2.1 在考虑现有溶解度数据时，应评估它们是否有效和适用，是否能够用于识别金属化合物的危

险性。特别是，应该了解生成这些数据的 pH 值。 

A9.7.2.2.2 现有数据的评估 

 现有数据将具有下列三种形式。某些经过充分研究的金属，会有各种无机金属化合物的溶度

积和/或溶解性数据。溶解性的 pH值关系也可能是已知的。然而，对于许多金属或金属化合物而言，很有

可能现有信息只是描述性的，比如不易溶解。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描述性词汇所指的溶解度范围，很少

有(一致的)指导。如果这些是唯一可用的信息，或许有必要利用转化/溶解试验方案(附件 10)生成溶解度数

据。  

A9.7.2.2.3 评价金属化合物溶解度的甄别试验 

 在没有溶解度数据的情况下，可根据转化/溶解方案(附件 10)中的描述，使用基于 24小时高速

率投入的简单“甄别试验”来评估金属化合物的溶解度。甄别试验的作用是识别那些或者分解或者快速

转化的金属化合物。由于很难将它们与溶解形态区分开来，因此，可根据溶解离子浓度进行分类。如果

从转化和分解试验方案详细描述的甄别试验中获得数据，应使用在试验的整个 pH 值范围内所得到的最大

溶解度。如果无法得到整个 pH 值范围内的数据，则应参照适当的热动力学形态模型或其他适当方法，检

查是否已达到了最大溶解度(见 A9.7.2.1.2.3)。应该指出，这种试验只能用于金属化合物。 

A9.7.2.2.4 评价金属和金属化合物溶解性的完全试验 

 这部分研究的第一步同甄别试验一样，是对试验研究过程中的 pH 值进行评估。在一般情况

下，应在溶液中溶解的金属离子浓度达到最大的 pH 值进行完全试验。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为甄别试验

给出的同一试验指导选择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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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完全试验得到的数据，有可能在 7 天后，针对试验中采用的三种投入量中的每一种产生

溶液中金属离子浓度值(也就是 1 mg/l 为“低”，10 mg/l 为“中”，100 mg/l 为“高”)。如果试验的目的是

为了评估一种物质的长期(慢性)危害，则在合适的 pH 值下，小投入量试验可以延长到 28 天。 

A9.7.2.3 水生毒性数据与溶解度数据的比较 

 应通过比较水生毒性数据和溶解度数据来决定是否对一种物质进行分类。如果超过 L(E)C50

值，不论毒性和溶出数据是否在同一 pH 值下，如果这是仅有的可用数据，则应对物质进行分类。如果有

其他溶解度数据表明，溶解浓度在整个 pH 值范围内均不会超过 L(E)C50，则不能根据其可溶形式进行分

类。这可能需要使用一些来自生态毒性试验或适用的生物利用率效应模型的补充数据。 

A9.7.3 环环境境转转变变的的评评估估 

A9.7.3.1 从一种金属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环境转化，并不构成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降解，但可能增加

或减少毒性形态的可利用性和生物利用率。然而，由于自然发生的地球化学过程，金属离子可从水柱中

分隔出来。尽管有关水柱停留时间、水－沉淀物界面所涉过程(比如沉淀和活化作用)的数据相当多，但目

前还没有将之整合成有意义的数据库。然而，使用上文 A9.7.1 中讨论的原则和假设，有可能将这种方法

也用于分类目的。 

A9.7.3.2 很难对这种评估给出指导，通常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a) 形态变化，如果变成不可用形态，但是也应考虑到出现相反方向变化的可能性； 

 (b) 转变为一种比所考虑的金属化合物的溶解度低得多的金属化合物。 

 建议小心谨慎，见 A9.7.1.5 和 A9.7.1.6。 

A9.7.4 生生物物蓄蓄积积 

A9.7.4.1 虽然 log Kow 可准确预测某些类型的有机化合物，比如非极性有机物质的 BCF 值，但对于无

机物质，比如无机金属化合物，则当然没有相关性。 

A9.7.4.2 金属的摄取和净化率机理非常复杂多变，目前还没有一种通用模型对它进行描述。因此，根

据分类标准，金属的生物蓄积性应通过专家判断针对具体情况作出评估。 

A9.7.4.3 虽然 BCF 表明了生物蓄积潜力，但在解释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的 BCF 测量值的时候，可

能会有多种复杂因素。对于某些金属和无机金属化合物，某些水生生物体内的水浓度和 BCF 值之间是反

比关系，因此在使用生物富集数据的时候，应小心谨慎。这对于生物体所必需的金属而言特别重要。生

物体所必需的金属，能够在需要这种金属的生物体内进行主动调节。由于生物体的营养需求可能高于环

境浓度，因此，这种主动调节可导致 BCF 较高，以及 BCF 与水中的金属浓度成反比关系。在环境浓度比

较低的情况下，BCF 较高可能是一种摄取金属物质以满足营养需求的自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视为

正常现象。此外，如果生物体调节内部浓度，则 BCF 测量值可能随着外部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当外部浓

度过高，以至于超过某一个阈值水平或者抑制了调节机制时，将会对生物体产生有害影响。同样，一种

金属可能是一种特定生物体所必需的，但不一定是其他生物体所必需的。因此，如果金属不是必需的，

或者必需金属的生物蓄积高于营养水平时，应对生物蓄积潜力和环境问题给予特别的考虑。 

A9.7.5 分分类类标标准准在在金金属属和和金金属属化化合合物物中中的的应应用用 

A9.7.5.1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介绍 

A9.7.5.1.1 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将在下面说明，并以图示形式汇总在图 A9.7.1 中。在这些方案

中，有几个阶段将数据用于决策目的。制订分类办法的目的不是生成新数据。在缺乏有效数据的情况

下，有必要使用所有的可用数据和专家判断。 

 在下面几节中，L(E)C50 指的是用于选择金属或金属化合物分类类别的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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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7.5.1.2 在考虑金属化合物的L(E)C50数据时，重要的是确保用作分类根据的数据点应以待分类的金属

化合物分子量表示。这被称为分子量修正。所以，举例而言，大多数金属数据都以金属的 mg/l 表示，但

这一数值需要根据相应的金属化合物重量进行调整。因此： 

L(E)C50 金属化合物=金属的 L(E)C50×(金属化合物分子量/金属原子量) 
NOEC 数据也需要根据相应的金属化合物重量进行调整。 

A9.7.5.2 金属分类办法 

A9.7.5.2.1 当相关金属离子的 L(E)C50值大于 100 mg/l 时，不需要在分类过程中进一步考虑这种金属。 

A9.7.5.2.2 当我们所关心的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100 mg/l 时，必须考虑与这些离子能够从金属中产生

的速率和程度有关的现有数据。这种数据若要有效和有用，应是用转化/溶解试验方案(附件 10)获得的。 

A9.7.5.2.3 如果无法获得此类数据，即没有充分有效的明确数据表明不会发生金属离子转化，应使用安

全网分类(慢性类别 4)，因为这些这些可溶性形式的已知可分类毒性被认为会引起足够的关注。 

A9.7.5.2.4 如果有溶解度试验方案的数据可用，应按下列规则将这些结果用于协助分类： 

A9.7.5.2.4.1  7 天转化试验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在 7 天试验期后(或更早)超过 L(E)C50 水平，应用下列分类办法取代金

属的默认分类： 

 (a) 如果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b) 如果中等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别 2，
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高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分为慢性类别 3，
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2.4.2  28 天转化试验 

 如果 A9.7.5.2.4.1 描述的分类过程导致划为慢性类别 1，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估，因为金属

将被分类，不用考虑任何进一步信息。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可能已经通过溶解/转化试验生成了进一步数据，以表明分类结果可能更

改。如果被划为慢性类别 2、3 或 4 的物质，在总计 28 天的试验期后，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长
期 NOEC 值，则取消分类。 

A9.7.5.3 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 

A9.7.5.3.1 当相关金属离子 L(E)C50值 > 100 mg/l 时，在分类过程中不需要进一步考虑金属化合物。 

A9.7.5.3.2 如果溶解度  L(E)C50，根据可溶解离子进行分类。 

A9.7.5.3.2.1  所有水溶解度(例如通过 24 小时溶解甄别试验测量或根据溶度积估算) ≥ 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L(E)C50 值的金属化合物，均被视为易溶金属化合物。由于溶解度测量条件可能与急性毒性测量条件有显

著差别，因此对于溶解度接近急性毒性值的化合物，应谨慎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优先选用溶解甄

别试验结果。 

A9.7.5.3.2.2  易溶金属化合物根据 L(E)C50 进行分类(根据分子量可作必要的修正)： 

 (a)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 1 mg/l，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非有

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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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1 mg/l 但 ≤ 10 mg/l，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

别 2，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 10 mg/l 且 ≤ 100 mg/l，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为慢性

类别 3，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3.3 如果溶解度 < L(E)C50，划为默认慢性类别 4 

A9.7.5.3.3.1  在分类标准中，将难溶金属化合物定义为已知溶解度(例如通过 24 小时溶解甄别试验测量或

根据溶度积估算)小于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L(E)C50值的金属化合物。如果难溶金属化合物的金属溶解形态的

L(E)C50 值 ≤ 100 mg/l，而且该物质可被视为不易溶解，应采用默认安全网分类(慢性类别 4)。 

A9.7.5.3.3.2  7 天转化试验 

 对于使用默认安全网分类办法分类的难溶金属化合物，也可以使用 7 天转化/溶解试验获得的

更多数据。这些数据应包括在低、中和高投入量下的转化水平。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在 7 天试验期后(或更早)超过 L(E)C50 的水平，则应用下列分类办法取

代金属的默认分类： 

 (a) 如果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b) 如果中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别 2，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高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为慢性类别 3，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3.3.3  28 天转化试验 

 如果 A9.7.5.3.3.2 描述的分类过程导致划为慢性类别 1，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估，因为金属

化合物将被分类，不用考虑任何进一步信息。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可能已经通过为期 28 天的溶解/转化试验生成了进一步数据，以表明分

类结果可能更改。如果被划为慢性类别 2、3 或 4 的不易溶解金属化合物，在总计 28 天的试验期后，低投

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长期 NOEC 值，则取消分类。  

A9.7.5.4 粒径和表面积       

A9.7.5.4.1 粒径或表面积是至关重要的参数，因为试验物质粒径或表面积的任何变化，可能引起在给定

的时间窗口内释放的金属离子水平的显著变化。因此，在转化试验中粒径或表面积是固定的，以便比较

性分类完全基于投入量水平。在一般情况下，生成的分类数据会使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最小粒径，以确

定转化程度。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生成的有关某一特定金属粉末的数据被认为不适用于大块物

质的分类。例如，如果能够证明，试验使用的粉末是一种结构上不同的物质(比如不同的结晶结构)，和/
或是通过特殊工艺生产的，不能从大块金属生成，在这种情况下，大块物质的分类可根据更具代表性的

粒径或表面积进行的试验，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数据的话。粉末可根据从粉末得到的数据单独分类。然

而，在正常情况下，预计不会对同一种金属给出两个以上的分类建议。 

A9.7.5.4.2 对于粒径小于默认直径 1 mm 的金属，可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试验。通过不同的工艺技术生产

的金属粉末，或者粉末比块状物质有更高的溶解率(或反应率)，从而导致更严格分类的情况，就是一个例

子。 

A9.7.5.4.3 试验粒径取决于被评估的物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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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7.5.1.2 在考虑金属化合物的L(E)C50数据时，重要的是确保用作分类根据的数据点应以待分类的金属

化合物分子量表示。这被称为分子量修正。所以，举例而言，大多数金属数据都以金属的 mg/l 表示，但

这一数值需要根据相应的金属化合物重量进行调整。因此： 

L(E)C50 金属化合物=金属的 L(E)C50×(金属化合物分子量/金属原子量) 
NOEC 数据也需要根据相应的金属化合物重量进行调整。 

A9.7.5.2 金属分类办法 

A9.7.5.2.1 当相关金属离子的 L(E)C50值大于 100 mg/l 时，不需要在分类过程中进一步考虑这种金属。 

A9.7.5.2.2 当我们所关心的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100 mg/l 时，必须考虑与这些离子能够从金属中产生

的速率和程度有关的现有数据。这种数据若要有效和有用，应是用转化/溶解试验方案(附件 10)获得的。 

A9.7.5.2.3 如果无法获得此类数据，即没有充分有效的明确数据表明不会发生金属离子转化，应使用安

全网分类(慢性类别 4)，因为这些这些可溶性形式的已知可分类毒性被认为会引起足够的关注。 

A9.7.5.2.4 如果有溶解度试验方案的数据可用，应按下列规则将这些结果用于协助分类： 

A9.7.5.2.4.1  7 天转化试验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在 7 天试验期后(或更早)超过 L(E)C50 水平，应用下列分类办法取代金

属的默认分类： 

 (a) 如果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b) 如果中等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别 2，
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高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分为慢性类别 3，
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2.4.2  28 天转化试验 

 如果 A9.7.5.2.4.1 描述的分类过程导致划为慢性类别 1，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估，因为金属

将被分类，不用考虑任何进一步信息。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可能已经通过溶解/转化试验生成了进一步数据，以表明分类结果可能更

改。如果被划为慢性类别 2、3 或 4 的物质，在总计 28 天的试验期后，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长
期 NOEC 值，则取消分类。 

A9.7.5.3 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 

A9.7.5.3.1 当相关金属离子 L(E)C50值 > 100 mg/l 时，在分类过程中不需要进一步考虑金属化合物。 

A9.7.5.3.2 如果溶解度  L(E)C50，根据可溶解离子进行分类。 

A9.7.5.3.2.1  所有水溶解度(例如通过 24 小时溶解甄别试验测量或根据溶度积估算) ≥ 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L(E)C50 值的金属化合物，均被视为易溶金属化合物。由于溶解度测量条件可能与急性毒性测量条件有显

著差别，因此对于溶解度接近急性毒性值的化合物，应谨慎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优先选用溶解甄

别试验结果。 

A9.7.5.3.2.2  易溶金属化合物根据 L(E)C50 进行分类(根据分子量可作必要的修正)： 

 (a)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 1 mg/l，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非有

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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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1 mg/l 但 ≤ 10 mg/l，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

别 2，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值 > 10 mg/l 且 ≤ 100 mg/l，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为慢性

类别 3，除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3.3 如果溶解度 < L(E)C50，划为默认慢性类别 4 

A9.7.5.3.3.1  在分类标准中，将难溶金属化合物定义为已知溶解度(例如通过 24 小时溶解甄别试验测量或

根据溶度积估算)小于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L(E)C50值的金属化合物。如果难溶金属化合物的金属溶解形态的

L(E)C50 值 ≤ 100 mg/l，而且该物质可被视为不易溶解，应采用默认安全网分类(慢性类别 4)。 

A9.7.5.3.3.2  7 天转化试验 

 对于使用默认安全网分类办法分类的难溶金属化合物，也可以使用 7 天转化/溶解试验获得的

更多数据。这些数据应包括在低、中和高投入量下的转化水平。 

 如果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在 7 天试验期后(或更早)超过 L(E)C50 的水平，则应用下列分类办法取

代金属的默认分类： 

 (a) 如果低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1。也划为慢性类别 1，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b) 如果中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2。也划为慢性类别 2，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c) 如果高投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L(E)C50，划为急性类别 3。也划为慢性类别 3，除

非有证据表明从水柱中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A9.7.5.3.3.3  28 天转化试验 

 如果 A9.7.5.3.3.2 描述的分类过程导致划为慢性类别 1，则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评估，因为金属

化合物将被分类，不用考虑任何进一步信息。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可能已经通过为期 28 天的溶解/转化试验生成了进一步数据，以表明分

类结果可能更改。如果被划为慢性类别 2、3 或 4 的不易溶解金属化合物，在总计 28 天的试验期后，低投

入量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 ≤ 长期 NOEC 值，则取消分类。  

A9.7.5.4 粒径和表面积       

A9.7.5.4.1 粒径或表面积是至关重要的参数，因为试验物质粒径或表面积的任何变化，可能引起在给定

的时间窗口内释放的金属离子水平的显著变化。因此，在转化试验中粒径或表面积是固定的，以便比较

性分类完全基于投入量水平。在一般情况下，生成的分类数据会使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最小粒径，以确

定转化程度。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生成的有关某一特定金属粉末的数据被认为不适用于大块物

质的分类。例如，如果能够证明，试验使用的粉末是一种结构上不同的物质(比如不同的结晶结构)，和/
或是通过特殊工艺生产的，不能从大块金属生成，在这种情况下，大块物质的分类可根据更具代表性的

粒径或表面积进行的试验，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数据的话。粉末可根据从粉末得到的数据单独分类。然

而，在正常情况下，预计不会对同一种金属给出两个以上的分类建议。 

A9.7.5.4.2 对于粒径小于默认直径 1 mm 的金属，可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试验。通过不同的工艺技术生产

的金属粉末，或者粉末比块状物质有更高的溶解率(或反应率)，从而导致更严格分类的情况，就是一个例

子。 

A9.7.5.4.3 试验粒径取决于被评估的物质，如下表所示： 

- 505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506 - 

类型 颗粒大小 备注 

金属化合物 市场上出售的最小代表性粒径 从不大于 1 mm 

金属－粉末 市场上出售的最小代表性粒径 如果产生不同的结晶/形态特性，则需要考虑其他来

源 

金属－块状物 1 mm 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改变默认值 

A9.7.5.4.4 对于某些金属形态，有可能利用转化/溶解试验方案 (经合组织 2001)，得到规定时间间隔

后金属离子浓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关系用所试验形态的表面积的函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可

使用 Skeaff 等人(2000)推荐的临界表面积方法来估计不同粒度金属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水平(见附录

六第 5 部分“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参考文献)。也就是说，从这种相关关系以及与适当毒性数据的

联系中，或许可以确定向介质中释放 L(E)C50 的物质的临界表面积，然后再将该临界表面积转化为用

于危险识别的低、中、高质量投入。虽然这种方法通常不用于分类，但可以为标签和下游判定提供

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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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9.7.1：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分类办法 

 

 

 

 

 

 

 

 

 

 

 

 

 

 

 

 

 

 

 

 

 

 

 

 

 

 

 

 

 

 

 

否(金属) 
 

金属或金属化合物 

溶解金属离子的 L(E)C50 > 100 mg/l 

可得到 7 天转化/溶解完全试验数据 

划为慢性 4，除非完全的转化/溶解试验表明，在 28
天后的浓度溶解形态的长期 NOECs 

否 

本框仅适用于金属化合物 

金属化合物溶解度 
 来自现有数据的 L(E)C50 

24 小时转化/溶解试验显示浓度 
 溶解形态的 L(E)C50 

低投入量浓度  
溶解形态的 L(E)C50 

高投入量浓度  
溶解形态的 L(E)C50 

不分类 

根据经分子量修正的金属离

子 L(E)C50 进行急性和慢性

毒性分类(见 A9.7.5.1) 

分类 

急性 1 

分类 

急性 2 

分类 
急性 3 

也划为慢性 1，除非有证据表明快速

分离，而且没有生物蓄积 

否(金属化合物) 

是 

否或无数据 

是 

是 

否 
 

也划为慢性 2，除非： 
(1) 有证据表明快速分离，而且没有生

物蓄积；或者 
(2) 转化/溶解完全试验表明在 28 天后低

投 入 量 浓 度  溶 解 形 态 的 长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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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也划为慢性 3，除非： 
(1) 有证据表明快速分离，而且没有

生物蓄积；或者 
(2) 转化/溶解完全试验表明在 28 天后

低投入量浓度溶解形态的长期
NOECs 

否 

中等投入量浓度  
溶解形态的 L(E)C5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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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一 

有机物质降解性的确定 

1. 有机物质可通过非生物或生物过程或者两个过程的组合所降解。目前有许多确定降解的标准

方法或试验。下面将介绍其中一些方法的基本原则。本文无意对降解性试验方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而

只是将其中一些方法用于水生危害分类。 

2. 非生物降解性 

2.1 非生物降解包括化学转化和光化学转化。通常，非生物转化将产生其他有机化合物，但不会

导致完全矿化(Schwarzenbach 等人，1993)。化学转化被定义为一种在没有光和没有生物体的媒介情况下

发生的转化，而光化学转化需要有光。 

2.2 在水生环境中的重要化学转化过程包括水解、亲核取代、消除、氧化和还原反应

(Schwarzenbach 等人，1993)。其中，水解常常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转化形式，现有国际上的试验准则一

般也只有关于这种转化形式的准则。化学物质的非生物降解试验常常采用在标准化条件下确定转化率的

形式。 

2.3 水水解解 

2.3.1 水解是亲核体(nucleophile)H2O 或 OH-与化学物质发生反应，化学物质的一个(离去)基团与一

个 OH 基交换。许多化合物，特别是酸的衍生物，容易发生水解。水解既可以是非生物的，也可以是生物

的，但对于试验而言，只考虑非生物水解。水解可在不同的 pH 值下通过相同的机理发生，有中性、酸性

或碱性催化的水解，而且水解率可能在很大程度与 pH 值有关。 

2.3.2 目前，一般有两种评价非生物水解的准则，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水解随着 pH值变化”(相
当于 OPPTS 835.2110)和 OPPTS 835.2130“水解随着 pH 值和温度变化”。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中，确

定在纯缓冲水中不同 pH 值的总体水解率。试验分为两部分。初步试验用于对水解率未知的化学物质进行

试验；详细试验用于对已知是水解不稳定的化学物质或初步试验表明可快速水解的化学物质进行试验。

在初步试验中，在 50℃环境中通常可以检测的 pH 值范围内(pH 值为 4、7 和 9)，在试验 5 天后，检测缓

冲液中的化学物质浓度。如果化学物质浓度减小不到 10%，则该物质被认为是水解稳定的，否则可考虑

进行详细试验。在详细试验中，通过检测化学物质浓度随时间的变化，确定在三个 pH 值(4、7 和 9)下的

总体水解率。水解率应在不同温度下确定，以便有可能内插或者外推到与环境相关的温度。OPPTS 
835.2130 试验在试验设计方面几乎与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一样，主要不同之处是对数据的处理。 

2.3.3 应该注意的是，除水解以外，试验确定的水解速率常数中包括其他所有可能在给定试验条件

下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发生的非生物转化。现已发现，在自然水和纯水中的水解速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致的(OPPTS 835.2110)。 

2.4 光光解解作作用用 

2.4.1 根据经合组织关于水生环境直接光解作用的指导文件(经合组织，1997)所载的定义，水中化

合物的光转化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二次光转化的形式。一次光转化(光解)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直接和间接

光解。直接光转化(光解)的情况是化学物质吸收光线后发生转化的直接结果。间接光转化是其他受激物质

将能量、电子或 H-原子转移给化学物质，从而导致转化(敏化光解)的情况。二次光转化的情况则是化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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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一 

有机物质降解性的确定 

1. 有机物质可通过非生物或生物过程或者两个过程的组合所降解。目前有许多确定降解的标准

方法或试验。下面将介绍其中一些方法的基本原则。本文无意对降解性试验方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而

只是将其中一些方法用于水生危害分类。 

2. 非生物降解性 

2.1 非生物降解包括化学转化和光化学转化。通常，非生物转化将产生其他有机化合物，但不会

导致完全矿化(Schwarzenbach 等人，1993)。化学转化被定义为一种在没有光和没有生物体的媒介情况下

发生的转化，而光化学转化需要有光。 

2.2 在水生环境中的重要化学转化过程包括水解、亲核取代、消除、氧化和还原反应

(Schwarzenbach 等人，1993)。其中，水解常常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转化形式，现有国际上的试验准则一

般也只有关于这种转化形式的准则。化学物质的非生物降解试验常常采用在标准化条件下确定转化率的

形式。 

2.3 水水解解 

2.3.1 水解是亲核体(nucleophile)H2O 或 OH-与化学物质发生反应，化学物质的一个(离去)基团与一

个 OH 基交换。许多化合物，特别是酸的衍生物，容易发生水解。水解既可以是非生物的，也可以是生物

的，但对于试验而言，只考虑非生物水解。水解可在不同的 pH 值下通过相同的机理发生，有中性、酸性

或碱性催化的水解，而且水解率可能在很大程度与 pH 值有关。 

2.3.2 目前，一般有两种评价非生物水解的准则，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水解随着 pH值变化”(相
当于 OPPTS 835.2110)和 OPPTS 835.2130“水解随着 pH 值和温度变化”。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中，确

定在纯缓冲水中不同 pH 值的总体水解率。试验分为两部分。初步试验用于对水解率未知的化学物质进行

试验；详细试验用于对已知是水解不稳定的化学物质或初步试验表明可快速水解的化学物质进行试验。

在初步试验中，在 50℃环境中通常可以检测的 pH 值范围内(pH 值为 4、7 和 9)，在试验 5 天后，检测缓

冲液中的化学物质浓度。如果化学物质浓度减小不到 10%，则该物质被认为是水解稳定的，否则可考虑

进行详细试验。在详细试验中，通过检测化学物质浓度随时间的变化，确定在三个 pH 值(4、7 和 9)下的

总体水解率。水解率应在不同温度下确定，以便有可能内插或者外推到与环境相关的温度。OPPTS 
835.2130 试验在试验设计方面几乎与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一样，主要不同之处是对数据的处理。 

2.3.3 应该注意的是，除水解以外，试验确定的水解速率常数中包括其他所有可能在给定试验条件

下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发生的非生物转化。现已发现，在自然水和纯水中的水解速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致的(OPPTS 835.2110)。 

2.4 光光解解作作用用 

2.4.1 根据经合组织关于水生环境直接光解作用的指导文件(经合组织，1997)所载的定义，水中化

合物的光转化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二次光转化的形式。一次光转化(光解)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直接和间接

光解。直接光转化(光解)的情况是化学物质吸收光线后发生转化的直接结果。间接光转化是其他受激物质

将能量、电子或 H-原子转移给化学物质，从而导致转化(敏化光解)的情况。二次光转化的情况则是化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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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起反应的短寿命物种之间发生化学反应，比如羟基、过氧基(peroxy radicals)，或在有光照的情况下通

过与受激物质，如受激腐殖酸或黄腐酸或硝酸盐反应而产生单态氧。 

2.4.2 有关化学物质在水中光转化的现行准则，目前只有 OPPTS 835.2210“日照作用下的水中直接

光解率”、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6“水中化合物的光转化――直接光解”，和 OPPTS 835.5270“间接光解甄

别试验”。OPPTS 835.2210 试验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6 都采用分层法。在第 1 层中，最大直接光解速率

常数(最小半衰期)，根据测量得到的摩尔吸光系数计算。在第 2 层，分为两个阶段。第 1 阶段，化学物质

在日光照射下被光解，得到一个近似的光解速率常数。在第 2 阶段，利用一个能够定量测定实际照射到化

学物质上的光照强度的曝光表，来确定更为准确的光解速率常数。从测量参数，可计算在不同温度下和

不同纬度上的实际直接光降解速率。这种降解速率只适用于水体的最上层，比如在水面下 50 cm 以内，而

且只适用于空气饱和的纯水。很显然，这在实际环境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利用包含自然水体和其他相

关因数衰减的计算机程序，可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其他环境条件下。 

2.4.3 OPPTS 835.5270 甄别试验，涉及化学物质在含有腐殖质的水中的间接光解。试验原则是，在

暴露于日光下的自然水中，测量的光转化率将包括直接和间接光转化，而只有直接光转化才会在纯水中

发生。因此，根据附件 9指导文件所下的定义，在纯水中的直接光降解率和在自然水中的总体光降解率之

差，是间接光解和二次光降解之和。在实际试验过程中，从市场上得到的腐殖质被用于配制合成腐殖质

水，以模拟自然水。应该注意的是，所确定的间接光转化率，只对确定这一转化率时的季节和所在纬度

有效，而不能将这些结果照搬到其他季节和纬度上。 

3. 生物降解性 

3.1 下面仅对各种试验方法做一个概述。如需更详细的信息，可查阅内容丰富的经合组织生物降

解试验详细综述(OECD, 1995)。 

3.2 易易于于生生物物降降解解性性 

3.2.1 现已有多个组织制订了用于确定有机物质易于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法，其中包括经合组

织(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A-F)、欧盟(C.4 试验)、OPPTS (835.3110)和 ISO (9408、9439、10707)。 

3.2.2 易于生物降解试验是有严格要求的试验，为生物降解和环境适应提供有限的机会。试验应确

保满足下列基本试验条件： 

 (a) 较高的试验物质浓度(2-100 mg/l)； 

 (b) 试验物质是唯一的碳和能源； 

 (c) 接种体浓度从低到中等(104-108 cells/mL)； 

 (d) 不允许接种体的预适应； 

 (e) 28 天试验期(MITI I 方法(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C)除外)降解发生试验窗口为 10 天； 

 (f) 试验温度 < 25℃；并且 

 (g) 通过水平为 70%(DOC 去除)或 60%(O2 需要量或 CO2 产生量)，表示完全矿化(假设试验

物质的残余碳变成不断增长的生物量)。 

3.2.3 假设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的一个试验得到的正结果表明物质将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经合组织

试验准则)。 

3.2.4 传统的 BOD5 试验(比如 EU C.5 试验)也可以表明一种物质是否易于降解。在这种试验中，在

为期 5 天的时间内将相对生物化学需氧量与理论需氧量(ThOD)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得到理论需氧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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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学需氧量(COD)比较。试验在 5 天内完成，因此，建议的危险分类标准确定的 50%通过水平，低于易

于生物降解试验的水平。 

3.2.5 海水中的生物降解甄别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6)，可被视为与易于生物降解试验平行的海

水试验。达到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6 规定的通过水平(也就是 > 70% DOC 去除量或 > 60%理论需氧量)的物

质，可被视为易于生物降解物质，因为在海水中的降解潜力通常低于淡水降解试验结果。 

3.3 固固有有生生物物降降解解 

3.3.1 固有生物降解试验旨在评估一种物质是否具有任何生物降解潜力。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A-C
试验、欧盟 C.9 和 C.12 试验，以及 ASTM E 1625-94 试验，都属于这类试验。 

3.3.2 有助于评估固有生物降解潜力的基本试验条件包括： 

 (a) 试验物质与接种体有较长的接触期，以便于在试验期内产生适应性； 

 (b) 微生物高度富集； 

 (c) 有利的物质/生物量比例。 

3.3.3 固有试验得到的正结果表明，试验物质不会在环境中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但不能假设会发生

快速和完全的生物降解。显示超过 70%矿化的结果表示存在最终生物降解的可能，大于 20%的降解表示

存在固有的初级生物降解，而小于 20%的结果则表示物质将长久存在下去。这样，负结果意味着应假设

无生物降解性(持续存在)(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3.4 在许多固有生物降解试验中，只测量试验物质的消失。这样的结果仅仅表明存在初级生物降

解，而不是完全矿化。因此，有可能形成一些或多或少的持久性降解产物。物质的初级降解并不能表明

在环境中的最终降解。 

3.3.5 经合组织固有生物降解试验的试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 MITI II 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

则 302C)，采用的接种体浓度只比相应的 MITI I 易于生物降解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C)浓度高 3 倍。

Zahn-Wellens 试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B)也是相对较“弱”的固有试验。然而，虽然这些试验中的降解

潜力并没有比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的强很多，但结果不能外推到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和水生环境中的条

件。 

3.4 水水生生模模拟拟试试验验 

3.4.1 水生模拟试验的目的是模拟在特定水生环境下的生物降解过程。作为标准水生环境降解模拟

试验的一个实例，可提及 ISO/DS14592 采用地表水或地表水/沉淀悬浮液进行的长颈瓶摇动批量试验

(Nyholm 和 Toräng, 1999)、ASTM E 1279-89 (95)通过长颈瓶摇动消减法进行的生物降解试验和类似的

OPPTS 835.3170 试验。这些试验方法通常被称为河流消减试验。 

3.4.2 确保水生环境条件模拟的试验特点： 

 (a) 将天然水(和沉淀物)样品用作接种体；并且 

 (b) 采用低浓度试验物质(1-100 µg/l)，确保一级降解动力。 

3.4.3 建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化合物，因为这有助于测定最终降解。如果通过化学分析方

法仅仅确定了试验物质的去除，则只确定了初级降解性。从观察降解动力学，可以得到降解速率常数。

由于试验物质浓度低，因此可假设一级降解动力将起主导作用。 

3.4.4 也可以通过用天然沉淀物模拟沉淀物层内的条件来进行试验。此外，通过对样本进行消毒，

可确定试验条件下的非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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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起反应的短寿命物种之间发生化学反应，比如羟基、过氧基(peroxy radicals)，或在有光照的情况下通

过与受激物质，如受激腐殖酸或黄腐酸或硝酸盐反应而产生单态氧。 

2.4.2 有关化学物质在水中光转化的现行准则，目前只有 OPPTS 835.2210“日照作用下的水中直接

光解率”、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6“水中化合物的光转化――直接光解”，和 OPPTS 835.5270“间接光解甄

别试验”。OPPTS 835.2210 试验和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6 都采用分层法。在第 1 层中，最大直接光解速率

常数(最小半衰期)，根据测量得到的摩尔吸光系数计算。在第 2 层，分为两个阶段。第 1 阶段，化学物质

在日光照射下被光解，得到一个近似的光解速率常数。在第 2 阶段，利用一个能够定量测定实际照射到化

学物质上的光照强度的曝光表，来确定更为准确的光解速率常数。从测量参数，可计算在不同温度下和

不同纬度上的实际直接光降解速率。这种降解速率只适用于水体的最上层，比如在水面下 50 cm 以内，而

且只适用于空气饱和的纯水。很显然，这在实际环境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利用包含自然水体和其他相

关因数衰减的计算机程序，可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其他环境条件下。 

2.4.3 OPPTS 835.5270 甄别试验，涉及化学物质在含有腐殖质的水中的间接光解。试验原则是，在

暴露于日光下的自然水中，测量的光转化率将包括直接和间接光转化，而只有直接光转化才会在纯水中

发生。因此，根据附件 9指导文件所下的定义，在纯水中的直接光降解率和在自然水中的总体光降解率之

差，是间接光解和二次光降解之和。在实际试验过程中，从市场上得到的腐殖质被用于配制合成腐殖质

水，以模拟自然水。应该注意的是，所确定的间接光转化率，只对确定这一转化率时的季节和所在纬度

有效，而不能将这些结果照搬到其他季节和纬度上。 

3. 生物降解性 

3.1 下面仅对各种试验方法做一个概述。如需更详细的信息，可查阅内容丰富的经合组织生物降

解试验详细综述(OECD, 1995)。 

3.2 易易于于生生物物降降解解性性 

3.2.1 现已有多个组织制订了用于确定有机物质易于生物降解性的标准试验方法，其中包括经合组

织(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A-F)、欧盟(C.4 试验)、OPPTS (835.3110)和 ISO (9408、9439、10707)。 

3.2.2 易于生物降解试验是有严格要求的试验，为生物降解和环境适应提供有限的机会。试验应确

保满足下列基本试验条件： 

 (a) 较高的试验物质浓度(2-100 mg/l)； 

 (b) 试验物质是唯一的碳和能源； 

 (c) 接种体浓度从低到中等(104-108 cells/mL)； 

 (d) 不允许接种体的预适应； 

 (e) 28 天试验期(MITI I 方法(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C)除外)降解发生试验窗口为 10 天； 

 (f) 试验温度 < 25℃；并且 

 (g) 通过水平为 70%(DOC 去除)或 60%(O2 需要量或 CO2 产生量)，表示完全矿化(假设试验

物质的残余碳变成不断增长的生物量)。 

3.2.3 假设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的一个试验得到的正结果表明物质将在环境中快速降解(经合组织

试验准则)。 

3.2.4 传统的 BOD5 试验(比如 EU C.5 试验)也可以表明一种物质是否易于降解。在这种试验中，在

为期 5 天的时间内将相对生物化学需氧量与理论需氧量(ThOD)进行比较。如果无法得到理论需氧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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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化学需氧量(COD)比较。试验在 5 天内完成，因此，建议的危险分类标准确定的 50%通过水平，低于易

于生物降解试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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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TP 模模拟拟试试验验 

 目前也有一些试验方法可用于模拟污水处理厂(STP)内的降解过程，比如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3A“连接装置”(Coupled Unit)试验、ISO 11733 活性污泥模拟试验和欧盟 C.10 试验。最近，有人提出

一种新的采用低浓度有机污染物的模拟试验方法(Nyholm 等人，1996)。 

3.6 厌厌氧氧性性降降解解 

3.6.1 厌氧性生物降解试验方法可用于确定试验物质在厌氧条件下进行生物降解的固有潜力。ISO 
11734:1995(E)试验、ASTM E 1196-92 试验和 OPPTS 835.3400 试验都属于这种试验。 

3.6.2 在最长 8 周的试验中测定厌氧性降解潜力，试验条件如下： 

 (a) 在缺氧(最初为纯氮气氛)密封罐内进行试验； 

 (b) 使用消化污泥； 

 (c) 试验温度保持在 35℃；并且 

 (d) 确定顶部空间气压(由 CO2和 CH4组成)。 

3.6.3 通过确定生成的气体确定最终降解。然而，也可以通过测量残余母体物质确定初级降解。 

3.7 土土壤壤和和沉沉淀淀物物中中的的降降解解 

3.7.1 由于许多物质最终进入土壤或沉淀物层内，因此，对它们在这些环境中的降解作出评估具有

重要的意义。在标准方法中，可提及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4A 关于土壤中固有生物降解的试验。该试验相

当于 OPPTS 835.3300 试验。 

3.7.2 确保能够确定在土壤中的固有降解性的特殊试验特点为： 

 (a) 采用天然土壤样本，无需额外接种； 

 (b) 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物质；和 

 (c) 确定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 CO2 变化过程。 

3.7.3 确定在沉淀物中的生物降解，标准方法是 OPPTS 835.3180“沉淀物/水试验微生态系统生物降

解试验”。包括沉淀物和水的试验生态系统，从试验现场收集，并在系统中加入试验化合物。可能出现母

体化合物的消失(即初级生物降解产物)，如果可行，会出现代谢物或可以测量最终生物降解产物。 

3.7.4 经合组织的两项试验准则涉及土壤和水生沉积系统中的需氧和厌氧转化试验(分别为试验准则

307 和 308)。试验的目的就是确定在接近实际的环境条件下，包括接近实际的试验物质浓度下，试验物质

的转化率以及转化产物形成和减少的性质和速率。根据为确定试验物质转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可确定

是完全矿化还是初级降解。 

3.8 生生物物降降解解估估计计方方法法 

3.8.1 最近几年提出了对物质环境特性作出估计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用于预测有机物质的生物降

解潜力的一些方法(比如，锡拉库扎研究公司开发的生物降解概率计算程序 BIOWIN)。经合组织(1993)和
Langenberg 等人(1996)曾对各种方法进行过评述。他们认为，基团贡献法(group contribution methods)似乎

是最成功的方法，而其中，生物降解概率计算程序(BIOWIN)的适用似乎最广泛。它给出在存在各种环境

微生物种群的情况下的缓慢或快速生物降解概率定性估计。美国环保局/欧洲联盟委员会(Q)SARs 联合评

估项目(经合组织，1994)和 Pedersen 等人(1995)对该程序的适用性作过评估。下文将简要提及后者。 

3.8.2 从 MITI (1992)的数据中选择了一组经试验确定的生物降解数据验证集，但其中不包括无法得

到准确降解数据和已经用于程序开发的那些物质。据验证集包括 304种物质。这些物质的生物降解性用该

程序的非线性估计模块(最可靠)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与测量数据进行比较。预测有 162 种物质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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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降解，但实际上只有 41 种物质(25%)在 MITI I 试验中显示出迅速降解特性。预测有 142 种物质可“缓

慢”降解，但 MITI I 的试验确认，其中 138 种(97%)物质不具有迅速降解性。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

无法得到试验降解数据以及这种程序预测一种物质为“缓慢”降解物质时，才可将该程序用于分类。在

这种情况下，物质可视为不可快速降解。  

3.8.3 美国环保局/欧洲联盟委员会(Q)SARs 联合评估项目使用欧盟通报的新物质所作的试验和

QSAR 数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评估是根据对 115 种新物质的 QSAR 预测进行的分析，这 115 种新物

质也进行过易于生物降解试验。在这一分析中，只有 9 种物质易于生物降解。美国环保局/欧洲联盟委员

会联合项目的最后报告(经合组织，1994)没有充分说明所采用的 QSAR 方法，但其中的大多数预测很可能

是利用后来被纳入生物降解概率计算程序中的那些方法得出的。 

3.8.4 此外，欧盟 TGD (欧盟委员会，1996)建议，在使用通过生物降解概率计算程序估计的生物降

解性时要保守，即该程序预测可快速生物降解的结果不应予以考虑，但缓慢生物降解的预测可予以考虑

(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3.8.5 因此，以保守的方式使用生物降解概率计算程序的预测结果，可以满足对没有试验降解数据

的大量物质中的某些物质的生物降解评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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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二 

影响水生环境中降解性的因素 

1. 导言 

1.1 经合组织分类标准仅仅考虑对水生环境的危害。然而，危险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在试验室条件

下进行的试验得到的数据，而试验室条件很少与环境条件类似。因此，应考虑如何解释用于预测水生环

境危害的试验室试验数据的问题。 

1.2 经合组织生物降解试验详细综述文件(经合组织，1995)，对如何解释有机物质生物降解试验

结果进行了考虑。 

1.3 环境条件通常与标准试验系统中的条件非常不同，因此，在通过外推法将试验室试验得到的

降解数据用于自然环境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在这些差异中，下列差异对降解性有显著影响： 

 (a) 与生物体有关的因素(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 

 (b) 与基质有关的因素(基质浓度和其他基质的存在)；以及 

 (c) 与环境有关的因素(物理化学条件、营养物质的存在、物质的生物利用率)。 

 下面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2. 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 

2.1 水生环境中的生物降解取决于水生环境中存在数量足够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自然微生

物群落包括非常多样的生物量，当出现足够高浓度的一种“新”物质时，生物量可能发生自适应，使这

种新物质发生降解。通常，微生物群体的自适应是由自然界中能够降解该物质的特定降解成分的生长引

起的。然而，也可能涉及其他过程，例如酶诱导、遗传物质交换和耐毒性的形成等。 

2.2 自适应发生在“迟延”期，这是从开始接触到开始出现显著降解的一段时间。很明显，迟延

阶段的长短取决于最初存在的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这又取决于微生物群体的历史，也就是这些群

体是否在以前曾经与这些物质有过接触。这意味着，如果一种异型生物物质已经被广泛使用多年并已四

处释放，则发现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特别是在接受排放物的环境中，比如生物

污水处理厂更是如此。与使用来自未污染水中的接种体的试验相比，使用来自被污染水中的接种体的试

验更容易得到一致的降解结果(经合组织，1995；Nyholm 和 Ingerslev, 1997)。 

2.3 有许多因素决定水生环境中的自适应潜力是否与试验室试验中的自适应潜力相当。除其他

外，自适应能力取决于： 

 (a) 在生物量中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成分和数量)； 

 (b) 存在附着表面； 

 (c) 基质的浓度和活性，以及 

 (d) 其他基质的存在。 

2.4 迟延期长短取决于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对于毒性物质而言，还取决于这些

成分的生存和再生情况。在易于生物降解标准试验中，接种体的采样来自污水处理厂。由于污染物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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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二 

影响水生环境中降解性的因素 

1. 导言 

1.1 经合组织分类标准仅仅考虑对水生环境的危害。然而，危险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在试验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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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合组织生物降解试验详细综述文件(经合组织，1995)，对如何解释有机物质生物降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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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基质有关的因素(基质浓度和其他基质的存在)；以及 

 (c) 与环境有关的因素(物理化学条件、营养物质的存在、物质的生物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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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生环境中的生物降解取决于水生环境中存在数量足够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自然微生

物群落包括非常多样的生物量，当出现足够高浓度的一种“新”物质时，生物量可能发生自适应，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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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否在以前曾经与这些物质有过接触。这意味着，如果一种异型生物物质已经被广泛使用多年并已四

处释放，则发现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特别是在接受排放物的环境中，比如生物

污水处理厂更是如此。与使用来自未污染水中的接种体的试验相比，使用来自被污染水中的接种体的试

验更容易得到一致的降解结果(经合组织，1995；Nyholm 和 Ingerslev, 1997)。 

2.3 有许多因素决定水生环境中的自适应潜力是否与试验室试验中的自适应潜力相当。除其他

外，自适应能力取决于： 

 (a) 在生物量中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成分和数量)； 

 (b) 存在附着表面； 

 (c) 基质的浓度和活性，以及 

 (d) 其他基质的存在。 

2.4 迟延期长短取决于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对于毒性物质而言，还取决于这些

成分的生存和再生情况。在易于生物降解标准试验中，接种体的采样来自污水处理厂。由于污染物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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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高于自然环境条件，因此降解成分的比例和数量，都可能高于受到污染较小的水生自然环境。然

而，由于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可能较低，很难估计水生环境中的迟延期会比试验室试验

条件下的迟延期长多少。 

2.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浓度就不那么重要，因为当存在足够浓

度的合适基质时，它们将会不断生长。然而，如果关心的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降解，则应考虑能够发挥

作用的降解微生物的初始浓度(Scow, 1982)。 

2.6 絮状物、聚集体和附着微生物的存在也可能增强自适应性，例如通过与微生物联合体一起形

成微生物生态位。当考虑在污水处理厂、沉淀层和土壤等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自适应能力时，这一点

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和在水生环境中的微生物总数是同样的数量级(在易于生

物降解试验中为 104-108细胞/ml；在地表水中为 103-106细胞/ml 或更多(Scow, 1982)。因此，这一因素可能

不那么重要。 

2.7 在讨论外推到环境条件时，可能需要区别贫营养和富营养环境。在贫营养条件下生长的微生

物能够在较低的浓度下(mg C/L 分数)使有机基质矿化，而且它们通常对基质有较大的亲合力，但与富营养

环境下生长的微生物相比，它们的生长率低，生命周期长(经合组织，1995)。此外，贫营养微生物不仅不

能在浓度高于 1 mg/l的条件下降解化学物质，甚至在高浓度条件下会受到抑制。与此相反，富营养微生物

则需要在矿化开始之前有较高的基质浓度，而且与贫营养微生物相比，它们可以在较高的浓度下生存。

因此，水生环境降解阈值下限，取决于微生物群体是贫营养还是富营养群体。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贫营

养和富营养微生物是两个不同物种，还是仅以贫营养和富营养方式生长的同一种微生物(经合组织，

1995)。由于大多数污染物质是通过污水排放直接进入水生环境中的，因此，这些受体大多是富营养的。 

2.8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接触较多的环境条件下，比如，在不断接受各种物

质的环境中(大批量生产的化学物质比小批量生产的化学物质更常出现这种环境)，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

分存在的机率最大。这些环境常常是富营养环境，因此，降解在开始之前可能要求相对较高的物质浓

度。另一方面，在纯净水中，可能缺乏能够发挥作用的物种，特别是能够降解那些偶而排放的小批量生

产的化学品的物种。 

3. 与基质有关的因素 

3.1 试试验验物物质质浓浓度度 

3.1.1 在大多数试验室试验中，使用的试验物质浓度很高(2-100 mg/l)，而水生环境中预期的实际浓

度则在较低的 µg/l 范围内。一般而言，当一种基质的浓度低于大约 10 µg/l 的阈值水平时，微生物的生长

得不到支持。在更低的浓度下，甚至连生存的能量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经合组织，1995)。采用这种较低阈

值水平的原因可能是缺乏足够的刺激来启动酶的反应(Scow, 1982)。这通常意味着，许多物质在水生环境

中的浓度水平很难使它们成为降解微生物的主要基质。 

3.1.2 此外，降解动力学取决于莫诺方程中所描述的与饱和常数(Ks)相比较的物质浓度(S0)。饱和常

数是导致最大比生长速率的 50%的比生长速率的基质浓度。在远低于饱和常数的基质浓度(大多数水生环

境的正常情况)时，降解可通过一级动力学或逻辑动力学来描述(经合组织，1995)。当微生物密度低时(低
于 103-105 细胞/ml，例如在贫营养水中)，种群的增长速率将不断降低，这是典型的逻辑动力学现象。在

微生物密度较高时(比如在富营养水中)，如果基质浓度没有高到能够支持细胞生长的程度，则适用一级动

力学，即降解速率与物质浓度成正比。实际上，由于数据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区分这两种降解动力学

(经合组织，1995)。 

3.1.3 总而言之，低浓度物质(即低于 10 µg/l)有可能无法在水生环境中作为主要基质降解。当浓度

较高时，易于降解物质有可能在环境中作为主要基质降解，降解速率或多或少地与物质浓度成正比。下

面将讨论物质作为次级基质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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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其他他基基质质的的存存在在 

3.2.1 在标准试验中，试验物质被用作微生物的唯一基质，而在自然环境中，还存在许多其他基

质。在天然水中，溶解有机碳的浓度范围常常在 1-10 mg C/L 之间，即比污染物高出 1,000 倍。然而，这

些有机碳中的大部分是相对持久的，离岸越远，持久物质的比例越大。 

3.2.2 天然水中的细菌主要靠藻类分泌物来滋养。这些分泌物的矿化速度非常之快(可在几分钟内完

成)。这表明，天然微生物群落有很高的降解潜力。因此，在微生物争夺天然水中的各种基质时，各种微

生物之间存在选择压力，导致能够依靠快速矿化基质滋养的机会物种的生长，而特殊性较高的物种则生

长受到抑制。隔离能够降解各种异型生物质的细菌的经验表明，这些生物体的生长速度常常比较缓慢，

要依靠复合碳源生存，与生长速度较快的细菌竞争。在环境中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时，如果特定

的异型生物基质不断释放，并在环境中达到足以支持生长的浓度，那它们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然而，水

生环境中的大多数有机污染物存在的浓度较低，只能作为不支持生长的次级基质被降解。 

3.2.3 另一方面，浓度较高的快速矿化基质的存在，可能通过共代谢作用，促进异型生物分子的初

始转化。然后，共代谢产生的物质可用于进一步降解和矿化。这样，其他基质的存在可增加物质被降解

的可能性。 

3.2.4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天然水中存在各种不同基质，其中包括可以快速矿化的基

质，一方面可能造成抑制能够降解微污染物的微生物生长的选择压力，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初期的共代谢

和随后的进一步矿化促进降解率的提高。在天然条件下，这些过程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因环境条件和物质

种类而异。目前尚不能一概而论。 

4. 与环境有关的因素 

4.1 环境变量控制着一般的微生物活力而不是具体的降解过程。然而，在不同的生态系统和微生

物物种之间，这种影响程度也不一样(Scow, 1982)。 

4.2 氧氧化化还还原原势势 

 影响降解过程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氧的存在。氧含量和相关的氧化还原势，

决定着水生环境中不同类型微生物的存在；其中需氧微生物存在于水相、沉淀物上层和污水处理厂部分

区域，厌氧微生物存在于沉淀层和污水处理厂部分区域。由于在大部分水相中，含氧条件占主导地位，

因此，生物降解性预测应基于需氧试验结果。然而，在某些水生环境中，由于超营养作用以及随后产生

的有机物质腐烂，氧含量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内可能达到很低的水平。在这些时段内，需氧微生物将不

能降解化学物质，但如果化学物质能在厌氧条件下降解，则可能出现厌氧过程。 

4.3 温温度度 

 另一个重要参数是温度。大多数试验室试验是在 20-25℃温度条件下进行的(标准需氧性易于

生物降解试验)，但厌氧试验可以在 35℃温度下进行，因为这可以更好地模拟污泥反应器内的条件。在温

度 0℃以下到 100℃的环境中可观察到微生物活性。然而，最佳温度可能在 10℃至 30℃的范围内，在这一

范围内，温度每增加 10℃，降解速率大致翻一番(de Henau, 1993)。在这一最佳温度范围外，虽然某些特

殊微生物(嗜热和嗜冷细菌)可能生长旺盛，但降解成分的活力将急剧降低。当从试验室条件外推时，应该

考虑到，某些水生环境在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内都被冰雪覆盖，在寒冷的冬季，降解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没

有。 

4.4 pH 值值 

 在自然环境中的整个 pH 值范围内都有活性微生物存在。然而，细菌作为一个群体，弱碱性

条件更有利于提高它们的活性，最佳 pH 值范围为 6-8。当 pH 值低于 5 时，细菌体内的新陈代谢活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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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高于自然环境条件，因此降解成分的比例和数量，都可能高于受到污染较小的水生自然环境。然

而，由于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数量可能较低，很难估计水生环境中的迟延期会比试验室试验

条件下的迟延期长多少。 

2.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分的初始浓度就不那么重要，因为当存在足够浓

度的合适基质时，它们将会不断生长。然而，如果关心的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降解，则应考虑能够发挥

作用的降解微生物的初始浓度(Scow, 1982)。 

2.6 絮状物、聚集体和附着微生物的存在也可能增强自适应性，例如通过与微生物联合体一起形

成微生物生态位。当考虑在污水处理厂、沉淀层和土壤等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自适应能力时，这一点

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易于生物降解试验中和在水生环境中的微生物总数是同样的数量级(在易于生

物降解试验中为 104-108细胞/ml；在地表水中为 103-106细胞/ml 或更多(Scow, 1982)。因此，这一因素可能

不那么重要。 

2.7 在讨论外推到环境条件时，可能需要区别贫营养和富营养环境。在贫营养条件下生长的微生

物能够在较低的浓度下(mg C/L 分数)使有机基质矿化，而且它们通常对基质有较大的亲合力，但与富营养

环境下生长的微生物相比，它们的生长率低，生命周期长(经合组织，1995)。此外，贫营养微生物不仅不

能在浓度高于 1 mg/l的条件下降解化学物质，甚至在高浓度条件下会受到抑制。与此相反，富营养微生物

则需要在矿化开始之前有较高的基质浓度，而且与贫营养微生物相比，它们可以在较高的浓度下生存。

因此，水生环境降解阈值下限，取决于微生物群体是贫营养还是富营养群体。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贫营

养和富营养微生物是两个不同物种，还是仅以贫营养和富营养方式生长的同一种微生物(经合组织，

1995)。由于大多数污染物质是通过污水排放直接进入水生环境中的，因此，这些受体大多是富营养的。 

2.8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接触较多的环境条件下，比如，在不断接受各种物

质的环境中(大批量生产的化学物质比小批量生产的化学物质更常出现这种环境)，能够发挥作用的降解成

分存在的机率最大。这些环境常常是富营养环境，因此，降解在开始之前可能要求相对较高的物质浓

度。另一方面，在纯净水中，可能缺乏能够发挥作用的物种，特别是能够降解那些偶而排放的小批量生

产的化学品的物种。 

3. 与基质有关的因素 

3.1 试试验验物物质质浓浓度度 

3.1.1 在大多数试验室试验中，使用的试验物质浓度很高(2-100 mg/l)，而水生环境中预期的实际浓

度则在较低的 µg/l 范围内。一般而言，当一种基质的浓度低于大约 10 µg/l 的阈值水平时，微生物的生长

得不到支持。在更低的浓度下，甚至连生存的能量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经合组织，1995)。采用这种较低阈

值水平的原因可能是缺乏足够的刺激来启动酶的反应(Scow, 1982)。这通常意味着，许多物质在水生环境

中的浓度水平很难使它们成为降解微生物的主要基质。 

3.1.2 此外，降解动力学取决于莫诺方程中所描述的与饱和常数(Ks)相比较的物质浓度(S0)。饱和常

数是导致最大比生长速率的 50%的比生长速率的基质浓度。在远低于饱和常数的基质浓度(大多数水生环

境的正常情况)时，降解可通过一级动力学或逻辑动力学来描述(经合组织，1995)。当微生物密度低时(低
于 103-105 细胞/ml，例如在贫营养水中)，种群的增长速率将不断降低，这是典型的逻辑动力学现象。在

微生物密度较高时(比如在富营养水中)，如果基质浓度没有高到能够支持细胞生长的程度，则适用一级动

力学，即降解速率与物质浓度成正比。实际上，由于数据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区分这两种降解动力学

(经合组织，1995)。 

3.1.3 总而言之，低浓度物质(即低于 10 µg/l)有可能无法在水生环境中作为主要基质降解。当浓度

较高时，易于降解物质有可能在环境中作为主要基质降解，降解速率或多或少地与物质浓度成正比。下

面将讨论物质作为次级基质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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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其他他基基质质的的存存在在 

3.2.1 在标准试验中，试验物质被用作微生物的唯一基质，而在自然环境中，还存在许多其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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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受到抑制。隔离能够降解各种异型生物质的细菌的经验表明，这些生物体的生长速度常常比较缓慢，

要依靠复合碳源生存，与生长速度较快的细菌竞争。在环境中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微生物时，如果特定

的异型生物基质不断释放，并在环境中达到足以支持生长的浓度，那它们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然而，水

生环境中的大多数有机污染物存在的浓度较低，只能作为不支持生长的次级基质被降解。 

3.2.3 另一方面，浓度较高的快速矿化基质的存在，可能通过共代谢作用，促进异型生物分子的初

始转化。然后，共代谢产生的物质可用于进一步降解和矿化。这样，其他基质的存在可增加物质被降解

的可能性。 

3.2.4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天然水中存在各种不同基质，其中包括可以快速矿化的基

质，一方面可能造成抑制能够降解微污染物的微生物生长的选择压力，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初期的共代谢

和随后的进一步矿化促进降解率的提高。在天然条件下，这些过程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因环境条件和物质

种类而异。目前尚不能一概而论。 

4. 与环境有关的因素 

4.1 环境变量控制着一般的微生物活力而不是具体的降解过程。然而，在不同的生态系统和微生

物物种之间，这种影响程度也不一样(Scow, 1982)。 

4.2 氧氧化化还还原原势势 

 影响降解过程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氧的存在。氧含量和相关的氧化还原势，

决定着水生环境中不同类型微生物的存在；其中需氧微生物存在于水相、沉淀物上层和污水处理厂部分

区域，厌氧微生物存在于沉淀层和污水处理厂部分区域。由于在大部分水相中，含氧条件占主导地位，

因此，生物降解性预测应基于需氧试验结果。然而，在某些水生环境中，由于超营养作用以及随后产生

的有机物质腐烂，氧含量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内可能达到很低的水平。在这些时段内，需氧微生物将不

能降解化学物质，但如果化学物质能在厌氧条件下降解，则可能出现厌氧过程。 

4.3 温温度度 

 另一个重要参数是温度。大多数试验室试验是在 20-25℃温度条件下进行的(标准需氧性易于

生物降解试验)，但厌氧试验可以在 35℃温度下进行，因为这可以更好地模拟污泥反应器内的条件。在温

度 0℃以下到 100℃的环境中可观察到微生物活性。然而，最佳温度可能在 10℃至 30℃的范围内，在这一

范围内，温度每增加 10℃，降解速率大致翻一番(de Henau, 1993)。在这一最佳温度范围外，虽然某些特

殊微生物(嗜热和嗜冷细菌)可能生长旺盛，但降解成分的活力将急剧降低。当从试验室条件外推时，应该

考虑到，某些水生环境在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内都被冰雪覆盖，在寒冷的冬季，降解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没

有。 

4.4 pH 值值 

 在自然环境中的整个 pH 值范围内都有活性微生物存在。然而，细菌作为一个群体，弱碱性

条件更有利于提高它们的活性，最佳 pH 值范围为 6-8。当 pH 值低于 5 时，细菌体内的新陈代谢活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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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真菌作为一个群体，弱酸性条件更有利于提高它们的活性，最佳 pH 值范围为 5-6 (Scow, 1982)。这

样，最有利于微生物降解活力的 pH 值范围应为 5 至 8。这正是水生环境中最常见的 pH 值范围。 

4.5 营营养养物物质质的的存存在在 

 微生物生长通常需要无机营养物质(氮和磷)的存在。但它们很少成为水生环境中的活性限制

因素，微生物的生长通常会受到基质的限制。然而，营养物质的存在会影响初级生产者的生长，进而影

响可迅速矿化的分泌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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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三 

利用试验和估计方法确定有机物质 
BCF 和 Kow值的基本原理 

1. 生物富集系数(BCF) 

1.1 定定义义 

 生物富集系数的定义是，在稳态下化学物质在生物区中的浓度与在周围介质中的浓度之比。

周围介质在这里指的是水。BCF 可通过试验在稳态条件下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一级吸收速率常数和消

除速率常数之比计算得到，这种方法不要求平衡条件。 

1.2 试试验验测测定定 BCF 的的适适当当方方法法 

1.2.1 试验确定鱼体内生物富集的各种试验准则，现已形成文件并被采用；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经

合组织试验准则(OECD 305, 1996)和美国试验材料学会标准指南(ASTM E 1022-94)。OECD 305 (1996)经过

修订，取代了原版本 OECD 305A-E (1981)。虽然最好使用流通试验方法(OECD 305, 1996)，但也允许使用

半静态试验方法(ASTM E 1022-94)，条件是能够满足死亡率和维持试验条件的有效性标准。对于亲脂性物

质(log Kow>3)，最好使用流通试验方法。 

1.2.2 OECD 305 的原则与 ASTM 准则相似，但所描述的试验条件不同，特别是在下列方面： 

 (a) 试验用水供给方法(静态、半静态或流通)； 

 (b) 进行净化研究的要求； 

 (c) 计算 BCF 的数学方法； 

 (d) 采样频率：水中测量次数和鱼样本采集数量； 

 (e) 测量鱼类脂质含量的要求； 

 (f) 吸收阶段的最短时间。 

1.2.3 一般而言，试验包括两个阶段：接触(吸收)和接触后(净化)阶段。在吸收阶段，将同一种鱼分

组，分别接触至少两种不同浓度的试验物质。28 天的试验期必须满足，除非在这段时间内已经达到稳

态。达到稳态条件所需要的时间，可根据 Kow - k2相关关系确定(比如，log k2=1.47-0.41 log Kow(Spacie 和
Hamelink, 1982)，或 log k2=1.69-0.53 log Kow (Gobas 等人，1989))。据此，例如，达到 95%稳态的预期时间

(d)，可利用下式计算：-ln (1-0.95)/k2 ，前提是生物富集遵循一级动力学。在净化阶段，鱼被转到不含试

验物质的介质中。在这两个试验阶段中，均应跟踪鱼体内的试验物质浓度。BCF 用鱼的总湿重函数表

示。对于许多有机物质而言，在生物富集潜力和亲脂性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而且在试验鱼体内的脂质

含量和观测的这些物质的生物富集之间也存在相应的关系。因此，要减少高亲脂性物质的试验结果中的

这一可变性来源，生物富集表达式中除了整体重量，也应有脂质含量 (OECD 305 (1996)，ECETOC 
(1995))。上述准则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即生物富集可以通过一级过程(一室模型)作出近似估计，

因此 BCF=k1/k2 (k1：一级吸收率；k2：一级净化率，可用对数线性近似描述)。如果净化过程遵循两阶段动

力学，即可以确定两个不同的净化率，则近似值 k1/k2 有可能显著低估 BCF。如果已经表示出一个二阶动

力项，则可根据下列关系式估计 BCF：CFish/CWater, 前提是鱼―水系统已经达到“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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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除了详细的样品制备和存放说明外，还必须提供已知精确度、准确度和敏感度的适当分析方

法，用于对试验溶液和生物材料中的物质进行定量分析。如果缺少这些，就不能确定真正的 BCF。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物质，将有助于对水和鱼的样本进行分析。然而，除非结合一种特定的分析方

法，否则放射性测量总值可能反映母体物质、可能的代谢物和可能的变形碳的存在；这些东西已经以有

机分子的形式融入鱼的组织。要确定真实的 BCF，有必要将母体物质与可能存在的代谢物明确区分开。

如果在试验中采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物质，将有可能对总体放射性标记(即母体和代谢物)进行分析，或者

可以净化样本，以便能够对母体化合物进行单独分析。 

1.2.5 在 log Kow 值大于 6 的范围内，BCF 检测值将会随着 log Kow 值的增大而减小。这一非线性现

象的概念性解释主要指生物转化或者隔膜渗透动力的减小，或者是大分子生物脂质溶解性的降低。其他

考虑因素是试验假象，比如没有达到平衡状态，由于在水相中吸附到有机物质中造成生物利用率降低和

分析有误等。此外，在评估 log Kow 值大于 6 的物质的 BCF 试验数据时，应该谨慎，因为这些数据的不确

定性远远大于 log Kow值小于 6 的物质的 BCF 值。 

2. log Kow 

2.1 定定义义和和一一般般考考虑虑  

2.1.1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log Kow)是一种物质的亲脂性衡量指标。同样，log Kow 也是评价环

境归趋的一个关键参数。许多分配过程都是由 log Kow 驱动的，比如吸附到土壤和沉淀物中，以及生物体

内的生物富集。 

2.1.2 生物富集和 log Kow 关系的基础，是对鱼脂相和水之间的分配过程以及正辛醇和水之间的分配

过程的类比。之所以使用 Kow，是因为辛醇能够作为鱼组织内的脂类令人满意的替代物。log Kow与物质在

鱼肝油和三油酸甘油酯中的溶解度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系(Niimi, 1991)。三油酸甘油酯是在淡水鱼

脂质中发现的存量最丰富的一种甘油三酯中(Henderson 和 Tocher, 1987)。 

2.1.3 确定正辛醇－水分配系数(Kow)，是欧盟对新的和重点现有物质要求通报提交的基本数据集之

一。由于通过试验确定 Kow值并不总是可能的，例如对于水溶性很强和亲脂性很强的物质，可以使用基于

QSAR 得到的 Kow 值。然而，在对无法通过试验测定的物质(比如表面活性剂) 使用 QSAR 时，应该格外

谨慎。 

2.2 通通过过试试验验测测定定 Kow值值的的适适当当方方法法 

2.2.1 对于如何通过试验测定 Kow 值，一些标准试验准则，比如 OECD 107 (1995)、OECD 117 
(1983)、EEC A.8. (1992)、EPA-OTS (1982)、EPA-FIFRA (1982)、ASTM (1993)，介绍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长颈瓶摇动法和HPLC 法。建议不仅仅使用按照标准试验准则通过长颈瓶摇动法或HPLC 法获得的数据。

对于在水中溶解缓慢的高亲脂性物质，通过缓慢搅拌法得到的数据通常更为可靠(De Bruijn 等人，1989；
Tolls 和 Sijm, 1993；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3)。 

2.2.2 长颈瓶摇动法 

 长颈瓶摇动法的基本原理是检测物质在水和正辛醇这两种不同的相中的溶解度。为确定分配

系数，在系统中所有相互作用的各种成分之间，必须先达到平衡状态，然后再确定物质在两种相中的溶

解浓度。当 log Kow在-2 至 4 的范围内时，适用长颈瓶摇动法 (OECD 107, 1995)。长颈瓶摇动法只能用于

可溶解在水和正辛醇中的基本纯净物质，而且应在 20-25℃范围内的恒定温度条件下进行(1℃)。 

2.2.3 HPLC 法 

 HPLC 法是在分析柱上进行的。分析柱内填满可从市场买到的含有通过化学键与二氧化硅结

合的长碳氢链(比如 C8、C18)的固体物质。由于可移动水相和静止碳氢相之间的分配程度不同，所以注入

到这种柱体内的化学物质将以不同的速率沿柱体移动。HPLC 法不适用于强酸和强碱、金属络合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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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剂或与洗脱剂起反应的物质。当 log Kow值在 0 至 6 范围内时，可使用 HPLC 法(OECD 117, 1989)。与

长颈瓶摇动法相比，HPLC 法对试验化合物中的杂质不太敏感。 

2.2.4 缓慢搅拌法 

 采用缓慢搅拌法，可以精确和准确地测定 log Kow 值在 8.2 以下的化合物的 Kow 值(De Bruijn 
等人，1989)。对于高亲脂性化合物，长颈瓶摇动法容易产生假象(形成微滴)；当采用HPLC法时，需要将

Kow 值外推到标定范围以外，以得到 Kow 估计值。 

 为确定分配系数，水、正辛醇和试验化合物应先达到相互平衡，然后再确定两相中试验化合

物的浓度。在长颈瓶摇动试验过程中，因形成微滴而造成的试验困难，可在缓慢搅拌试验中得到一定程

度的克服，因为水、辛醇和试验化合物在轻轻搅拌的反应器内可达到平衡。搅拌或多或少地在辛醇和水

之间创造层流，而且可强化各相之间的交换而不会形成微滴。 

2.2.5 产生柱法 

 另一种普遍采用测量 log Kow 值的方法是产生柱法。用这种方法分配辛醇和水相中的试验物

质。柱内填有一种固体载体，并被正辛醇中固定浓度的试验物质饱和。用水将试验物质从饱含辛醇的产

生柱中洗脱出来。从柱中流出来的水溶液代表了从辛醇相分配到水相中的试验物质的平衡浓度。与长颈

瓶摇动法相比，产生柱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完全避免微滴的形成。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测量 Kow 值大于

4.5 的物质(Doucette 和 Andren, 1987 和 1988；Shiu 等人，1988)和 log Kow 值小于 4.5 的物质特别有用。产

生柱法的一个缺点是需要复杂的设备。《有毒物质控制法案试验准则》(美国环保局，1985)对产生柱法作

了详细说明。 

2.3 利利用用 QSAR 确确定定 log Kow (另见 A9.6“QSAR 的使用”) 

2.3.1 已经有许多 QSAR 被用于并将继续被用于估算 Kow 值。常用的几种方法都基于碎片常数。碎

片法的基础是给定分子的单个分子碎片亲脂特性的简单相加。欧洲联盟委员会的风险评估技术指导文件

建议，如果没有现成的试验数据，可使用三种可在市场上买到的 PC 程序(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第三部

分)。 

2.3.2 CLOGP (日光化学信息系统，1995)最初是为药品设计而开发的。模型建立在 Hansch 和 Leo 算

法(Hansch 和 Leo, 1979)的基础上。该程序用于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或 S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不能计算盐类和带有形式电荷的化合物(硝基化合物和氧化氮除外)的 log Kow 值。可电离物

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 值计算结果是中性或未电离形式的值，并且与 pH 值有关。一般而言，

程序可在 log Kow值为0至5的范围内给出明确的估计(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第 III部分)。然而，Niemelä 
(1993)进行过一项验证研究，他将试验测定的 log Kow 值与估计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该程序可准确

预测 log Kow值范围在 0 以下至 9 以上的大量有机物质的 log Kow值(n=501, r2=0.967)。在对 7,000 多种物质

进行的一项类似的验证研究中，使用CLOGP 程序(PC 版 3.32, 美国环保局版 1.2)得到的结果是：r2=0.89，
s.d.=0.58，n=7221。这些验证表明，当没有试验数据可供使用时，CLOGP 程序可用于估计 log Kow 值，并

可得到可靠的结果。对于螯合化合物和表面活性剂，CLOGP 程序被认为可靠性有限(经合组织，1993)。
然而，对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有人建议用一种修正办法来估计经调整的 CLOGP 值(Roberts, 
1989)。 

2.3.3 LOGKOW 或 KOWWIN (锡拉库扎研究公司)使用结构碎片和校正因子。该程序可用于计算含

有 C、H、N、O、Hal、Si、P、Se、Li、Na、K 和/或 Hg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也可计算带有形式

电荷(如硝基化合物和氧化氮)的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一些可电离物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值计

算结果是中性或未电离形式的值，因此计算值与 pH 值有关。某些表面活性剂(如脂肪醇乙氧基化物(Tolls, 
1998))、染料和离解物质，也可以用 LOGKOW 程序作出预测(Pedersen 等人，1995)。一般而言，程序可

对 log Kow 值在 0 至 9 范围内的物质给出明确的估计值(TemaNord 1995:581)。同 CLOGP 程序一样，

LOGKOW 程序也被证明是有效的(表 2)，并建议用于分类，因为它可靠、容易购买且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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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除了详细的样品制备和存放说明外，还必须提供已知精确度、准确度和敏感度的适当分析方

法，用于对试验溶液和生物材料中的物质进行定量分析。如果缺少这些，就不能确定真正的 BCF。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物质，将有助于对水和鱼的样本进行分析。然而，除非结合一种特定的分析方

法，否则放射性测量总值可能反映母体物质、可能的代谢物和可能的变形碳的存在；这些东西已经以有

机分子的形式融入鱼的组织。要确定真实的 BCF，有必要将母体物质与可能存在的代谢物明确区分开。

如果在试验中采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物质，将有可能对总体放射性标记(即母体和代谢物)进行分析，或者

可以净化样本，以便能够对母体化合物进行单独分析。 

1.2.5 在 log Kow 值大于 6 的范围内，BCF 检测值将会随着 log Kow 值的增大而减小。这一非线性现

象的概念性解释主要指生物转化或者隔膜渗透动力的减小，或者是大分子生物脂质溶解性的降低。其他

考虑因素是试验假象，比如没有达到平衡状态，由于在水相中吸附到有机物质中造成生物利用率降低和

分析有误等。此外，在评估 log Kow 值大于 6 的物质的 BCF 试验数据时，应该谨慎，因为这些数据的不确

定性远远大于 log Kow值小于 6 的物质的 BCF 值。 

2. log Kow 

2.1 定定义义和和一一般般考考虑虑  

2.1.1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log Kow)是一种物质的亲脂性衡量指标。同样，log Kow 也是评价环

境归趋的一个关键参数。许多分配过程都是由 log Kow 驱动的，比如吸附到土壤和沉淀物中，以及生物体

内的生物富集。 

2.1.2 生物富集和 log Kow 关系的基础，是对鱼脂相和水之间的分配过程以及正辛醇和水之间的分配

过程的类比。之所以使用 Kow，是因为辛醇能够作为鱼组织内的脂类令人满意的替代物。log Kow与物质在

鱼肝油和三油酸甘油酯中的溶解度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系(Niimi, 1991)。三油酸甘油酯是在淡水鱼

脂质中发现的存量最丰富的一种甘油三酯中(Henderson 和 Tocher, 1987)。 

2.1.3 确定正辛醇－水分配系数(Kow)，是欧盟对新的和重点现有物质要求通报提交的基本数据集之

一。由于通过试验确定 Kow值并不总是可能的，例如对于水溶性很强和亲脂性很强的物质，可以使用基于

QSAR 得到的 Kow 值。然而，在对无法通过试验测定的物质(比如表面活性剂) 使用 QSAR 时，应该格外

谨慎。 

2.2 通通过过试试验验测测定定 Kow值值的的适适当当方方法法 

2.2.1 对于如何通过试验测定 Kow 值，一些标准试验准则，比如 OECD 107 (1995)、OECD 117 
(1983)、EEC A.8. (1992)、EPA-OTS (1982)、EPA-FIFRA (1982)、ASTM (1993)，介绍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长颈瓶摇动法和HPLC 法。建议不仅仅使用按照标准试验准则通过长颈瓶摇动法或HPLC 法获得的数据。

对于在水中溶解缓慢的高亲脂性物质，通过缓慢搅拌法得到的数据通常更为可靠(De Bruijn 等人，1989；
Tolls 和 Sijm, 1993；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23)。 

2.2.2 长颈瓶摇动法 

 长颈瓶摇动法的基本原理是检测物质在水和正辛醇这两种不同的相中的溶解度。为确定分配

系数，在系统中所有相互作用的各种成分之间，必须先达到平衡状态，然后再确定物质在两种相中的溶

解浓度。当 log Kow在-2 至 4 的范围内时，适用长颈瓶摇动法 (OECD 107, 1995)。长颈瓶摇动法只能用于

可溶解在水和正辛醇中的基本纯净物质，而且应在 20-25℃范围内的恒定温度条件下进行(1℃)。 

2.2.3 HPLC 法 

 HPLC 法是在分析柱上进行的。分析柱内填满可从市场买到的含有通过化学键与二氧化硅结

合的长碳氢链(比如 C8、C18)的固体物质。由于可移动水相和静止碳氢相之间的分配程度不同，所以注入

到这种柱体内的化学物质将以不同的速率沿柱体移动。HPLC 法不适用于强酸和强碱、金属络合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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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剂或与洗脱剂起反应的物质。当 log Kow值在 0 至 6 范围内时，可使用 HPLC 法(OECD 117, 1989)。与

长颈瓶摇动法相比，HPLC 法对试验化合物中的杂质不太敏感。 

2.2.4 缓慢搅拌法 

 采用缓慢搅拌法，可以精确和准确地测定 log Kow 值在 8.2 以下的化合物的 Kow 值(De Bruijn 
等人，1989)。对于高亲脂性化合物，长颈瓶摇动法容易产生假象(形成微滴)；当采用HPLC法时，需要将

Kow 值外推到标定范围以外，以得到 Kow 估计值。 

 为确定分配系数，水、正辛醇和试验化合物应先达到相互平衡，然后再确定两相中试验化合

物的浓度。在长颈瓶摇动试验过程中，因形成微滴而造成的试验困难，可在缓慢搅拌试验中得到一定程

度的克服，因为水、辛醇和试验化合物在轻轻搅拌的反应器内可达到平衡。搅拌或多或少地在辛醇和水

之间创造层流，而且可强化各相之间的交换而不会形成微滴。 

2.2.5 产生柱法 

 另一种普遍采用测量 log Kow 值的方法是产生柱法。用这种方法分配辛醇和水相中的试验物

质。柱内填有一种固体载体，并被正辛醇中固定浓度的试验物质饱和。用水将试验物质从饱含辛醇的产

生柱中洗脱出来。从柱中流出来的水溶液代表了从辛醇相分配到水相中的试验物质的平衡浓度。与长颈

瓶摇动法相比，产生柱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完全避免微滴的形成。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测量 Kow 值大于

4.5 的物质(Doucette 和 Andren, 1987 和 1988；Shiu 等人，1988)和 log Kow 值小于 4.5 的物质特别有用。产

生柱法的一个缺点是需要复杂的设备。《有毒物质控制法案试验准则》(美国环保局，1985)对产生柱法作

了详细说明。 

2.3 利利用用 QSAR 确确定定 log Kow (另见 A9.6“QSAR 的使用”) 

2.3.1 已经有许多 QSAR 被用于并将继续被用于估算 Kow 值。常用的几种方法都基于碎片常数。碎

片法的基础是给定分子的单个分子碎片亲脂特性的简单相加。欧洲联盟委员会的风险评估技术指导文件

建议，如果没有现成的试验数据，可使用三种可在市场上买到的 PC 程序(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第三部

分)。 

2.3.2 CLOGP (日光化学信息系统，1995)最初是为药品设计而开发的。模型建立在 Hansch 和 Leo 算

法(Hansch 和 Leo, 1979)的基础上。该程序用于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或 S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不能计算盐类和带有形式电荷的化合物(硝基化合物和氧化氮除外)的 log Kow 值。可电离物

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 值计算结果是中性或未电离形式的值，并且与 pH 值有关。一般而言，

程序可在 log Kow值为0至5的范围内给出明确的估计(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第 III部分)。然而，Niemelä 
(1993)进行过一项验证研究，他将试验测定的 log Kow 值与估计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该程序可准确

预测 log Kow值范围在 0 以下至 9 以上的大量有机物质的 log Kow值(n=501, r2=0.967)。在对 7,000 多种物质

进行的一项类似的验证研究中，使用CLOGP 程序(PC 版 3.32, 美国环保局版 1.2)得到的结果是：r2=0.89，
s.d.=0.58，n=7221。这些验证表明，当没有试验数据可供使用时，CLOGP 程序可用于估计 log Kow 值，并

可得到可靠的结果。对于螯合化合物和表面活性剂，CLOGP 程序被认为可靠性有限(经合组织，1993)。
然而，对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LAS)，有人建议用一种修正办法来估计经调整的 CLOGP 值(Roberts, 
1989)。 

2.3.3 LOGKOW 或 KOWWIN (锡拉库扎研究公司)使用结构碎片和校正因子。该程序可用于计算含

有 C、H、N、O、Hal、Si、P、Se、Li、Na、K 和/或 Hg 的有机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也可计算带有形式

电荷(如硝基化合物和氧化氮)的化合物的 log Kow 值。一些可电离物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值计

算结果是中性或未电离形式的值，因此计算值与 pH 值有关。某些表面活性剂(如脂肪醇乙氧基化物(Tolls, 
1998))、染料和离解物质，也可以用 LOGKOW 程序作出预测(Pedersen 等人，1995)。一般而言，程序可

对 log Kow 值在 0 至 9 范围内的物质给出明确的估计值(TemaNord 1995:581)。同 CLOGP 程序一样，

LOGKOW 程序也被证明是有效的(表 2)，并建议用于分类，因为它可靠、容易购买且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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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AUTOLOGP (Devillers 等人，1995)是从异质数据集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从有关文献中收集的

800 种有机化学物质。程序可用于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 S 的有机化学物质的 log Kow 值，但

无法用于计算盐类的 log Kow 值。此外，某些带有形式电荷的化合物，其 log Kow 值也无法计算，但硝基化

合物除外。可电离化学物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 值可以计算，但应该注意对 pH 值的依赖性。

目前正在进行改进，以扩大 AUTOLOGP 程序的适用范围。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信息，AUTOLOGP 可给

出精确计算值，特别是对高亲脂性物质而言(log Kow>5)(欧洲联盟委员会，1996)。 

2.3.5 SPARC 模型目前仍在由美国环保局设在佐治亚州阿森斯的环境研究试验室开发，尚未公开发

行。SPARC 是一个基于化学热力学原理的机械模型，而不是植根于从观测数据中所获知识的确定性模

型。因此，SPARC 不同于使用 QSAR 的模型(即 KOWWIN、LOGP)，因为它不需要将测定的 log Kow值用

于化学物质的训练集。如有请求，美国环保局偶尔会为化学文摘社编号列表运行该模型。只有当化合物

的 log Kow值大于 5 时，SPARC 才可提供优于 KOWWIN 和 CLOGP 的结果。只有 SPARC 可普遍地用于无

机化合物和有机金属化合物。 

 本附录表 1 综述了基于碎片方法的各种 log Kow值估计方法。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可用于估计

log Kow值的方法，但它们只能针对具体情况使用，并需要有适当的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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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根据碎片法估计 log Kow 值的 QSAR 方法综述 
(Howard 和 Meylan (1997)) 

方法名称 方法原理 统计数字 

CLOGP  
Hansch 和 Leo (1979)，
CLOGP Daylight (1995) 

碎片+校正因子 总 n=8942, r2=0,917, sd=0,482 
有效性：n= 501, r2 =0,967 
有效性：n=7221, r2=0,89, sd=0,58 

LOGKOW (KOWWIN) 
Meylan 和 Howard 
(1995)，SRC 

140 个碎片 
260 个校正因子 

标定：  n=2430, r2=0,981, sd=0,219, me=0,161 
有效性：n=8855, r2=0,95, sd=0,427, me=0,327 

AUTOLOGP 
Devillers 等人(1995) 

来自 Rekker 和 Manhold 
(1992)的 66 个原子和基团

贡献 

标定：  n=800, r2=0,96, sd=0,387 

SPARC  
正在由 EPA, Athens, 
Georgia 开发 

基于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 化学物质训练集无需测定的 log Kow 值 

Rekker 和 De Kort (1979) 碎片+校正因子 标  定：n=1054, r2 =0,99  

有效性：n=20, r2 =0,917, sd=0,53, me=0,40 

Niemi 等人(1992) MCI 标  定：n=2039, r2=0,77  

有效性：n=2039, r2=0,49 

Klopman 等人(1994) 98 碎片+校正因子 标  定：n=1663, r2=0,928, sd=0,3817  

Suzuki 和 Kudo (1990) 424 个碎片 总：    n=1686,  me=0,35 

有效性：n=221,   me=0,49 

Ghose 等人(1988) 

ATOMLOGP 

110 个碎片 标  定：n=830,   r2=0,93,  sd=0,47 

有效性：n=125,   r2=0,87,  sd=0,52 

Bodor 和 Huang (1992) 分子轨道 
(Molecule orbital) 

标  定：n=302, r2= 0,96, sd=0,31, me=0,24 

有效性：n=128, sd=0,38 

Broto 等人(1984) 
ProLogP 

110 个碎片 标  定：n=1868,  me=ca.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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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AUTOLOGP (Devillers 等人，1995)是从异质数据集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从有关文献中收集的

800 种有机化学物质。程序可用于计算含有 C、H、N、O、Hal、P 和 S 的有机化学物质的 log Kow 值，但

无法用于计算盐类的 log Kow 值。此外，某些带有形式电荷的化合物，其 log Kow 值也无法计算，但硝基化

合物除外。可电离化学物质，比如酚、胺和羧酸的 log Kow 值可以计算，但应该注意对 pH 值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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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根据碎片法估计 log Kow 值的 QSAR 方法综述 
(Howard 和 Meylan (1997)) 

方法名称 方法原理 统计数字 

CLOGP  
Hansch 和 Leo (1979)，
CLOGP Daylight (1995) 

碎片+校正因子 总 n=8942, r2=0,917, sd=0,482 
有效性：n= 501, r2 =0,967 
有效性：n=7221, r2=0,89, sd=0,58 

LOGKOW (KOWWIN) 
Meylan 和 Howard 
(1995)，SRC 

140 个碎片 
260 个校正因子 

标定：  n=2430, r2=0,981, sd=0,219, me=0,161 
有效性：n=8855, r2=0,95, sd=0,427, me=0,327 

AUTOLOGP 
Devillers 等人(1995) 

来自 Rekker 和 Manhold 
(1992)的 66 个原子和基团

贡献 

标定：  n=800, r2=0,96, sd=0,387 

SPARC  
正在由 EPA, Athens, 
Georgia 开发 

基于基本的化学结构算法 化学物质训练集无需测定的 log Kow 值 

Rekker 和 De Kort (1979) 碎片+校正因子 标  定：n=1054, r2 =0,99  

有效性：n=20, r2 =0,917, sd=0,53, me=0,40 

Niemi 等人(1992) MCI 标  定：n=2039, r2=0,77  

有效性：n=2039, r2=0,49 

Klopman 等人(1994) 98 碎片+校正因子 标  定：n=1663, r2=0,928, sd=0,3817  

Suzuki 和 Kudo (1990) 424 个碎片 总：    n=1686,  me=0,35 

有效性：n=221,   me=0,49 

Ghose 等人(1988) 

ATOMLOGP 

110 个碎片 标  定：n=830,   r2=0,93,  sd=0,47 

有效性：n=125,   r2=0,87,  sd=0,52 

Bodor 和 Huang (1992) 分子轨道 
(Molecule orbital) 

标  定：n=302, r2= 0,96, sd=0,31, me=0,24 

有效性：n=128, sd=0,38 

Broto 等人(1984) 
ProLogP 

110 个碎片 标  定：n=1868,  me=ca.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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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四 

外部和内部因素对有机物质生物富集潜力的影响 

1. 影响吸收的因素 

 亲脂性化合物吸收率主要随生物体的大小而变化(Sijm 和 Linde, 1995)。外部因素，比如分子

尺寸、影响生物利用率的因素和不同的环境因素，也对吸收率有着重要影响。 

1.1 生生物物体体大大小小 

 由于较大的鱼具有较低的鳃表面与体重比，因此可以预计，与小鱼相比，大鱼的吸收速率常

数(k1)较低(Sijm 和 Linde, 1995；Opperhuizen 和 Sijm, 1990)。此外，鱼体内物质的吸收还进一步受到以下

因素的控制：过鳃水流、通过位于鳃上皮的水扩散层的扩散、通过鳃上皮的渗入、过鳃血流率和血液成

分的结合能力(ECETOC, 1995)。 

1.2 分分子子尺尺寸寸 

 离子化物质不易穿透薄膜；因为水的 pH 值可能会影响物质的吸收。可以预计，当物质具有

很大的横截面积(Opperhuizen等人，1985；Anliker等人，1988)，或很长的链长度时(>4.3 nm)(Opperhuizen, 
1986)，将会损失膜通透性。因分子大小造成的膜渗透性的损失将导致吸收的完全损失。分子量对生物富

集的影响是由于对物质扩散系数有影响，从而降低了吸收速率常数(Gobas 等人，1986)。 

1.3 可可利利用用性性 

 在一种物质能够在生物体内生物富集之前，它需要在水中存在，并能够穿透鱼鳃进入鱼体

内。在自然和试验条件下影响这种可利用性的因素，与 BCF 估计值相比，将改变实际生物富集。由于在

生物富集试验研究中给鱼喂食，可能出现相对较高浓度的溶解物和微粒有机物质，从而减少了实际可通

过鱼鳃直接吸收的化学物质组分。McCarthy 和 Jimenez (1985)已经阐明，亲脂性物质被吸附到已溶解腐殖

质上可降低物质的可利用性；物质的亲脂性越强，可利用性降低幅度越大(Schrap 和 Opperhuizen, 1990)。
此外，吸附到已溶解有机物质或微粒有机物质或一般表面，可能干扰BCF (和其它物理化学特性)的测量，

从而导致难以测定 BCF 或确定适当的描述符。由于鱼体内的生物富集与水中化学物质的可用组分直接相

关，因此，对于高亲脂性物质而言，需要在吸收期间内将试验化学物质的可用浓度保持在相对较窄的范

围内。 

 易于生物降解的物质只能在试验水中短时间存在，因而这些物质的生物富集将无关紧要。同

样，挥发性和水解也将降低浓度并缩短可供生物蓄积的时间。 

1.4 环环境境因因素素 

 影响生物体生理机能的环境参数也会影响物质的吸收。例如，当水中的氧含量降低时，鱼需

要有更多的水通过它们的鳃部，以满足呼吸需求(McKim和Goeden, 1982)。然而，可能会存在Opperhuizen
和 Schrap (1987)所说的物种依赖性。此外，业已表明，温度可能影响亲脂性物质的吸收速率常数(Sijm 等

人，1993)，但其他作者还没有发现温度变化会产生任何一贯影响(Black 等人，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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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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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对于高亲脂性物质而言，需要在吸收期间内将试验化学物质的可用浓度保持在相对较窄的范

围内。 

 易于生物降解的物质只能在试验水中短时间存在，因而这些物质的生物富集将无关紧要。同

样，挥发性和水解也将降低浓度并缩短可供生物蓄积的时间。 

1.4 环环境境因因素素 

 影响生物体生理机能的环境参数也会影响物质的吸收。例如，当水中的氧含量降低时，鱼需

要有更多的水通过它们的鳃部，以满足呼吸需求(McKim和Goeden, 1982)。然而，可能会存在Opperhuizen
和 Schrap (1987)所说的物种依赖性。此外，业已表明，温度可能影响亲脂性物质的吸收速率常数(Sijm 等

人，1993)，但其他作者还没有发现温度变化会产生任何一贯影响(Black 等人，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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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消除率的因素 

 影响消除率的主要因素是生物体的大小、脂含量、生物体的生物转化过程和试验化合物的

亲脂性。 

2.1 生生物物体体大大小小 

 与摄取率一样，消除率取决于生物体的大小。由于与较大的生物体相比，较小的生物体(比如

幼鱼)具有更高的鳃表面与体重比，因此与鱼的幼年/成年阶段相比，在早期生命阶段达到稳态和“中毒剂

量平衡”所需的时间要更短一些(Petersen 和 Kristensen, 1998)。由于达到稳态条件需要的时间取决于 k2，
因此，用于生物富集试验研究的鱼的大小对于达到稳态条件所需要的时间具有重要影响。 

2.2 脂脂含含量量 

 由于分配关系，在稳态条件下，与低脂肪含量生物体相比，高脂肪含量生物体更容易蓄积较

高浓度的亲脂性物质。因此，与鳕鱼等“瘦”鱼相比，鳗鲡等“肥”鱼常常具有较大的负荷。此外，脂

质“池”可能起到存贮高亲脂性物质的作用。饥饿或其他生理变化可能改变脂质平衡并释放这种物质，

并导致滞后影响。 

2.3 新新陈陈代代谢谢 

2.3.1 一般而言，新陈代谢或生物转化可使母体化合物转化为更容易在水中溶解的代谢物。因此，

与母体化合物相比，亲水性更强的代谢物可能更易于从体内排出。当一种化合物的化学结构改变后，化

合物的许多特性将随之出现变化。因此，在组织分布、生物蓄积、持久性以及排泄路径和排泄速率等方

面，代谢物将在生物体内的表现会有所不同。生物转化也可以改变一种化合物的毒性。这种毒性变化可

能对生物体有利，也可能对生物体有害。生物转化可能防止生物体内的浓度变得太高以致出现中毒反应

(解毒)。然而，可能形成一种比母体化合物毒性更强的代谢物(生物活化)，例如已知的苯并芘。 

2.3.2 陆地生物体有发达的生物转化系统，这种系统通常优于生活在水生环境中的生物体的转化系

统。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异型生物质的生物转化在鳃呼吸的生物体中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可

以比较容易地将化合物排泄到水中(Van Den Berg 等人，1995)。关于水生生物体的生物转化能力，生物转

化异型生物质的能力通常按下列顺序递增：软体动物 < 甲壳类动物 < 鱼类(Wofford 等人，1981)。 

3. 物质的亲脂性 

 许多作者证明，鱼类的 k2 (净化常数)和 log Kow(或 BCF)之间存在着负线性关系(例如，Spacie
和 Hamelink, 1982；Gobas 等人，1989；Petersen 和 Kristensen, 1998)，而 k1 (吸收速率常数)则或多或少与

物质的亲脂性无关(Connell, 1990)。因此，得出的 BCF 通常也随着物质亲脂性的增加而增加，即对于不进

行大量新陈代谢的物质而言，log BCF 和 log Kow 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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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五 

试验准则 

1. 上述准则大多可在发布这些准则的组织出版的文件汇编中找到。这些准则的主要参考资料有： 

 (a) 欧洲联盟委员会准则：2008 年 5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第 440/2008 号条例，规定了依照欧

洲议会第 1907/2006 号条例和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

(REACH)进行试验的方法； 

 (b) 国际标准化组织准则：可向各国家标准化组织或国际标准化组织索取 
(http://www.iso.org/iso/home.htm )； 

 (c) 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经合组织，巴黎，1993 年，定期更新 
(https://www.oecd.org/env/ehs/testing/oecdguidelinesforthetestingofchemicals.htm)； 

 (d) 预防、农药和有毒物质办公室准则：美国环保局主页(https://www.epa.gov/test-guidelines-
pesticides-and-toxic-substances); 

 (e) 美国试验材料学会：(https://www.astm.org/Standard/standards-and-publications.html) 

2. 水生毒性试验指南1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1 (1984)(2011 年更新)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1984)(2004 年更新)水蚤 sp 急性制动试验和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 (1992)(2019 年更新)鱼，急性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 (1992)(2013 年更新)鱼，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1 (1998)(2012 年更新)水蚤 magna 繁殖试验。其他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包括：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9(2004)沉积物－水系统中摇蚊毒性试验，加标于水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33(2010)沉积物－水系统中摇蚊生命周期毒性试验，加标

于水法或加标于沉积物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38(2014)无沉积物穗状狐尾藻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0(2015)青鳉一代繁殖延长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2(2016)淡水泥螺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3(2016)静水椎实螺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2 (1998)鱼，短期胚胎和 Sac-Fry 阶段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5 (2000)鱼，幼年生长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21，Lemna sp 生长抑制试验 

EC C.1：鱼的急性毒性(1992) 

EC C.2：水蚤急性毒性(1992) 

 
1 以下清单需要随着新准则的采用或准则草案的拟订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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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消除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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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作者证明，鱼类的 k2 (净化常数)和 log Kow(或 BCF)之间存在着负线性关系(例如，Spacie
和 Hamelink, 1982；Gobas 等人，1989；Petersen 和 Kristensen, 1998)，而 k1 (吸收速率常数)则或多或少与

物质的亲脂性无关(Connell, 1990)。因此，得出的 BCF 通常也随着物质亲脂性的增加而增加，即对于不进

行大量新陈代谢的物质而言，log BCF 和 log Kow 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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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附录五 

试验准则 

1. 上述准则大多可在发布这些准则的组织出版的文件汇编中找到。这些准则的主要参考资料有： 

 (a) 欧洲联盟委员会准则：2008 年 5 月 30 日欧盟委员会第 440/2008 号条例，规定了依照欧

洲议会第 1907/2006 号条例和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

(REACH)进行试验的方法； 

 (b) 国际标准化组织准则：可向各国家标准化组织或国际标准化组织索取 
(http://www.iso.org/iso/home.htm )； 

 (c) 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经合组织，巴黎，1993 年，定期更新 
(https://www.oecd.org/env/ehs/testing/oecdguidelinesforthetestingofchemicals.htm)； 

 (d) 预防、农药和有毒物质办公室准则：美国环保局主页(https://www.epa.gov/test-guidelines-
pesticides-and-toxic-substances); 

 (e) 美国试验材料学会：(https://www.astm.org/Standard/standards-and-publications.html) 

2. 水生毒性试验指南1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1 (1984)(2011 年更新)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2 (1984)(2004 年更新)水蚤 sp 急性制动试验和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3 (1992)(2019 年更新)鱼，急性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0 (1992)(2013 年更新)鱼，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1 (1998)(2012 年更新)水蚤 magna 繁殖试验。其他经合组织试验准则包括：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9(2004)沉积物－水系统中摇蚊毒性试验，加标于水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33(2010)沉积物－水系统中摇蚊生命周期毒性试验，加标

于水法或加标于沉积物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38(2014)无沉积物穗状狐尾藻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0(2015)青鳉一代繁殖延长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2(2016)淡水泥螺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43(2016)静水椎实螺繁殖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2 (1998)鱼，短期胚胎和 Sac-Fry 阶段毒性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15 (2000)鱼，幼年生长试验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21，Lemna sp 生长抑制试验 

EC C.1：鱼的急性毒性(1992) 

EC C.2：水蚤急性毒性(1992) 

 
1 以下清单需要随着新准则的采用或准则草案的拟订定期更新。 

- 527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528 - 

EC C.3：藻类抑制试验(1992) 

EC C.14：鱼的幼年生长试验(2001) 

EC C.15：鱼，短期胚胎和 Sac-Fry 阶段毒性试验(2001) 

EC C.20：水蚤 Magna 繁殖试验(2001) 

OPPTS 关于环境影响的试验准则(850 系列的公开草案)： 

 
850.1000 进行水生环境试验室研究时需要特别考虑的事项 

850.1000 进行水生环境试验室研究时需要特别考虑的事项 

850.1010 水生无脊椎动物急性毒性，试验，淡水水蚤 

850.1010 水生无脊椎动物急性毒性，试验，淡水水蚤 

850.1020 钩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20 钩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35 糖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35 糖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45 Penaeid 急性毒性试验 

850.1045 Penaeid 急性毒性试验 

850.1075 鱼的急性毒性试验，淡水和海水 

850.1075 鱼的急性毒性试验，淡水和海水 

850.1300 Daphnid 慢性毒性试验 

850.1300 Daphnid 慢性毒性试验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试验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试验 

850.1400 鱼的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850.1400 鱼的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850.1500 鱼的生活周期毒性 

850.1500 鱼的生活周期毒性 

850.1730 鱼的 BCF 

850.1730 鱼的 BCF 

850.4400 利用 Lemna spp 的水生植物毒性试验，第一和第二层 

850.4400 利用 Lemna spp 的水生植物毒性试验，第一和第二层 

850.4450 水生植物现场试验研究，第三层 

850.4450 水生植物现场试验研究，第三层 

850.5400 藻类毒性，第一和第二层 

850.5400 藻类毒性，第一和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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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和非生物降解试验指南2 

ASTM E 1196-92 

ASTM E 1279-89 (95)用长颈瓶摇动消减法进行的生物降解标准试验方法 

ASTM E 1625-94 确定有机化学物质在半连续活性污泥中生物降解的标准试验方法(SCAS) 

EC C.4. A 至 F：确定易于生物降解性。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5. 降解：生物化学需氧量。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7. 降解：非生物降解：随 pH 值变化的水解。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9. 生物降解：Zahn-Wellens 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88) 

EC C.10. 生物降解：活性污泥模拟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8) 

EC C.11. 生物降解：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88) 

EC C.12. 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SCAS 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8) 

ISO 9408 (1991)，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封闭呼吸计中需氧量确定法 

ISO 9439 (1990)，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释放二氧化碳分析法 

ISO 9509 (1996)，水质――化学物质和废水抑制活性污泥微生物硝化作用评价方法 

ISO 9887 (1992)，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半连续活性污泥法(SCAS) 

ISO 9888 (1991)，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静态试验法(Zahn－Wellens 法) 

ISO 10707 (1994)，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生物化学需氧量分析法(封闭

瓶试验) 

ISO 11348 (1997)，水质――确定水样本对 Vibrio fischeri 光发射的抑制作用(发光细菌试验) 

ISO 11733 (1994)，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消失和生物降解评估――活性污泥模拟试验 

ISO 11734 (1995)，水质――有机化合物在菌致分解污泥中“最终”厌氧性生物降解评估――沼气生产量检

测法 

ISO/DIS 14592(1999)，水质――水中低浓度有机化合物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第 1 部分：采用地表水或地

表水/沉淀悬浮物的长颈瓶摇动批量试验(22.11.1999)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1981)，随 pH 值变化的水解，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9 (1984) (2010 年更新)，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1992)，易于生物降解性，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A (1981)，固有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SCAS 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B (1992)，Zahn-Wellens/EMPA 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C (1981)，固有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MITI 试验(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3A (1981)，模拟试验――需氧污水处理：联结装置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其他试验准则包括：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1(2006)，有机化合物在菌致分解污泥中的厌氧性生物降

解：气体生产量检测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4(2008)废水中排放的化学品生物降解评估模拟试验。 

  

 
2 以下清单需要随着新准则的采用或准则草案的拟订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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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C.3：藻类抑制试验(1992) 

EC C.14：鱼的幼年生长试验(2001) 

EC C.15：鱼，短期胚胎和 Sac-Fry 阶段毒性试验(2001) 

EC C.20：水蚤 Magna 繁殖试验(2001) 

OPPTS 关于环境影响的试验准则(850 系列的公开草案)： 

 
850.1000 进行水生环境试验室研究时需要特别考虑的事项 

850.1000 进行水生环境试验室研究时需要特别考虑的事项 

850.1010 水生无脊椎动物急性毒性，试验，淡水水蚤 

850.1010 水生无脊椎动物急性毒性，试验，淡水水蚤 

850.1020 钩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20 钩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35 糖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35 糖虾急性毒性试验 

850.1045 Penaeid 急性毒性试验 

850.1045 Penaeid 急性毒性试验 

850.1075 鱼的急性毒性试验，淡水和海水 

850.1075 鱼的急性毒性试验，淡水和海水 

850.1300 Daphnid 慢性毒性试验 

850.1300 Daphnid 慢性毒性试验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试验 

850.1350 糖虾慢性毒性试验 

850.1400 鱼的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850.1400 鱼的早期生命阶段毒性试验 

850.1500 鱼的生活周期毒性 

850.1500 鱼的生活周期毒性 

850.1730 鱼的 BCF 

850.1730 鱼的 BCF 

850.4400 利用 Lemna spp 的水生植物毒性试验，第一和第二层 

850.4400 利用 Lemna spp 的水生植物毒性试验，第一和第二层 

850.4450 水生植物现场试验研究，第三层 

850.4450 水生植物现场试验研究，第三层 

850.5400 藻类毒性，第一和第二层 

850.5400 藻类毒性，第一和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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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和非生物降解试验指南2 

ASTM E 1196-92 

ASTM E 1279-89 (95)用长颈瓶摇动消减法进行的生物降解标准试验方法 

ASTM E 1625-94 确定有机化学物质在半连续活性污泥中生物降解的标准试验方法(SCAS) 

EC C.4. A 至 F：确定易于生物降解性。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5. 降解：生物化学需氧量。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7. 降解：非生物降解：随 pH 值变化的水解。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2) 

EC C.9. 生物降解：Zahn-Wellens 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88) 

EC C.10. 生物降解：活性污泥模拟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8) 

EC C.11. 生物降解：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88) 

EC C.12. 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SCAS 试验。第 67/548/EEC 号指令，附件五(1998) 

ISO 9408 (1991)，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封闭呼吸计中需氧量确定法 

ISO 9439 (1990)，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释放二氧化碳分析法 

ISO 9509 (1996)，水质――化学物质和废水抑制活性污泥微生物硝化作用评价方法 

ISO 9887 (1992)，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半连续活性污泥法(SCAS) 

ISO 9888 (1991)，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静态试验法(Zahn－Wellens 法) 

ISO 10707 (1994)，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最终”生物降解评估――生物化学需氧量分析法(封闭

瓶试验) 

ISO 11348 (1997)，水质――确定水样本对 Vibrio fischeri 光发射的抑制作用(发光细菌试验) 

ISO 11733 (1994)，水质――有机化合物在水介质中的消失和生物降解评估――活性污泥模拟试验 

ISO 11734 (1995)，水质――有机化合物在菌致分解污泥中“最终”厌氧性生物降解评估――沼气生产量检

测法 

ISO/DIS 14592(1999)，水质――水中低浓度有机化合物需氧性生物降解评估，第 1 部分：采用地表水或地

表水/沉淀悬浮物的长颈瓶摇动批量试验(22.11.1999)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111 (1981)，随 pH 值变化的水解，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209 (1984) (2010 年更新)，活性污泥，呼吸抑制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1 (1992)，易于生物降解性，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A (1981)，固有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SCAS 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B (1992)，Zahn-Wellens/EMPA 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2C (1981)，固有生物降解：经过改进的 MITI 试验(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3A (1981)，模拟试验――需氧污水处理：联结装置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其他试验准则包括：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1(2006)，有机化合物在菌致分解污泥中的厌氧性生物降

解：气体生产量检测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4(2008)废水中排放的化学品生物降解评估模拟试验。 

  

 
2 以下清单需要随着新准则的采用或准则草案的拟订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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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4A (1981)，土壤中的固有生物降解。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6 (1992)，海水中的生物降解。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7(2002)：土壤中的需氧和厌氧转化。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8(2002)：水生沉积系统中的需氧和厌氧转化。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09(2004)：地表水中的需氧矿化――模拟生物降解试验。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准则。其

他试验准则包括：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0(2014) 易于生物降解性――密闭瓶二氧化碳(顶空试验)
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1(2006)有机化合物在菌致分解污泥中的厌氧性生物降

解：气体生产量检测法 

经合组织试验准则 316(2008)水中化学品的光转化――直接光解 

OPPTS 835.2110 随 pH 值变化的水解 

OPPTS 835.2130 随 pH 值和温度变化的水解 

OPPTS 835.2210 日光作用下的水中直接光解率 

OPPTS 835.3110 易于生物降解性 

OPPTS 835.3170 长颈瓶摇动消减试验 

OPPTS 835.3180 沉淀物/水微生态系统生物降解试验 

OPPTS 835.3200 Zahn-Wellens/EMPA 试验 

OPPTS 835.3210 经过改进的 SCAS 试验 

OPPTS 835.3300 土壤生物降解 

OPPTS 835.3400 有机化学物质的厌氧性生物降解 

OPPTS 835.5270 间接光解甄别试验：含有溶解腐殖质的水中日光光解作用 

4. 生物蓄积试验准则3 

ASTM, 1993. 美国试验材料学会水生毒性和危险评估标准，由美国试验材料学会委员会主持，E-47 生物

学影响和环境归趋。美国试验和材料协会。地址：1916 Race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3. ASTM PCN：

03-547093-16.，ISBN 0-8032-1778-7 

ASTM E 1022-94. 1997, 鱼类和海产双壳贝类软体动物生物富集试验标准指南，美国试验材料学会 

EC, 1992, EC A.8. 分配系数，附件五(第 67/548/EEC 号指令)，物理化学特性、毒性和生态毒性确定方法 

EC, 1998. EC.C.13 生物富集：鱼的流通试验 

EPA-OTS, 1982. 环境影响试验准则和支持文件。化学品归趋试验准则和支持文件。美国环境保护局，农

药和有毒物质办公室，地址：Washington, D.C. 20960. EPA 560/6-82-002。(1982 年 8 月和增补版)，另见

《联邦法规汇编》。环境保护第 790 部分至结尾，修订版截至 1993 年 7 月 1 日。有关这些试验准则的最新

增补的在线信息：美国国家技术信息系统 

 
3 以下清单需要随着新准则的采用或准则草案的拟订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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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FIFRA, 1982.《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农药评估准则，N 分项：化学：环境归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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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的在线信息：美国国家技术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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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关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水生介质中的 
转化/溶解的指导1 

A10.1 导言 

A10.1.1 制订本试验指导的目的，是确定金属和微溶金属化合物在代表着自然界常见环境状况的标准

试验室条件下的水生介质中，形成溶解离子和其他可溶性含金属物质的比率和程度。一经确定，该信息

即可用于评价产生可溶性物质的金属或微溶金属化合物的短期和长期水生毒性。本试验指导是经合组织

领导下制订金属和微溶无机金属化合物(SSIMs)水生毒性试验和数据解释方法的国际努力的结果(本附件参

考文献 1 和附件 9 第 A9.7 节)。通过最近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内召开的会议和开展的讨论，开展了作为本试

验指导之基础的多种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试验工作，并就此提出了报告(本附件参考文献 5 至 11)。 

A10.1.2 评价金属和微溶金属化合物的短期和长期水生毒性，通过比较(a) 在标准水生介质中转化或

溶解时产生的溶液中金属离子浓度，和(b) 通过溶解金属盐确定的适当标准生态毒性数据(急性和慢性毒

性值)完成。本文件就如何进行转化/溶解试验给予了指导。利用溶解/转化试验方案取得的结果制定环境危

害分类的策略，不在本指导文件的范围之内，但可参阅附件 9，第 A9.7 节。 

A10.1.3 对于本试验指导，金属和微溶金属化合物的转化在试验条件下的定义和特性如下： 

 (a) 金属 M0，在其元素状态下，不能溶解于水，但可以通过转化形成有效形态。这意味

着，一种元素状态的金属可与介质发生反应，形成可溶解阳离子或阴离子产物，并且

在这一过程中，金属将发生氧化或转化，从中性或零氧化状态转变为高一级状态； 

 (b) 在一种简单的金属化合物内，比如在金属氧化物或硫化物内，金属已经以氧化状态存

在，因此，当化合物进入水生介质后，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金属氧化。然而，虽然

氧化状态可能没有改变，但与介质的相互作用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可溶解形态。可将微

溶金属化合物视为一种可对其溶度积进行计算，而且将通过溶解产生少量有效形态的

化合物。然而，应该认识到，最终溶解浓度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在转

化/溶解试验中沉淀的一些金属化合物的溶度积，比如氢氧化铝。 

A10.2 基本原理 

A10.2.1 本试验指导是作为标准试验室转化/溶解试验方案制定的，该方案基于一个简单的试验方法，

即在 pH 值缓冲水介质中搅拌不同量的试验物质，并在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采样和分析，以确定溶解金属

离子在水中的浓度。下面将介绍两种不同类型的试验： 

A10.2.2 甄甄别别转转化化/溶溶解解试试验验――――微微溶溶金金属属化化合合物物 

A10.2.2.1 对于微溶金属化合物，总溶解金属的最大浓度可通过金属化合物溶解极限确定，或者根据甄

别转化/溶解试验确定。在一次投放下进行的甄别试验的目的，是识别那些发生了溶解或快速转化以致生

态毒性潜力与溶解形态很难区分的化合物。 

A10.2.2.2 将从市场上可能买到的具有最小典型粒径的微溶金属化合物以 100 mg/l 单次投入到水介质

中。在 24 小时内通过搅拌来实现这种溶解。经过 24 小时搅拌后，测量溶解金属离子的浓度。 

 
1 经合组织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出版物，试验和评估系列，第 29 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局，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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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3 完完全全转转化化/溶溶解解试试验验――――金金属属和和微微溶溶金金属属化化合合物物 

A10.2.3.1 完全转化/溶解试验的目的，是确定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水相的不同投入量下，在一定时间后

的溶解或转化水平。通常是将块状和/或粉状试验物质，以 1、10 和 100 mg/l 三种不同的投入量加到水介

质中。如果预期溶解金属物质不会大量释放，可以只选用 100 mg/l 单一投入量。转化/溶解是通过标准化

搅拌方法得到的，不会导致颗粒物磨损。短期转化/溶解试验的终点指标是根据在为期 7 天的转化/溶解试

验后所得到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得到的。而长期转化/溶解试验的终点指标，是使用 1 mg/l 的单一投入在

为期 28 天的转化/溶解试验期间中得到的。 

A10.2.3.2 由于 pH 值对转化/溶解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原则上，甄别试验和完全试验都应该在可获得溶

液中最大溶解金属离子浓度的 pH 值条件下进行。参照环境中的一般条件，必须使用 6 至 8.5 的 pH 值，

但 28 天的全面测试除外。在进行 28 天完全试验时，应将 pH 值控制在 5.5 至 8.5 之间，以便将可能对酸

性湖产生的长期影响考虑进去。 

A10.2.3.3 此外，由于试验样本中颗粒物表面积的大小对转化/溶解比率和程度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所

以应采用从市场上买到的具有最小典型粒径的粉剂进行试验，而在进行块状物质试验时，则应采用在正

常处理和使用中具有代表性的粒径尺寸。在没有这方面资料的情况下，应使用默认的粒径 1 mm。对于块

状金属，必须有充分理由，方可超过这一默认尺寸。此外，还应确定比表面积，以便对类似样品进行描

述和比较。 

A10.3 试验的适用性 

 本试验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和微溶无机金属化合物。例外情况必须说明理由，例如某些与水起

反应的金属。 

A10.4 有关试验物质的信息 

 应将从市场买到的物质用于转化/溶解试验。为正确解释试验结果，必须获得有关试验物质的

下列信息： 

 (a) 物质名称、化学分子式和在市场上的用途； 

 (b) 物理－化学制备方法； 

 (c) 试验所用物质的生产批次标识； 

 (d) 化学特性：整体纯度(%)和单位杂质含量(%或 ppm)； 

 (e) 密度(g/cm3)或比重； 

 (f) 测量的比表面积(m2/g)――通过 BET N2 吸附-脱附法或类似方法测量； 

 (g) 存放期，有效期； 

 (h) 已知的溶解性数据和溶度积； 

 (i) 危险标识和安全处理预防措施； 

 (j) 材料安全数据单或类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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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 试验方法说明 

A10.5.1 设设备备和和试试剂剂 

A10.5.1.1 为进行试验，需要使用下列设备和试剂： 

 (a) 经过预清洗和酸冲洗的封闭式玻璃样品瓶(A10.5.1.2)； 

 (b) 转化/溶解介质(ISO 6341) (A10.5.1.3)； 

 (c) 试验溶液缓冲装置(A10.5.1.4)； 

 (d) 搅拌设备：轨道式震动器、径向叶轮、试验室震动器或等效设备(A10.5. 1.5)； 

 (e) 适当的过滤器(如 0.2 µm Acrodisc)，或固液分离离心机(A10.5.1.7)，acrodisc 过滤器应用

新鲜介质至少冲洗三次，以避免试样在零时带有过高的痕量金属； 

 (f) 将反应罐的温度控制在 20℃至 23℃±1.5℃范围内的装置，如温度控制箱或水浴装置； 

 (g) 注射器和/或自动吸液管； 

 (h) 在+ 0.2 pH 单位内显示可接受结果的 pH 值测定计； 

 (i) 具有温度显示功能的溶解氧测定计； 

 (j) 温度计或热电偶；以及 

 (k) 精度可以接受的金属分析设备(如原子吸收光谱仪、感应式偶合轴向等离子光谱仪)，最

低检测量(LOQ)最好比慢性生态毒性最低参考值低五倍。 

A10.5.1.2 必须按试验室标准做法认真清洗所有的玻璃试验容器，然后再进行酸洗(比如 HC1)，最后用

去离子水冲洗。试验容器的容量和配置(1 升或 2 升反应罐)应足以装下 1 升或 2 升水介质，而不会在规定

的搅拌过程中溢出。如需采用空气缓冲方法(在 pH 值等于 8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建议加大顶部空间/液体

比例(比如在 2.8 升长颈瓶内装 1 升介质)，以便增加介质的空气缓冲能力。 

A10.5.1.3 应使用基于 ISO 6341 标准的再生标准水2 作为标准转化/溶解介质。介质在用于试验之前必须

通过过滤(0.2 µm)方法进行消毒。下面是标准转化/溶解介质的化学成分(用于在 pH 值等于 8 的条件下进行

的试验)： 

  NaHCO3  ： 65.7 mg/l 

  KCl  ： 5.75 mg/l 

  CaCl2.2H2O  ： 294 mg/l 

  MgSO4.7H2O  ： 123 mg/l 

 在较低或较高 pH 值条件下进行的试验，A10.5.1.7 给出了调整后的化学成分。 

A10.5.1.4 有机碳在介质中的总浓度不得超过 2.0 mg/l。 

A10.5.1.5 除淡水介质外，当海水的较高氯化物含量或其他特殊化学特性可能会显著影响金属化合物的

溶解或转化，而且可以得到有关海洋物种的毒性试验数据时，也可以考虑使用标准化海水试验介质。在

考虑使用海水时，标准化海水介质的化学成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2 为进行危害分类，应将溶解/转化试验方案的结果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现有生态毒性数据进行比较。然而，对于数

据校验，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即可将来自完全转化试验的水介质直接用于 OECD 202 和 203 水蚤和鱼类生态毒性试
验。如果转化介质的CaCl2.2H2O和MgSO4.7H2O浓度减少到 ISO 6341介质的五分之一，完全转化介质也可用于OECD 
201 藻类生态毒性试验(但需要加入微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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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3 完完全全转转化化/溶溶解解试试验验――――金金属属和和微微溶溶金金属属化化合合物物 

A10.2.3.1 完全转化/溶解试验的目的，是确定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在水相的不同投入量下，在一定时间后

的溶解或转化水平。通常是将块状和/或粉状试验物质，以 1、10 和 100 mg/l 三种不同的投入量加到水介

质中。如果预期溶解金属物质不会大量释放，可以只选用 100 mg/l 单一投入量。转化/溶解是通过标准化

搅拌方法得到的，不会导致颗粒物磨损。短期转化/溶解试验的终点指标是根据在为期 7 天的转化/溶解试

验后所得到的溶解金属离子浓度得到的。而长期转化/溶解试验的终点指标，是使用 1 mg/l 的单一投入在

为期 28 天的转化/溶解试验期间中得到的。 

A10.2.3.2 由于 pH 值对转化/溶解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原则上，甄别试验和完全试验都应该在可获得溶

液中最大溶解金属离子浓度的 pH 值条件下进行。参照环境中的一般条件，必须使用 6 至 8.5 的 pH 值，

但 28 天的全面测试除外。在进行 28 天完全试验时，应将 pH 值控制在 5.5 至 8.5 之间，以便将可能对酸

性湖产生的长期影响考虑进去。 

A10.2.3.3 此外，由于试验样本中颗粒物表面积的大小对转化/溶解比率和程度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所

以应采用从市场上买到的具有最小典型粒径的粉剂进行试验，而在进行块状物质试验时，则应采用在正

常处理和使用中具有代表性的粒径尺寸。在没有这方面资料的情况下，应使用默认的粒径 1 mm。对于块

状金属，必须有充分理由，方可超过这一默认尺寸。此外，还应确定比表面积，以便对类似样品进行描

述和比较。 

A10.3 试验的适用性 

 本试验适用于所有的金属和微溶无机金属化合物。例外情况必须说明理由，例如某些与水起

反应的金属。 

A10.4 有关试验物质的信息 

 应将从市场买到的物质用于转化/溶解试验。为正确解释试验结果，必须获得有关试验物质的

下列信息： 

 (a) 物质名称、化学分子式和在市场上的用途； 

 (b) 物理－化学制备方法； 

 (c) 试验所用物质的生产批次标识； 

 (d) 化学特性：整体纯度(%)和单位杂质含量(%或 ppm)； 

 (e) 密度(g/cm3)或比重； 

 (f) 测量的比表面积(m2/g)――通过 BET N2 吸附-脱附法或类似方法测量； 

 (g) 存放期，有效期； 

 (h) 已知的溶解性数据和溶度积； 

 (i) 危险标识和安全处理预防措施； 

 (j) 材料安全数据单或类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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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 试验方法说明 

A10.5.1 设设备备和和试试剂剂 

A10.5.1.1 为进行试验，需要使用下列设备和试剂： 

 (a) 经过预清洗和酸冲洗的封闭式玻璃样品瓶(A10.5.1.2)； 

 (b) 转化/溶解介质(ISO 6341) (A10.5.1.3)； 

 (c) 试验溶液缓冲装置(A10.5.1.4)； 

 (d) 搅拌设备：轨道式震动器、径向叶轮、试验室震动器或等效设备(A10.5. 1.5)； 

 (e) 适当的过滤器(如 0.2 µm Acrodisc)，或固液分离离心机(A10.5.1.7)，acrodisc 过滤器应用

新鲜介质至少冲洗三次，以避免试样在零时带有过高的痕量金属； 

 (f) 将反应罐的温度控制在 20℃至 23℃±1.5℃范围内的装置，如温度控制箱或水浴装置； 

 (g) 注射器和/或自动吸液管； 

 (h) 在+ 0.2 pH 单位内显示可接受结果的 pH 值测定计； 

 (i) 具有温度显示功能的溶解氧测定计； 

 (j) 温度计或热电偶；以及 

 (k) 精度可以接受的金属分析设备(如原子吸收光谱仪、感应式偶合轴向等离子光谱仪)，最

低检测量(LOQ)最好比慢性生态毒性最低参考值低五倍。 

A10.5.1.2 必须按试验室标准做法认真清洗所有的玻璃试验容器，然后再进行酸洗(比如 HC1)，最后用

去离子水冲洗。试验容器的容量和配置(1 升或 2 升反应罐)应足以装下 1 升或 2 升水介质，而不会在规定

的搅拌过程中溢出。如需采用空气缓冲方法(在 pH 值等于 8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建议加大顶部空间/液体

比例(比如在 2.8 升长颈瓶内装 1 升介质)，以便增加介质的空气缓冲能力。 

A10.5.1.3 应使用基于 ISO 6341 标准的再生标准水2 作为标准转化/溶解介质。介质在用于试验之前必须

通过过滤(0.2 µm)方法进行消毒。下面是标准转化/溶解介质的化学成分(用于在 pH 值等于 8 的条件下进行

的试验)： 

  NaHCO3  ： 65.7 mg/l 

  KCl  ： 5.75 mg/l 

  CaCl2.2H2O  ： 294 mg/l 

  MgSO4.7H2O  ： 123 mg/l 

 在较低或较高 pH 值条件下进行的试验，A10.5.1.7 给出了调整后的化学成分。 

A10.5.1.4 有机碳在介质中的总浓度不得超过 2.0 mg/l。 

A10.5.1.5 除淡水介质外，当海水的较高氯化物含量或其他特殊化学特性可能会显著影响金属化合物的

溶解或转化，而且可以得到有关海洋物种的毒性试验数据时，也可以考虑使用标准化海水试验介质。在

考虑使用海水时，标准化海水介质的化学成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2 为进行危害分类，应将溶解/转化试验方案的结果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的现有生态毒性数据进行比较。然而，对于数

据校验，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即可将来自完全转化试验的水介质直接用于 OECD 202 和 203 水蚤和鱼类生态毒性试
验。如果转化介质的CaCl2.2H2O和MgSO4.7H2O浓度减少到 ISO 6341介质的五分之一，完全转化介质也可用于OECD 
201 藻类生态毒性试验(但需要加入微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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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F ： 3 mg/l 

  SrCl2、6H2O ： 20 mg/l 

  H3BO3 ： 30 mg/l 

  KBr ： 100 mg/l 

  KCl ： 700 mg/l 

  CaCl2、2H2O ： 1.47 g/l 

  Na2SO4 ： 4.0 g/l 

  MgCl2、6H2O ： 10.78 g/l 

  NaCl ： 23.5 g/l 

  Na2SiO3、9H2O ： 20 mg/l 

  NaHCO3 ： 200 mg/l 

 含盐量应达到 34 ± 0.5 g/kg，pH 值应为 8.0 ± 0.2。还应去除再生盐水中的痕量金属元素(来自

ASTM E 729-96)。 

A10.5.1.6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规定 pH 范围内可使溶液中溶解金属离子浓度达到最高的 pH 值条件下进

行。对于筛检试验和 7 天完全试验，pH 值必须在 6 至 8.5 范围内；对于 28 天完全试验，pH 值必须在 5.5
至 8.5 范围内(A10.2.3.2)。 

A10.5.1.7 在 pH 值为 8 的缓冲可通过与空气的平衡建立。在这种条件下，CO2浓度可提供一种自然缓冲

能力，足以使 pH 值在为期一周的试验期间内，其平均波动幅度保持 ± 0.2 pH 范围内(附件 10 参考文献

7)。可通过增大顶部空间/液体比的方法，改善介质的空气缓冲能力。 

 对 pH 值作调节和缓冲，下至 7 和 6 上至 8 和 8.5 之间，表 A10.1 给出了介质的化学成分推荐

值，以及通过顶部空间的空气中的 CO2 浓度值，和在这种条件下计算出的 pH 值。 

表 A10.1：试验介质化学成分推荐值 

试验介质化学成分 NaHCO3 6.5 mg/l 12.6 mg/l 64.75 mg/l 194.25 mg/l 

KCl 0.58 mg/l 2.32 mg/l 5.75 mg/l 5.74 mg/l 

CaCl2. 2H2O 29.4 mg/l 117.6 mg/l 294 mg/l 29.4 mg/l 

MgSO4. 7H2O 12.3 mg/l 49.2 mg/l 123.25 mg/l 123.25 mg/l 

试验容器中的 CO2 浓度 
(其余成分为空气) 

0.50% 0.10% 0.038% (空气) 0.038%(空气) 

pH 计算值 6.09 7.07 7.98 8.5 

注注 1： pH 值是利用 FACT(化学热力学分析设备 ) 系统计算的 (http://www.crct.polymtl.ca/fact/ 
fact.htm)。 

注注 2：： 虽然试验方案只对 pH 值在 6.0-8.0 范围内验证有效，但本表并不妨碍达到 pH 5.5。pH 8.5 的

合成物在含有金属的情况下，尚未经过试验确认。 

A10.5.1.8 如果所使用的缓冲器对化学形态形成和溶解金属成分转化率的影响很小，也可以使用其他等

效缓冲方法。试验中不得使用酸或碱调整酸碱度(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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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1.9 在完全转化/溶解试验过程中，所采用的搅拌方法，应足以保持水介质不断流过试验物质，同

时保持试验物质表面和在试验过程中形成的任何固体反应产物覆盖层的完整性。对于 1 升水介质，可通过

下列装置进行搅拌： 

 (a) 径向叶轮以 200 r.p.m.的速度旋转：叶片配置在离 1 升反应罐底部 5 cm 处。径向叶轮由

一根钢轴和装在轴上的两个固定式聚丙稀叶片组成。钢轴直径为 8 mm, 长度为 350 mm, 
表面覆有一层 PVC 塑料包层；叶片宽度为 40 mm, 长度为 15 mm；或者 

 (b) 一个 1.0 至 3.0 升长颈瓶，上面塞有橡皮塞，装在一个轨道式震荡器或试验室震荡器

上，以 100 r.p.m.的转速震荡搅拌。 

 也可以使用其他温和搅拌方法，前提是它们能够满足表面完整性和溶液均匀性标准。 

A10.5.1.10 是否选择固－液分离方法，取决于溶解金属离子是否吸附到过滤器上，以及 A10.5.1.9 规定的

搅拌方法是否会形成悬浮物，这又取决于粒径分布和颗粒密度。对于密度大于 6 g/cm3 以及超过 50%的粒

径 < 8 µm 这样低的粒径分布的固体物质，经验表明，A10.5.1.9 规定的温和搅拌法不大可能产生悬浮物。

所以，利用样品过滤方法，比如选用 25 mm 直径 0.2 µm 亲水聚乙醚砜膜注射筒过滤器(作为一种可选做

法，可覆盖一层 0.8 µm 预滤器)，可使溶液基本上不存在固体物质。 

 然而，当出现悬浮物时，不妨在提取样本之前停止搅拌，使悬浮物沉淀大约 5 分钟。 

A10.5.2 前前提提条条件件 

A10.5.2.1 分析方法 

 经过验证的合适的总溶解金属物质分析方法对试验研究必不可少。分析检测极限值应低于相

应的外毒性试验慢性或长期值。 

 在报告中至少要说明下列分析确认结果： 

 (a) 分析方法的检测和量化极限； 

 (b) 在适用分析范围内的分析线性范围； 

 (c) 包括转化介质在内的对照试验(可在试验过程中进行)； 

 (d) 转化介质对溶解金属离子的基体效应； 

 (e) 转化试验完成后的质量平衡(%)； 

 (f) 分析的可再现性； 

 (g) 可溶性金属离子在过滤器上的吸附特性(如果使用过滤来分离可溶形态和固体金属离

子)。 

A10.5.2.2 确定溶解介质的适当 pH 值 

 如果没有相应的文献数据可供使用，则需要进行初步甄别试验，以确保试验是在 A10.2.3.2 和

A10.5.1.6 所述的 pH 值范围内选择的可使转化/溶解率最大化的 pH 值条件下进行的。 

A10.5.2.3 转化数据的可再现性 

A10.5.2.3.1 对于有 3 个复制试验容器的标准试验配置，每次采样每个试验容器采集两个复制样本，可以

合理地预期，对于一种在较窄的粒径(比如 37 至 44 µm)和总表面积范围内试验的物质，当试验物质投入量

恒定时，每个试验容器得到的转化数据差异应 < 10%，不同试验容器之间的差异应 < 20% (本附件参考文

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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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F ： 3 mg/l 

  SrCl2、6H2O ： 20 mg/l 

  H3BO3 ： 30 mg/l 

  KBr ： 100 mg/l 

  KCl ： 700 mg/l 

  CaCl2、2H2O ： 1.47 g/l 

  Na2SO4 ： 4.0 g/l 

  MgCl2、6H2O ： 10.78 g/l 

  NaCl ： 23.5 g/l 

  Na2SiO3、9H2O ： 20 mg/l 

  NaHCO3 ： 200 mg/l 

 含盐量应达到 34 ± 0.5 g/kg，pH 值应为 8.0 ± 0.2。还应去除再生盐水中的痕量金属元素(来自

ASTM E 729-96)。 

A10.5.1.6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规定 pH 范围内可使溶液中溶解金属离子浓度达到最高的 pH 值条件下进

行。对于筛检试验和 7 天完全试验，pH 值必须在 6 至 8.5 范围内；对于 28 天完全试验，pH 值必须在 5.5
至 8.5 范围内(A10.2.3.2)。 

A10.5.1.7 在 pH 值为 8 的缓冲可通过与空气的平衡建立。在这种条件下，CO2浓度可提供一种自然缓冲

能力，足以使 pH 值在为期一周的试验期间内，其平均波动幅度保持 ± 0.2 pH 范围内(附件 10 参考文献

7)。可通过增大顶部空间/液体比的方法，改善介质的空气缓冲能力。 

 对 pH 值作调节和缓冲，下至 7 和 6 上至 8 和 8.5 之间，表 A10.1 给出了介质的化学成分推荐

值，以及通过顶部空间的空气中的 CO2 浓度值，和在这种条件下计算出的 pH 值。 

表 A10.1：试验介质化学成分推荐值 

试验介质化学成分 NaHCO3 6.5 mg/l 12.6 mg/l 64.75 mg/l 194.25 mg/l 

KCl 0.58 mg/l 2.32 mg/l 5.75 mg/l 5.74 mg/l 

CaCl2. 2H2O 29.4 mg/l 117.6 mg/l 294 mg/l 29.4 mg/l 

MgSO4. 7H2O 12.3 mg/l 49.2 mg/l 123.25 mg/l 123.25 mg/l 

试验容器中的 CO2 浓度 
(其余成分为空气) 

0.50% 0.10% 0.038% (空气) 0.038%(空气) 

pH 计算值 6.09 7.07 7.98 8.5 

注注 1： pH 值是利用 FACT(化学热力学分析设备 ) 系统计算的 (http://www.crct.polymtl.ca/fact/ 
fact.htm)。 

注注 2：： 虽然试验方案只对 pH 值在 6.0-8.0 范围内验证有效，但本表并不妨碍达到 pH 5.5。pH 8.5 的

合成物在含有金属的情况下，尚未经过试验确认。 

A10.5.1.8 如果所使用的缓冲器对化学形态形成和溶解金属成分转化率的影响很小，也可以使用其他等

效缓冲方法。试验中不得使用酸或碱调整酸碱度(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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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1.9 在完全转化/溶解试验过程中，所采用的搅拌方法，应足以保持水介质不断流过试验物质，同

时保持试验物质表面和在试验过程中形成的任何固体反应产物覆盖层的完整性。对于 1 升水介质，可通过

下列装置进行搅拌： 

 (a) 径向叶轮以 200 r.p.m.的速度旋转：叶片配置在离 1 升反应罐底部 5 cm 处。径向叶轮由

一根钢轴和装在轴上的两个固定式聚丙稀叶片组成。钢轴直径为 8 mm, 长度为 350 mm, 
表面覆有一层 PVC 塑料包层；叶片宽度为 40 mm, 长度为 15 mm；或者 

 (b) 一个 1.0 至 3.0 升长颈瓶，上面塞有橡皮塞，装在一个轨道式震荡器或试验室震荡器

上，以 100 r.p.m.的转速震荡搅拌。 

 也可以使用其他温和搅拌方法，前提是它们能够满足表面完整性和溶液均匀性标准。 

A10.5.1.10 是否选择固－液分离方法，取决于溶解金属离子是否吸附到过滤器上，以及 A10.5.1.9 规定的

搅拌方法是否会形成悬浮物，这又取决于粒径分布和颗粒密度。对于密度大于 6 g/cm3 以及超过 50%的粒

径 < 8 µm 这样低的粒径分布的固体物质，经验表明，A10.5.1.9 规定的温和搅拌法不大可能产生悬浮物。

所以，利用样品过滤方法，比如选用 25 mm 直径 0.2 µm 亲水聚乙醚砜膜注射筒过滤器(作为一种可选做

法，可覆盖一层 0.8 µm 预滤器)，可使溶液基本上不存在固体物质。 

 然而，当出现悬浮物时，不妨在提取样本之前停止搅拌，使悬浮物沉淀大约 5 分钟。 

A10.5.2 前前提提条条件件 

A10.5.2.1 分析方法 

 经过验证的合适的总溶解金属物质分析方法对试验研究必不可少。分析检测极限值应低于相

应的外毒性试验慢性或长期值。 

 在报告中至少要说明下列分析确认结果： 

 (a) 分析方法的检测和量化极限； 

 (b) 在适用分析范围内的分析线性范围； 

 (c) 包括转化介质在内的对照试验(可在试验过程中进行)； 

 (d) 转化介质对溶解金属离子的基体效应； 

 (e) 转化试验完成后的质量平衡(%)； 

 (f) 分析的可再现性； 

 (g) 可溶性金属离子在过滤器上的吸附特性(如果使用过滤来分离可溶形态和固体金属离

子)。 

A10.5.2.2 确定溶解介质的适当 pH 值 

 如果没有相应的文献数据可供使用，则需要进行初步甄别试验，以确保试验是在 A10.2.3.2 和

A10.5.1.6 所述的 pH 值范围内选择的可使转化/溶解率最大化的 pH 值条件下进行的。 

A10.5.2.3 转化数据的可再现性 

A10.5.2.3.1 对于有 3 个复制试验容器的标准试验配置，每次采样每个试验容器采集两个复制样本，可以

合理地预期，对于一种在较窄的粒径(比如 37 至 44 µm)和总表面积范围内试验的物质，当试验物质投入量

恒定时，每个试验容器得到的转化数据差异应 < 10%，不同试验容器之间的差异应 < 20% (本附件参考文

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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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2.3.2 为估计转化试验的可再现性，下面提供了一些指导。其结果可用于通过改变复制试验容器数

量和/或复制试样数量或进一步筛检颗粒来调整最终试验配置，最终提高试验的可再现性。初步试验也可

对试验物质转化率作出初步评估，并可用来确定采样频率。 

A10.5.2.3.3 在制备转化/溶解介质时，应先搅拌大约半小时，使水介质与缓冲气体达到平衡状态，从而将

介质的 pH 值调整到理想值范围内(空气缓冲或 CO2 缓冲)。在加入物质之前至少应从试验介质中采集三个

试样(比如 10 至 15 ml)，并测量溶解金属浓度，作为对照和背景资料。 

 至少使用五个试验容器，内装金属或金属化合物(比如 100 mg 固体物质/l 介质)，按 A10.5.1.9
所述方法，在 20 至 23℃±1.5℃的温度范围内进行搅拌；在 24 小时后，用注射器从每个试验容器内采集三

个试样。按 A10.5.1.10 所述方法，利用薄膜过滤器将固体与溶液分离，再用一两滴痕量金属级的 HNO3 将

溶液进行酸化处理，达到 pH 1，然后分析溶解金属的总浓度。 

A10.5.2.3.4 分别计算每个试验容器和不同试验容器测量的溶解金属浓度平均值和差异系数。 

A10.5.2.3.5 为了确保转化数据的可再现性，建议： 

 (a) 新的实验室使用一套训练集； 

 (b) 一种有特定表面条件的金属粉末，用于控制标准；和 

 (c) 一或两个实验室负责参考化学品。 

 可能需要检查粉末的比表面积。 

A10.5.3 试试验验操操作作 

A10.5.3.1 溶解甄别试验――微溶金属化合物 

A10.5.3.1.1  溶解介质制备后，将介质加入到至少三个试验容器内(试验容器数量取决于初步试验中确定

的可再现性)。经过半个小时的搅拌，使水介质与气体或缓冲系统达到平衡(A10.5.1.6 至 A10.5.1.8)，测量

介质的 pH 值、温度和溶解 O2 浓度。然后，从试验介质中至少采集两个 10 至 15 ml 试样 (在加入固体之

前)，并测量溶解金属浓度作为对照和背景资料。 

A10.5.3.1.2  将金属化合物加入试验容器内，投入量为 100 mg/l，然后盖上试验容器盖，并进行快速而剧

烈的搅拌。经过 24 小时搅拌后，测量每个试验容器内进行 pH 值、温度和溶解 O2 浓度，并用注射器从每

个试验容器内采集两至三个溶液试样。然后按上文 A10.5.1.10 所述方法，让溶液通过薄膜过滤器。对溶液

进行酸化处理，如使用 1%的 HNO3，分析溶液中的溶解金属总浓度。 

A10.5.3.2 完全试验――金属和金属化合物 

A10.5.3.2.1 重复 A10.5.3.1.1 所述步骤 

A10.5.3.2.2  对于 7 天试验，将试验物质分别按 1、10 和 100 mg/l 的投放量加入到装有水介质的试验容器

内(试验容器数量取决于按 A10.5.2.3 小节确定的可再现性)。然后将试验容器密封，并按 A10.5.1.9 所述方

法进行搅拌。如需进行 28 天试验，投放量为 1 mg/l 的试验可延长到 28 天，条件是对于 7 天和 28 天的试

验选择相同的 pH 值。然而，由于 7 天试验只在 pH 值范围大于等于 6 的条件下进行，因此，还需要另外

进行 28 天试验，以覆盖 pH 值在 5.5 至 6 的范围。可能还需要同时进行一项不加入任何试验物质的对照试

验(比如空白试验溶液)。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比如 2 小时、6 小时、1 天、4 天和 7 天)，测量每个试验容

器内的温度、pH 值和溶解 O2 浓度，并用注射器从每个试验容器内至少采集两个试样(如 10 至 15 ml)。按

上文 A10.5.1.10 所述方法，将固体和溶解组分分离。再对溶液进行酸化处理(比如加入 1%的 HNO3)，分析

溶解金属的浓度。在第一个 24 小时过后，加入体积等于已采集介质的新鲜溶解介质，以补足溶解体积。

随后采样后也应重复上述步骤。从试验溶液中提取的最大总量，不应超过原始试验溶液体积的 20%。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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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三次测量的总溶解金属浓度数据差异不超过 15%时，即可停止试验。10 和 100 mg/l 投入量的最长试

验时间为 7 天(短期试验)，1 mg/l 试验介质的最长试验时间为 28 天(长期试验)。 

A10.5.4 试试验验条条件件 

A10.5.4.1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恒定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温度控制在 20 至 23℃±1.5℃的范围内。 

A10.5.4.2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 A10.2.3.2 和 A10.5.1.6 规定的 pH 值范围内进行。应在每隔一段时间进行

溶液取样时，记录试验溶液的 pH 值。在大多数试验期间，pH 值可能都会保持恒定不变(±0.2 单位)，不过

由于物质在微粒状态下的固有特性，在活性物质细粉的投放量为 100 mg/l 时，也出现过一些短期 pH 值波

动现象(本附件参考文献 7)。 

A10.5.4.3 在水介质的上方，反应容器所提供的顶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足以将溶解氧浓度维持在大

约 6.0 mg/l 以上，即 8.5 mg/l 饱和水平的 70%。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反应动力可能不是受到溶液上方顶

部空间内的分子氧的存量限制，而是受到溶解氧转到固－液两相界面以及反应产物离开固-液两相界面的

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等待恢复平衡以外，别无他法。 

A10.5.4.4 为减少化学和生物污染及蒸发，转化/溶解动态过程必须尽可能在封闭容器内和黑暗中进行。 

A10.6 试验结果的处理 

A10.6.1 甄甄别别试试验验 

 计算 24 小时溶解金属平均浓度(在置信区间内)。 

A10.6.2 完完全全试试验验：：确确定定转转化化/溶溶解解程程度度 

A10.6.2.1 短期试验 

 将不同的短期(7 天)试验中测量的溶解金属浓度值，按时间坐标绘制成曲线，如果可能，即可

确定转化/溶解动力。下列动力学模型可用于描述转化/溶解曲线： 

 (a) 线性模型： 

  Ct  = C0 + kt, mg/l 

  式中： 

  C0  = 时间 t=0 时的初始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k  = 线性速率常数，mg/l－天。 

 (b) 一阶模型： 

  Ct  = A(1-e(-kt))，mg/l 

  式中： 

  A  = 表观平衡时的极限溶解金属浓度(mg/l)=常数；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k   = 一阶速率常数，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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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2.3.2 为估计转化试验的可再现性，下面提供了一些指导。其结果可用于通过改变复制试验容器数

量和/或复制试样数量或进一步筛检颗粒来调整最终试验配置，最终提高试验的可再现性。初步试验也可

对试验物质转化率作出初步评估，并可用来确定采样频率。 

A10.5.2.3.3 在制备转化/溶解介质时，应先搅拌大约半小时，使水介质与缓冲气体达到平衡状态，从而将

介质的 pH 值调整到理想值范围内(空气缓冲或 CO2 缓冲)。在加入物质之前至少应从试验介质中采集三个

试样(比如 10 至 15 ml)，并测量溶解金属浓度，作为对照和背景资料。 

 至少使用五个试验容器，内装金属或金属化合物(比如 100 mg 固体物质/l 介质)，按 A10.5.1.9
所述方法，在 20 至 23℃±1.5℃的温度范围内进行搅拌；在 24 小时后，用注射器从每个试验容器内采集三

个试样。按 A10.5.1.10 所述方法，利用薄膜过滤器将固体与溶液分离，再用一两滴痕量金属级的 HNO3 将

溶液进行酸化处理，达到 pH 1，然后分析溶解金属的总浓度。 

A10.5.2.3.4 分别计算每个试验容器和不同试验容器测量的溶解金属浓度平均值和差异系数。 

A10.5.2.3.5 为了确保转化数据的可再现性，建议： 

 (a) 新的实验室使用一套训练集； 

 (b) 一种有特定表面条件的金属粉末，用于控制标准；和 

 (c) 一或两个实验室负责参考化学品。 

 可能需要检查粉末的比表面积。 

A10.5.3 试试验验操操作作 

A10.5.3.1 溶解甄别试验――微溶金属化合物 

A10.5.3.1.1  溶解介质制备后，将介质加入到至少三个试验容器内(试验容器数量取决于初步试验中确定

的可再现性)。经过半个小时的搅拌，使水介质与气体或缓冲系统达到平衡(A10.5.1.6 至 A10.5.1.8)，测量

介质的 pH 值、温度和溶解 O2 浓度。然后，从试验介质中至少采集两个 10 至 15 ml 试样 (在加入固体之

前)，并测量溶解金属浓度作为对照和背景资料。 

A10.5.3.1.2  将金属化合物加入试验容器内，投入量为 100 mg/l，然后盖上试验容器盖，并进行快速而剧

烈的搅拌。经过 24 小时搅拌后，测量每个试验容器内进行 pH 值、温度和溶解 O2 浓度，并用注射器从每

个试验容器内采集两至三个溶液试样。然后按上文 A10.5.1.10 所述方法，让溶液通过薄膜过滤器。对溶液

进行酸化处理，如使用 1%的 HNO3，分析溶液中的溶解金属总浓度。 

A10.5.3.2 完全试验――金属和金属化合物 

A10.5.3.2.1 重复 A10.5.3.1.1 所述步骤 

A10.5.3.2.2  对于 7 天试验，将试验物质分别按 1、10 和 100 mg/l 的投放量加入到装有水介质的试验容器

内(试验容器数量取决于按 A10.5.2.3 小节确定的可再现性)。然后将试验容器密封，并按 A10.5.1.9 所述方

法进行搅拌。如需进行 28 天试验，投放量为 1 mg/l 的试验可延长到 28 天，条件是对于 7 天和 28 天的试

验选择相同的 pH 值。然而，由于 7 天试验只在 pH 值范围大于等于 6 的条件下进行，因此，还需要另外

进行 28 天试验，以覆盖 pH 值在 5.5 至 6 的范围。可能还需要同时进行一项不加入任何试验物质的对照试

验(比如空白试验溶液)。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比如 2 小时、6 小时、1 天、4 天和 7 天)，测量每个试验容

器内的温度、pH 值和溶解 O2 浓度，并用注射器从每个试验容器内至少采集两个试样(如 10 至 15 ml)。按

上文 A10.5.1.10 所述方法，将固体和溶解组分分离。再对溶液进行酸化处理(比如加入 1%的 HNO3)，分析

溶解金属的浓度。在第一个 24 小时过后，加入体积等于已采集介质的新鲜溶解介质，以补足溶解体积。

随后采样后也应重复上述步骤。从试验溶液中提取的最大总量，不应超过原始试验溶液体积的 20%。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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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三次测量的总溶解金属浓度数据差异不超过 15%时，即可停止试验。10 和 100 mg/l 投入量的最长试

验时间为 7 天(短期试验)，1 mg/l 试验介质的最长试验时间为 28 天(长期试验)。 

A10.5.4 试试验验条条件件 

A10.5.4.1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恒定的环境温度下进行，温度控制在 20 至 23℃±1.5℃的范围内。 

A10.5.4.2 转化/溶解试验应在 A10.2.3.2 和 A10.5.1.6 规定的 pH 值范围内进行。应在每隔一段时间进行

溶液取样时，记录试验溶液的 pH 值。在大多数试验期间，pH 值可能都会保持恒定不变(±0.2 单位)，不过

由于物质在微粒状态下的固有特性，在活性物质细粉的投放量为 100 mg/l 时，也出现过一些短期 pH 值波

动现象(本附件参考文献 7)。 

A10.5.4.3 在水介质的上方，反应容器所提供的顶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足以将溶解氧浓度维持在大

约 6.0 mg/l 以上，即 8.5 mg/l 饱和水平的 70%。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反应动力可能不是受到溶液上方顶

部空间内的分子氧的存量限制，而是受到溶解氧转到固－液两相界面以及反应产物离开固-液两相界面的

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等待恢复平衡以外，别无他法。 

A10.5.4.4 为减少化学和生物污染及蒸发，转化/溶解动态过程必须尽可能在封闭容器内和黑暗中进行。 

A10.6 试验结果的处理 

A10.6.1 甄甄别别试试验验 

 计算 24 小时溶解金属平均浓度(在置信区间内)。 

A10.6.2 完完全全试试验验：：确确定定转转化化/溶溶解解程程度度 

A10.6.2.1 短期试验 

 将不同的短期(7 天)试验中测量的溶解金属浓度值，按时间坐标绘制成曲线，如果可能，即可

确定转化/溶解动力。下列动力学模型可用于描述转化/溶解曲线： 

 (a) 线性模型： 

  Ct  = C0 + kt, mg/l 

  式中： 

  C0  = 时间 t=0 时的初始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k  = 线性速率常数，mg/l－天。 

 (b) 一阶模型： 

  Ct  = A(1-e(-kt))，mg/l 

  式中： 

  A  = 表观平衡时的极限溶解金属浓度(mg/l)=常数；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k   = 一阶速率常数，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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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二阶模型： 

  Ct  = A(1-e(-at))+B(1-e(-bt))，mg/l 

  式中：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a  = 一阶速率常数，1/天； 

  b  = 二阶速率常数，1/天； 

  C  = A+B=极限溶解金属浓度(mg/l)。 

 (d) 反应动力方程式： 

  Ct  = a[1-e-bt-(c/n){1+(b e-nt-n e-bt)/(n-b)}]，mg/l 

  式中： 

  Ct  = 在时间 t 的总溶解金属浓度(mg/l)； 

  a  = 回归系数(mg/l)； 

  b、c、d = 回归系数(1/天)； 

  n  = c+d。 

 也可以使用其他反应动力学方程式(本附件参考文献 7 和 8)。 

 对于转化试验中的每个复制试验容器，应通过回归分析法估计这些模型参数。这种方法可避

免在同一复制试验容器前后两次测量结果之间可能出现相关关系的问题。如果至少使用了三个复制试验

容器，可利用标准方差分析方法对系数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对决定系数 r2,被估计为判断模型“拟合优

度”的指标。 

A10.6.2.1 长期试验 

 将 28 天试验中从投放量为 1 mg/l 的溶液测得的溶解金属浓度值，按时间坐标绘成曲线，如果

可能，按 A10.6.1 和 A10.6.2 所述方法，确定转化/溶解动力。 

A10.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另见 A10.4 和 A10.5.2.1)： 

 (a) 主办人身份和试验设施； 

 (b) 说明试验物质； 

 (c) 说明再生试验介质和金属投入量； 

 (d) 说明所采用的试验介质缓冲系统和所用的 pH 值确认法(按照 A10.2.3.2 以及 A10.5.1.6 至

A10.5.1.8)，说明所用的分析方法； 

 (e) 详细说明试验设备和程序； 

 (f) 标准金属溶液制备方法； 

 (g) 方法验证的结果； 

 (h) 金属浓度、pH 值、温度和含氧量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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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不同时间间隔的试验和分析日期； 

 (j) 不同时间间隔的平均溶解金属浓度(及置信区域)； 

 (k) 转化曲线(总溶解金属量随时间变化情况)； 

 (l) 转化/溶解动力分析结果(如已确定)； 

 (m) 估计的反应动力学方程(如已确定)； 

 (n) 研究计划偏差(如有)，说明原因； 

 (o) 任何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情况；以及 

 (p) 记录和原始数据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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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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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6341 (1989 (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hibition of the mobility of Daphnia magna 
Straus (Cladocera, Crustacea) 

 

 

 
 
 
 
 
 
 
 
 
 
 
 

附 件 11 

关于不导致分类的 
其他危险的指导 

- 554 -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554 - 

6.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6341 (1989 (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hibition of the mobility of Daphnia magna 
Straus (Cladocera, Crustacea) 

 

 

 
 
 
 
 
 
 
 
 
 
 
 

附 件 11 

关于不导致分类的 
其他危险的指导 

© 2021 年 联合国. 全球版权所有



 

- 557 - 

附件 11 

关于不导致分类的其他危险的指导 

A11.1 导言 

 本项指导旨在提供信息，以便利识别虽不导致分类、但可能需要加以评估和公示的危险。 

A11.2 粉尘爆炸 

 本节就可催生粉尘爆炸危险的因素提供指导，并指导说明如何识别危险，以及为什么有必要

进行风险评估、预防、缓解和公示。 

A11.2.1 范范围围和和适适用用性性 

A11.2.1.1 任何易燃物质或混合物，其细微颗粒型态在空气这样的氧化性介质中可能构成粉尘爆炸危

险。许多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都可能需要做风险评估，而并非仅仅是按照第 2.7 章划为易燃固体的各

个类别。此外，物质/混合物/固体材料(例如：农业初级产品、木制品、药品、染料、煤炭、金属、塑料)
在运输或搬动过程中，或在某设施内搬运或机械加工(例如：铣削、研磨)过程中，可能会(有目的地或无

意地)形成粉尘。因此，还应当评估这些物质形成小颗粒及发生积聚的可能性。一旦查明存在粉尘爆炸风

险，就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或标准的要求，实施有效的预防和防护措施。 

A11.2.1.2 本项指导指出哪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易燃粉尘、因而应当考虑粉尘爆炸风险。本项指导： 

 (a) 以流程图列出识别某种可能的易燃粉尘的各个关键步骤； 

 (b) 指出可催生粉尘爆炸的因素； 

 (c) 提出危险和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及 

 (d) 指出需要专家知识的场合。 

A11.2.2 定定义义  

 本附件中使用了粉尘爆炸危险和风险的下列特定术语： 

易易燃燃粉粉尘尘：：扩散在空气或其他氧化性介质中、点火情况下易于起火或爆炸的某种物质或混合物的细微固

体颗粒； 

燃燃烧烧：：易燃物质/混合物/固体材料(本身或作为一部分)释放能量(放热)的氧化反应； 

扩扩散散：细微粉尘颗粒的云状分布； 

粉粉尘尘爆爆燃燃指指数数(Kst)::与粉尘爆炸严重性相关联的一种安全特性。𝐾𝐾𝑠𝑠𝑠𝑠  值越大，爆炸越严重。Kst 是粉尘特

定指数，与体积无关，用以下立方律公式计算： 

(𝑑𝑑𝑝𝑝 𝑑𝑑𝑠𝑠⁄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𝑉𝑉
1 3⁄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𝐾𝐾𝑠𝑠𝑠𝑠 

式中： 

(dp/dt)max = 最大压力上升率 

V = 试验容器容积 

粉尘按其 Kst 值划分粉尘爆炸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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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1: 0 < Kst ≤ 200 bar m s-1 
St 2: 200 < Kst ≤ 300 bar m s-1 
St 3: Kst > 300 bar m s-1 

Kst 值和最大爆炸压力用于设计适当的安全措施(例如：降压排气孔)。 

易易爆爆粉粉尘尘气气体体环环境境：：易燃粉尘散布在空气中，在点火情况下可造成自持火焰传播； 

爆爆炸炸：：突然氧化或分解反应，造成温度或压力或二者同时升高；；1 

极极限限氧氧浓浓度度(LOC)：在特定试验条件下确定的某种易燃粉尘与空气和惰性气体的混合物中不会发生爆炸的

极限氧浓度； 

最最大大爆爆炸炸压压力力：：封闭容器内最优浓度下一种粉尘爆炸所记录的最高压力； 

最最小小爆爆炸炸浓浓度度(MEC)/爆爆炸炸下下限限(LEL)：：按单位体积计所测量到的、扩散在空气中的一种易燃粉尘支持一次

爆炸的最低限度浓度； 

最最低低限限度度点点火火能能量量(MIE)：：特定试验条件下，一个电容器储存的、放电时足以点燃最敏感粉尘/空气混合

物的最低电能； 

粉粉尘尘云云的的最最低低点点火火温温度度(MIT)：：特定试验条件下，粉尘与空气的最易点燃混合物在一个热表面上被点燃

时，该表面的最低温度； 

粒粒径径：：颗粒在最有利的方向上能通过的最小筛眼口径；2  

A11.2.3 易易燃燃粉粉尘尘的的识识别别 

A11.2.3.1 本节旨在说明如何判断易燃粉尘是否存在。如果具备通过一种公认和经验证的试验方法取得

的数据，可据以认定某种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为易燃粉尘(见 A11.2.3.2.10 中的叙述)，则无需运用图 A11.2.1
即可作出判定。反之，则可参照图 A11.2.1，这是一个流程图，可以帮助判断某物质或混合物是否为易燃

粉尘，并因而判断是否需要评估粉尘爆炸的风险。A11.2.3.2 节是关于流程图所用各框如何解读的详细说

明和指导。 

 

  

 
1 爆炸分为爆燃和爆轰，视其传播为亚音速(爆燃)或超音速(爆轰)而定。扩散在空气中到易燃粉尘在点火情况下的反

应，通常是亚音速传播，即一种爆燃。爆炸物质(“爆炸物”，见第 2.1 章) 具有凝相下的高能量分解和反应的固有潜

能，而易燃粉尘则需在有氧化性介质 (一般为氧)存在的条件下扩散才会形成某种易爆粉尘环境。 
2 粒径详见 A1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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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3.2 图 A11.2.1 的说明

A11.2.3.2.1 使用现成数据需要谨慎，因为易燃粉尘的表现对粒径、含水量等条件很敏感。如果据以产生

现有数据的条件未知或不适用于待定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这种数据就可能不具相关性，因此建议

在用流程图时以稳妥为宜。

框 1： 是否有数据、证据或经验可证实该固体是易燃粉尘？

A11.2.3.2.2 一种易燃粉尘的明确证据可从公开发表的与所涉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相关的事故报告中

获得。同样，如果经验表明粉末形态的该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为易燃品，就可以推定有粉尘爆炸风

险。如果某种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未被归类为易燃品，仍有可能形成易爆粉尘－空气混合物。具体

而言，任何以粉末形式处理或其在加工过程中可能形成粉末的有机或金属材料，都应推定为一种易燃粉

尘，除非有相反的明确证据。

A11.2.3.2.3 以下是指明一种易燃粉尘的现有数据的几个示例：

(a) 物质或混合物的成分之一被分类为发火或易燃固体。

(b) 具备相关信息，诸如 MIE、Kst 值、可燃性极限值、引燃温度。

(c) 筛查试验结果(诸如按照 VDI 2263、按照 ISO IEC 80079-20-2 的哈特曼管试验测定的燃

烧指数)。

A11.2.3.2.4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假定存在易燃粉尘，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见
A11.2.6)。

框 2: 该固体是否完全氧化？

A11.2.3.2.5 当某种固体物质或混合物被完全氧化时，如二氧化硅，就不会发生进一步燃烧。因此，这种

固体物质或混合物即便接触点火源，也不会被引燃。然而，如果某种固体物质或混合物没有被完全氧

化，在接触点火源时就有可能燃烧。

框 3: 该固体是否含有标称粒径 ≤ 500 µm 的颗粒？

A11.2.3.2.6 在评估与框 3 有关的材料时，使用者应考虑该材料是否含有正常或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可能

释放的细微颗粒。

A11.2.3.2.7 在评估与粉尘爆炸风险有关的粒径时，只有粒径 ≤ 500 µm 的微细颗粒才有相关性 3，即便整

个样本的中值粒径大于 500 µm。所以，评估形成易爆粉尘环境的风险时，需要考虑的是粉尘成分本身，

而不是粗细颗粒的混合物。然而，无法界定某固体中粉尘颗粒不会导致这种风险的浓度下限(例如：按所

含颗粒重量百分比计)，因此，少量细微颗粒也有相关性。详见 A11.2.4.1。

框 4: 在供货和运输作业中是否有可能形成标称粒径 ≤ 500 µm 的颗粒？

A11.2.3.2.8 流程图的这个环节，所呈现的固体不包含小于 500 µm 的颗粒。这种形态就不是易燃粉尘。然

而，该固体未完全氧化，在供货和搬运过程中可能形成细微颗粒。因此，应严格审查此类条件，尤其是

可预见的可能导致形成细微颗粒的效应，例如，运输或搬运操作过程中的擦磨等机械应力，或湿润材料

变干。如不能排除这些效应，就应寻求专家意见。关于操作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细微颗粒的考虑，见

A11.2.6.2.1 节。

3 使用“≤”符合 NFPA 652, Standard on the Fundamentals of Combustible Dust。然而，这个概念意味着某个精确度，而
这个参数在实践中并没有这样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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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5: 是否选择进行固体粉尘易爆性试验？

A11.2.3.2.9 如果进行粉尘易爆性试验，应按照 A11.2.8.1 所列标准等公认和经验证的试验标准进行。如果

进行固体试验，而所用固体不含 ≤ 500 µm 的颗粒，则应通过研磨使之符合粉尘易爆性试验的目的。

框 6： 结果是否显示该固体是一种易燃粉尘？

A11.2.3.2.10 粒径、化学性质、水分含量、形状和表面改变(例如：氧化、涂层、活化、钝化)等特性可影

响爆炸行为。标准实验确定一种粉尘是否真的能够与空气形成易爆混合物。

A11.2.4

当有可燃粉尘、空气或另一种氧化性环境、点火源，并且分散在空气或另一氧化性环境中的

易燃粉尘浓度超过最低爆炸浓度时，就可能发生粉尘爆炸。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以下各节将进

一步说明催生粉尘爆炸危险的具体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专家建议。

A11.2.4.1 颗粒特性(粒径和形状)

A11.2.4.1.1 500 μm 粒径标准的依据是，大于这个粒径的颗粒，其表面积/体积比很小，不会造成爆燃危

险。然而，使用这个标准需要慎重。扁平状颗粒、薄片或长度大于自身直径的纤维虽不能穿过 500 μm 筛

眼，但仍可构成爆燃危险。此外，许多颗粒会在搬运中积聚静电，导致相互吸引，形成团聚体。这些团

聚体往往像较大的颗粒，但在分散情况下仍可构成很大危险。在这些情况下，建议稳妥为宜，此类材料

应被视为易燃粉尘。

A11.2.4.1.2 粒径既影响点火敏感度，也影响爆炸严重程度。粒径越小，粉尘云的 MIE 值和 MIT 值往往也

越小，而最大爆炸压力和 KSt 值则往往更高。

A11.2.4.1.3 易燃固体物质或混合物中不会导致易燃粉尘爆炸的小粉尘颗粒浓度限度(例如，按重量百分比

计)无法界定，原因是：

(a) 少量粉尘即足以形成易爆粉尘－空气混合物。假定某种易燃粉尘的爆炸下限为

30g/m³，则 0.3 克扩散在 10 升空气中就足以形成危险的易爆粉尘环境。因此，一片体

积 10 升的(易燃)粉尘云，即便在封闭条件下也应被视为危险。

(b) 粉尘在物质或混合物中的分布可能不匀，可能积聚和/或分散。

A11.2.4.2 易燃粉尘的浓度

A11.2.4.2.1 如果分散在空气中的易燃粉尘浓度达到某个最低限度值 MEC/LEL4，就可能发生粉尘爆炸。

这个值是每一种粉尘特定的。

A11.2.4.2.2 许多材料的 MEC/LEL 值已经测定，在 10 到约 500g/m³ 之间。就多数易燃粉尘而言，可假定

MEC/LEL 值为 30 g/m³ (需考虑到 30 克分散在 1 立方米空气中会很像浓雾)。

A11.2.4.3 空气或其他氧化性环境

粉尘爆炸中的氧化剂一般就是空气；但是，如果在其他氧化气体或气体混合物中有易燃粉尘

的条件下作业，也可能发生粉尘爆炸。

4 虽然空气中的粉尘有一个爆炸上限(UEL)，但很难测定，而且不精确。此外，实践中通常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超过

UEL 的空气中粉尘浓度；搅拌器试验表明即便 75%充盈率时也有粉尘爆炸的可能性。因此，与气体和蒸气的情况相
反，在粉尘浓度超过 UEL 条件下作业以图保持安全，通常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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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4.4 点火源 

A11.2.4.4.1 易爆粉尘－空气混合物(易爆气体环境)存在有效的点火源时，会发生粉尘爆炸。潜在点火源

的有效性反映点燃某种易爆气体环境的能力。此种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点火源的能量，而且取决于后者与

易爆气体环境的相互作用。 

A11.2.4.4.2 点火源的评估是一种两步程序。第一步是识别潜在的点火源。第二步是对每个可能的点火源

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点燃易爆炸气体的能力。点火源经这个程序认定为有效，就要求采取爆炸防护概念

内的适当的预防措施(见 A11.2.6.1)。 

A11.2.4.4.3 潜在点火源包括： 

 (a) 热表面； 

 (b) 火焰和热气体； 

 (c) 机械力引起的火花； 

 (d) 电器； 

 (e) 杂散电流和阴极防蚀保护； 

 (f) 闪电； 

 (g) 静电； 

 (h) 射频电磁波(104 Hz - 3×1012 Hz)； 

 (i) 电磁波(3×1011 Hz - 3×1015 Hz)； 

 (j) 电离辐射； 

 (k) 超声波装置； 

 (l)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m) 放热反应，包括粉尘自燃、低温燃烧／无焰燃烧的颗粒或粉尘，以及铝热反应(例如：

铝与锈钢之间)。 

A11.2.5 影影响响粉粉尘尘爆爆炸炸严严重重程程度度的的其其他他因因素素 

 除A11.2.4所述诸因素外，其他一些条件也会影响粉尘爆炸的可能严重程度。其中较重要的是

下述环境因素和封闭状况。由于本节所列因素并不完整，在评估某种特定情况下的风险时应当酌情寻求

专家意见。 

A11.2.5.1 气温、气压、氧具备量和湿度 

A11.2.5.1.1 与安全有关的数据往往在大气条件常规假定下给出，通常在下列范围(“标准大气条件”)内
有效： 

 (a) 气温－20℃至+60℃； 

 (b) 气压 80 kPa (0.8 bar)至 110 kPa (1.1 bar)； 

 (c) 标准氧含量(21% v/v)的空气。 

A11.2.5.1.2 气温上升可能有多种效应，诸如 MEC 和 MIE 降低，因而粉尘爆炸的可能性提高。 

A11.2.5.1.3 气压上升往往会使粉尘云的 MIE 和 MIT 降低，而最大爆炸压力则会上升。其效应就是敏感度

提高，从而增加粉尘爆炸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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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5.1.4 含氧量越高，爆炸压力越大，导致易爆气体环境的敏感度和爆炸的严重程度大幅提高。同

理，氧浓度下降减少爆炸风险。LEL 也可能上升。在惰性气体环境中作业会有这种情况。 

A11.2.5.1.5 (空气，气相)湿度的高低可影响静电放电的发生。 

A11.2.5.1.6 因此，在非标准大气条件下的粉尘爆炸风险和严重程度，应当通过对实际工艺条件的专家意见进

行评估。 

A11.2.5.2 封闭条件 

 封闭条件是指粉尘在封闭或限定的空间内。易燃粉尘(定义见上文)无论有无封闭条件都可能

发生反应。封闭条件下，爆炸压力可能高于非封闭条件，因为封闭条件让压力得以积累，增加爆炸的严

重程度。使用尺寸和位置合适的泄爆设置，可以让粉尘爆炸的燃烧粉尘云和热产物得以排放到封闭空间

之外的安全处，减少压力上升的可能性，从而限制潜在爆炸的严重程度。根据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

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及其潜在的健康危害/物理危险，可能需要专家就爆炸排气装置的运用和设计提出建

议。 

A11.2.6 危危险险预预防防、、风风险险评评估估和和消消减减 

A11.2.6.1 粉尘的一般防爆概念 

A11.2.6.1.1 表A11.2.1列出防爆的各项原则。表中所列既有防护措施，也有消减措施，并标明哪些安全特

性与所提措施的相关性最大。关于安全特性的指导，请参看附件 4，表 A4.3.9.3。 

A11.2.6.1.2 重中之重是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改用和运用无尘工序，尽可能避免出现易燃粉尘，如“避免

易燃粉尘”栏内所示。 

A11.2.6.1.3 如果无法避免易燃粉尘，应采取排放通风等措施，以防止易燃粉尘浓度达到易爆范围；见

“避免达到爆炸范围”栏。良好的内部规范很重要，可以防止形成粉尘云，在无法防止形成粉尘云时，

可以防止压力波和火球从初始爆炸中(例如在设备或密闭结构内)传播，从而防止分散和点燃积聚在工作区

的粉尘。这种二次爆炸的破坏力往往大于初始爆炸。强烈建议拟订书面的内部规范计划，定期检查过量

粉尘水平，包括强调对重点区域的检查。内部规范管理应当与业务操作同时进行。 

A11.2.6.1.4 如果无法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易爆粉尘环境，则应评估并尽可能避免点火源(见 A11.2.4.4 和

表 A11.2.2)。点火源可包括机械设备的摩擦能所造成的火花和热量。照明灯、电机和电线等电气设备故障

或不当使用造成的热量和电弧也被认为是点火源。焊接和切削设备的不当使用可能是一个因素。定期检

查设备、润滑和调整设备可能是预防会导致爆炸的点火的主要办法之一。“避免点火源”栏内列出评估点

火源时需考虑的更多事项的示例。 

A11.2.6.1.5 如果无法排除易爆粉尘环境被引燃，应以防护措施消减其影响。在采用控制作为减少风险的

机制时，或在粉尘被封闭时，则应考虑防爆设计或爆炸排气装置。存在已知易燃粉尘的设备和建筑物应

当配备用于预防爆炸、尽量消减爆炸传播或限制爆炸所致破坏的装置或系统。爆炸排气装置是降低爆炸

压力的最常用办法之一。“尽量减小粉尘爆炸的影响”栏内列出其他消减措施的示例。 

A11.2.6.1.6 A11.2.8.2 节载有预防和消减粉尘爆炸的条例和指导文件一览表，包括述及爆炸预防系统和防

爆泄压使用的条例和指导文件。 

A11.2.6.1.7 凡是有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设施，都应具备安全方案和既定紧急行动计划。需要有一种通信

联络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和人员面临风险时通知每一个人。可以使用中央警报系统、传呼系统或警报

器，以警示人们需要疏散。应当为所有工人提供有关易燃粉尘危险、爆炸风险和恰当预防措施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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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4.4 点火源 

A11.2.4.4.1 易爆粉尘－空气混合物(易爆气体环境)存在有效的点火源时，会发生粉尘爆炸。潜在点火源

的有效性反映点燃某种易爆气体环境的能力。此种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点火源的能量，而且取决于后者与

易爆气体环境的相互作用。 

A11.2.4.4.2 点火源的评估是一种两步程序。第一步是识别潜在的点火源。第二步是对每个可能的点火源

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点燃易爆炸气体的能力。点火源经这个程序认定为有效，就要求采取爆炸防护概念

内的适当的预防措施(见 A11.2.6.1)。 

A11.2.4.4.3 潜在点火源包括： 

 (a) 热表面； 

 (b) 火焰和热气体； 

 (c) 机械力引起的火花； 

 (d) 电器； 

 (e) 杂散电流和阴极防蚀保护； 

 (f) 闪电； 

 (g) 静电； 

 (h) 射频电磁波(104 Hz - 3×1012 Hz)； 

 (i) 电磁波(3×1011 Hz - 3×1015 Hz)； 

 (j) 电离辐射； 

 (k) 超声波装置； 

 (l)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m) 放热反应，包括粉尘自燃、低温燃烧／无焰燃烧的颗粒或粉尘，以及铝热反应(例如：

铝与锈钢之间)。 

A11.2.5 影影响响粉粉尘尘爆爆炸炸严严重重程程度度的的其其他他因因素素 

 除A11.2.4所述诸因素外，其他一些条件也会影响粉尘爆炸的可能严重程度。其中较重要的是

下述环境因素和封闭状况。由于本节所列因素并不完整，在评估某种特定情况下的风险时应当酌情寻求

专家意见。 

A11.2.5.1 气温、气压、氧具备量和湿度 

A11.2.5.1.1 与安全有关的数据往往在大气条件常规假定下给出，通常在下列范围(“标准大气条件”)内
有效： 

 (a) 气温－20℃至+60℃； 

 (b) 气压 80 kPa (0.8 bar)至 110 kPa (1.1 bar)； 

 (c) 标准氧含量(21% v/v)的空气。 

A11.2.5.1.2 气温上升可能有多种效应，诸如 MEC 和 MIE 降低，因而粉尘爆炸的可能性提高。 

A11.2.5.1.3 气压上升往往会使粉尘云的 MIE 和 MIT 降低，而最大爆炸压力则会上升。其效应就是敏感度

提高，从而增加粉尘爆炸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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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5.1.4 含氧量越高，爆炸压力越大，导致易爆气体环境的敏感度和爆炸的严重程度大幅提高。同

理，氧浓度下降减少爆炸风险。LEL 也可能上升。在惰性气体环境中作业会有这种情况。 

A11.2.5.1.5 (空气，气相)湿度的高低可影响静电放电的发生。 

A11.2.5.1.6 因此，在非标准大气条件下的粉尘爆炸风险和严重程度，应当通过对实际工艺条件的专家意见进

行评估。 

A11.2.5.2 封闭条件 

 封闭条件是指粉尘在封闭或限定的空间内。易燃粉尘(定义见上文)无论有无封闭条件都可能

发生反应。封闭条件下，爆炸压力可能高于非封闭条件，因为封闭条件让压力得以积累，增加爆炸的严

重程度。使用尺寸和位置合适的泄爆设置，可以让粉尘爆炸的燃烧粉尘云和热产物得以排放到封闭空间

之外的安全处，减少压力上升的可能性，从而限制潜在爆炸的严重程度。根据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

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及其潜在的健康危害/物理危险，可能需要专家就爆炸排气装置的运用和设计提出建

议。 

A11.2.6 危危险险预预防防、、风风险险评评估估和和消消减减 

A11.2.6.1 粉尘的一般防爆概念 

A11.2.6.1.1 表A11.2.1列出防爆的各项原则。表中所列既有防护措施，也有消减措施，并标明哪些安全特

性与所提措施的相关性最大。关于安全特性的指导，请参看附件 4，表 A4.3.9.3。 

A11.2.6.1.2 重中之重是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改用和运用无尘工序，尽可能避免出现易燃粉尘，如“避免

易燃粉尘”栏内所示。 

A11.2.6.1.3 如果无法避免易燃粉尘，应采取排放通风等措施，以防止易燃粉尘浓度达到易爆范围；见

“避免达到爆炸范围”栏。良好的内部规范很重要，可以防止形成粉尘云，在无法防止形成粉尘云时，

可以防止压力波和火球从初始爆炸中(例如在设备或密闭结构内)传播，从而防止分散和点燃积聚在工作区

的粉尘。这种二次爆炸的破坏力往往大于初始爆炸。强烈建议拟订书面的内部规范计划，定期检查过量

粉尘水平，包括强调对重点区域的检查。内部规范管理应当与业务操作同时进行。 

A11.2.6.1.4 如果无法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易爆粉尘环境，则应评估并尽可能避免点火源(见 A11.2.4.4 和

表 A11.2.2)。点火源可包括机械设备的摩擦能所造成的火花和热量。照明灯、电机和电线等电气设备故障

或不当使用造成的热量和电弧也被认为是点火源。焊接和切削设备的不当使用可能是一个因素。定期检

查设备、润滑和调整设备可能是预防会导致爆炸的点火的主要办法之一。“避免点火源”栏内列出评估点

火源时需考虑的更多事项的示例。 

A11.2.6.1.5 如果无法排除易爆粉尘环境被引燃，应以防护措施消减其影响。在采用控制作为减少风险的

机制时，或在粉尘被封闭时，则应考虑防爆设计或爆炸排气装置。存在已知易燃粉尘的设备和建筑物应

当配备用于预防爆炸、尽量消减爆炸传播或限制爆炸所致破坏的装置或系统。爆炸排气装置是降低爆炸

压力的最常用办法之一。“尽量减小粉尘爆炸的影响”栏内列出其他消减措施的示例。 

A11.2.6.1.6 A11.2.8.2 节载有预防和消减粉尘爆炸的条例和指导文件一览表，包括述及爆炸预防系统和防

爆泄压使用的条例和指导文件。 

A11.2.6.1.7 凡是有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设施，都应具备安全方案和既定紧急行动计划。需要有一种通信

联络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和人员面临风险时通知每一个人。可以使用中央警报系统、传呼系统或警报

器，以警示人们需要疏散。应当为所有工人提供有关易燃粉尘危险、爆炸风险和恰当预防措施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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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2.1：预防和消减粉尘爆炸的总体概念 

预防  消减 

     
避免或减少易爆粉尘环境  避免点火源  尽量减小粉尘爆炸的影响 

     
相关安全特性 

• 粉尘易爆性 

避免易燃粉尘的措施[以下为示例] 

• 改换 

• 钝化 

• 采用无尘工艺 

• …… 

 相关点火源的识别 

• 相关区域和活动的确定(划定区域) 

• 潜在点火源的识别 

• 相关安全特性的确定(见下格) 

 相关安全特性 

• 最大爆炸压力 

• 爆燃指数(Kst) 

防爆炸压力设计措施[以下为示例] 

• 排气(减小爆炸压力) 

• 耐爆设置 

• …… 

     
相关安全特性 

• 爆炸下限(LEL)/最小爆炸浓度(MEC) 

避免达到易爆范围的措施 [以下为 

示例] 

• 良好的内部规范 

• 排气 

• 粉尘消减程序 

• …… 

 相关安全特性 

• 最小点火能量 

• 最小引燃温度(粉尘云和粉尘层) 

• 自燃行为 

预防有效点火源的措施 [以下为示例] 

• 避免明火或火焰 

• 禁止吸烟 

• 限制表面温度 

• (按照各自区域)使用经批准的电气设

备和机械设备 

• 预防静电释放(如：接地、耗散材料)  

• 预防机械过热或产生火花(如：温度

监测、动件错位监测、……) 

• 火花探测和熄灭 

• …… 

 爆炸抑制措施[以下为示例] 

• 爆炸检测和播撒灭火介质(粉

末、水、……) 

• …… 

    
相关安全特性 

• 限制氧浓度 (LOC) 

降低氧浓度的措施[以下为示例] 

• 惰性作用(N2、CO2、氩、烟道气、水

蒸气、……) 

  爆炸隔绝措施[以下为示例] 

• 耐引燃和耐火焰部件(回转

阀、双动阀、快闸阀、……) 

• 灭火屏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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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6.2 作业和加工过程中的粉尘爆炸防护考虑 

A11.2.6.2.1 加工作业(例如：筛滤、铣削、研磨)可改变物质、混合物和固体材料的物理性状，由此形成

较小的颗粒。未完全氧化的物质、混合物和固体材料在此类操作中可能导致形成易燃粉尘。在这种情况

下，本指导的原则同样适用，应当考虑 A11.2.6.1 所述危险预防、风险评估和消减措施。进行加工作业的

设施内的责任方(例如：制造商、雇主)最了解哪项作业必须进行适当的粉尘爆炸风险评估并确定危险预防

和风险消减的恰当措施。 

A11.2.6.2.2 表A11.2.2列出作业中可能存在并应顾及的潜在点火源。该表用其中所列点火源作为评估作业

过程中潜在粉尘爆炸防护措施的示例。为制订适当的预防和消减措施，可能需要寻求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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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2.1：预防和消减粉尘爆炸的总体概念 

预防  消减 

     
避免或减少易爆粉尘环境  避免点火源  尽量减小粉尘爆炸的影响 

     
相关安全特性 

• 粉尘易爆性 

避免易燃粉尘的措施[以下为示例] 

• 改换 

• 钝化 

• 采用无尘工艺 

• …… 

 相关点火源的识别 

• 相关区域和活动的确定(划定区域) 

• 潜在点火源的识别 

• 相关安全特性的确定(见下格) 

 相关安全特性 

• 最大爆炸压力 

• 爆燃指数(Kst) 

防爆炸压力设计措施[以下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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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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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检测和播撒灭火介质(粉

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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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性作用(N2、CO2、氩、烟道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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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引燃和耐火焰部件(回转

阀、双动阀、快闸阀、……) 

• 灭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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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2.2：作业过程中的各种潜在点火源 

 设施管理 仓库 运输作业 制备和包装 反应和下游加工 

点火源类型  
[见 A11.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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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涤

 

后
续

工
作

(相
分

离
、

结
晶
、
过
滤
、
离
析

) 

馏
化

 

干
燥

 

热表面 动件在轴承、轴封等部位的摩擦所致. 受热设备、管线、热交换机 

火焰和热气体 
高温工序：焊接、切削

等 
一般没有相关性 可能形成热气体 一般没有相关性 

机械性火花 
工具使用所引起的火花(如：锻造、 
钻孔、研磨) 

(往往由于机械故障或异物卷入移动设备或机器所致)碾磨、 
摩擦或撞击引起的火花 

一般没有相关性 
由于研磨、摩擦

或撞击所引起的

火花 

电气设备 机器、过程控制技术装置、马达、开关、缆线、照明 

杂散电流和阴极 
腐蚀保护 

杂散电流，例如：电焊

或故障设备所致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发电厂回流、铁轨、大电流电气系统附近 

照明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雷暴(即便是未见闪电)、雷电防护系统附近的活动 

静电 

一般没有相关性 

某些情况下

有相关性 
常见于流程或分离工序 

射频射频电磁波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无线电发射台、用于加热、固化、焊接、切割的高频发生器 

射频电磁波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日照、强光源、激光辐射 

电离辐射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X 光机、放射性材料 

超声波装置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超声波扫描仪、超声波检验、声波钻 

绝热压缩和冲击波 一般没有相关性 
压缩气体、在输送/泵送 
材料时快速关闭阀门 

一般没有相关性 某些情况下有相关性，例如：管道中高压气体的减压、锤击 

放热反应 一般没有相关性 
发火和 
自热物质 

将低温燃烧槽移至他处 发火和自热物质 强放热反应 
木炭吸收剂 
自热和引燃 

活性催化剂 
或残留物 

残留物的 
可能降解 

粉尘层自燃 

(尤其是喷雾干燥) 

 

 

- 567 - 

A
11.2.7 

危危
险险

和和
风风

险险
公公

示示
的的

补补
充充

信信
息息

 

A
11.2.7.1 

如
1.4.6.3

所
述
，
很
多
公
示
要
素
在
统
一
制
度
中
尚
未
实
现
标
准
化
。
其
中
有

些
显

然
需

要
通
过

公
示

让

下
游

用
户

得
以

了
解

。
主

管
部

门
可

能
还

要
求

提
供

额
外

的
信

息
，

供
应

商
也

可
能

主
动

选
择

增
加

补
充

信
息

。
如

果

某
一

产
品

被
确

定
为

具
有

危
险

性
，

包
括

会
在

下
游

工
序

中
产

生
危

险
性

，
那

么
每

个
生

产
方

或
销

售
方

都
应

制
作

适

当
资

料
并

提
供

给
下

游
用

户
，

资
料

形
式

酌
情

采
用

安
全

数
据

单
(SD

S)或
另

一
种

格
式

，
警

示
用

户
注

意
危

险
和

风

险
。

 

A
11.2.7.2 

对
于
物
质
、
混
合
物
或
固
体
材
料
，
安
全
数
据
单
第

2、
5、

7、
9
节
内
至
少

应
提

供
关
于

易
燃
粉

尘
的

信

息
。
附
件

4
提
供
关
于
安
全
数
据
单
各
节
的
进
一
步
指
导
。
例
如
，
第

2
节

(A
4.3.2)涉

及
不

导
致

分
类

的
危

险
，

第
5

节
(A

4.3.5)涵
盖
灭
火
的
要
求
，
第

7
节

(A
4.3.7)提

供
关
于
安

全
搬
运
做
法
的
指
导
，
第

9
节

(A
4.3.9)描

述
物
质
、

混

合
物
或
固
体
材
料
的
物
理
和
化
学
特
性
。

 

A
11.2.7.3 

为
按

照
本

附
件
所

述
方
法

以
标

准
方
式

指
明
易

燃
粉
尘

危
险

，
从
而

指
明
潜

在
的

粉
尘

爆
炸

风
险

，
主

管

部
门
可
要
求
在
标
签
、
安
全
数
据
单
和

/或
使
用
说
明
书
上
使
用
下
列
短
语
，
或
让
制
造
商
或

供
应

商
自

己
决

定
：

 

 
(a) 

如
果
按
照
图

A
11.2.1

认
定
某
一
物
质
或
混
合
物
为

易
燃
粉
尘
：“

如
扩

散
，

有
可

能
形
成

易
爆

粉

尘
－
空
气
混
合
物
”；

或
 

 
(b) 

如
果
按
照

A
11.2.6.2.1

并
结
合
图

A
11.2.1

认
定
某
一
物
质
、
混
合
物
或
固

体
材

料
在

进
一

步
加
工

过
程

中
可
能
造
成

易
燃

粉
尘

：“
如

在
进
一
步
加

工
、
搬
运
过
程

中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产

生
小

颗
粒

，

可
能
形
成
易
爆
粉
尘
－
空
气
混
合
物
”；

 

 
(c) 

此
外
，“

警
告
”
一
词
可
与

(a)项
或

(b)项
连
用
。

 

A
11.2.8 

参参
考考

文文
献献

 

A
11.2.8.1 

试
验
方
法

 

 
在

评
价

粉
尘

爆
炸

性
时

，
应

当
使

用
公

认
的

、
经

科
学

验
证

的
试

验
方

法
和

标
准

，
例

如
以

下
所

列
各

项
。

 

 
 

国
际
标
准

 

ISO
/IEC

 80079-20-2, “Explosive atm
ospheres - Part 20-2: M

aterial characteristics ‒ com
bustible 

dusts test m
ethods”. 

 
 

国
家
标
准

 

A
STM

 E1226, “Standard Test M
ethod for Explosibility of D

ust Clouds”  

V
D

I 2263-1, “D
ust Fires and D

ust Explosions; H
azards ‒ A

ssessm
ent ‒ Protective M

easures; Test 
M

ethods for the D
eterm

ination of the Safety Characteristics of D
usts” 

A
11.2.8.2 

关
于
预
防
和
削
减
措
施
的
条
例
和
指
导

 

 
有

许
多
文

件
提
供

关
于
尽

量
减

少
或
消

除
粉
尘

爆
炸
的

预
防

和
消

减
措

施
的

指
导

。
下

面
提

供
了

部
分

列

表
。

在
可

能
的

情
况

下
，

鼓
励

使
用

国
家

特
定

文
件

，
包

括
针

对
与

木
材

、
煤

炭
、

硫
，

可
燃

金
属

、
农

业
品

和
食

品

等
材
料
相
关
的
特
定

危
险
和
风
险
的
文
件
。

 

 
(a) 

欧
洲
议
会
和
欧
盟
理
事
会
指
令

1999/92/EC (ATEX
指
令

)，
附
件

1 

 
(b) 

美
国
劳
工
部
易
燃
粉
尘
指
令

 (Com
bustible D

ust N
ational Em

phasis Program
) 

 
(c) 

联
合
王
国
健
康
与
安
全
执
行
局
，

H
SG

 103, Safe H
andling of Com

bustible D
usts: Precautions 

A
gainst Explosions  

 
(d) 

美
国
国
家
消
防
协
会

(N
F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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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1

.2
.2
：
作
业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潜
在
点
火
源

 

 
设
施
管
理

 
仓
库

 
运
输
作
业

 
制
备
和
包
装

 
反
应
和
下
游
加
工

 

点
火
源
类
型

  
[见

A
11

.2
.4

.4
.3

] 

建筑工程、维修保养 

 

传送带送料(固体) 

泵送(液体) 

其他运输作业 

搅拌(不发生反应) 

过筛/铣削/研磨 

制备作业  

包装 

反应 

废气处理/气体洗涤 

后续工作(相分离、

结晶、过滤、离析) 

馏化 

干燥 

热
表
面

 
动
件
在
轴
承
、
轴
封
等
部
位
的
摩
擦
所
致

. 
受
热
设
备
、
管
线
、
热
交
换
机

 

火
焰
和
热
气
体

 
高
温
工
序
：
焊
接
、
切
削

等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可
能
形
成
热
气
体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机
械
性
火
花

 
工
具
使
用
所
引
起
的
火
花

(如
：
锻
造
、

 
钻
孔
、
研
磨

) 
(往

往
由
于
机
械
故
障
或
异
物
卷
入
移
动
设
备
或
机
器
所
致

)碾
磨
、

 
摩
擦
或
撞
击
引
起
的
火
花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由
于
研
磨
、
摩
擦

或
撞
击
所
引
起
的

火
花

 

电
气
设
备

 
机
器
、
过
程
控
制
技
术
装
置
、
马
达
、
开
关
、
缆
线
、
照
明

 

杂
散
电
流
和
阴
极

 
腐

蚀
保
护

 
杂
散
电
流
，
例
如
：
电
焊

或
故
障
设
备
所
致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发

电
厂
回

流
、
铁
轨
、
大
电
流
电
气
系
统
附
近

 

照
明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雷
暴

(即
便
是
未
见
闪
电

)、
雷
电
防
护
系
统
附
近
的
活
动

 

静
电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常
见
于
流
程
或
分
离
工
序

 

射
频
射
频
电
磁
波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无
线
电
发
射
台
、
用
于
加
热
、
固
化
、
焊
接
、
切
割
的
高
频
发
生
器

 

射
频
电
磁
波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日
照
、
强
光
源
、
激
光
辐
射

 

电
离
辐
射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X
光
机
、
放
射
性

材
料

 

超
声
波
装
置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超
声
波
扫
描
仪
、
超
声
波
检
验
、
声
波
钻

 

绝
热
压
缩
和
冲
击
波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压
缩
气
体
、
在
输
送

/泵
送

 
材
料
时
快
速
关
闭
阀
门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某
些
情
况
下
有
相
关
性
，
例
如
：
管
道
中
高
压
气
体
的
减
压
、
锤
击

 

放
热
反
应

 
一
般
没
有
相
关
性

 
发
火
和

 
自
热
物
质

 
将
低
温
燃
烧
槽
移
至
他
处

 
发
火
和
自
热
物
质

 
强
放
热
反
应

 
木
炭
吸
收
剂

 
自
热
和
引
燃

 
活
性
催
化
剂

 
或
残
留
物

 
残
留
物
的

 
可
能
降
解

 
粉
尘
层
自
燃

 

(尤
其
是
喷
雾
干
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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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7 危危险险和和风风险险公公示示的的补补充充信信息息 

A11.2.7.1 如 1.4.6.3 所述，很多公示要素在统一制度中尚未实现标准化。其中有些显然需要通过公示让

下游用户得以了解。主管部门可能还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供应商也可能主动选择增加补充信息。如果

某一产品被确定为具有危险性，包括会在下游工序中产生危险性，那么每个生产方或销售方都应制作适

当资料并提供给下游用户，资料形式酌情采用安全数据单(SDS)或另一种格式，警示用户注意危险和风

险。 

A11.2.7.2 对于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安全数据单第 2、5、7、9 节内至少应提供关于易燃粉尘的信

息。附件 4 提供关于安全数据单各节的进一步指导。例如，第 2 节(A4.3.2)涉及不导致分类的危险，第 5
节(A4.3.5)涵盖灭火的要求，第 7 节(A4.3.7)提供关于安全搬运做法的指导，第 9 节(A4.3.9)描述物质、混

合物或固体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 

A11.2.7.3 为按照本附件所述方法以标准方式指明易燃粉尘危险，从而指明潜在的粉尘爆炸风险，主管

部门可要求在标签、安全数据单和/或使用说明书上使用下列短语，或让制造商或供应商自己决定： 

 (a) 如果按照图 A11.2.1 认定某一物质或混合物为易燃粉尘：“如扩散，有可能形成易爆粉

尘－空气混合物”；或 

 (b) 如果按照 A11.2.6.2.1 并结合图 A11.2.1 认定某一物质、混合物或固体材料在进一步加工

过程中可能造成易燃粉尘：“如在进一步加工、搬运过程中或以其他方式产生小颗粒，

可能形成易爆粉尘－空气混合物”； 

 (c) 此外，“警告”一词可与(a)项或(b)项连用。 

A11.2.8 参参考考文文献献 

A11.2.8.1 试验方法 

 在评价粉尘爆炸性时，应当使用公认的、经科学验证的试验方法和标准，例如以下所列各

项。 

  国际标准 

ISO/IEC 80079-20-2, “Explosive atmospheres - Part 20-2: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 combustible 
dusts test methods”. 

  国家标准 

ASTM E1226,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Explosibility of Dust Clouds”  

VDI 2263-1, “Dust Fires and Dust Explosions; Hazards ‒ Assessment ‒ Protective Measures; Test 
Method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afety Characteristics of Dusts” 

A11.2.8.2 关于预防和削减措施的条例和指导 

 有许多文件提供关于尽量减少或消除粉尘爆炸的预防和消减措施的指导。下面提供了部分列

表。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使用国家特定文件，包括针对与木材、煤炭、硫，可燃金属、农业品和食品

等材料相关的特定危险和风险的文件。 

 (a)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 1999/92/EC (ATEX 指令)，附件 1 

 (b) 美国劳工部易燃粉尘指令 (Combustible Dust National Emphasis Program) 

 (c) 联合王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SG 103, Safe Handling of Combustible Dusts: Precautions 
Against Explosions  

 (d) 美国国家消防协会(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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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PA 652: Standard on the Fundamentals of combustible dust 

  NFPA 654: Standard for the Prevention of Fire and Dust explosions from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and Handling of Combustible Particulate Solids 

  NFPA 68: Standard on Explosion Protection by Deflagration Venting 

  NFPA 69: Standard on Explosion Preven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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